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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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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中世纪哲学末期出现的矛盾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这些矛盾在理论形式上
表现出：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旁边自觉地壮大起来了。这股世俗文明的潜流，
过去一千年来早已伴随着西方民族理智生活的宗教主流此起彼落，不断膨胀扩
大，形成较强大的力量，到此时就顽强地破土而出了。这股潜流缓慢地经过那
些过渡年代，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初期的基本特征。

近代科学，就这样逐渐发展，不断前进，从中世纪观念中解放 299 了出来；
近代科学的此种复杂的形成过程与整个近代生活开始时丰富多彩的活动齐步
前进。近代生活开始时，处处显示出此种特点的强大生命力的发展，中世纪精
神所集中的坚强统一性在时间发展的过程中被打破了，原始生命力挣断了历史
强加在各民族心灵上的共同的传统枷锁，就这样，新时代就以民族生活的觉醒
宣告了自己的开始，精神领域的帝国时代也告终了；财富分散，生气蓬勃和丰
富多彩代替了中世纪所形成的集中和统一。罗马和巴黎不再是西方文明的统治
中心，拉丁语也不再是文明世界的唯一语言了。

在宗教领域里，此种过程首先表现在：罗马已失去对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完
全控制。维腾贝格，日内瓦，伦敦以及其它城市变成了宗教的新的中心。内在
的信仰在神秘主义中曾经激于义愤而起来反抗过教会生活的世俗化，到此时却
奋起斗争，取得胜利的解脱，并立即投身于外部世界所不可缺少的组织之中。
然而外部组织所带来的教派分裂已经触动了宗教感情的心灵深处，煽起了尔后
若干世纪教派斗争的激情和狂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宗教估仰凌驾于科学之
上的、完全的、权威性的统治地位被摧毁了。早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由于各宗教
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二摩擦]到此时成为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争斗了。

事非偶然，科学中心，除巴黎以外，数目也迅速地不断增加。牛津作为天
主教弗兰西斯反对派的基地早已取得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此时，开始是维也
纳、海德尔堡、布拉格，后来是意大利的许多学院，最后是新教德国的大量新
型大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发明了印刷术，文学生活
发展范围如此之广阔，发展方向如此之枝叶繁茂，终致文学生活摆脱了各学派
之间的严格联系，挣脱了学术传统的枷锁，以个性表现的形式无限制地向前发
展。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丧失了它的集体性质；哲学最优秀的成果成为
个人的独立的功绩；哲学在当代的现实肚界的广阔天地里探索着自己的源泉，
哲学越来越多地在外表上披上各民族近代语言的外衣以显示自己。

这样一来，科学卷入强大的骚乱中。有两千年历史的精神生活形式似乎已
经过时，成为无用之物了。人们的心灵充满对新生事物的狂热追求，虽然在开
始时还是朦朦胧胧的。激情的幻想控制着整个思想运动。然而，与此相联，世
俗生活形形色色的兴趣显 300 露到哲学中来了——政治生活蓬勃发展，物质文
明蒸蒸日上，欧洲文明传遍世界各地，以及不少新生艺术荣获世界声誉。此种
内容的新奇、活泼、丰富多彩，随之带来的后果是：哲学并不特别眷恋于某种
兴趣，反而吸取一切兴趣于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甚至超越这些兴趣，
重新达到自由认识，重新达到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想1。

                                                
1 ①参阅K.布尔达赫《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词汇意义和来源》（Sinn und Ursprung der Worte Renaissance und

Reformation，1910 年，《柏林科学院学报》，从第 594 页起）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Reformation，

Renaissance， Huma nismus，1918 年）。



纯粹理论精神的复活是科学的“文艺复兴”的真正涵义，文艺复兴与希猎
思想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Kongenialität，气质相似]即基于此，这是文艺复
兴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
是，一切从属于实践、伦理和宗教生活的目的，此种现象在近代之初便越来越
减少了，认识现实又重新表现为科学研究的绝对目的。正如在希腊哲学思想开
始时一样，此时这种理论上的推动力把注意力基本上转向自然科学。此种近代
精神，吸取了晚古和中世纪的成果，与古代精神相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已获
得更强大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深刻的内在化，表现出更深的进入自身的内质。
但是事实虽然如此，近代精神最早的独立的理智活动在于回复到对自然界的不
存偏见的认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向着这一目标奋勇前进，并在此路线
上取得巨大成果。

近代精神本能地深感此种亲缘关系，因此在它热情追逐新生事物的过程中
首先抓住了最古老的东西。人们如饥似渴地消化汲取由人文主义运动所揭示的
古代哲学知识。希腊哲学的种种体系复苏了，尖锐地与中世纪传统相对立。但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来，此种复古运动不过是为近代精神的真正活动作出
本能性的准备①；近代精神在此神泉浴②里获得青春活力。通过在希腊的观念
世界中的陶冶，近代精神取得在思想上控制自己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的能力；
科学经此锻炼之后，从充满活力的、对内心世界的精微的探索转向对自然界的
研究，在自然界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更宽阔的道路。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史主要是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逐
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史。据此，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史恰如其份地分为
两个时期：人文主义时期和自然科学 301 时期。我们也许可以把 1600 年作为
两者之间的界限。这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用真正的希腊思想传统取代了中世
纪的传统，这两个世纪③对于文化史和文学活动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但从哲学
观点看，这两个世纪仅仅表现出早期思想的传递，为新的时期开辟道路，第二
时期包括逐步取得独立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初期，并包括随之而来的十七世
纪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这两个时期形成彼此最紧密的联结的整体。因为人文主义哲
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

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
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
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第一章  人文主义时期

Jac.伯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1860 年德文版，1919 年德文第十二版。

Mor.卡里尔《宗教改革时期的哲学世界观》（Die Philosophische Weltans
chauung der Reformationszeit），1887 年莱比锡德文第二版。

A.斯托克尔《中世纪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卷三，1866 年美因茨德文版。

C.菲奥雷提罗《十五世纪文艺复兴》（Il risorgimentofilosofico nel
quattrocento），1885 年，尼阿泊尔，意大利文版。

A.里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皙学》（Die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
1925 年慕尼黑德文版。

W.狄尔泰《十五、十六世纪对人的理解和分析》（Auffassung und Analyse
des Menschen im 15.und l6.Jahrh.）和《十七世纪人文科学的自然体系》
（Das naturliche System der Geisteswisenschaften im 17.Jahrhundert），
全集第二卷。

欧洲的人性在精神文明发展中的连续性没有一个地方像文艺复兴时期那
样显著地表现出来。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对整体的彻底改组的需求，不仅在
精神生活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状态中也许也没有一个时代像当时那样使人感觉
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热情洋溢。没有一个时代像当时那样经历过如此众多、
如此大胆，如此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图新。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而不让自
己受骗，此欺骗或来自怪诞的自我意识，或来自当时文学中流行的幼稚的浮
夸；那么表现得十分明显的是，整个多种形式的活动都在古代和中世纪传统
的范围内进行着，并带着朦胧的渴望力图达到一种臆测的而不是具有清楚概
念的目标。只有到了十七世纪，这种变化过程才酝酿成熟，此种激荡不定的
思想的混杂状态（Gedankenmas-sen）才得以澄清。

此种运动的根本发酵剂是由中世纪所继承而又已经在瓦解过程中的哲学
与在十五世纪已开始为人所知晓的希腊哲学家原著之间的矛盾。一股新的文
化潮流，从拜占庭流经佛罗伦萨和罗马，曾一度改变西方思想以往的流向。
在此情况下，人文主义的文艺复 302 兴即所谓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复活，表现
为中世纪所呈现的、强大有力的[对古代文化的]同化过程的继续和完成；如
果此过程从相反方向探索古代思想的发展，那么此时它就达到了它的终点，
因为今天可能得到的所有古代希腊原始文献在那时已基本上为人知晓了。

希腊原著之被人知晓，人文室义文化之被传播，导致了反经院哲学的运
动的兴起，最早在意大利，后来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关于内容，此种反抗
运动反对中世纪对希腊形而上学的解释；关于方法，反对从假定的概念出发
作出的武断推论；关于形式，反对僧侣拉丁文的死板无味：由于对古代思想
的美妙描述，由于热爱生活的民族的精神焕发、形象鲜明，由于有高度艺术
修养的时代的优雅和机智，此种反抗运动迅速地夺取了胜利。

但是此种反抗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有柏拉图主义者，他们绝大多数最
好称为新柏拉图主义者；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们又分为不同派别，他们
依据古代的这个或那个不同的诠释者而彼此猛烈地攻击。还有，更古老的希
腊宇宙论学说也复苏了，伊奥尼亚学派学说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说复苏了；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所持的自然观重新得势。怀疑主义以及通俗哲学的折
衷主义又再生了。

此种人文主义运动或者对宗教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同公开的“异教”结
盟向基督教教义宣战，与此同时，在教会生活内部，种种传统教义之间进行
着同样激烈的论战。天主教教会在托马斯主义堡垒后边，在耶稣会会员领导
下，筑起防御工事，越来越顽强地抵御着敌人在思想上的进攻。在新教教徒
中，奥古斯丁是思想上的领袖——这是在中世纪已经表现出来的对抗性的继
续。但是当新教教会将教义披上哲学外衣的时候，[从路德教派分离出来的]
新教改革派与奥古斯丁更靠拢了；在路德教会中，[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
占优势的是倾向于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原始形式和斯多葛派的通俗哲学。然而
除了这些思潮外，德国的神秘主义统一了所有繁茂分枝的传统（参阅第二十
六节，5），在人民对于宗教的迫切需求中，保存了下来，为未来的哲学作出
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它的生命力战胜了基督教教会，教会以其渊博的学识拼
命要想扼杀它，但没有得逞。

在这些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孕育着的新生事物正是在中世纪顶峰时由邓
斯·司各脱发动的那次运动的结局，即哲学与神学的分离。只要哲学越来越
脱离神学，发展成为独立的、世俗的科学，那么人们就越来越认为哲学的特
殊任务是认识自然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各条战线即在此结论中会合起
来。哲学必须是自然科学——这是当时时代的口号。

然而实现上述意图必然地在开始时只能在传统的思想方法中活动，而传
统的种种思想方法中的共同因素是它们的世界观中的 303 人类中心主义的性
质，此性质是将哲学当作人生观和人生艺术[必然的]发展结果。为此，文艺
复兴时期各条战线的自然哲学在组织自己的问题时均以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
为其出发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思想上的革命，在已变化的文化形势的影响
下，为重新形成整个世界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深深地煽起了
形而上学的幻想；并从这观点出发，在乔尔达诺·布鲁诺和雅各布·波墨的
学说中，这种形而上学幻想创造了它的为未来刻画的、典型的宇宙诗。

下述文献一般地论述古代替学的复兴：
L. 赫 伦 《 古 典 文 学 研 究 史 》 （ Gcschichte der studien der

KlassischenLitteratur，哥廷根，1797—1802 年，德文版）。
G.沃伊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复兴》（Die Wiederbelebung des Klassi-

schen Altertums，柏林 1880—1881 年，德文第二版）。
柏拉图主义主要基地在佛罗伦萨学园，为柯西莫·冯·梅狄奇所建立，

他的继承人又出色地坚持了下去。参阅 A.德拉·托尔《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
史》（Storia dell’academia Platonica di Firenze），佛罗伦萨，1902
年意大利文版。促其成者是乔治·纪密斯特·普里索（1355—1450 年），他
写过许多评注和简编，用希腊文写过一篇论文，论柏拉图学说和亚里士多德
学说的分歧。参阅 Fr.舒尔策《G.G.普里索》（耶拿，1874 年）。他的有影
响的学生是贝萨利昂（1403 年生于特拉布松，1472 年去世时是拉文纳罗马教
会红衣主教）。贝萨利昂的主要论文《驳柏拉图诽谤者》（Adversus
CalumniatoremPlatonis）1469 年在罗马问世。全集载入米涅文库（巴黎，
1866 年）。柏拉图流派中最重要的成员是玛西留·费其诺（他来自佛罗伦萨，
1433—1499 年），他是柏拉图、普罗提诺著作的译者，是《柏拉图神学》



（Theologia Platonica，佛罗伦萨，1482 年）的作者。后来还有弗兰西斯·帕
特里齐（1519—1587 年），他在他的《一般哲学新论》（Nova de Universis
Philosophia，弗拉拉，1591 年）一书中最完整地表述了此流派的自然哲学。

米兰多拉的约翰·比科（1463—1494 年）提供了与此类似的实例：新柏
拉图主义溶合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许多近代的思想因素（关于对他的评
论，见 A.利维，柏林 1908 年）。

提倡用原始资料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在意大利有特拉布松的乔治（1396—
1484 年），他的著作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Comparatio Platoniset
Aristotelis，威尼斯，1523 年）；还有西奥多勒斯·盖扎（死于 1478 年）；
在荷兰和德国有鲁道夫·阿格里科拉（1442—1485 年）；在法国有雅克·莱
弗（费伯·斯塔布勒西斯，1455—1537 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除开教会—经院哲学流派以外）分
为阿维罗依主义者和亚历山大主义者两个学派。帕多瓦大学是阿维罗依主义
的主要基地，也是两派争论最激烈之区。

作为阿维罗依主义的代表人物要提一提的有尼科勒托·弗尼阿斯（死于
1499 年），特别是波洛尼亚的亚历山大·阿基利尼（死于 1518 年，1545 年
他的著作在成尼斯问世），还有，奥哥士廷洛·尼福（1473—1546 年），其
主要著作有《沦智能与鬼神》（De Intellectu et Damonibus），《小著作》
（Opuscula，巴黎，1654 年），以及意大利那不勒斯人齐玛拉（死于 1532
年）。

属于亚力山大里亚学派的有威尼斯的厄莫劳·巴巴洛（1454—1493 年），
其著作有《亚里士多德后自然科学简编》（Compendium Scientie Naturalis
ex Aristotele），威尼斯，1547 年。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亚里士多德主
义者是皮埃特罗洛·彭波那齐（1462 年生于曼图亚，1524 年死于波洛尼亚）。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有：《论灵魂不朽》（De Immortalitate Animae，附载反
对尼普斯的《防御所》一文）和《论命运和自由意志》；参阅 L.费里《彭波
那齐心理学》（La psicologia di P.P.），1877 年罗马意大利文版；还有
他的门徒加斯帕洛·康塔利尼（死于 1542 年），西蒙·波塔（死于 1555 年），
以及朱利叶斯·西泽·斯卡利格（1484—1558 年）。

在后期亚里士多德学派者中，杰科波·扎巴雷拉（1532—1589 年），安
德烈斯·西萨平纳斯（1519—1603 年），塞扎雷·克里蒙尼尼（1552—1631
年）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缓和了上述矛盾。

关于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复活，要特别叙述的是下面一些人物：耶斯特·利
普斯（1547—1606 年），其著作有《斯多葛哲学手稿》（Manuductio adStoicam
Philosophiam，安特卫普，1604 年）以及其它作品；卡斯珀·肖帕，304 其
著作有《斯多葛道德哲学基础》（Elmenta stoica Philosophiae moralis，
美因茨，1600 年）。此外还有：

D.森纳特（1572—1637 年），著作有《自然科学概要》（Epitome scien-
tiae naturalis，维滕贝格，1618 年）；塞巴斯蒂安·巴索，著作有《反亚
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 adversus Aristotelem，
日内瓦，1621 年），以及约翰尼斯·玛格尼纳斯，著作有《德谟克利特之复
活》（Demo- critus Reviviscens，帕维亚，1646 年）。



克劳德·德·伯里加德在他的作品《比萨居民》（Cerculi Pisani，乌
迪内，1643 年起）中表现出来他是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复兴者。

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 年），著作有：《论伊壁鸠鲁的生平和学
说》（De Vita Moribus et Doctrina Epicuri，莱顿，1647 年），《伊壁
鸠鲁哲学体系》（Syntagma philosophiae E.，里昂，1649 年）；参阅后面
第 326 页至 327 页（德文版）。

伊曼纽尔·梅因兰纳斯（1601—1671 年），他的著作《哲学教程》
（CursusPhilosophicus，图卢兹，1652 年）捍卫了恩培多克勒学说。

以古代怀疑主义观点写作的有：米歇尔·德·蒙台涅（1533 年至 1592
年），著作有《论文集》（Essais），1580 年波尔多版，1865 年巴黎新版，
1870 年波尔多再版，参阅 E.霍夫曼《蒙台涅之疑》（Montaignes zweifel），
《逻各斯》，第十四卷，1926 年：弗朗索瓦·桑切斯（1562—1632 年，一个
在土鲁斯教学的葡萄牙人），著作有《讨论不为人知的最高深的第一宇宙学》
（Trac- tatus de multum nobili et prima universali scientia quod nihil
scitur），1518 年里昂版，参阅 L.格尔克拉斯《F.桑切斯》，1860 年，维
也纳版；皮埃尔·夏隆（1541—1603 年），著作有《论智慧》（Dela Sagesse），
1601 年波尔多版；后有弗朗索瓦·德·拉莫特·莱瓦耶（1586—1672 年），
其著作有《五次对话》，（cinq Dialogues），1673 年蒙斯版；塞缪尔·索
比埃尔（1615—1670 年），塞克斯都·恩披里珂的著作的译者；还有西蒙·福
奇（1644—1696 年），《学园学派怀疑论史》（1690 年，巴黎版）的作者。

反对经院哲学最激烈的论战来自那些人本主义者，他们利用基于健康常
识的罗马折衷主义的通俗哲学尽可能地披上风雅的外衣来反对经院哲学；表
面上他们主要坚持西塞罗的立场，而事实上他们坚持的是塞涅卡和盖伦的主
张。在这里还得提一提阿格里科拉和他的著作《论辩证法的发明》（De
Inven-tione Dialectica，1480 年）。在他之前有旁伦修斯·瓦位（1408—
1457 年），著作有《反对亚里士多德论辩的辩证法》（Dialecticae
disputationes contraAristoteleos），1499 年威尼斯版；还有卢多维戈·维
韦斯（1492 年出生于巴伦西亚，1546 年死于布鲁日），著作有《论科学》
（DeDisciplinis）， 1531 年布鲁日版，1555 年在巴塞尔出《全集》；参阅
A.兰格在史密特的《教育学百科全书》（Encyclopadie der padagogik）第
九卷中的文章；还有马里斯·尼佐里斯（1498—1576 年），著作有《哲学上
的 真 原 理 和 真 理 论 》 （ Deveris prin- cipiis etveraratione
philosophandi），1553 年帕尔马版；最后有皮埃尔·得·拉·拉美，又名
皮特勒斯·拉马斯（1515—1572 年），著作有《论辩律则》（Institutiones
Dialectica），巴黎版 1543 年；参阅 ch.沃丁顿的著作，1849 年和 1855 年
巴黎版。

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的传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学里最顽强地坚守着自
己的阵地。在其拥护者中最杰出的是弗朗兹·苏阿雷兹（来自格拉纳达，1548
—1617 年）；《形而上学争论》（Disputationes Metaphysica），1605 年
出版；《全集》，二十六卷，1856—1866 年，巴黎版；参阅 K.沃纳《苏阿雷
兹与上世纪经院哲学家》（S. und die scholostik der letzten Jahrhundert，
1861 年，雷根斯堡德文版）和马休《弗朗兹·苏阿雷兹》（1921 年，巴黎版）。
还须提一提的是科英布拉的耶稣会作家文集，即所谓的 Collegium
Conembricense。



新教教会从一开始就与人丈主义运动有着较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德
国，两者往往携手前进。参阅K.哈根《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Deutschlands literarische und religiose Verhaltnisse im Reforma-
tionszeitalter），三卷集，1868 年法兰克福德文版；E.特勒尔奇《近代基
督新教与教会》（Protestuntisches Christentum und Kirche in der
Neuzeit），《当代文化》杂志卷一，1906 年第 4期。

在新教大学里介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主要是菲利普·梅兰克森。在布雷
特施莱德和宾德塞尔所搜集的有关他的著作的版本中，卷十三和卷十六是他
的哲学著作。其中首要的是论述逻辑（辩证法）和伦理学的教科书。参阅 A.
里克特《梅兰克森对哲学课的贡献》（M’ s Verdienste um den
philosophi-schen Unterricht），1870 年莱比锡德文版；K.哈特费尔德《德
国导师梅兰克森》（M.als Praceptor Germantae），1870 年柏林德文版；
E.特勒尔奇《格哈特和梅兰克森的理智和觉醒》（vernuftund Offenbarung bei
Joh.Gerharp und Melanchthon），1891 年；W.狄尔泰《精神科学的自然体
系》（Das naturliche System der Geisteswissenschaft），参阅前面第
295 页；H.梅尔《哲学家梅兰克森》（M.als Philosoph），《哲学史文库》
第十卷和第十一卷，又载《哲学的界限》，1909 年蒂宾根版；P.约阿希姆森
《公域》（Locicommunes），1926 年《路德年鉴》；P.彼得森《新教德国的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Geschicht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 im
protestantischen Deutchland），1921 年：E.韦伯 1907 年出版的《德国新
教的经院哲学》（Die philos Scholastik des deutschen prot.）和 1908
年出版的《新教的学院哲学对正统路德派教义学的影响》（Der Einfluβ der
prot.Schulphilosophie auf die orthodox-lutherische Dogmatik）。

路德本人的立场同奥古斯丁主义的立场要接近得多，参阅 Ch.魏塞《路
德基督学说》（Die Christologie Luthers），1852 年莱比锡德文版。加尔
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只有兹温格利较友好地倾向于同时代的哲学，特别是意
大利的新柏拉图主义。然而，这三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只有在神学领域里
有其科学意义，在这里只不过作为十六世纪一般理智运动的基本因素提一提
而已。参阅 K.霍尔《基督教发展史文集》 （ Ges， Aufsatze zur
Kirchenge-schichte），第一卷《路德》（1923 年第三版）。也可参阅伯默
尔《当前对路德的 305 研究》（或译《从现代研究的观点看路德》，Luther im
Lichte der neueren Forschung，1918 年第五版）和 W.昆勒尔《兹温格利的
精神世界》（Die Geisteswelt U.Zwinglis，1920 年）。

新教派亚里士多德主义碰到的敌手是层古劳·陶雷鲁斯（1547—1606
年），他是巴塞尔和阿尔特多夫的教授；著作有《哲学的胜利》（Philosophia
Triumphus，1573 年巴塞尔版），《阿尔卑斯毁败记》（Alpes Casa，1597
年法兰克福版）。参阅 F.X.施密特—施瓦茨贝尔《德国第一位哲学家陶雷鲁
斯》（N.T. ，Der erste deutschePhilosoph ，1864 年，埃尔兰根德文版）
以及前面所引 P.彼得森的著作；它的敌手还有苏塞纳斯主义①，此为锡耶纳
的烈利奥·索齐尼（1525—1562 年）和他的侄子福斯托（1539—1604 年）所
创立，参阅 A.福克《苏塞纳斯主义》（Der Sozinianismus，1847 年，基尔

                                                
① 此教派承认上帝存在和基督圣经，但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三位一体，否认灵魂不朽，以理性解释人类

原罪及救赎。——译者



德文版）和赫佐格在他的《神学百科全书》一书中的文章（第二版卷十四，
自第 377 页起）；它的敌手特别存在于神秘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在此运动中
最杰出的代表是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1498—1552 年），卡斯帕·施文克
费尔德（1490—1561 年），塞巴斯蒂安·弗兰克（1500—1545 年；由齐格勒
和勒曼出版的《奇谈怪论》[Paradoxa]，1909 年耶拿版；参阅 K.哈根，所引
著作卷三第五章；A.黑格勒尔《塞巴斯蒂安·弗兰克的思想和著作》[Geist und
sch- riftbei S.Fr.]， 1892 年），特别是瓦伦丁·韦格尔（1553—1588
年；《论幸福生活小册》[Libellus de vita beata]，1606 年，《金柄》[Der
guldne Griff], 1613 年，《论世界方位》[Vom Ort der Welt〕，1613 年，
《基督教教理问答》[Dialogus de Christianismo]， 1614 年，Γνωθ δαυιον
②[《认识你自己》]，1615 年；参阅 J.O.奥伯尔《瓦伦丁·韦格尔》，1864
年莱比锡版；还有 A.伊斯雷尔，1880 年）。

继库萨的尼古拉之后，自然哲学倾向更强烈地表现在查尔斯·布依勒（又
名博维卢斯，1470—1553 年）身上，其著作有《论理智》（De Intellectu），
《论感觉》（De Sensibus），《论知识》（De Sapientia）（参阅 J.迪伯
尔《一种体系的尝试——阐述查尔斯·布依勒哲学》[Versilch einer system.
Darstellung der philos.des c.B.]，1862 年维尔茨堡德文版）；并表现在
吉罗拉莫·卡尔丹（1501—1576 年）身上，其著作有《我的生平》（De Vite
Pro-pria），《论事物多样化》（De Varietate Rerum），《论微妙》（De
Substl-litate），《全集》（1663 年里昂版）。关于此事和后面所述参阅
里克勒和西贝《十六、十七世纪著名物理学家的生平和学说》（Leben und
Lehrmeinungen beruhmter Physiker im16.und 17.Jahrhundert），七册，
1819 年起，苏尔茨巴赫德文版。

意大利自然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意大利坎佩尼
亚的诺拉人，出生于 1548 年，在那不勒斯受教育。他参加了多米尼克教派，
遭到该派极度的不信任，因而出走，从此过着漂泊的生活。他路过罗马、上
意大利，到达日内瓦、里昂、图卢兹，到巴黎和牛津讲学，然后又到马尔堡、
维腾贝尔格和赫尔姆施泰特讲学，又访问过布拉格、法兰克福、苏黎世，最
后在威尼斯遭遇不幸，由于被人出卖，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他被转押到罗
马，在那里住了几年监狱，由于他坚决拒绝收回［自己的主张］1600 年被烧
死。他的一生漂泊不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他长着富于
幻想的高做的翅膀，狂热追求新的真理，特别是哥白尼思想体系，他为此而
不得不受苦受难，然而他豪情纵放，壮志凌云，目空一切，热衷于煽动，肆
无忌惮。他的拉丁文著作（三卷集，1880—1891 年，那不勒斯版）有些涉及
“鲁路斯艺术”（特别是《论图像、符号和观念的组合》[De imaginum signorum
et idearumcompositione]），有些是教育诗或形而上学论文（《论单子、数
目和形状》[De monade numero etfigura]《论至小的三个方面》[De triplici
minimo]）；意大利文著作（由 A.瓦格纳编辑，1829 年莱比锡版！新版由拉
加尔德编辑，两卷集，1888—1890 年哥廷根版）有些是讽刺作品（《蜡台》
[Il candelajo];《灰堆上的华筵》[La cena della cineri]；《趾高气扬的
野兽驱逐记》[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库勒伯克译成德文，1890

                                                
② 希腊文原是苏格拉底的话，此处引用作为书名。——译者



年莱比锡版；《飞马的诡计》[Cabala del cavallo Pegaseo]，另一些是他
最完整的理论著述：《论原因、原则和太一》，（Dialoghi della causa
principio ed uno），拉松译成德文，1872 年柏林版；《论英雄气概》（Degli
eroici furori）;《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Dell’infinito universo edei
mondi）。（由金泰尔出版《论形而上学》，1907 年巴里版；《论道德》1910
年）。参阅巴塞洛米斯《乔尔达诺·布鲁诺》（1846 年及次年，巴黎版），
D.伯尔恃《布鲁诺的生平和学说》（G·B·sua�vita e sue dottrine，1889
年罗马版）；Chr.西格瓦尔特在《小著作》中的文章，卷一（1889 年弗赖堡）；
H.布伦霍夫《布鲁诺的世界观和他的厄运》（G.B.s Welianschauung und
Verhangnis，1882 年莱比锡版）。对于他的意大利文著作和拉丁文著作的评
论，参阅 F.托科（1889 年佛罗伦萨版; 1891 年那不勒斯版）。w.狄尔泰《从
古 代 泛 神 论 的 历 史 关 联 看 泛 神 沦 的 历 史 发 展 》 （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Pantheismus nach seinem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 mit dem alteren pantheistischen System，《文库》卷十二；
《文集》卷二）。v.斯潘姆帕纳托《布鲁诺的生平》（1921 年，墨西拿版）
和 L.奥尔施克（《德文季刊》，1924 年第二期）。

代表另一种思潮的是培尔那狄诺·特勒肖（1508—1588 年：《依照物体
自身的原则论物体的本性》[De rerum natura iuxta propria principia]，
1565 年罗马版，1586 年那不勒斯版。对他的评论见 F.菲奥伦廷诺，1872 年
和 1874 年佛罗伦萨版；L.费里，1873 年都灵版；G.金泰尔，1911 年巴里版）
和他的更重要的继承人托马索·康帕内拉。康帕内拉在 1568 年出生于卡拉布
里亚的斯提罗，他早年就参加了多米尼克教派，遭遇过多次迫害，住过多年
监牢，之后才被拯救出来送往法国。在法国他与笛卡儿学派的朋友交游。1639
年他在巴黎逝世。后来他的命名为《科学复兴》的全集才出版。在他身上，
思想大胆、博学多能、追求革新、精神振奋和拘泥迂腐、虚幻妄想、执抝偏
见、眼光短浅搀杂在一起。1854 年在都灵出版了新版，附有德安戈那所作的
传记引言。在他卷帙浩瀚的著作中可以提一下的有：《创建哲学的先驱》，
1671 年：《现实哲学（四）》，附有附录《太阳城》（Civitas Solis），
1623 年；《论 306 西班牙君主制度》，1625 年；《理论哲学（五）》，1638
年；《哲学总论或事物按其固有原则的形而上学（三）》，1638 年。参阅巴
尔达克尼《康帕内拉的生平和哲学》（Vilae Filosofia di T.C.）， 1840
年和 1843 年，那不勒斯意大利文版：D.贝特《有关康帕内拉的新材料》
（NuoviDocumenti di T. C.），1881 年罗马意大利文版；Chr.西格瓦尔特
《小著作》卷一，1889 年弗赖堡版；L，布兰希特《康帕内拉》，1920 年巴
黎版。

通神—魔术学①见于约翰·罗依西林（1455—1522 年；《论奇异的文字》，
《论通神术》），内特斯海姆的阿格里帕（1487—1535 年；《论神秘哲学》，
《论科学之不可靠和虚妄》）和弗朗西斯科·佐尔齐（1460—1540 年；《论
世界的和谐》，1549 年巴黎版）。

更重要、更独立的思想家是荷赫海姆的特奥弗拉斯特·波姆巴斯特·帕
拉切尔斯（1493 年出生于艾因西德尔恩，他过着冒险的生活，在已塞尔当化

                                                
① 或译神智—魔术学。——译者



学教授，1541 年在萨尔茨堡逝世）。在他的著作（由胡塞尔编辑，1616—1618
年，施特拉斯堡版；由 B，阿什勒尔译成德文，耶拿出版，1926 年起）中最
重要的有：《玄秘论著》，《外科烈性药物》和《物性论》。从 1922 年以来
出版了由苏德荷夫和马特赫森编辑的评论性的《全集》。参阅 R.奥依肯《近
代哲学史文集》（Beitrage zur Gesch. Der neueren Philos.）1886 年海
德尔堡，1905 年德文第二版，第 22 页起；W.马塞森《荷赫海姆的特奥弗拉
斯特的宗教哲学》（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des Th.V.H.），1917 年波
恩德文版。有关近代文献，参阅 H.凯译为他的《选集》写的后记（《穹苍》，
1921 年莱比锡版，附有具有启发意义的索引）。——在他众多的门生中最重
要的是浸礼会信徒约翰·范·赫尔蒙特（1577—1644 年；《医学的诞生》，
1684 年出版他的著作的德文版；参阅 1907 年出版的 Fr.斯特伦茨对他的论
述）和他的儿子弗朗兹·默库里乌斯，还有罗伯特·弗拉德（1547—1637 年；
《摩西哲学》，1638 年古达版）以及其他人。

雅各布·波墨的学说构成这些思潮最引人注目的沉淀物。1575 年他出生
于戈尔利茨城附近。他在漫游之际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一声不响地消化、
改造这些思想。他在戈尔利茨当鞋匠定居下来。1610 年他以他的主要著作《曙
光》（Aurora），而闻名于世。后来他被迫在一段时期内沉默，之后又出版
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主要的有：《关于灵魂的四十个问题》（Vierzig Fragen
von der Seele），1620 年出版：《伟大的神秘》（Mysterium Mag-num），
1623 年出版；《关于神恩的选择》（Von der Gnadenwahl），1623 年出版。
他于 1624 年逝世。《全集》由西伯勒尔编辑，1862 年在莱比锡出版，1922
年再版。参阅 H.A.费克纳《波墨的生平和著作》（J.R，Sein Lebenund sein
Schriften），1853 年格尔利茨德丈版：A.派普《德国哲学家波墨》（J.B.，
der deutsche Philosoph），1860 年莱比锡德文版；M.卡里尔《宗教改革家
的哲学世界观》（Die Philos，Weltanschauung d.Reform.），卷一，第 310
—419 页；P.多伊森《波墨语录》（J.B.，Rede），1897 年基尔德文版；P.
汉卡默尔《雅各布·波墨》；H.波恩卡姆《路德与波墨》，（Lutheru.B.），
1925 年。



第二十八节  传统理论之间的斗争

直接依附于希腊哲学，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此种风气在中世纪时
不是完全没有先例，如夏特勒学派及其友人孔歇的威廉（参阅第二十四节）
之流就是对自然知识日益增长的兴趣和人文主义运动两相结合的原型。此时
正如彼时，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的结合总同柏拉图联系起来，而站在与亚里
士多德对立的立场上；这点值得注意，它也是传统理论不断变比的命运的特
点。

1.事实上，古代文学的复兴首先表现为柏拉图主义的强化。自从但丁、
彼脱拉克①和薄伽丘②的时代以来，人文主义运动就一直向前发展；罗马世俗
文学与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人文主义即起源于对罗马
世俗文学的兴趣。但拜占庭的学者们迁徒到了意大利，这股人文主义运动的
潮流受到了外力的冲击才变成了一股胜利的狂潮。在拜占庭学者中，亚里士
多德主义者与柏拉图主义者，人数相当，同等重要。但是柏拉图主义者带来
了比较不为人所知晓的，因而也更使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此外，307 亚里士
多德在西方被认为是与基督教义一致的哲学家，因此渴望新鲜事物的亚里士
多德的反对力量就希图从柏拉图那里获取更多的与之不同的东西；更重要
的，这位雅典人的著作的艺术魅力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使人容易感
受。因此，首先是意大利热忱他沉醉于柏拉图，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
拉图的热忱相匹敌。

在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复活了，好像直接与古代晚期连接起来了。在
梅狄奇家族①的保护下，在佛罗伦萨，实际上发展起来了一种丰富多彩的科学
活动；在此活动中，像纪密斯特·普利索和贝萨利昂等领导人物所获得的威
望不亚于当年新柏拉图主义的学阀们。

然而新柏拉图主义的亲缘关系更深一步向前发展了。接受柏拉图学说的
拜占庭传统就是新柏拉图传统。当时在沸罗伦萨所教的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
新柏拉图主义。玛尔西略·费其诺翻译普罗提诺的作品，也翻译柏拉图的作
品，而他的“柏拉图主义神学”与普罗克洛的神学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帕
特里齐怪诞的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不过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流出理论体系而
已；但是很有意义的是，在这里新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因素被剥掉了，一元
论倾向更纯地、更充分地表露了出来。因此，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
出了字宙之美；神性，太一（Unomnia）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
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
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Omnilucentia）的光
的形而上学②中。

2.在这种理论里显而易见存在着的泛神论倾向足以使此种柏拉图主义成
为教会怀疑的对象，也因而给其对手逍遥派提供攻击自已的可乘之机；此把
柄不仅为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所利用，并且也为其他的人们所利
用。的确，在另一方面，柏拉图主义者指责人文主义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① Petrarca 或 Petrarch（1304—1374 年），意大利诗人。——译者
② Boccaccio（1313—1375 年），意大利作家。——译者
① 梅狄奇（Mediceer）系 15—16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有钱有势的家族，一门中出教皇三人。——译者
② 参阅第二十节，7。——译者



地方正是后者的自然主义倾向，并标榜自己的超感倾向与基督教义同出一
源。就这样，希腊哲学的这两支伟大传统又互相争战起来，而每一方攻击对
方的正是对方的非基督教性质①。在这种意义上普里索在他的标题为νóµων
συγγραϕ■[《律令志》]的著作中向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进行过论战，并因而
遭到来自君士但丁堡的金纳狄奥斯主教的严厉谴责。在这种意义上特拉比松
的乔治攻击了学园学派，在这同样的意义上贝萨里昂（虽然温和一些）回敬
了他。因此，这两学派之间的仇恨以及由此仇恨在古代所引起的文坛骚动又
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有些人，如帕多瓦的里昂尼古·托马斯（死于 1533
年），曾告诫过这些武士们要理解存在于这两位哲学巨人之间的更深一层的
统一，但他们枉费心机，毫无成效。

3.与此同时，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内部也绝对没有统一的观 308 点。这
位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诠释者们及其追随者对阿维罗依主义者
如同对托马斯主义者一样鄙视。据他们看来这两种人都同样是野蛮人，然而
他们自己大部分人圃于成见，对这位大师的诠释，他们只赞成与斯特拉脱主
义的观点相近者。在此类诠释者中杰出的代表是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
即使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传统观点反对另外的传统观点。这种斗争在帕
多瓦表现得特别尖锐；在帕多瓦，阿维罗依主义者发现彭波那修斯教学活动
效果显著，自己的堡垒受到了威胁。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灵魂不朽。双方
均不承认有完全的个人的灵魂不朽，但阿维罗依主义确信这种缺陷至少在理
智的统一中能得到补偿，而亚而山大里亚学派却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从属于
肉体状态并可能随之一起消灭。与此相联的是对于辩神论①、天意、命运、意
志自由、奇迹和预兆等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彭波那齐往往强烈地倾向于斯
多葛学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依赖于诠释家、受阻子诠释家的现象也不复存在
了；这就为纯正地、直接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开拓了道路。在这方面于得最出
色的是朱利叶斯·西泽·斯卡刊格和西萨平纳斯，后者宣誓绝对忠于亚里士
多德。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语文学观点出发对逍遥派体系也有同样正确的理
解；但是他们仿照梅兰克森的先例，只在逍遥派体系符合于新教教义的地方，
他们才收进自己的理论里。

4.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对希腊哲学的吸取导致了对经院哲学实质性的对
抗。另一条人文主义路线更接近于罗马文学，它倾向于以形式为主的对抗，
它把索尔斯伯利的约翰当作此种对抗在中世纪的先驱。此等人文主义者的审
美观反对中世纪文学不文雅的外表。他们沉浸于古代作家的文采风雅和色彩
鲜明之中，因而不能正确地鉴赏寓于经院哲学术语粗糙外壳之内的、充满特
性的内核。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本质上富有审美气质，对于概念科学的
抽象性质不再感任何兴趣。因此，他们以严肃和嘲笑为武器展开了各条战线
的斗争。他们不要概念，要[具体]事物；不要矫揉造作的言词而要有教养的
优雅的语言；不要诡谲的论证和精微的区分而要投合活人的幻想和感情的风

                                                
①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内部的不同流派中也出现完全相同的情况，其中每一流派均希望被人当作正统，—

—甚至不惜以“双重真理”（Zweifachen Wahrheit）的代价获取此盛名。在这方面阿维罗依主义者特别在行；

因此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尼福的人，他受教皇之托反驳彭波那齐的灵魂不朽理论。当

然，后者也用同一张王牌来掩护自己。
① Theodicee（或译“神义论”或“神正论”）：神虽容许罪恶存在，但无损于神的正义与公正。——译者



雅的描绘。
劳伦修斯·瓦拉第一个发出此种呼声。阿格里科拉在生动活泼的辩论中

继续发出此种呼声。伊拉兹马斯也参加进来。这些人物的典范是西塞罗和井
提良，还有塞涅卡和盖伦。当哲学方法在他们手里必须改变时，经院哲学的
辩证法特别在西塞罗的影响下便被排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修词学和语法学原
则。真正的辩证法 309 是演讲学①。因此“亚里士多德”逻辑成为受人最猛烈
攻击的对象；三段论法势必被简化，并从原来的崇高地位赶了下来。三段论
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它只是没有成效的思想形式。后来布鲁诺、培根
和笛卡儿和这些人文主义者一样特别强调了这一上点。

但是三殷论的权威同辩证的“唯实论”联系得愈更紧密，唯名论和名称
论的因素就同人文主义的反抗愈更联结起来了。这一点表现在维韦斯和尼佐
里斯身上。他们激烈反对普遍概念的权威。根据维韦斯的意见，中世纪科学
堕落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此。尼佐里斯教导说②，共相是集合名词，共产生是用
“理解”的方法，不是用抽象的方法；个别事物连同自身的性质就是现实。
我们所要关心的事就是去理解它们。有比较能力的理智的次要活动就是尽可
能朴实地、不加修饰地去阐述它们。因此曾经在以往的辩证法中制造出如此
巨大困难的所有形而上学假设都必须从逻辑学中清除出去。经验主义只能运
用纯形式逻辑。

然而人们在修词学和语法学中探索着“自然的”辩证法。因为拉马斯认
为，“自然的”辩证法应该教育我们在自觉的思维中只遵循这样一些规律：
根据理性本性这些规律也控制我们的自觉的思维，并在正确地表现此种不自
觉的思维过程中自发地呈现出来。然而在所有思维活动中，至关紧要的事是
找出决定问题的观点并将此观点正确地应用在对象上。据此，拉马斯遵照维
韦斯①的意见，将自己的新辩证法分成发明（Inventio）和判断（Judicium）
两论。第一部分是一种普通逻辑学，还不能避免以“部目”（Loci）形式重
新引荐像因果关系、本质、种等范畴；并由于毫无系统地例举这些范畴，这
种“最新逻辑”便沉溺于通常的世界观的幼稚的形而上学中。判断论被拉马
斯发展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把对象纳入已发现的观点之中，从而对问
题作出简单的判断；因此在这里三段论的作用比以往大大降低了。第二步，
利用定义和划分，判断力须将隶属于同一体系整体的知识联结起来。然而，
判断力只有在它把一切知识与上帝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完成了它的最高任务
并发现自己也来源于上帝。这样一来，自然的辩证法发展到通神学②的高峰。

此种修词学体系虽然根子浅，独创力弱，然而在渴望新生事物的那个时
代却激起了巨大轰动。特别是在德国，拉马斯主义学派和反拉马斯学派进行
着激烈的争论。在此思想体系的友人中，绚翰尼斯·斯特姆③特别值得重视，

                                                
① 皮特勒所·拉马斯《论辩律则》开头部分。
② 马里斯·尼佐里斯《哲学上的真原理和真理论》，I .4—7；III.7.
① 卢多维尼·维韦斯《论科学》第一篇。
② Theosophie（或译“神智学”）：认为靠精神上的自我发展、天人感通或直观等 神秘方法可洞察神性，

接触上帝。——译者参阅 P.罗布斯坦因《神学家拉马斯》（P.R.alsTheologe），施特拉斯堡，1878 年 德文

版。
③ 参阅 E.拉斯《历史地批判地论述约翰尼斯·斯特姆教育学》（Die Padagogik desJ.St.kritisch und historisch

beleuchtet），柏林，1872 年德文版。



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典型教育 310 学家，他规定教育任务为培养学生认识事
物并知道如何根据正确的观点来判断事物、有教养地谈论事物。

5.此种思潮的特征是对形而上学所持的冷淡态度。此事实即可证明此思
潮来源于罗马的通俗哲学。此思潮与西塞罗有特殊的渊源关系。西塞罗依靠
他的柏拉图学派的怀疑论或盖然论，从而具有特殊的影响。人们对于抽象概
念的讨论厌倦了，这使一大批人文主义者远离了古代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只
有通俗的斯多葛主义，由于它的道德学说和宗教学说独立于正统宗教，所以
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中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在另外一些范围里加上宗教
上失去信仰或信仰无差别论的蔓延使怀疑主义表现为有教养的人们的正当情
调。外界生活的魅力，灿烂文化的光辉，更火上加油，使人们对于哲学上的
苦思冥想感到索然寡味。

蒙台涅充分发挥了此种世俗的怀疑主义。他以一个伟大作家的优美而轻
盈的笔调，海阔天空，高瞻远瞩，生动活泼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全貌，
从而赋予法国文学至今仍保存其基本精神的情调。但是此种运动仍然没有脱
离古代常轨。在蒙台涅的《论文集》中无论透露的是什么哲学思想都来源于
皮浪主义。因此，中断已久的传统线索又连接起来了。理论见解和伦理观点
的相对性，感宫的错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鸿沟，主观客观的不断变化，一
切理智活动均依赖于非常不可靠的论据——所有这些古代怀疑主义的论点，
在这里我们都碰到了，只不过不是以系统阐述的形式，而是在具体问题的讨
论中乘兴结合；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感人更深。在宗教改革时期伊拉兹马所
借以坚持激烈的宗派斗争①的正是这种同样的信心十足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与此同时，桑切所按照更加严格的规定复活了皮浪主义，但形式生动活
泼，使人不免希望或有一天人类会获得可靠的知识。在个别章节中和全书结
尾时他问：“Nescis？At ego nescio，Quid？”[“你不知道吗？而我可不
知道。为什么？”]。对此巨大的疑问词“Quid？”[“为什么？”]，他的确
没有提出答案；指导通向真正知识的重责是他仍未偿还的旧账。然而他对于
他所追求的知识的方向却毫不怀疑。蒙台涅也同样指出了：科学应把自己从
书本知识的冗言赘句中解放出来并应直接针对事物本身提问。因此桑切斯需
要一种新知识，并隐隐约约预感到这种新知识；可是他并不完全知道在什么
地方用什么方法去寻找这种新知识。在许多段落里，他似乎就要接触到对自
然进行经验的研究了；但是恰恰在这里他又不 311 能跳出对外部知觉的怀疑
观点；每当他认识到内在经验更高的确实性时，此内在经验由于本身的不明
确性又丧失了自身的价值。

夏隆的步伐显得更稳健，因为他抓住智慧的实践目的不放。他和他的两
个前辈一样，怀疑可靠理论知识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们三人都树立了教
会和信仰的权威：形而上学只可能由天启揭示，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足以认识
它。但是，夏隆接着说，人类认识能力对于道德生活所必需的自我认识是满
有足够能力的。这位怀疑论者没有真正认识事物的信心，首先他的这种谦卑
就属于此种自我认识；这位怀疑论者无论何处都不肯透露出自己的理论判
断，斯《伊拉兹马斯》（伦敦，1923 年）；J.B.皮鲁《伊拉兹马斯及其宗教
思想》（1924 年，巴黎法文版）；L.E.宾鲁《改革家伊拉兹马斯》（1923
年伦敦英文版）；休伊津加《伊拉兹马斯》（哈勒姆，1924 年）；A.雷诺德

                                                
① 关于伊拉兹马斯，参阅库诺·弗兰克（《国际月刊》，1911 年三月号）；P.史密



《伊拉兹马斯及其宗教思想》（1926 年，巴黎法文版）。他的这种精神自由
即根源于此种谦卑。然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正义诚实和履行职责
的道德命令在这种自我认识中得到了认识。

按照当时总的趋势来看，此种把注意力转向实践领域的倾向并不持久。
后期的怀疑论者突出了皮浪传统的理论方向；此种时代的总的情调趋势产生
的大部分效果最后对于教义信念的确实性起着巨大作用。

6.各种各样大量思潮浩浩荡荡流入这个时代，教会教义要控制这些思潮
已不能像从前对付阿拉伯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侵犯那样成功了：新的理论世
界太繁杂，充满的矛盾大多了；再说，教会教义本身吸收外来思想的能力已
经消耗殆尽了。因此，罗马教会竭尽可能运用的全副力量仅限于保卫自身的
精神力量和外部力量，仅限于加强自身的内部传统和安全。在此时耶稣教会
用此变态形式完成了十三世纪托钵僧教派所承担的同样的任务。由于耶稣教
会之功，在特里恩特会议（1563 年）上规定了反对一切改革的基督教教义的
终结形式，并宣布在主要问题上托马斯主义为哲学理论的权威。从此以后，
就不可能再存在原则上的改变问题，所存在的只是如何更恰当地阐述和适时
地增补附注的问题。教会这种方式将自己排除于时代的新潮流之外，而依附
于教会的哲学也因而陷入不可避免的停滞中，直至数世纪之久。在 1600 年左
右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学里经院哲学曾开放过短暂的晚开之花，但在此形势
下也未结出真正的果实来。苏阿雷兹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文风清丽，目光敏
锐，一丝不苟，并具有明朗地阐述自己思想的巨大才能；在驾驭语言技巧上
大大超过了大多数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但是在他的学说的内容上也跳不出
传统的圈子。不言而喻，在科英布拉那稣会作家的伟大文集中这同一局限性
也被人视作理所当然。

与此宗教传统相对立，另一种形式此时出现在新教教会中。在这里也一
样，反对力量需要更古老的传统而否认中世纪的改革和发展。宗教改革运动
渴望刷新原始基督教义以反对天主教教 312 义。它把圣经中的正经的范围缩
得更为狭小，否定了拉丁文《圣经》①，只承认希腊原本作为标准，它又回到
尼西亚信条上去了。十六世纪教义之争——从理论上来考虑——关键问题在
于：基督教义何种传统应为必须遵守的法规（教义）。

然而神学上的矛盾随之带来了哲学上的矛盾，在中世纪曾经重复出现的
许多问题又重现了。宗教需要在奥古斯丁学说中比在经院哲学的概念中找到
更深刻、更充分的满足，找到更直接的表现。对罪孽意识的严肃态度，强烈
地渴望灵魂拯救，对信仰的完全的真心诚意——所有这些原属于奥古斯丁的
特质在路德和加尔文身上重现出来。但是只有在加尔文学说中才表现出了这
位伟大的基督教著作家的持续影响；正因为如此，又一次引起了托马斯主义
与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一点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中表现出有决定
性的影响（参阅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对于在耶稣会教义指导下的天主教
徒来说，托马斯是控制一切的权威；对于宗教改革派的教会和天主教教义本
身内部的自由倾向来说，奥古斯丁又是控制一切的权威。

德国新教教义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路德教义的发展过程中，梅兰克
森的合作（因而也是人文主义的合作），促进了路德天才的发展。虽然人文

                                                
① Vulgata（拉丁文《圣经》）：在第四世纪末期，为 St.Jerome 所译、为夭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拉丁文译本。

——译者



主义者①的理论美学的本质和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本质对于路德信仰深厚的气
质的强大自然力极不吻合，但是当路德要赋予他的著作以科学的形式时，他
不得不从哲学中借用概念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然而，在这里，梅兰克森
哲学的折衷性质渗透进来了；当路德激烈地反对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的时候，他的学识渊博的同人把人文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当作新教哲学介
绍了进来。在此，也一样，更古老的传统与改革后的传统对立。的确，此种
原始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不仅必须从西塞罗、塞涅卡和盖伦的通俗哲学中得到
更正，而且更重要的要通过《圣经》得到更正；此种学说的综合不可能达到
像中世纪逐渐成熟的托马斯主义所达到的有机统一。但是这一次逍遥派体系
只被当作世俗科学对神学的补充。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梅兰克森深知在自己
的教科书中要用多么大的熟练技巧对材料进行取舍、整理、阐述，才能使之
成为在新教大学中延续两世纪之久的、在主要方面统一的理论基础。

7.然而在基督新教中，积极活跃的还有其它一些传统势力。313 路德的
解放业绩的根源和成就完全不是来源于神秘主义——的确不是来源于艾克哈
特长老的天才所表现的那种灵化的世界观的崇高形式，而是来源于极诚笃的
虔诚运动，此运动在“教友派同盟”和“共生教社”②中作为“实践神秘主义”
从莱因河畔传播出来。对于此种神秘主义来说，信念，心灵纯洁，“效法基
督”，成为宗教的唯一内容。同意教义，表面的神圣善行，整个教会生活的
世俗机构，似乎都是不关紧要的事，甚至反而是障碍，累赘：虔诚的感情超
越所有这些表面活动，需求的只是自己个人的宗教生活的自由。这就是宗教
改革的内在源泉。路德本人不仅研究奥古斯丁，而且编辑出版《德意志神学》：
他的言词鼓动了宗教渴念的风暴；在反对罗马的斗争中，此风暴搀杂着民族
独立的渴望。

然而此时当新教国教以一种理论的教义体系的固定形式重新巩固起来、
并且在教派斗争中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战斗得越更激烈的时候，新教国家就
越更坚持此种教义体系形式：在此时，神秘主义的超教派的冲力，与民族意
识一样觉醒起来了。宗教改革思想在神学上的定形表现为自身的毁灭：正如
当初路德向经院哲学的“诡辩法”宣战“样，现在神秘主义运动在人民群众
中悄悄地、深入地、广泛地进行煽动，将其斗争矛头指向他自己的创造物。
在奥西安德和施文克费尔德这类人身上，路德不得不扑灭属于他自身的某些
性质和发展。但是在此运动中，很明显的是，中世纪神秘主义学说在形形色
色的荒诞观念的掩盖下和在暖昧不明的形象中神话般地保存并流传了下来。
出现在像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这类人的学说中或在瓦论丁·韦格尔秘密流传
的宗教小册子中的神秘主义在艾克哈特的唯心主义中找到了根据，艾克哈特
的唯心主义将一切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东西，将一切历史的东西转化为
永恒的东西；它在自然界和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只看见精神和神灵的象征。这
一点，虽然往往以奇特的形式出现，却构成了十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向科
学“条文”作斗争的基础。

8.在十五、十六世纪的理智运动中无论我们往何处看，我们都能看见传
统处处反对传统，而且每一争论都是传统理论之间的斗争。此时，西方各民
族精神已吸取了过去所提供的全部文化材料，它在同古代科学最高成就的直

                                                
① 对于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的关系参阅 Th.齐格勒《伦理学史》（Gesch.derEthik），II.第 414 页起。
② “BrudernVOmgemeinsamenLeben”，此团体以普及基行教为宗旨。——译者



接接触中被推进了热情激荡的激流，并在此激流中力图达到自己完全的独
立。它感觉自己久经锻炼足以完成自己的工作；它思想丰富，热情饱满，寻
求着新的任务。在文学中人们可以感觉到青春活力在跳动，总感觉到某种从
未听见过的东西、从未看见过的东西此刻正在来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向
我们宣告的正是科学和人类状态的完全革新。传统理论之间的斗争导致对过
去的厌恶；对旧知识的学术探讨，以抛弃旧书篓而告终。心灵，朝气蓬勃，
洋溢着青春欢乐，投向现世生活，投向永远年轻的自然界。

314 此种对文艺复兴的情调的典范描述就是歌德《浮士德》中的第一个
独白。



第二十九节  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

通过司各脱主义和名称主义，中世纪的信仰一形而上学已经崩溃，裂成
两半：一切超感的东西送给了教义；经验世界作为哲学对象保留下来了。但
是在思维还没来得及把有·关这种世俗知识的方法和特殊问题弄清楚的时
候，人文主义，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柏拉图世界观，撞进来了。不足为奇，人
们首先要在柏拉图世界观中寻求问题的答案，人们在开始时只朦朦胧胧地看
见这个答案。当这种理论证明超感世界在冥冥中充满预感而使感官世界的特
殊事物以有目的地规定的线条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的时候，这种理论一定会
更受人欢迎，特别当它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超感世界本身，
以及其中与人类宗教生活有关的一切，都可能大胆放心地听任神学去摆布。
只要哲学越更遵循新柏拉图主义的先例将自然当作精神的产物，哲学就越有
可能心安理得地将自身奉献于自然科学，并因此确信：在神性的概念中保持
了科学分为精神和世俗两个分支的最高的统一。过去神学教导说，上帝在《圣
经》中显示自己，现在哲学的任务是以赞叹崇敬的心情在自然界中理解上帝
的启示。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之肇始来自通神论而且彻头彻尾地来自新
柏位图主义。

1.然而独特的事实是，在这次新柏拉图主义的复活中，新柏拉图主义原
来具有的最后的二元论因素被排除了。随着此二元论因素的消逝，原来支持
此二元论的特殊的宗教势力也消逝了，在自然界中认识神的创造力的理论因
素却显露出来并变得纯洁了①。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倾向是
活的整体统一于神②这个想像的概念，这是对宏观世界的赞叹崇敬。普罗提诺
关于宇宙羹的基本思想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个时代这样被人如此心甘情愿
地吸取采用；此宇宙美现在又被认为是神的理念的体现。帕特里齐用几乎纯
粹的新柏拉图主义形式表现了这种观点；而乔尔达诺·布鲁诺以及雅各布·波
墨以更加独创的形式、强烈的诗人气息表现了这种观点。对于布鲁诺来说，
赋予万物以形式、赋予万物以生命的原光的象征仍占优势（参阅第二十节，
7）；与此相反，对于波墨来说，占优势的是有机体的象征；宇宙是一株树，
从树根到 315 花果都渗透着生命之液（Lebenssaft），此树的造形和分枝均
通过其自身的胚胎活动，从里到外，得以进行①。

在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走向完全的一元论和泛神论的倾向。一切事物必
有其因，而此最后之因只能是一个——上帝②。按照布鲁诺的意见，上帝同时
是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按照波墨的意见，上帝既是宇宙的“Urgrund”
[始基]又是宇宙的“Ursache”[原因]（在布鲁诺那里，即 Principium[本原]
和 Causa[原因]）。因此宇宙也不过是“上帝本人物化的本质”③。在这里，
正如过去在新柏拉图主义中一样，上帝的超越性概念与此观点联系在一起。

                                                
①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作这样的表达，即借此，新拍拉图主义的斯多葛因素以压倒一切的优势表现

出来：人文主义的反对力量甚至直接庇护斯多葛主义以反对更带中世纪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
② “gottlichEinheitdesAllebens”，直译为“活的整体的神的统一”。——译者
① 参阅布鲁诺《论原因、原则和太一》（Lag.I，第 231 页至第 232 页）和波墨《曙光》前言，两者之间有

显著的一致：对此可参阅普罗提诺《九章集》，III.8，11。
② 《曙光》，第三章。
③ 《曙光》，第二章。



波墨认为，上帝不能想像为缺乏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而应想像为“认识
一切、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嗅到一切、尝到一切”的上帝。布鲁诺又添上
另一种比拟：对他来说，上帝是一位艺术家，是一位不停工作并将其内性塑
造为丰满的生活的艺术家。

因此，对于布鲁诺来说，谐和也是世界最内在的本性。对于凡是能以热
情的直观领会到此种谐和者（如在《论英雄气概》的对话和诗作中的哲学家
那样）说来，个别事物的缺点和缺陷都消逝在整体美之中了。[在此]，不需
要什么特殊的辩神论。世界是完美的，因为它就是上帝的生活；甚至下至一
切具体事物也如此。只有那种不能将自己拔高到整体观点的人才抱怨终天。
在布鲁诺的作品中，爱好艺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欢乐歌唱着哲学的热情
赞歌。在他的诗境里散发着宇宙神教的乐观主义的迷人气氛。

2.布鲁诺此种玄学幻想的发展所依据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库萨的尼古拉，
其学说由查尔斯·布依勒保存了下来，尽管在他的阐述中多少失去了此学说
的生动的鲜明性。正在此点上，此诺拉人①深知如何恢复其本来面目。他不仅
将对立统一原则提高到艺术的矛盾谐和，提高到存于神的本质中的互相对立
的部分力量的、谐和的总体活动；最主要的，他赋予无限和有限广阔得多的
深远的意义。关于神性和神性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基本上保留了新柏拉图主
义的观点。上帝本身，作为高于一切对立面的统一体，不能用任何有限属性
或规定来理解，因此他的真正本质是不可知的（消极神学）；但同时上帝被
认为是无穷无尽的，被认为是无限的宇宙力量，被认为是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在恒变中，按照规律有目的地形成并“发展”自身
成为被动的自然（naturanaturata）。上帝的本质与世界的合一就是文艺复
兴时期自然哲学的总的理论。此种合一也可在帕拉切尔斯、塞巴斯蒂安·弗
兰克、波墨身上找到；最后也可在全体“柏拉图主义者”身上找到。此种 316
合一也可能采取一种极端自然主义的形式，并可能导致否定一切超越性——
此事实由瓦尼尼②煽动性的、夸张的、论战性的理论所证实。

另一方面，对于被动的自然，对于宇宙（万物的整体），所要求的不是
真正的“无限”而是时空内的“无限制性”。这个概念通过哥白尼学说①获得
无比清晰的形式和更固定的意义。对于那位库萨人以及对于旧毕达哥拉斯学
派（也许正通过他们）来说，地球为球形和地球围绕其轴而旋转的观念早已
为人所熟悉。但是只有地球围绕太阳而旋转的假说得到了胜利的证明才为人
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这个崭新观点提供理论基础，此观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
学的特色。曾经统治过中世纪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就此解体了。人类
以及地球必然不再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和世界事物的中心了。像帕特里齐和
波墨之类的人们根据哥白尼学说（此学说为此受到所有宗派教条主义权威的
严厉谴责）也把自己超越于此种“限制”之上；但是将哥白尼体系既在自然
哲学中又在形而上学中贯彻到底的这种荣誉应属于乔尔达诺·布鲁诺。

他从这个体系发展了这种理论：宇宙形成无数世界的体系，其中每个世

                                                
① 布鲁诺出生于意大利坎佩尼亚之诺拉。——译者
② LucilisVanini（1585 年出生于那不勒斯，1619 年被焚于图卢兹）一位放荡的冒险家，写有《永恒天主之

竞技场》（Amphitheatrum(terna Providenti(）（里昂，1615 年）和《论大自然、女王、女神生死存亡之奥

妙》（De admirandisnatura reginadeaquemortaliumarcanis）（巴黎，1616 年）。
① 尼古拉·哥白尼《论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lestium），1543 年，纽伦堡版。



界均围绕其中心太阳而运转，它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活动，都以混沌状
态逐步变为清楚确定的形式，而又都不可避免毁灭的命运。也许在形成这种
不断产生、不断消亡的众世界的多数性概念中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传统
起过促进作用；但是布鲁诺的独有特点是，他不把种种太阳系的多样性当作
机械的并列，而当作有机的活的整体，并认为神的整体生命的脉搏跳动维持
了世界的产生和消亡的过程。

3.此宇宙神教论（Universalismus）大胆勇猛地飞入时空的无限之中，
完全为它自己提出幻想的要求；与此相对应，在逍遥派斯多葛主义的关于宏
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两相类似的学说中却存在着有效的平衡作用；这种学说在
人的本性中发现宇宙力量的缩影，发现宇宙力量的“精髓”（Quintessenz）。
我们看见这种学说以其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复活起来了；它
完全控制了这个时期的认识论。此外，新柏拉图主义的三分法差不多到处都
起着权威性的作用，提供了形而上学人类学的模式。一个人只有按照瓦伦
丁·韦格尔所述的如下方式才能认识自己：一个人，只有他自己是整体，才
能认识整体。这是艾克哈特神秘主义的彻底的原则。但是这种唯心主义此时
在这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晰的形式。作为 317 内体，人属于物质世界；实际
上，按照帕拉切尔斯以及随他之后的韦格尔和波墨所教导的，人在其内部将
所有物质事物的本质凝聚成最细最紧的形式。正因为这样，人有能力理解物
质世界。然而作为理性生物，人来源于“星座”，因此他有能力认识一切形
式的理性世界。最后，作为神的“火花”，作为生命的通气孔，作为最高生
命原则的部分体现，人也有能力意识到神的本性，而他自己就是神性的影象。

按照这一原则，一切世界知识的根源都在于人的自我认识；此同一原则
的更抽象的应用可在康帕内拉的思想中找到，涉及到的不是新柏拉图主义的
世界层次的划分（虽然此种划分也出现在康帕内拉那里），而是所有现实的
基本范畴。人[在这里也是思想]真正认识的只有他自己，只有从他自己或通
过他自己去认识其他事物。一切知识是知觉（Sentire），但是我们感知到的
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将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状态。然而在这过程中，我们
主要体验到：我们既然存在，我们就能做一点什么、认识一点什么、希望一
点什么；我们还体验到：我们自己受到其他事物相应的机能的限制。从这里
得出结论：力量、知识和意志是整个现实的“基太”；如果上帝无限量地拥
有力量、知识和意志，那么上帝就是全能、全知、全善了。

4.关于所有对上帝、对世界的认识最后被囿于人的自我认识之中的这种
理论只不过是从更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推出的认识论上的判断而已：根据这
个形而上学原则，神性被认为充分地、完全地被包含在每一个有限的体现神
性的具体现象中。乔尔达诺·布鲁诺在这一点上也追随那个库萨人（指库萨
的尼古拉。——译者），认为上帝最小，也是最大，正如个体生命本原与宇
宙生命本原完全一样。据此，每个个体（不仅是人），成为宇宙实体的一面
“镜子”。每个个体，就其本质而言毫无例外，都是神性本身，但每个个体
自行其是，与众不同。这种思想，布鲁诺结合在他的单子概念中。所谓单子，
他理解为原初生命的、不朽不灭的个体，其本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此个体作为不断被形成的物质构成世界力量的部分现象，世界生命即基于这
些现象的相互作用。每个单子是神的存在的具体的现在存在形式
（Daseinsform），是无限本质的有限存在形式。既然除上帝和单子以外什么
也不存在，因此宇宙即使在极微小的隐蔽之处也具有生命，此无限的整体生



命具体化到每一点，具体化到特殊的个性。从这里得出结论：每件事物，在
其生命的过程中，一部分遵循其本身的特性，一部分又遵循更一般的规律，
正如一颗行星或天体在其本身的轴上运动同时又围绕其太阳运动。康帕内拉
将此学说与哥白尼体系联系起来，将此趋向整体的奋力、将此面向整个现实
本原的运动当作宗教，并在此意义上讲述“自然”宗教，即将“天赋本能”
当作宗教（现在人们会说成向心 318 力），他以逻辑的一贯性将此“天赋本
能”赋予万物；而人身上的“天赋本能”被认为是“理性”宗教的特殊形式，
即人力图通过爱和知识与上帝合一的特殊形式①。

关于在每一特殊事物中表现出神的宇宙本原的无限可能性这个原则以同
样形式出现在帕拉切尔斯那里。在这里，正如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一样，据
他教导说，一切本质出现在每一事物中，因此每一事物表现为一个微观世界，
但也有其本身的特殊的生活和活动的原则。帕拉切尔斯称个体的这种特殊精
神为 Archeus[本原]；此理论传给了雅各布·波墨，他称之为Primus[元精]。

在布鲁诺那里，单子概念以极其有趣的方式与原子概念联系起来（对于
他的物理学观点虽无进一步的影响）。此原子概念在早期是由伊壁鸠鲁的传
统通过卢克莱茨传给他的。“最小的事物”在形而上学上叫单子，在数学上
叫点，在物理学上就叫原子——物质世界不可分的球形元素。毕达哥拉斯和
柏拉图的元素理论的传统以及有关的德谟克利特原子理论的传统在新柏拉图
主义中复活了；这些传统在巴索、森纳特以及其他人身上也表现出各自独立
的革新，并导致所谓的“微粒学说”（Korpuskulartheorie）；据此学说，
物质世界包含不可分的原子复合物，即粒子。为了原子本身的运动，并与这
些原子的数学形式联系起来，此学说假定了一种原初的、不可改变的活动规
律，而粒子的活动方式即源于此种活动规律①。

5.在此，数学的影响以旧毕达哥拉斯的形式或以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
变形表现出来。物理现实最后的组成要素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立体几何形式，
而经验的质的规定必然追源于此。元素组合假定数和数序是多样性的原则②。
这样一来，空间形式和数关系又表现为物理世界的基本的、原初的东西。因
此，亚里士多德一斯多葛关于由质所规定的力、关于事物内部形式以及潜在
内质（qualitates occulta）的理论被排挤了。正如亚里士多德一斯多葛理
论曾一度战胜了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原则一样，此刻又轮到
它不得不让位于后者了：在此存在着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准备的最重要
的条件之一。

此事早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已经出现苗头了；不过此时，这些 319 苗头
从根本上经历着茁壮的成长，其根源与它们之所以出现于库萨的尼古拉的思
想中的根源相同：即出于旧文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的著作。然而，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苗头仍然披上数神秘主义和数象征主义的荒诞的形而上
学外衣。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字写成的；万物之和谐即是数体系的和谐。万事

                                                
① 参阅 W.狄尔泰《从古代泛神论的历史关联看泛神论发展史》（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Pantheismus

nach seinem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emit den(lteren Pantheistischen systemen），《哲学史文库》卷十三，

1900 年，参阅上书第 292 页和 298 页。
① 参阅 K.拉斯维茨《从中古到牛顿的原子论史》第一卷（Geschichte des Atomismus Vom Mittelater bis

Newton，I），1890 年汉堡和莱比锡德文版，从第 359 页起。
② 关于此事，特别参阅布鲁诺《论至小的三个方面》（Detriplici minimo）。



万物由上帝按照量与数来安排：一切生命都是数的关系的开展。但是，古代
后期如此，此时也如此，开始时这种思想是作为对概念的任意曲解，作为神
秘的思辨而展现的。从三位一体的结构出发（比如，布依勒便力图如此），
世界由上帝产生这个观点又被认为是“一”转化为数体系的过程。这些幻想
被卡尔丹和比科之流所继承。罗依西林还更进一步加上了犹太人卡巴拉的神
话幻像。

6.因此，原来注定最富有成果的发展原则进入新世界时又蒙上了旧的形
而上学幻影，又需要新生力量剥掉此外衣，使之解放出来起到正当的作用。
然而，与此同时，此原则又和其它的同样发源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完全不
同的企图纠缠起来。属于一般的心灵生活概念、属于幻想的自然精神化者还
有这样一种本能：它以神秘的手段、咒语和魔术干预事物的进程并从而按照
人的意志去引导此进程。在这里；还有一种更高的思想浮现在动乱时代的、
梦幻的渴望之前——这个思想就是凭借认识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去控制
自然。但是这种思想也是在古代迷信的掩蔽下被人接受的。与新柏拉图主义
者的情况一样，如果自然界的生命被理解为精灵的统治，被理解为内在力量
神秘地相互联系的体系，那么用知识和意志来治服这些内在力量就是理所当
然的了。因此，魔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可爱的思想对象，科学又力图将思想
体系带入迷信。

占星术及日月星辰对人生的影响，释梦与占卜，巫术及其召魂遣魔术，
天人感通者的预言——所有这些斯多葛和新柏拉图的预言先知的种种因素在
当时正在枝叶盛茂，繁花盛开。比科和罗依西林把这些因素和数神秘主义联
结起来；内特斯海姆的阿格里帕采取了一切怀疑论的手法攻击理论科学的可
能性，以求在神秘主义的启发中和神秘的魔术中取得援助。卡尔丹以极其严
肃认真的态度进而规定此等活动的规律，康帕内拉在他的世界观里给它们腾
出一大片异常宽阔的空间。

特别是医生们，他们的职业本身需要干预自然变化过程，似乎被允许希
求秘密技术的特殊便利，他们表现出有获得此等魅术之意图。帕拉切尔斯从
这观点出发渴望改造医学。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万物同感，把宇宙当作精神的
有机联系。他发现疾病的根源在于：外来力量损伤了个人的生命本原
（Archeus）；他探索解放和加强生命本原的手段。但是这后一过程必然发生
于相应的物质组 320 合，所以必然导致酿制一切万灵药，药酒以及其它秘方：
这样就推动了炼丹术的发展。虽然炼丹术极其荒诞，但在其不可令人置信的
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却产生了一些对化学知识有用的成果。

在这方面，关于整个生命力本质上的统一性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假定
导致这样的思想：必然还有一种加强每种本原的简单的、最有效的普遍药方，
必然有一种万灵药防治一切疾病并维持所有生命力。与魅术的宏观世界的企
图联系起来就产生这样的希望：掌握此种秘密会提供最高的魅力，提供为人
渴望的财宝。所有这些必须用“点金石”才能取得；点金石要治疗所有疾病，
将一切物质变成金子，召唤一切精灵听候点金石的所有者的支配。这样一来，
认为要在炼丹术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得到满足的目的最后变成非常实际和客观
的了。

7.此种魅术的自然观进入德国神秘主义的不可捉摸的宗教体系中——这
就构成波墨哲学的独有的特征。他也被这样的思想控制着：哲学应该是自然
知识，然而德国宗教改革所依据的宗教需要的深刻的严肃性不允许他满足于



当时流行的宗教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他又力图将两者合而为一。要
想超越新教独断的固定形式、要想借助于基督教形而上学解决新科学所提出
的问题的此种努力与官方的逍遥派哲学一起兴旺起来了。陶雷鲁斯的目的就
是要创造出这样一种超教会宗派的基督教哲学；他带着欲达此目的的真正本
能采用了奥古斯丁意志学说的许多因素，然而还是不足以将时代所感兴趣的
真实内容转化为这种思想，终于造成经验科学与一切形而上学的彻底分离。
神秘主义运动也处于类似状态中，随着新的正统观念越来越枯燥无味、越来
越僵化，人民群众反对新的传统观念也越来越强烈，神秘主义运动也随之向
前发展。但是神秘主义理论在接受帕拉切尔斯学说以前也仍然停滞在模糊的
概念中。介绍帕拉切尔斯学说者开始是韦格尔，后来是波墨完全把它介绍了
过来。

在波墨的学说中新柏拉图主义又呈现出完全的宗教的色彩。在这里，人
也被认为是微观世界，一个人如只追随正确的启迪而不为深奥理论所迷惑，
他就可能从其中认识内体、“天体”和神的世界。然而，自我认识是将善恶
矛盾当作人性基本特征的宗教知识。这同一矛盾充满整个世界：它统治着天
国，正如它统治着人间一样；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唯一根源，此种矛盾也必然
能在上帝那里找到。波墨将此矛盾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扩
大到极大限度，几乎不自觉地和艾克哈特长老联系起来，并在神的原始因的
自我启示的必然性中找到二元性的根据。正如光明只有在昏暗中显示，神之
善良也只有在他激怒时显示出来。就像这样，波墨描述上 321 帝的永恒的自
我创造的过程，描述以自身为对象的“渴望”（Drang）或意志如何从上帝内
部的黑暗的存在深处达到神圣智慧的自我启示，描述如此显示出来的东西如
何呈现于世界之中。当神统①的发展直接转入宇宙起源论的发展中时，在后者
的发展中无处不表现出欲将宗教基本矛盾带入帕拉切尔斯体系的自然哲学范
畴中去的企图。因此设计了宇宙三界七态或七“难”（“Qualen”[痛苦]），
从相吸和相斥的物质力量上升到光明和温暖的物质力量，再进而上升到具有
感觉功能和理性功能的物质力量。与此种对于事物永恒性质的描述联系在一
起的是人间世界的历史，人间世界以撒旦犯罪下凡和每一精神本质感性化②

开始，而以克服对于创造物的得意的迷恋、以人对神的神秘虔诚、最后以精
神本性的复原而告终。所有这些，波墨用先知者的口吻讲演，满怀深刻的信
念，渗透玄虚，浅尝文艺，无与伦比。此乃艾克哈特神秘主义企图统治近代
科学势力之尝试，也是试图将自然科学拔高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还是试
探性的、毫无把握的首次步骤。但是因为此观点发自最深刻的宗教生活，所
以在波墨那里，古代神秘主义的理智主义特点就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
说，在艾克哈特那里，宇宙变化过程，无论是宇宙的产生还是宇宙的消逝，
均被认为是认识过程；那么在波墨那里宇宙变化过程却被认为是意志在善恶
之间的斗争。

8.总之，哲学与教条主义神学的分离，其结果总造成所探索的自然知识
呈现出古代形而上学形式。当追求自然知识的欲望既不能支配自己获得的事
实材料又不能提出有助于阐述此材料的新的概念形式的时候，上述事态演变
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要避免上述演变过程，其先决条件必须是：认识形而上

                                                
① 神统或译神谱（Theogonie）：如神话中所叙述的神的起源和发展——译者
② 此词组英译本译为：“使精神本质为感官所感知的过程”。——译者



学理论的缺陷，撇开形而上学理论而转向经验主义。促使此事有助于近代思
想的诞生和发展者是唯名论和名称论的思潮；有些地方还有反对[ 当时] 教
育科学的修辞学、语法学，还有古代怀疑主义的复活。

卢多维戈·维韦斯的著作必须被认为是这些不同企图的共同出发点。但
是他的著作也证明了：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企图的意义还是消极性质的。取
代形而上学晦涩的语言和武断的概念就需要采取唯名论的方式通过经验对事
物本身进行直接的直观的领悟；但是关于此事应如何科学地进行，在这方面
的意见是贫乏的、不确定的。他谈到实验，但却对其性质未有深刻的洞见。
后来桑切斯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如果三段论法的矫揉造作和精巧细致受到
人们大叫大嚷的攻击，那么，这条思想路线最后只有被“自然逻 322 辑”的
拉马斯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参阅第二十八节，4）。

此外，此经验主义正因为它来源于名称论，在外部自然界面前只能跨出
非常不稳定的一步。它不能不承认奥卡姆二元论的背景。感官知觉被认为不
是事物的摹本，而是主体对应干事物而出现的内部状态。这些疑虑由于古代
怀疑主义而更加剧了，因为古代怀疑主义更增添了感官欺骗论：相对论和知
觉恒变论。因此人文主义的此种经验主义在此时更加依靠内部知觉；内部知
觉普遍被认为比外部知觉可靠得多。维韦斯在坚持经验心理学的地方，是最
成功的；诸如尼佐里斯、蒙台涅和桑切斯等人均与他的观点相同；夏隆赋予
此观点以实践意义。由于他们坚决要求认识事物本身，最后在他们那里，外
部知觉变得比较空洞了。

此种经验主义如何缺乏自信，在原则上如何缺少成果，表现得最突出的
是此经验主义在意大利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特勒肖和康帕内拉。特勒肖
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最有煽动性、影响最大的敌手之一；他即使在他那个时
代（和布鲁诺、培根一起）便以这样的一个人闻名于世：最强烈地要求科学
应该只建立在感官所感知的事实的基础上。他在那不勒斯创立了一个以他的
家乡为名的科森庭学院。事实上他对于培养经验的自然科学思想意识的确做
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如何“juxta propria princi- pia”
[按照本身固有原则]来处理自然，我们就会碰到地道的自然哲学理论：完全
仿照古代伊奥尼亚人的方式根据很少一点观察便仓促地得出最普遍的形而上
学原则。干热和湿冷被陈述为两种相反的基本力量，用此两种力量的相互斗
争既解释宏观世界也解释微观世界。在康帕内拉身上，此同样的内部矛盾差
不多表现得更加显著。他传授着最明确的感觉主义。对于他说来，一切知识
都是一种“感觉”（sentire）；甚至回忆、判断和推论对他说来也不过是那
种感觉的变体而已。但在他那里，感觉主义陷入了心理学唯心主义之中了；
他太偏执于唯名主义而不知道，一切知觉不过是知觉者本人对自己心境状态
的感觉而已。因此，他从内在经验出发，遵循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类比，
根据简单的洞察（参阅上面，3）设计出一种广泛的本体论。然后在此本体论
中，他引进了完全属于经院哲学的存在与非存在（ens und nonens）的矛盾；
此矛盾，仿照新柏拉图主义先例，与完美和非完美之间的矛盾等同；他在两
者之间铺开一幅层层相接、五光十色的世界体系的形而上学图案。

长期习以为常的形而上学思想习惯无处不如此顽固地紧紧缠住新科学的
初放蓓蕾。



第二章  自然科学时期
323

PH.达米龙《十七世纪哲学史丈集》（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 l7me Siècle），1846 年巴黎法文版。
Ch.雷米札《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en Angleterre depuis Bacon jusqúàLocke），两卷集，1875 年巴黎法文版。
W.弗罗斯特《培根与自然哲学》（Bacon und die Naturphilosophie），

1926 年慕尼黑德文版。[w.狄尔泰《十七世纪精神科学的自然体系》（Das
natürliche System der Geistewissenschaften in l7 Jahrh.）《哲学史
文库》卷五、六、七]。关于狄尔泰、卡西勒尔及其他人，参阅上书（上条）
第 292 页。

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对近代哲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是由于它首先自觉
地运用了科学方法因而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其次是它从此立场出发能够在形
式上和内容上决定思想的普遍运动。就这方面而言，从开普勒到伽利略直到
牛顿，自然科学方法的发展本身虽然还不是近代哲学的演变过程，但却是与
此演变过程有持续关联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因此，一般说来要探索近代哲学实际的起源与其在具有新内容的新概念
中去寻找，还不如在方法意识中去寻找，从此方法意识出发，随着时间的推
移，便必然产生处理实践和理论两类问题的实质性的新观点。但是在开始时，
近代思想无不起步于这样的地方——通过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
通过过渡时期被激起的形而上学幻想，产生出关于它自身的任务的长期有效
的概念，井从而产生在某种条件下的新科学的工作方法。

从一开始，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即基于此。近代哲学在
萌芽时即是思辨的，而古代哲学则是朴素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为近
代哲学必须从古代哲学所创造的传统中发展起来。因此较大量的近代哲学体
系，其特点是通过考虑科学方法和认识论去寻求通往实质性问题的道路；特
别是十七世纪哲学可以被描绘的方法的竞赛。

然而，人文主义时期的运动过去主要发生在意大利和德国；而这两个西
方的文明民族的较冷静较沉着的气质到此时变得突出了。意大利被反宗教改
革运动弄得沉默寡言，德国被毁灭性的宗派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相反，英国
和法国在十七世纪却处在理智文明的青春旺盛时期，而在它们中间荷兰变成
了艺术科学百花盛开的花园。

验经主义和数学理论两条路线汇集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发展中，在哲学一
般结论中两者显出彼此独立不相干。经验哲学的纲领由培根制定，但是其方
法论的基本思想并未如他所预期的得到成功的实现。更为全面的是笛卡儿，
他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 324 科学运动，用伽利略研究的丰富内容充实经
院哲学的概念体系，从而重新建立了理性主义。从这里，产生出深远的形而
上学问题，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这些问题引起异乎寻常的生动的哲学思想运
动，——在此运动中新原理与中世纪哲学原理进行各方面的性质对应的结
合。从笛卡儿学派产生偶因论，格林克斯和马勒伯朗士为其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此运动的完全解决只能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创建的两大哲学体系中
找到。

此强大的理论哲学发展也影响到对实践问题的处理；此影响本身主要表



现在法哲学领域里。在此领域里，霍布斯①作为伦理的自然主义引荐人采取了
一种坚定的立场，此种伦理自然主义甚至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在他的对手
如赫伯特·冯·彻布里和坎伯兰等人之中。在这些矛盾中准备了启蒙时期的
哲学问题。

从约翰·开普勒（1571—1630 年）开始，一连串的自然科学家直接影响
哲学问题。开普勒是符腾堡的魏尔城人，他一生与贫穷和忧虑作斗争，死于
雷根斯堡。在他的著作（由弗里希编辑，1858—1871 年，法兰克福版，八卷
集）中最重要的有《宇宙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诸世界
之谐和》（Harmoniae Mundi 译成德文“Die Zusammenklänge der Wel-ten，”
1918 年耶拿版），《新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评述火星运行部分》（As-tronomia
Nova seu Physica Cälestis Tradita Commentariis de MotibusStellae
Martis）。参阅 Chr.西格瓦尔特《小著作》，卷一，第 182 页起；R.奥伊肯
《哲学月刊》，1878 年，从第30 页起。与开普勒有直接关联的是伽利莱·伽
利略（1564 年出生于比萨，1642 年死于阿切特里）。他冷静而理智地支持新
近获得的自然知识并亲自为之奠定理论基础，但他不能保卫他自己不受宗教
法庭的攻击。他不惜以完全屈服的代价以求平安无事、以求取得他一生所追
求的继续搞科研的权利。他的著作出版了十五卷（1842—1856 年，佛罗伦萨
版），附有阿拉戈所作的传记补遗。此书的第 11—14 卷包含《物理一数学》
（Fisico-Mathematica）；其中有《试金者》（ll Saggiatore，1623 年）
和《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über das
ptolemäische und das Kopernikanische System，1632 年，由 E.斯特劳斯
译成德文，1892 年版）。参阅 H.马丁《伽利略——科学法则及物理学方法》
（Galileo，les droits de la Science et la mèthode des sciences
physiques），1668 年，巴黎法文版；C.普兰特《逻辑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
（Galilei und kepler als Logiker），1875 年，慕尼黑德文版；P.纳托尔
卜《哲学家伽利略》（Gal. als Philosoph，《哲学月刊》，1882 年第 193
页起）。

E.戈德贝克《人及其世界观》（Der Mensch und sein Weltbild）1925
年；E.沃尔维尔（卷 I，1910 年；卷 11 192O 年）；L.奥尔希克《伽利莱·伽
利略》（1927 年，哈利版）。

艾萨克·牛顿（1642—1727 年）之被重视主要是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
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 年出
版；1713 年科茨出第二版；1872 年由沃尔弗斯译成德文）和《光学》（Optik，
1704 年出版）。参阅 Fr.洛森贝尔格《牛顿及其物理原理》（I.N.und
seinephysikalischen Prinzipien），1895 年，莱比锡德文版；L.布罗赫《牛
顿哲学》，（La Philos.deN.，1908 年巴黎版）。在他同代人中有化学家罗
伯特·波义耳（1626—1691 年），其著作有《怀疑派化学家》（Chemista scepti
■us），《形与质的根源》（Origo formarum et quatitatum），《本性论》
（De ipsa natura）；还有荷兰人 chr.海根斯（1629—1695 年），其著作有
《论重力起因》，（Decause gravitatis），《论光》（De lumine）。

                                                
① 霍布斯是培根的学生，同样也是笛卡儿的学生，因此他标志着在上述方法和 形而上学的发展路线中的里

程碑。——英译者



参阅 W.休厄尔《归纳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1837 年伦敦英文版，1839 年由利特洛译成德文，莱比锡出版）；E.F.阿佩尔
特《人类历史新纪元》（Die Epoche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845 年耶拿德文版；E.杜林《力学原理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Princi-pien der Mechanik），1872 年莱比锡德文版；A.兰格《唯物主义史》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908 年莱比锡德文第八版；E.马赫《力
学在发展中》（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1921 年德文第八
版；K.拉斯韦茨《原子论史》（Geschichte der Atomistik），两卷集，1890
年，汉堡、莱比锡德文版；H.赫茨《力学原理》（Die Prinzipien der
Mechanik），1894 年莱比锡德文版，1910 年第二版，绪论第 1—47 页。

弗兰西斯·培根，维鲁拉姆男爵，圣阿尔班斯伯爵，出生于 1561 年，在
剑桥大学学习。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在位时期，他鹏程万里，官运亨通；
但后来他遭到政治上的挫折，被宣判犯有贪污罪，从掌玺大臣的宝座掉了下
来。他死于 1626 年。他个人性格的弱点根源于在政治上追求名利，但与他知
识丰富的一生相比，就不足为道了。他认为，人的能力，特别是控制自然的
325 能力仅在于科学知识。他用当时流行的夸张的手法宣称：科学的任务是
利用科学的一切力量治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为发展理想的社会生活服
务。他的著作最后的版本是由斯佩丁和希思编辑的（伦敦，1857 年起）。除
《论文集》（《忠实的宣道》）以外，主要著作有：《增进科学论》（1623
年出版；原书名《培根关于神和人的科学的完善和发展的两本书》，1605 年
出版）；《新工具》（1620 年出版；原书名《思维和力量》，1612 年出版）
①。参阅 Ch.德雷米札《培根的生平、时代、哲学及其影响》（Bacon，Savie，
son temps，saphilosophie et son influence jusqu’à nos jours），1854
年巴黎法文版；H.霍伊斯勒《培根及其历史地位》（Fr. Bacon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Stell- ung），1889 年布雷斯劳德文版；E.沃尔夫《培根
及其思想根源》（B.undseine Quellen），1910 年出第一卷，1913 年出第二
卷；R.W.丘奇（伦敦，1925 年），以及由 E.V.阿斯特所作库诺·费希尔专论
《培根》的《补遗》（1923 年）。

勒奈·笛卡儿（Cartesius）1596 年出生于都兰省，在拉夫赖士的耶稣
会学校受教育。他最早决定去当兵，参加了 1618—1621 年的各种战役；后来
开始在巴黎、以后在荷兰许多地方过着隐居生活，潜心搞科学研究，异常勤
奋，极其谨严。他的学说在荷兰一些大学里引起多次论战，这使他不愿久住
此地。1649 年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丽斯婷娜的邀请到了斯德哥尔摩，第二年
他就死在那里。他的杰出的全集十二卷从 1897 年到 1911 年在巴黎科学院的
指导下在巴黎出版了，其中有部分是过去从未刊行的有价值的稿件，第十二
卷载有 Ch.亚当所著《笛卡儿传记》，但尚缺《索引》和《补遗》。从前在
阿姆斯特丹出版过拉丁文全集（1650 年以及其它若干年），由 V.库辛译成法
文（十一卷，1824 年起，巴黎），重要的著作由 K.费希尔译成德文（1863
年，曼海姆）。他的性格的基本特点是摈弃一切生活享受，热情地追求知识，
追求自我教育，反对自我欺骗，羞于抛头露面、沽名钓誉，生活理智，沉静

                                                
① 众所周知，最近发现培根勋爵在他闲暇时候也写了莎士比亚的著作，此事引起巨大轰动。把两个文学巨

匠融合在一起，倒很有诱惑力，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是把人弄错了。因为最大可能的是，莎士比亚曾经偶

尔撰写过培根的哲学。[ 似乎德国人把这件奇闻比莎士比亚的同胞看得更为严肃。——英译者]



优雅，对人诚恳真挚。其主要著作有：《世界或论光》（Le Monde ou Traitéde
la Lumière），第一次出版在他死后的 1664 年，1677 年原稿印刷：《论文
集》（Essais），1637 年，其中有《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èthode）
和《屈光学》（Dioptrik）；《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 年，附载不同学者的反驳和笛卡儿的回复，由 A.布亨
劳译成德文，1915 年载于《哲学丛书》；《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 年；《论心灵的各种情感》，1650 年。参阅布伊叶《笛
卡儿学派哲学史》（Hisioirc de la Philosophie Cartésienne），1854 年
巴黎法文版；X.施米德—施瓦尔森伯尔格《笛卡儿及其对哲学的改造》（R.D.
und seine Reform der Philosophie），1854 年内尔特林根德文版；《哲学
杂志》中 G.格洛高的文章，1878 年，从第209 页起；L.里阿尔德《笛卡儿》，
1903 年第二版；K.容曼《笛卡儿》，1908 年；A.卡斯迪耳（1909 年）；O.
哈梅林《笛卡儿哲学体系》（Le systeme de D.），1911 年巴黎法文版；H.
海姆泽特《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认识方法》（Die Methode der Erkenntnisbei
D.u.Leibniz），1912 年德文版；E.吉尔森《经院——笛卡儿学派书目》（Index
scolastico－Cartesien），1913 年巴黎法文版；J.薛瓦利埃《笛卡儿》，
1921 年巴黎版；C.V.布罗克多尔夫《笛卡儿》，l923 年：H.古蒂埃尔《笛卡
儿的宗教思想》（La Penséereligieuse deD.），l924 年巴黎法文版；以及
由 H.法尔肯海姆所作库诺·费希尔的专论《笛卡儿》的《补遗》（l923 年）；
A.霍夫曼《笛卡儿》，1923 年第二版。

居于近代哲学两个领袖人物之间的是托马斯·霍布斯。他生于 1588 年，
在牛津大学受教育。他早年被科学研究所吸引，到了法国，尔后又多次去到
那里。他与培根、伽桑狄、康帕内拉和梅桑学派人物之间有私人交情，1679
年去世。他的英文、拉丁文全集由莫尔斯沃思编辑，1839 年起伦敦出版。他
的第一部著作《自然法和政治法要义》（Elements of Law，Natural and
Poli-tical），写于 1640 年，1650 年由他的朋友分成两部分出版，即《论
人性》（HumanNature）和《论政体》（De Corpore Politico）：第一次全
书出版是在 1889 年，由特尼厄斯翻译，载于 1926 年出版的《古典政治学家
文集》卷十三，附有特尼厄斯所著《引言》。他在早先出版了《哲学原理：
论公民》，1642 年和 1647 年：后来出版了《利维坦，或教会和公民国家的
内容、形式和权力》（Le- viathan，or the 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 siastical and Civil），1651 年。《巨兽或长期国
会》（Behemoth or the LongParliament）①，1889 年由特尼厄斯在伦敦出
版。l927 年由 J.利普斯译成德文作为《伟大英国革命政治党派中托马斯·霍
布斯的地位》一书的附录。1668 年出版《哲学原理》（ Elementa
Philosophiae）：第一部《论物体》（1655 年第一次英文版），第二部《论
人》（1658 年第一次英文版）。1915 年至次年由弗里歇森一克勒译成德文收
入《哲学文库》。参阅 G.C.罗伯逊《霍布斯》，1886 年伦敦版；1879 年起
《哲学季刊》所载 F.特尼厄斯的文章及其著作《霍布斯的生平和学说》，1925
年第三版；M.弗里歇森一克勒在《纪念 A.里尔 326 文集》中的文章，1914
年：赫尼希斯瓦尔德《霍布斯与政治哲学》（H.undStaatsphilosophie），
1924 年；E.迈内克《国家至高无上论》（Die ldee derStaatsraison），1924

                                                
① 英史：长期国会自 1640 年 11 月 3 日至 1660 年 3 月。——译者



年。
在笛卡儿学派（参阅布伊叶，出处同上）中，必须强调的是王港的詹森

派（参阅布雷蒙《法国宗教意识史》第四卷《王港学派》，1925 年巴黎法文
版），此派中安东·阿尔诺特（1612—1694 年，参阅 K.波普《数学科学史附
录》第 14 册，1902 年）和皮埃尔·尼科尔（1625—1695 年）合著《逻辑或
思维艺术》（Logique ou l’art de penser），1662 年；还有神秘主义者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 年，《关于宗教的思考》Penseès sur la
Religion，参阅 J.G.德里多尔夫《专题论著》，1870 年和 1875 年莱比锡德
文版；G.德罗茨，1886 年巴黎；V.吉罗，1900 年巴黎；博尔恩豪森，1907
年；施特罗斯克，1907—1908 年：P.M.拉霍盖，1923 年巴黎）和皮埃尔·普
瓦雷（1646—1719 年；《知识三重论：稳妥可靠，华而不实和虚假荒谬》）。

另一种特殊的结合，结合了怀疑派、唯理主义和宗教诸种因素，结合在
才华横溢的、具有世界精神的教士皮埃尔·伽桑狄身上（一个普罗旺斯人，
1592—1655 年，迪尼大教堂神甫，但与梅桑学派交往甚密），他是一位伊壁
鸠鲁主义的复兴者（参阅前面德文版第 298 页）；《奇谈怪论地反对亚里士
多德派的研究》（Exercitationes Paradoxicae adversus Aristoteleos），
卷一 1624 年出版，卷二于作者死后 1659 年出版。伽桑狄对笛卡儿的敌对情
绪因后者对第二次答辩的反驳而加深了。伽桑狄的弟子塞修尔·索比埃尔
1649 年出版了标题为《反对笛卡儿学派的专论》（Disquisitiones
anticartesianae）一 书。在伽桑狄的全集中还要强调的是《哲学体系》
（Syntagma Philosophi-cnm）一书。参阅他的弟子贝尼埃·阿贝雷吉《伽桑
狄哲学》（de la Philos.de G.）八卷集，1678 年里昂法文版；新近有马丁
（1853 年，巴黎），亨利·贝尼埃（1898 年，巴黎），H.施奈德（1904 年），
P.彭德齐希（1908 年至次年，波恩）。

偶因论在路易·德·拉·福热（《人类精神历程》Traitéde L’
EspiritHumain，1666 年），克劳伯尔格（1622—1665 年；《人的内体灵魂
结合论》De Conjunctione Corporis et Animce in Homine），科尔德莫依
（《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区别》Le Discernment du Corps et de I’Ame，1666
年）等人身上得到逐渐的发展；但是不依靠这些思想家而得到完全发展的是
阿尔诺德·格林克斯（1625—1669 年；卢汶和莱顿的大学教师），他的主要
著作是《伦理学》，1663 年，J.P.N.兰德新近编辑了他的著作（三卷集，海
牙，1891—1893 年）。参阅E.弗莱德尔《偶因论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主要
代表人物格林克斯》（A.G. als Hauptvertreter der occ. Metaphysik
undElhik），蒂宾根 1882 年德文版；V.v.d.赫根《格林克斯——对其生平、
哲学、著作的研究》（G.，Etude sur sa Vie，sa Philosophie tses Ouvrages），
1886 年列日法文版：J.P.N.兰德《阿尔诺德·格林克斯及其哲学》（Arn.
Geulincxund Seine Philosophie），1895 年海牙德文版。

笛卡儿的一位朋友红衣主教贝律尔创建了讲坛会（Oratorium），吉比叶
夫（《论神和人的自由》De Libertate Deiet Creaturae，1630 年巴黎）也
参加了这个团体；从这个团体出现了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 年）。
他的主要著作有：《真理的探求》（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1675
年问世，德译本在 1920 年慕尼黑出版；《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谈话》
（Entretiens sur la Metaphysique et sur la Religion），1688 年出版。
J.西蒙编辑《全集》，1871 年巴黎版。对于他的评论见 F.皮隆载于《哲学年



鉴》卷三、卷四的文章，V.德尔波《马勒伯朗士哲学》，（1924 年巴黎）；
H.古伊埃尔《马勒伯朗士哲学》（l926 年巴黎）；G.斯蒂埃勒（1925 年）；
同一作者《马勒伯朗士文献目录》1926 年，柏林）；P.门尼肯（1927 年）。

巴鲁赫（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 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
太教区，后来因为他的观点被开除离开了这犹太教会。他在荷兰好几个地方
过着高尚、简朴、孤寂的生活；1677 年死于海牙。他以他的独立生活而自豪，
他满足于简陋的生活需要，他靠磨镜片维持生活。他不为世人的敌视和反对
而烦恼，不为那自称为朋友的少数人对他不忠而苦痛。他过着理智的、脑力
劳动的生活，恬静淡漠，不染名利。他鄙弃人间瞬息欢乐，他求慰于知识的
清澈明净，冷静地理解人类的活动，庄严地考虑伸性的神秘。他在 1663 年发
表了一部附有具备独立见解的形而上学附录以阐述笛卡儿哲学的著作①；1670
年匿名发表了《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在他
死后，1677 年出版的《遗著》（Opera Posthuma）中有他的主要著作《伦理
学，用几何方法加以证明》（Ethica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政
治论文》（Tractatus Politicus），还有残篇《理智改进论》（De Intellectus
Emen- datione）等书。此外，还要考虑的是他的通信集以及在十九世纪中叶
才发现的他青年时代的著作《略论神、人和人的幸福》（Tractatus[brevis]
de Deoet Homine ejusque Felicitate）。关于后者参阅 Chr.西格瓦尔特（蒂
宾根，1870 年）。V.福罗亭和兰德编辑的版本（两卷集，1882—1883 年，阿
姆斯特丹；1895 年新版三卷集），后经 C.格布哈特受海德尔堡学院委托修订，
出版了《文集》（四卷集，1925 年）。O.本施、C.格布哈特等人杰出的德译
本收入《哲学文库》。此外，C.格布哈特以名为《论永恒不变的事物》一书
收入《伦 327 理学》及其它著作的德译本。格布哈特新近改编了 J.弗罗伊登
塔尔的著名作品（1899 年和 1904 年），取名为弗罗伊登塔尔和格布哈德合
著《斯宾诺莎的生平和学说》（Freudenthal-Gebhart：Spinoza，Leben und
Lehre），1927 年德文版。C.格布哈特及其他人的优秀德文译本收入《哲学
文库》中。参阅 T.卡梅雷《斯宾诺莎学说》（DieLehre Sp.s），1877 年，
斯图加特德文版；F.凯尔德《斯宾诺莎》，1886 年伦敦版；K.O.曼斯玛《斯
宾诺莎及其亲友》（Spinoza en*�zyn Kring），1896 年海牙荷兰文版，1909
年柏林德文版；P.L.库舒《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902 年巴黎法文版；
E.布鲁施文克《斯宾诺莎》，1906 年巴黎第二版；A.温泽尔《斯宾诺莎世界
观》（Die Weltanschauung Spinozás）卷一，1907 年；都林和波尔科斯基
合著《年青的斯宾诺莎》（Der junge Despino-za），1910 年冬明斯特德文
版；C.斯杜谟夫《斯宾诺莎研究》（Spinozastudien），1919 年柏林大学出
版；C.N.斯达克《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921 年哥本哈根；B.克勒曼《斯
宾诺莎伦理学》（Die Ethik Sp.s），1922 年德文版；J.A.冈恩《巴鲁赫·斯
宾诺莎》，1924 年墨尔本版。《斯宾诺莎丛书》（1922—1923 年海德尔堡德
文版）中，在《斯宾诺莎哲学简史》之后附有重要的原稿版本；卷二，C.格
布哈特著《尤里埃尔·达·哥斯塔的著作》；卷三，C. 格布哈特编《莱昂·埃
布利奥》（对后者的论述见普夫拉姆《莱昂·埃布利奥的爱的观念》，1926
年）。

要提一提的是在德国与西方两个文明民族的思想运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① 即标题为《笛卡儿哲学原理》（Renati des CartesPrincipiorum Philosophiae）的哲学著作。——译者



哲学家：乔基姆·荣格（1587—1657 年；《汉堡逻辑》，1683 年；参阅G.E.
古劳尔《荣格及其时代》，1859 年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耶拿数学家，
莱布尼茨和普芬多夫的老师埃哈德·韦格尔：泽尔恩豪斯的瓦尔特（泽尔恩
豪森，1651—1708 年；《心灵之药或一般原则探索之法》，1687 年阿姆斯特
丹版；关于对他的评述，见 J.维尔威延的著作，1905 年波恩版）；还有塞缪
尔·普芬多夫（1632—1694 年；笔名塞维尔鲁斯·阿·蒙扎邦诺；《论日耳
曼政府现状》，H.布雷斯劳译成德文，1870 年柏林版；《论自然法和国家法》，
1672 年伦敦版。参阅海恩里希·冯特赖奇克《历史政治文集》卷四）。

莱布尼茨（1646—1716 年；参阅后面德文版第 373 页）属于这个时期，
这不仅是从时间上说，而且更多的是从他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和根源来说，至
于他的其它的多得惊人的兴趣则应进而列入启蒙时代；关于这点，参阅第五
篇。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地只考虑他有关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著作：《论
个体原则》（De principio Individui），1663 年；《论组合术》（De
ArteCombinatoria），1666 年；《极大极小新法》（Nova Methodus pro Maximiset
Minimis），1684 年；《论普遍科学或计算哲学》（De Scientia UniversaliSeu
Calculo Philosophico），1684 年（参阅 A.特伦登勒堡《哲学历史文集》，
卷三，第 1页起）；《论形而上学的修正》（De Primæ Philosophiae Emen-
datione），1694 年；《自然新系统》（Système Nouveau de la Nature），
1695 年，附有关的三篇《说明》（Eclaircissements）；《单子论》
（Monadologie），1714 年；《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Principes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a-ce），1714 年；还有他的大部分交游广泛的通信集。
在他的哲学著作的版本中，J.E.埃德曼杰出的版本现已被 C.J.格哈特的版本
（七卷集，柏林，1875—1891 年）压过了。——普鲁士科学院的全集中迄今
（1923 年起）出版了两卷通信集。A.布肯劳和 E.卡西雷尔编订的哲学著作的
德文版本收入《哲学文库》。一部关于菜布尼茨著作评论性的目录册见字伯
威格 III12，第 304 页起。——关于莱布尼茨整个体系的评述见 L.费尔巴哈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Darsellung，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schenPhilosophie），1837 年安斯巴赫德文版。A.努里索
《莱布尼茨哲学》（LaPhiloso de L.），1860 年巴黎法文版。E.迪尔曼《对
莱布尼茨单子论新的阐述》（Eine neue Darsellung der L.’schen
Monadenlehre），1891 年莱比锡德文版。E.温德《对莱布尼茨 1695 年以前
的单子论的分析》（Die Entwicklung der L.’schen Monadenlehre bis l695），
1886 年柏林德文版。W.沃克迈斯特《莱布尼茨的实体概念》（Der L.’schen
Substanzbegriff），1899 年哈雷德文版。B.罗素《对菜布尼茨的批判阐述》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Leibniz），l900 年剑桥英文版。L.库图拉《莱
布尼茨的逻辑学》（La Logique de Leibniz），1901 年巴黎法文版。E.卡
西雷尔《莱布尼茨科学基础体系》（L.s System in seinen wissenschafthichen
Grundlagen），1902 年马尔堡德文版。H.霍夫曼《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
（DieL.eReli- gonsphilosophie），1903 年德文版。A.戈尔兰德《莱布尼
茨的上帝的概念》（DerGottesbegriff beiL.），1907 年德文版。J.巴鲁兹
《莱布尼茨》，1909 年巴黎版。W.卡比兹《青年莱布尼茨的哲学》（Die Philos，
desjungen L.），1909 年海德尔堡德文版。W.冯特《莱布尼茨》，1917 年。
——B.埃德曼（《柏林科学院学报》，1917—1918 年）。H.海姆泽特《笛卡
儿和莱布尼茨的认识方法》（Die Methode der Erkenntnis bei Descartes



u.L.，1912— 1913 年）和《莱布尼茨的世界观》（L.s Wcltanschauung，
见 19J7 年《康德研究》）。C.皮亚特（巴黎，1915 年）。H.施马莱巴哈《莱
布尼茨》，1921 年。D.马恩克《菜布尼茨对于普遍性的数学和个别性的形而
上 学 的 综 合 》 （ L.sSynthese Von Universalmathematik und
Individualmetaphysik）卷一，1925 年德文版。——又可参阅由 W.卡比兹所
作库诺·费希尔的专论《莱布尼茨》的《补遗》（1920 年）。

关于各理论之间的体系关系和历史关系见：C.W.西格瓦尔特《论斯宾诺
莎主义与笛卡儿哲学的内在联系》（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s Spi-
nozismus mit der cartes. Philos，1816 年蒂宾根德文版）和《莱布尼茨
先定谐和论与过去哲学论断的内在联系》（Die Leibnizsche Lehre von
derprästabilierten Harmonie in ihren Zusammenhang mit früheren
Philosophemen，1822 年蒂宾根德文版）；C.沙尔施密特《笛卡儿与斯宾诺
莎》，1850 年波恩德文版；A.富歇·得卡雷尔《莱布尼茨，笛卡儿和斯宾诺
莎》，1863 年，巴黎法文版；E.普弗莱德雷《莱布尼茨与格林克斯》，1884
年蒂宾根德文版；E.策勒《柏林科学院学报》，1887 年，第 673 页起；F.特
尼厄斯《莱布尼茨与霍布斯》，载于《哲学月刊》1887 年第 357 页起；L.施
泰因《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1890 年柏林德文版。

法哲学的奠基人（参阅 C.V.卡尔登波恩《胡果·格老秀斯的先驱者》，
1848 年；R.V.莫尔《政治学史和文献》，1855—1858 年，埃尔兰根德文版）
328 有：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27 年：《君主论》，《罗马史论》①；
参阅维拉里《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三卷集，1877 年；R.费斯特《尼科罗·马
基雅维里》，1899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托马斯·莫尔（1480—1535 年；《乌
托邦》，1516 年）；由 G.里特尔译成德文，附有 H.翁肯所作《导言》（《政
治古典作家》，卷一，1922 年）。参阅翁肯《莫尔的乌托邦》（《海德尔堡
学院学报》，1922 年）以及 H.迪茨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论文集》（1920
年再版）；让·博丹（1530—1597 年；《共和国六书》，1577 年；还有一篇
古劳尔的《宗教性质七人对话录》②的摘录，1841 年，柏林）；艾伯里卡斯·金
蒂里斯（1551—1611 年；《论战争法》，1588 年）；约翰尼斯·阿尔萨斯（1557
—1638 年；《政治学》，1610 年格罗宁根版；参阅 O.吉尔金《约翰尼斯·尼
斯·阿尔萨斯以及对天赋人权国家学说的阐述》，1913 年第三版）；胡果·德·格
老特（1583—1645 年；《论战争法与和平法》，1645 年；参阅卢登《胡果·格
老特》，柏林，1806 年）；还有W.S.M.奈特《胡果·格老秀斯的生平和著作》
（格老秀斯会社出版物），1925 年伦敦英文版。

在新教徒中研究法哲学的除梅兰克森外，可以提一下的有 J.奥尔登多夫
（《基础原理之始创》，1539 年），Nic.亨明（《自然法》，1562 年），本·温
克勒（《法律原理》，1615 年）；在天主教徒中除苏阿雷兹外还有罗布·贝
位尔明（1542—1621 年；《论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利》）和玛丽安娜（1537—

                                                
① 原文：DiscorsisullaPrima decade Tito Livio，或直译为《论述李维前十年》，系对罗马历史家李维的历史

著作的译述。——译者
② 此书书名的原文为 Colloquium Heptaplomeres，博丹写于 1588 年，直到十九世纪才问世。此书记录七人

关于真正宗教性质的对话：一位自然宗教者，一位异教徒辩护士，一位犹太人，一位土耳其人，一位天主

教徒，一位路德教徒，还有一位兹温格利信徒。此书也可认为是对宗教进行比较论述的最早著作之一。—

—译者



1624 年；《论王与王法》）。
十七世纪自然宗教和自然道德在英国的主要代表是赫伯特·冯·彻布里

（1581—1648 年；《真理论》，l624 年；《论异教徒的宗教及其错误根源》，
1663 年。关于对他的评述见：

Ch.德·雷米札，1873 年巴黎法文版；格特拉《赫伯特·彻布里爵士》，
1897 年慕尼黑德文版）和理查德·坎伯兰（《论自然规律的哲学探讨》，伦
敦，1672 年）。与此同时在英国的柏拉图主义者中，或说得更确切些，在英
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中，有著名的拉尔夫·卡德沃思（1617—1688 年；《宇
宙的理智体系》，1678 年伦敦英文版，1733 年耶拿拉丁文版）和亨利·莫尔
（1614—1687 年；《形而上学手册》。他与笛卡儿的通信集载入笛卡儿的著
作中——库辛编辑，卷十；学院出版，卷五）。F.J.马克农编辑《哲学文集》
（1925 年纽约英文版）。还必须提一下西奥菲勒斯·盖尔和他的儿子托马
斯·盖尔。参阅J.塔洛克《十七世纪英国理性神学和基督教哲学》（Rational
The ology 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England in the17. Century），
1872 年伦敦英文版；G.V.赫特林《洛克与剑桥学派》（Lockeund die Schule
von Cambridge），1892 年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德文版。



第三十节  方法问题

近代哲学开始时诸流派都共同激烈地反对“经院哲学”，但同时又有一
种共同的幼稚无知，不知道它们还是各自继承经院哲学的某种传统。此种反
抗的基本特性随之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只要在不仅仅需要感情的地方或者不
仅仅有与旧学说对立的、富于幻想的观点的地方，对新方法的思考总引起普
遍的重视。“三段论”

只能在证明或反驳中陈述已经知道的东西，或只能将此已知的东西应用
于特殊事物；出于对“三段论”的这种无实效性的认识，便产生一种渴望：
探索科学研究的方法（ars inveniendi[探索技艺]），探索发现新事物的可
靠之路。

1.如果利用辩术一事无成，那么，最捷近的道路，就是用相反的方法来
处理这个问题，即从特殊开始，从事实开始。维韦斯和桑切斯过去曾推荐过
这种方法，并由特勒肖和康帕内拉实践过。但是他们既不能充分信赖经验，
尔后又不知道根据事实如何正确地开始工作。在两条路线中，治根相信他能
指出科学的新途径，他以此精神建立了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相对立的自己的
“新工具”。

他承认众所周知的怀疑论论点，认为：日常知觉的确不能给正 329 确的
自然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为了成为可能为科学所利用的经验，日常知觉必
须首先洁化，清除掉所有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偶然产生的、错误的附加物。那
些对纯经验的篡改和歪曲，培根称之为幻象（Idole），他陈述有关这些谬误
幻象的理论时，常与古代辩证法中有关的谬误结论的理论相类比①。首先是“种
族幻象”（idola tri- bus），即与一般人性相联的错觉，据此我们在事物
中总猜测有秩序有目的，使自己成为衡量外在世界的尺度，盲目地保留印象
所引起的思想模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其次是“洞穴幻象”（idola spe-
cus），由于这些洞穴幻象，每个个人便被他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禁锢于他的“洞
穴”之中②；再其次是“市场幻象”（idola fori），这类错误来自人们的互
相交往，特别是通过语言交际，由于我们执著于用词代替概念；最后是“剧
场幻象”（idola theatri），这些是我们轻信了历史上的理论而又不经判断、
人云亦云的虚妄的幻象。在这一点上，培根抓住时机猛烈攻击经院哲学的玩
词弄句（wortweisheit），攻击权威的统治，攻击以往哲学的神人同性说，
而要求亲自检验事物本身，要求不带偏见地接受现实。然而他并没有越过此
要求（前进一步］；因为他的关于纯经验（mera experientia）如何才能获
取、如何才可与包围幻象的外壳分离的论述是极其贫乏的；当培根教导说，
一个人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偶然的知觉而必须有条有理地着手于观察并以自己
设计和进行的实验作补充时，这也不过对此任务的一般表述，仍然缺乏在理
论上对实验本质的理解。

关于归纳法，情况完全相似。培根宣称归纳法是处理事实唯一的最正确
的方法。借助于归纳法人们就有可能得到一般认识（公理），从而最后达到

                                                
① 《新工具》I.第 39 页起。
② 培根词藻华丽、想像丰富的语言以此术语（参阅《论科学的增进》，V.第 4 章）使人们想起柏拉图著名

的洞穴喻语（《理想国》，514）；更凑巧的是，在柏拉图的文章里，洞穴所涉及的正是关于感官知识的一

般局限性。



据此解释其他现象的目的。人们的头脑在体质上的缺陷之一就是急于得出一
般的概念，因此在此活动过程中，应尽可能限制人们的头脑；要让它行进得
非常缓慢，沿着阶梯从比较一般逐渐升到最一般，它不应长翅膀，而应挂着
铅锤。他的这些规定虽然十分健康，十分有价值，但是使我们更加吃惊的是，
我们发现在培根那里，在比较详细地执行这些规定的地方用的完全是经院哲
学的观点和概念①。

一切对自然的认识都以了解事物的原因为目的。然而按照亚 330 里士多
德旧的格式，原因有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诸因中唯一要考虑
的是“形式因”，因为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根源于“形式”，根源于事物的“本
性”。因此，当培根的归纳法探索现象的“形式”（如探索热的形式）时，
形式在此是完全按照司各脱主义的含义作为现象的永恒本质而被理解的；而
培根本人也完全意识得到，这些“形式”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理念”①而已。
在知觉中出现的事物的形式是由更简单的“形式”及其“差异”所组成，重
要的是查明后者。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把有关现象出现的情况尽可能多地
收集起来，列成“存在表”（tabula prasefltiæ）；用同样方法，把不出
现此种现象的情况收集起来，列成“缺乏表”（tabula absentia）；第三步，
除此两表外，另列“等级表”（tabula graduum），在此表内此种现象出现
的变化强度与附随现象出现的变化强度两相比较。因此，用逐步排除法
（exclusio），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例如，热的形式应该存在于发现有热的
每个地方，不存在于没有热的地方；热更多的地方，热的形式所呈现的程度
更大；热更少的地方，热的形式所呈现的程度就更小②。因此，培根所陈述的
归纳法决不是简单的列举法，而是一种复杂的抽象过程，此过程基于经院哲
学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假设③（参阅第二十七节，3）：对新事物的预言仍然
完全扎根于旧的思想习惯。

2.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培根并不是一个要想在方法上和实质上促进对自
然之研究那样的人；但这无损于他在哲学上的重要性④，此重要性在于他要求
对一原则的普遍应用，对此原则说来，他还不能为其最直接的对象（物质世
界）提出有用的或有成效的形式。他已经懂得，新科学应该脱离永无休止的
概念争论转到事物本身上来，并且懂得新科学建立在直接的知觉上，新科学
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谨慎地、逐渐地过渡到更抽象的事物①；他同样清楚地懂
得，关于归纳法，关键问题只不过是发现现实的简单因素，根据这 331 些简

                                                
① 参阅《新工具》第二卷详尽的阐述。
① 参阅《增进科学论》III.4。
② 在此，以实例证明：热的形式是运动，而且是一种正处于膨胀中的运动，并因受阻碍而分布于体内更小

部位。参阅[上书]II，20。
③ 参阅西格瓦尔特《逻辑学》（Logik），II.§93.3。
④ 参阅西格瓦尔特 1863 年《普鲁士年鉴》，第 93 页起。
① 培根学说的教育学结论主要是由阿莫斯·科门尼斯（l592—1671 年）总结出 来的；这些结论与人文主义

相对立；一般说来，在这方面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运动是矛 盾的。科门尼斯的《大教育学》陈述教育过程，

从具体的知觉的事物分级上升，直到更 抽象的事物；他的《万花筒》，其目的在于给学校提供有关事物教

学的感性基础；最后他 的《打开语言奥秘》，其目的在于对外语学习作这样的处理：教外语只把它当作获

取事 物知识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参阅克瓦卡拉《德国教育纪事》，XXV（l903 年）和 XXXII 1904 年），

以及汇编中《伟大教育学家》（1914 年）。拉蒂西（1571—1635 年）的教育观点 也是相同的



单因素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有规律的关联，我们所感知的整个领域就
得到了解。他认为，归纳法会找到自然必须得到“解释”的“形式”。但是，
在他的宇宙论中，他并未超越坚持传统的原子论，他甚至于固步自封地反对
哥白尼学说的伟大成就；他要求他的经验原则应同样应用于人的知识。不仅
仅在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生活过程中的肉体生活而且还有观念活动和意志活
动，特别还有社会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检验
它们的运动力量（“形式”）并毫无偏见地解释它们。在培根的著作百科全
书式的《增进科学论》的评论中所宣称的人类学的和社会的自然主义包含着
多门知识的纲领性的范例②，并处处都从这样的基本目的出发：认为人和人生
的一切活动都是这样一些简单的现实因素的产物，这些简单的现实因素也同
样是外部自然界的基础。

在此种人类学影响下，还显露了另一种因素。对于培根来说，了解人并
不是目的本身，了解自然也同样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地，他的整个思想都服
从于实践目的，他并以最崇高的风格来理解实践目的。所有人类知识最后的
唯一任务就是利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来征服全世界。知识就是力量，而且是
唯一的持久的力量。因此如果说魔术利用奇异的艺技力图主宰自然，那么此
种盲目的企图在培根那里变得明朗起来，并得到这样的认识：人类之所以能
支配事物，只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本质作过理智的调查研究。人只有服从[自
然]才能统治[自然]①。因此，对他说来，解释自然只不过是人类理智克服自
然的手段。他为“科学革新”而写的伟大著作《伟大的复兴》（此乃 TemporiS
partuS maximus [ 时代的至大产物]）又附有标题《论人类的统治》（De Regno
Hominis）。

在这方面，在伟大事件影响下培根发出了紧扣他那个时代的千万人的心
弦的声音。由于海外的一系列发现，通过无数错误、冒险和罪行，人类终于
第一次完全占有了自己的星球；由于航海罗盘、火药、印刷术②这一类的发明
创造，在很短时间内，在人类大大小小的生活中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文明
的新时代似乎开始了。来 332 自外国的刺激抓住了人们的幻想。闻所未闻的
事件竟自得到了成功，没有一件事情不再是不可能的了。望远镜揭示了天体
的奥秘，自然的威力开始听从科学家们的呼唤。在人类理智胜利地通过自然
界的征途中，科学要作人类理智的向导。通过科学的创造发明，人类生活应
该全面改观。从培根乌托邦残稿《新大西岛》（NovaAtlantis），也从康帕
内拉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我们看得出在这方面多大的希望解放
了幻想的翅膀（参阅下面第三十二节，3）。然而这位英国大法官却主张：自
然知识的任务归根结蒂是利用迄今大部分靠机缘而获得的发明使之成为自觉
运用的技艺。的确，在他的《乌托邦》里，利用对“所罗门宫”美妙的描绘
使这种思想栩栩如生。他警告自己不要认真地贯彻这种思想；但是他赋予这
种科学方法（ars inveniendi[探索技艺]）的涵义使他成为纯理论科学知识
和“静观”知识的敌人。也是从这观点出发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寺院科学的

                                                
②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把培恨所预见的一切当作完整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可能 在他那里发现今天完整的自

然科学、技术和医学了。
① 《新工具》，I.129。
② 参阅 O，佩歇尔《新发现年代的历史》（Geschichte des Zeitalters der Ent-deckungen），莱比锡 1879 年第

二版。



无效无益。在他手中，哲学面临这样的危险：从宗教目的的统治降低到受工
技利益的统治。

然而此结果又一次证明了：知识的硕果只有在不追求知识的成果的地方
才能成熟。培根急于追求功利，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自然科学成为我
们物质文明基础的精神创造物却来自高尚的思想家，他们带着毫无偏见的思
想，不热衷于改造世界，只渴望理解他们所欣羡的自然界的规律。

3.培根对于创造发明的实践目的的倾注使他看不见数学的理论价值。但
是此种价值最初为人所觉察是在荒诞的思想意识中，此荒诞的思想意识仿效
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以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洋溢歌颂宇宙的数和谐（参阅第二
十九节，5）。伟大的自然研究者们的出发点即是此种同样的对自然的美、自
然的秧序的羡慕和欣赏；但是他们学说中新颖的东西恰恰基于：他们不再以
象征性的数抽象推论去探索宇宙秩序的数学意义，他们的目的在于根据事实
去理解、去证明此种数学意义。近代的自然研究是作为经验的毕达哥拉斯主
义而开始的。这个问题早已被列奥纳多·达·芬奇①看出了，——而第一次解
决这个问题的光荣应属于开普勒。他作此探索的心理动机是在哲学上确信宇
宙的数学秩序；他证实了他的信念：他用大规模的归纳法发现了行星运动的
规律。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自然科学中归纳法的真正任务在于找出这
样一种数学关系，此种数学关系同样存在于被度量所决定的现象的整个系列
中；另一方面表现出：与解决此项任务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只可能是运动。
开普勒在宇宙中所探索的神圣的 333 算术和几何在[事物的]发生和变化
（Geschehens）的规律中找到了。伽里略从这原则出发，在方法上以更明确
的意识创建了作为运动的数学理论的力学。如将伽里略在《试金者》中所陈
述的思想与培根对自然界的解释相比较是有极大的启发性的。两个人的目的
都在分析存在于知觉中的现象元素并根据这些元素的组合去解释现象。但是
在培根的归纳法寻求“形式”的地方，伽里略的分析法却探索着最简单的、
由数学所规定的运动过程；对前者来说解释就是指出种种“性质”如何合作
形成经验结构，而后者则用综合法指出，在假定简单的运动要素的前提下数
学理论导致经验所呈现的同一结论①。从这观点出发，实验又获得另一种完全
不同的意义：实验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敏锐的探询，而且是一种有目的的
干预，通过此种干预把事件分解为简单的形式，可以度量的对象。因此，培
根仅仅预感到的一切，在伽里略那里则利用数学原理，利用数学应用于运动，
得到对于研究自然界有用的、明确的意义；并根据这些力学原理，牛顿终于
利用万有引力假说提出解释开普勒定律的数学理论。

在此，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关于真正自然界知识的对象只能是量的规定
的原理的胜利，以崭新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但是这一次这个原则明显地不是
应用于存在上而是应用于自然界的流变或变化上。科学洞见达到运动的数学

                                                
① 参阅关于把他当作哲学家的论述：K.普朗特尔《慕尼黑学院学报》，1885 年，第 1 页起；P.杜黑姆

（1906—1908 年）；B.克罗齐（米兰，l909 年）；J.伯拉当（巴黎，1909 年）；L.奥尔希克，上书第 292

页，第 252 页起。
① 霍布斯把伽里略的此种方法论观点完全变为自己的观点（参阅《论物体》第六章），实际上他以公开的

理性主义反对培根的经验主义。



理论的深度。恰恰是伽里略物理学的这种观点被霍布斯①纳入他的理论哲学
中。几何学是唯一的确切的学科；所有自然界知识即根源于此。我们只能认
识我们能[用概念]构思的物体，因此从我们自己的演算中就可推导出所有进
一步的结论。据此，只要事物是我们可能理解的，对所有这些事物的知识都
基于将知觉到的东西还原为物体在空间的运动。科学不得不从现象推论到原
因，再由原因推论到结果。但是现象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运动；原因是运动的
简单要素，而结果又是运动。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命题：哲学是物体
运动的学说！这是从英国弗兰西斯教派就已开始的哲学与神学的分离的极端
结论。

在探索自然界的此种最初的方法论中，哲学的基本意义有两方面：经验
主义通过数学得到了改正，人文主义传统的无定形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又通过
经验主义变成[固定的]数学理论。此等错综复杂关系集中表现在伽里略身
上。334

4.因此在数学理论中发现了乔尔达诺·布鲁诺为了批判地改造感性知觉
在处理哥白尼学说时曾经渴求获得的理性因素②。理性科学就是数学。笛卡儿
从此信念出发着手改造哲学。笛卡儿受过耶稣会经院哲学的教育，他获得自
己的信念③：要使渴求真理 的欲望得到满足既不能在形而上学理论中去寻找
也不能在经验学科的博学中去寻找，只能在数学中去寻找。他想仿照数学模
式（众所周知，他本人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数学家），改造所有人类其余的
知识：他希望他的哲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数学。[笛卡儿]在对伽里略原理进行
必要的概括时，原来能使此原理有利于自然研究的特殊任务的一些因素消逝
了，因此笛卡儿学说通常不被认为是在物理学上的进步；但是他对于哲学发
展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是十七世纪哲学发展史中的精神的统治力量。

除培根和伽里略所共有的方法论上的思想外，笛卡儿又添上了一条最重
要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归纳法或分析法应导致具有最高的和绝对的确实性
的唯一原则；随后从此原则出发，利用综合法，整个经验领域就一定会得到
解释。此要求是彻底地有创造性的见解，其根源在于迫切需要一种全部人类
知识的有系统的关联整体。此要求归根结蒂产生于他对于历史积累知识的传
统继承感到厌恶，产生于他渴望一种崭新的由一个模子铸成的哲学创造物。
因此，笛卡儿盼望利用归纳列举法和批判地筛选所有观念就可进而达到唯一
的确切的观点，并从此观点出发达到推演出一切更深一层的真理的目的。哲
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分析的，第二个任务是综合的。

这种思想的典型论述表现在《沉思录》中。这位哲学家利用他自己的戏
剧性的自我对话，刻画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从“怀疑一切”（de omniibus
dubitandum）原则开始，从各方面检验了全部观念领域，在这过程中我们碰
上了怀疑派论点的全套结构。笛卡儿说，我们经历过的意见的变化和感官的
欺骗的次数太多了，使我们无从信任它们。同一物体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印
象，面对此等印象的多样性，不可能确定这些印象中的哪一个印象或者究竟
还有没有一个印象包含着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且根据我们的现实经验，我们
在梦中出现的生动性和确切性必然会激起我们绝不可能摈除的这样的狐疑：

                                                
① 参阅《论物体》的开头。
② G.布鲁诺《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拉丁文版第 307 页至 308 页）。
③ 参阅《方法谈》中出色的阐述。



即使在我们确信我们清醒、正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我 335 们是否也许还在做
梦。同时，以想像力可能产生的所有的组合物为基础，存在着一些简单的观
念要素，与这些观念要素联结起来我们便碰上一些真理，我们无可奈何地表
示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例如，简单的数学命题 2＋3＝5，诸如此类。但是
如果我们天生本性就要犯错误，那么该怎么办呢？如果某一魔鬼创造了我
们，他的乐趣就是给予我们一种理性——当它自认为在传授真理时却不可避
免地在进行欺骗，那么又该怎么办呢？要抵御这样的幻觉，我们是无能为力
的；这种思想必然使我们不信任理性的最明显的箴言，甚至不信任“通过自
然之光得来的知识”。

此种彻底的怀疑推向极端便自挫锋芒，怀疑本身就呈现出一个完全无可
非议的确实性的事实：要怀疑，要梦想，要受骗，我就必须存在。怀疑本身
证明：我，作为能思维的自觉的东西（res cogitans）[父思维的东西]而存
在。“我思故我在”（cogito sum）这个命题是真实的，只要我在思考这个
命题或者我在表述这个命题时，这个命题总是真实的。而且，存在的确实性
绝不包含在我的行为中，而只包含在意识的确实性中。我去散步，我可能是
在梦中想像如此①：“我是有意识的”不可能仅仅是我的想像，因为想像本身
就是一种意识①。意识存在的确实性是笛卡儿利用分析法所获得的统一的和基
本的真理。

因此，要从怀疑摆脱出来就要依靠奥古斯丁关于意识本质的现实性的论
点（参阅第二十二节，1）。但是在笛卡儿那里应用此论点②与奥古斯了不同，
也与在过渡时期受到奥古斯丁学说的影响的人们不同③。对于奥古斯丁说来，
灵魂的自我确实性被尊为所有经验中最可靠的东西，被尊为内在知觉的基本
事实；凭借此基本事实，内在知觉在认识论上就具有对外在知觉的优势。因
此（不要再去回忆夏隆的道德说教式的阐述了），特别是康帕内拉曾经利用
过这个奥古斯丁原则，他与这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用形
而上学第一要素的涵义来解释此种自我经验要素（参阅上面第二十九节，3）。
后来契尔恩豪斯（更不用说洛克④了）336 被误认为信奉笛卡儿，他利用完全
类 似 的 方 式 ， 把 自 我 认 识 认 作 不  证 自 明 的 经 验（ experientia
evidentissima）①，并以此种经验作为哲学后天的开端（参阅下面，7）；这

                                                
① 笛卡儿对伽桑狄的反驳的答复（V.2）；参阅《哲学原理》Ⅰ.9。
① 通常将 Cogitare，cogitatio 译成“Denken”[思维，思想]，这种译法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德文的“Denken”

标志着一种在理论上的特殊意识。笛卡儿本人用列举法阐明“cogitare”的涵义（《沉思录》，Ⅲ；《哲学原

理》I.9）：他理解它的涵义是怀疑、肯定、否定、理解、愿意、憎恶、想像、感受，等等。对于所有这些

功能的共同之点在德文里除了“Bewuβtsein”[意识]一词以外，几乎没有一词可以表示。笛卡儿本人在《哲

学原理》第一章第九节写道：cogitatiouis，nomine intellego illa omnia，quqenobis con-sciis in nobis flunt，quartenus

eorum in nobis conscientia est[据我理解，所谓思维乃是我们已知的一切事理充分酝酿、溶解、贯通于自我之

中，直至构成我们所共知的一种意识]。这也同样适用于斯宾诺莎对此词的运用。参阅他的著作《笛卡儿哲

学原理》I.命题四，又《伦理学》第二部分，公则（三），以及其它地方。
② 此外，笛卡儿在开始时似乎不知道此论点的历史根源。参阅《反驳》IV和《答复》。
③ 参阅 A.福斯特《笛卡儿扣奥古斯丁》（埃尔兰根学院，1924 年）；菜昂·布朗舍 《“我思故我在”的

历史背景》（lesantecedents historiques“je pense，donc je suis”，巴黎，1920 年）。
④ 参阅下面第三十三节起。
① 契尔恩豪斯《心灵之药》（Med.Ment），1695 年版本，第 290—294 页。



样一来，据此经验一切其他知识都可先无地构建起来；因为在自我认识中包
含有三重真理：我们受一些事物好的影响，受另外一些事物坏的影响；我们
理解一些事物，不理解另外一些事物；在形成观念的过程中对于外部世界我
们处于被动的地位——与这三点联系着的是三种理性科学：伦理学，逻辑学
和物理学。

5.相反，在笛卡儿那里，“我思故我在”（cogito sum）这个命题与其
说具有经验的涵义，还不如说具有第一的、基本的、理性的真理的涵义。此
命题之明显性不是根据推论②，而是根据直接的直观确实性。在这里如像在伽
里略那里一样，分析法探求简单的、自明的要素，并以此解释其余；然而当
那位物理学家发现足以理解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运动的直观的基本
形式的时候，而这位形而上学家却在追逐意识的基本真理。笛卡儿的理性主
义即基于此。

此种理性主义表现在：自我意识的优越性存在于它的充分的清晰性和明
确性中；并表现在：笛卡儿提出一条准则作为他的综合法的原则——所有与
自我意识一样清晰明确的事物必定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凡是呈现在人的心
灵前面如像人的心灵的存在一样确实可靠、一样不可追溯缘由的东西都是真
实的。“清晰”被笛卡儿③定义为直观地呈现在心灵之前的东西，“明确”被
定义为本身彻底清晰并确切地被规定的东西。关于那些在此意义上的清晰而
明确的概念（或者按照他仿照后期经院哲学所说的“观念”），它们的明显
性并非从另外的概念推导而来，而只根据于它们自身，这些观念他称之为天
赋观念①。实际上他有时又将此词语与下述心理发生学的思想联系起来：这些
观念是上帝刻印在人类灵魂上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要表述的是认识论
上的涵义，即直接的理性的明显性。

这两种涵义独特地混聚在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中，这些论证构成
他的认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这种[上帝]“观念”是首要的；
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在他利用综合法的过 337 程中就要求“自然之光”的
清晰性和明确性（或“自然之光”的直观的明显性）要与自我意识的清晰性
和明确性一样。他在这问题上所引荐的新的（所谓笛卡儿主义的）证明②在形
式上（此乃不利的附加物）具有大量的经院哲学的假设。事实上他从这样的
观点出发：个别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因而也是不完善的（根据古代
把价值规定与本体论分级视为相同）；但是[自我意识]的此种认识只能从一
种绝对完善的存在（ens perfectissimum）的概念中推导出来。我们在心中
找到的这后一种概念一定有一个原因，然而这个原因不可能在我们自身中找
到，也不可能在其它有限事物中找到。因为因果关系的原则要求：在“原因”

                                                
② 《对反驳的答复》，II。
③ 《哲学原理》，I.45。
① 参阅 E.格林姆《笛卡儿天赋观点学说》（D.’s Lehre von den angeborenen ldee），耶拿 1873 年德文版。也

可参阅 P.纳托尔卜《笛卡儿认识论《D.’s Erkennt- nistheorie），马尔堡 1882 年德文版。“innatus”一词译作

“eingeboren”比通常译作 “angeboren”更好，此事已在 R.奥伊肯《当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Gegenwart）第 73 页中提到；此外，还有 G.赫特 林《笛卡儿与经院哲学的

关系》（Descartes’Beziehungen zur Scholastik），募尼黑 学院，1897 年 1899 年德文版，以及《哲学论文史》

（Hist.Beitr(ge zur Philosophie）， 1914 年德文版，第 181 页起。
② 《沉思录》III。



中的现实性至少要与“结果”中的现实性一样多。此种（经院哲学意义的）
唯实论原则此时按照安瑟伦论点应用在[心灵中的]观念（esse in intellectu
或 esse obiective）与实在（esse inre 或 esse formaliter）的关系上，
其目的在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存在本身在我们心中产生这种观念
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种最完美的存在的观念。

因此，此为一种独创性的推论，笛卡儿借此成功地树立了他证明上帝存
在的人类学一形而上学的论证。然而此论证在他的认识论中首先具有这种意
义：凭借此论证又一次摧毁了从前怀疑派认为那是骗人的恶魔所引起的假想
的幻觉。——还具有这种意义：因为上帝的完善包含着他的真实性，而且他
不可能这样地创造我们使我们必然要犯错误，所以对自然之光的信念即对于
理性认识的直接明显性的信念，又恢复起来了，并从而确定地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沉思录》第三章中证明上帝存在时此词语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
为自我意识不仅确信自己而且确信一种转移的精神的现实性，在上帝身上的
此种精神的现实性被认为是一切理性认识的统一根源。就这样，笛卡儿通过
迂回曲折的经院哲学道路建立起了近代唯理论：因为这种思维过程提供了凭
证——以完全的确实性承认一切在理性面前清晰、明确、易于理解的命题都
是真实的。属于这一类的，首先是数学真理，还有对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
证明。因为关于三角形的几何命题是从三角形的定义推导而来，这是思维的
必然性；以这同一的思维的必然性（在此笛卡儿采用了安瑟伦的论点①），只
凭最实在的存在的定义就可以推论出存在的特性属于他[上帝]。思考上帝的
可能性就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①。

用此相同的方法，根据清晰性和明确性的标准推论出：对于有限事物也
是一样，特别是对于物体，能够清晰地、明确地感觉到多少就可以认识多少。
但是对笛卡儿说来，这又只指数学因素，并只限于量的规定，而所有感性的、
质的因素，这位哲学家却认为是不 338 清晰的、浑浊的。为此，对他说来，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以数学物理而告终。对于“质”的感性认识他称作“想像”
或“幻觉”（imagina- tio）。另一方面，对于可以用数学来建构的东西的
认识他取名为“理智”认识（intellectio）②；虽然他深深认识到应重视经
验在感性认识中提供的帮助，但是按照他的意见，真正的科学知识依赖于理
智认识。

清晰观念与浑浊观念之间的区别（这可追溯到邓斯·司各脱，甚至更早
一点）帮助笛卡儿解决了由于他的神的真实性（veracitasdei）原则而引起
的谬误问题，因为按照那个原则似乎不可能看出完善的神性如何可能使得人
性竟自去犯错误。在这里笛卡儿利用一种受到特殊限制的自由学说把自己[从
此问题中] 解脱出来③；此种自由学说可能与托马斯主义的决定论和司各脱主
义的意志自由论一致。那就是，据认为只有清晰和明确的表象才对于心灵起
着如此强制的、压倒一切的影响，使心灵不可避免地承认它们；而对于不清
晰的和混浊的表象，心灵只保留着“淡漠的任意判断”（liberum arbitrium

                                                
① 《沉思录》第 5 章。
① H.古埃尔《笛卡儿宗教思想》（la pens’ee religieuse de Descartes），巴黎 1924 年法文版。
② 《沉思录》第 6 章。
③ 《沉思录》第 4 章。参阅 Br.克里斯琴森《笛卡几的判断》（Das Urteil beiDescartes），布赖斯高地区弗

赖堡 1902 年德文版。



indifferentiae）的无限制的、无根据的活动；在其中，人具有最深远的力
量，在此无限制的任性独断中，人性表现为上帝绝对自由的反映①。当由于判
断材料不清晰、不明确而武断地（无理性根据）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时，
错误便产生了②。从这里便产生这样的要求：在不存在足够清晰和明确的洞见
的地方便拒绝下判断。这种要求如此清楚地使我们回想起古代的■πνοχ■
[悬而不决]，以至使我们不能忽视此种谬误沦与怀疑学派和斯多葛派关于■
[同意]的理论的关系（参阅前面第十四节，2 和第十七节，9）③。事实上，
笛卡儿明显地认出了在判断中的意志因素（在此，同样与奥古斯了和邓斯·司
各脱的认识论一致）。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追随他竟自到了这样的程度：
认为肯定和否定是每一个观念必需的特征；因而教导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
意志而同时能思维④。

6.笛卡儿对哲学进行的数学改造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此改造的形而上
学成果展开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发展，然而此种改造的方法论趋势很快遭到
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误解。这位哲学家 339 本想将分析法运用于大量事例，
甚至运用于特殊问题上⑤，并认为综合法是从一种直观真理发现另一种直观真
理的过程。然而他的 门徒们却把笛卡儿心目中创造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动与他
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教科书》中发现的关于阐述的严谨的证明方法混淆起
来了。笛卡儿方法论的一元论倾向（即创建一种最高原则，根据这最高原则
可以得出一切其他的确实性）助长了此种混淆不清，并从此新的研究方法发
展成为一种论证方法（ars demonstrandi）：哲学崇高的目标表现为这样一
种任务——从基本原则出发发展出它的全部知识，此全部知识体系是用非常
严谨的逻辑一贯性推导出来的，有如欧几里德教科书从公理、定义出发推导
出具有一切几何命题的几何学。

针对这种要求，笛卡儿明白地指出了此种转移的可疑性，他用了一种试
验性的草案回答了此种要求①：但是正因为如此，似乎加强了这样的诱惑力，
即在把数学当作论证科学的理想的情况下去发现哲学方法的数学意义。至
少，正是在这一点上笛卡儿哲学给予下一时期的影响是最巨大的。在认识论
研究的整个变化过程中，此种数学概念一直是各种学派根深蒂固的公理，直
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实际上此种数学概念，在笛卡儿直接影响下，在像帕
斯卡尔等人那里，甚至成为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工具。帕斯卡尔推论道，
因为人类没有另外的科学，无论形而上学或经验学科都不能达到数学的明晰
性，所以人在追求理性知识时必须谦逊适度，必须更多地听从自己心灵追随
预感信念的本能，更多地听从高尚情操的灵活机警。还有神秘主义者普瓦雷②

                                                
① 在此，笛卡儿像在他之前不久的吉比叶夫一样采纳了司各脱主义的学说。
② 据此，错误表现为自由意志类似罪孽的行为，因而是有罪的；错误是自欺罪。此种思想特别为马勒伯朗

土所贯彻（《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对话》第 3 章至第 4 章）。
③ 这种关系合乎逻辑地也扩展到笛卡儿的伦理学。从理性的清晰、明确的认识必然推论到正确的意志和行

为；由于滥用自由，感情含混而浑浊的冲动在实践上必然产生罪孽，在理论上必然产主错误。此种伦理理

想就是苏格拉底—斯多葛关于理性控制感性的伦理理想。
④ 《伦理学》II（Eth.，II，prop.，49）。
⑤ 在笛卡儿《方法谈》一书结束时的研究规则非常接近培根的研究规则。
① 《对反驳的答复》，II。
② 参阅 M.维塞尔《多愁善感的人》（Der Sentimentale Mensch），1924 年德文版。



（受波墨的影响）和正统怀疑派于埃①远离了笛卡儿主义，因为笛卡儿主义不
能实行自己的万能数学的纲领。

数学一自然科学的思想表现出与皮埃尔·伽桑狄抱怀疑态度的基调还有
些不同，在法国自从受了蒙台涅巨大影响以来，此种基调占据统治地位。他
（伽桑狄）公开反对亚里土多德主义，他是近代自然研究的坚决拥护者；他
在理论方面以及道德方面都以极大的成功“拯救”了伊壁鸠鲁，他退回到伊
壁鸠鲁：这意味着对原子论进行了最有影响的一次改革。但是，对他来说，
这些信念能同他的宗教态度协调起来，只是由于：他以培根的方式把一切超
感事物排斥 340 于“自然之光”的认识范围之外，从而[在超感领域里]只承
认天启和教义。所以他用感觉主义的武器与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作斗争，并公
开反对将理性方法扩大、应用于认识神性、认识灵魂的本质的企图②。

笛卡儿方法转变成为欧几里德式的证明程式，其实际萌芽见于詹森教派
的逻辑和格林克斯的逻辑著作中；然而在斯宾诺莎体系中此种方法模式出现
在我们面前，完善无缺，如出一辙。他首先树立了定义和公理，然后用命题
一步一步地发展体系内容，“用几何学证明方法”阐述笛卡儿哲学。这些命
题每一个都根据定义、公理和前面的命题来论证；在某一些命题之后附有系
定理以及提供更能充分阐释的例证。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把自己的哲学
硬嵌进上述的严格而笨拙的模型中；他从而相信他的哲学有如欧几里德几何
体系一样准确无误地得到证明。这不仅先假定证明过程的毫无瑕疵的正确
性，而且还要先假定定义和公理具有确凿的证据和无懈可击的有效性。只要
看一眼《伦理学》开头（不仅第一卷的开头，还有后面数卷的开头）就足以
使人确信斯宾诺莎的朴实无华，他就以这种朴实无华陈述了经院哲学思想的
精练结构，并把那些结构当作自明的概念和原则，从而含蓄地预展自己的整
个形而上学体系。

然而，此种几何方法——其心理发生学的根据即基于此——在斯宾诺莎
那里同时有其实质的[物质的以及形式的]意义。据他看来，基本的宗教信念，
即一切事物必然来自上帝的统一本质，需要一种哲学的认识方法；此种方法
以同样方式从上帝概念推导出一切事物的概念①。在真正的哲学中，概念秩序
应该与事物的实际秩序相同②。但是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到这样的结论：事物从
上帝产生的实际过程必然会被认为类似于从根据（理由）推论出结论的逻辑
过程；这样一来，在斯宾诺莎那里，哲学问题的方法规定就已包含着解决问
题的形而上学性质；参阅第三十一节，5。

7.在紧接着的下一段时期里，虽然人们不大敢吸取斯宾诺莎哲学作为自
己的哲学，但是斯宾诺莎的方法形式却起着深刻的重大的影响：在严格正规

                                                
① pierreDanielHuet（1630—1721 年）：阿弗朗什一位有学问的主教，写过《笛卡儿哲学批判》（Censura

Philosophiae Cartesianae，1689 年）和《论人性的弱点》（Traité de lu faiblesse de l’esprit humain，1723 年法

文版），就上述之点而论，他的自传（1718 年）也有启发性。参阅 Ch.巴托尔梅斯（Bartholmess）论于埃

的文章（巴黎，1850 年）。
② 参阅 H.贝尔《难道应该把伽桑狄算在怀疑论者之内吗？》（An jure interscepticos Gassendus numeratus

fuerit），1898 年巴黎法文版。
① 主要参阅论文《理智改进论》，并参阅 G.格布哈特论此文的著作（海德尔堡，1905 年德文版）。
② 作为发生学定义的真正知识必然重复其对象发生的同一过程，此种观点特别为泽尔恩豪斯所贯彻；他并

不回避这样的怪论：笑的完整定义必然能够产生笑本身（《心灵之药》，第 67 页至次页）。



的哲学中越多地采用几何方法，三段论法就越多地随之侵入，因为一切知识
都得从最高真理通过正规推论而得到。特别是，在德国受过数学训练的笛卡
儿学派门徒们在这条 341 路线上采用了几何方法；此事出现在荣格和韦格尔
身上。学术界编写教科书的动机在这个方法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形式。
十八世纪基督教徒沃尔夫（参阅第五篇）在他的拉丁文教科书中以最全面的
方式发展了这条路线，而事实上要将牢固建立起来的、通过深思熟虑的教材
系统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形式了。这一点表现在：普劳多夫从社会需要这
单一原则出发，利用几何方法推导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天赋人权。

在形成这种观点的过程中，莱布尼茨在 E.韦格尔的特别影响下逐渐对此
观点发生好感，而且开始成为此种观点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不只是开
玩笑地给一篇政治论文加上这一不寻常的外衣①，而且严肃地认为如果有一种
哲学能以一种像数学计算那样清楚确切的形式出现，那么就可能第一次结束
哲学论争②。

莱布尼茨非常起劲地探索这种思想。可能霍布斯曾给予推动作用；霍布
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参阅第三十一节，2），曾宣称思维是事物的概念符
号的一种演算。莱布尼茨非常熟悉了解卢鲁斯的艺术、非常了解布鲁诺为改
进卢鲁斯艺术而付出的辛劳。在笛卡儿学派里，又曾经常讨论把数学方法转
变为合乎规则的创造艺术的问题：除乔基姆·荣格以外，阿特杜夫的 Joh.克
里斯托弗·斯特姆教授①在这方面也影响了莱布尼茨。最后，这种思想——仿
照数学的符号语言用特定的符号表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并表达这些概念
的逻辑运算——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用一般公式记录哲学研究（如记
录数字研究一样），并用此种研究超越用一定的语言可能表达的能力；这是
一种尝试，企图建立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一种“全人类语言”（“Lingua
Adamica”），这种尝试就在莱布尼茨时代，在他的许多追随者②中出现了。
这样，莱布尼茨又十分忙碌于思考一种普遍化的数学（Charateristica
Universalis[万 能算学]）和一种哲学微积分学③的方法了。

这些不平凡的辛苦追求的收获基本上在于：必须努力确立最高真理，根
据这些真理的逻辑组合可以推导出一切知识。因此，同伽里略、笛卡儿一样，
莱布尼茨的目的在于探索出这样的东西，即 342 作为直接的、直观的确定的
东西，它迫使心灵不得不承认它为自明的东西，并通过它的种种组合奠定一
切派生知识的基础。在这思考过程中，莱布尼茨偶然发现④这点（亚里士多德
在他以前早已发现），这种直观知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种类：对理性为自明
的普遍真理与经验事实。一类永恒有效，另一类一次有效，即永恒真理

                                                
① 在以笔名出版的《选立波兰王的政治证明典范》（Specimen demonstration-um politicarum pro rege Polonorum

eligendo，1669 年）中，他利用几何学方法以六十个命题和论证证明了诺依堡君主一定要被选为波兰王。
② 《论万能科学或运筹哲学》（DeScientiaUniverali seucalculoPhiloso-  phico），1684 年。
① 《宇宙学提要或欧几里德形而上学提要》（Compendium Uniciersalium seuMetaphysicae Enclideae）一书的

作者。——英译本注
② 贝克尔（J.J.Becker，1661 年）；达尔加恩（G.Dalgarn，1661 年）；阿塔纳修斯·柯切尔（AthanasiusKircher，

1663 年）以及威尔金斯（J.Wilkins，1668 年）曾经设计过此类草案；与此有关的是最近时期探索建立一种

“国际辅助语言”（“internationa- lenHilfssprache”）。
③ 参阅 A.特伦德伦堡《哲学历史论文集》（Historische Beitr(ge zu Philoso-phie），卷二、卷三。
④ 《论认识、真理和观念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Cognitione，Veritate eiIdeis，1684 年）。



（véritès eternelles）和事实真理（vérites de fait）。两者相同点在于：
两者都是在直观上确定的，即本身确定而不是由另外的东西推导出来的；因
此它们被叫作原初真理（Primae veritates），或叫原初可能存在（primae
possibilitates），即它们是一切派生的东西的可能性的根据。因为人们认
识概念的“可能性”不外两者之一：或者是通过“因果定义”从最初的可能
性推导出这种概念来，此即先天性的（apriori）；或者是通过此概念的现实
存在的直接经验，即后天性的（a posteriori）。

莱布尼茨以一种极有趣的方式赋予这两种“原初真理”（正如大家所知，
即理性的[真理]和经验的[真理]）以笛卡儿的直观自明性的标志：清晰性和
明确性。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改变了一下这两个术语的意义①。凡是确实有别
于其它概念而又适于认识其本身对象的概念就是清晰的；凡是对其个别组成
部分都清楚明白、甚至对于认识这些组成部分的组合也清楚明白的概念就是
明确的。据此，先验的“几何学”或“形而上学”的永恒真理就是清晰而又
明确的了。但在另一方面，后天的有关事实的真理固然是清晰的，但并不明
确。因此，前者是完全透明的，与此连在一起的是其反面的不可能性的信念；
而关于后者，其反面却是可以思考的。关于前者，直观确定性基于矛盾律；
关于后者，实际现实所保证的可能性还需要按照充足理由律来加以解释。

在开始时，莱布尼茨提出这种区别只是指出人类理智的不完善。关于理
性真理，我们看出它的反面的不可能性：对于经验真理，情况就不同了，我
们必须满足于建立这些真理的现实性①；不过经验真理，我们虽然可以思考其
反面，但存干事物的自然（natura rerum）中而又适应于天赐的理智，因而
也是建立在“其反面不可能”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莱布尼茨将此种区别与有
公度的量和无公度的量之间的区别相比较，那么他在开始时的意思是：不可
量性只基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但是在他的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矛盾对他
说来变成一种绝对的矛盾了②；这种矛盾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现在莱布尼
茨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必然性：一种是 343 无条件的必然性，包含反面的逻辑
的不可能性；另一种是有条件的必然性，只具有“事实”的品格。他把事物
本原划分成其反面是不可思考的一类和其反面是可以思考的另一类；他又在
形而上学上区分必然的真理和偶然的真理。然而，这一点与形而上学动机紧
紧相连，此动机起源于司各脱主义关于有限事物的偶然性理论的影响并推翻
了几何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

                                                
① 出处同上，厄尔德曼版本开头第 79 页。
① 亚里士多德关于■[理由]与■[事实]的区别。
② 对此事的动机大约在于：最初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采取一种一切现实的绝对必然性，即导致斯宾诺莎

主义：莱布尼茨简直是小心翼翼地要想回避斯宾诺莎主义。



第三十一节  实体与因果关系

Edm. 凯 尼 格 《 因 果 问 题 的 发 展 》 （ Die Entwicklung des
Kausalproblems），两卷集，1888—1890 年，莱比锡德文版。E.文舍尔《近
代哲学因果问题史》（Geschichte des Kausalproblems in derneueren
Philosophie），1921 年德文版。

新方法实质性的后果[与形式上的后果相对比]在形而上学里有如在自然
科学里一样造成事物性质的基本观念的转变，造成事物在自然变化过程中关
联方式的基本观念的转变：实体概念和因果关系概念获得新的内容①。但是这
种转变在形而上学里不如在自然科学里那样彻底。在范围更狭窄的自然科学
领域里，一经伽里略原则为人所发现之后，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开始就
产生一种完全崭新的理论；但在范围更宽阔的哲学理论里传统的力量和权威
过份强大，不可能完全被排挤掉。

这种差别已经表现在与宗教概念有微妙的关系中。自然科学很可以完全
与宗教隔绝，并对它保持一种漠不关心的中立态度；而形而上学，由于它本
身的神的概念以及有关精神世界的理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同宗教观念世界保
持敌对的关系或者友好的关系。一个伽里略宣称，物理学的研究，不论其结
果如何，总与《圣经》的教义没有丝毫关系②，再一个牛顿，他的数学的自然
哲学并没有阻挠他极其诚笃地埋头于《启示录》的神秘中；可是形而上学家
们，不管他们对于宗教思想多么冷淡，不管他们多么严格地在纯理论的精神
里从事于他们的科学研究，然而他们仍然不得不经常考虑：他们必须处理对
于基督教教义具有重大的、本质的意义的对象。这一点迫使近代哲学处于多
少有些尴尬的地位：中世纪哲学给教会教义带来对它自己具有根本意义的宗
教利益；而近代哲学，一般而论，只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教会教义。因此，
有些人如培根和霍布斯，感觉自己最安全，他们也把哲学完全局限于自然研
究，拒绝着 344 手讨论真正的形而上学，而只让教义去谈论神性和人类超感
的命运。培根用夸大的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在他夸大之词的后面，很
难理解其真意①；霍布斯倒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自然主义观点与伊壁鸠鲁的观
点一致，在超自然的观念中看出一种由于对自然缺乏认识而产生的超自然的
迷信——此种迷信通过国家制度变成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权威②。然而困难得多
的是那些哲学家们的处境，就在他们阐述自然时，顽固地坚持神性的形而上
学概念；笛卡儿为了要想避免触犯宗教，在整个写作活动中充满着焦急不安、
小心翼翼；莱布尼茨还主动得多，力图贯彻他的形而上学与宗教的一致性；
与此相反，斯宾诺莎的命运表明：如果哲学公开暴露它的上帝概念同教义的
概念的差异，那是多么危险。

1.事情的主要困难在于这种情况：力学的新方法原则上排除把每种物质
现象归源于精神力量。自然界被夺去了精神，在自然界中除了极小物体的运
动外，科学什么也看不见。这些物体，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没有给超自然

                                                
① 关于传统和科学领域里的斗争，参阅 B.布鲁尼《十八世纪荷兰物理学家和法国实验方法》（Les physiciens

hollandais et la méthode expérimentale en Franceaul8me siècle），1926 年巴黎法文版。
② 参阅给克里斯廷大公爵夫人的信（1615 年），《光学》Ⅱ，第 26 页起。
① 《增进科学论》，IX。在这里超自然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被陈述为信仰特有的和有用的性质。
② 《利维坦》，I.6；参阅此书激烈的言词，TV.32。



力量留有活动的余地。因此，从前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灵鬼怪所统治的魔术、
占星术、炼金术，转瞬间变成被科学克服了的错误。列奥纳多曾经要求过，
外部世界的现象只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十七世纪伟大的思想体系毫无例外
地承认这一点。有一位笛卡儿主义者巴尔撒泽·贝克写过一本书③表明：按照
近代科学原则，一切幽灵鬼怪、符咒和魔术，都必须当作有害的错误——针
对文艺复兴时期迷信弥漫，此种箴言正合时宜。

但是，目的论也必须和精灵鬼怪一起让路。用自然现象的合目的性来解
释自然现象到了最后总或多或少归结为事物是由精神创造或由精神安排的思
想，这就与力学原则矛盾了。在这一点上，最明显不过的是，德漠克利特的
思想体系战胜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这一点也最强有力地被新
哲学所强调。培根把目的论的自然观点当作一种幻象[偶像]甚至当作危险的
种族幻象之一，当作根本的错误，此种错误通过人的本性变成人的梦幻的根
源①：虽然他不否认，形而上学作为历史上遗留的学科只处理目的因，然而他
认为物理学只是机械因（cauae efficientes，[动力因]）的独特的科学，并
认为“本性”或“形式”的知识（参阅上面第三十节，3451）是一种中间领
域，在这中间领域里形而上学和高级物理学汇合在一起②。至于霍布斯，他是
培根和伽里略的学生，他将科学解释只局限于机械因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笛
卡儿很想避开一切目的因来解释自然——他宣称，要想认识上帝的意图是太
冒失了③。最后，公开得多而且极其尖锐的是斯宾诺莎关于反对目的论的神人
同形同性论的论战④。根据他的有关上帝的概念、有关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的概
念，如果要谈到神的目的，特别是谈到与人有关的目的，那是荒谬的。凡是
从神的本性出发以永恒必然性推导出的一切事物的地方就没有存在合目的性
的活动的余地。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如像卡德沃思和亨利·莫尔，竭尽
所有古代的辩证伎俩去攻击这种新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一反目的论的基本论
调，但徒劳无益。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用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
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茨（参阅下面，8）、还有一
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
衡。

由于精神的东西被排除在自然解释之外，随之而消亡的是旧世界观的第
三因素即关于自然种种领域（或天体）的性质差异和价值差异的观点，正如
以往仿照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先例，此种观点最明显地体现在新柏拉图主义关
于事物分等级的领域中。在这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幻想的自然哲学做过强
有力的准备工作。通过库萨的尼古拉，斯多葛主义关于一切实体在宇宙无处
不在的理论得到复活；但是正如我们在布鲁诺身上所看到的，首先由于哥白
尼思想体系的胜利，有关宇宙一切部分同质的观点经过努力得到完全承认。
世俗世界不能再作为不完美的世界与星空的精神世界相对比；在两个世界里

                                                
③ BalthasarBekker（1634—1693 年），DeBetoverte Wereld（1690 年）。
① 根据英译本以下数句译为：他教导说，哲学只应处理形式因或动力因，他表示将哲学限于物理学，并否

定形而上学，他明确他说，阐述自然界，如果涉及动力因（cau-sae efficientes）便是物理学，如果涉及目的

因（causae finales）便是形而上学。——译者
② 《增进科学论》，III.4。
③ 《沉思录》，IV。
④ 主要参考《伦理学》，I.附录。



物质和运动是相同的。开普勒和伽里略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种思想开始，而当
牛顿认识到苹果的降落和星体的运转是同一种力量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变得
完善了。对于近代科学，从前在天体与地球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和价值差别
不复存在了。整个宇宙是完全统一的。然而这种观点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主义关于“质科”和“形式”的发展理论相对立，摈除了一大群高高
低低的力量、一大群遭到激烈反对的 qulitates occultae[潜在内质]。这种
观点认为机械的运动原则是解释一切现象的唯一基础，从而也摈除了在有生
物和无生物之间的原则上的区别。在这里如果说新柏拉图主义曾利用全宇宙
有活力的观点从相反的角度对于克服此种矛盾有所帮助，那么，相反地此时
对于伽里略力 346 学来说便产生了相反的任务，即机械地解释人生的现象。
哈维（1626 年）①关于血液循环的机械论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趋势。笛
卡儿在原则上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动物的身体按照科学应被认为是最复杂
的自动装置，它们的活动应被认为是机械的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更确切
地贯彻了这种思想；在法国、荷兰的医学科学院里一种对反射运动热情的钻
研开始了；灵魂是生命力的观点走向彻底瓦解。只有柏拉图主义者同帕尔切
尔斯和波墨的生机论（活力论）的信徒们，如范·赫尔蒙特，才按照旧的方
式坚持着这种观点。

2.这种对自然的机械主义的非精神化完全与二元论世界观一致；出于认
识论上的动机，二元论世界观曾为名称主义的唯名论铺平了道路——这个世
界观主张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完全差异。除了主张两种世界质的差异
外，现在又主张两个世界的现实的分离和因果关系的分离。物体世界表现出
不仅在质上完全不同于精神世界，而且在存在上、运动的过程上也与精神世
界完全分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中被人文主义者复活的关于感官性质的
理智性的学说特别有助于使上述矛盾尖锐化。这样的理论，即颜色、声音、
嗅觉和压力、热量、触觉的性质不是事物本身的真正性质而只是事物在心灵
里的符号，从怀疑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文献里传下来，老重复使用古老的例证，
一直传到近代哲学多数理论中。维韦斯、蒙台涅、桑切斯和康帕内拉在这一
点上观点一致；伽里略①、霍布斯和笛卡儿②复活了德漠克利特学说，即在
natura rerum[事物的自然]中与知觉质的差异相对应的只有量的差异；并以
这样的方式相对应：知觉的质的差异是量的差异的内部表象形式。笛卡儿认
为感宫性质是晦涩的、模糊的观念，而外部肚界的量的规定的概念，由于它
的数学性质，是唯一清晰而明确的即真实的观念。

因此，根据笛卡儿的意见，不仅感官感觉，而且感觉内容都不属于空间
的东西，只属于心理世界，并在心理世界里代表几何结构，它们自己不过是
几何结构的符号而已。的确，在我们检验个别347 物体时我们可能③仅仅凭借
知觉就获得物体的真正数学性质；在这些知觉中，真正的数学性质总是熔合

                                                
① 关于这点，早在哈维之前迈克尔·塞维塔（1553 年由于加尔文而被焚于日内瓦）就有论述。
① 《试金者》，II.340。
② 《沉思录》，6。
③ 参阅《沉思录》，6。此文也许最明显地表露了与笛卡儿的物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

们可以非常确切地区分笛卡几在《沉思录》中所采取的哲学的普遍方法与他作为物理学家所遵循的实践规

律之间的区别，他或在《指导思想的规则》一书中或在《方法谈》一书中表达了这些规律。在后一书中，

他非常引人注目地接近培根。参阅上书第 331 页注释 7。



着“想像”的质的因素。但就是这一点正是物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通过
对知觉的清晰而明确的因素的思考，把物体的真正本质从我们心理表象的主
观形式中分解出来。J.洛克，后来采取了笛卡儿这种观点并使之大众化，他
指定④（有如波义耳的先例）那些属于物体本身的性质为第一性的，相反称呼
那些属于由于物体影响我们的感官（或者更确切他说，影响我们的感宫知觉）
①的东西为第二性的。笛卡儿只承认形状、大小、位置、运动为第一性，因此
对他来说物质的物体与数学的物体是同一的（参阅下面，4）。亨利·莫尔②

为了要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要求，不可入性（tangibilitas sive
impenetrabilitas）作为充满空间的原则应算作物体的本质；后来洛克③根据
这个观点，将“强度”归入第一性之中。

在霍布斯④那里，根据名称主义概念，这些思想起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
就一般意义而言，空间（作为 phantasma rei existentis[事物存在的幻象]）
和时间（作为 phantasma motus[运动的幻象]）是纯内部观念的产物；这些
产物，按照心理学机械主义，产生于意识中对个别时空的知觉；数学理论之
所以成为独一的理性科学，正因为我们能自己构建这些产物。但是他不但不
从此前提出发推导出现象论的结论，反而争辩说，哲学只能处理物体，因而
应该将一切精神的东西留给天启。其结果，对他说来，科学思想只不过是内
在的[存在于意识之中的]符号的组合而已。这些符号有的在知觉中是不自觉
的，有的在词句中是自觉的（奥卡姆也一样，参阅第二十七节，4）。只有凭
借后者，一般概念和命题才变成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思维是词语符号的运算。
它的真理性只在其本身，而对于它所论述的外部世界只不过是完全不同的异
质的东西而已。

3.所有这些意见都被压缩在笛卡儿思想体系中形成实体二元论的学说。
分析法的目的在于发现简单的、不言而喻的、不容许进一步推论的现实因素。
笛卡儿发现，一切可体验的东西不是一种空间存在就是一种意识存在。空间
[或充满空间的性质]和意识（extensio 和 cognitatio 的通常译语是“广延”
和“思维”）是现实最后的、简单的、原始的属性。一切存在的东西，不是
占有空间，就是有意识的。这两个原始属性彼此的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占有
空间的 348 东西不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东西就不占有空间。精神的自我确
实性只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的个性的自我确实性。形体只有当它本身具
有空间存在和变化发展的量的规定（广延和运动的量的规定）的时候才是现
实的。一切事物不是形体就是精神；实体或是占有空间或是有意识的：res
extensae [广延的东西]和 rescogitantes[思维的东西]。

这样，世界就分化成两个完全不同、完全分离的领域：形体的领域和精
神的领域。但是在这二无论的后面，在笛卡儿的思想里存在着作为最完善实
体（ens perfectissimum）的神性概念。形体和精神是有限的东西；上帝是

                                                
④ 《人类悟性论》， II.8.第 23 节至 24 节，并参阅下面第三十四节，1。
① 此外，洛克又称物体作用于其它物体的“力”为第三性的性质。
② 《笛卡儿文集》（库辛编辑，法文版）卷十，第 181 页起；学院出版卷五，第 237 页至次页，第 268 页

至次页。
③ 《人类悟性论》，II.4。
④ 《人性论》第 2 — 5章，《利维坦》第 4 章起。



无限的存在①。《沉思录》一书完全使人相信：笛卡儿吸取了完全按照经院哲
学唯实论的上帝概念。人类精神在自身的存在中认识到，自身的存在是有限
的、不完善的，并以同一直观确实性领会到完善的、无限的存在的现实性（参
阅前面第三十节，5）。除了本体论论据外，还加上库萨的尼古拉提出的形式
中所显示出来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即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 关系。但是，与
中世纪唯实论的上述亲缘关系最清楚不过地出现在笛卡儿之后的形而上学的
发展中：因为此种假定的泛神论结论在经院哲学时期被人煞费苦心地掩盖起
来了，此时却以极其清楚、极其准确的语言说出来了。如果说在笛卡儿继承
者的学说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与在中世纪或多或少被压制下来的东西极其相似
之处，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用不着假定一种历史的直接依赖性，只消
根据事实的连贯性和结论的逻辑必然性就行了。

4.“实体”这个形而上学的公用名称，运用在上帝身上具有无限的意义，
运用在形体和精神上具有有限的意义：这样是不能长期掩盖住隐藏在此名称
后面的种种问题的。实体概念早已处于不断变化中，此刻需要进一步的改造。
它已差不多丧失了同“事物”观念（本质范畴）的联系；因为，形形色色的
规定组合成为统一的[具体的]实体观念，这种组合对于本质范畴是基本的，
但恰恰这种组合在笛卡儿有限实体中完全缺乏——这些有限实体被规定的特
性只是一个基本性质——空间性或意识性。因此在实体中被发现的其它一切
东西都被认为是它的基本性质的变相，它的属性的变相。形体的一切性质和
状态都是形体的空间（或广延）的样式；精神的一切性质和状态都是意识的
样式（modi cogitandi）。

寓于其中的意义是。一切特殊实体属于两类中任一类，一类是所有的形
体，另一类是所有的精神；这些特殊实体在本质上、在结构属性上是相同的。
但是从这里只差一步就达到这样一个观点：349 此种相同性被认为是形而上
学的同一性。所有形体是占有空间的，所有精神是有意识的；个别形体彼此
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空间性的不同样式（形状，大小，位置，运动）；个别精
神彼此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意识（性）的不同样式（概念，判断，意识活动）。
个别形体是空间性的样式，个别精神是意识（性）的样式。属性就以此种方
式获得对于个别实体的优势，个别实体现在表现为属性的变相；
resextensa[广延的东西 ]变成 modi extensioniS [广延的样式 ]；
rescogitantes[思维的东西]变成 modi cogitationis [思维的样式]。

笛卡儿本人仅在自然哲学的领域里得出这个结论；一般而论，他在原则
上贯彻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只局限于自然哲学领域。然而在这里，“变相”的
一般概念自行具有一种特定的、直观的意义，即局限性（determinatio）的
意义。形体是空间的部分，是一般空间性或广延的局限①。因此，对笛卡儿说
来，形体的概念相同于有限制的空间量的概念。形体，按其真正本质讲，是
空间的一部分。物质世界的元素是“粒子”②，即实际上不可能再分的稳固的

                                                
① 同样，马勒伯朗士这样说（《真理的探求》III，9a，E）：上帝可以唯一地正确地称为“存在着的这个”

（Celuiquiest），他是不受限制的存在，任何不受限制的存在都是普遍的（l’etre sans restriction，tout ē

treinfiniestuniversel）。
① 参阅《哲学原理》II.第 9 页起，在这里，同时表现得完全清楚的是，这种个别形体对一般空间的关系在

某种意义上相同于个别对种的关系。
② 关于粒子说，笛卡儿在培根、霍布斯、巴索（Basso）、森纳特（Sennert）以及其他人身上找到不少启示。



空间粒子：然而作为数学结构，又是无限可分的，那就是，不存在原子。对
于笛卡儿说来，从这些假定推论出虚空的不可能性以及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关于精神世界，马勒伯朗士提出类似的要求。认识论的动机（参阅下面，
8）使他看来，只有从上帝身上才有可能认识事物；与此相联，他得到③raison
unirerselle[普遍理性]的概念；普遍理性由于在所有个别精神中都是相同
的，所以它不可能属于有限精神的样式，相反地种种有限精神本身不过是它
的变相而已；恰恰根据这点，普遍理性只能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众多“精
神的所在地”，正如空间是众多形体的所在地一样。就以此为基础树立起了
（甚至在更高的程度上）普遍与特殊的概念关系；另一方面按照笛卡儿关于
空间和形体的类似观念，此种关系直观地被认为是分事（Parti- zipation）
①。所有人类洞见分享无限理性；所有有限事物的观念不过是上帝观念的规
定：所有对特殊对象的欲望只不过是分享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是特殊对
象的本质基础和生活基础，对上帝的 350 爱又必然寓于有限精神之中。的确，
马勒伯朗士由于使有限精神作为普遍的上帝精神的变相而完全消逝在普遍的
上帝精神之中，从而陷入极其危急的困境。因为，照此说来，他应该如何解
释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反对上帝的意向和意志中的独立自主呢？在此困境中，
无法可想，只有利用“自由”一词，实际上马勒伯朗士在使用此词时不得不
承认自由是一种难以探测的秘密②。

5.在马勒伯朗士所探索的思想过程中，清楚地出现了一种必然的逻辑一
贯性——据此逻辑一贯性笛卡儿所认定的两类有限实体的共同本质的属性最
后只能被认为是无限实体的属性或神的属性。而斯宾诺莎主义的基本精神即
基于此。斯宾诺莎主义从一开始就直接发展笛卡儿主义这条路线并达到最后
的结论。斯宾诺莎主义既坚持空间和意识的质的二元论，也同样坚持空间和
意识的因果的二元论。空间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质完全不同，而且是绝对地彼
此独立。阻是无穷无尽的形体行列连同它们的分体、形式和运动只是广延的
样式，正如无穷无尽的精神行列连同它们的观念和意志只不过是意识的样式
一样。因此，这些有限“事物”不再配称“实体”了。只有属性为广延和意
识本身的东西，即无限存在或神性，才能被称为实体。但是神的本质又不只
限于这两种与人类经验相通的属性；ens realissimum [最现实的存在]本身
包含无限多的一切可能属性的现实性。

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也存在于经院哲学的唯实论的关于最现实的存在的
概念中。斯宾诺莎关于把实体或神当作包含自身存在的本质（essentia）的
定义是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唯一精炼的表达式：“aseitat”[独立
存在]保存在“causa sui”[自因]这一术语中；说实体是“quod in se est et
per se concipitur”[自在自为之神]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翻版而已。从这些
定义出发，理所当然会得出关于实体的唯一性和无限性的证明①。

然而从斯宾诺莎关于实体本身的本质和实体与属性的关系的学说来看，

                                                                                                                                           

这个理论基于数学因素与物理因素之间的辩证法；在这个理论形成发展中的多样性对于自然科学比对于哲

学有更多的重要性。在拉斯韦茨的《原子学说史》（GeschichtederAtomistik）一书中可以找到出色的阐述。
③ 《真理的探求》，III.2，6；《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谈话》，Ⅰ.10。
① 回忆一下柏拉图的■[分享]：参阅前面第十一节，3。
② 参阅上面第三十节，5 注。
① 《伦理学》，Ⅰ.命题 1—14。



非常清楚明白的是，我们所处理的完全是“唯实论的”思想过程。因为关于
实体或者神，斯宾诺莎思想体系绝对没有超过包含在 ens realissimum [最
现实的存在]、绝对存在的概念之中的形式规定之外。相反，一切内容的属性
明显地被否定了：特别是，斯宾诺莎孜孜尽力于否认神的本质具有意识的变
相，如认识和意志②。当然他同样不承认广延的变相是神的本质的属性，尽管
他在 351 辩论中没有机会特别表达这点。因此，上帝本人既不是精神[思维]
也不是形体；关于上帝，可以说的只是：他存在。显然，在这里出现的只是
改变了表现形式的消极神学的原则。对一切有限事物和状态的认识导致两种
最高的普遍概念：空间和意识（广延和思维）。在形而上学上赋予这两种概
念的地位比赋予有限事物的地位更崇高；它们（这两种概念）是属性，而事
物是它们的样式。但是现在如果从这两个最后的、有内容的规定中抽象出来，
抽象到最一般的存在、ens generalissimum[最普遍的存在]，那么一切特定
的内容就会从这个存在概念中消逝，只剩下空洞的实体形式了。斯宾诺莎还
认为，神是一切，并因而——空无一物。他的关于上帝的学说完全走上了神
秘主义的道路①。

然而如果上帝是有限事物的普遍本质，那么他只存在于事物中，并只与
事物一起存在。这一点首先应用在属性上。上帝不是不同于属性，属性不是
不同于上帝，正如空间的量皮不是不同于空间一样。因此，斯宾诺莎也可以
说，上帝是由无数属性组合成的：或者是神或者是所有属性（Deus sive omnia
ejus attributa）②。后来在属性与样式之间又重复用了这同一关系。因为每
一个属性以有限的形式表现出上帝的无限本质，因此每一属性又（以自己的
方式）表现出自己是无限的；但是它只能存于自身的无数变相之中，只能同
自身的无数变相一起存在。因此，上帝只作为事物的普遍本质而存于事物中，
而事物作为上帝的现实性的样式存于上帝中。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从库
萨的尼古拉和乔尔达诺·布鲁诺那里采用了 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①

和 natura naturata[被动的自然]②这两个词语。上帝是自然：作为普遍的宇
宙本质，他是 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作为此本质经过改变而存在
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总体，他是 natura naturata[被动的自然]。在这方面，
如果 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有时又被称为事物的动力因，那么这种
有创造性的力量绝不可被认为与其本身活动有什么不同；因此不存于别处只
存于自身的活动中。这就是斯宾诺莎完整的直言不讳的泛神论。

最后，这种关系又一次重现在斯宾诺莎所树立的无限样式与有限样式的
区别中③。如果这些无数有限事物中的每一事物是上帝的样式，那么存在于它

                                                
② 《伦理学》，Ⅰ.命题 31。
① 与此一致的还有他的具有三个阶段的认识论：将“直观”置于知觉和理智能力之上；将它作为对于来源

于上帝的万物的永恒的逻辑结果的直接理解；将它作为 subspecie aterni[在永恒的形式下]的认识。此与库萨

的尼古拉的 docta ignorantio[有学问的无知]不谋而合。
② 然而这一观点却不能解释为：属性似乎是自立的原初的实在体，而“上帝”只不过是它们的集合名词而

已（如 K.托马斯所假定的，见《形而上学家斯宾诺莎》Sp.alsMetaphysiker，1840 年柯尼斯堡德文版）。这

样一种粗糙的唯名论的压顶石会把整个体系碎裂成四分五裂。
① 或译“原初的自然”。——译者
② 或译“被创造的自然”。——译者
③ 《伦理学》Ⅰ.命题 23 和 30 等。



们之间、并在本质上限制它们全体④的无 352 限关联也必然被认为是一神样
式，而且甚至是一种无限的样式。斯宾诺莎确定它们有三种⑤。作为普遍的宇
宙物的神性表现在作为有限样式的个别事物中：与有限样式的个别事物相对
应的是作为无限样式的宇宙。在广延属性中有限样式是特殊的空间形式；无
限样式是无限空间，或者是在运动和静止中的物质⑥本身。与观念和意志的种
种特殊功能相比，intellectus infinitus①[无限理智] 代表着意识属性。在
这里，斯宾诺莎使我们直接想起迪南的大卫的唯实论的泛神论，直接想起阿
拉伯—犹太哲学的异教的“泛心论”（参阅前面第二十七节，1和 2）。就这
一点而论，他们的形而上学是中世纪唯实论最后的语言了②。

6.近代哲学，带着这些与实体之间的质的差别问题有关的动因，力图从
二元论的假定中走出来，走上一元论的调和的道路上去；但与此同时，在这
过程中混杂着比这还要强大的动因——这些动因产生于空间世界和意识世界
的在实体上的分离和因果关系上的分离。实际上，在开始时，正是力学原则
本身力图在两种有限实体的各自的领域里完全隔绝事态交流的通路。

这一点在物质世界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得到成功。在这个领域里，通
过伽里略因果观念获得一种崭新的意义。根据经院哲学概念（这种概念，甚
至在笛卡儿《沉思录》里，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章节里，还仍然用公理自明的
效力表达了出来），原因是实体或事物，而结果则或是实体的活动或是通过
这些活动而产生的另外的实体和事物：这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αιτ
α[原因，动力]的概念；相反，伽里略回复到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概念上去（参
阅第五节），他们把因果关系只应用在状态（此时称为实体的运动）上，而
不应用在实体本身的存在上。原因是运动，结果是运动。冲击和反冲击的关
系，从一个粒子传到另一个粒子的运动①的关系是因 353 果关系的原始的基本
形式；此种形式是直观的、自然的，能够解释所有其它形式。关于这种基本
关系的性质问题由数学相等原则回答了；然后这个原则又转入形而上学同一
原则中。在原因中的运动有多少，在结果中也有多少。笛卡儿将此规定为在
自然界中的运动守恒定律。自然界运动总量永远不变：一个物体在运动中所

                                                
④ 因此，无限样式必须理解为 causae efficientes[动力因]，根据斯宾诺莎主义的意思，此词是指全体

naturanaturata[被动的自然]而言：参阅 El.施米特《斯宾诺莎的无限样式》（Dieunendlichen Modi bei Spinoza），

1910 年海德尔堡德文版。
⑤ 《遗著》Ⅱ.219。
⑥ 此对等词对斯宾诺莎有效，对笛卡儿也有效。
① 此种 intellectusinfinitus[无限理智]又以 amorintellectualisquodeusse ipsumamat[神以理智的爱爱自身]出现在

斯宾诺莎体系中的伦理学部分。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勒伯朗士的“raisonuniverselle”[普遍理性] 所指的是同

一回事。参阅《德国哲学文库》，1913 年 A，戴诺夫文章。
② 与斯宾诺莎和马勒伯朗士一样，格林克斯也认为有限形体和有限精神只是普遍的无限形体和神圣精神的

“限制”或“（精确的）规定”，参阅《形而上学》第 56 页。在同书里第 237 页起他谈到：如果从我们思

想上抹去“限制”，剩下的是——上帝。
① 因此对于笛卡儿说来，力学原则排除了在远处作用的可能性，正如力学原则排除了虚空一样。这个观点

迫使他采用人为的关于漩涡理论的假定，他利用此理论目的在于给哥白尼世界观以物理学的根据。（方坦

内尔的通俗表达：《关于多元世界的对话录》“Entretienssur la pluralite des Mondes”，1686 年法文版。）牛

顿万有引力定律取代这个理论的根据从性质上说不再是哲学的，而纯粹是物理学的。也可参阅皮埃尔·杜

赫姆《力学的演变》（Die WandlungenderMechanik），1912 年德文版。



丧失的给予了另一个物体。至于运动量，在自然界没有新的东西，特别是没
有来自精神世界的冲力②。甚至在有机物领域里这个原则也贯彻了的，即使事
实根据不充分也至少作为一个假定而贯彻了的。动物也是机器，它们的运动
是由神经系统的机械作用而引起和决定的。笛卡儿更准确地（和他一样的还
有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认为这种机械作用是一种最细微的气态的实体的运
动，即所谓 spiritus animales[血气]③的运动；他在人脑成单而不成双的器
官（松果腺或松果体）里寻找从感觉神经系统传至运动神经系统的通道。

任务的另一部分（即理解精神生活而不涉及物质世界）证明起来还要困
难得多。一个形体对另一形体的作用虽然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但它并不提
供一种在科学上有用的观念以代表各不同精神之间的非物质的关联。比如，
斯宾诺莎很起劲地表达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一般假定，在《伦理学》第三卷开
头他企图像处理线殷、面积、体积一样处理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因为重要的
是，既不去诽谤它们，也不去嘲笑它们，而是去理解它们。但是对这问题的
解决从一开始就局限于在个别精神内的备意识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
上：二元论需要一种摆脱一切生理要秦的心理学。还更能表现十七世纪自然
科学精神的特点的是，此理论所需要的这种心理学只在最有限的程度上获得
成功。甚至在开始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企图把在外部经验的理论中取得辉
煌胜利的力学方法原则也应用在对内部世界的理解上。

正如从伽里略到牛顿对自然界的研究把精力集中于找出物质运动的简单
基本形式，一切外部经验的复杂结构均可能简化成为 354 这些基本形式，同
样笛卡儿渴望树立心理运动的基本形式，根据这些基本形式就可能解释内部
经验的复杂性。在理论领域里，这种观点通过确立直接的自明真理（天赋观
念）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实践领域里出于此种要求却产生了关于感觉运动
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新问题。根据这种观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提出了情绪
和激情的自然史①，斯宾诺莎把笛卡儿的思想和霍布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
样，笛卡儿从下述六种基本形式推导出种和亚种的一整套特殊感情：惊奇
（admiratio），爱和恨，欲望（desir），快乐和忧愁（laetitia-tristitia）；
斯宾诺莎又从欲望，快乐和忧愁（appetitus，lae-titia，tristitia）发挥
他的情绪体系；他指出观念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情绪从它们的原初
对象即个体的自我保存转移到其它的“观念”去。

在这一方面，两位英国思想家（培根和霍布斯）还附带采取了一种特有
的态度。当培根和霍布斯努力将精神的东西越往物质领域里卷进去的时候，
精神机械化的观念就越更自然了。那就是说，他们两人认为：经验的心理生
活也属于物质世界，因而在笛卡儿体系里同物质世界毫不相干的意识领域也
基本上属于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与整个知觉世界相对立的是宗教的东西而
不是心灵的或理智的东西。观念和意志，正如它们通过经验被人们所认识到
的一样，归根结底，也是人体的活动；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谈到不朽的灵魂
（spiraculum），还谈到精神世界、神的精神，这就该归于神学范围了。但
是根据这种观点，自然科学理论的特点也只能同人类学的唯物论差不多了；

                                                
② 因此，霍布斯从物理学中排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关于不受推动的推动者的概念，而笛卡儿

在这问题上也是更多地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来处理问题，让运动一开始就被上帝传给了物质。
③ 此系继承于希腊人，特别是逍遥派和斯多葛派的生理心理学。参阅前面第十五节，6。
① 笛卡儿《论心灵的各种感情》，斯宾诺莎《伦理学》Ⅲ，和《略论》Ⅱ，第 5 页起。参阅下面，7。



因为它（自然科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将整个经验心理活动理解为与人体功能
有关的机械变化过程，这个问题是由培根重新提出来研究的；霍布斯力争能
解决这个问题，他因而成为所谓的联想心理学之祖先。他的推论往往提醒我
们，使我们想到（特别关于观念机械主义）康帕内拉的推论；他利用康帕内
拉的明显的感觉主义力图证明感官知觉只提供意识因素，并证明通过感官知
觉的组合和转化出现了记忆和思维。与此类似的是，在实践领域里，自我保
存欲和由印象而产生的苦乐感觉被标志为一切其它感情和意志活动所由产生
的因素。霍布斯也设计了一个情绪和激情的“自然史”，这个观点对于斯宾
诺莎的“自然史”不无影响，斯宾诺莎的情绪学说老是注视着另外一个属性[即
广延性]。

对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说来，根据这些有计划有步骤的假定 355 以不可
抗拒的逻辑一贯性得出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否定意志自由的结论。两人都力图
（斯宾诺莎用了一种可能想像到的极端赤裸裸的形式）展示在形成动机过程
中占支配地位的严格必然性。他们是决定论的典型。因此对于斯宾诺莎，不
存在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一方面，在形而上学上自由只能意味着不被他物
决定只被自身决定的神的绝对存在；另方面，在伦理学上，自由意味着理性
征服感情的崇高理想。

7.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在心理学种种事实面前，形而上学所需求的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离不应坚持了。但是笛卡儿本人经历过完全相同的
经验。实际上精神本身的本性可以解释清晰的、明确的观念和由此等观念而
产生的理性意志的形式，但是它不能解释晦涩的、混浊的观念，因而也不能
解释与之相连的情绪和激情。相反，情绪和激情显示为对精神的干扰①

（perturbationesanimi），又因为此种滥用自由之机的干扰（参阅前面第三
十节，5）不可能来源于上帝，所以干扰的源头最终必然要在肉体的影响中去
寻找。因此对于笛卡儿说来，在情感的干扰中存在一种不可怀疑的事实，而
他的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基本原则是不可能解释此种事实的。在这里，这位哲
学家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一种例外的关系，他按照圣维克多学派的人类学所
预示的方式去处理这伴事（参阅第二十四节，2）。他教导说，人的本性
（natura）基于两种不同质的实体（精神和肉体）的内在结合；而此种不可
思议的（即在形而上学上不可理解的）结合由上帝的意志作了如下安排：在
此独特的情况下意识实体和空间实体彼此影响。对于笛卡儿说来，动物总是
肉体；他们的“感觉”只是神经活动，由于此种神经活动，按照反射机械作
用，引起了运动系统的活动。然而在人类身体内，同时出现精神实体，两者
共存的结果，松果腺内的血气风暴也在精神实体内激起干扰，此干扰在精神
实体内呈现为不清晰、不明确的观念：即感官知觉、情绪或激情①。

                                                
① 这不仅是与伦理有关的事而且是与理论有关的事，此事促使笛卡儿在心理学上用同一观点、同一路线来

处理像情绪和激情之类的不同的心情。参阅用于下面的《论心灵的各种感情》Ⅰ.和《沉思录》Ⅴ.Ⅵ。笛卡

儿的“干扰”（perturbationes）概念使我们多次回想起通过他那个时代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给他的斯多葛主

义：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位近代哲学家在意志自由和神正论方面恰恰陷入与从前斯多葛同样的困境中；参

阅前面第十六节。
① 据此笛卡儿树立他的与斯多葛派有关的伦理学。在这种干扰中，精神处于被动的状态。精神的任务是用

清晰明确的知识把自己从其中解放出来。斯宾诺莎用一种极端崇高的、感人至深的方式贯彻了此种理智主

义的道德学（《伦理学》，TV.，V.）。有限精神的主动态度和被动态度的矛盾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形而上学



356 学生们比老师的体系欲望更强。他们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 influxus
physicus[内体影响]中找到笛卡儿哲学的弱点，并竭尽全力把这位哲学家在
人类学上的种种事实中被迫主张的“例外”排除掉。然而，由于形而上学因
素又一次对机械因素取得了优势，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因果概念遭到一次新
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倒退的改变。空间世界和意识世界本身内部的内在因
果发展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两个世界当中从一个世界出来又进入另
一个世界中去的超越世界的因果过程就成了问题。一种运动转化为另一种运
动，或者一种意识功能（比如一种思想）转化为另一种意识功能，在这些观
念中我们不难理解；但是似乎不可理解的是感觉如何产生于运动，运动又如
何产生于意志。物理和逻辑的因果关系似乎显示不出什么困难；困难大得多
的是心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后者，我们开始意识到：因与果之间并不存
在相等或同一的关系，而凭借这种同一关系，机械和逻辑的依赖性似乎是可
以理解的。因此，在这里必然会有人提出质询：因果关系的两个因秦（因与
果）本身并不属同类，却凭借什么原则彼此联结起来了①。应到何处去寻找这
原则，这问题对于笛卡儿的信徒们说来，并不是一件值得怀疑的问题：上帝
把两种实体在人的本性中结合起来，他安排两种实体使一种实体的功能紧随
着另一种实体的相应的功能。但是根据这一点，这些功能在彼此的因果关系
中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确切的动力因（作用因），而只是机缘，有了这机缘，
由上帝的设计所规定的结果就出现在另一个实体中，——不是 causae
efficien- tes[动力因]而是 causae occasionales [偶因]。在刺激与感觉
之间、在目的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真正的“原因”是上帝。

在笛卡儿学派整个发展过程中上述思想不断蔓延。克劳伯尔格利用这些
思想为知觉论服务，科尔德莫依利用来为合目的的运动服务；这些思想在柏
林克所《伦理学》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即使在后一书中也没有完全
排除这种怀疑：上帝在这方面的因果关系是否被认为是各自的个别干扰，或
者还是普遍的、永恒的 357 安排。在有些章节里，情况的确是属于前者①，但
是就此学说的总的理论精神而言，却无疑是指后者。格林克斯在时钟譬喻中，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②：正如由同一个技师制造的两座相同的时钟以持续
不断的完全和谐的步调前进，“absque ulla causalitatequa alterum hoc in
altero causat，sed propter meram dependen- tiam，qua utrumque ab eadem
arte et simili industria constitutumest”[二者并非以因果关系互相影
响，而是凭借同一工艺技巧精确的制作形成纯粹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样，根
据上帝确定的世界秩序，精神和肉体互相对应的功能彼此相随③。

                                                                                                                                           

观点人为地得来的（《伦理学》，Ⅲ.定义 2）；但是他以强有力的一贯性贯彻了这种思想：克服感情是来

源于对感情的认识，来源于对万物的必然的神灵体系的认识；他教导说，人的本性必须在（基于纯粹术知

欲的活动的）主动情绪的幸福中完善其本身（《伦理学》，V.第 15 页起），并从而树立起达到希腊人的θ

εωρια[观照]的高度的人生理想。
① 人们在所有因果关系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实际上就在这里，此事后来通过休谟 得到了澄清。参阅下面第三

十四节，5。
① 例如在以摇篮里的婴儿作比喻时，《伦理学》第 123 页。此外，《伦理学》第一版（1665 年）事实上更

多地介绍了 deusexmachina[急中求神]，而在第二版（1675 年）外加的注释里普遍地呈现出更深刻的观念。
② 《伦理学》第 124 页，注 19。
③ 因此，莱布尼茨后来为了他的“先定的和谐”（《注释》，z，3）需要当时流行的此种譬喻，他规定笛



8.偶因主义的这种人类学论证从一开始就适应于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过
程。在笛卡儿思想体系中早已存在下述结论的前提：在发生于有限实体的一
切变化过程中，动力本原并不来自实体本身，而来自神。精神的思维和认识
基于上帝赋予的先天观念；上帝把运动量传给物质世界，在分配给个别粒子
时运动量各有不同；至于个别形体，可以说此运动只不过暂时被隐藏起来了。
正如形体不能创造新运动一样，精神不能创造新观念，唯一因只是上帝。

笛卡儿主义者在遭到两种教会的正统观念的猛烈反对时、在被卷进当代
的宗教论争时，他们更有必要强调上帝的独一的因果关系。不管朋友或敌人
都很快地认识到笛卡儿主义和奥古斯丁的关系①；因此当生活在奥古斯丁—司
各脱主义气氛中的詹森教派和“讲坛会”的神父们对新哲学表示友好的时候，
正统的逍遥派，特别是耶稣教派，更加猛烈地向新哲学进攻。所以在关于笛
卡儿主义的争论中，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其
结果是笛卡儿主义者尽量地突出他们与奥古斯丁主义有关联的因素。所以，
路易·德·拉·福热②力图证明笛卡儿主义与教父作家们的理论是完全相同的，
并特别强调根据这两方面的思想家的意见，在形体里和在精神里所发生的一
切[现象]的唯一根源是上帝。正是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勒伯朗士③认定为基督教
哲学的可 358 靠标志，而异教哲学最危险的错误基于假定有限事物的形而上
学的独立自存和自发的活动能力。

同样，在格林克斯那里，一切有限事物被剥夺了实体性的因果因素。在
此，他从这样的原则④出发：人们自己只能做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情。从这里
得出人类学方面的结论：精神不可能是形体运动的原因——没有人知道他是
怎样开始活动的，就以举手来说吧，[他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手臂举起来的]；
但是从宇宙论方面得出结论：完全没有观念的形体是根本不能活动的；最后
从认识论方面得出结论：知觉的原因不应在有限精神中去寻找——因为有限
精神不知道它是怎样去[感知事物] ——而又不能在形体中寻找；因此只能在
上帝身上去寻找。上帝在我们心中创造一个观念世界，具有无限多的性质的
观念世界比现实的物质世界本身丰富得多，美丽得多①。

最后马勒伯朗士②的认识论要素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笛卡儿主义二元论
认为精神完全不可能直接认识形体：这样的认识之所以被排斥，不仅是因为
在两者（形体与精神）之间的 influxus phy- sicus[肉体影响]不可能存在，

                                                                                                                                           

卡儿概念的特征是两座时钟彼此的直接依赖，而偶因主义的概念的特征是在时钟制造者这方面对时钟不断

地重新调整；这一点至多与格林克斯《伦理学》第一版的一些章节符合。
① 亲缘关系和敌对关系还涉及到另外一些观点。笛卡儿和“讲坛会”的神父们（吉比叶夫和马勒伯朗士）

在奥古斯丁—司各脱主义关于神的无限自由的学说中团结一致地反对托马斯主义：他们又主张：善就是善，

上帝就是这样希望的，并不是善本身是善（参阅第二十六节，2，3），诸如此类。
② 《人类精神历程》序言。
③ 《真理的探求》Ⅵ.2，3。
④ 《伦理学》第 113 页；《方法论》第 26 页。
① 在格林克斯体系中还能见到遗留下来的有限事物的自我活动的残痕，其本质是人的内在的心灵活动。参

阅《伦理学》第 121 页起。因此“自我研究”或 inspectiosui[自省] 并不只是这个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出发点，

而且也是它的伦理结论。人在外部世界无所作为。ubinibilvales，ibinihilvelis[你在那里一筹莫展，你在那里

一无所图]。最高的美德是虚怀若谷，是对上帝意志的顺从——谦卑，despectiosui[自卑]。
② 《真理的探求》，Ⅲ.2。



而且还因为从这两种实体的性质全异的观点看，连这一方的一种观念对另一
方来说是否是可以思考的，也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并且，在这一点上，只有
通过神，两者之间的鸿沟才可能填平；马勒伯朗士求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上
帝的理念世界。人不认识形体；但是他在上帝身上认识形体的理念。这个上
帝身上的可理解的物质世界一方面是上帝所创造的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原型，
另方面又是上帝传授给我们的关于这个现实物质世界的理念的原型。我们的
知识与实际形体相似，正如与第三量相等的两个量也彼此相等一样。在这种
意义上，马勒伯朗士理解到，哲学教导我们：我们在上帝身上观照万物。

9.斯宾诺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答了偶因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斯宾诺
莎的属性概念规定（见前面，5）排除了用一种属性的样式去解释另一种属性
的任何样式（见前面，5）；它认为属性与实体一样①，in est et per se
concipitur[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理解]。据此，就不可能存在空间依赖
于意识或意识依赖于空间的问题了，因此在表现人性的事实中出现的依赖问
题需要另一种解释，这当然只能求助于上帝的概念了。但是，如果在斯宾诺
莎那里也找到关于上帝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唯一原因这个理论，那么他同偶
359 因主义者相同之点只在动机上和词句上，而不在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
上。因为根据格林克斯和马勒伯朗士的意见，上帝是创造者；而根据斯宾诺
莎的意见，上帝是万物的普遍本质；根据前者，上帝用意志创造世界；根据
后者，从上帝的本质必然会得出世界[或者说，世界是上帝本质的必然结果]。
因此，虽然 causa[原因]这个词是相同的，但是实际上因果关系在这里的涵
义与在那里的涵义完全不同。在斯宾诺莎那里，意思不是“上帝创造世界”，
而是“上帝是世界”。

斯宾诺莎总是用“folgen”（sequi，consequi[紧随，随之产生]）一词
来表述因果关系的实际依赖概念，他还附加说明：“正如根据三角形的定义
就会得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的结论”。因此，世界依赖于上帝被
认为是一种数字结论②。这样一来，因果关系概念完全剥夺了在偶因主义者那
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创造”的经验标志，并且用理由和结论的逻辑—数
学关系取代了生动活泼的直观概念。斯宾诺莎主义一贯把因果关系与理由和
结论的关系等同起来。因此，神的因果关系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即无
时间性的；真正的知识是 sub quadam aternitatis specie[在永恒的形式下]
考察事物，从神性概念是普遍本质这个概念就很容易得出上述依赖关系的概
念：从此本质出发，其结果无穷无尽地产生此本质的变相，正如从空间的性
质中得到几何学的一切命题一样。利用几何学方法可能认识的只能是“永恒
的结论”；对于理性主义说来，只有思维本身独有的那种依赖形式即根据理
由得出结论的逻辑推论过程，其本身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从而也是万物发生
发展的模式①：真实的依赖既不应该机械地理解，也不应从目的论上去理解，
而只能从逻辑—数学上去理解。

                                                
① 《伦理学》，I.命题 10。
② 参阅叔本华《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相据》（Uber die vierfacheWurzel desSatzesvonzureichendenGrunde）第

6 章。
① 因此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与司各脱·厄里根纳经院哲学的神秘主义的唯实论最近似（参阅第二十三节，1）；

只是在后者的体系中，更加突出的是，一般对于特殊的逻辑关系构成唯一的模式；在他那里，便因此而得

出在斯宾诺莎那里不存在的流出论性质的结论。



但是，正如在几何学中，一切命题从空间性质推导出来，每一具体关系
又被另一些具体规定所决定；同样，在斯宾诺莎形而上学里，万物产生于上
帝的必然过程基于每一个别有限事物被其它有限事物所决定。有限事物的总
体和每一属性的样式形成一条受到严格规定的无始无终的链条。神的必然性
统治一切：没有一种样式比其它任何样式距离神更近或更远。在此，库萨的
尼古拉关于有限与无限是不可用同一标准来比较的思想显露出来了（参阅第
二 360 十七节，6）。从上帝到世界不存在流出阶段的系列：所有有限物被有
限物所规定；但是在万物中上帝是万物本质的唯一根源。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本质的统一性必然也出现在属性的关系中，不管属
性上和因果关系上如何严格地被分开。就是这同一的神的本质一方面存于广
延形式中，另方面存于意识形式中。这两种属性彼此之间必然地如此相关，
以致一方的每一样式与另一方的一定样式互相对应。两种属性的此种对应或
乎行就解决了两个世界的关联之谜：观念只被观念所决定；运动只被运动所
决定；但是就是这同一的神的本质的宇宙内容决定了一方的关联，同样也决
定了另一方的关联；同一内容包含在意识属性中也包含在广延属性中。这种
关系是由斯宾诺莎根据经院哲学关于 esse in intellectu[理智存在]和 esse
in re[事物存在]的概念来表述的。同样的东西存在于意识属性中就是对象
（objective），就是观念内容；这同样的东西存在于广延属性中，就是某种
现实的东西，就是独立于任何观念的东西①。

因此，斯宾诺莎的观点是这样：每一有限事物是神的本质的样式，比如
大，同量地存在于作为精神和作为肉体的两种属性中；而该物的每一具体功
能也同量地属于作为观念和作为运动的两种属性。每一功能，作为观念决定
于观念之间的关联，作为运动决定于运动之间的关联；但是在两者中由于属
性之一致，内容是相同的。人的精神是人的肉体的观念，无论作为整体或作
为细节，都是这样。②人类精神（mens，[思维]），作为神的意识属性中的一
种样式或样式复体，是人类内体的观念；严格地说，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体系
里，我们不可说人类精神拥有这种观念，因为此种观念实质上的拥有者只是
上帝①。

10.这种经历了如此众多分歧的思想运动在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
找到了结论——这个体系在动因的全面上、在协调和组合的能力上、在整部
哲学史中无一可与伦比。此体系之所以具有此重要性还不只在于此体系的创
始人具有渊博的学识、融会贯通纵观全局的心怀，而且特别是他精通古代哲
学、中世纪哲学的种种思想，他理解之深、理解之精辟有如他理解近代自然
科学所形成 361 的种种概念②。只有这位微积分学的发明人③，他理解柏拉图

                                                
① 但是这两种存在样式没有一种比另一种更根本[或没有一种是另一种的原型。——英译本]：两者同等地表

现上帝的本质。因此，对斯宾诺莎作唯心主义的解释或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两者都

可能从他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出来。
② 在这方面斯宾诺莎并未解决来自自我意识的困难以及来自关于有无数属性的假设的困难。参阅与契尔恩

豪森的通信，《遗著》，Ⅱ.，第 219 页至次页。
① 参阅 O.本斯《斯宾诺莎精神概念的发展》（dieEntwicklungdesSeelenbeg-riffs bei Spinoza），《哲学史文库》，

ⅩⅩ.，1907 年，第 332 页起。
② 参阅《自然新系统》，10。
③ 参阅 D.马恩克《高等分析发现史中的新观点》（NeueEinblicke in Entde-ckungsgeschichte der



和亚里士多德与理解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一样深刻，他认识和赏识托马斯和邓
斯·司各脱与认识扣赏识培根和霍布斯一样素稔，——只有他才可能成为“先
定谐和”论的创始人。

调和机械论世界观与目的论世界观并从而联结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利益与
宗教利益是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主要动机。他盼望看见主要由他自己亲自用
科学概念推动而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机械解释得到充分贯彻，同时他又企图
探索这样的思想方法，借助于这些思想方法，宇宙的合目的性的生动品格仍
然是可以为人所理解。因此，必须尝试（此种尝试早在笛卡儿学说中已经提
示过）努力去了解整个宇宙事件的机械变化过程最后是否可以归因于动力
因，此种动力因的合目的性的本质就应赋予宇宙事件的整个活动以内容充实
的涵义。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如波义耳和牛顿也曾将宇宙比作技师制造的机
器、钟表等，将宇宙当作一部巨大的机器装备，此种机器装备正是通过自己
合目的的活动表现出自己是来自最高精神（hochste Intelligenz，上帝）。
这样，后来的所谓物理学—神学论证就成为证明上帝存在最受欢迎的证明方
式了。

莱布尼茨整个哲学发展的要旨是要从更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用“隐
德来希”（Entelechien）代替粒子而且重新给对几何学方法无足轻重的上帝
恢复柏拉图的αιτια[原因，动力]的权利。他的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将宇
宙变化过程的机械作用理解为宇宙活生生的内容借以自我实现的手段和表现
形式。因此，他不再可能认为“因”是唯一的“存在”，不再可能认为上帝
只是 ens perfectissi- mum[最完美的存在]，不再可能认为“实体”的特征
只是不能改变的存在的属性，也不可能再认为“实体”的形态只是变相、规
定或者这一种基本性质的特殊化，——而是，在他看来，宇宙变化过程又变
成主动的创造（Wirken）；实体具有“力”①的涵义，哲学的上帝概念本质上
也具有创造力的特征。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基本思想：此创造力即在机械的运
动规律中表现出来。

莱布尼茨首先在自己的运动学说中获得此种动力论观点②，并在某种程度
上，这种学说必然需要这种观点扩展到形而上学③。362 力学的惯性问题和由
伽里略开始的关于分解运动为无穷小的冲力的过程成为海根斯和牛顿在自然
科学中有权威性的研究的出发点，引导莱布尼茨得到微积分学的原理，得到
他的“活动力”的概念，特别是得到这种洞见：我们要在形体中探索运动的
根源，而形体的本性不基于广延，也不基于质量（不可入性），而基于作功
的能量，基于力。但是如果实体是力，那么实体就是超空间的、非物质的。
基于此，莱布尼茨发现自己不得不认为即使有形实体也是非物质的力。形体
就其实质而言是力；它们的空间形式、它们充填空间的性质以及它们的运动

                                                                                                                                           

hohernAnalysis），《柏林科学院论文集》，1926 年柏林德文版。
① 实体应具有活动的能力，《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I。参阅《自然新系统》第 2 页至次页：“原始力”。
② 参阅 H.赖辛巴赫《牛顿、莱布尼茨和海根斯的运动论》（DieBewegungslehrebei Newton，Leibniz und

Huyghens，Kantst.ⅩⅪⅩ，1924 年德文版）和 W.金特《莱布尼茨时空哲学》（L’s Philosophie der zeitund

desKaumes，kantst，ⅩⅩⅩⅠ，1926 年德文版）；同一作家《时空哲学》（Philosophie des Raumesundderzeit，

波恩 1926 年德文版）。
③ 《自然新系统》，3。



都是此力的效果。形体的实体是形而上学的①。这一点与莱布尼茨的认识论联
系起来就意味着：理性的、清晰的、明确的认识将形体理解为力，而感性的、
晦涩的、浑浊的认识将形体理解为空间结构。因此，对莱布尼茨来说，空间
既不等于形体（如笛卡儿），也不是形体的先决条件（如牛顿），而是实体
的力一产物，一种 ein phaenomenon bene fundatum[牢固基础上的现象]，
一种共存的秩序——不是绝对的现实，而是一种 ens mentale[精神存在]②。
同理，mutatis mutandis[相应地变化]也适用于时间。据此，进一步得出结
论：处理形体的空间现象的有关力学规律不是理性真理，也不是“几何”真
理，而是有关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人们完全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
它们[即相反的看法不是不可想像的。——英译本释]。它们的根据不是逻辑
必然性，而是合目的性它们是一些 lois de convenance[适应原则]。它们根
植于 choix de la sagesse[智慧的选择]①。上帝之所以选定它们是因为在它
们所决定的形式中世界目的充分地得以实现。如果说形体是机器，是按照这
样的意义说的：机器是按照目的而制成的产物②。

11.因此，在莱布尼茨那里如同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一样，生命成为解释
自然的原则，不过在形式上更为成熟罢了。他的学说是生机论。但是生命是
众多性，同时又是统一性。机械论使莱布尼茨得到关于无穷多的个别的力、
形而上学的点③的概念，与此相同，又得到关于这些无穷多个别力、形而上学
点的连续性的观念。从根本上说他接近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唯名论的形
而上学；偶因论运动，尤其是斯宾诺莎思想体系使他信仰万有合一（All-
Einheit）的思想；正如库萨的尼古拉和乔尔达诺·布鲁诺一样，他在整体与
局部同一的原则中找到了答案。每一种力是宇宙力，不过以一种特殊形态表
现出来；每一实体是宇宙实体，不过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莱布
尼茨赋予实体概念的涵义恰恰是：实体是众多性中的统一性④。这个意思就
是：每一状态中的每一实 363 体“表象”着其他许多实体，而众多性中的统
一就是此种“表象”的实质⑤。

在莱布尼茨那里，这些思想与自笛卡儿以来在形而上学思潮中流行的基
本原理结合起来了，即：实体之间彼此分离以及实体的功能之间之所以吻合
一致是基于共同的世界根源。此两种思想要素在《单子论》中最完善地显露

                                                
① 因此，属性 extensio[广延]和 cogitatio[思维]的同等并列又取消了；意识世界是真正的现实，广延世界是现

象。莱布尼茨完全用柏拉图的方式将实体的理性世界与感官现象或物质世界对立起来（《人类理智新论》，

Ⅳ.，3）。参阅后面第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
② 主要参阅《与德斯·巴塞士的通信》。
① 《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11。
② 同上书，3。
③ 《自然新系统》，11。
④ 《单子论》，13—16。
⑤ 在此莱布尼茨非常巧妙地（参阅所引著作）利用了“表象”这个模棱两可的词语（此模棱两可也表现在

德语动词“Vorsteilen”一词上）；据此，此词一方面“代表”着、另方面意味着意识的功能。每一实体“表

象”着其余的实体，一方面意味着一切包含在一切中（莱布尼茨引用了古代συμπνοιαπαντα[全

体的一致]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 omnia ubique[无所不在]），另方面意味着每一实体“感知”着所有其余的实

体。此种模棱两可的更深刻的意义和合理性在于：我们如不仿效在我们自身内部的意识功能中所经历的那

种关联（用康德术语“Synthesis”[综合]），我们便不能形成关于众多性中的统一的清晰而明确的概念。



出来了。莱布尼茨把他的力—实体称为单子，——此术语可能是经过文艺复
兴时期的不同传统传给他的。每一个单子对于其余单子而言是一完全独立的
存在物，它既不承受影响，也不给予影响。单子没有“窗户”，而此“无窗
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单子的“形而上学的不可渗透性”①。但是莱布尼茨
首先赋予这种对外在影响完全封闭的性质以积极的特征，即宣称单子是纯粹
的内在原则②。实体是内在活动的力：单子不是物质的，其本质是心灵的。它
的状态是表象（Vorstellungen）；活动原则是欲望（appetition），即从这
一表象过渡到另一表象的“趋势”③。

然而另一方面每一个单子是一面“世界的镜子”，它在自身中把整个宇
宙当作一个表象；万物生动的统一即基于此。但是每一单子又是一个个体，
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单子。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实体④。如果单子不是根
据它们的表象内容来区别——因为对于所有单子来说表象内容是相同的⑤—
—那么它们的区别只能在它们表象此种内容的方式中去寻找。莱布尼茨宣
称：单子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它们借以表象宇宙的清晰性和明确性的不同程
度。这样一来，笛卡儿的认识论标准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属性，因为莱布尼
茨和邓斯·司各脱一样（参阅第二十六节，1）把明晰和浑浊之间的差异当作
表象力或强度的差异。因此，单子如果表现得清晰而明确便被认为是主动的，
如果表现得晦暗而浑浊便被认为是被动的①：因此，单子的冲力的方向是从晦
暗的表象走向清晰的 364 表象，而澄清它自身的内容就是它活动的目标。莱
布尼茨把无穷小的冲力的力学原则应用在上述表象的强度上：他称这些单子
表象活动的无穷小的组成部分为细微知觉（petites perceptions）②。他需
要利用此假说来解释：根据他的学说，单子拥有的表象比它本身意识到的要
多得多（参阅下面第三十三节，10）。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些细微知觉就是
无意识的心理状态。

这种[清晰性和明确性]的差异有无限多。根据连续性定律——natura
non facit saltum[自然无跃进式突变]——单子形成不间断的等级系列，巨
大的发展体系，从“单纯的”单子上升到灵魂，精神③。最低级的单子只晦暗
地、浑浊地即无意识地表象着，因而是被动的；它们形成物质。最高级的单
子以完全的清晰性和明确性表象着宇宙（正因为如此，只有一个），因而是
纯粹的活动，被称为中心单子——上帝。每一个这样的单子在自身内部自由
发展，它们只凭借它们的内容的同一性每时每刻彼此完全协调一致①，由此便

                                                
① 《单子论》，7。参阅《自然新系统》，14，17。
② 《单子论》，11。
③ 同上书，15—19。D.玛恩克《新单子论》（NeueMonadologie），1917 年。
④ 莱布尼茨称此为不可区别的同一性原则（Principium identitatisindiscerni-bilium）（《单子论》，9）。
⑤ 无疑，莱布尼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实体相互表象的体系中得不到真实的内容。单子 a 表象着

单子 b，c，d，⋯⋯x。但是单子 b 是什么呢？它又是单子 a，c，d，⋯⋯x的表象。对于 c 也如此，照此类

推，以至无穷。——英译本
① 《单子论》，49。
② 出处同上，21。
③ 《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4。在这方面，“灵魂”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单子”，因为它最明晰

地表象着构成此有机体的众单子，因而也就较不明晰地表象着宇宙的其余部分。《单子论》，第 61 页起。
① 《自然新系统》，14。



产生了一种实体影响另一实体的假象。这种关系就是实体之间的先定谐和—
—根据这种理论：格林克斯和斯宾诺莎曾为解决两个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
提倡的吻合一致原则似乎扩充到一切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之中去了。在这里
和在那里一样，在阐述此原则时此原则决定了一切实体活动的不间断的规
定，决定了一切事物发生的严格的必然性，并排除了不受因果关系支配这个
意义上的一切偶性和一切自由。莱布尼茨只是在理智控制感官和感情这个伦
理意义上才挽救了有限实体的自由这个概念②。

先定谐和，实体在存在和活动中的这种相互关系③，需要统一性作为解释
的基础，而此统一性只能在中心单子中才能找到。上帝创造了有限实体，上
帝按特定的程度不同的表象强度把自己的内容赋予每个有限实体，并借此安
排一切单子使它们全部彼此和谐一致。在实体展开活动的必然过程中，在完
全机械地规定实体的表象系列的过程中，实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宇宙精神的目
的。此种机械论与目的论的关系最后发展为莱布尼茨的认识论原则。365[在
莱布尼茨那里]神与其它单子之间的关系正如在笛卡儿那里无限实体与有限
实体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对于理性主义关于事物的概念来说，只有无限的
东西是思维的必然性，而与此相反，有限的东西在下述意义上只是某种“偶
然性”的东西，即：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人思考，它的反面不包含矛盾（参
阅上面第三十节，7）。这样一来，永恒真理与事实真相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
形而上学的意义：只有上帝的存在是永恒真理；上帝的存在根据的是矛盾律，
具有逻辑的或绝对的必然性；而有限事物是偶然的东西；它们的存在，根据
的只是充足理由律，根据它们被他物所规定；世界以及属于世界的一切只具
有有条件的、假设的必然性。莱布尼茨同意邓斯·司各脱的意见①，他认为世
界的偶然性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意志。世界本来很可能与现在这般样子不同，
世界之所以像现在这般样子是由于上帝在许多可能性中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②。

因此，一切新的和旧的形而上学线索都集中在莱布尼茨身上来了。他借
助于机械论学派所形成的概念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预言改造成为有系统的
思想结构，在此结构里希腊人的哲学概念在近代研究的知识中找到了自己的
老家。

                                                
② Eomagisestlibertasquomagisagiturexratione[自由之大小与受理性制约程度之大小成正比]等等。莱布尼茨《论

自由》（绝版本，669）。
③ 因此，在莱布尼茨那里，先定谐和完全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理论，将此应用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只

是一种特殊情况。
① 必须认识到：莱布尼茨同这经院哲学中的最伟大人物的关系不只是在这观点上，还有许多其它的观点；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观点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
② 此外，参阅下面第三十五节。



第三十二节  天赋人权

[O.吉尔金《约翰内斯·阿尔萨斯》（Johannes Althusius，（1880 年；
第三版 1913 年）。——同一作家：《德国公社法》（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 recht），四卷；《现代国家理论和社团理论》（Die
Staats-und Korporations- lehre derNeuzeit），1913 年。W.哈斯巴赫《奎
斯勒和斯密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般哲学基础》（Die allgemeinen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r Von Fr.Quesnay und A. Smith begründeten
politischen Okonomie），1890 年。

Fr.迈内克《国家理性概念》（Die Idee der Staatsraison），1924 年。
W.狄尔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的世界观和对人的分析》
（ Weltanschauung und Analyse des Menschen seit Renaissance und
Reformation），《全集》，Ⅱ。E.特勒尔奇《基督教会社会学与思想史和宗
教社会论文》（Die Sozialleh- ren der christlichken Kirchen und Aufsatze
zur Geistesgeschichteund Religionssoziologie，《全集》，Ⅰ，Ⅳ）。
E.沃尔夫《格老秀斯、普芬多夫和托马休斯》（Grotius，pufendorf，Tho-
Masius），蒂宾根 1927 年版。E.拉克《莱布尼茨的国家观念》（Die Leibnizsche
Staatsidee），蒂宾根 1909 年版。]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哲学也一样，一方面依赖于人文主义的激励，另方面
适应近代生活的需要。前者不仅表现在对古代文学的依赖，而且表现在古代
国家观念的复兴以及对古代传统的眷恋；后者表现为对当时世俗国家独立自
主的生活方式的种种利害关系的理论总结。

1.所有这些动机首先表现在马基雅维里身上。他怀着对罗马风貌的无限
倾羡，从内心发出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感情。他就是从研究古代史出发获得了
自己的、至少在消极方面的有关近代国 366 家的理论。他要求国家完全脱离
教会，从而把但丁的吉伯林党①的国家学说推向极端。他反对教权的世俗统
治，认为教权是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永恒障碍。因此在他那里正如过去在奥卡
姆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那里一样（参阅第二十五节，8），在实践领域里产
生了近代思想初期所共有的宗教与世俗的分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和上述
的唯名论一样，国家不能用目的论来理解，而应用自然主义来理解，国家被
理解为需要和利害关系的产物。根据此事，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基雅维里在阐
述君权的获得和保持的学说时、在他仅从利害冲突的观点来探讨政治学理论
时那样的冷酷无情。

再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十六、十七世纪引起了一种特殊的兴趣，因
为在教派对立的斗争和转化中这种关系每一次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发生了一种有趣的观点的相互交换。新教的世界
观按照自己最初的原则改变了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价值差异，废除了世
俗生活领域里“亵渎神明的”禁令；它在国家中也看见了神的秩序（参阅上
面第二十五节，7）；在梅兰克森的领导下，宗教改革的法哲学限制了国家的
政权，所根据的与其说是看得见的教会的要求，不如说是看不见的教会的权

                                                
① 吉伯林党（Ghibellinen，或称保皇党）：系中世纪意大利贵族政党，拥护德国皇帝政权，与教皇党（Guelf）

对立。——译者



利；的确不错，当权者的神圣使命给新教的国家教会提供了有价值的支持。
天主教教会感觉自己对于近代国家应尽的义务就更少了。虽然它已因此放弃
托马斯主义，但像贝拉尔明和玛丽安娜等人的学说却投合它的意愿；根据这
些学说，国家被认为是人制造的粗劣的作品或者是一种契约。因为根据这种
理论国家丧失了它的更高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根
据；它看起来是可能被废除的；人的意志创造了它也可以瓦解它；甚至它的
最高首脑也被剥夺了他的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新教教徒认为国家
是一种直接来自神的秩序，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国家不过是人的安排，需
要教会的认可，否则就不应认为是合法的；只有把它置于教会使役之下，它
才会获得此种认可。所以康帕内拉教导说，西班牙帝国（monarchia）所承担
的任务是要把从其它大陆夺来的财宝交给教会支配以利于教会同异教徒进行
斗争。

2.然而时间一久，法哲学中存在的这些矛盾转化为教派无差别论去了，
教派无差别论在理论科学中也占有统治地位。自从国家被认为本质上是尘世
事物的秩序以来，人与上帝的关系被排除在上帝活动范围之外了。哲学特别
为公民争取为它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即对当时的宗教权威所持的个人的、自
由的态度的权利，因此哲学成为信仰自由的坚决捍卫者。国家用不着担心个
人的宗教信仰，公民的权利与他归依于何种教派无关：这种要求是十六、十
367 七世纪宗派争斗、激荡不定的必然结果。在此观点中，不信神、无信仰
的冷淡态度同要保卫自己不受敌对教派的政权的侵害的积极信念取得一致意
见。

马基雅维里以这种观点进行写作反对罗马教会的专制独裁；但是首先完
整地宣布信仰自由原则的是托马斯·莫尔。他的幸福的岛屿乌托邦的居民们
信奉差别极大的种种宗派，各种宗派和平共处，不因宗教观点不同赋予任何
政治意义。他们甚至在共同的礼拜仪式上团结起来，此礼拜仪式每派可以按
照自己的看法去解释，也可以用各自的特殊的礼拜仪式去补充。所以，让·博
丹在他的《宗教性质七人对话录》中培养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仅
有基督教教徒，而且还有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异教徒；他找到了大家都
同样满意的崇拜上帝的形式。最后，胡果·格老秀斯以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把
神权和人权严格分开，他以此阐述法律的哲学原则，他建立神权于天启，建
立人权于理性，与此同时还严格地、彻底地分开了它们各自应用的活动范围。

但是信仰自由运动的典型的“末日裁判书”是斯宾诺莎的《神 学政治
论》，这部书追究了这个久经探讨的问题的真相，这部书利用了从受阿维罗
依主义影响的旧犹太文献中摘录的许多思想和范例来证明：宗教，特别是宗
教文献，既无任务又无意图要传授理论真理；宗教的实质不在承认个别的教
义，而在意念以及由意念所决定的意志和行为。据此，无可争辩地得出结论：
国家没有理由或权利去担心公民们是否同意一些特殊的教义，国家倒应该凭
借它的实权去制止一切出自基督教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形式而引起的违背良心
的企图①。[斯宾诺莎神权的深刻的宗教性质使他反对教会的教条统治，反对
信仰教会历史文献的表面文章。]面对各教派权威性的要求，他卫护这样的原
则：宗教书籍和所有其它文献现象一样，一定要用历史观点来解释它们的理

                                                
① C.格布哈特在他的译著《神学政治论》（莱比锡，1908 年）的序言中曾指出：这部著作的动机在于荷兰

的政治形势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者；在这里这位哲学家与雅·德·威接近。



论内容，即一定要从作者的智力状况来理解；此种历史批判剥去了从前的理
论观点为后来人所设置的、束缚人手脚的、规范性的意义②

3.与这些政治权利和教会的政治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权利。对这些
权利的描述没有比托马斯·莫尔更动人的了③。《乌托邦》第一卷，在扣人心
弦地描绘穷苦大众的灾难之后，得出结 368 论：如果社会[换个方式]，不采
取严厉的法律去惩戒触犯法律的人而是去扑灭罪恶的根源，那么社会会变得
更好些。作者认为个人罪行的大部分是由于整体安排不当。这件事基于在处
理钱财上带来的财产的不均，因为这种不平等产生了所有的感情失常，嫉妒
和仇恨。莫尔以现实为对比所描绘的、在乌托邦岛上的完美的社会状况的理
想蓝图，其主要轮廓是模拟柏拉图的理想国。然而这种人本主义的复活带着
近代社会主义的色彩，它与原型不同之处在于废除了阶级差异；[据那位古代
思想家看来，在他思考现实存在的个人的智力和道德地位的差异之后，他认
为阶级差异似乎是必然的]。它所效法的与其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倒不
如说是柏拉图的“规律”。莫尔从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出发，
为了尔后的发展，进行了典范的抽象工作；莫尔认为一切公民有权参加社团，
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认为这些社团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把参加社团当
作扬弃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特权阶级应扬弃一切私
有财产以便全心全意奉献于全民福利；而在莫尔那里，则要求把废除私有财
产当作消除罪恶的最可靠的方法。废除私有财产是基于对公有财产人人有份
的平等权利。但是与此同时，这位近代的乌托邦主义者还坚持那位古代哲学
家的理想模型，坚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认为对物质利益的绝对平分是所
有公民同等享受社会、科学、艺术的精神财富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的确不错，
这位英国大臣比起那位雅典革新家来，在这方面，思想民主得多，并给予个
人更大的私人生活的自由：莫尔决不会让全体公民限制在共同的信条和信念
上。国家的公共设施就其有效的正常秩序而言基本上是针对外部生活事务
的。他认为，要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对于全社会成员，六小时的正常工作
日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每一个人可以自由支配去做更高尚的工作。在莫尔
那里，根据这些规定，产生了出自柏拉图的蓝图的、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
会主义的纲领。

但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还为更加世俗得多的兴趣所鼓舞。文艺复兴精神为
种种发现的魔力所激励，为种种发明的灿烂光辉弄得眼花缭乱；它给自己规
定的任务是凭借自己新的知识改造与自然生活条件有关的人类社会的整个外
部条件；在它前面它看见人类生活的舒适的理想；人类生活，由于充分地、
系统地利用了通过科学才可能得到的知识和对自然的控制，将会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利用科学提高了物质文明，摆脱了现今使人类烦恼的一切忧虑和一
切需要，以此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素质，从而医治了社会上的一切弊端。培根
说，一些创造发明如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已足够给 369 人类新的动力、
更广阔的范围、更强大的发展。创造发明一经成为人类有目的的运用的技术，
在我们面前该会出现多么伟大的改革啊！就这样，社会问题转变为改善社会
的物质条件了。

                                                
② J.昆思《信仰自由与天启》（Toleranzundoffenberung），1923 年。
③ 参阅第 321 页文献和昆思《莫尔与卢梭》（Th.M.u. Rousseau）（HiSt.，V.，J.1926 年）。



在培根《新大西岛》①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幸福的岛居民族，他
们谨慎地被保护起来，与世隔绝。他们通过巧妙的调整、合宜的法规吸收了
所有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所取得的进步知识，并通过系统的研究、发现、发明
极大限度地提高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以利于人类生活。他用美妙的想像描述②

各式各样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创造发明。“所罗门王室”的整套描述都针对
改进社会物质条件，而对政治问题的处理只是表面的，无关紧要的。

另一方面，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书中很容易看到莫尔《乌托邦》
的影响。我们在这本书中看见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完整图案，甚至在全部细
节上都规定得死板有序。这个国家不惜采取任何方面的暴力镇压个人生活自
由。从用数学精心设计的首都的建设计划①直到日常工作、娱乐时间的分配②、
职业的选定、男女婚配、用占星术预定男女结合的婚期——所有这一切都由
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来安排；一个范围广泛的精心制作的官僚政治体系（其
中搀杂有形而上学因素）③建立在公民们不同等级的知识上。一个人知识越多
他在国家机关掌握的权就越大，以便用他的知识控制和改进自然的发展过
程。这种改革观点在康帕内拉体系中基本上还是指向物质文明。的确，在他
那里，平均四小时工作制就可保证社会的富裕生活，一切人对此均应有同等
权利。370

4.尽管这一切都是荒诞离奇的④，但是在康帕内拉《太阳城》里比起莫尔
的《乌托邦》来有一种思想发挥得更为突出，即国家应该是一种人类理智的
艺术品，用以根除社会弊端。他们两位作者都无意像柏拉图一样建立一个仅
属幻想的创造物；他们相信：通过理性符合自然的社会关系的秩序进行反复
思考，就有实现“优良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无可置疑，他们在这方面遭
到不少对抗。卡尔丹在原则上反对种种乌托邦，与此相反他认为科学的任务
是：理解在历史上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根据本身特性、根据各民族的生活
关系和经验而发展的必然性。他把国家当作像有机体一样的自然产物。他把
健康和疾病这类概念应用在国家的状态上。实干政治家博丹，在更广泛的范
围内，完全摆脱数学家卡达鲁斯所热衷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占星术，但却具
有浓厚的建设性的幻想，力图理解体现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现实的、多方
面的特性。

然而时代潮流更趋向于，探索基于自然的对一切时代一切关系均同等有
效并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的权利；虽然有些人，如艾伯里卡斯·全蒂里斯
者，以童稚的粗笨为类比，极想把[保护私人利益的] 民法原则归之于物理定
律。只有当人们不从一般“自然”出发而从人性出发，才能取得更牢固、更

                                                
① 这个乌托邦的名称以及书中其它不少地方都是柏拉图的残篇《克利底亚篇》的回忆（第 113 页至次页）。
② 除显微镜和望远镜外，扩音器和电话也并不缺少；还有巨型的爆炸物，飞行的机器，各种各样气动和水

动的发动机，甚至还有“某些种类”的[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但是作者高度评价这样的事实：通过更好的

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通过无可置疑的化学发现，通过沐浴治疗和蒸汽治疗，疾病得以根治，寿命得以延

长，从医药利益出发，又推广了在动物身上作试验。
① 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克利底亚篇》。
② 在这里有如宗教的风纪警察占统治地位，康帕内拉仿效的是柏拉图的“规律” 而不是他的《理想国》。
③ 最商统治者（所罗门或形而上学家）本人一定要具备一切知识，首先在他之下有三个王子，他们的活动

范围与存在的三个“基太”（Primalit(ten）相对应，即力量、智 慧与爱情（参阅第二十九节，3），等等。
④ 荒诞的特别是占星术和魔术的强烈因素；离奇的是他对性关系的僧侣式的粗 暴的处理。



有成效的基础。这一点由胡果·格老秀斯做到了。他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
在社会需要中找到天赋人权的基本原理，并在逻辑演绎中找到发挥天赋人权
的方法。理性认为：与人的社会性一致，并由此推论出来的东西才是不因历
史变迁而改变的自然法（jus naturale）的根据①。这种绝对的权利之存在是
由于它的基础在于理性；它独立于政权：更确切地说，它是政权最主要的依
据。格老秀斯根据他最早研究的国际法深深认识到这种有关绝对权利的思
想。但是在另方面，根据此实质性原则民法又成为国家法的决定性的先决条
件。满足个人利益，保护生命财产似乎是法制的主要目的。从另一观点看，
在形式上和方法上，此种法律的哲学思想体系完全是推论出来的；它的目的
只是推论出社会原则的逻辑结论。霍布斯以同样方式也认为政治实体（corpus
politicum）是一部机器，可以利用纯理智活动从它的目的概念中推论出来，
认为法哲学是一门完善的可以证明的科学。同时这门科学领域似乎在极大程
度上适宜于应用几何方法。普芬多夫结合格老秀斯和霍布斯，推广这一整套
结构，并综合地发挥这一整套思想体系；他根据的思想是：个人的自卫本能
只有通过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才可能理智地、成功地得到实现。天赋人权 371
以这种形式作为“几何”科学的典范继续存在直到十八世纪（托马休斯，沃
尔夫，甚至到费希特和谢林），直到笛卡儿主义原则全面衰落以后。

5.[现在我们看一看内容而不看形式]，我们发现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最
主要的基础存在于个人利益之中：国家力学在个人的本能冲动中发现自明的
简单的因素①；依据伽里略原理可以用这些自明的简单的因素来解释被视作法
学内容的复杂的生活结构。与此同时，政治学也可溯源于社会原子论的伊壁
鸠鲁主义②（参阅第十四节，6），要理解国家起源所根据的综合原则是契约。
从奥卡姆和马西利乌斯至到卢梭、康德和费希特，此种统治契约论和社会契
约论在政治哲学中占绝对优势。霍布斯将此两种契约论融合在一起并赋予重
要的特色③。然而他的继承者，特别是普芬多夫，又把两者分开了。个人出于
恐惧和和平的需要通过社会契约把自己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附属于社会契
约的是统治契约或服从契约，根据这种契约，个人将自己的权利和权力交给
了政府。对这个理论的证明是各种极不相同的政治观点均能适应的、一般的
模式。格老 秀斯，同样还有斯宾诺莎，发现公民的利益最好由贵族共和国宪
法来保证；而霍布斯从相同的前提却推论出他的纯世俗的专制主义，根据这
种理论，政权应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个人物身上，普遍意志应结合在统治者
的个人意志中。

与契约论紧密相连出现了主权观点的发展。根据这种观点，一切政权来
自人民的意志，从这里便产生了政治契约和服从契约：主权真正的支持者是
人民。与此同时，政治契约以及据此而实行的权利和权力的转移有些作者认
为是不可废除的，而有些又认为是可以废除的。所以博丹，不顾他自己的关
于人民主权的学说，悍然主张君权无限，君权是绝对权威，统治者不可侵犯，
凡是反对统治者均不合理；在霍布斯那里，人民主权似乎更彻底地沉没在君

                                                
① 《论战争法与和平法》，I.1，10。
① 在霄布斯和斯宾诺莎那里，“Conatus”[本能，欲望] 在此意义下，既应用于物体领域也应用于精神（心

理）领域。
② 实践领域里也如同在理论领域里一样，德馍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则通过努力获得晚期的胜利。
③ 参阅 G，杰林尼克《普通政治学》，柏林，1914 年德文版，第 198 页起。



王的统治权中；在这里，君王意志完全在“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
这个意义上成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权力的源泉。站在与这些有利于君
主专制主义的理论的对立面的[ 明显地与其前提更加一致的] 是“反君主专
制政体沦”；它的主要代表除布坎南（1506—1582 年）和兰盖（1518 年—1581
年）外还有下萨克森的阿尔萨斯，他们主张：只要当权者一经管理不善即不
按照人民的利 372 益和意志办事，统治契约就立即失效。如果立约的一方失
约，契约的另一方就不再有约束力；在此情况下政权又回到它原来的支持者
手里。如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有目的地建立了一个政府，那么当这个政府明
显地不能实现这个目的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把它取消。这样一来，文艺复兴
为革命理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①。然而所有这些理论通过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特
殊关系呈现出特异的色彩——此种色彩取决于：统治者在他和各教派的关系
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让人感到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霍布斯根据他的宗教的
信教无差别论在现实政治中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宗教是私人的意见，只有国
家承认的那种意见才具有政治价值。[在政治生活中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或教
派。]霍布斯给历史上的 cujus regioillius religio[各地区各有其宗教] 提
供哲学理论根据。斯宾诺莎在这一点上与他一致。他赞成思想自由，反对违
背良心作事；但是对他来说宗教只不过是有关知识和信念的事。为了宗教虏
诚在教堂和礼拜仪式中能公开表露，当权者的法令只应该是有利于秩序和和
平。新教的法哲学以更积极的意义赞成王国的教会和政府的统治权来自神
恩；而在此学派中，比如阿尔萨斯，面对信奉不同教条的政权，人民的政治
权利要受到保卫。那稣会主张当权者可以被免职，刺杀国王可以恕罪；在这
时，同一动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参阅前面 1）。

6.在霍布斯那里，契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更普遍的动机上。如果社会政
治生活要从“人性”的观点才能被理解，这位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人性的最根
本的、决定一切的特性存在于自卫本能或利己主义中，这是解释整个意志活
动的、简单的、自明的原则。在这里，他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和感觉主义心
理学（参阅第二十一节，6）表现为：这种自卫本能就其根本实质而言只指个
人肉体生存的保持和促进。意志的其他一切目的都只能作为达到此最高目的
的手段。按照这个原则，判断是非便没有其他标准，只有对于作为自然物的
人来说是促进或阻碍、有利或有害的标准了：区别善与恶，正确与谬误不可
能根据个人的观点，只能根据社会的观点，在社会中构成准则的是公共利益
而不是个人利益。这样，利己主义成为 373 整个实践暂学的原则，因为如果
个人的自卫本能必须受到国家法令的限制和纠正，那么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利
己主义所有设计的一切装置中最机巧、最完美的装置，以达到和保证满足自
身的要求。每个人的利己主义与每一个他人的利己主义根本对立，此种自然
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场战争：出于和平的需要，作为
自卫的相互保证的契约，国家建立起来了。社会需要并不是根本的：它只是
作为满足利己主义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的必然结果。

斯宾诺莎采纳了这种理论，但是他把它吸收到他的形而上学中来并赋予
更理想的意义。“suum esse conservare”[保持自我生存] 对他来说也是一
切意志的精髓和基本动力。但是因为每一个有限的样式同等地属于两个属

                                                
① 诗人约翰·米尔顿（《保卫英国人民》，Defensio pro Populo Anglicano， 1651 年）和阿尔杰农·四德尼

（《论政府》，Discourses of Government，1683 年）特别 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局势。



性，因此它的自卫本能既指它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它的知识，也同样指它在有
形世界中的继续生存即它的力量。照此，所有个人意志活动的本能是用培根
关于知识和力量的同一来解释了；对斯宾诺莎来说，与此相联的是这样的原
则：每个人尽量利用他的力量以扩大他的权利。这位哲学家在这种概念关系
中找到了解释在经验中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在这解释的过程中，斯宾诺莎主
要是在霍布斯的思想路线上活动，同他不同之处只在于前面所说的关于他的
最符合目的的宪法形式。然而在斯宾诺莎看来，此同一的概念交织呈现出关
于他的神秘一宗教的伦理学的出发点。因为既然每一个有限的真正“esse”[存
在] 是神，那么势必只有在“对上帝的爱”中才能找到自卫本能的唯一的充
分的满足。马勒伯朗士曾非常激动地谈到过这位“无神论的犹太人”，但是
他“用稍微不同的词句”所教导的也正是这同一道理。——此种情况已经在
前面叙述过了（第三十一节，4）。

7.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学说——照后来许多人的说法，叫“利己体系”—
—遭到他同胞的强烈反对①。把意志的一切活动毫无例外地归之于自卫本能，
这就激起伦理学上的反抗和心理经验方面理论上的矛盾。这场反对霍布斯的
斗争主要由剑桥的新柏拉图学派所掀起，他们主要的笔杆子是拉尔夫·卡德
沃思和亨利·莫尔。在这次斗争中■■[自然]与■[习俗]的矛盾仿照古代原
型发展起来了。对于霍布斯来说，法律和德行来自社会习俗，而对于他的敌
手来说，法律和德行都是自然的原初的、直接的、确定的需要。两者都把实
践哲学在神学一教义中的根据与 lex naturalis [自然律] 对立起来：但是
对霍布斯来说自然律是理智的利己主义可以证明的结论，而对于那些“柏拉
图主义者”来说，按照斯多葛一西塞罗主义原则，自然律是存在于人的精神
中的先天的、直接的确实性。

坎伯兰姑在同一立场上来反对霍布斯。他希望把人的社会性 374 看作与
人的利己主义一样根本。“善心的”利他主义倾向是“自我感知”的、直接
的独立存在的原始对象，它的现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社会需要”并不是机
灵的利己主义的精制品，而是（如像胡果·格老秀斯所理解的一样）人性的
原始的、本质的特征。利己主义谋求私利，而利他主义的动机则追求普遍的
福利，没有公共福利，个人福利是不可能的。个人福利与公共福利的这种关
系，据霍布斯看来，表现为出自人的明智的洞见，而坎怕兰则认为是上帝的
一种规定；因此上帝的命令被认为是服从在善心的倾向中表现出来的要求的
权威性原则。

自然的理性道德就这样受到了维护，一方面抵御了正教，另方面抵御了
感觉主义，与之联在一起的是自然的理性宗教，赫伯特·冯·彻市里建立了
这种自然的理性宗教，反对上述两种立场。宗教既不应建立在历史的启示上，
也不应建立在人类制度上：宗教属于人类精神的天赋财产。赫伯特按照古代
斯多葛的方式辩论道，consensus gentium[万民同意]证明了：对神的信仰是
人的观念世界必要的组成部分，是理性的需要；但是就是根据这个道理，与
宗教教义相对立，只有符合于理性要求的东西才能作为宗教真正的内容而存
在。

这样一来，在英国著作界中通过关于形而上学原则以及生活需要的热烈

                                                
① 参阅 J.塔洛克《十六世纪英国的理性神学和基督教哲学》（Rationol Theolo-gy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England in the 17th Cent.）， 1872 年伦敦英文版。——英译本



争论，实践哲学问题转移到心理学领域中去了。问题的实质是：在人的心灵
里什么是权利、道德和宗教的根源呢？——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就以此开始
了。



第五篇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

除第 298 页所引文献外，还可参阅：莱克《欧洲理性主义精神的兴起和
影响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两卷集，1873 年伦敦英文第六版；1874 年 I.H。
里特译成德文。

莱斯利.斯蒂芬《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1876 年伦敦英文版。J.麦金多什《论十六、十八
世纪道德学的发展》（On the progvess of Ethical philosoph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1872 年爱丁堡英立版。

ph.达米龙《于十八世纪哲学史有益的论文集》（Mémoires pour servir
àl’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 18me siècle），两卷集，1858 年至
1864 年巴黎法文版。

E.策勒《莱布尼茨以后的德国哲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chen
Philosophie seit Leibniz），1873 年慕尼黑德文版。

v.德尔博斯《法国哲学》 （La philosophie francaise），1921 年巴
黎法文版。

W.R.索利《英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1920
年剑桥英文版。

R.莱因尼格尔《洛克、贝克莱、休谟》（Locke，Berkeley，Hume），1922
年英文版。

E.v.阿斯特《英国哲学史》（Geschichte der englishen philosophie），
1927 年比勒费尔德德文版。

E.特勒尔奇论文《启蒙运动和英国道德学家》（Aufklärung und
EnglischeMoralisten），载于赫性格的《新教神学实用百科全书》一书，全
集第四卷。w.狄尔泰《德国精神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全集第三卷，1927 年。B.格罗图森《法国资产阶级
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bürgerlich Welt-und
Lebensanschauung in Frankreich），卷一，1927 年哈雷德文版。P.沃勒《十
八 世 纪 的 瑞 士 新 教 》 （ Der schweizerische Protestantismus im
18.Jahrhundert），三卷集（蒂宾根德文版，1923 年起）。此外，H.赫特纳
《十八世纪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des 18.Jahrh.），1913 年起，
第六和第七德文版。



导言

随着理智生活演变的自然节奏带来的结果：近代哲学也和希腊哲学一
样，在开始的宇宙论一形而上学时期之后，紧跟着一个本质上具有人类学性
质的时代，因此，哲学重新复活的纯理论研究又必然让位于作为“世俗皙学”
（Weltweisheit）的实践哲学观点。事实上，在启蒙运动时期（在时间上大
约与十八世纪相吻合），又重新出现了希腊智者派运动的所有特征，不过思
想更成熟丰满、种类更丰富多采、内容更深刻，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锐。代
替过去的雅典而今展现出在所有欧洲文明民族中的波澜壮阔的运动。科学传
统过去是以百年计算，而今是以千年计算。但是整个倾向、思维对象、观点
以及哲学研究成果，在这时间相距辽远、文化背景又如此悬殊的两个时代里，
却表现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相同性和亲缘关系。在两个时代里，占统治地位的
是：同样的对主体内在本性的反省，同样的带着怀疑的厌恶心情扬弃形而上
学无谓的苦思冥想，同样的喜欢从经验的发展观点来考虑人类的精神生活，
同样的对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和极限性的探索，同样的对社会生活问题的讨论
的热情关注。最后，对这两个时代说来不亚于上述特色的是：哲学渗透在一
般文化的各个广阔领域里，科学运动和文学运动互相交融。376

然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基础存在于世俗人生观的一般特征中，正如在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宗教、政治和科学研究的新运动就曾经塑成过这些特征。
既然在十七世纪这些特征已经形成形而上学公式，现在便突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人们应该如何用这新世界观的模式来考虑自己的本性和自己的地位。人
们对此问题赋予了重大意义；对于过去本来隐寓着新世界观的种种形而上学
概念的兴趣便越来越明显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人们满足于已有世界观的一般
轮廓，以便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生问题。启蒙时期激烈反对思辨的所有理论，
其实质，即从“健全的人类理智”（健康的常识）的形而上学开始，呼声很
高，终至于只承认以往各世纪的劳动成果中那些投合于它的才是自明的真
理。

启蒙运动的哲学发端于英国。在那里，紧接着革命时期之后，秩序井然，
文学生活的蒸蒸日上和繁荣昌盛也要求哲学对一般文化的关注。此种文学从
英国传播到法国。然而在法国，此种文学带来的理想是如此地反对社会现实、
反对政治现实，以致从一开始，不但宣传这些思想的讲演报告更加激动，更
加猛烈，而且这些思想本身采取更加尖锐的观点，并将其否定的能量更加勇
猛地攻击教会和政府中的现存制度。德国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开始来
自法国、后来又直接来自英国。①在那以前，德国较多的在理论方面为接受此
等思想准备了条件：在德国这些思想达到最深刻的程度；在德国诗歌中，这
些思想升华到炉火纯青、洁化人类灵魂的境界。古典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以
德国诗歌而得以完成。

约翰·洛克是英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找到一种通俗的公式，从经验一
心理学阐述笛卡儿世界观的一般轮廓。当这种思想体系的形而上学倾向在贝
克莱身上产生出唯心主义后裔的时候，人类学一发生学的思想方式迅速地、
胜利地扩展到一切哲学问题。在这里，感觉主义的观念联合心理学与承自不

                                                
① 参阅 G.扎尔特《论英国哲学对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Der Einfluss der englischen Philosophen auf die

deutsche Plilosophie des 18 Jahrhunderts》），1881 年，柏林德文版。



同思想根源的种种先无论之间的矛盾对此发展过程继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矛盾支配着道德哲学生动的运动发展，在莎夫茨伯利身上呈现出给人
377 极深刻的感人形象。此种矛盾支配着与此有关的自然种论和自然宗教的
发展，在认识论领域里最尖锐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认识论领域里，英国最坚
定最深刻的思想家大卫·休谟将经验主义发展为实证主义，从而引起了苏格
兰学派的对抗。

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是比埃尔·培尔，他的《词典》一书将文明世界的
观点完全引入宗教怀疑主义的方向；巴黎吸收英国文学主要就是沿着这条路
线进来的。伐尔泰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不但用雄辩动人的语言描述这一运动，
而且以极其有力的笔调刻画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然而运动的发展却以更
强大得多的威力向着消极方向破浪前进。在百科全书学派共同的思想中，一
步一步地完成了从经验主义到感觉主义、从自然主义到唯物主义、从自然神
论到无神论的转化，从满腔热情的道德观到利己主义的道德观的转化。理智
启蒙运动的条条道路都通向孔狄亚克的实证主义；与此运动相对抗的是卢
棱，在他身上出现了自然力的感觉哲学，以致形成革命的理智形态。

德国启蒙运动的开展是通过莱布尼茨哲学以及沃尔夫在大学讲坛上改造
和发展莱布尼茨哲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获得的；但是在德国，由于缺乏统
一的群众兴趣，个人文化倾向占了上风。为此个人文化的目的，“哲学世纪”
的观念通过极其多样化的途径渗人心理学、认识论以及道德、政治和宗教的
领域；但是直到诗歌运动及其旗手莱辛和赫尔德的伟大人格给枯燥无味的理
智带来了生气蓬勃的生活和眼光更高的观点，才创造出新的原则；而过去妄
自尊大的通俗哲学即以此枯燥无味的理智向四处扩散，特别是扩散到柏林学
院。①此种情况使十八世纪德国哲学不致像英国哲学那样沉沦于理论一怀疑主
义的自我崩溃中，也不致像法国哲学那样在实践一政治学中土崩瓦解：通过
同伟大的、思想丰富内容充实文的献的接触，在德国即将开创一个意义重大
的哲学新时代。

约翰·洛克 1632 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林格通，在牛津大学受教
育。他的一生与政治家莎夫茨伯利勋爵多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688 年，他
从荷兰逃亡后同威廉·冯·奥拉宁一起回到英国。他多次公开支持新政府，
他在新政府中担任过几种高级职位。1704 年正当他在乡村悠闲度日时逝世
了。朴实审慎、清澈明晰是他的理性品格的主要特点，然而与之相应的是思
想上某些方面的贫乏和缺乏真正的哲学动力。尽管如此，他的平凡的气质却
使他受到群众的欢迎，从而使他成为启蒙运动的哲学领袖。他的哲学著作取
名《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年）。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有：《论教育》（Some Thoughts on Education），1693
年出版；《基督教的合理性》（Tn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1695 年出版。在他的遗著中有《论理智行为》（The conduct of the 378
Understanding）。参阅福克斯·伯恩《洛克生平》（The Life of J.L.），
1876 年伦敦英文版。T. 福勒《约翰·洛克》（J.L.），1880 年伦敦英文版。
C.赫尔特林《洛克和剑桥学派》（J.L.und die Schule von Cambridge），

                                                
① 参阅：巴托洛梅《普鲁士学院哲学史》（HistoirePhilosophiquede l’Acadé-miedeprnsse），1851 年巴黎法

文版；A.哈纳克《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史》（Geschichte der K.Pr.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1900

年柏林德文版。



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1892 年德文版。E.费奇特尔《洛克——十六世纪英国
精神战斗的形象》（J.L. ein Bild aus den geistigen K ämpfen），Englands
im 17Jahrh.），1898 年，司徒嘉德德文版。J.狄第尔《约翰·洛克》，1911
年巴黎德文版。J.古布森《洛克认炽论》（Locke’s Theory of Knowledge），
1917 年剑桥英文版。特尔坎普《洛克与经院哲学之关系》（Das Verhältnis
J.L.S zur Scholastik），1927 年德文版。

乔治·贝克莱1685 年出生于爱尔兰基里林。他曾一度作为传教士到美国
参加过传教和殖民活动；1734 年升任（爱尔兰）克罗的主教，死于 1753 年。
他的著作《视觉论》（Theory of Vision），1709 年出版，为他在 1710 年
出版的著作《人类知识原理》（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准备了条件。继这部主要著作之后又出版了《海拉和菲伦诺的三
篇对话》（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和《阿尔西弗
朗或渺小的哲学家》（Alciphron or the Minute Philosopher）。弗雷泽出
版了他的著作，四卷集，1871 年伦敦版；弗雷泽对他的思想总体进行了卓越
的阐述（1881 年爱丁堡版和伦敦版）。哲学丛书中有德文版本。参阅科利斯·西
蒙《宇宙非物质论》（Universal lmmaterialism），1862 年伦敦英文版；
Fr. 克劳森（哈雷，1889 年）；Th.施蒂尔（莱比锡，1893 年）：E.卡西尔
（1911 年）；B.厄尔德曼（柏林学院论文，1919 年）；A.朱桑（1921 年）：
A.利瓦伊（1922 年）；C.斯坦姆利（1922 年）；C.约翰斯顿《贝克莱哲学的
发展》（The Deve lppment of B’s Philosophy），1924 年伦敦英文版；
P.罗塔（1925 年）；R.梅茨《弗罗曼古典作家》，1925 年德文版。

联想心理学的主要拥护者有：彼得·布朗，1735 年在做柯克区主教时去
世，著作有《人类理智的方法、范围和极限》（The Procedure，Extent and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1719 年英文版；大卫·哈特利（1704
—1757 年），著作有《论运动感觉及观念的发生》（De Motus Sensus et Idea
rum Generatione，1746 年）和《论人、人的结构、职责和期望》（Observations
on Man，his Frame，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1749 年）；爱德华·塞
奇——亚伯拉罕·塔克的笔名（1705—1774 年），著作有《自然之光》（Light
of Nature ），七卷集1768—1777 年伦敦英文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
—1804 年），著作有《哈特利根据观念联合原则的人类心灵学》（Hartley’
sTheory of the Human mind on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Association of Ldeas），1775 年，还有《对物质和精神的探究》
（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1777 年；约翰·霍
恩·图克（1732—1812 年），著作有《会谈之乐》（The Diversions of parley，
或 êpeà πτερσεντα[带翼的语言]，1798 年），参阅斯蒂芬《J.H.
图克回忆录》（Memoirs of J.H.T.），1813 年伦敦英义版；伊拉兹马斯·达
尔文（1731—1802 年），《动物生理学》（Zoonomia）或《生物学》（The Laws
of Organic Life），1768—1777 年；最后，托马斯·布朗（1778—1820 年），
《因果关系探究》（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1804 年，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人类心灵哲学演讲集》（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1820 年，在爱了堡发表；L.费里《联想
心理学理论》（Sulla Doctrine Psichologica dell’Associazione），《历
史批判论》（Saggio Storico e Critico），1878 年罗马意大利文版；参阅
Br.舍恩兰克《联想论的奠基人哈特利和普里斯特利》（Hart—ley und



priestley als Begrunder des Assoziationismus），1882 年哈雷德文版。
在与此运动敌对、信奉柏拉图旧派的人物中有理查德·普赖斯（1723—

1791 年），他之出名是由于他同普里斯特利的争论：普里斯特利《哲学必然
性论》（The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1777 年；普赖斯
《论唯物主义和哲学必然性的书简》（Letters on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Necessity），1778 年；普里斯特利《唯物论的自由争议》
（Free Discussions of the Doctrines of Materialism），1778 年。

作为联想心理学的美学的分支，我们还应提一提埃德蒙·伯克（1729—
1797 年）有影响的研究：《崇高和美的概念根源的哲学探索》（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Sublime and Beautiful ），
1756 年。

在英国道德哲学家中，莎夫茨伯利（安东尼·阿什利·库珀，1671—1713
年）取得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集被命名为《人的特征，风俗，意见和
时代》（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 opinions and Times），1711
年出版，其中有：《论道德》（Über die Tugeng ），由 P-齐尔曼译成德文，
1905 年在莱比锡出版；还有《道德家》（Die Moralisten），由弗利希森和
昆勒尔合译成德文并加序言，1909 年在莱比锡出版，又由 K.沃尔夫译成德
文，1910 年在耶拿出版。他是启蒙时期最重要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人文主义
文化是他的理性本性和精神本性的基础。他的思想判断的独立不羁以及在他
作品中流露出的对观点的倾向性和对描述的鉴赏力均来源于此。他本身就是
自己道德学说的人格价值的出色典范。参阅：G.V.格楚克《莎夫茨伯利哲学》
（Die Philosophie sh.s），1876 年菜比锡和海德尔堡德文版；Chr.Fr.韦
斯纳尔《莎夫茨伯利和德国精神生活，（Sh.und das deutsche Geistesleben）
—— 在他之后，不同派别分道扬铺。唯理智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塞缪尔·克拉
克（1675—1729 年），《关于存在和上帝属性的证明》（A Denionstration
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1715 年；《人类自由的哲学探究》
（Phi- 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Liberty），1715 年；参阅
他与莱布尼茨的通讯；还有威廉·沃拉斯顿（1659—1724 年），《自然宗教
概论》（TheReligion of Nature Delineated），1722 年。情感伦理学的代
表者弗朗西斯·哈奇森（1694—1747 年），《美与德行的观念根源的探究》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1725
年；《道德哲学体系》（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1755 年：参阅
Th.福勒《莎夫茨伯利和哈奇森》（Shaftesbury and Hutcheson），1882 年
伦敦英文版；亨利·霍姆（凯姆斯勋爵的笔名，1696—1786 年），《道德原
则和自然宗教原则论文集》（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Morality and
Natural Religion），1751 年；《批判基础》（Elements of Criticism），
1762 年；参阅w.文德尔班在埃尔希和格雨伯尔百科全书中的论文；亚当·弗
格森（1724—1816 年），《道德哲学原理》（Institu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1769 年：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亚当·斯密（1723—1790 年），
《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年；1926 年由 w.
埃克斯坦译成德文，见《哲学文库》，参阅哈斯巴哈《亚当·斯密研究》
（Untersuchungen überA.S.），1891 年。权威原则的拥护者有：约瑟夫·巴
特勒（1692—1752 年），《人类本性论》（sermonsupon Human Nature）1726
年；还有威廉·佩利（1743—1805 年），《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785379 年。观念
联合心理学的伦理学的主要发展者是杰里米·边 沁（1748—1832 年），《道
德法律原理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 年；《论民法和刑法》（Traitéde L’égislation Civile
et Péenale），1801 年由 E.杜蒙汇编成集；《道义学》（Deontology），1834
年由 J.鲍林编辑；1843 年 11 卷集在爱丁堡出版；参阅莱斯利·斯蒂芬《英
国功利主义者》（The English Utilitarians）第一卷，1900 年伦敦英文版。
但是表现出占有独特地位的是伯恩哈特·德·孟德维尔（1670—1733 年），
（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或《私恶转化为公益》（Private
Vices made public Benefits），1706 年，后在 1728 年加上注释性对话；
《道德德行的根源探索》（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Moral Virtue），
1732 年；《漫话宗教、教会和政治》（Free Thoughts on Religion， Church，
Government），1720 年；关于评论他的文章，参阅 P.萨克曼的著作，189s
年在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出版。——参阅 E.特勒尔奇在《赫佐格百科全书》
中的文章《英国道德学家》，见上书，第 367 页。

自然神论文献，绝大部分与上述道德哲学文献相同。但除上述者外，自
然神论者还有下列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德（1670—1722 年），《基督教并
不神秘》（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 年），《给塞列娜的信》
（Letters to Serena，1704 年），《阿代西德蒙》（Adeisidaemon，1709
年），《泛神论者的神像）（Pantheisticon，1710 年，由芬什译成德文，
1897 年莱比锡版）；安东尼·科林斯（1676—1729 年），《论自由思想》（A
Discourse of Free Thinking，1713 年）；马修斯·廷德尔（1656—1733
年），《基督教与宇宙齐生》（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1730
年）；托马斯·查布（1679—1747 年），《论理性与宗教》（A Discourse
concerning Reason with Regard to Religion，1730 年）；托马斯·摩根
（死于 1743 年），《道德哲学家》（TheMoral Philosopher，三篇，伦敦，
1737 年）；最后，博林布鲁克勋爵（1672—1751 年），作品由莫勒特编辑戍
五卷集，1753 年出版；参阅 Fr.V.劳姆《柏林学院论文集》，（Abhandl. der
Berliner Akad，1840 年）。——参阅 v.莱奇勒尔《英国自然神论史》
（Geschichte des englishen Deismus，1841 年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德文版）。

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大卫·休谟，1711 年出生于爱丁堡，并在那里受
教言。在他作了一段时间的商人之后在巴黎住了几年，从事科研，撰写了他
的天才著作《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9 年至 1740 年出
版；由哥特根和利普士译成德文，1895 年在汉堡和莱比锡出版）。这部书的
缺陷促使他重新改写，标题为《人类理智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HumanUnderstanding，1748 年），作为他更为成功之作《道德、政治和文学
概论》（Essays，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的第二卷而出版；其后
出版了《道德原则研究》（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1751 年）和《自然宗教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1755
年）。他在爱丁堡当法学院图书馆馆长时得到机会写出了他的《英国史》
（History of Eng-land）。他为人冷静，深思熟虑，头脑清晰、锐敏，是第
一流的分析家。他的思想不带个人成见，丝毫不顾情面，一直推论得到最后
的假说，在这基础上建立了英国的近代哲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的措辞非
常审慎，但在开始时还是得不到他的同胞们的应有的承认的原因。他在巴黎



得到很高荣誉，结识了卢梭等人。不久他当了一段时期的外交部次长。但终
于又回到爱丁堡。1776 年便死在那里。他去世后出版了《自然宗教对话录》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和一些短篇论文。格林和格罗
斯将他的著作编辑成四卷集，1875 年在伦敦出版。他的朋友亚当·密斯出版
了他的自传（1777 年）。参阅 J.H.伯顿《休谟的生平和信件》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D.H.），1846—1850 年，爱丁堡出版；E.福伊奈因在《思
想》杂志中的文章（柏林，1863 年）：E.弗来德尔《休谟哲学中的经验论和
怀疑论》（Empirismus und Skepsis in D.H.’s Philosophie），1874 年，
柏林德文版；T.赫胥黎《大卫·休谟》，1879 年伦敦英文版；Fr.约德耳《休
谟的生平和哲学》（Leben u.0 Philosophie D.H.’s），1872 年哈雷德文
版；A.迈农《休谟研究》（Hume-Studien），1877 年和 1882 年，维也纳德
文版；G.V.基楚克《休谟论理学》（Die Ethik D.H’s），1878 年布雷斯劳
德文版；w.奈特《大卫·休谟》，1886 年伦敦英文版；P.里克特，哈雷，1893
年；w.布里德，哈雷，1896 年；托马森，1912 年；CH.W.亨德尔，普林斯顿，
1925 年。

苏格兰学派的奠基人是托马斯·里德（1710—1796 年），格拉斯哥大学
教授，《根据常识原则探讨人类心灵》（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on Sense ），1764 年；《人类理智能力论》（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1785 年；《人类能动力量论》（Dssays
on the Active plwers of Man），1788 年；w.汉密尔顿编辑《全集》，1827
年爱丁堡版。除詹姆斯·奥斯瓦德（死于 1793 年，《为了宗教的利益诉诸常
识》，1766 年）和詹姆斯·柏阿蒂（死于 1805 年；《论真理的性质和不变
性》，1770 年）以外，苏格兰学派在学术和文献方面主要的代表是杜格尔德·斯
图尔特（1753—1828 年，爱丁堡大学教授；《人类精神哲学要素》，共三集，
1792—1827 年；w.汉密尔顿将他的著作编辑成十卷，1854 年在爱丁堡出版）。
参阅穆哥斯《苏格兰哲学》（The Scotlish philosophy），1875 年伦敦英
文版。

也可参阅 E.格里姆《从培根到休谟认识问题史》（Zur Geschichle
desErkenntnissproblems von Bacon zu Hume），1890 年莱比锡德文版。—
—E.卡西勒《新哲学和新科学中的认识问题》（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Ⅱ.），1908 年第一版，1911 年
第二版。

比埃尔·培尔，一位怀疑派博学鸿儒的典型，1647 年出生于卡尔拉特，
过着很不平静的生活，曾两次改变宗派信仰，最后在色当和鹿特丹当教授，
死于 1706 年。他生平最有影响的著作附载于他的《历史批判辞典》
（Dictionnaire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5 年和 1697 年）一书中，参
阅 L.费尔巴哈《比埃尔·培尔哲学人性史最有趣的要素》（P. Bayle nach
seinen für die Ge-scl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Menschheit
interessantesten Momenten，1833 年安斯巴赫德文版）。E.皮隆，《哲学
年鉴》中的论文，1895 年至 1899 年；R.380 奥伊肯《培尔和康德》（《哲学
史导论》中的论文，第 82 页到 111 页，1906 年版）。

伐尔泰（原名弗朗斯瓦·阿鲁埃，1694—1778 年）文学生涯的主要经历
是：逃亡伦敦，在塞约同夏特莱伯爵相处，在波茨坦参见腓特烈大帝，在日
内瓦附近的领地费恩度过晚年。他的著作值得重视的主要有：《关于英国的



通信》（Lettres sur les Anglais），1734 年法丈版；《牛顿形而上学》
（Métaphysiquede Newton），1740 年法文版；《牛顿哲学原理在人类智力
中的地位》（Élémients de la philosophie Newton mis à la portée de tout
le Monde），1741 年法文版；《米洛尔·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Examen
important de My lord Bolingbroke），1736 年法文版；《坦率或论乐观主
义》（Candide ou sur l’optimisme），1757 年法文版；《哲学词典》
（Dictionnaire philosophi- que），1767 年法文版；《无知者的哲学》（Le
Philosophe Ignorant ），1767 年法文版；《关于自然体系的答辩》（Résponse
a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7 年法文版；以及诗歌《体系论》（Les
Systèmes）等等。在哲学史上伏尔泰品质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对于正义和人
道表现出的真实热忱，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坚持理性的无畏精神；在另一方面，
又是他利用他的激动人心、引人注目的艺术魔力影响时代意识的无可比拟的
力量。参阅比尔索《伏尔泰哲学》（La Philosophie de v.，1848 年巴黎法
丈版）；D.F.史特劳斯《伏尔泰》（1870 年莱比锡版）；J.莫利《伏尔泰》
（1872 年伦敦版）；G.德斯洛瓦赫斯德赫《伏尔泰和十八世纪社会》（V.et
la sociètè au 18.siècle，1873 年巴黎法文版）：P.萨克曼（1910 年）。

在形而上学方面，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表现出更浓的怀疑派色彩，如莫
泊求（1698—1759 年），他的活动与柏林学院分不开；《论道德哲学》（Essaide
philosophie Morale），1750 年出版；《宇宙论》（Essai de Cosmologie），
1751 年出版；在他和沃尔夫主义者 S.凯尼希之间的辩论文章搜集成集，1758
年在莱比锡出版；还有达朗贝，《文学、历史、哲学文集》，（Melanges de
Litteratur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1752 年法文版，参阅 M.
米勒（巴黎，1926 年）。其他一些人处理问题更带自然主义色彩，如像布丰
（1708—1788 年；《一般自然史和特殊自然史》，1749 年起）和让·巴蒂期
蒂·罗班涅（1735—1820 年；《论自然》，1761 年；《存在形式之自然演变
的哲学论述》，1767 年）。关于达朗贝和蒂尔戈的认识论，参阅 M.欣兹《法
国实证主义初期》第一卷（DieAnfänge des franz.positivismus，I，1914
年出版)。

感觉主义（参阅 M.费腊里《洛克与法国感觉主义》，1900 年）的出现与
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拉美特利；1709—1751
年）的著作有：《心灵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 L ’ame），1745
年；《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1748 年；《享受艺术》（L’Art
de Jouir，1751 年）；《选集》（Euvres，1751 年，柏林版）。对于他的论
述，见 F.A.兰格《唯物主义史》第一卷第 326 页起[英译本第二卷第 49 页起]；
勒赫·格巴，巴黎，1873 年；J.波里兹基，柏林，1900 年。只从心理学角度
看，感觉主义的出现与查理士·邦尼特联系在一起；邦尼特（1720—1793 年）
的著作有：《论心理学》（Essai de Psychologie），1755 年；《论心灵功
能分析》（Essai Ana- lytique sur les Facultés de l’anle），1759 年；
《有机体论述》（Considerations sur les Corps Organisés），1762 年：
《对自然界的沉思》（Contemplation de la Nature），1764 年；《哲学的
复兴》（Palingénesies philosophiques），1769 年。参阅 J.斯佩克《邦尼
特对十八世纪德国心理学的影响》（Bonnets Einwirkung auf die deutsche
psychologie des 18 Jahrh，《哲学史文集》第十卷、第十一卷），1897 年
至 1898 年。感觉主义的出现又与埃蒂那纳·博诺·德·孔狄亚克的实证主义



深刻化联系在一起；孔狄亚克（1715—1780 年）的著作有：《人类知识起源
论》（Essai sur l’Origine de la Connaissance Humaine），1746 年；
《论缺点和优点华露的诸体系》（Traitè des Systèmes），1749 年；《感
觉论》（Traitèdes Sensations），1754 年；《逻辑学》（Logigue），1780
年；全集中的《演算语言》（Langue des Calculs），巴黎，1798 年。参阅
雷特奥雷《孔狄亚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Condillac ou L ’Empirisme
etle Rationalisme），1864 年巴黎法文版。这些理论的最后代表人物，一
方面是皮埃尔·让·乔治·卡班里斯（1757—1808 年），《物理学与人类道
德学的关系》（Les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1802
年）和《文集》（Euvres， 1821—1825 年巴黎版）；另方面是安东尼·路
易士·克劳德·德士杜特·德·特雷西（1754—1836 年），《观念学基础》
（Elenlentsd’ldéologie，1801—1815 年出四卷，1826 年一次出版四卷集）。
——参阅 Fr.皮卡瓦《观念学派）（Les Idéologues），1891 年巴黎法文版。

法国启蒙运动的文献集中在《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工
艺详解词典》， 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二十八卷集；1752—1772 年，增补和索引七卷
至 1780 年）。除达朗贝写了络论外，此书的编辑和此学派理论上的领袖是德
尼·狄德罗（1713—1784 年），他的著作有：《哲学思想录》（Pensées
Philosophiques，1746 年）；《论解释自然》（Pensé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 ，1754 年）；死后出版而必须重视的有《怀疑论者漫步》
（Promenaded’un Sceptique），《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Entrenen d’
Alembert et de Diderot）和《达朗贝的梦》（Rêved’Alembert）；值得
提到的还有《论绘画》（Essai de Peinture）；《全集》（Euvres Complètes），
二十卷，1875 年巴黎法文版。参阅 K.罗森克兰茨《狄德罗及其生平和著作》
（D.，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1866 年莱比锡德文版）；J.莫利《狄
德罗和百科全书派》（D.and the Encyclopadists，1878 年伦敦英文版）。
《百科全书》其他的撰稿人（撇开伏尔泰和卢棱不说，他们两人很早就没有
参与这工作了）有杜尔哥（论文《存在》），多本顿，若古，杜克洛，格里
姆，霍尔巴赫等。在这同一集团（“哲学家”）中后来出现了《自然体系》
（système de la Nature）一书，作者假名米拉博，1770 年出版；此书主要
归功于迪特里希·冯·霍尔巴赫（1723—1789 年），他是一个法耳次人；著
作有：《健全的思想，与超自然的思想相对立的自然的思想》（Le bon sens
ou ideés naturelles opposées aux idées surnaturelles），1772 年；《普
遍道德原理》（Eléments de la morale universelle）1776 年，等等。[论
《自然的体系》，参阅兰格《唯物主义史》英文版第二卷，第 92 页起。] 同
他 一 起 合 作 的 有 格 里 姆 （ 1723 — 1807 年 ） ， 《 文 艺 通 信 》
（CorrespondanceLitteraire），1812 年；数学家拉格郎热，修道院院长加
良尼，奈基翁以及其他的人。《自然法典纲要》（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
最后一章也许出自 381 狄德罗之手。爱尔维修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论文《自
然体系的真实意义》（Vrai Se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1 年）。
这同一作者（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15—1771 年）在他广泛为人
所诵读的著作《精神论》《DeL’esprit，1758 年）一书中，最深刻地阐述
了感觉主义的观念联合心理学的道德观；也可参阅他的遗著《论人及其智力
和教育》（De L’HOmme de Ses Facultès et de son Éducation），1772



年法文版。
引荐英国立宪主义理论进入法国者是孟德斯鸠（1689—1755 年），著作

有《波斯人信札》（Letters Persanes），1721 年；《论法的精神》（De L’
Es- prit des Lois），1748 年；参阅 v.克莱姆佩里《孟德斯鸠》，1914 年
和 1915 年。社会问题一方面为所谓重农主义者所探讨，如奎斯勒（《经济概
论》[Tableaux Economiques]，1758 年；见 w.哈斯巴赫所引上书第 365 页），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探索》[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1774 年），反对者加良尼（《关于小麦
贸易的谈话》[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以及其他一些人。
另方面[社会问题] 也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所论述，如库莱里（《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1755 年），和孔狄亚克的兄弟马布利（《论法制和法律原
则》[Dela Legislation ou Puincipes des Lois]1776 年）。

法国启蒙运动最显赫的人物是让。雅克·卢梭（1712 年出生于日内瓦，
他一生过着离奇惊险的生活，晚年生活在遭受迫害的忧郁和错党中，1778 年
死于埃尔梅农维）。他的主要著作除开自传《忏悔录》外有：《论科学与艺
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0 年：《论人间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
Inégalitéparmi les Hommes），1773 年；《新爱尔瓦丝》（La Nouvelle
Héloise），1761 年；《爱弥儿，或论教育》（Emile ou sur I ’Education），
1762 年；《社会契约论》（Du Contract Social），1762 年。参阅 F.布罗
克何夫《卢棱生平和著作》（R.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1863 年和
1874 年莱比锡德文版：E.福依奈恩《论思维》（Der Gedanke），1866 年柏
林德文版；L.莫洛《卢梭与哲学世纪》（J.J.R. et le Siècle philosophique），
1870 年巴黎法文版；J.莫尔莱《让·雅克·卢梭》（J.J.R.），1873 年伦敦
英丈版；L.杜克洛《让·雅克·卢俊》（J.J.R.），1909 年巴黎法文版；R.
费斯特尔喀卢梭与德国历史哲学》（R.und dir dcutsche Geschichts-
philosophie），1890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H.霍夫登《卢梭及其哲学》
（R.u.s.philos.），1897 年斯图加特德丈版；Fr.海曼《卢梭的社会哲学》
（R.s Sozialphilosophie），1890 年莱比锡德文版；G.杰林纳克《人权和
民权的说明》（DieErklärung der Mensch-und Burgerrechte），1919 年第
三版；P.亨塞尔（1912 年第二版）。

革命的哲学理论的开拓者主要有沙尔·弗朗索瓦·得·圣·朗贝尔（1716
—1801 年；《各国道德起源或普遍教义手册》[Principes des Moeures chez
toutes les Nations ou Catéchisme Universel]，1798 年）。康斯坦·弗
朗·夏斯波夫·孔特·得·沃尔内（1757—1820 年；《遗迹》[LesRuines] ，
1791 年；《自然规律或道德的自然法则，人类及世界组织的娱乐或法国公民
的教理》[La Loi Naturelle ou principes phviques de la Movale，déduits
del’Organisation de L ’Homme et de L’llnivers ou Catéchisme du Citoyen
Francais]，1793 年），玛丽·让·昂坦·尼·得·孔多塞（1743—1794 年；
《人类精神发展史概述》[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u progrés
de L’Espirit Humain]，1795 年），多米尼克·加纳[1749—1833 年；参阅
《师范学校会议纪要》[Compte Rendu des Seances des Ecoles Normales]，
第二卷第 1 页至第 40 页）。参阅 E. 约雅《法国革命时期的哲学》，1893
年巴黎法文版；L.费拉《革命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 Revolution ），



1900 年巴黎法文版。——E.霍夫曼一林克《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
法国革命前的形态》（Zwischen Nationalismus und Demokratie，Gestalten
der franzosischen Vorrevolution），1927 年慕尼黑德文版。

德国哲学许多领域的创建人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 1546 年出生于
莱比锡，在莱比锡和那拿受教育，在阿尔特道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
他通过结识博伊勒布，得以在马因兹选帝侯麾下做外交工作。在职期间，他
执行的是他自己的政治计划和科学计划；作为大使馆成员他到过巴黎和伦敦
（在海牙偶尔访问过斯宾诺莎）；以后他为汉诺威和希伦斯威克王室效劳，
当上图书馆长和编史官。在他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他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为日
耳曼民族精神和各教派之间的和平相处而积极奔走。后来在夏洛滕堡和柏
林，他住在汉诺威公主普鲁士皇后索菲娅·夏洛特的宫廷里；在柏林在他的
指导下建立起了柏林科学院。他为了查阅文献到维也纳住了较长一段时间。
在维也纳他建立一个科学院，他的计划后来实现了。由于他的影响，彼得堡
科学院也建立起来了。1716 年他死于汉诺威。菜布尼茨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
鸿儒之一。没有一种科学领域他没有探索过，而且总是创造性地工作。此种
特点的普遍性无处不以调和的倾向体现出来，如他企图协调现存的各种对
立。这一点是他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里所从事的工作。他的活动的多面件
以及他生活的丰富多采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他的大部分科学观点都潜存
于他散见的论文和范围广泛得使人难以置信的通信中。[他的哲学著作最完善
的版本是最近由 C.J.杰尔哈特编订的七卷集（1875—1890 年柏林版）。]他
的哲学著作和形而上学著作的文献已在前面（第 327 页）列举了。他对于启
蒙时期哲学的影响除了他同培尔和克拉克的通信外，值得重视的主要有：《关
于上帝仁慈、人类自由和罪恶根源的神正论》（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e de Dieu，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1710
年阿姆斯特丹法文版；还有《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
Entendement Humain），1765 年由拉斯柏第一次发行。参阅 G.E.古劳尔《G.W.
莱布尼茨》，1842 年布雷斯劳德丈版；E.普莱德尔《作为爱国志士、政治家
和教育家的莱布尼茨》（L.als Patriot，Staatsman und Blidungsträger），
1870 年莱比锡德文版：在埃尔希·格雨伯尔百科全书中 w.文德尔班所撰《莱
布尼茨》条目：L 费尔巴哈《对荚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382
（Darstellung，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schen Phll.），1844 年
安斯巴赫德文版；E. 诺里松《莱布尼茨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
1860 年巴黎法文版；L.格罗特《莱布尼茨及其时代》（L.und seine Zeit），
1869 年汉诺威德文版；O.加斯巴里·莱布尼茨哲学》（L’s Philosophie），
1870 年莱比锡德丈版；J.T.麦尔兹《莱布尼茨》，1884 年沦敦英文版；狄尔
泰《莱布尼茨及其时代》[Leibniz und Sein Zeitalter），全集第三卷，1927
年；还有特勒尔奇《莱布尼茨及虔诚主义的初创》（Leibniz u.d.Anfänge des
pietismus），全集第四卷，1927 年。

在德国最有影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是莱布尼茨的同时代的同胞克里斯
琴·托马休斯（1655—1728 年），其著作有：《论理学入门》（Einleitung
zur Vernunftlehre ）， 1691 年；《论理学论述》 [Ausführung der
Vernunftlehve]，两书均于 1691 年出版；《伦理学入门》（Einl.zur
Sittenlehre），1692 年；《伦理学论述》[Ausführung d.Sittenlehre]，
1696 年；《公认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基础》（Fundamenta Juris Natura et



Gentium ex Sensu Communi Deducta）.1705 年。参阅 A.路登《克里斯琴·托
马休斯》（ChristianThomasius），1805 年柏林德文版。

十八世纪德国科学生活中心形成于克里斯琴·沃尔夫的学说和学派。1679
年沃尔夫出生于布雷斯劳，在耶拿受教育，在莱比锡大学当义务教师，在哈
雷大学任教直到 1723 年，由于他对保守的敌人感到愤慨而披驱逐出校；以后
他在马尔堡当上大学教授。1740 年弗雷德里克大帝把他召回哈雷，并享以最
高荣誉：他在那里十分活跃，直到 1754 年逝世。他在拉丁文和德文的教科书
中全面地探讨了哲学各个领域。德文教科书他统称为《理性思维》
“Vernünftige Gedanke”[探讨心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生理学，植物
学，天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具体说有《论人类知性能力》，1712
年；《论上帝、宇宙、人类灵魂，以及一切事物》，1719 年：《论人们的为
与不为》，1920 年；《论人类社会生活》，1721 年；《论自然的各种作用》，
1923 年；《论自然万物的意向》，1724 年；《论人、动物、植物之分》，1725
年。还有拉丁文著作：《理性哲学或逻辑学》，1718 年；《形而上学或本体
论》，1728 年；《宇宙论》，1731 年；《经验心理学》，1732 年；理性论》，
1734 年；《自然神学》，1736 年；《普遍实践哲学》，1738 年；《自然法》
1740 年；《国际法》，1749 年；《道德哲学》，死后出版，1756 年。——
参阅：K.G.鲁多维奇《沃尔夫哲学发展全面观》（Ausführ-licher Entwurf
einer vollständigen Historie def Wolffschen philosophie），1736 年
莱比锡德文版；w.L.G.V.埃伯尔斯坦因《自莱布尼茨后德国逻辑、形而上学
史探索》（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Logid und Metaphysik bei den
Deutschen von Leibniz an ），1799 年哈雷德文版；w.阿斯伯尔格《沃尔
夫与莱布尼茨的关系》（W’s Verhältnis zu Leibniz），1897 年魏玛德文
版；P.皮鲁尔《沃尔夫语言风格研究》（Studien zur sprachilchen W ürdigung
Chr.Wolffs），1903 年德文版。另外还有，J.包曼《沃尔夫概念规定——康
德研究指南》（Wolffsche Regriffsbestimmungen，Hilfsbüchlein beim
Studium Kants，《哲学丛书》）；H.比希勒尔《沃尔夫本体论》（Ch.W’s
Ontologie），1910 年德文版；G.法比安《肉体灵魂问题史论述》（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Leib-Seele-Problems），1925 年德文版；H.吕特叶《沃
尔夫哲学概念》（W’s Philosophiebegriff），1925 年德文版。

在沃尔夫主义者中可以提一下的也许是 G.B.比尔芬格尔（1693—1750
年），其著作有《关于神、人类灵魂、世界等等的哲学阐述》（Dilucidation
es philosophie de Des，Anima Humana，Mundo etc.），1725 年；M.克努
争（死于 1751 年），其著作有《论作用因》（Systema Causarum Efficien-tum），
1746 年，参阅B.厄尔德曼《克努争及其时代》（M.Kn.und seineZeit），1876
年莱比锡德文版；J.哥特舍德（1700—1766 年），其著作有《全部哲理的第
一基因》（Erste Griunde der gesamten Weltweissheit），1734 年；A.鲍
姆加顿（1714—1762 年），其著作有《形而上学》（Metaphysica），1739
年，和《美学》（Asthetica），1750—1758 年。

几何方法代表人物有 M.G.汉斯（1683—1760）年；《探索之道》，1727
年）；还有 G.普劳克特（1716—1790 年；参阅 A.F.伯克《关于普劳克特逻
辑演算的论文集》，1766 年，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德文版）；他的对手有皮埃
尔·克劳萨斯（1663—1748 年；《逻辑学》，1712 年和 1724 年；《美学》，
1712 年）；还有 A.鲁迪格（1671—1731 年；《论真与伪》，1709 年；《综



合哲学》，1707 年）；还有 Chr.A.克鲁休斯（1712—1775：年《必然的理性
真理概述》，1745 年；《通向人类认识的确实性和可靠性之路》，1747 年）。
参阅 H.海姆译特《克鲁休斯的形而上学和批判》，柯尼斯堡，1926 年德文版。
采取折衷主义的中间立场的有 J.Fr.巴德（1667—1729 年；《折衷主义哲学
原理》，1705 年），哲学史家 J.J.布鲁克尔和 D.蒂德曼，另外还有 Joh.罗
休士（《真理的物质根源》，1775 年）和 A.E.普拉特勒（1744 1818 年；《哲
学要义》，1776 年和 1782 年）。关于普拉特勒与康德的关系，参阅 M.海恩
策（莱比锡，1880 年）；P.罗尔（戈塔，18oox 年）；B.伯尔格曼（哈雷，
1891 年）：w.雷希勒（莱比锡，1893 年）；E.伯尔格曼《普拉特勒和十八世
纪美学》（E.pl und die Kunstphilosophie des 18 Jahrhunderts），附普
拉特勒与奥吉斯丁堡公爵论康德哲学的通信，1913 年。

更具有独立意义的是 J.H.兰伯特，1728 年生于米尔豪森，1777 年死于
柏林；其著作有：《宇宙论通信》（Kosmologische Briefe），1761 年；《新
工具论》（Neues Organon），1764 年：《建筑原理》（Architeklonik），
1781 年。参阅O.贝恩希《兰伯特哲学及其与康德的关系》（L’s Philosophie
und seine Stellung zu Kant），1902 年蒂宾根和莱比锡德文版；《真理标
准论》（criterium Veritatis），1915 年；《论波普确证的方法、形而上
学、神学和道德》（Über die Methode，die Metaphysik，Theologie und Moral
richiger zu beweisen von K.Bopp），1918 年德文版。还有NiC.特顿斯（1736
—1805 年）；其著作有《对人性及其发展的哲学探索》（philosophische
Versuche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und ihre Entwicklung）， 1776—
1777 年，1913—1914 年再版。参阅 Fr.哈尔姆斯《论特顿斯心理学》（Über
de psychologie des N.T.），1887 年柏林德文版：G.斯托林《特顿斯认识
论》（Die Erkenntnislehre von T.），1901 年莱比锡德文版；M.欣兹《特
顿斯道德哲学》（Die Moralphilosophie von T.），1905 年莱比锡德文版；
w·于伯勒 383《J.N.特顿斯》，1912 年。［伯特和特顿斯两人的著作与康德
有联系（见第六篇第一章）。] 康德前批判时期作品应归人同种类型，主要
的有：《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 年；《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
（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 Nova Diluciaatio），
1755 年；《自然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1756 年；《三段论四
格的虚伪烦琐》（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1762 年；《论证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论据》（Der einzig mo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1763 年；
《将负量概念引人哲学之尝试》（Versuch.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oss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1763 年；《论自然神学、
道德学原则的明晰性》（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atze der
naturlichen Theologie und Moral），1764 年；《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
（Beobachtungen uber das gefuhl des Schonen und Erhabenen），1764
年；《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的梦》（Tra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aület durch Traume der Metaphysik），1766 年；《论感觉界和理智界
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us），1770 年。[参阅 R.齐默尔曼《康德的先驱兰伯特》（Lambert der
Vorgänger Kant’s），1879 年。关于兰伯特和特顿斯，参阅 A.里尔《哲学



批判》（Der Philosophiche Kriticismus），1876 年莱比锡德文版。关于
康德前批判时期著作，参阅 E.凯尔德的《康德的批判哲学》（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Immanuel Kant），1889 年，洛拉斯哥、伦敦和纽约，英文
版；费希尔的《康德》；科恩的《康德前批判时期著作中的体系概念》（Die
Syste-matischen Begriffe in Kant’s vorkritischen Schriften），以及
在第六编第一章文献资料中所引录的著作。]

在德国自然神论获得许多沃尔夫主义者的支持，他们的支持热烈而有教
益，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新颖。此种特点的典型表现在洛伦茨·施米特对《圣
经》的翻译上。萨洛蒙·塞姆勒（1725—1791 年）坚持了对圣经著作作历史
性的批判的观点，参阅 L.沙拉克《莱辛与塞姆勒》（Lessing u Semler），
1905 年。作出自然神论的最尖锐的批判的论断者是塞缪尔·赖玛鲁斯（1699
—1768 年），他的著作有：《论自然宗教最主要的真理》（Abhandlungan von
den vornehnisten Wahrheiten der naturlichen Religion），1754 年；《动
物本能探索》（Betrachtung über die Triebe der Tiere），1760 年；特
别是《上帝的理智崇奉者的辩护书》（Schutzschrift über die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tes），1767 年，根据此书，莱辛编辑了《沃尔芬比特尔残篇》，
在更晚近时期，D.F.斯特劳斯编辑了摘录，1862 年莱比锡版。J.C.埃德尔曼
（1698—1767 年）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的自由思想家。参阅 K.蒙克伯尔《赖
玛鲁斯与埃德尔曼》（Reimarus und Edelmann），1867 年汉堡德文版。

与神秘主义有密切关联的所谓虔信派思潮始于斯潘尼（1635—1705
年），由 A.H.法兰克（1663—1727 年）以富有组织能力的精力继续向前推进，
对这一时期的哲学仅有间接的影响。与此关系更远的是更处于孤立地位的神
秘教派的信徒们，如戈特弗里德·阿诺德（1666—1714 年；参阅 E.塞伯尔，
1923 年）和康拉德·迪普尔（1673—1734 年）。参阅 A.里彻尔《虏信派史》
（Gescichte des Pietismus），三卷集，1880 年。

在十八世纪德国人中足以代表经验心理学的有许多人的名字、内容丰富
范围广泛的文集、教科书和种种专门研究。其中有卡西米尔·冯·克罗伊茨
（1724—1770 年），J.G.克鲁格（《实验心理学探索》，1756 年），J.J.
亨切（《对心理持续变化的研究》，1756 年），J.Fr.韦斯（《论心灵特性
与人体心脏的性状》，1761 年；Fr.v.伊尔文（《论人的经验和研究》，1777
年起）等等。莫里茨（1785—1793 年）主编的《经验心理学杂志》集中了对
此深受人喜爱的科学的稿件。更进一步的文献存于 K.福特拉格《心理学体
系》（System der psychologie），卷一，第 42 页起。参阅 R.索默尔《德
国心理学和美学史精义》《Grundzuge einer Geschichte der deutchen
psychologie und Asthet.），1892 年维尔茨堡德文版；M.德苏瓦尔《近代
德国心理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deutschen psychologie），卷
一，1902 年柏林第二版。

此外，经验心理学艺术论出现在鲍姆加顿的弟子 G.Fr.迈尔（1718—1777
年）的著作中，参阅 E.伯尔格曼《德国美学创始入迈尔》（G.F. M.als
Mitbegrunder der deutschen Asthetik），1910 年；特别出现在 J.C.苏尔
泽（1720—1779 年）的著作中：《快感论》（Theorie der angenehmen
Empfindungen），1762 年；《漫谈》（Vermischte Schriftcn），1773 年；
《美的艺术通论》（Allgemeine Theorie dcr Schonen Kunste），1771—1774
年，这是一本美学百科辞典；对此参阅J.利奥（1907 年柏林）。参阅洛茨《德



国美学史》（Geschichte der Asthetik in Deutschland），1868 年慕尼黑
德文版；H.V.斯坦《近代美学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neueren
Asthetik），1886 年斯图加侍德文版：A.贝姆勒尔的著作《康德判断力批判》
（kantsKritik der Urieilskraft），第一卷；《十八世纪美学和逻辑学中
的非理性主义问题》（Das Irrationlitatsproblcm in der Asthetik und Logik
des 18.Jahrhunderts）， 1923 年哈雷德文版。

在通俗哲学家中可以提一下的有：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 年），
《论感觉的通信》（Briefe uber die Empfindungen），1755 年；《论形而
上 学 科 学 中 的 论 据 》（ Uber die Eribenz in den Metaphysischen
Wisseschaften），1764 年；《斐多》（Phredon），1767 年；《黎明时分》
（MOrgensluiiden），1785 年；《文集》（Werke），由布拉希编辑，1881
年莱比锡版。还有，出版家Fr.尼吉拉（1733—1811 年），他连续出版了《美
学书库》（die Bibliothek derschOIleii WlsseiIJchVlen），《关于德国
近代文学通信》（die Briefe dieneuesle deutsche Literatur betreffend），
《德国普通文库》（die Allgemeinedeutsche Bibliothek）和《德国近代普
通文库》（die Neue 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还有 J.A，埃
伯哈徕（1738—1809 年），J.B.贝斯多（1723—1790 年），托马斯·阿信特
（1738—1766 年），J.J.恩格尔（1741—1810 年，他是《世界哲学家》杂志
的编辑）；还有J.G.H.费德（1740—1821 年），C.迈纳斯（1747—1810 年），
C.加夫（1742—1798 年）。

身居高位饶有风趣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那位“皇宫哲学家”①。关于他，
参阅 E，策勒《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大帝》（Fr.d. Gr.als Philosoph），1886
年柏林德文版；W.狄尔泰《弗里德里希大帝与启蒙运动》（Fr.d.Gr. unddie
Aufklarung），《全集》第三卷，1927 年版。

莱辛著作中在哲学史上应考虑到的主要有：《汉堡剧评》
（ HamburgerDramaturgie ） ， 《 人 类 教 育 》 （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沃尔芬比特尔残篇》（Wolfenbuttler Fragmente）
以及有关神学的争论文章。参 384 阅，R.齐默尔曼《菜布尼茨与菜辛》《研
究与批判》卷一，第 126 页起）；E.泽恩吉布尔《那可比与门德尔松关于莱
辛的斯宾诺莎主义的争论》（DerJacobi-Mendelssohnsche Slreituber
Lessings Spinozismus），1861 年慕尼黑德文版；C.赫伯勒《莱辛研究》
（Lessing-Studien），1862 年伯尔尼德文版；E.史密特《莱辛》（1909 年
第三版）；W.狄尔泰《普鲁士年鉴》，1869 年，重载于《经验与创作》（Erlebnis
und Dichtung） 1920 年第七版；还有 H.肖尔茨《关于泛神论争端主要著作
的 历 史 批 判 初 步 》 （ Hisiorisch-KrilischeEinleitung zu den
Hauptschriften zum pantheismusstreit），1916 年康德学会再版。

这段时期赫尔德的著作有：《论语言起源》（uber den Ursprung
derSprache），1772 年；《又一人类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Yosophie der
GeJchichle der Menschheit），1774 年；《论人类心灵的认知和感知》
（VomErkennen und Empfinden der menschlichen Seele），1778 年，《关
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 年；《上帝——关于斯宾诺莎哲学的谈话》（Gott，

                                                
① “philosophvonSanssouci”，Sanssouci 是德国波茨坦的官殿名。——译者



Gesprache uberSpinozassystem），1787 年；《关于提倡人道主义的通信》
（Briefi zurBeforderung der Humanitat），1793 年。［关于他后期的哲
学创作活动，参阅下面第六编第二章。]参阅 R.海姆《赫尔德的生平和著作》
（H.nach seinem Leben und seinen Werken），1877—1885 年，柏林德文
版：E.库涅曼《赫尔德在其世界观中的品格》（H.s PersOnlichkeitinseiner
Wellan- schauung），1893 年柏林德文版，《赫尔德》，1912 年慕尼黑第二
版；A.图玛尔金《赫尔德与康德》（H. und Kant），1896 年伯尔尼德文版；
C.西格尔《哲学家赫尔德》（H.als Philasoph），1907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
C.雅各比《赫尔德和康德的美学》（Herder3 und Kanls Asthetik），1908
年莱比锡德文版。也可参阅 J.威特《我们的杰出诗人的哲学》（Die
Philosophieunserer Dichterheroen），1881 年波恩德文版。



第一章  理论问题

“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是人。”波普的这句话具有整个启蒙时期哲学的
典型特征：这不仅从实践意义上说，此种哲学认为整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是人类的“幸福”；而且更重要的从理论观点看，就此哲学的整体而言，
一切知识基于对心理活动的实际过程的观察。洛克曾经定下一条原则①：在进
行任何形而上学思考和争论之前，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必须决定，人类的
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并且人类认识之有可能只能凭借于准确地揭露知识的
来源和揭露知识所产生的发展过程。自此以后，认识论便成为哲学领域最使
人感兴趣的课题，同时经验心理学被认为是对认识论有权威的、决定性的裁
判所。人类观念合法的活动范围应该以观念所由产生的方式来判断。这样一
来，经验心理学连同自身常有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假设立刻成为整个哲学世界
观的基础，成为当代喜爱的科学，同时又成为科学与一般文学之间的媒介。
正如在文学界，特别是在英国人和德国人中，最流行的是描绘心灵，自我表
现；同样哲学就只应该描绘人和人的意识活动的图像。“观察人”的会社建
立起来了，在内容广泛的种种“杂志”里搜集了形形色色的业余作者对于种
种离奇经历的报导。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在它官方教育系统①中用响亮的称号
“人类智力分析”代替了“哲学”。

因此，在启蒙运动哲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中，有关人的观念的起源，发展、
认识能力的问题占据首位，而人的观念从一开始便被放置于通俗形而上学即
朴素实在论的假定之下，在那边，“在外面”是事物、形体的世界，或是人
认识的其它事物的世界，——在这里，385 却是心灵，认识事物的心灵。观
念在心灵中再现事物世界，这些观念是怎样进入心灵的？这种与古希腊一样
提出认识问题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十八世纪的理论哲学，并在理论哲学中既达
到最完善的格式又导致决定性的瓦解。就在这方面，笛卡儿主义的心物实体
二元论在整个启蒙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而涪克提出的通俗的经验表达方式使
这位创始人成为新运动的领袖。在笛卡儿杰出的弟子们中有条有理的形而上
学思考已获得更巨大的、更充满个性的发展，这些思考到此时已转化为经验
心理学的语言并经整理以便为普通人所理解。

然而，与此有关的，在整个近代哲学中所固有的、并特别为英国（霍布
斯）所培养的名称论胜利地破土而出。意识内容、意识形式与“外部世界”
质的分离（而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只能针对“外部世界”）一步一步地发
展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深，直到最后在休谟的实证主义中达到极端的结论。
以后，与形而上学所经受的此种科学的瓦解相对应，又出现一种现象：摈弃
一切纤巧细致的思辨，追求简朴，合乎人情，讲究实际，或者甚至更加坦率
地公开声明坚持健康常识的真理。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兴趣，如果在启蒙运动文学中还能保存其生
机，那是由于它紧紧依靠着宗教意识，紧紧依靠那些希图从宗教教派的争斗
中获得普遍的理性信念的意图和努力。自然神论从英国自由思想运动开始遍
及全欧，在自然种论身上集中表现了启蒙运动时期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积极观

                                                
① 《人类理智论》绪论。［参阅 M.德罗比希《康德的先驱洛克》（Locke,der Vorl(uferKant’s），《精密哲

学杂志》，1861 年。]
① 参阅极度有趣的《师范学校会议记要》，第一年度。



点。如果说这些信念在开始时是从上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联中发
展而来，其结果对目的论问题发生了特别强烈的兴趣，那么可以说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信念越来越从形而上学领域转入道德领域，从理论领域转入实
践领域。



第三十三节  天赋观念

关于观念的来源问题，启蒙运动哲学在此领域里存在着感觉主义与理性
主义之间明显的尖锐的矛盾。

1.在理论的领域里如同在实践的领域里一样，感觉主义曾经受到霍布斯
（和他一起还有伽桑狄）的维护，因为他主张，就人是科学认识的对象而论，
人就完全是一种有感觉的、与肉体的感觉和本能紧紧联在一起的东西。根据
他的意见，所有观念的根源在于感 386 官的活动；组合的机械作用被用以解
释从这些根源产生的其它所有心理结构。这些理论似乎置人的超感的崇高地
位于可疑之地，这不仅从霍布斯正统的论敌的眼中看来是如此，而且这种同
样因素也决定了新柏拉图主义者起而积极反对。卡德沃思在这方面最为突
出；在他反对无神沦的斗争中①，他把霍布斯当作他的主要敌手之一，他反对
这样的理论：认为一切人的观念都起源于外部世界对人的心灵的作用。他特
别求助于数学概念，认为物质现象决不会完全与数学概念相对应，最多我们
只能说，物质现象与数学概念柏类似①。另方面，在处理上帝概念时，他主张
consensus gentiuin [万民同意]的论据，并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贯彻执行②以
证明这种观念是天赋的。赫伯特·冯·彻布里以同样方式利用斯多葛和西塞
罗关于 communes notitie[共同意念]的理论奠定自然宗教和道德的主要理论
基础。

笛卡儿③和他的弟子们却以略有不同的涵义来理解天赋观念论。在这里，
尽管在《沉思录》（3）的一段有决定意义的段落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关于
上帝概念的先天性被认为是造物主印刻在他的创造物身上的符号，但关于作
为观念起源的心理学问题却很少被考虑；然而总的说来，这位伟大的形而上
学家更强调这一点：先夭性的标准基于直接的明显性[或确实性]。因此，最
后他把拉丁文 ideoeinnatoe[天赋观念]的名称（几乎完全取缔了最初所具有
的心理学涵义）扩展到一切凭一般人的良知即能认识清楚的事物（lunline
naturari clare et dlstincte percipitur）。“立即同意”也被赫伯特·冯·彻
布里提出来作为天赋观念的典型特征④。

2.洛克对于坚持天赋观念的敌视态度虽有共认识论方面的目的，但实际
上只为其心理发生学的观点所决定。首先他只问：灵魂是否在它诞生时就随
身把完全的知识带进了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问题应该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①。因此，在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第一卷中的命题“心灵里没有天赋原则”，
其发展与其说是反对笛卡儿，毋宁说是反对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②首先这个
命题借助于托儿所和人种学的经验，反对 consensus geniium[万民同意] ，

                                                
① 《理智体系》，特别在书末。V.5，第 28 页起。
① 《理智体系》，V.1，第 108 页起。
② 整个第四章论述这个问题。
③ 参阅 E.格里姆《笛卡儿先天观念》（Descartes’Lehre Von den angebore-nen ldeen），1873 年耶拿德文版。
④ 《真理论》，1656 年，第 76 页。
① 并且，笛卡儿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笛卡儿的意见也是一样：不应假定胎儿的心灵在母体中从事形而

上学的研究。《文集》（C）VIII.269；科学院版本，III.423，27。
② 参阅（也可参阅下面的）G.盖尔《洛克对笛卡几的依赖性》（Dle Abh(ngig-Keit Lockes von Descartes），

1887 年，施特劳斯贝格，德文版。



它发现无论理论原则或实践原则都不是普遍被人认识或被人承认 387 的。根
据这一证明（它明显地转而反对赫伯特），它认为甚至上帝的观念也不能排
斥在外，因为上帝的观念不仅因人而异，而且有些人完全缺乏这种观念。洛
克也不承认 H.莫尔③所作的遁词——天赋观念不是现实地而是内含地包含于
灵魂之中：根据洛克的意见，这只能意味着灵魂具有形成和认可天赋观念的
能力——这种特征对一切观念都适合。最后，被认为是天赋观念的特征的“立
即同意”恰恰不适用于最一般的抽象的真理，而在这里正是需要“立即同意”
的。并且凡是出现立即同意的地方，这种立即同意所根据的是早已被理解的
词及词组的涵义④。

这样，心灵又被剥去了自己原有的一切财富（参阅前面第十七节，4）：
心灵诞生时像一张没有写过的纸——没有任何文字记号的白级⑤。为了正面证
明这点，洛克发誓要证明我们的一切观念⑥都来源于经验。在这里他区分简单
观念和复杂观念，他假定后者来自前者：但他宣称简单观念有两种不同来源：
感觉和反省，外部知觉和内部知觉。所谓感觉他理解为对物质世界的观念，
由肉体的感官作媒介而产生；另方面，所谓反省，是指心灵本身由此而引起
的活动的认识。因此，从心理发生学的观点看，这两种知觉的相互关系是：
感觉是反省的诱因和先决条件——至于物质或内容方面。观念的全部内容来
自感觉，而另方面反省却包含对此内容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意识。

3.然而属于这类活动的还有那些通过意识因素的结合而产生复杂观念的
活动，即一切思维过程。在这里，洛克让理智活动同其原始的感觉内容的关
系处于通常的模糊不清中，这就引起后来很快对他的学说进行最多样式的修
正。因为，一方面，那些活动表现为心灵的“能力”（faculties）；在反省
中，心灵意识到这些能力是它自身的活动方式（例如，想像力本身①被当作反
省的最原始的事实，为了理解这一事实各人求诸各人的经验）；另一方面，
即使在这些互相关联的活动中，诸如记忆、区分、比较，综合等等，心灵被
彻底地认为是被动的，并且是与感觉内容相联系着的。因此，根据心灵庄组
合自己的观念的过程中所被赋予的自我活动的不同程度，388 从洛克学说中
便可能发展起来许多不同的观点。

由于来自中世纪的认识论方面和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引起人
们特殊兴趣的是抽象观念如何从感觉材料中发展而来。像英国大多数哲学家
一样，洛克是唯名论的坚持者，唯名论在一般概念中只看见内部的、理智的
结构。然而在解释这些一般概念时，洛克更重视“符号”的协助，特别是语
言的协助。符号或词语，当其被武断地联系在观念的某些特殊部分上时，就
有可能特别强调这些部分并使这些部分脱离自己原来的复合体，并从而使其
更深入的机能成为可能，凭借这些机能，如此孤立的、固定的意识内容被置
于相互的逻辑关系中①。因此对于洛克来说前如伊壁鸠鲁学派，后如名称学

                                                
③ H.莫尔《解毒剂——反对数学家》，I.3，7；洛克，I.2，22.参阅盖尔上书第 49 页。
④ 洛克，I.2，第 23 页起。
⑤ 同上书 II.1，2。
⑥ “观念”（Idee）一词在后期的经院哲学已失去柏拉图学派关于此词的意义，而具有更一般的涵义，表示

任何一种心理变态（Vorstellung）。
① 《人类理智论》，II. ， 9，第 1 页起。
① 在洛克那里，在利用语言符号所确定的观念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发展出现在“自然之光”的名称之



派，逻辑是与符号的科学即符号学一致②。尽管一切观念内容都被认为以感觉
作基础，但用此方法就完全在奥十姆的意义上为概念的论证科学和有认识能
力的心灵争取到了一切抽象活动的余地。这些规定从哲学观点看，没有一样
是新的东西；洛克阐述这些规定也没有丝毫创造性或者思想的独特性：但这
种阐述是朴素的，简单的，具有令人愉快的明彻性，容易使人理解；它鄙弃
整个经院哲学形式和迂腐的专门术语，在所有较艰深的问题上面灵巧地滑
过，从而使其创始人在哲学史上成为最广泛地被人阅读、最有影响的作家之
一。

4.虽然洛克强烈地强调内部经验与外部世界并行不悖，独立存在（由于
在形而上学方面早与笛卡儿联系在一起，下面第三十四节，1.论述此事），
但在起源和内容方面他认为反省依赖于感觉，他如此强烈地强调此依赖性，
以至证明了这种依赖性成为他的学说的决定性因素。此种转化沿着不同的道
路走向完全的感觉主义。

在洛克的英国继承人那里，在唯名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
此种转化导致极端的结论。贝克莱①不仅宣称抽象概念的现实性理论是形而上
学中的极大错误，而且（与中世纪的极端唯名论一样）否定在心灵自身内部
有抽象观念的存在。这些观念 389 虚幻的表面来自把词语用作一般术语；但
实际上，即使和此词连在一起，我们每次想到的只是当初产生那个术语的感
性观念或一组感性观念。感性观念永远是理智活动的唯一内容，每一个只图
思考抽象事物的企图就在这感性观念上面破灭了。因为即使是被回忆的观念
和可被分离的不完全的观念，除原始的感宫印象外也不会有其它的内容，因
为一个观念绝对只能摹拟另一观念。因此，抽象观念是学者的虚构。在实际
的思维活动中，只有感性的特殊观念才存在，其中有一些由于语言符号的相
似性可以代表或代替另外一些与自己类似的观念。这样一种代表性也适合于
数学概念②。

大卫·休谟最大限度地采用了这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用改头换面的术
语的对立即原始知觉与被摹拟的知觉之间的区别来代替洛克外部知觉与内部
知觉之间的区别。意识内容不是原始知觉便是原始知觉的摹本——不是“印
象”便是“观念”。因此，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不存在这样的观念：
它之产生不是摹拟一种印象，或者说，它包含的内容不是来源于与之对应的
印象。因此似乎可以说，哲学的任务是在某种印象中去寻找表面最抽象的概
念的原型，并据此评定此抽象概念所具有的知识的价值。肯定他说，休谟所
谓的印象绝不仅仅是外部经验的因素，也一定有内部经验的因素。因此，他
仿效洛克的表达方式宣称为印象的就是来自感觉和反省的简单观念；一个伟
大思想家的远大眼光阻止了他不致堕落成为一个眼光短浅的感觉主义者。

                                                                                                                                           

下。笛卡儿所谓的“自然之光”既是直观的知识也是论证的知识，他曾将此自然的认炽活动与天启对立。

洛克以名称论者的态度来对待直观的东西。（参阅第三十七节，1）他把“自然之光”的意义局限于逻辑运

算，局限于按照思维能力的性质在逻辑运算中所获得的原则的意识。在论证的知识领域中，洛克对理性主

义（正如他从剑桥学院所了解到的）作出了过度的让步，比如他甚至认为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是可

能的。
② 《人类理智论》，IV.21.4；参阅前面第十七节，4 和第二十七节，4。
① 《人类知识原理》第 5 页起。
② 这一切使人们想起名称论关于“假设”（supponieren）的学说，见前面第二十七节，4。



5.借助于生理心理学发生了另一种改革，但也导致类似的目标。洛克曾
经只想到感觉依存于肉体的感官活动，但认为在反省的基本机能中对感觉的
改造活动是心灵的工作；尽管他回避了有关非物质的实体的问题，但他从头
到尾以较狭窄的意义来处理理智活动，认为理智活动是某种非物质的、独立
于肉体的东西。由于洛克学说的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很容易使人认为上述
情况可以用不同方式处理，思想家们可能会考虑身体的有机组织不仅是简单
观念，而且是简单观念组合的母体或承担者；但是从笛卡儿学说和斯宾诺莎
学说得出的片面结论更容易引起上述这些看法。

那就是，笛卡儿曾经把动物的全部心理活动都当作神经系统的机械过
程，而把人的心理生活归之于精神实体，归之于 res cogitans[思维的东西]。
人们越认为由于洛克钻研的结果已经认识了 390 人的观念化的完全感性的确
实性，就越更接近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在动物方面被理解的神经活动
的这一同样过程，在人身上还应追溯到一种精神的心理实体活动。——从另
一方面看，斯宾诺莎的属性平行论也起着伺类作用（参阅前面第三十一节，
9）。按照后者的观点，内体生活的每一过程对应着心理生活的每一过程，这
种过程不能被视为另一种过程的原因，也不能说这一过程为本原，另一过程
为派生物（至少这个哲学家本人的思想是如此）。这个观点在开始时曾被其
敌手认为是唯物主义，好像斯宾诺莎的意思是，基本过程是肉体的活动过程，
而心理过程只是这基本过程的伴随现象。但是在此理论的追随者中，特别是
医生们和自然科学家们，如像有影响的人物莱顿的博伊哈佛，有一种思想方
式强烈地倾向于唯物主义，并很快取代了老师的理论。这事之发生是由于他
们惜助于实验心理学的经验，根据笛卡儿的“刺激”说实验心理学大量地进
行了反射运动的研究。

有趣的是，这些思想组合首先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是在德国。在德国早在
1697 年，有一位名叫潘克拉修斯·沃尔夫的医生在他的《医学法思想》一书
中教导说，思想是人体的机械活动，特别是人脑的机械活动；在 1713 年又出
现了一本无名氏的著作《关于灵魂本质的通信》①；此书在虔诚的反驳的掩盖
下，将培根、笛卡儿和霍布斯的理论推向人文主义的唯物论。在动物的心理
生活与人的心理生活之间的区别被认为只有程度之分；观念和意志活动无例
外地被认为是受刺激的神经纤维的机能；而实践和教育被指定为达到和维持
人的高级地位的工具。

在英国，事情进行得更谨慎些、人们首先以类似于洛克贯彻培根哲学纲
领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内部机械性，并按照纯粹的心理规律研究从初级状
态上升到高级状态的发展：这是彼得·布朗在认识论领域里的工作，而另外
一些人的工作是在意志活动的范围内。大卫·哈特利也以同样方式行事，他
把“联想”（Assoziation）①一词普遍运用于各因素之间所产生的组合和关
系（在此以前早已运用了）。他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谨慎和准确分析过这些
关系，他希望将这些关系只理解为心理过程，并坚决主张这些关系与物质过
程完全不能比较，甚至不能与物质运动的最精致的形式相比。但是他又是一
位医生，据他看来心灵生活与身体状态之间 391 的关系非常清楚，他作出这

                                                
① 兰洛曾报导过此事，见《唯物主义史》（Gesch.des Materiatismus），I.（德文第二版），第 319 页起。
① 后来特别在苏格兰文献中，尤其在托马斯·布朗那里，Assoziation[联想] 一词往往用 Suggestion[设想]一

词代替。



两者之间的经常对应关系，作出心理机能与神经激动（当时被称为“颤动”
[Vibrationen]②）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他的联想心理学的主要内容。
他以此坚持两串平行现象之间的质的区别，而不解决与两者的基础实体有关
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关于因果关系他却不被人察觉地陷入了唯物主义；在
其间他最后把神经的机械作用认作基本事实，而心理活动的机械作用只是此
基本事实的伴随现象。与简单的神经激动相对应的是简单感觉或欲望，与复
杂的神经激动相对应的是复杂的感觉或欲望。无疑，这种科学理论使他卷进
与他的虏诚信仰相对立的严重矛盾中；他的《论人，人的结构、职责和期望》
一书表明他是怎样认真地而实际上徒劳无益地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挣扎。普里
斯特利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他甚至对唯物主义作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取消了
心理活动过程与肉体活动过程之间的异质性，希望完全用神经生理学来代替
心理学。为此，他又完全抛弃了苏格兰人所捍卫的内部经验的观点，但同时
又想把受到人们热烈拥护的目的论的自然神论的信念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结
合起来。

法国人拉美特利以极其鲜明的形式制订了人类学的唯物论。由于他从医
疗上观察他自己、观察别人，他确信心灵完全依赖于肉体，他遵照博伊哈佛
的建议研究动物和人的生命的机械作用；据他看来，笛卡儿对于动物的概念
也完全适用于人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人的心理活动也
不能允许有其它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大脑的机械功能。照此说来，如果除物
质以外，还赋予“心灵”以一种心灵独有的实体性，那便是形而上学的侵犯。
关于物质的概念有如肉体的概念，本身是死的，需要心灵或精神作共运动原
则；这种论断是一种武断的、不真实的抽象：经验表明，物质本身运动着、
生活着。拉美特利说，证明此事的正是笛卡儿的机械学，因此，此机械学不
可避免的结论是唯物主义。根据这样的事实——在精神生活中找不到一种内
容不是出于某种感官的刺激，这就很明显地看出，整个精神生活只不过是肉
体的功能之一。拉美特利为了树建他的从洛克发展而来的感觉主义，他这样
写道①：如果我们按照阿罗华斯教父所提倡的那样来考虑人，一个人从出生之
日起便与他同类人隔绝，仅局限于少数感官的经验，那末，我们在他身上找
到的观念内容也只不过是通过这些少数感官得到的东西而已。

6.洛克学说在法国所经受到的其他方面的改造在原则上虽 392 更不重
要，但却广泛地在著作界流行。伏尔秦通过他的《英国通信》使洛克学说在
他的同胞中广为流传，并给它打上彻底的感觉论的烙印。他甚至流露出他自
己（虽然不免带有怀疑论者的慎重）并不反对指望上帝赋予肉体“自我”以
思考的能力。这种与伽桑狄的科学概念很接近（见前面第三十节，6）的怀疑
主义的感觉论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基调①。孔狄亚克开始时本来只阐述洛克学
说，捍卫洛克学说不受其它体系的攻击，后来在他的有影响的著作《感觉论》
一书中供认他自己追随这种怀疑主义的感觉论。不管心灵是什么，心灵有意

                                                
②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推荐“感觉中枢运动”一词来代替这个术语。
① 在《心灵的自然史》的结尾处。也可参阅前面第十八节，4，注释。
① 同一思想方式也表现在美学批判初期，表现为下述原则：一切艺术的，质在于“摹拟自然美”。这种概

念的典型是 E.巴特尔（1713—1780 年）和他的著作《美术归结为同一本原》（LesBeauxArtsréduits àun méme

Principe， 1746 年）。关于他的评述，参阅 H.彼伯尔《施勒格耳的诗论》（J.A.SchlegelsPoetische Theorie），

1911 年帕拉斯特拉德文版。



识的活动内容只能从感官知觉而来。孔狄亚克发展联想心理学学说，他杜撰
一座雕像，给雕像只配备感觉能力，这座雕像承受不同感官一个一个的刺激，
并借此逐渐地发展像人那样的理智活动。在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在同一意识
中仅仅由于不同感觉的共存，便很自然地产生这些感觉之间的关系和关联的
感觉。按照这原则，便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全部心理活动是如何从知觉中发展
开来的；在理论方面，根据强度差异和感觉重复的差异接续产生这样的序列：
注意，有认可能力的记忆，区分，比较，判断，推论，想像，期待未来；最
后，借助于符号，特别是借助于语言，产生了抽象概念和对一般原则的领悟。
但是，除感觉外，知觉也具有苦乐的感觉因素；基于此并通过观念的活动，
发展起来了欲望，爱和憎，希望，恐惧②，并通过所有这些实际的意识变化产
生了道德意志。就这样，在感性的土壤上长出了知识和美德。

这种体系结构获得巨大成就。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参阅第三十四节，7）
受到压抑的体系动力以更旺盛的精力转而倾注于“人类心灵的分析”。由于
孔狄亚克本人在阐述他的体系发展过程中早已利用了许多敏锐的观察，所以
他后来的一整群追随者找到良机，通过一些细致的改变和变位、改进名词术
语，以及内容丰富的论述，便完成了这个体系结构。革命政府只承认这个对
智慧的经验 393 发展的研究为哲学：后来德士杜特·德·特雷西命名为“观
念学”（Ideologie）①。因此，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十八世纪之未在法国大
多数哲学家被称为观念学家。

7.感觉（sentir）的这些变化在心灵里出现，根据心灵的此种特性大多
数观念学家都保留着孔狄亚克的实证主义的克制态度；另外一些人则从伏尔
泰的怀疑的唯物主义发展到拉美特利的肯定的唯物主义，——开始以哈特利
的方式强调观念组合完全依赖于神经活动，继而公开主张心理活动的物质
性。这种发展情况极其清楚地出现于狄德罗。狄德罗立场出白莎夫茨伯利和
洛克；但是感觉主义文献在这个百科全书的编选人身上才一步一步变得更加
强大有力。他遵循②物活论的假说（参阅后面第三十四节，9），最后参加《自
然体系》一书的编撰工作。这部著作用形而上学的体制把人类心理活动陈述
为神经系统的看不见的轻微运动，并完全按照拉美特利那样处理那些运动的
发生发展过程。在后来的观念学家中卡班里斯由于他的生理学观点的新颖在
这方面表现突出。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为了探索人类精神状态
（lemoral）所必然依归的神经系统的状态，不再仅仅在机械运动方面，而且
在化学变化方面。观念化（即观念的形成）是人脑的分泌，正如其它的分泌
物产生于其它的器官一样。

与此相反，另一条观念学路线却坚持洛克的原则，即一切观念内容虽然
来源于感官，但在组合这些内容的功能中，心灵本性的特有性质表现出来了。
这条思想路线的领袖是邦尼特。他也仿效孔狄亚克的方式，采取了拉美特利
涉及阿罗毕斯时所引荐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是一个久经锻炼的自然科学家，
他不会不知道感觉决不可能分解为运动因素，感觉与物理状态的关系是综合

                                                
② 在意识活动的实际系列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关于感情和激情的学说在孔狄业克和她的弟子

们那里表现出来，有一部分也在英国的观念联合心理学家那里表现出来。
① 不可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在特雷西那里，这种命名或许有意与费希特的“知识 学”（参阅后面第六篇第

二章）匹配。
② 起决定性作用的过渡性著作是《达朗贝的梦》。



的而不是分析的。因此他在神经系统的机械作用中只看到心灵自发反应的偶
因（causa occasionalis），而据他看来，心灵的实体性似乎证明为意识的
统一性。他将此理论与各种幻想的假说联系起来①。在他那里，宗教观念之能
表现出来是基于假定了非物质的心灵实体，而感觉主义只承认心灵实体的活
动仅与肉体有关。为此，邦尼特为了解释心灵的不朽和连续不断的活动借助
于一种关于似醚的物体的假说，这种似醚的物体本质上与灵魂相通，并 [在每
个特殊情况中] 根据它所居之处，呈现出一种较粗糙的外部的物质组织②。394

感觉主义与关于心灵独立自主的实体性和反应能力的主张两相结合，传
给了邦尼特的同胞卢梭；卢梭借此反对百科全书派的心理学理论。他发现心
灵的此种特性即机能的统一性表现在情感（sentiment）中；他把心灵本质的
此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与观念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机械作用对立起来，此机
械作用会贬低心灵的作用，使之无条件地依赖于外部世界。在他那里，个人
的情感反抗这样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人的意识中只有一大群外来之物偶
尔凑在一起，在一座漠不关心的舞台上游戏，集合起来而又分散了。他想表
明的思想是：情况并不只是精神生活在我们内心发生；更真实的情况是，我
们自己就是积极决定一切的人物。这种信念迫使卢梭反抗理智主义的启蒙运
动。在孔狄亚克和百科全书学派的感觉主义中，理智主义的启蒙运动欲将人
的内部生活当作只是受外部刺激而引起的感觉因素的机械作用的产物，而卢
棱则用单子论的原则来反对心理学的原子论。

后来，圣马丁在他的论辩中也许不无卢梭的影响，他以同样方式高声反
对盛极一时的孔狄亚克主义；他甚至从他的神秘的隐居处走出来在师范学校
的会议①上抗议感觉主义的浅薄。他说，观念学家们侈谈人性，但他们不去观
察人性而只竭尽所能去“拼凑”人性。

8.感觉主义在各方面最公开的敌人是苏格兰哲学家。这种矛盾发展的共
同基础是心理学至上论（Psychologismus）②。因为里德和他的弟子们在人的
研究和人的心智能力的研究中探索哲学的任务。的确他们比他们的论敌更加
用劲、更加片面，他们抱着有计划进行工作的观点，认为整个哲学必须是经
验心理学，但是这种人类心灵活动和发展的观点直接与感觉主义者对立。对
于心灵活动的原始内容，后者认为是简单的，而前者认为是复杂的；后者认
为是个别观念，而前者认为是判断；后者认为是感官的，而前者认为是内在
的；后者认为是特殊的，而前者认为是一般的。里德承认，贝克莱的唯心主
义和休漠的怀疑主义，正如哈特利和普里斯特利的唯物主义一样，是来自洛
克原则的正确结论；但是恰恰是这些结论的荒谬性驳斥了那个原则。

与此相反，里德现在可以把培根的归纳法应用于内在知觉的 395 事实
上，以便通过分析这些事实获得原始真理，这些原始真理从开始起即随人类
心灵的本性而存在并作为决定性的原则体现于心灵活动发展的过程中。因

                                                
① 在《哲学的复兴》一书中。
② 邦尼特这种思想强烈地影响苏黎世人 J.C.拉瓦特尔（1741—1801 年）并影响他的根法实验：参阅 H.迈尔

《哲学家和相法家拉瓦特尔》（载于《拉瓦特尔纪念特刊》，苏黎世，1903 年德文版；现又载于《在哲学

的边缘上》文集，蒂宾根，1909 年）和 Chr.扬内特茨克《拉瓦特尔与宗教意识有关的狂飙突进运动》（1916

年）。
① 《师范学校会议纪要》，III.第 61 页起。
② 此理论用心理学概念解释历史事实、逻辑思维和有关人类精神的各种观念。——译者



此，撇开全部生理学所给予的辅助作用不说，心理学的基础科学必将作为一
种内在观察的自然科学而完成。在解决这个任务时，里德本人，特别是在他
之后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领悟内在变化过程时显露出眼光广阔，周到
缜密，在分析内在变化的基本内容时又显示出敏锐深刻，细致精微：在他们
广阔的研究范围里充满着对于心灵生活发展过程有价值的观察。然而这些研
究没有取得思想上的丰硕成果，缺乏积极的概括性的强大论证力，因为他们
处处混淆了对于在心理功能中可能被发现为普遍有效的内容的证明与从发展
的观点看关于普遍有效的内容也是原始的和有决定性作用的假定。因为这种
哲学除了心理事实的原则外没有另外的原则，它不加批判地认为一切可用此
法证明为心理活动的实际内容的东西是自明的真理。这些原则的总体被命名
为常识[健全的人类理智]，而且据认为，就是这种常识形成一切哲学知识的
最高准则。

9.在德国启蒙运动哲学中所有这些倾向搀杂着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唯理主
义的影响。在后者体系的方法上的双重倾向①通过克里斯琴·沃尔夫呈现出一
种固定的体系形式。据他看来，一切对象均可用永恒真理和偶然真理两个观
点来考虑；对于每一现实领域都有一种通过概念的知识和另一种通过事实的
知识，一种出自理智的先无科学和另一种来自知觉的后无科学。这两种科学
终必如此结合：比如，经验心理学必然表现出，实际存在着下面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在理性心理学中是从灵魂的形而上学概念推导而来，是从灵魂概念
产生的“能力”推导而来。另一方面，仿效莱布尼茨的先例，人们坚持这两
种认识方式在价值上的区别，认为理智知识是清晰明确的洞见，而经验知识
（或如当时人们所说，历史知识）被认为或多或少是事物的晦暗的浑浊的观
念。

从心理学上说，按照笛卡儿学派模型，两种知识被分为无赋观念（idece
innatce）和外来观念（ideae adventiciae）。然而沃尔夫本人按照池的形
而上学思想路线很不重视[心理的] 发生发展因素。可是在他的追随者和对手
们那里情况刚刚相反，他们已经受到法国和英国的学说的影响。总的发展过
程是这样：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曾经让给经验主义的[心理学的]重要性现在通
过洛克原则的深入便越来越扩大和发展了。心理学方法一步一步胜过形而上
学—396 本体论的方法；并在心理学内部对感觉主义的让步是这样地逐日增
长，以致最后不仅热心的科学家如鲁迪格和罗休士而且特别还有大部分通俗
哲学家完全支持这样的理论，即人类一切观念都来自感官知觉。这种变化过
程从发生、发展直到完成呈现出五光十色、层叠交映，但只具有文学历史价
值①，因为其中并无新的论点显露出来。

海因里希·兰伯特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些十八世纪的方法学家
中他作为一位能干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取得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在他的
《新工具论》的奇异的论述中每当他谈到知识的形式和内容时，实际上他总
完全停留于沃尔夫的思想方法的案臼中，而没有前进②到康德后来赋予此种矛
盾的重大意义（参阅后面 12）。不过，兰伯特的功绩却在：他力图从纯逻辑
和认识论上去理解先天概念（与此相对照的是流行的心理学至上论）。他所

                                                
① 参阅前面第三十节，7。
① 参阅丈德尔班《近代哲学生》，I.第 53—55 节。
② 正如从前根据 R.齐默尔曼《康德的先驱兰伯特》（维也纳，1879 年）所认定的。



理解的先天认识是一种不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在这里他表现为一个数
学家），在他心里想到的形而上学是由这样的先天因素即可推导出的整个概
念体系的形而上学。从这里便产生“对形而上学改进”的任务，即把原初的
真理从经验的总体存在中解脱出来。为此，兰伯特徒劳无效地追求着一种统
一的原则③,而他的《建筑原理》最后满足于表面的[不基于内部原则的] 搜罗
聚集。

10.在所有这些有关人类观念起源的观点在文学广场上欢跃嬉戏的时
候，关于天赋观念的调和言词已经为人谈论很久，但在汉诺威图书馆④的一份
手稿里，这调和言词正等待着这份手稿出版后所要产生的强大效力。莱市尼
茨在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中曾详尽地注释洛克的观念学，并在其中具体体
现了他自己的哲学的极深刻的思想和单子论最精微的结论。

在洛克抨击天赋观念论的论点中有这样一种论点：他主张心灵不认识的
东西不可能存在于心灵中。他又曾这样地表露他的这个原则①：心灵并不是总
在思维。根据这个原则，笛卡儿把灵魂定义为 res cogitans[思维的东西]就
成问题了：因为灵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实体的基本特征。学派之间经常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莱布尼茨通过他的单子论走向了独特的
中间立场。397 因为，按照他的意见，灵魂像每个单子是一种“表象”力，
它每时每刻必然拥有种种知觉：但是，因为所有单子，即使是构成物质的单
子，都是灵魂；这些知觉不可能全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因此，对问题的解决
又存在于无意识的表象的概念或细微知觉中（参阅前面第三十一节，11）。
灵魂（如每一单子）总拥有观念或表象，但不是永远有意识的（或自觉的），
不永远是清晰而明确的观念；灵魂的生活只基于无意识表象发展到有意识的
表象，晦暗浑浊的表象发展到清晰明确的表象。

此时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把一种涵义极端深刻的概念引进了心理学和认识
论。他区分灵魂只拥有观念的状态与灵魂意识到②观念的状态。前者他称作知
觉，后者他称作统觉③。因此，他之所谓统觉是指无意识的、晦暗的、浑浊的
表象升华为清晰而明确的意识的过程，从而被灵魂认识为自己所有，并为自
我意识所占有。此种心灵生活的变化发展过程基于无意识的表象转化为有意
识的表象或观念，基于知觉澄清为自我意识的清晰性和明确性。根据单子论，
莱布尼茨关于经验真理或偶然真理（参阅第三十节，7）的方法论观点呈现出
特有的色彩。单子没有窗户，这就不可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把知觉理解为事
物对灵魂的作用的效果①：相反地，感官观念（或表象）必然被认为是灵魂的
活动，灵魂依靠“先定谐和”在晦暗而浑浊的状态（如细微知觉）中变化发
展，而在其中发生的转化只能被认为是使之清晰化、明确化的过程，被认为
是澄清为自我意识的过程，被认为是统觉。

在莱布尼茨那里，感性和理智之间的区分与清晰性和明确性不同程度之

                                                
③ 此事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他与康德的通信中（载于康德著作）：参阅前面所引证的本森的论文。
④ 莱布尼茨曾作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译者
① 《人类理智论》，II.1，第 10 页起。
② 这个德文术语仿照康德《人类学》第 5 节。
③ 《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在这里与洛克反映论的关系显著地表现了出来；《人类理智新论》，II.9，

4。
① 《人类理智新论》，IV.4，5。



间的区别等同，因此按照他的意见，感性和理智具有同样内容，[不同点] 只
在于后者被认为是清晰而明确的东西，而前者则被表象为晦暗而浑浊的东
西。没有一样东西从灵魂之外进入灵魂之内；灵魂有意识地表象的东西早已
无意识地包含于其中：另方面灵魂在自己有意识的观念中并不能创造出从一
开始便不存在于灵魂内部的任何东西。因此，莱布尼茨必然断定：在某种意
义上（即无意识地），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即有意识
地），在人类心灵里没有一种观念是天赋的。他把这种早已在单子论中预先
规定的这种关系命名为观念的潜在先天性。398

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从一开始便把这种思想当作主导观点来处理，这
种思想特别依据普遍真理或永恒真理而得以贯彻。这的确是一个迫切而又关
键的问题：这一派（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有些笛卡儿主义者）主张永恒真理作
为预先制就的（fertige）真理，“实际上”是先天的；另一派（霍布斯和洛
克理论一部分）则根据感觉因素的合作来解释永恒真理。然而莱布尼茨阐述
的是这种思想：这些原则作为细微知觉，即作为有关思想的无意识的形式，
已包含于知觉中，在这些原则不自觉地被运用之后便被统觉（理解），即被
升华为清晰的、明确的意识，井借助于经验而被认识了。灵魂后来将理智认
识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当作普遍原则，永恒真理的活动形式早已蕴藏于感性表
象中。因此当洛克把经院哲学的原则 nil est in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在感觉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理智中也不存在] 当作自己的原则时，莱
布尼茨却加上一条 nisi iniel- lectusipse[除了理智自己]。

11.当《人类理智新论》在 1765 年问世时，引起巨大轰动。莱辛便着手
翻译它。灵魂的生活超越一切清晰而明确的有意识的东西并植根于朦朦胧胧
的内心深处，这一论断是当时文学界价值最高的洞见，当时的文学界正从启
蒙运动理智的枯竭中、无聊乏味的循规蹈矩中挣扎出来，天才地向前发展；
这种洞见由于出自德国、出自被推崇为德国启蒙运动的父亲和英雄的思想家
之手便更加有价值了。在这条思想路线上，莱布尼茨特别影响了赫尔德：我
们不仅从他的美学观点①，更重要的是从他的获奖论文《论人类心灵的认知和
感知》，认识到了这一点。

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在方法论观点占优势的形势下把理性认识和经验
认识之间的对立加深到极大限度并将理智和感性处理为不同的“能力”。柏
林科学院想探究这两种不同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中每一种在人类认
识中的作用：赫尔德扮演真正的莱布尼茨（按照后者本人在《人类理智新沦》
中所阐述的），反对流行的种种学派思想，在他的论文中他强调人的心灵生
活有生命的统一性，并证明感性和理智并不是知识两种不同的来源而只是单
399 子在自身中领悟宇宙时的同一生活活动的不同阶段。作为内在力量的一
切观念在灵魂内部是天赋的观念，灵魂凭借这些观念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从它
对直接接触的环境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升高到对宇宙谐和的认识。关于感性和
理智的这种更深一层的统一，赫尔德称之为情感：在这里面，也在他关于“语
言起源”的探索中，他找到了包含诸感官为一整体的机能，根据这种机能“说”
和“听”的心理机械作用便被提高为思维的表达。

12.还更有意义的是莱布尼茨著作的另一种影响。不是别的思想家而是康
德，着手把《人类理智新论》的理论建设成为一种认识论体系（参阅第三十

                                                
① 主要参阅第四《批判的森林》。



四节，12）。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受到这部著作的激励，引起了他在思想
发展上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在他的《教授就职论文》①中完成了这种转变。他
从沃尔夫学派形而上学中成长起来并长期从事于对经验理论的检验，但他对
此并不满意②。相反，他进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并遵循[兰伯特的] 思
想从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来着手进行工作。此时，关于“永恒真理”，
莱布尼茨证明：永恒真理作为不自觉的关系形式早已潜存于感官经验本身，
通过理智的内省达到清晰而明确的意识。这种潜在的先天性原则是康德《就
职论文》的核心：形而上学真理作为灵魂活动①的规律存于灵魂之中，在经验
中遇有机会便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成为理智认识的对象和内容。

康德现在用新的有成效的方法将此观点应用于感性认识。出于方法上的
理由，他把感性认识和理智认识对立起来，对立程度甚至比沃尔夫主义者还
尖锐得多；但是就因为如此，据他看来，问题在于：在感宫世界里是否还存
在像莱布尼茨和康德本人所指出的在理智世界里原始的形式关系②。他因此发
现了“感性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时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天的，而
是获得的，但也不是从感性材料中抽象而来的，而是 abipsa mentis actione
se- cundum perpetuas leges sensa sua coordinate[来自心灵的活动，心
灵根据永恒规律协调自身的感觉]；像理智形式一样，时空之被认识是通过心
灵全神贯注于经验中的活动；这是数学的任务，数学必然的普遍效用仅基于
此。

赋予此种潜在先天性以另一种表达式的是特顿斯。他在康德 400 的《就
职论文》的影响下撰写他的“论人性和人性发展”的文章。他也宣称，“思
想法令”（Aktus des Denkens）是原初的第一“关系概念”：我们进行思维
时运用它们从而体验到它们；借此它们证明自己是思想的自然规律。因此，
构成一切哲学知识基础的普遍原则是“主观的必然性”，思维着的心灵本身
的本质通过此等主观的必然性而觉醒起来。

                                                
① 这篇论文所受到《人类理智新论》的影响已由 W.文德尔班证明，《科学哲学季刊》，I. 1876 年，从第

334 页起。
② 此事最好用《一个视灵者的梦》这篇论文来证明，这篇论文表面上看来远离了形而上学。参阅后面第六

篇第一章。
① 《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第六节 dantur peripsam naturam in-tellectus[理智来源于自身的本

性〕。参阅同书第八节，还有第三节的推论。
② 参阅《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一书的第八节和整个第四段。



第三十四节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所有这些理论背景成为它们的认识论的目的。然而在与笛卡儿形而上学
紧密相连的朴素实在论的前提下，这种认识论的目的从一开始便仅占有一个
较狭窄的地位。“我思故我在”这个原则使心灵本性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原初
的确实性，表现为自明的东西，无庸置疑的东西。但是如果意识世界与空间
形体世界之间的性质差别被考虑得越大，那么在认识空间形体世界的可能性
方面所表现出的困难就越大。这一事实在笛卡儿之后的形而上学发展中便立
刻表现出来了（参阅第三十一节），现在把这些同样的思想转化为经验主义
心理学和感觉主义的语言的时候，这同一事实以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一再表
现出来。

因此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中从一开始便存在内在经验的优越性，而对于
外部世界的认识便因而未可预断了。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结束时出现的名称
主义，其影响在近代思想的整个范围内表现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部世界
与内部世界的异质性赋予心灵以一种自豪感，使心灵自觉与事物相比独具实
质性的特性，但与此同时面对它如此陌生的这个世界，它却有某种不测与迟
疑之感。因此，启蒙运动哲学对基本问题的此种立场表现出它自身是心灵本
身内部深化的反映，是意识面对外部世界的独立自主的反映，古代哲学的发
展即终结于此。这就是奥古斯丁精神超过近代哲学的根源。

1.内在经验的优势在洛克那里也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虽然在心理学观
点上他把感觉同反省原则性地放在同等位置并在他的发生学中将反省说成是
依赖于感觉。但是在赋予这种关系以认识论价值时，他又立即按照笛卡儿原
则反其道而行之。但是那位法国形而上学家所阐述的有限实体的二元论却被
洛克悄悄地用经验起源的二元论代替了：感觉被规定提供物质的外部世界的
知识，反省被规定提供心灵本身活动的知识。在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反省
远比感觉更能胜任自己的任务。我们对于自己心灵状态的认识 401 是直观的
也是最确切的，而且由于我们对于自身状态的认识，同时也就完全地、毫不
怀疑地确定了自身的存在。洛克使用了与笛卡儿差不多同样的语言表达了自
我认识的确实性的理论①。关于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他的态度就要审慎
得多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只有通过感觉才可能；虽然这种认识理应取得认
识这个名称，但它缺乏完全的确实性和确切性。首先，只有观念存在于心灵
才是直观地确实的；一事物与观念相对应这个事实并不是直观地确实的；证
明[这个事实] 最多不过是说，那儿有一事物，但关于此事物却不能作出任何
论断。

的确，这一点在洛克身上完全不协调。关于他的感觉观念论，他完全以
笛卡儿制订的形式采用了感官性质的理智性的理论（参阅前面第三十一节，
2），他通过区别第一性的性质和第二性的性质恰当地表明了感官性质并从而
把能表现一物体同另一物体的关系的能力补充为第三性的性质，宣称真正存
在于物体本身的性质为原始的性质，并在笛卡儿所指定属于原始性质的性质
之外，把不可入性也计算在这一类性质中，实质上这一点远远超过了霍布斯
的学说，决定性地重陷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思想方式中，这一点也在下
一事实中表现出来：洛克采纳了“影像”论（参阅前面第十节，3），把刺激

                                                
① 《人类理智论》，IV.9，3。



归因于从物体流出的微粒对神经的接触①。因此总的说来，笛卡儿主义关于数
学的自然知识的基础在这里重新肯定了，甚至扩大到更宽广的范围。

但是洛克关于实体概念分析的论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同奥卡姆一
样，他把理证认识从直观认识和通过感觉所获得的认识区别开来；理证认识
不涉及到观念同外界的关系，而只涉及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认识的价值
说，理证认识低于直观认识，但却高于感官认识②。因此理证思维之被认为是
纯唯名的，有如霍布斯对概念符号的运算。论证所具有的必然性只在观念世
界里有效。此外它只涉及一般的或抽象的概念，而在事物本性（natura
rerun）中并无适当的现实与之对应。观念一经出现，对于观念与观念之间的
关系的判断就可能形成，完全不涉及事物本身；而理证认识要处理的正是这
些判断。这样的“复杂”观念是思想一事物，在思想一事物通过定义被固定
下来之后便可以同另外的思想一事物结合起来，各被决定于各自的内容，因
而不可能获得与外在世界的任何关联。在这些结合方式中，实体观念（本质
范畴）以其特殊方式引人 402 注目。那就是一切其它的内容和关联都只有与
某种实体联系起来才能被思考。这种关系便因此获得现实性（实在性），根
据洛克的表达方式，实体观念具有摹本的性质，——然而共所以如此，只能
在这种涵义上：我们为了个别观念中既与的样式不得不假定一种现实的基
质，而关于这实体本身我们却不能作出任何断言。实体是已知性质的承担者，
它本身不为人所知，而我们又有必要假定这些已知性质的相属性[即属于同一
整体]。

实际上，实体不可知这种观点并未阻止洛克在另一些段落①里完全以笛卡
儿的方式着手于将所有实体划分为“能思考的和不能思考的”。另一方面，
他将此观点应用于他的关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论述。他
把这个原则从形而上学领域完全搬到实验心理学领域。在他看来，自我确实
性是“内部感官”的确实性；直现在此只涉及我们的状态和活动，而不涉及
我们的本质。在此，直观无庸置疑立即向我们证明：我们存在，但不能证明
我们是什么。关于灵魂实体的问题（据此也关于灵魂同肉体的关系问题），
同关于任何实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样，同样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

尽管如此，洛克还是认为要获得上帝存在的证明的确实性是可能的。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略加修改的笛卡儿第一个论证形式（参阅前面第
三十节，5），并补充以普通的宇宙论证明。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完善的存
在必然会被认为是有限实体的终极原因，人直观地认识到他自己就是一个有
限实体。

在洛克的认识论里交织着的思想动机如此复杂，充满矛盾。他冲淡了笛
卡儿主义的色彩，他的阐述显得非常流畅、明澈，越过从它的历史条件的黑
暗深处激起的漩涡。但是正如在尔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他的心理学的含糊不定
的性质一样，这种认识论的形而 上学呈现出转向极度多样化的变形。

2.正是其中第一种变形与洛克的犹豫不决相对比表现出大胆的片面性的
活力。贝克莱把内在经验的优越性提高到绝对的统治地位，结束了洛克在认

                                                
① 《人类理智论》， II.8，第 7 页起。也可参阅 B.吕坦劳尔《论唯心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来历》（弗赖堡，

1882 年）；盖尔，出处同上，第 66 页起。
② 《人类理智论》，IV.2；参阅前面第三十三节，3。
① 《人类理智论》，II，23，29；IV，10，9。



识物体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他借助于极端的唯名论和回归于霍布斯
学说做到这一点。他粉碎了物质实体的概念。知觉把观念复合体当作一个物
体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根据第一性质同第二性质的区分，应将此观念复合
体的一部分划分出去，另一部分作为唯一实在的东西保留下来；正如霍布斯
曾教导过的（参阅第三十一节，2），这种区分事实上早已成为不正确的了。
物体的“数学”性质，同感官性质一样，同样是存在于我 403 们心中的观念；
贝克莱在他的《视觉新论》中，利用类比论证，所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此
书力求证实来自以往经验的协作，从而证实来自在空间关系的视觉观点中所
决定的判断的协作。他攻击笛卡儿的（也是德谟克利特的）区分的合理性。
然而，据此，一切物体性质毫无例外都是我们心中的观念，而洛克曾把多余
的不可知的“实体”作为物体性质的真正支撑者；其他人以同样方式把物质
当作“显现出的”性质的基质。

然而贝克莱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要求我们将抽象概念当作唯一现
实的东西。但是抽象观念并不存在，——抽象观念甚至不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更不要说存在于事物的本性（natura rerum）中。因此洛克是对的，他说没
有人能认识这个“实体”，甚至没有人能思考这个“实体”；它只是学者们
的虚构。对于朴素的意识说来，对于“常识”说来（贝克莱坚持以常识对抗
哲学家们的矫揉造作），物体准准确确是被知觉的东西，不比这多也不比这
少，只有哲学家们才在被知觉的东西的后面去追求某种不同的、神秘的、抽
象的东西，这种东西连他们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于一个不受外界影
响的头脑说来，物体就是一个人所视、所触，所尝、所嗅、所听到的东西。
物体的 esse[存在]就是 percipi[被感知]。

因此，物体只不过是观念的复合体。如果我们从一株樱桃树抽出所有通
过感官能知觉到的性质，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在一物
体中看见的只不过是一束观念，这种唯心主义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观点，也应
该是哲学家们的观点。物体所具有的现实性除了被知觉这种现实性外没有其
它什么现实性。如果假定在物体中或在物体后面除这种现实性外还有“出现”
于物体性质中的一种实体，那是虚假的。物体不过是这些性质的总和。

如果一切物体只是被知觉，那么在“真实”物体与只是想像的东西之间
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在回答这一浅显的问题时，贝克莱利用了唯灵主义的形
而上学。构成外界存在的观念是精灵的活动。在笛卡儿的两种世界中只有一
种具有实体性的存在：只有思维的东西（res cogitantes）是真正的实体，
广延的东西（res exten- sae）是思维的东西的观念。对有限精神说来，观
念是既与的，一切观念的根源只有在无限精神即上帝身上才可找到。因此形
体的现实性在于：形体的观念是上帝传给有限精神的，上帝经常这样作，其
接续的秩序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因此，假如在一定环境下上帝为了达到某
种特殊目的而脱离习惯性的接续，贝克莱主教也并不感觉有什么形而上学的
困难；人们将这种情况称作奇迹，神的精神本质（同样还有有限的精神的本
质）基于意志自由，而观念只是意志自由用以开展的活动形式。另一方面，
根据贝克莱，一物体根据记忆或幻想的机械作用只呈现于个别心灵中，而不
是上帝传给心灵的，这样的物体是不真实的。最后，因为真实的形体世界就
404 这样由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一种观念体系，所以形体世界的组织及其变化
时序所呈现出的合目的性也就产生不了更多的问题。

从洛克推论出的这个结论与马勒伯朗士从笛卡儿推论出的结论之间的类



似是显而易见的。马勒伯朗士同贝克莱不谋而合，共同主张只有上帝是世界
上的能动力量，没有任何个体能起作用（参阅第三十一节，8）。极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法国人的极端唯实论与英国人的极端唯名论导致了这同一观点。[两
种]观点所根据的理由不可能比这更不同的了，然而结论是同一的。这一点被
贝克莱的同代人，他的同胞阿瑟·科利尔（1680—1732 年）所证实，他写了
一篇有趣的论文《万能钥匙》（Clavis Universalis）①。马勒伯朗士②作为
一个笛卡儿主义者不曾反对过物质世界的现实性，但他主张我们可以理解人
认识这个世界只有在这种假定下：上帝心中的物体观念是共同的原型，上帝
按照此原型一方面创造实际的物体，另方面在有限的心灵中创造这些物体的
观念。科利尔此时证明：在这种理论中物质世界的现实性所起的作用完全是
多余的；因为在物体世界与人类观念之间并不呈现任何现实关系，所以如果
我们只要在上帝的心中安置一个理想的物质世界，而且把它当作人类认识的
真实对象，人类观念的认识价值仍然完全一样。

从“我思故我在”出发以这种方式沿着几条路线发展的“唯心主义”还
产生了另一种互相矛盾的副产品，在十八世纪文学中偶尔有人提到，但无固
定的名称或形式。每一个别精神都有对他自己、对自己状态唯一的、确定的、
直观的知识。对于其他精神除非通过观念他就一无所知：这些观念首先针对
物体，并利用类推法被用以解释精神。但是，如果整个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精
神中的观念，那么每一个人最终能确定的只是自己的存在。其他一切的现实
性，包括所有其他精神，都是成问题的，不可能证明的，这种理论当时叫作
利己主义（Egoismus），现在通常称为唯我主义（Solipsismus）。那是形而
上学的游戏，纯系个人的爱好而已：因为唯我主义者一开始向别人证明自己
的学说便反驳了自己。

因此，笛卡儿在《沉思录》中认为自我意识是在怀疑的茫茫大海中出现
的一座拯救人的山崖，最后继《沉思录》之后得到结论（此结论后来康德①

称之为哲学的耻辱），即人们需要证明外界的现实性，而任何适当的证明一
个也找不到。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宣称贝克莱学说是神经错乱，然而它却是
不可反驳的。

3.贝克莱对于洛克学说的改造进一步直接导致休谟的认识 405 论。休谟
把理智功能划分为印象和以印象为摹本的观念，苏格兰人认为此种划分源于
名称主义对抽象概念的否定，这具有深刻的涵义；与此种划分一致的是直观
的认识和理证的认识。每一种认识有其自身的确实性。直观认识只基于对真
实印象的肯定。我有什么样的印象，我就可以以绝对的确实性说出来。在这
一点上我不会错，只要我坚持不超出这个界限：我所具有的知觉具有这种或
那种简单的或复杂的印象或观念，而不外加阐述此内容的任何概念。

首要的是，休谟将感觉内容的时空关系（对于原始印象的共存和接续的

                                                
① 此书的附标题是《对真理的新探索——外部世界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证明》（A New Inquiry after

Truth，being a Demonstration of the Non-Existence orImpossibility of an External World），伦敦，1713 年英文

版。此书连同贝克莱的论文由埃施巴赫用德文出版，名为《否定自身的形体和整个物质世界的实在性的主

要论文集》（Sammlung der vornehmsten Schriftsteller，die die Wirklichkeit ihres eigen-

enK(rpersundderganzenk(rperweltleugnen），罗斯托克，1756 年出版。
② 他的学说在英国成名，特别是通过约翰·诺里斯（《论理想或有智慧的宇宙》，1704 年伦敦版）。
①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全集》卷三注释 23。



确定）也归属于这些具有直接的直观确实性的印象。知觉内容呈现于其间的
空间秩序毫无疑问是随同该内容本身而同时给予的，同样我们具有关于不同
内容是同时地还是接续地被知觉到的确定印象。因此在时空中的邻接是同印
象一起被直观地给定的。对于这些事实人类心灵具有一种完全确实、绝不可
置疑的知识。只是，在阐述休谟学说时，切不可忘记印象的这种绝对确实的
现实性只作为心理状态而出现的。在此涵义和限制上，直观认识不仅包含内
在经验事实，还包含外在经验事实。但是如果承认外莅经验事实原来不过是
内在经验事实的一种属，那么，认识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然而，时空中的邻接（现代心理学称之为“Berührung[接触]”）只是知
觉组合的一种最基本形式；除此之外，休谟还列举出其它两种法则，即相似
（或对比）和因果性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关系形式来说，我们获得感觉的相
似或不相似及其不同程度的清晰明确的印象，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对我们自身
（感觉）行为的类似的认识，因此属于内部感官的印象，过去洛克称之为反
省。其结果，在这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完全确实性的理证的认识，它涉及到
我们在自己观念内容之上进行的量的大小比较的形式，只不过是对观念内容
所发生的规律性的分析。这种理证科学是数学；它发展关于数和空间的等式
和比例的定律；休谟倾向于赋予算术一种比几何还高的认识论价值①。

4.然而数学只是唯一的理证科学；其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与 406 数学发
生关系者只有观念内容之间的可能关系，它所论断的绝不涉及这些观念与现
实世界的关系，据此，在休谟那里，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是霍布斯的唯名论原
则（参阅前面第三十节，3），不过休谟将此理论局限于纯数学，就更加前后
一贯了，因为休谟宣称，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论断都是不可能证明的。我们
所有的认识都局限于对印象的查证，局限于这些表象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此，当观念之间的相似关系被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据休谟看来
这似乎就是思维超过了本身范围的权力的滥用；每次使用实体这个概念都是
这种情况。实体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它并不是被人感知到的；它既未被发现
为特殊感觉的内容，也未被发现为感觉之间的关系内容；实体是已知的观念
内容的不可知的、不可描述的支持者。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在整个感觉范围
内都找不到它的必不可少的原型，它的根源只能在反省中寻找，它是多次重
复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摹本。由于某些印象重复地集合在一起，由于同样的
观念形成过程的习惯性，凭依观念结合律，便产生了“印象共存”的这种概
念的必然性，对于观念在形成过程中的结合的这种必然性的感觉就会被认为
是这些感觉元素属于同一的实在性整体，即实体。

本质的思想形式就这样在心理学上得到了解释，与此同时在认识论上又
被否定了。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应，只不过是对观念结合的感觉而已；因为
除了通过直接的感官知觉外，我们对于存在绝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因此实体
概念的现实性是不能证明的。很清楚，就有形事物而论，休谟完全吸取了贝
克莱的理论。但是贝克莱在实体概念上只作了一半工作。他曾经发现：形体
只是感觉的复合体：形体之存在等于形体之被感知；把形体的相属性实体化，
视之为未知的实体，这毫无意义，但是他承认存在着心灵实体，精神，res
cogitantes[一些能思维的东西]。他认为它们是所有这些心灵活动内在的支
柱。休谟的论证同样应用于心灵活动。贝克莱对于樱桃树的论证对于“自我”

                                                
① 《人性论》，I.2.1；I.3，1。



也是适合的。内在知觉①只表现为活动，状态，性质。把这些东西剔除掉，笛
卡儿的 res cogitans [能思维的东西]便什么也不留下了；只有观念在想像
中恒常结合的“习惯”是精神概念的基础，自我只是“一束知觉”而已②。407

5.这同样的思考相应地也同样适用于因果性；在因果性形式下，往往认
为在观念内容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既不在直观上有确实性，也
不能证明有确实性。这种因果关系并没有被感知；相反，感官经验的对象只
是时间关系，据此时间关系，一个[感觉]有规律地接续着另一个[感觉]。如
果把这种接续解释为结果，如果把此种 post hoc[在此之后]解释为 proter
hoc [因此之故]③，此“因此之故”在有因果关系的观念内容中找不到任何根
据，从“因”中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其“果”；在“果”的概念内部不包含它
的“因”的概念。要分析地理解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①。根据休谟的学说，此
种思维形式（因果关系）只有利用观念联结才能解释。由于同样的观念接续
不断重复，由于发现那些观念一个跟一个的惯性，便产生了内在的必然性，
想像着、期待着第二个观念跟随第一个观念；而这种一个观念招引另一观念
的必然性的感觉便被人解释为客观的实在的必然性，好像与第一观念对应的
物体强迫与第二个观念对应的物体在事物本性中真正存在一样，或者好像将
其存在规定于时间中，有如后来康德所表述的一样。这种印象[因果观念的摹
本]是观念活动间的必然关系，从这里便以因果关系的观念产生了观念内容之
间的必然关系的观念[即甲引起乙；而实际的情况是，观念甲引起观念乙，即
观念甲凭借结合律唤起观念乙]。

休谟就以此方式瓦解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运动围之而旋转的两大基本概
念。实体和因果律是观念之间的关系，既不可通过经验也不可通过逻辑思维
予以证实：实体和因果律基于从反省得来的印象[虚构地]代替了感觉印象。
不过这样一来，通常的形而上学的基石完全垮台了，代之而起的是认识论。
事物的形而上学让位给了知识的形而上学。

6.休谟同时代人把他的研究成果突出地描述为怀疑主 408 义，——特别
是涉及到他的有关宗教形而上学的结论（参阅第三十五节，6）：但是这种怀
疑主义又与历史上这一名称所具有的那些理论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休谟那
里，感性经验所规定的事实是直观的确实性，而数学关系是理证的确实性：

                                                
① 事实上洛克早已如此认为。参阅本节，1。
② 《人性论》，I.4。这些为宗教形而上学而产生的可疑结论也许促使了休谟在她把《人性论》改写编入《论

文集》时砍掉了他研究中这种最深刻的东西。因此休谟学说在历史上的反应（康德）唯独只联系到因果性

理论。
③ 在这方面，在休谟的同国人中有一先驱者约瑟夫·格兰维尔（1636—1680 年），在他的《对科学的怀疑》

（1665 年）一书中他站在传统的怀疑派立场上反对机械的自然哲学，参阅费里斯·格林斯勒特《约瑟夫·格

兰维尔》，1900 年纽约版。
① 这同一思想曾经是偶因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参阅第三十一节，7）：由于因果关系在逻辑上不可理解，

这种思想基本上乞灵于上帝意志的居间调停。康德也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将负量概念引人哲学之尝试》

中基本上同意休谟这个观点（参阅结尾时的一般论述）。最后，托马斯·布朗（《因果关系探究》）对偶

因论也并不表示反感（参阅前书第 109 页起），他以极有趣的方式从心理学上推论同时又从认识论上否定

对于时间中事实接续的“解释”式“理解”的需求（出处同上，第 109 页起）。知觉只粗略地呈现出因与

果；因此对过程的“解释”基于将过程分解成特殊的、简单的、基本的因果关系。用此方法便产生了一种

假象，似乎这些基本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再度分解使人能够了解。



然而对于所有通过概念[“通过抽象推理”]而不是通过[关于事实和存在]的
观念的有关现实性的论断，休谟大声疾呼：“把它扔进火里去吧！”事物是
什么，我们不知道：事物如何活动，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通过感觉我
们感知到什么，时间和空间是什么样的秩序，以及在它们之间我们体验到什
么样的类似关系。这种理论是绝对前后一贯的，是诚实的经验主义；它要求：
如果知识唯一的来源是知觉，那么就不允许任何不同于知觉所实际包含的东
西与此相混。这样，一切理论，一切对于原因的探索，一切有关“现象”之
后的“真实存在”的理论都被摈斥了①。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时代的术语将此立
场描述为实证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休谟找到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然而英国这位最深刻的思想家给予此种极端的认识论以具有特色的补
充。作为实体和因果律的基础的观念联结虽然既没有直观的确实性也没有理
证的确实性，但是这些观念联结却伴有一种直觉的坚信力，一种天然的信念
（belief），这种信念不受任何理论思考的影响，在人的实践行为中胜利地
表现出来，这种信念完全足以达到人生可以达到的目的，完全足以获得有关
的必需的知识。日常生活经验即基于此。对此，休谟从来没有想到有所指责
或怀疑：他只盼望，日常生活经验不可冒充自己不配充任的实验科学。他把
哲学的深湛和严肃性同对实践生活需要的远见紧紧结合在一起。

7.在英国的理智气氛比在法国更不利于接受这种实证主义。在法国从笛
卡儿哲学中一再出现的怀疑派主要潮流中早已潜伏着对“事物形而上学”的
否定。而特别是培尔促成了此种气氛的扩散，而且培尔的批判在原则上主要
旨在反对宗教真理的理性基础，与此同时应用到一切超感的知识，因而应用
到一切形而上学。除此之外，同样通过培尔，同时也通过英国人的影响，在
法国文学界出现一种善于应付时代潮流的更自由的趋向，这会解除学派体系
的枷锁，急需直接的生活现实去代替抽象的概念。因此，培根的理论，因其
将科学局限于物理经验和人类学经验，在法国比在他的故乡更起作用。在这
里我们每走一步便要碰上这种“体系观”，没有人再会希望知道这个“原始
原因”的任何东西了。培根的这种哲学 409 纲领及其所有百科全书式的和纲
领性的延伸被达朗贝奠定为《百科全书》的哲学基础①。

在德国基于不同的欣赏力，沃尔夫学说遭到像克劳萨斯和莫泊求等人的
“体系观”的反对。事实上，[沃尔夫的]教科书的哲学的迂腐气暴露出不少
给人可乘之机。与此对比，德国通俗哲学就以不具体系而自豪。由于通过门
德尔松的详细阐述，通俗哲学摈除了对于不可能经验的东西的苦思冥想，因
而更便于人们从事对人有用的东西。最后，我们在康德《一个视灵者的梦》
中发现与此气氛十分谐和的最好范例，他用尖刻的嘲讽鞭策了思想世界各式
各样虚伪的“建筑师”们，他以出自感情最敏感最深处的痛苦的幽默，滔滔
不绝地对形而上学的图谋冷讥热讽。在德国诗人中威兰是持这种观点的机智
的反形而上学家。

8.最后，在孔狄亚克后期的学说中，这种实证主义起了一种异常奇特的

                                                
① 因此，贝克莱的理解只有从体谟的观点看，才是正确的：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是半个实证主义。他着

重强调：在观点后面，不可能找到抽象的东西，本身存在的东西。如果这个原则扩展到心灵，我们就得到

了休谟的理论：因为贝克莱将因果律归结为上帝意志所规定的现象秩序，但随着他的唯灵论形而上学的消

亡，这种现象秩序便同时消亡了。
① 见《引言》。



转变。在孔狄亚克身上集中了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各条思想路线；
他用实证主义综合了感觉主义和理性主义，此种综合堪称近代唯名论最完善
的表述。他的《逻辑学》和他的遗著《演算语言》发挥了这种理论。这种理
论基本上奠基于“符号”（signes）论①。人类观念全部都是感觉或感觉的变
形，对于它们说来，不需要灵魂的什么特殊力量②。一切知识基于对观念关系
的意识，而其中最基本的是“相等”关系。思维的任务只不过是揭示出观念
之间的相等关系③。完成这个任务借助于把观念复合体分解为组成元素然后又
重新组合起来，即现象分解和观念合成。然而为此而必需的组成元素的分离
又只有借助于符号或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分析现象的方法，而每一种这样
的方法就是一种“语言”。不同种类的符号提供不同的人类语言的“方言”：
就此孔狄亚克区分为五类——手指（手势），有声语言，数字，字母，微积
分符号等。逻辑学作为所有这些“语言”的普遍语法学也决定着数学，410
甚至较之更高，并且它又像特殊事例一样基本。

因此整个科学只包含变形。必须做的事是弄清一个人所追求的未知的东
西实际上是已知的某种东西，即去发现未知数 X 等于一个观念组合的方程
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知觉结构一定要事先分解。很明显这不过是伽里略
分析综合法的新的概括表述方式，不过在此纯粹建筑在感性主义的基础上，
否定了霍布斯十分强烈强调过的结构元素，并认定思维只处理既与的数量。
这样作，它就否认了关于这些数据与形而上学实在性有关的一切思想，并在
科学知识中只看出按照 Lemême est le même [相同即相同]的原则在观念内
容之间建立起来的结构。人类观念世界内部完全分离，真理只基于在思想内
部用“符号”表述的方程式。

9.这种观念学虽然宣称在形而上学方面不偏不倚，然而它的感觉主义基
础包含着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即使关于与感觉相对应的实在性什么都没
有提到，然而在其背后却存在一种通俗观念，即感觉由形体产生。为了要将
这种在心理学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参阅前面第三十三节，5）
转化为形而上学的、独断的唯物主义，就必须忽略这些实证主义的感觉主义
结论。因此拉美特利轻率地肆无忌惮地说出了其他许多人自己都不敢公开承
认、更谈不上公开宣传和捍卫的东西。

但是在摆脱了这种思想意识的自然科学中，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想路线都
倾向于唯物主义，拉美特利非常正确地看出：对自然作机械的解释的原则最
终只能容许自身运动的物质存在。拉普拉斯提出著名的答案，即他不需要“假
设神性”，在这以前很久法国自然哲学就已经达到这个观点。有万有引力的
世界本身运动着，这也是牛顿的观点，但是他相信地球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必须在上帝的行动中寻找。康德走得更远，在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
中，他宣称：“给我物质吧，我给你们创造出一个世界来！”他自告奋勇力
图以行星系类比解释恒星的整个宇宙①，并将个别天体起源 411 于燃烧液体的

                                                
① 在《演算语言》一书问世后，巴黎学院和柏林研究院提出符号论为悬赏征答题目。在两地均出现过大量

的、然而多数均无什么价值的改撰作品。
② 孔狄亚克坚持此点以反对洛克（顺便提一下，在他的《感觉论》一书中早已提出），他的学派坚持此点

以反对苏格兰学派。
③ 在这些规定中既有来自霍布斯的建议也有来自休谟的建议。
① 对于这种天才的天体一物理学假说的意见，兰伯特他的在《宇宙论通信》一书中也差不多达到了，后来



原始状态唯一地归因于物质两种基本力量（即吸引和排斥）的敌对作用。但
是康德确信，如将足以解释太阳系的理论应用于草茎和毛虫便无作用了；在
他看来，有机体在力学世界中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法国自然哲学也力图克服这个矛盾，力图排除有关有机体问题。它教导
说，在无数原子复合体中还有那些具有保持自己、繁殖自己的能力者。布丰
竭尽全力宣称和贯彻这种多次被人表述过的思想，他给这种原子复合体取名
为有机分子；通过对此概念的假定，一切有机生命原则上都被视作这类分子
的活动，在与外界接触中按照力学定律而发展②。这件事斯宾诺莎已经这样作
过了，布丰经常提醒我们关于斯宾诺莎的自然论；布丰还把上帝和“自然”
当作同义词。因此，这种自然主义在力学中找到了一切形体事物的共同原则。
但是如果观念学教导说，观念及其变形应被视作有机体的功能，如果这件事
即思维的东西与广延的东西和运动的东西是同一样东西不再认为不可能而且
似乎愈来愈显得有极大的可能性，如果在英国的哈特和普里斯特利用在法国
的拉美特利证明过意识变化是神经系统的功能，那么几乎可以这样说，观念
及其一切变形只是物质机械运动的特例，只是物质运动的特种形式。如果伏
尔泰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运动和感觉也许是同一未知实体的属性，那么
只要提出心灵的东西依赖于物质的东西系对两者之间的性质相同所作出的新
的解释，这种物活论就立即变成坚决的唯物主义了，那么从此变到彼也往往
不过是巧妙措词的细微差别而已。这种过渡表现在罗班涅的著作中。他实现
了向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飞跃。他在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发展体系中找到支
持，他把事物分级视作存在形式的无限多样性，物质性和心理功能两种因素
混合于所有可能的关系中，因此一件特殊事物的性质如在一个方面表现得越
多，它的活动就在另一方面表现得越少。根据罗班涅，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个
别生物的生命活动；他们在精神上使用了的力量会在体力方面消失，反之亦
然。但是，从整体来考虑，精神生活表现为某种特殊形式，事物的物质的基
本活动可能采取 412 了这种特殊形式，以便以后又重新转化为原始形式①。因
此，如果说，莱布尼茨勾画出来的发展体系包含有这样的涵义，即表现为形
体物质的单子被理解为一种最低级的、无意识的灵魂，那么罗班涅则刚好相
反，他认为观念和意识活动是神经活动的机械变形，此种变形以后又可能还
原为神经活动。在精神方面发生的任何东西，无一不是早就存在于物质形式
中，因此肉体在精神冲动中所经历的只是它自身运动的反作用。

在《自然的体系》中，唯物主义最后明显地表现为纯粹的独断形而上学。
它自我介绍要以伊壁鸠鲁的动机希望把人类从对超感事物的恐惧中解放出
来。应该证明的是，超感事物只是感性事物的看不见的活动形式。没有一人
能想出一伴超感的东西而此超感的东西又不是物质的东西的某种褪色的遗像
（Nachbild）。凡是谈论观念和意志、灵魂和上帝的人总一再用抽象形式来
思考神经活动、肉体和宇宙。此外，这部“唯物主义的经典”有教育意义然

                                                                                                                                           

拉普拉斯以同样方式发挥过这种意见，此或来自布丰的意见。参阅 O.利布曼《对现实性的分析》，德文第

三版，第 381 页；格兰德《地理学家康德》（柏林，1905 年）；E.艾地克斯《康德自然地理研究》（1911

年），同一作者《康德的地球历史和地球结构的观点》（1911 年）。
② 布丰这个原则后来被拉马克进一步发展了（Philosophie Zoologique[《动物哲学》]，1909 年巴黎法文版）；

拉马克力图利用外界的机械影响、利用适应环境来解释有机体从低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
① 用现代自然哲学的语言来表示，罗班涅学说为：精神活动是“能量”的改变形式之一。



而拖泥带水，有系统然而索然寡味，却未提出新的理论或论点。尽管如此，
一目了然的是，在整个观点中有份量，在勾画世界观的线条中风格不凡，文
笔锋利诚挚。这不再是思想的玩牌游戏，而是对整个精神世界的信念的沉重
打击。

10.尽管遭到精神发生学的反对，“天赋观念”支持者所认定的认识问题
与感觉主义的观点并不完全不一样。两者的二元论假定使后者很难理解形体
在精神中所引起的观念与形体本身的一致性。然而差不多更困难的似乎是理
解精神如何利用基于自身本性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去认识独立于精神的世界。
可是恰恰是这一假定如此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思想中，以至不但对于简单的意
识，即使对于哲学思考，这种假定也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对近代哲学发生
持续影响的名称论，其使命是动摇这种独断信念的基础，并推动人们思考关
于思维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甚至笛卡儿也曾认为有必要利
用 veracitas dei[神的真实性]去支持 lumen naturale [自然之光]的认识能
力，从而指出了形而上学地解决这问题可能采取的唯一方法。

无疑，在缺乏这样一种哲学动力的地方——这种哲学动力将其■[惊异]
集中在表面上自明的东西上面——上述困难就很小。沃尔夫的情况就是如
此，尽管他尽全力于逻辑的明澈性，思想连贯，谨小慎微；苏格兰人也是如
此，尽管他们的心理分析过于纤细。沃尔夫用几何学方法从最普遍的逻辑的
形式规律出发，从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甚至把第二个原则化为第一个原则）
出发进 413 而推论出一种广泛的本体论和其分部论及上帝、宇宙、灵魂的形
而上学。他完全局限于这种逻辑公式主义的框框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他
似乎从未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整个事业即从逻辑命题中编织出“一种一
切可能的学说，只要它是可能的”，其本身就其本质而言是否合理？他利用
经验科学证实每一理性科学——这种[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协调之所以可能的
确只是因为他在先验地构筑他的形而上学原则时不被人觉察地逐步地借助于
经验；当此时，上述问题对他来说更加被掩盖起来了。然而，这种受到这样
多信徒们赞颂的体系有其伟大的教育价值：作为最高级的科学准则，树建和
锤炼出思想严谨、概念清澈和证明缜密；而另一些精神力量又提供了足够的
平衡力以抵消不可避免地潜入其中的迂腐气习。

苏格兰哲学满足于找出健全理智（常识）原则。每个感觉就是一个客体
出现的符号——里德也是用名称论的观点这样思考的，思维就保证了主体的
现实性；凡是成为现实的东西部有其原因，等等。这些原则是绝对地确实的；
要想否定或甚至怀疑这些原则都是荒谬的，这尤其适用于下述原则：理智清
晰地和明确地认识的东西就必然是真实的。在此形成了（仿照康德）被称为
独断主义的哲学观点的普遍原则，无条件地相信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一致性。
上述特殊原则的范例表现出这种常识如何折衷地、无原则地力图把不同的哲
学体系网罗到自己的基本真理中来。在这方面，德国通俗哲学家的“健全理
智”（健全的常识）与此完全一致。门德尔松同里德一样，认为在哲学中所
有极端的对立都是错误的，真理恰在两者之中：每一极端的观点都有其真理
的萌芽，此萌芽走向片面和不正常的发展都是人为的，被迫的。健全的思想
（尼古拉特别强调这种属性）对一切不同的动机都公平对待，而且将平常人
的意见当作它自己的哲学。

11.在莱布尼茨的心灵里，这个问题通过先定谐和的假定来解决。单子认
识世界，因为它就是世界，单子所显现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是宇宙，单子的活



动规律就是宇宙规律。由于单子“无窗”，它完全没有本来意义的经验：然
而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就在单子的本质中这样预先安排着：它的状态必须被认
为完全是对世界的认识。据此，在理智与感性之间没有区别，不论就它们所
涉及的对象而言，或就意识与该对象的关系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感性认识
不 414 明确的现象形式，而理智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因此，从科学的观点
看，感官知识有些被视作不完全的最初阶段，有些被视作理智洞见的摹本：
“有事实根据的”科学或被视作哲学科学的准备或被人视作哲学科学的更低
级的附属物。

从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结果。感性的表象形式也有它本身独特的
某种完善性，这种完善性在认识对象的现象形式时并不意识到什么理由或根
据，在这一点上有别于理性认识的清晰性和明确性，莱布尼茨①规定美感即存
在于感性认识特有的这种完善性中。沃尔夫有一个弟子亚历山大·鲍姆加顿，
在他那里艺术结构体系化的冲动发展到一种特殊的高度；逻辑学是作为理性
认识完善性的科学；他希望设置美学作为相对应的感性认识的完善性的科
学，美学与逻辑学并列；这门学科成为美的科学②。从此，美学③，并非出自
对其对象的兴趣而是对其对象的坚决的蔑视，作为哲学知识的一支而成长起
来了。逻辑把美学当作“异父同母姊妹”，很不理解她的特性，待之冷若冰
霜，迂腐挑剔。此外，此种理性主义追随莱布尼茨，把现实世界当作一切可
能世界中最好的因而也是最美的世界，它不可能为艺术理论树立其它的原
则，只能树立模仿自然的感觉主义的原则，并将此原则发展成为本质上索然
寡味的诗学。尽管如此，鲍姆加顿的巨大功绩仍然是，在近代哲学中第一次
从哲学一般概念出发将美的问题重新系统化，并借此建立了一门学科，此学
科注定在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学科进一步的
发展无疑必将受到一般文学与道德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见后面第 36
节，8）。

12.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关于感性与理智的关系的观点，特别是为得到理智
知识而引荐的几何方法，在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界遭到不少敌手的反对，他们
的反对不仅来自英、法的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煽动，而且也来自关于数学
与哲学之间在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的关系的独立研究。

在后一条路线上，鲁迪格和受他启发的克鲁休斯极成功地战 415 胜了沃
尔夫学说。沃尔夫把哲学定义为可能的东西的科学。鲁迪格反对这种定义，
他断言哲学的任务是认识现实的东西。因此数学，还有仿效数学方法的哲学，
处理的只是可能的东西，只求概念之间没有矛盾；而真正的哲学需要的是概
念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凭借知觉才能获得。克鲁休斯将此
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虽然他思考问题比他的前辈更少用感觉主义的方法，
但是他从那观点出发在批判几何方法只利用逻辑形式去认识现实的企图时所
用的完全是与他的前辈同样的方法。他否定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因为只
根据概念不可能推论出存在；存在（正如康德所表述的）不可能从观念中挖
出来。在这同一条路线上还存在着因果之间的现实关系与前提结论之间的逻

                                                
① 特别要参考《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17。
② 参阅赫尔曼·洛茨《德国美学史》，1868 年慕尼黑德文版，原稿真迹版，1913 年。
③ “美学”（Asthetik）这个术语后来被康德采用了，开始时他还受到一些抵制，他采用此名以作为美和艺

术的哲学理论的命名；后来从他传到席勒，通过席勒的著作此术语便流行了。



辑关系的严格区分，克鲁休斯在处理理由律时坚决要求这种区分。他利用了
现实根据与理想根据之间的区分来反对莱布尼茨一沃尔夫的决定论，特别以
此树立司各脱主义关于创造主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的观点（第二十六节）来
反对托马斯关于理性主义者所坚持的神的意志与神的理智之间的关系的观
点。所有这些论断远离了自然宗教，这种远离使更严肃的新教正统派对克鲁
休斯学说产生好感。

最有决定性意义、最有成效的是康德所从事的关于哲学与数学之间在方
法上的某本区别的研究。他的著作很早就提到克鲁休斯。在他的获奖沦文《论
自然神学和道德学原则的明晰性》中，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阐述。这两门科
学在各方面都处于互相对立的情况中。哲学是一门概念的分析科学，而数学
是一门数量的综合科学：前者接受概念，后者构建数量；前者探索定义，后
者以定义为出发点；前者需要经验，后者不需要；前者依赖于知性①的活动，
后者依赖干感性的活动。因此，哲学为了认识现实必须探究性地前进，绝不
可希图模仿数学的结构方法。

康德从根本上认识了数学的认识基础的感性性质，以此打碎了几何方法
体系。因为按照他的意见感性和知性在知识上不可再区分为更低的和更高的
清晰性和明确性。数学证明：感性认识可以非常清晰、非常明确：而不少形
而上学体系证明：理性认识可能非常晦涩、非常混乱。因此从前那种旧的区
分应该改换了；康德试图用这样的区分来代替，即把感性定义为接受性能力
而把知性定义为自发性能力。他在他的《就职论文》中作了这种区分，在此
基 416 础上他根据潜在的先天性的心理原则（第三十三节，12）设计了一套
新的认识论体系②。

这个体系的主要轮廓是这样：感性形式是时空；知性形式是最一般的概
念。对前一类的反省产生数学；后一类的发展产生形而上学；——两者都是
具有无条件的确实性的先验科学。根据康德那时的观点，在两者之间存在着
（牛顿的）经验科学；此经验科学依赖于理性的逻辑运用（usus logicus
rationis）即形式逻辑对知觉的改造；而理性的实在性的应用（usus realis
rationis）则构成纯概念关于物自体的形而上学。然而（接受性的）感性形
式借助于推理的思维形式在人类心灵中只产生事物现象的必然的知识
（mundussensibilis phænomenon [感性世界即现象]）；相反，知性形式包
含着对事物本质真实的相应的知识（mundus intelligibilis noumenon[灵明
世界即本体]）。关于这些纯知性形式（后来称作范畴）康德此时尚未获得系
统的概念。但是，这些知性形式可能产生形而上学，这一点在这发展阶段中
他认为是由于这样的事实：知性以及事物本身植根于神的精神，因此凭借这
些知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上帝身上”认识事物①。

                                                
① 德语 Verstand 一词，一般译为理智。在康德哲学体系里，他把思维分为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

故 Verstand 一词为康德哲学一专门术语，译为“知性”以示同“理性”的区别。以下同。——译者
② 《就职论文》体系在康德哲学发展中只是一个阶段：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张]；尔后就应归人批判时期

和此段时期。
① 因此，在此引证马勒伯朗士（第四节）所阐述的理论恰恰是认识与实在之间的“先定谐和”体系，这理

论体系后来康德坚决地否认（《给 M.赫茨的信》，1772 年 2 月 21 日）。



第三十五节  自然宗教

一般而论，统治十八世纪的认识论的动机对形而上学是不利的：如果这
些动机仍然很难在一些地方充分表现出它们的怀疑的和实证主义的倾向，那
是出于宗教的利益，宗教期待着从哲学那里解答自己的问题。在德国、法国
和英国所发生的宗教上的动荡不安和争斗以及对于与之有关的教义的争吵在
十七世纪就已经引起了对于教派之间的教义差异的厌恶情绪。那个“可悲的
争斗的世纪”（正如赫尔德这样称呼它）渴望和平。在英国（宗教信仰上的）
自由主义的情调蔓延扩散了，在大陆团结奋斗之风百折不挠一再掀起，博苏
埃特和斯宾诺莎在一边，莱布尼茨在另一边，长期向这个方向努力：——后
者设计了一个神学体系，它应包括三大教派共有的基本教义。当与天主教的
协议不再产生任何希望时，他想至少可以利用他同汉诺威王朝和柏林王朝的
关系力图促进路德派和新教团体的团结，——但事实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收到
直接的成效。

另一方面，洛克在他的三封《论信教自由的信》中把信教自由 417 运动
的思想总结为“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理论，即总结成这样的要求，超越
于教会监护的近代国家应当容忍和保护所有作为个人观点的宗教信仰和所有
作为自由结社的宗教社团，只要它们不威胁扰乱政治秩序。

然而团结越遭到神学家们的阻挠，就越滋长神秘教派的成长，神秘教派
的超教派倾心与团结奋斗协调一致，神秘教派在十八世纪以大量有趣的具体
表现形象传播开来。在德国斯潘尼和法兰克所建立的虔信派与教会生活保持
着最亲密的关系，因而在德国取得最大的成功。虔信派容许对教义信仰有一
定程度的冷漠无情，但是它为了对此补偿，更强调个人虔诚的增长、强调生
活作风的纯洁和宗教色彩。

1.与所有这些运动有关的是启蒙运动哲学倾向于凭借哲学建立一种普遍
的“真正的”基督教。在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与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同一，
系从历史上的不同形式的正统的基督教溶化而来。开始时，这样一种普遍的
基督教仍容许带有天启宗教①的品格，而坚持这种天启与理性完全一致。采取
这种立场的有洛克和莱布尼茨，还有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他们完全按照
阿尔伯特和托马斯的模式来理解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的关系（参阅前面第二
十五节，2）：天启在理性之上，但与理性协调一致；天启是自然知识必要的
补充。理性从自身中不能获得的东西被天启揭露出来；但在被天启揭露后：
理性因与夭启协调就能理解它。

苏塞纳斯主义者从这观念出发已经更向前走了一步。他们也非常清晰地
认识到天启的必要性，但他们在另方面又强调凡是不能证明与理性知识相通
的东西都不能被启示。因此只有在宗教文件中合乎理性的东西才会被人认为
是天启真理；那就是，理性决定着必将被认为是天启的东西。从此观点出发
苏塞纳斯主义者把三位一体和基督化身排除于天启内容之外，并完全把天启
从理论领域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们从合法性的特征来理解宗教，
这就形成他们特定的立场。上帝启示干人的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法令。上帝
在摩西身上是这样作的，上帝也在基督身上赐予新法。但是如果在客观上宗

                                                
① 天启宗教（diegeoffenbarteReligion）：指信仰有一个有意志的神的任何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等。——

译者



教在立法，那么在主观上宗教就在履行法令——不承认理论，甚至也不承认
纯粹的道德意识，而只听命于 418 上帝所启示的法令，并遵守其一切规章制
度。上帝只规定此法规为永恒福祉的条件——这是一种宗教的法律观点，由
于它所依恃的是由神力所决定的有无限权威的原则，它似乎浓重地蕴涵着司
各脱的种种因素。

2.然而如果天启的标准最终存在于天启的合理性，那么这个观点的完全
的逻辑结论是：必须把历史上的天启当作多余的东西而剔除掉，只剩下自然
宗教保留下来。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就是这样作的。托兰德是他们的领袖，因
为他第一个剥夺了基督教即普遍的理性宗教所有神秘的东西，并将其知识内
容归结为“自然之光”的真理，即归结为哲学的世界观。无庸置疑，在他那
里，这种世界观不过是由英国新柏拉图主义者接受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传递过
来的幻想的自然观，托兰德在他的《泛神论者的神像》一书中，为这种自然
宗教设计了一种祭仪，祭仪唯一合法的女祭司应该是科学，祭仪的主要英雄
应该是历史上人类灵魂的伟大教育家①。

然而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启蒙运动哲学力图赋予自然宗教的内容以两种
不同的源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关于第一种，自然神论包含基于发展史
的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关于第二种，自然神论包含道德哲学的世界观。就
这样，启蒙运动的自然宗教既被卷入理论问题的运动中，又被卷入实践问题
的运动中，两种因素有紧密关系，而又各有其特殊发展，因此它们又可能分
道扬镰，彼此分离。这两种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对于自然宗教史的发展如同
它们对于正统宗教一样具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种因素的完全结合可在此种思潮最重要的思想家莎夫茨伯利身上找
到，他的学说的中心和他的本质的中心就是他自称的热忱：对一切真、善、
美的事物的向往，灵魂超越自身升向更普遍的价值的飞跃，为全心全意献身
于崇高事物而耗竭心力。宗教也只不过是：人格的升华的生活同伟大现实浑
成一体的自我认识。而此种高尚的激情像所有其它激情一样，产生于对爱情
的倾羡和激动。因此，从客观上以及主观上来讲，宗教的源泉是宇宙的和谐、
美丽和完善；由此不可抗拒的印象唤醒了热情。莎夫茨伯利带着极大热情描
绘了事物秩序、事物相互作用的合目的性、事物结构的美、事物生活蓬勃发
展中的和谐；他并指出：无一物本身是邪 419 恶的，无一物是完全错误的。
在某一个体系中显得是丑恶的东西但在另一个关联或更高一级的关联中却表
明是良善的，是合目的的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份。具体的一切不完善的
东西在宇宙的完善中消逝了；一切不谐之声都消逝在宇宙的和谐中。

这种宇宙神教的乐观主义，其辩神论观点的概念结构本质上完全是新柏
拉图主义的性质，因此它只认识一种上帝存在的证明，即物理一神学的证明
①。自然无处不具有艺术家的特色，这位艺术家以极高的智慧和敏感在现象的
妩媚中舒展自身内质的高尚纯洁。美是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对宇宙的惊
羡本质上就是审美的；有教养的人的审美力对莎夫茨伯利来说就是宗教感情
和道德感情两者的基础。因此他的神学又是艺术家观点的审美力的神学。同

                                                
① 看来，泛神论如果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通过托兰德的著作无论如何也会流行起来的。也可参阅 G.伯托尔

德《托兰德与当代一元论》（J.T.undderMonismus derGegenwart），1876 年海德尔堡德文版。
① 这个名称追溯至十七世纪，似乎来源于英国新柏拉图主义流派：塞缪尔·帕克《自然神学对上帝的探索》，

1669 年；威廉·德勒姆《自然神学》，1713 年。



乔尔达诺·布鲁诺一样，他在每一个体结构的谐和美中追求着宇宙的合目的
性。在这里目的论思想中的一切渺小的东西、功利主义的东西尽被褫夺了，
诗人赞美宇宙的使人着魔的激情渗透在莎夫茨伯利的著作中，就在这方面，
他的著作非常强烈地影响着②德国的诗人：赫尔德③、席勒④。

3.启蒙运动哲学家中的确很少有人站在这样的高度。伏尔泰和狄德罗①

一任自己被推向这样一种热情的世界观。莫泊求和罗班涅也有点宇宙神教的
倾向，德国赖玛鲁斯在思考动物的艺术本能时至少指出了对于自然的艺术精
巧细作和自然在自身有机结构中所实现的内在目的的敏感性，但是十八世纪
绝大多数哲学家是如此地受到人类学兴趣和哲学的实践目的的约束，以至他
们宁可研究宇宙的整体组织和宇宙的部分活动为满足人类需要而产生的效
益，如果有些更高气质的人主要考虑道德的改进和完善，他们也不会鄙弃效
益观点和日常“幸福”。

就这样，审美目的论就被司各脱的功利主义观点接替了，而人们如莱布
尼茨、波义耳、牛顿、克拉克等所用以证明机械主义从属于目的论的机械类
比也只能对这观点有利，因为机器的合目的性恰恰在于机器产生利益，恰恰
在于机器的成就（产品）不同于它们本身的活动。这种类比也颇受“启蒙运
动者们”的欢迎，他们往 420 往赞赏他们的哲学与科学协调一致，他们利用
这种观点以反对[正统]宗教的奇迹观念。赖玛鲁斯也主张：只有粗制滥造者
才需要改造他们的机器，而对于一个有完善的智慧的人来说弄到这样的境地
是件有失体面的事。但是，如果有人要问宇宙一机器的目的是什么，启蒙运
动的答案是人类的幸福，也许充其量会说，是普遍创造物的幸福。在德国启
蒙运动时期他们用最无审美趣味的方式来阐述这种实利主义的小商观点。沃
尔夫的经验目的论（《论自然万物的目的观》）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逗起人
们的欢笑，他把这种观点硬加在有创造力的知识界身上。通俗哲学家们竞相
用广阔的令人愉快的画面描绘：这个世界为 homo sapiens[有智慧的人们]布
置得多么整洁和舒适；一个人如果他行为正当，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多么美好。

就在当时，具有更崇高的思想的是康德，在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
一书中，他采用了莱布尼茨一牛顿观点，不过摈弃了一切有关世界对人所用
的空话，而把眼光集中于表现在天体无限复杂中的完美和表现在天体体系结
构中的和谐。在他那里，在创造物的幸福旁边，总出现创造物在道德上的完
善和高尚。然而他也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物理一神学的证明是对人印象最
深刻的证明，虽然他相信这种证明同宇宙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一样缺少说服
力。与此相反，通俗哲学特别喜爱的正是此种证明，此种证明构成自然宗教
的普遍特性。

4.这种思维过程的前提是这种信念：世界实际上是如此完美、如此合目
的性，足以支持上述证明。虔诚的灵魂抱有这种信念；而十八世纪文献证明，
这种信念在广阔的种种领域里都毫无疑问地被人假定为这种论证的有效前
提；抱怀疑态度的人们要求这种信念也应得到证明，因而引起辩神论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启蒙运动哲学采用莎夫茨伯利带入此领域里来的这些（古

                                                
② 参阅后面第三十六节，6。
③ 赫尔德《论人类心灵的认知和感知》。
④ 席勒《哲学通信》（朱利叶斯），参阅 O.瓦尔采《席勒哲学著作科塔兴版本序论》。
① 特别在《哲学思想录》一书中。



代的）论据，但也不鄙弃怀疑比正统派关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通向天命途中
的阴暗的提示。

辩神论通过莱市尼茨获得新的转变。培尔深刻的批判使他感觉有必要通
过证明宇宙的完满性在他的单子论体系中加上实验的证明。为此目的，他通
过把他的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置于运动之中，力图证明邪恶出现于此世界的
这一现实并不能被利用为一次范例以说明邪恶根源来源于全善全能的创造性
活动。他主张，形而下的罪恶是伦理世界秩序中道德罪恶的必然结果；那是
对罪行的天然处罚。然而道德罪恶的根源在于创造物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后
者是形而上的罪恶。单子作为有限物具有晦暗的和混乱的 421 感性表象，从
这些表象必然产生晦暗的和混乱的感性冲动，这些感性冲动就是发生罪行的
动机。因此辩神论的问题归结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创造或容许形而上
的罪恶？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有限属于创造物概念，局限是万物的本性。
一个世界只由彼此限制而又被其创造者本人所决定的有限物所组成，这是逻
辑的必然性。但是有限物是不完善的。一个只应包含完善存在物的世界，本
身就是一种矛盾（contradictio inadiectio）。因为从形而上的罪恶，开始
产生道德罪恶，继而产生形而下的罪恶；从有限产生罪行，从罪行产生痛苦
——这是一种“永恒的”即概念的（理性的）真理，所以一个没有罪恶的世
界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逻辑的必然性。因此不管上帝的善意如何希望避
免罪恶，神的智慧，“region des v érités éternelles”[ 永恒真理领域] 要
制造出一个无罪恶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形而上的真理独立于神的意志：神的
意志在其创造性活动中又受到形而上的真理的约束。

另一方面，善像智慧一样属于上帝概念；[ 上帝的] 善就保证了罪恶尽
可能地少。世界如此并非必然，那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想像为与此不同
的世界。有无穷多个可能的世界，其中无一完全不存在罪恶，只不过有些比
另一些患有更多的、更重的罪恶而已。但是从上帝的智慧展现在上帝前面的
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可能是促使上帝这样做
的最好的选择；他使那个包含罪恶最少、最小的世界成为现实。这个世界的
偶然性基于它之存在不是由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是从许多可能性中选择
出来的；又因为这种选择起因于上帝全善的意志，因此如果说这个世界不是
最好的便是不可思议的。辩神论不能否认这个世界的罪恶，因为罪恶即存在
于这个世界概念之中；但是辩神论能证明这个世界所包含的罪恶是按照形而
上学规律所容许的尽可能的少。上帝的善倒很乐意创造一个完全没有罪恶的
世界，但是他的智慧只容许他在许多可能世界中选择最好的一个，那就是最
少罪恶的一个世界。

在这里就产生了乐观主义这个词语。自然神学世界观的这种实验性的证
明是否正确尚未确定。十八世纪考虑这个问题，好像莱布尼茨的本意就是要
证明这个世界就是可能想像到的最完美的世界，在当时的文献里几乎不能显
著地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作是出自对罪恶的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假定，当时的文
献彻底地渗透着“乐观主义”思想。从历史上说，这种辩神论最显著的特点
是托马斯形 422 而上学同司各脱形而上学的独特的溶合。这个世界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要它如此；凭借上帝的全能他很可能作出另外的选择；
然而在上帝选择在他前面的种种可能性时，上帝的意志受到作为“永恒真理”
的神的理智约束。在整个现实之上笼罩着逻辑所指令的天命。



5.自然宗教的导师们从过去到当时发展的形式中确信他们沿着自然神学
的道路可以达到把神性当作有创造力的智慧的观点。习惯上便给当时的发展
阶段取名为自然神论。在此，作为人格的上帝的概念是从正统宗教遗留下来
的最后的遗迹，给自然宗教提供了道德方面的根据，并又反过来在道德哲学
中找到对自己的支持。但在只追求理论因素的地方，自然宗教便发现自己卷
进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并在其中最后发现自己的灭亡。托兰
德曾认为自然崇拜是构成宗教感情的基本内容，他把这种自然崇拜转化为一
种彻底的泛神论。由于在法国自然科学家（参阅第三十四节，9）发展起来的
物活论，上帝的超越性以及上帝的人格便告终结了；而当宣告了对自然的机
械解释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当有机世界也被认为在原则上成为自然界普遍
机械作用的产物的时候，自然神学的证明便丧失了控制心灵的力量。除此之
外，这证明的前提也被人怀疑。震憾全欧的里斯本地震（1755 年）使不少人
在世界秩序的完善性和合目的性的观念上动摇不定：自然用以破坏人生和所
有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冷漠无情”（Gleichgültigkeit）似乎更多地说明所
有事物发生变化中的盲目必然性，更少说明世界变化过程的目的论倾向。这
种观点的转化在伏尔泰那里表露出来，在《坦率或论乐观主义》一书中伏尔
泰讥讽“最好的可能世界”；自然宗教中的自然哲学因素便被粉碎了。

《论自然体系》一书得出最后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结论。所有合目的性，
所有自然秩序都只不过是人类心灵中的现象。自然本身只知道原子运动的必
然性，其中并无依赖于目的或规范的价值规定。自然符合于规律这条原则既
存在于据我们看来系无目的的或不合目的性的、无规则的或异常的事物中，
也存在于我们判断为符合于我们的意图或习惯以及我们同意为合目的的事物
中；在两者中同样的逻辑严密性起着作用。智者应该把自然的冷漠无情变成
自己的；他应该看透所有目的概念的相对性，没有真正的规范或秩序。这个
原则狄德罗应用于美学。因此自然的重要性是艺术应该表现的唯一的东西，
是艺术应该把握和描述的唯一的东西。美是不具有客观效用的估价之一。唯
物主义只知道无理想的艺术，只 423 知道时任何现实的冷漠无情的摹仿，—
—赤裸裸的自然主义。

6. 当自然神论的自然哲学基础就这样从内部崩溃的时候，它的认识论基
础也开始动摇。因为所有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攻击也是针对自然宗教的可能
性的，从内容方面说自然宗教只不过表现为宗教形而上学的残余。在这方面，
培根思想体系是自然神论最危险的敌手。它只容许宗教作为天启而存在，否
认借助于理性认识宗教教义的可能性，甚至否认能使宗教教义与理性协调一
致的可能性。没有一人比培尔更起劲地支持这种观点。他系统地论证一切教
义理论都是反理性的。他深刻而敏锐地揭露教义的矛盾。他力图证明：从天
然理性来说教义理论是荒谬的。但是他也揭露自然神论的弱点。他否认证明
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哲学论据的可靠性；他特别利用辩神论问题以证明“自
然之光”的不健全。甚至在同莱布尼茨争论时他也未认输。因此，对他说来，
宗教只有作为与哲学知识相矛盾的传统天启才有可能。他异常激烈地捍卫着
双重真理。因此，对他个人说来，他也许可以取得反理性的信仰的功绩——
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拥有广大读者的《词典》对正统宗教理论学说的危险
性不亚于对自然神论的理论学说的危险性。

最后，休谟出于认识论的动机瓦解了其他英国经验论者和名称论者甚至
像哈特利、普利斯特利等唯物主义者力图同自然宗教保持的团结。如果完全



不存在事物的形而上学，那么哲学的宗教也就垮台了。的确，休谟（如对话
中的克雷安德）从盖然论实际应用的意义上（第三十四节，6）承认世界作为
整体造成合理性和理性秩序的无可争辩的印象，因此发现我们的经验所依赖
的信念（belief）也可应用于（自然神学）关于整体的统一的创造和统一的
路线的假定。但从科学观点看来（如斐洛），他也不能认为这种信念可以为
理性所建立。特别是，遵照盖然论原则，他断言基于纯粹机械论的假定就完
全可以解释在无数原子组合中最后出现一种持久的合目的和秩序井然的组合
而固定下来。因此这个问题仍然难以解决。自然宗教对于一个注重实际的人
不失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但不应认为是一种科学理论。

7.由于这些原因或另外一些原因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因素越被人放弃，
自然神论自称的“真正基督教”就越被局限于道德信念。这条道路早为同自
然神论立场距离辽远的赫伯特·冯·彻布里所准备后又为斯宾诺莎完全肯定
地表达了出来。按照这种观 424 点，宗教本质基于道德的意志和行为，宗教
生活的真正内容是对义务的思考和由义务所决定的生活行为的严肃态度。这
种观点为后期的自然神论者所采纳。但仅此只足以产生不确切的模糊的世界
观的轮廓。剩下的关于全善的上帝的概念仍然是不确定的，上帝为幸福而创
造了人，上帝通过人的道德生活为人所崇敬，上帝在永恒生活中施人以同等
正义，因此这种道德将获得在我们这里不存在的应有的报偿。人人都可注意
到存在于道德化的自然神论中的这种纯粹的高尚的思想或者注意到自然神论
历史上具有的崇高价值，因为与宗教派性狂热的片面性和争斗相反，自然神
论把宽容（信教自由）和仁爱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尊重纯粹的人性，尊重道
德品质，为人谦逊等等都带到文学和社会生活中，被尊为崇高的地位。但在
另方面，也同样真实的是，从来也没有一种宗教，其生活形式比这自然神论
更贫乏的了。它的宗教没有一点尘世气味，并由于实行启蒙运动不能容忍的
神秘仪式，便丧失了对于宗教虔诚的深度的理解；也不再渴望灵魂的拯救，
不再争取超度，不再有对拯救的炽热感情。因此，自然神论缺乏宗教的生命
力，它不过是有教养的社会的人工产物；当德国启蒙运动者写书向儿童们宣
传自然神教时，只证明了他们对于真正的宗教理解得多么少呵！

通俗哲学中有一大群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其中存在着关于下述一些问题
的各种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宗教世界观遗留下的道德观点有多大能力建立
一种理论基础，那些道德遗风又有多少被认为是伦理意识的组成部分。在伏
尔泰后期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彻底澄清。在此，培尔的怀
疑论对他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使他不再承认形而上学的任何权利：神性
和灵魂不朽现在对于他说来只是道德情感的假设而已；对它们的信仰也只不
过是道德行为的条件而已。他认为，如果这种信仰消灭了，那么诚实行为的
动机从而社会秩序的基础也会随之消灭：si Dieun’existait pas，il
faudrait l’inventer[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创造上帝]。

8.尽管自然宗教的这些个别发展形式有多么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
的：——它们共同地蔑视正统宗教，批判正统宗教。在这些正统宗教中只有
它们彼此一致又与自然宗教一致的地方才被认为是真实的。在这些正统宗教
中超越这种观点求助于某种特殊的天启的一切说教，自然神论都一概逐之门
外，而正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称为自由思想家。因此，天启理论所提出的要
求就遭遇到特别有力的反抗。科林斯反驳预言证明，伍尔斯顿反驳奇迹证明。
两者都力图为宗教文件中有关的报导找到一种最可能的[来自] 自然的解



释。这种企图的目的并不在怀疑圣经上的纪事的可靠性，425 而是往往用一
种非常奇特的方式，用纯粹的自然原因排除一切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
那些事实；这种企图在德国主要被表述、被运用为唯理主义的解释。也正是
在这里，赖玛鲁斯在他的《辩护书》中最尖锐地批判天启的可能性；他宣称
天启是多余的，不可思议的，不真实的。其他的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教义学
的个别理论。狄德罗反对基督教上帝概念的道德特性，而伏尔泰则运用智慧
竭力嘲笑所有宗教和教派的教义和仪式。

然而在他那里，在根本上也存在着这种严肃思想：正统宗教的所有这些
附加物尽都是使真正宗教晦暗化和腐败化的东西。他像其他自然神论者一
样，觉得负有使命去为真正宗教而斗争。他们充满信念：自然宗教是一切人
的遗产，是植于人本质中的信念，因此这种信念就是宗教生活的原始状态。
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正统宗教表现为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腐化了的形式，
因此宗教史的进步只基于回归到原始的、纯粹的、未腐化的宗教。因此，根
据廷德尔所说，与自然神论一致的真正基督教同[上帝] 创造万物一样久远。
耶稣并未带来新的天启，他只是面临古代宗教的腐化而恢复了对上帝的真正
崇拜。但是基督教会又腐化了耶稣的工作，自由思想又盼望回到他那里去。
所以莱辛区分基督教和基督的宗教。

如果现在有人问，什么原因使得真正宗教受到歪曲，那么就在处理这一
问题上启蒙运动者们表现出对历史缺乏理解：他们认为虚假的东西据他们看
来只有通过任意的虚构才有可能。他们如此确信，他们的自然神论是唯一的
真正的思想体系，以至其它所有学说据他们看来都似乎只有通过说谎和欺骗
才能解释，这些学说的宣告者们似乎站在他们自身的利益上行动。因此，自
然神论者的一般理论是：正统宗教的历史基础是虚构和欺骗。甚至莎夫茨伯
利也不知道[除这方式外] 还有另外的方式来解释构成真正宗教的热忱是如
何被歪曲为迷信的狂热的。在这一点上，启蒙运动者对神甫们的仇恨最强烈
地被表现在赖玛鲁斯的《辩护书》一书中。

9.[自然神论] 对正统宗教的历史本性不能公正地对待与它普遍缺乏历
史意识、缺乏对于整个启蒙运动哲学独特的理解完全一致。这事的根源在于：
近代思想是与自然科学同步进展，而所研究的东西的有效性或是无时间性的
或是永恒的。只有少数情况才打破了此种界限。426

这件事首先通过大卫·休谟以极鲜明的意识表现了出来；休谟极少把历
史意识①和哲学意识结合起来。当他发现宗教不能放在论证的理性知识的基础
上时，他就证明有关人类心灵的宗教根源问题必须同思辨研究完全脱离。他
只按照作为《自然宗教史》的心理原则来处理这个新问题。他证明：在原始
的对自然的理解中，在恐惧和希望以及与之相连的震惊和幸福的感情中，在
自然变化与人生浮沉的比拟中，存在着种种诱因促使形成高级存在物的观
念，并崇拜这些高级存在物以平息其怒，获其欢心。因此，自然宗教的原始
形式是多神教，多神教完全用人格化来思考和对待这些高级力量。但是神话
构成的形形色色的种种形式按照观念联合律融合在一起，神话互相穿插；最
后由于神权政治，这些宗教观念的整体凝聚起来变成一个统一的神的存在的
信仰，整个宇宙合目的秩序即来源于这个神的存在，——这个信仰的确不能

                                                
① 参阅戈尔茨坦《休谟的经验历史观》（Dieempir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D.Humes），1903 年莱比锡德

文版。



自恃为纯粹的形式，而是以各种不同方式与其原初的设想联结起来的。一部
宗教史是从多神教逐步转化为一神教，其结论恰恰与目的论的世界观相吻
合。休谟曾在他的《对话录》（《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阐述过，这种目的
论世界观是智者的观点，事实上不可能用科学来证明，而只能同天然的信仰
情感联结起来。

这种心理学一文化史观点又被语文一文学史观点加强了，后一观点在萨
洛蒙·塞姆勒所创建的历史的圣经批判中得到表现。这种批判开始贯彻斯宾
诺莎①所系统制定的思想：圣经各卷也正同其它著作一样必须处理其有关内
容、来源和历史，必须从它们的时代和作者的特点来理解。塞姆勒把他的注
意力特别集中在：早期基督教不同教派在新约各书中表现了出来。他在这方
面所达到的假设可能被后来的科学超过了，然而在此的确指出了从自然神论
运动所顽强地坚持的激进主义中走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因此塞姆勒大声疾
呼反对启蒙运动的代言人。

莱辛却从另一个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他确实不是一个屈从于 427 教条的
人。很少人能像他那样，看透而且拒绝了这种局限性，即只认为在历史上流
传下来的遗产中才能认识到真理；但他又尽量避免扮演一个在千百年后才来
判断是非的法官。然而使他有别于大多数启蒙运动者还不止于此，他本人是
一个有深刻的宗教气质的人，他在宗教中看出了人与上帝、上帝与人的生动
的关系。因此，宗教没有天启是不可能的；宗教史就是上帝天启的系列，就
是上帝对人类的教育。为这些天启计划周密的系列，莱辛假设了这种关系：
系列中每一天启较前一天启有更深刻的涵义，并在下一天启中又被揭示得更
清晰更明确。所以，甚至《圣经》的第二初级读本《新约全书》，现在较进
步的学者为之“顿足、发火”，却也给我们永恒福音的预感。在贯彻欧利根
的这种思想时①，莱辛只试探性地指出了存在于用神秘思辨的方式解释教义中
的一些不明确的途径。

10.赫尔德终于最起劲地抵制流行的唯理主义的那种无理解性。他不免受
到卢梭的影响；同卢梭一样（参阅后面第三十七节，4）他抨击启蒙运动浅薄
庸俗的斗争实质上基于他的审美动机，反对无诗意的理智文明，而追求感情
的纯朴和天才的权利。就这样他认识了启蒙运动的宗教的软弱无能，与此相
反他维护宗教感情的纯朴热情，并同时维护基督教的历史权利。从这观点出
发，他反对时代的偏见，对中世纪作出更公正的估价，而浪漫主义热情洋溢
的观点早已为此公正的估价准备了条件。在另一方面，他颂扬《圣经》，誉
为古代宗教真理的集中表现。不仅如此，他在比克堡孤独中创作的作品②里甚
至不禁为感情强烈的正教主义和超自然主义所吸引，超自然主义本身竭力反
对诽特烈时代的信教自由论，他认为这种信教自由论是十分低级的信教无差
别论。

                                                
① 参阅前面第三十二节，2。洛伦茨·施米特是韦特海默尔圣经译文的主要译者，他是一本书的无名编辑，

在这书里，在标题为“著名哲学家沃尔夫批驳斯宾诺莎学说”的伪装下提供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优秀的

译文，而最后只附录了沃尔夫德文著作的几个段落（1744 年，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付印），不说其它，就

从这有趣的事实看说明了德国的宗教启蒙运动者们在多大程度上熟悉斯宾诺莎的著作。
① 《人类教育》，第七十二节起。
② 《又一人类教育历史哲学》（1773 年；反对艾斯林，参阅后面第三十七节，5）；《新约全书铨释》（1774

年）；《人类最古文献》（1774 年和 1776 年）；《传道士省公报》（1776 年）等等。



然而当赫尔德被来自魏玛宫廷的歌德更自由的气氛解脱出来时，他又克
服了此种片面性：重又得此补救是来自他的审美意识。因为他学会了把他从
对民歌本质的认识中所获得的洞察能力应用在理解宗教文献上。在他的《希
伯来诗歌精髓》（1782 年）一书中，他认为《圣经》是诗人幻想的产物，甚
至是民间诗歌。与审美观点同时，产生了一种宗教历史观，此宗教历史观极
巧妙地融合在赫尔德的一般历史哲学思想中（参阅第三十七节，5）。428



第二章  实践问题

十八世纪的自然宗教不能长期地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得到支持便
在伦理学中寻求支援。这有可能是因为在这期间[伦理学] 这门哲学研究的分
支已经完全取得对正统宗教的独立。事实上，这种分离早在继十七世纪宗教
的信教无差别论的形而上学之后便已开始了，这种分离以相当迅速和简单的
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过程。但是这新时期的特点也在下述事实中表现了出来：
这些研究的重点很快转移到心理学领域中来；在此心理学领域里哲学迎合当
代的文学倾向，目标集中在更深刻的人的自我研究，对人的感情的细致探索
和心理动机的分析，多愁善感的个人感情的培养。沉湎于内心生活的个人，
自我享受的单子，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特征性的现象。被十七世纪的外力所
压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又突然以更加丰富的内心活力从拘泥虚礼、
道貌岸然的形式生活中冒出头来了：枷锁必须粉碎，形式主义必须扬弃，人
的纯洁的自然生活应该发扬。

然而个人对他自己变得更加重要，他考虑他自己真正幸福的内容越多，
道德、社会、国家对他说来就越成问题。个人如何同他人的生活联结在一起，
而集体生活又超越于个人生活？——启蒙运动哲学就是这样提出实践的基本
问题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种种热烈讨论，下一观点成为默契的前提：（如
经常为人所想像的）为自然所规定的个人系原始的既与的事实，系简单的自
明的事实，一切超越个人的关系都必须以个人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就这点而
言，十七世纪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形成十八世纪伦理学的背景——在这里更
多地按照原子论类比来考虑，在那里更多地按照单子论类比来考虑。

上述前提不断地进一步地得到明确，在这过程中随之带来了这样的结
果：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伦理学原则获得了有价值的净化和澄清。因为伦理
生活被认为是个人天然本性的附加物，应首先予以解释，因此一方面必须通
过严格区分来确定有待解释的究竟是什么并如何认识它，并在另一方面，要
研究伦理生活的价值和效用基于什么：道德越表现出有别于个人的天然本
质，便越显示出关于诱导人遵循伦理命令的动机问题以及有关伦理命令的有
效性的基础问题。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四个主要问题（开始时相互纠缠，后
来又重新绞在一起）：道德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样认识道德的内容？伦理
命令的合法性基于什么？什么使人采取道德行为？道德原则按照这四种观点
分为标准，认识源泉，制裁和动机。429 这种分析和解释表明了对这些问题
的答案可能以极其多样化的形式彼此缠结在一起：上述问题的澄清和区分也
正是起源于十八世纪道德哲学学说的丰富多采、驳杂交映。莎夫茨伯利的精
神的领导力量站立在这运动的中心，控制各条战线，指挥一切。而在另一方
面，正是因为提问题的千差万别，在这一时期，这个运动并未达到终结（参
阅第三十九节）。

这种伦理学基本的个人主义倾向，其典型特色就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德行
与幸福的关系；或多或少鲜明地提出来的最后结论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被提
高到作为伦理功能的阶值标准。以此原则为基础而树立起来的实践哲学体系
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多样化的发展构成这些思想复杂循环的旋转中心。

但是从此便产生了有关政治社会现实的许多更加迫切的重要问题，即关
于社会关系的幸福价值问题，关于公共机关及其历史发展问题。现存的和在
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又丧失了它的直接效用和天然价值：它应该在批判的意识



面前表明自己是正确的，它应该通过它为个人所产生的效益来证明自身的存
在权利。从这观点出发便发展了十八世纪的政治—社会哲学；在这观点上这
种哲学对历史现实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这种哲学按照这一标准检验了人
类文化在历史进展中的成果。文化本身的价值和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就这样通
过卢梭刻意描述变成了最令人难忘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卢棱所鼓动的思潮
相反，与大革命震憾人心的重大事件联在一起，决定了历史哲学的开始。



第三十六节  道德原则

Fr. 施菜尔马歇《历代伦理学批判原则》（Grundlinien einer Kritik der
bisherigen Sittenlehre）， 1803 年，卷一，w.w.III. H.西奇威克《伦理
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1884 年伦敦英文第三版，1909 年鲍
尔译成德文。

无论从正面或反面两个方向推动讨论伦理学问题的最有成果的力量来自
霍布斯。他所提出的“利己体系”的影响扩散到整个十八世纪。这个体系的
全部结论都得以贯彻，并成为产生对立观点的永恒的强大推动力，这些对立
观点又正因此而又依赖于它。在某种意义上坎伯兰也属同样情况，他实际上
维护了道德律的价值，430 将之当作永恒真理以对抗心理学的相对论，并同
时欲将共同福利当作道德律本质的和决定性的目的内容。

1.洛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还不如他在理论问题上那样清楚那样鲜明地
表明出来。无疑，在他攻击“天赋观念”时，处理实践原则差不多占据了更
多的篇幅；这也很自然，因为他在那里集中攻击的目标是剑桥学派的新柏拉
图主义。但是散见于他的著作中有关伦理问题的明确迹象（实际上并没有什
么超过迹象以外的东西）大大地超越了单纯的心理学至上论①的范围。洛克视
伦理判断为理证知识，因为伦理判断以一种关系，即人的行为与规律是否一
致的关系，为其对象②。据此，强制性似乎是伦理学的本质。然而像这类规范
的存在不仅预先假定有一位规律制定者而且还预先假定他具有这种权威，即
给予服从规律者以报酬，给予反抗者以惩罚。因为按照洛克的意见，只有通
过对这些后果的预料或期待，规律才能够对意志起作用。

如果这位哲学家（洛克）可以确保用此原则就不会偏离一位普通人的“常
识”，那么他同样应保证他为规律制定老的权威提出的三件要求：民意，国
家和上帝。但是在这些要求中，在最高者那里，他又找到了他的经验主义与
他所保留下来的笛卡儿形而上学残迹的接触点：因为（按照洛克的宗教哲学，
参阅前面第三十五节，1）通过天启和通过“自然之光”完全同等地认识到这
[同一的]上帝意志。上帝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它的内容是：上帝规
定的自然秩序把有害后果同某些行为联结在一起，又把有益后果同另一些行
为联结在一起；因此，前者被禁止，后者被命令。这样一来，道德律获得了
形而上学根源而又不丧失其功利主义的内容。

2.虽然整个笛卡儿学派通常都把正确意志视为正确认识必要的、不可避
免的后果，但对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需要又表现在其它形式中，有些表现
得还更强烈。在这方面，笛卡儿主义得到全体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支持，尽管
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是笛卡儿的敌人——开始是亨利·莫尔①和卡德沃思②，
后来特别是理查德·普赖斯③。他们的思想出发点都是：道德之被制定是由来
自上帝的现实的最深本质，因此道德律是用永恒不变的文字写在每一个理性

                                                
① 德文原文 Psychologismus：见 S.395 译者注。——译者
② 参阅《人类理智论》，II.28，第 4 页起。
① 《形而上学手册》（1667 年）。
② 他的《论永恒不变的道德》（TreatiseconcerningEternalandImmutableMorality），1731 年由钱德勒第一次

出版。
③ 《道德问题和争论》（Ques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Morals），1758 年伦敦英文版。



人的心上。他们以巨大热忧，很少争执，在基督教一神学改造中 431 捍卫着
斯多葛—柏拉图主义。

这种与唯理主义形而上学相连的唯理智论采取了远离司各脱依靠神的意
志的路线——这条路线笛卡儿曾经恢复过，洛克又更进一步地复活过。不但
如此，它进而只以形而上学关系、最后根据逻辑准则规定道德律的内容。恰
恰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唯理智论与一切受心理学影响的理论的对立，这些理
论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远回到作为伦理规定的内在核心的欢乐和痛苦的
情绪上去。在克拉克那里，这种思想是最清楚不过，他宣称要在行为与决定
该行为的关系之间的“适当”中去寻找客观道德原则，他为这种“适当”的
知识要求一种类似于数学真理的自明论据，并站在笛卡儿主义立场上确信责
任感不可避免地从这样的一种洞见发展而来，通过这种责任感决定了意志走
向正确的行为。据此，道德败坏完全按照古代方式（参阅第七节，6）作为无
知和错误意见的结果重新出现。沃拉斯顿受到克拉克的鼓励，给予这同一思
想这样的改造：因为每一行为包含一种关于其基础关系的（理论）判断，因
此决定这个行为的正确或不正确基于这个判断的正确或不正确。

3.皮埃尔·培尔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他支持一种没有
形而上学背景的唯理主义。在他那里，感兴趣的是把道德牢固地放在坚实的
基础上以反对完全依赖于独断主义的理论，这种兴趣起着最强烈、最彻底的
积极作用。当他宣布一般的形而上学知识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反对自然宗教
以及传统教义的理性根据，他还把他在理论领域里取之于“理性”的东西慷
慨地偿还给实践领域里的“理性”。根据他的说法，人类理性不可能认识事
物本质，但人类理性充分备有自身的责任感：[它对]外部事件无能为力，但
它却是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主人。它在科学中缺乏的东西在良知里获得了：一
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知识。

因此，培尔认为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在理论认识中
他们是多么的不同，但伦理理性无处不相同。他第一次以鲜明的意识讲授实
践理性完全独立于理论理性；但他也乐意将此论点集中应用于神学领域。他
以天主教方式认为天启和信仰本质上是理论的明照；正因为如此，天启和信
仰对他来说似乎与道德无关痛痒。他羡慕古代异教的崇高道德，而且相信一
个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有道德的、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虽然他的理论的怀
疑主义似乎可能有利于教会，而他的道德哲学就必然被教会当作自己最危险
的敌人来攻击。432

如果在这类讨论中伦理原则也被培尔宣布为“永恒真理”，那么他是在
笛卡儿原始意义上这样说的；据此意义问题中心不是心理学上的先验性问
题，而是不以逻辑为媒介、具有直接明显性的认识论观点。在此意义上，在
莱布尼茨那里，伦理真理实质上的先验性显而易见也是有效的。伏尔泰就是
站在这两者的观点上论及伦理原则的；他对形而上学越抱怀疑的态度，他就
越接近培尔的观点（参阅第三十五节，5）；他论及伦理原则时说，伦理原则
对于人说是先验的，正如他的阳肢一样：他应通过实践学会使用两者。

4.当培尔赋予伦理信念的价值高于理论意见的一切变化和差异时，他很
可能获得了普通舆论的支持。他得到了成功，这也许正是因为他把这些信念
当作人人知道的东西，并不着手于将这些信念内容建成一种体系或者把它们
当作统一体来表述。无论何人只要他作此[建立体系的] 尝试，他便会很难避
免要从形而上学或从心理学中去摄取一种原则。



像这样一种用一个原则来决定道德概念的规定是通过莱布尼茨的形而上
学才变为可能的，虽然他只偶尔地、暗示地准备了条件；这种道德概念的规
定又第一次由沃尔夫用系统的、略嫌粗糙的形式阐述了。单子论视宇宙为一
生物体系，其无休止的活动基于开展和实现自身的原始内容。与此亚里士多
德哲学概念相联系，斯宾诺莎关于“suum esse conservare”[自我保存] 的
基本观念（参阅第三十二节，6）转化为莱布尼茨及其德国弟子们称之为“完
善”的合目的的天职①。据此本体论，“自然律”与道德律同一，自然律是万
物奔向完善的奋力。因为每一像这样趋向完善的过程都与快乐紧密连在一
起，生活经历中每一倒退都与痛苦紧密连在一起，所以从这里便产生了（古
代的）伦理上的善与幸福的同一。

因此，自然律要求人应该去作有助于他的“完善”的一切事情，禁止人
去作势必给他的“完善”带来损伤的一切事情。从这种思想出发，沃尔夫发
展了有关责任的整个体系，在此他特别利用了互促原则：人需要他人来帮助
完成自己的完善，人在帮助他人实现他人的天职中完成自身的完善。然而特
别是，从这些前提出发得出结论：人必须知道什么东西真正给他带来完善，
因为不是所有暂时今人感觉会促进生活的东西都旺明是真正地永久地走向完
善的一步。因此自始至终道德需要伦理知识，需要对人和事物的本性的正确
认识。基于这个观点，澄清理智就表现为最卓越的伦理任务 433 了。在莱布
层茨那里，这个观点直接从单子概念引伸而来。单子越完善（莱布尼茨用典
型的经院哲学方式规定“完善”为 grandeur dela réalité positive[积极
的实在性的崇高]），它就越表现出它在清晰明确的表象中的积极性。单子运
动发展的自然规律是澄清单子原初的晦暗的表象内容（参阅第三十一节，
11）。沃尔夫烦琐的推论更多地导致在经验中证明知识的有用结论。因此他
的推论完全停留在这位德国教师一哲学家为科学工作所规定的平凡目的的模
式中，即通过概念的清晰和证明的明确使哲学成为有用的、实际上起作用的
东西。

5.沃尔夫继承了他的导师、启蒙运动者的领袖托马休斯的这种倾向，托
马休斯虽然缺少莱布尼茨的那种卓越超群的精神，但是他更了解他那个时代
的需要：鼓动人心的才干，为公共利益斗争的勇气。在十七世纪被压抑下去
的理智运动在其末期又抬起头来了。托马休斯要把哲学从大学课堂搬到实际
生活中去，使之为公共福利服务。由于他很不了解自然科学，因此他的兴趣
转向对公共机关的批评。在全体人民生活中以及在个人生活中只有理性应统
治一切，因此他光荣地胜利地反对迷信和偏见、反对刑讯和巫婆审讯。因此，
在托马休斯的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远远没有莱布尼茨赋予启蒙运动的那种形而
上学的尊严。启蒙运动最初靠它自身产生的效益为个人也为全体社会赢得了
价值，这种效益也只有从启蒙运动那里才能指望得到。

据此，完善和效用就是在沃尔夫那里使启蒙运动成为一个道德原则的两
个特征。前者随一般形而上学基础而来，后者存于此体系的特殊结构中。此
标准的二元性贯穿在沃尔夫学派和整个通俗哲学中，——只是理论变得越肤
浅，效用所占据的地方就越宽广。甚至门德尔松提出摈弃一切较深较细的苦
思冥想的理由是，哲学要处理的只是对人们必需的东西。但是因为启蒙运动
时期的幸福主义的观点从一开始并不高于普通人的教养和福利的观点，所以

                                                
① 莱布尼茨《单子论》第 41 页起以及后面第 48 页起。



它陷入另一种局限性：庸俗的实利主义和小市民的世故圆滑。这也许对某一
虽不甚高尚但却十分广阔的通俗文学阶层是适当的，能起到造福于社会的作
用。但是当这样大的成就冲昏了启蒙运动者们的头脑的时候，当他们以这同
样的标尺去衡量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时，当这种经验理智骄傲过度，除它“清
晰地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以外不承认任何东西的时候，在这些时候启蒙运
动高尚的面貌便破相了，变成了善意的愚昧；作为此种典型，弗里德里克·尼
古拉，以他全副精力致力于社会福利，却变成了一个可笑 434 的人物①。

6.大量的德国启蒙运动者并不怀疑他们因此种干枯无味的效用的抽象规
则而离开了菜布尼茨生动活泼的精神有多远。实际上，沃尔夫已让先定谐和
也在形而上学方面堕落了；就此证明了单子论极精微的涵义仍不为他所理
解。因此他及其继承者并未意识到：莱布尼茨的完善原则使得发扬个人生活
内容和发掘此内容中隐约为人发觉的创造力成为伦理生活的任务，正如他的
形而上学充分肯定每一个个体存在在所有其他存在物面前的特殊本性。事情
的这一面首先在德国发生作用，其时在文学界，天才涌现时期开始了，特殊
心灵的激情追寻着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 形式被找到了，在赫尔德的论文
里，以及在席勒的《哲学书简》里，这种形式受到另一种理论的影响比受到
莱布尼茨理论的影响要强烈得多——这另一种理论尽管在概念的阐述方面有
差异，但在伦理观点上与这位德国形而上学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莎夫茨伯利赋予完善概念的形式，其体系性虽然更少却更直观、印象更
深。根据古代人生观，道德与人真正天性的不断发展合二为一，因而与人真
正的幸福合二为一；这种人生观直接与他气质相投并成为他思想的生动的基
础；因此，在莎夫茨伯利那里道德表现为真正的人道，表现为人生之花，表
现为人的天赋的完全发展。在此一开始就决定了莎夫茨伯利对坎伯兰和霍布
斯的态度。他不能像后者一样把利己主义当作自然人唯一的基本特点；相反，
他同意前者把利他主义倾向当作原始的先天的秉赋。但是在这些倾向中，他
在两个人身上都看不出道德的唯一根源；对他来说，道德是“全人”的完美
无缺，所以他在两种动力体系之间的平衡发展与谐和地相互作用中去寻求道
德原则。这种道德理论不需要为别人的福利而压抑个人的福利；这样一种压
抑对这种道德原则来说只有在更低级的发展阶段才是必需的：有高度教养的
人既为个人而生活也为整体而生活①，正通过发展个人个性而成为宇宙整体中
一个完善的成员。在这里充分表现了莎夫茨伯利的乐观主义，同时表现了他
的思想和本质的孤高。他确信：在利己主义因素与在人类下层起着巨大作用
的利他主义因素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在一个成熟的人的身上完全协调起来。435

然而因此在这位思想家那里，伦理的人生理想纯属个人的理想。对他来
说，道德并不基于恪守一般格言，并不基于个人意志服从于规范或准则，而
在于全部个性的充分发扬，那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最高品格。在伦理领域里最
高的体现是艺术鉴赏力，不容许个人秉赋中的任何才力、任何艺术天性凋谢
枯萎，而是要在完美的生活活动中协调一切形形色色的关系，从而既实现个

                                                
① 参阅费希特《弗里德里克·尼古拉的生平及其特异观点》（Fr. Nicolai’sLe- benundsonderbareMeinungen），

1801 年，w.w.，III，第一页起。
① 波普将此种关系与行星围绕太阳和围绕自身的轴的双重运动相比较（《论人》，III.第 314 页起）。并且，

正通过这同一诗人，莎夫茨伯利的人生观影响着伏尔泰：而狄德罗（通过他改编《论美德与价值》一书）

直接与莎夫茨伯利建立联系。



人的幸福又实现个人为整体福利而努力的最有效益的事业。就这样，希腊人
关于 kalokagathie[美善合一] 的理想在单子论的世界观中找到新的表现（参
阅第七节，15）。

7.当在莎夫茨伯利那里，道德原则就这样在内容上染上了审美色彩的时
候，在他处理有关伦理任务的认识源泉时合乎逻辑地这种色彩还要强烈得
多。形而上学家们以及感觉主义者们认为这种源泉存于理性知识中，或属于
事物本性或属于经验中有用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得出论证的、普遍有
效的原则。相反，在艺术实践中道德必须从个人本性的深处摄取个人生活的
理想，其道德以情感为基础。人凭借伦理判断以认可自然植于人心中以促进
他自己和他人的幸福的本能冲动，在另一方面，人也凭借伦理判断以否认违
反此目的的“不自然的”本能冲动——这些判断基于人使其自身功能成为研
究对象的能力，即基于“反省”（洛克）；但是这些判断不仅是有关自己状
态的知识，而且是反省情绪，并以此形成“内部感官”的道德感。

就这样，伦理的心理根抵从理智认识的领域移植于心灵的情感领域，直
接与美感相邻。在意志和行为的领域里，善表现为美：善基于自然天赋的完
美发展，有如美基于多中的谐和统一；善正如美给人以满足、给人以幸福；
善又与美一样，是人植于最深本质中的原初认可的对象。这种[善与美]的平
行或类似，从莎夫茨伯利起，统治着十八世纪文学：“审美力”是伦理的能
力，也是审美的能力。这一观点也许哈奇森表述得最为明确，不过又多少离
开了一点莎夫茨伯利的个人主义。因为据他理解，“道德观念”（在纯心理
学的“先验性”的意义上）是一种本质上人人共有的、伦理上表示认可的、
原初的判断能力。他很乐意抛弃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和笛卡儿主义者们的形而
上学附加物，更加热情地（特别与“利己体系”对立）坚持：人具有像对美
一样的对善的天然情感。并宜称对此种情感的分析就是道德[哲学] 的任务。
436

在苏格兰学派中（参阅第三十三节，8）此种原则被转移到理论领域致使
真平行于善与美，成为原初认可的对象，从而假定在“常识”中有一种“逻
辑意识”。然而卢梭以明显得多的方式宣布情感为知识源泉。卢梭把他的自
然神论建筑在人的尚未腐化的、天然的情感上①，以反对纯理论的启蒙运动借
以处理宗教生活的冷静的理智分析。这种情感哲学被荷兰哲学家弗朗兹·赫
姆斯特海斯（来自格罗宁根，1720—1790 年）以极其不确定的折衷方式阐述
过，又被天才的宗教狂、“北方的魔术师”哈曼②用古怪离奇的手法描绘过。
在他们两人那里，从以开明态度描绘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
精神现实——在赫姆斯特海斯③那里，用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静观的、带着
希腊色彩的、调和折衷的方法，在哈曼那里，用的是热情奔放的、激动的、
渴望追求宗教的、自相矛盾的方法。

                                                
① 参阅《爱弥儿》中萨瓦牧师的信条，IV.，第 20l 页起。
② 约翰·乔治·哈曼（柯尼斯堡的，1730—178s 年；《全集》由吉尔德迈斯特尔编辑，哥达版，1857—1873

年）用思想深刻但又不合逻辑、不清晰的表现方式将这条思想路线同接近正教的虔信派结合起来。
③ 关于赫姆斯特海斯，参阅 E.柯切尔《浪漫派哲学》（PhilosophiederRoman- tik），1906 年，耶拿德文版，

第 7—34 页；最近，F.布利《赫姆斯特海斯和十八世纪德国反理性主义》（H.und der deutsche Irrationlismus

des 18.Jahrh.） ，1911 年，莱比锡德文版。L.布伦梅尔《弗朗兹·赫姆斯特海斯》（Fr.H.），1925 年，哈

勒姆德文版。



8.由莎夫茨伯利和哈奇森所倡导的上述情感论，其影响至深者存在于伦
理研究和美学研究的融合中。阐述幸福论的道德学所用的方式越为普通人所
理解，它就越易于赋予作为天然快乐对象的道德命令以优美抚媚的外衣，就
越易于把善当作美的亲人推荐给审美力。苏格兰学派的观点也离此不远。弗
格森特别援引莱布尼茨关于“完善”的基本观点发挥了莎夫茨伯利的观念。
然而对于美学说来，这种思想纠结的影响是：莎夫茨伯利从整个普罗提诺世
界观出发用形而上学方法来处理有关美的问题，在开始时便完全被心理学方
法掩盖了。要问的问题不是美是什么，而是美感如何产生。在解答这个问题
当中，对美学的阐述或多或少与伦理关系联系起来了。在那些比苏格兰人更
接近感觉主义心理学的美学作家那里，这个观点显示了出来。因此亨利·霍
姆认为美的享受是从纯感官欲望的抑制走向道德和理智的愉快的过渡，他又
认为艺术之被“创造”是人为了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必需的感宫气质的净化。
因此，他利用更高级的感宫，听觉特别是视觉，去追寻美的 437 世界，并将
全人类共有的对秩序、规律性和多统一为一的审美能力当作基础。当他进一
步区分直接为“感官对象”的“内在”美与“关系”美时，这些“关系”基
本上期待于伦理的公共福利，美即被规定为此公共福利服务①。甚至埃德蒙·伯
克在他按照联想心理学的方法想从感觉的基本状态获取审美行为的时候，也
非常坚定地依靠当代道德哲学提出的问题形式。他力图从利己本能与社会动
力之间的矛盾来解决美与崇高的关系——这个任务，霍姆也曾努力过，不过
很少成功②。凡是用令人舒适的战粟使我们充满恐惧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崇高的
——“一种令人愉快的恐怖”，而我们自己又站得如此之远，以至我们感觉
我们远远不会受到直接痛苦的危险：相反，凡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唤起
性爱的感情或一般人类爱的感情的东西就是美的。

然而文学艺术批评的兴趣又超越了对审美观点、判断、享受等的研究而
进入有关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在此，首要的是，A.杰勒德①曾力图规定天才
的概念，因为他出色地强调了天才的直觉的纯真、典范的成果和真正艺术家
的创造力以反对流行的鹦鹉学舌的理论。在此，主要的心理学理论开始能以
哲学观点正确地处理当代的美的文学的巨大发展。

苏尔泽与霍姆相似，将美感置于感官快感与善感之间，以此作为从这一
种感觉过渡到另一种感觉的桥梁。他在理智因素中找到了这种过渡的可能
性；理智因素在我们对美的领悟时起到协助作用：据他看来根据莱布尼茨的
意见（第三十四节，11），美感表现为在形形色色中感官所感到的谐和的统
一的感觉。据他看来正是根据这些假设，只有当美能促进道德意识时美才是
有价值的、完善的。就这样，艺术被摄取为启蒙运动的道德服务。这位长期
驰名于德国的美学作家证明他自己在艺术观和艺术问题上不过是一个 438 道
德庸俗化的艺术外行而已。然而当康德也从心理学观点出发以令人惊羡的世
界知识探索着个人、家庭、民族的伦理生活和艺术生活的精致细节时，他对

                                                
① 更详细的阐述见文德尔班论文《论霍姆》，载于埃尔希和格雨伯尔主编《百科全书》卷二，32，第 213

页至 214 页。
② 根据霍姆，如果美是伟大的，美就是崇高。质的愉快与量的愉快之间的矛盾似乎基于对于美的不清晰的、

摇摆不定的规定。
① A.杰勒德《论审美》（1758 年英文版，1766 年德文版），特别是《论天才》（1774 年英文版，1776 年

德文版）。参阅 O.施拉普《康德论天才》（1901 年哥廷根版）。



于“美感和崇高感”所进行的“观察”具有多么无穷无尽丰富和自由的精神
啊！

最后，这些思想在德国引起心理学体系富有成果的改造。在此之前，按
照亚里士多德的范例，习惯上将心理活动分成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但是现
在如果将这样被认识到的种种不同意义的感觉归纳为认识类或意志类，会带
来危害；事实更可能是这样：感觉作为特殊表现方式，有些是上述两种心灵
功能的基础，有些随之而产生。在此，所受影响还是来自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苏尔泽在柏林讲学①中似乎首先指出了单子晦涩的原始状态应与具有充分意
识的认识和意志的发展成熟的生命形式区分开来；而他发现识别这些晦涩状
态的特征是随其发生而引起快乐和痛苦的状况。根据莱布尼茨的假设，雅各
布·弗里德里克·韦斯②也用类似的方法处理这件事。门德尔松（1755 年）
首先称这些状态为感觉，③后来这同一作家将感觉共有的基础——心理力量称
为认可能力（Billigensverm■gen）④，但是对专门术语施予决定性作用的是
特顿斯和康德。前者用情感⑤代替感觉，而康德对情感这一术语几乎有其独特
的用法。也就是他，后来把心理功能三分为观念化、情感和意志力作为他的
哲学体系的基础⑥；此后，此种分法一直是权威性的，特别是应用在心理学上。

9.有一股逆流来自霍布斯，它宣称个人的利害是人类意志唯一的可能内
容；尽管有上述的那些发展，这股逆流还是保持了下去。据此理论，道德行
为标准要用纯心理学方法在该行为有利于他人的后果中去寻找。道德只存于
社会集体中。纯为自身的个人只知道个人的祸福；但在社会里他的行为要根
据对他人有利或有 439 害来判定，只有这种标准才被认为是伦理判断的观
点。这种伦理标准观不仅符合一般观点，而且也适应于基于纯经验心理学而
无形而上学基础的伦理学的需要。甚至最后坎伯兰和洛克也同意这种观点。
不仅像巴特勒和佩利等神学道德家，而且还有像普里斯特利和哈特利等联想
心理学家也赞同这种观点。这条思想路线的典范公式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为
产生的幸福越多，能享受这种幸福的人越多，从伦理上说它就越使人快乐：
伦理理想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成为功利主义（又称福利功利主义）
的口号。

然而这个口号引起以量来决定个别情况和个别关系的伦理价值的思想。
霍布斯和洛克关于把严格的理证伦理学知识建筑在功利主义原则上的思想似
乎已经找到一种受到自然科学欢迎的固定的思维形式。边沁紧紧追寻着这种
有诱惑力的思维形式，他所阐述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独特因素即基于此，——
这项工作他抢着为公共利益的满腔热情去做，尔后又多次论述它。关键问题
是找到确切的和固定的观点，据此观点，能够决定为行为者本人福利也为他
所在集体的福利的每一行为方式的价值，——有些关于行为本身的，有些关
于此行为与其它行为的关系的。边沁在这个价值及其反面的表格中，高瞻远

                                                
① 1751 年至 1752 年。载于《杂文集》（VermischtenSchriften），1773 年柏林德文版。
② J.F.韦斯《人类心灵本质论》（斯图加特，1761 年）。
③ 在此，门德尔松在他的《论感觉的通信》一书中直接提到莎夫茨伯利。
④ 参阅门德尔松《黎明时分》，1785 年，第七章（W.，I，352）。
⑤ 参阅特顿斯《对人性及其发展的哲学探索》，X，第 625 页起。
⑥ 参阅 1780 年至 1790 年间写的那篇论文，它最初是被打算用作《判断力批判》的绪论，其摘要转载入题

名为《哲学总论》一书中，参阅第六篇第一章。



瞩地考虑了个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和需要，他设计了一个快乐和痛苦的对照表
以计算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机关有益和有害的结果。在休谟那里也一样（参阅
后面，12），对伦理价值的估计归入理智测量的范围，但此工作赖以进行的
因素只不过是快乐和痛苦的感觉。

10.从历史上看，自霍布斯以后功利主义与利己体系（即假定人性本质上
的利己品格）的紧密关系必然导致两种问题的分离，即有关道德标准及其认
识的问题与有关道德命令的制裁及服从道德命令的动机的问题的分离。对于
形而上学来说，道德命令的制裁基于自然律的永恒真理。从心理学方面来说，
对于完善的追求，对于人格的充分发展，对于遵循先天伦理倾向，似乎并不
需要更进一步的特殊动机；在这些前提下，道德的[意义] 不解自明。但是，
如有这样一个人，他较悲观地思考人生，他认为人的本性早已根本固定，在
他自身的本性里只考虑个人的祸福——那么他必然要问：根据什么权利对于
这样的人要求一种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式？采取什么方式才能使这样的人服从
于这种需求？如果道德不是人性本身固有的，就必须说明它是怎样从外部进
入人心的。440

在这里霍布斯和洛克早已提出的权威原则此时起着作用。它的最明显的
观念是种学观念，巴特勒用较细致的概念结构，佩利用未加修饰的通俗易懂
的语言，阐述了这种观念。对两者说来，效用是道德行为的标准，神的命令
是伦理需要的权利基础。但是，当巴特勒在天然的良心中追求有关这种神的
意志的知识的时候，他（仍然用“反省”这个术语）重新解释莎夫茨伯利的
反省情绪；而对于佩利说来起着权威性作用的倒是神圣意志的传统天启；据
他看来，我们能够说明服从这种命令只是因为这种权威性力量已经把它的戒
律与报酬允诺和惩罚威胁联系起来了。这是伦理原则最激烈的脱离，也许最
符合于基督教世界的常识：道德标准是他人的幸福，道德认识基础是被上帝
启示的规律，提供“制裁”的真实基础是上帝的意志；人心中的道德动机是
上帝早已为服从和叛逆所规定的对报偿的希望和对惩罚的恐惧。

11.佩利就这样用下述假设说明了道德行为的现实性：本性是自私，但沿
着神学动机所指出的弯路，通过同样自私的希望和恐惧的动机的媒介，最后
达到上帝所命令的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式；而感觉主义的心理学则用国家的权
威和社会集体生活的约束力代替了神学的媒介。如果最后可以决定人的意志
的是他自身的祸福，那么他的利他主义行为只有在下述假定下才能为人所理
解：他只在利他行为中看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实现他自身幸福的最准确、
最简单、最明智的方法。因此，当神学功利主义主张应该以报之以天堂罚之
以地狱来驯服天然的利己主义的时候，而经验主义者似乎认为由国家和社会
所安排的生活秩序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入自己发现：当
他思考正确，他就会看出通过服从现存的道德和法律他将找到自己最大的利
益。据此，道德命令的认可基于效用原则所指令的国家和公共道德的立法，
而服从动机则基于只有服从才能找到自己的利益。孟德维尔、拉美特利和爱
尔维修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利己体系”的；特别是拉美特利，他带着庸俗
的冷讥热讽，力求把低级的感官意义上的“饥饿和爱情”表述为整个人生的
基本动力——一种因矫揉造作变得可悲的对古代享乐主义的抄袭。

据此，德行表现出不过是享乐主义的机智的行为、“老于世 441 故”、
深有社会修养的利己主义，深谙人生的狡狯——这种人认识到为了幸福除了
行为要有道德（即使实际上不道德）此外别无他路。这种观点在启蒙运动哲



学中表现为当时“世界”的人生原则：——无论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给他儿
子的著名的信札中表现出的愤世嫉俗的坦率自白，——或者还是以道德说教
的思考形式出现，如拉罗什富科的《箴言与反省》（1665 年，1678 年增订版）
和拉布吕耶尔的《人物志》（1687 年），在这些书里道德行为的假面具无情
地被撕破了，无论何处都泄露出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是独一的推动力量，——
最后，或者是辛辣的讽刺，如在斯威夫特那里，格列佛最后在雅虎①群中发现
了人的真正兽性。

与这种关于人的天然劣根性的阴暗观点同时存在于启蒙运动时代的还有
另一种观点：对人的道德教育正应乞助于这种低级的冲动力，通过权力和权
威，借助于恐惧和希望，才能奏效。这一点甚至典型地表现在那些人身上，
他们要求成熟的有高度教养的人有一种高于整个利己主义的德行。比如，莎
夫茨伯利就认为用奖惩进行道德说教的正统宗教就完全适合于教育广大群
众。所以，普鲁士哲王弗里德里希大帝②自己就具有一种责任感，非常严格纯
洁，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并宣称这就是最高的道德的善，然而他认为关于国
家对人民的教育则应从人民的最密切的利害关系开始，即使这些利害关系是
十分庸俗微小的：因为他向百科全书学派学者们承认，人作为一个“种”，
绝不可能被除个人利害以外的任何东西所决定。在这方面，法国启蒙运动家
们特别要求分析国家赖以争取公民们顾全整体利益的动机。孟德斯鸠用精致
的心理学证明，在不同的心情下这种关系所表现出的形式又有多么不同。拉
美特利与孟德维尔一样指出荣誉感是在文明民族中社会意识的最强大有力的
因素。而爱尔维修又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思想。

但是如果感觉主义心理学只希望从国家那里获得人的伦理教育，那么此
种教育取得成功的程度就必然会成为衡量国家机关的价值的标准。这个结论
由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一书中得出。这本枯燥无味的书还能引人入胜，
其特色也许是它赖以力图证明下述观点的真诚和毅力：当时社会生活的腐化
形势多么不适于使公民意识超过谋求私利的庸俗观点。

12.休谟的道德哲学可以被认为是这次运动最全面的体现，并且是对这次
运动中相互争执的思想动机最敏感的审察。它也完 442 全建立在心理学方法
的基础上：要理解人的道德生活必得从发生发展观点来研究情感、感觉和意
志。休谟学说中最有意义的因素是功利主义摆脱了利己体系。在他那里，道
德的认可和否定的标准是效果，即有待判断的性质或行为适宜于以苦乐感觉
形式产生的效果；与古代人和莎夫茨伯利一样，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解释这
种观点，因为他认为道德上的快乐的对象不仅是“社会美德”，如正义、仁
爱等等，还有“天生的才干”①，如机智、胆量、刚毅、干劲等等。但是，即
使当这些品质完全与我们的福利无关，或者甚至对我们的福利有害时，我们
也觉得要认可；而且这也不可能仅仅通过联想心理学的媒介就可归源于利己
主义。另一方面，这些判断与错综复杂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不容许假定这些判
断具有先天性。相反，这些判断必然归源于一种简单的基本形式，那就是同

                                                
① 斯威夫特著有小说《格列夫游记》（Gulliver’sTravels），雅虎（Yahoo）是书中出现的人形兽。——译音
② 特别参阅策勒《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大帝》，第 67 页起，第 105 页起；并特别参阅弗里德里希的《反马基

雅维里》。
① 在这里也一样，起着影响的是古时模棱两可的名词 Virtus（virtue）[善行] ＝德行，也＝才干。



情②，即 我们首先能感觉到（至少有些微的感觉）他人的祸福也是我们自己
的祸福的能力。然而，这种同情感不仅是促进道德判断的基础，而且还是道
德行为最原始的动机，因为情感是意志判决的诱因。还有，只有这些原始冲
动还不足以解释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对此更复杂的人生关系，还需要对情
感因素进行澄清，整理，比较，估价；而这就是理性的任务。因此，从理性
反省便产生了除天然价值和原始价值以外的派生的“人为的”美德，正如体
谟处理正义以及权利和法律的整个体系的典范一样——在这里，明显地仍然
依赖于霍布斯。然而，归根结蒂，这些原则之所以有影响判断和意志的能力
并不是由于理性反省本身，而是由于理性反省所乞助的同情感。

就这样，“道德感”的粗俗概念，通过休谟的研究，提炼为分支精细、
概念分明的道德心理学体系，其核心即是同情原则。这同一理论在亚当·斯
密的伦理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通常的功利主义曾将道德判断标准置于
行为的苦或乐的结果中，与此表面现象相反，休谟果断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这
样的事实：道德的认可和否定更关系到体现在行为中的意向，就意向所指的
目标即上述结果而论。因此，亚当·斯密不仅在具有同样经验的人的同感中，
而且在将心比心、情感与人相通的能力中寻找这种同情本质。这种 443 移情
思想扩大得越来越远，个人对自己的判断被认为是一种承受于他人、影响于
他人的判断通过同情感的媒介在自己良心上的反射作用。——这种思想早在
巴特勒关于“反射情绪”的学说中有了准备基础。

根据休谟和斯密，所有道德生活现象扎根于社会生活，其心理学基础是
同情。这位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同他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友人在同情感转移的
作用过程中看出了个人生活利益的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他相信在外部商
品交换领域中已经发现，商品交换之进行是根据生活条件的短缺与劳力竞争
有关的供求关系的作用过程。①但是随着他洞察到个人完全依赖干他不能创造
而自己又实际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集体，启蒙运动哲学便超出了自身的范围。

                                                
② 参阅《人性论》，II，1，11；II，2，5。
① 《原富》（伦敦，1776 年）。



第三十七节  文化问题

A.埃斯皮纳斯《十八世纪社会哲学和革命》（La philosophie sociale du
18 siecle et la revolution），1898 年巴黎法文版。W.格雷厄姆《从霍布
斯到梅因的英国政治哲学》（English Political Philo sophy from Hobbes
to Maine），1899 年伦敦英文版。

启蒙运动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依赖，通过自身的心理学
路线，为人类社会的巨大组织及其历史发展勾画出基本思想的轮廓。在这些
组织中可以看到个人活动的全部成果，并从中产生了这样的倾向：挑选出那
些人们可从这样的普遍社会组织中盼望得到的利益；并用发生发展观将这些
利益当作形成上述组织的动机和充足理由；与此同时从批判观点出发将这些
利益当作评定这些组织的价值的标准。凡是人们有意地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应
该证明是否真正实现了他们的目的。

1.霍布斯首先把这种概念引入政治和法律的轨道。国家表现为个人的人
工制造物；人们在彼此争斗中，在为生活和物资的担忧中，在迫切需要中，
建立了国家。国家的整套权力体系应建立在契约上，公民们出于以上动机便
相互订立了这个契约。伊壁鸠鲁的与这同样的契约论在中世纪后期复活了，
通过唯名论一直传到近代哲学，又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十八世纪：这不仅包
括自霍布斯以来的统治契约和服从契约，而且包括社会制度本身的制定过
程。但是霍布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专制制度，这种人为的专制主义结
构经过多次政治事件之后越来越让位于人民主权原则。这 44 原则扎根干由英
国、法国、荷兰的新教徒的宗教意识所决定的信念中；这原则在实践上得到
强大的发展，成为1688 年英国宪法的基础以及洛克的政治形式的基础，洛克
提出国家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外务）分立平衡的学说。这个原则作为理想
的需要也成为孟德斯鸠著作的主导思想。孟德斯鸠考虑到他当时腐朽的裁判
权，要想让司法权完全独立，而他想到行政部门和外务部门（分别为对内对
外的政权）应统一在一个君王之下；最后这个原则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一书中发展为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这本书里，委托权和代表权应受到最大程
度的限制，主权行使权也应直接交给全体人民群众①。在霍布斯学说的所有这
些改造中（正如在斯宾诺莎②曾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路线所提出的改
造中）历史政治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霍布斯与卢梭之间的对立也有
其理论背景。如果人的本性被认为是天生自私的，那么他必然要被国家的强
大臂力所强制去遵守社会契约；但如果人在他的感情上是善良的，合群的，
正如卢梭的看法那样，那么，人们就期待他自动地站在整体的立场上永远按
照契约所规定的内容行事。

此时很有趣的是，十八世纪的契约论又与不具备纯心理学基础的法哲学
学说相通。此时的“天赋人权”也从个人权利而来，并力求从此论点推论出
在相互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但是在贯彻这个原则时，在德国哲学结论中表现
出迥然不同的两种倾向。莱布尼茨仿照古代人的范例根据实践哲学最普遍的

                                                
① 参阅 G.D.维奇奥《论社会契约说》（Sula Teoria del contrattosociale）,  波洛尼亚，1906 年意大利文版。
② 在《政治论文》一书中，此书在理论上完全建立在霍布斯原则上；参阅前面第 三十二节，5。



原则得出法律的概念①。沃尔夫也在这方面仿效他，不过他认为政治契约的目
的是为了保证个人相互完善、启发和幸福而彼此促进：因此根据他的意见，
国家不仅要关心对外的安全，而且要关注最大范围内的公共福利。其结果是，
沃尔夫指定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对被错误和感情所左右的广大的愚昧群众进行
彻底的管教，并甚至用教育的方式干预他们的私人生活。因此，沃尔夫给善
心的警察国家的“慈父”专 445 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的德国人民在这种
政权的统治下感情十分复杂。

与此观点针锋相对的结论在理论上与法哲学同道德的分离联系在一起。
托马休斯以他的 justum[正义]与 honestum[德行]的绝然的分离早为此铺平
了道路。在这条路线上，托马休斯的弟子冈德林（1671—1729 年）主张，法
律必须单独作为个人外在关系的秩序来处理。它以维持对外和平作为自己的
目标；因此它的法令只对外有强制性。国家活动局限于对外的法律保障，这
种局限性最明显不过符合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精神。如果个人只出于需要
勉强同意政治契约，那么他显然会倾向于尽可能地对国家让步，而且只有在
国家要实现的目标对他绝对需要时他才会向国家献出自己最根本的“权利”。
这不仅是一般世俗庸人的思想，他们在有事时就动辄去叫警察，而私下又把
法令视若仇敌，尽可能敬鬼神而远之；这也是理智高度发展的启蒙运动者们
的感觉，在他们丰富的内心生活里关心的只是毫不受人干扰地沉醉于艺术和
科学的享受。事实上，当时德国的现实，四分五裂，精神上缺乏理想，这就
产生了对政治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就这样找到了它在理论上
的表现。在这方面文化人对周家的估价达到最低点，也许洪堡的威廉的《论
对国家效力范围的规定》①（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出色地刻画了这一点。在这里，
人的高尚志趣都被谨慎地排除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政府的任务局限于更低
级的事务：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2.在这方面德国哲学仍然对政治现实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但在另一方
面在德国哲学中又出现了启蒙运动的普遍倾向：根据哲学原则评价和组织社
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光荣是成功地清除了积压在欧洲人
民历史仓库中的破烂，那么，托马休斯、沃尔夫、门德尔松和尼古拉应受此
荣誉而无愧（参阅第三十六节，5）。但是在法国启蒙运动者们那里，问题的
这一方面表现得还要激烈得多，有效得多。在这里只消回忆一下伏尔泰就够
了。伏尔泰具有第一流的文学才能，他百折不挠地、胜利地维护着理性和正
义，但是他在整个欧洲公众舆论审判台前在一定程度上所进行的斗争由他的
同胞们通过批判社会制度和提出改进意见详尽地被接续下去了，哲学思考通
过广泛而且往往热情的讨论走向改造国家的道路。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
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 446 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方物普遍的
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
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
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 tabuia 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
立完整的社会。根据这个精神，启蒙运动文学，特别是在法国，铺平了与历

                                                
① 参阅他的《万国外交法典》（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1693 年）绪论，《选集》（厄尔德曼），

第 118 页起。
① 写于 1792 年，1851 年由 E.考尔出版。



史实际破裂（革命）的道路。有代表意义的是自然神论的发展过程，因为没
有一个正统宗教能经受住自然神论的“理性”批判，自然神论取消了一切传
统宗教，代之以自然宗教。

因此，法国革命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发展过程，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沦》
的精神①，力图宣布“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的自然状态是“人权”的实
现。无数二三流人物迫不及待地提起笔来维护和歌颂这种看法②。他们大多数
都是肤浅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站在孔狄亚克实证主义立场上说大话吹牛皮。
因此，沃尔内以《自然体系》在[自我]完善能力一直受到宗教压抑的人的愚
昧和贪婪中探索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当所有“幻觉”连同这些宗教都被驱
散的时候，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最高行动原则将是：只有能促进人的利益的
东西才是“好的”；公民教义问答手册可概述为下述规律：“自存——求如
——克己——为他人生存，也让他人为你生存”①。但是，还更带唯物主义性
质的是在圣朗贝尔那里出现的革命理论；从他那里出现了后来文学中经常为
人所讨论的定义：“人是有感觉的有机实体，他能理解周围的环境，以及自
己的需要”②。他对历史极其朕浅他进行了探索，以此颂扬革命是理性在历史
上的最后胜利；同时这位伊壁鸠鲁的信徒推断：这次伟大事件以民主开始，
将以独裁政治而告终！关于这个问题，在加纳那里，这种对议会制度的一知
半解已达到沾沾自喜，狂妄自大的顶峰③。

与此相反，边沁以其认真的求实精神力求利用功利主义原则 447 为立法
服务，此种精神极端善意地讽刺那种空洞的老生常谈、侈谈人民福利和理性
第一。他力图完成这项工作，把苦乐的价值规定（参阅第三十六节，9）应用
于思考特殊法规的目的，在每一事件中慎重考虑现存条件④。正在这一点上，
他表现出一种洞见：在政治运动中争论的问题不仅是政治权利的问题，而且
最主要的是社会利益问题。正是在这一条路线上崛起了一位热情奔放的成功
的骑士，受过边沁影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戈德温⑤。但是在另外的路线上，在
革命文学里也听得见社会大风暴有如在远处逐渐消逝的低沉的雷声。关于政
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越广泛，越来越摆脱实验原则的依
赖，在法国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主要得到重农学派的推动和提倡。然而正

                                                
① 参阅 G.杰林尼克《人权和民权的论述》（DieErklarung der Menschen-undBurgerrechte），1919 年德文第三

版。
② 这种文学的特色是对教义问答手册（教会教育的特定形式）的偏爱。
① 沃尔内，在《教义问答手册》之末，《文集》，I.310。
② 圣朗贝尔《教义问答手册》绪论，《文集》，I.52。为了说明此文献的特色，不得不提一提，在圣朗贝尔

的《教义问答手册》一书中，在第二卷里《男性分析》（Analysede l'homme）的后面是《女性分析》（Analyse

de la-femme）。
③ 参阅《师范学校会议纪要》，第一卷。这次运动最受人尊重的喉舌是《哲学十年》，它在革命中认识并

捍卫了十八世纪哲学的成果。参阅毕卡维《观念学派》（Id'eo-logues），第 86 页起。
④ 更令人遗憾的是，边沁在他后来的《道义学》中力图提出一种功利主义道德学的通俗的教义问答手册，

这种手册抱着对其它道德体系的过激偏见、深仇大恨、缺乏理解，实际上是革命时期最劣等的产物。
⑤ 威廉·戈德温（1756—1836 年），1793 年出版了他的《政治正义》或《探索政治正义及其对一般德行和

幸福的影响》（Inquiry concerningPolitical JusticeanditsInfluenceon Virtue andHappiness）。参阅 C.基根·保

罗《戈德温及其友人和同代人》（1876 年伦敦英文版）；L.斯蒂芬《英国思想》，II.第 264 页起；最近，

H.塞泽夫《戈德温及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的萌芽》，1907 年海德尔堡德文版。



当政治学压倒一切需要保证财产所有权的时候，从社会深处冒出了关于私人
财产所有权的问题；正当哲学家们关于社会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协调一致的
问题的意见越来越分歧的时候，便冒出来了这样的思想：人类万恶的根源在
于追求个人财产，首先要铲除此种原罪才会开始有一个社会道德和有道德的
社会。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由马布列和摩莱里公之于世。有一个巴贝夫①在法国
督政府②的统治下，为了实现这种思想，举行了一次流产的政变。

3.然而社会问题在此之前已经从最低层掀起大浪。穷奢极欲的豪富与凄
凉悲惨的穷困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大革命的起因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这种
阶级矛盾在开始时可能更明显，更有影响。这种阶级矛盾，由于有文化和无
文化之间的对立，达到最尖锐的程度，此与欧洲人民生活全部发展过程紧密
相关。而这种对立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发展成最深刻最明显的裂痕。这个时
代越炫耀自己的“文化”，就越更明显的是，这种文化主要是有产阶级的特
权。在这观点上，英国的自然神论以其特有的坦率领头走在前面。理性宗教
正如自由美好的德行一样只应为有教养的人保留着；另一方面，莎夫茨伯特
认为，对于普通人说来，正统宗教的许诺和威胁仍然是刑车和绞架。托兰德
也一样，他把他的世界主义的自然崇拜描述为“奥秘”理论。当后期自然神
论者开始用通俗著作在人 448 民群众中传播这些思想时，博林布鲁克勋爵（他
自己就是一位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由思想家）宣称这些思想是社会的灾祸，最
好采取最毒辣的手段对付之。在德国自然神论者中，像塞姆勒等人，非常仔
细地区分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与作为公共机构的宗教。

正如伏尔泰同博林布鲁克的关系所表现的一样，法国启蒙运动从一开始
就坚定地更民主主义化：的确，它具有鼓动性的倾向，嗾使群众的开化与人
数仅万的上层阶级孤高的利己主义进行斗争，从中渔利。但却因此发生了启
蒙运动转而反对自身的转变。因为，如果在最初受到启蒙运动的激励的阶层
里，“文化”所产生的结果也不过像在“上层”阶级的豪华生活中所暴露出
来的一样，如果启蒙运动能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所产生的成果又是如此之少，
那么启蒙运动的价值就越更使人怀疑，哲学就越更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当作衡量事物和行为的标准。

在此关联中，形成了近代哲学的文化问题：所谓文化即理智的逐渐完善
（这是历史事实）、与之相联的人的冲动力的变化和人生关系的变化；——
这种文化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促进道德和人类真正幸福？一般的启蒙
运动者越骄傲自大、越沾沾自喜地夸耀人的精神进步，夸耀人的精神在他那
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清晰明确的理性生活的顶峰，那么这个问题就
变得越更棘手，越更今人讨厌。

首先提出这问题的是孟德维尔，虽然他的提法并不直接，不确切。在他
的心理学里他是一位利己体系的极端信徒；与莎夫茨伯利相反，他力图证明：
社会制度整个迷人的生活活力完全依存于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的斗争，——

                                                
① 巴贝夫（Baboenf），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coisNoel），是空想共产主义杰出的代表人物。1795

年冬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平等会”，准备发动推翻督政府起义，后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 5 月被处死。—

—译者
② 法国督政府（Directorium）又称五人执政内阁（1795—1799 年）。1795 年 11 月，以巴拉斯（Barras）为

首组织内阁，系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对外进行侵略，对内压榨人民，1799 年 11 月 9 日波拿巴发动政变，

解散了督政府。——译者



这个原则也影响了亚当·斯密的供求理论①。如果我们想像一个人完全除掉了
一切个人主义冲动（这是《蜜蜂的寓言》的涵义），只具备利他主义的“道
德”品质，那么社会机能就会由于完全的忘我无私而停止不动。文化动力是
纯然的利己主义，因此如果文化展开活动，并不是通过提高道德品质而只是
粉饰和伪装利己主义，我们就不要吃惊了。个人幸福正如个人道德一样很难
通过文化得以提高。如果个人幸福[因为文化提高]而果真增加了，那么文化
进步所依靠的利己主义便会削弱。事实上，情况与此相反，物质条件通过理
智提高而获得的每一进步都在个人心里唤起新的更强烈的欲望，其结果人变
得越来越不满足 449 了。因此，结果证明：表面上整体得到如此辉煌的发展，
只不过是牺牲了个人的道德和幸福才得以实现。

4.在孟德维尔那里，这些思想一方面用温和的暗示表现出来，另方面用
颂扬利己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私人的罪恶是公共的福利”。这些思想通
过卢梭赋予的出色的改造获得世界文学的重大意义。在卢棱那里，有关问题
不多不少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价值——个人道德和个人幸福的历史价值。他
毫不客气地当面谴责启蒙运动：整个知识的增长、人生的美化只是使人越来
越不忠实于他的天职和他的真正本性。纯粹理性的启蒙运动听不见或窒息了
天然感情的声音因而达到它的无神论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就是在这纯粹理性
的启蒙运动中卢梭看见了时代最不利的弊端和人类最令人悲痛的迷途。历史
以其文明社会人为的结构败坏了人的品质①。人来自自然，善良，纯洁；然而
他的成长一步一步使他脱离了自然。卢梭根据他第二部《论文》②在[私有]
财产所有制的建立中找到了这种“败坏”的起源，财产所有制引起了劳动分
工，因而引起阶级的划分，最后唤起一切邪恶的激情。那就是争取理智行为
永久为谋求私利服务。

与此种文明化的野蛮的违反自然状况相比，自然状态首先表现为有如失
去的天堂；在这种意义上，享乐过度，在理智上道德上变得萎靡呆滞，便产
生多愁善感的渴念，此种渴念在卢梭的作品中，特别在《新爱洛游丝》中，
找到了营养。沙龙里的太太小姐们沉醉于田园诗；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听不
见这位伟大的日内瓦人的告诫。

因为他并不想回到没有社会的自然状态。他确信，创造主赋予人有不断
完善自己的能力（perfectibilite），使人的天赋的发展成为既是义务又是
自然的必然性。如果这种发展被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引入迷途，导致腐化堕
落和悲惨穷困，历史就必须重新开始。为了找到一条发展的正确道路，人就
必须远离理智傲慢的骄揉造作的不自然状态，回到纯朴的天然的感情中去，
远离社会关系的狭窄和虚伪，回到纯真的、生气勃勃的自我中去。根据卢梭
的意见，为了达到此种目的，整个人类需要一部国家宪法，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下，赋予个人在整体生活中充分自由活动的权利；人 450 类，作
为个人的集体，需要一种教育①，让个人的天赋丝毫不受限制地发展自己的生

                                                
① 参阅 A.兰格《唯物主义史》，I.285。
① 英国自然神论的宗教史观（参阅三十五节，8）被卢梭扩展到所有历史领域。
② 即《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译者
① 在《爱弥儿》一书中，户梭往往使用“思想”一词对教育作详尽的表达；洛克提出此词原是为了一种狭

窄得多的目的：为了教育上流社会的青年。在那里充分发展个性仍是主要的任务；在此不言而喻得出结论：

抛弃高深莫测的偏见，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上，求助于感性，教诲和教育具体化，等等。卢梭采



命力。卢棱在上帝赐予人的天然本质结构中发现的这种乐观主义使他抱有这
样的希望：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会发展得更自由、更纯真。

5.这样，当我们发现卢棱强烈地反对历史发展，满腔热情地力图代之以
“本乎自然的”新的发展的时候，要综合和协调启蒙运动时期种种思想就得
努力把人类历史本身以往发展过程理解为人性自然的发展。站在这个立场
上，十八世纪哲学以这种思想剔除了自身的片面性而达到自身发展的最高
峰。关于此事最初的活动是以原则性地激烈反对自然科学理智的启蒙运动而
开始的，散见于意大利文学中，维科②的作品中。维科一开始便离弃了笛卡儿
的数学化主义（Mathematizism），与之相比，他更喜欢康帕内拉和培根的经
验主义思想。然而他根本不相信自然科学。按照这个原则——人只能认识自
己创造的东西，只有上帝才可能认识自然，而人只不过略窥（conscienza[共
知]）神的智慧（sapienza）而已。人自身所创造的数学形式只是抽象化和虚
构，不能掌握真实存在，不能掌握活生生的现实。人实际创造的是人的历史，
只有历史人才能理解。构成这种理解力的最终基础是人对于自身的精神本质
的认识，其规律性处处均匀地显示于历史过程中。经验的历史研究证实了这
种猜测，因为历史研究用归纳法证实了所有民族政治形势 451 一再出现的系
列。在此，对于维科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文化从原始状态中摆脱出来，
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最终又重新陷入更恶劣的野蛮状态。罗马史被视为此事
的典型过程。维科把他分析问题的精辟细致同对于历史生活诗意般的萌芽近
乎浪漫主义的偏爱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带着各不同民族各具自身重复发展过
程的观点，这位孤独的苦思冥想者视而不见人类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他更进
一步通过原则性地区分“世俗”历史和“神圣”历史来掩盖这种统一性。为
了后者这位虔诚的信徒维护着彻底的反理性主义的权利。

然而在宗教领域里，维科还不理解关于各民族历史自觉地相互交错的思
想。与此相反，此种思想早已在博苏埃特①那里找到更加有力的支持。这位法
国高级教士以这种方式继承早期教父规定赎罪超度为世界事态中心的历史哲
学（参阅前面第二十一节）——即通过查理大帝帝国将各民族的基督化视作
世界决定性的最后的时代，其全部过程是神的天命活动的过程，其目标是一
个天主教会的统治。这样一种神学观和历史观现在实际上已经被近代哲学果

                                                                                                                                           

用这些为上流英国人设计的原则作为力求发展人（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人或某一未来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而只是“人”）的教育因素。卢梭的这种教育学精神传至了德国的博爱主义学派。在贝斯多（1723—1790

年）的领导下，德国博爱主义将天然发展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并为社会设计出一种合乎目的的

一般的教育形式，通过这种教育利用自然的方法把个人培养成为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
② 乔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 年）变成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

原理》（Principjd'unascienzanuova d'intornoallacom-  munenaturadella nazioni，1725 年和 1730 年）。1924 年

由 E. 奥尔巴克译成德文。参阅 K.沃纳《乔巴蒂斯特·维科——哲人和学者》（1879 年，维也纳德文版）；

R.弗林特《维科》（1884 年，爱丁堡和伦敦，英文版）；以及弗林特《欧洲历史哲学》卷一（1874 年初版，

1893 年新版）。论维科的，还有 O.克莱姆《历史哲学家，民族心理学家维科》（1906 年，莱比锡德文版），

特别是，B.克罗齐《维科哲学》（1911 年，巴里意大利文版；1927 年，蒂宾根德文版）。此外还有，A.

佐托里《论文化》（1911 年，罗马，意大利文版）：格米根男爵《维科，汉曼和赫尔德》（1918 年，慕尼

黑文集）。
① 博苏埃特（J.B.Bossuet，1627—1704 年），这位著名的宗教雄辩家写过《论世界史》（DiscourssurL

L’HistoireUniverselle，1681 年，巴黎法文版），原为法皇太子学习课本。



断地撇在一边，然而我们从艾斯林①烦琐的详尽阐述中（尽管他根据卢梭的理
论）看出，近代哲学从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出发用处理人类社会生活来思考历
史问题，收获又多么贫乏。

在这方面卢梭思想首先在赫尔德关于普遍的敏感性和灵敏感觉的思想中
找到肥沃的土壤。但是赫尔德在莱布尼茨和莎夫茨伯利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乐观主义不容许他相信这位日内瓦人（卢梭）视为过去历史特性的那种偏离
正轨的可能性。在他思想成熟时期他更相信：人的自然发展正如在历史中所
实现的一样。当卢梭关于人的可完善性的观点被这位日内瓦人的法国信徒
们，如圣朗贝尔，特别如孔多塞，当作美好未来的保证、当作种族完美化的
无限远景的时候，赫尔德用这种观点——反对卢梭——作为解释人类过去的
原则。历史只不过是从不间断的自然发展的延续。根 452 据历史这个定义，
自然科学原则与历史研究原则就不能区分了，特别是机械论观点和目的论观
点之间的矛盾就被抹煞了，这就必然引起像康德这样敏锐的方法论思想家的
反对②；另一方面，完全按照莱布尼茨单子论就能得出关于世界调和的思想结
论，这种思想结论一直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有影响的基本前提和起着调节作
用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这种新原则涉及历史的起源。社会生活的起源既不得理解
为人类思维的独断行为也不得理解为神的规定的独断行为，而要理解为自然
关联逐步形成的结果。它既不是被杜撰出来的，也不是受命令行事的，而是[自
动]变成的。独特的是，关于历史起源的这些对立的观点最早体现在语言学说
中。联想心理学的个人主义（特别在孔狄亚克①那里所显示出来的）在语言中
看出了人的创造，——在德国被聚斯米尔奇②所捍卫的超自然主义发现神的灵
感；在这里，当卢梭看出了人的本性在语言中自然地、不自觉地发展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出了打破僵局的话③。

赫尔德不仅将这种观点吸取为自己的观点（参阅第三十三节，11），而
且坚持将此观点扩展到人的一切文化活动中。因此，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从
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出发，从地球提供给人的生活条件出发，从人的独特素质
出发，他进而理解历史发展的起源和方向。在他阐述世界史的进程中他同样
认为每一民族的特性及其历史意义的特性来源于它的自然秦质和自然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在他的阐述中各民族的发展并不像维科所说的那样彼此孤立分
离。恰恰相反，所有不同民族的发展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像一条升向完善的
巨大锁链，并在整体的关联中越来越成熟地实现人性一般的素质。由于人本
身是万物之冠，因此人的历史就是发扬人性的过程。人性的观念阐明了各民
族历史命运的复杂变动。

                                                
① 巴塞尔的艾萨克·艾斯林（Iselinl728—1782 年）在 1764 年出版了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猜测》

（PhilosophischenMutmassungen uberdieGeschichteder Menschheit），两卷集。此书的烦琐庸俗引起激烈的矛

盾，招致赫尔德在比克堡时期的观点和著作的对立。参阅前面第三十五节，10。参阅 P.M.A.雷格里《艾斯

林的人类历史》（1919 年，慕尼黑文集）。
② 参阅康德对赫尔德的评论《论人类历史哲学》一书（1785 年）。
① 《逻辑学》和《演算语言》。
② 《关于人类语言起源出自神的证明》（1766 年，柏林德文版）。
③ 根据他的论据（尽管有些是别人的意见），神秘主义者圣马丁反对加纳对孔狄亚克学说粗俗的阐述；参

阅《师范学校会议纪要》，III.第 61 页起。



站在这种立场上，作为启蒙运动特征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被克服了，在
这伟大发展过程中每一形式都被誉为它自身条件的自 453 然产物：各个民族
的成就和发展联结在一起形成世界史的谐和，而人性就是世界史的主题。从
这里便产生未来的任务（正如赫尔德在《关于促进人性的通讯》一书中按照
各种不同路线所勾画出来的一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地发扬人性的
一切情触，并在生气勃勃的统一中使历史发展中的成熟果实成为现实。席勒
充分意识到“世界文学”的此种任务，完全摆脱平庸的启蒙运动的矜骄，充
满对新时代的期盼，他在对“哲学世纪”的告别词中，唱出欢乐之声：

“人呵！你多美！
在旧世纪夕照余辉里，
挺立着
你孔武的英姿，
手持着
胜利的棕枝，
高尚，自豪。”①

                                                
① 德文原诗：“Wieschon，O Mensch，mitdeinemPalmenzwcige Stehst duandesJahrhundertsNeigeIn

edler,stolzerMannlichkeit！”



第六篇  德国哲学 454

除德文版第 298 页和 375 页上的文献资料外还有：
H.M.沙利波斯《从康德到黑格尔思辨皙学的历史发展》（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Speculativen Philosophie von Kant bis Hegel），1837
年，德累斯顿，德文版。

F.K.比德曼《从康德至现代的德国哲学》（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von
Kant bis auf unsere Tage），1842 年至 1843 年，莱比锡，德文版。

K.L.米歇勒《最新德国哲学发展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neuesten deutsche Philosophie），1843 年，柏林，德文版。

C.福特拉格《康德后的哲学发展史》（Genetisch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eit Kunt），1852 年，莱比锡，德文版。

O.利布曼《康德及其追随者》（Kant und die Epigonen），1865 年斯
图加特，1912 年诺依德鲁，德文版。Fr.哈姆斯《后康德哲学》（Die Philosophie
seit Kant），1876 年，柏林，德文版。

A.S.威尔姆《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depuis Kant jusqu'a Hegel），1846 年起，巴黎，法文版。

H.洛采《德国美学史》（Geschichte derAstherik in Deutschland），
1868 年慕尼黑，1913 年诺伊德鲁，德文版。

E.V.哈特曼《后康德德国美学》（Die deutsche Asthetik seit Kant），
1886 年，柏林，德文版。米利安·施米特《从莱布尼茨到现代的德国文学史》
（Geschichte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Leibniz bis auf unsere Zeit），
1896 年新版。

W.文德尔班《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卷二《德国哲学黄金时代》，1914 年德文第三版。

R.克罗内尔《从康德到黑格尔》（Von Kant bis Hegel），卷一（1921
年），卷二（1924 年），德文版。

N.哈特曼《德国唯心主义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ldealismus），卷一（1923 年），德文版。

W.狄尔泰《施莱尔马歇的生平》（Leben schleiermachers），卷一（1870
年），1922 年第二版；《体验与文学创作》（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1906 年；《黑格尔青年时代及其它有关德国唯心主义史论文》（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 und andere 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全集》第四卷，1921 年，德文版。

R.海姆《浪漫主义学派——论德国精神史》（Die romantische Schul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1870 年初版，1914
年第三版德文版。

E.特勒尔奇论文《德国唯心主义》（Deutscher Idealismus），载于《新
教神学实用百科全书》（《全集》，卷四），德文版。

H.诺尔《德意志思潮与唯心主义体系》（Die deutsche Bewegung und die
idealistischen Systeme，《逻各斯》卷二，1912 年）。

E.卡西雷尔《自由与形式》（Freiheit und Form），1916 年；《观念
与形象》（Idee und Gestalt），1921 年。

W.梅茨格《社会、法律与国家》（Gesellschaft，Recht und Staat），



载于《德国唯心主义伦理学》，1917 年德文版。
H.A.科夫《歌德时代精神》（Geist der Goethe-Zeit），卷一，1923

年德文版。



导言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各种思潮幸运地汇合在一起，出现了哲学
的黄金时代，在欧洲思想史上只有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的巨
大发展才堪与匹配。在短短的四十年（1780—1820 年）间德国精神，无论在
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哲学世界观种种体系，枝繁叶茂，
五彩缤纷；历史上从未有过在这样短的时期里[人才]如此密集。在所有这些
世界观体系中前一世纪各种思潮汇合成为独具特色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结
构。它们注总体上表现为长期成长的成熟的果实，从这果实中必将迸发出至
今仍难猜测的新发展的嫩芽。

这种辉煌灿烂的景象究其根源总的在于德国民族的精神活力，当时的德
国民族以此精神活力重振旗鼓，接替了在文艺复兴时 455 期开始后又遭到外
力破坏而中断了的文化运动并使之达到完美境地。正当德国民族内部[精神]
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它的外部历史却处在最低沉
的境地。当它政治上地位低下软弱无力的时候，它却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思
想家和诗人。而它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恰恰存在于哲学同诗歌的结合。康德和
歌德诞生于同一时代，两人的思想又融合于席勒一身，——这就是当时时代
起决定作用的特色。通过这种最高的文化的渗透作用，文学和哲学相互促进，
创作园地百花盛开，致使德意志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完整的民族。在此，
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发现自己的精神实质；从此精神实质进发出无穷无尽的理
智力量和道德力量，通过这些力量使得德意志民族在下一世纪里有能力使其
新获得的民族性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

哲学史在这时与一般文学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激励，
延续不断，翻来覆去。关于这点，十分显著地表现在美学问题和美学观点中，
这具有深刻的、最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哲学发现在她前面展现出一个崭新
的世界，这个世界过去她只偶尔瞥见，而令她可完全占有这片幸福的乐园。
无论在实质上或在形式上，美学原则都占居统治地位，科学思维动机同艺术
观的动机互相交织，终致创造出在抽象思维领域里的光辉诗篇。

文学施予哲学的迷人的魅力基于历史普遍性。从赫尔德和歌德起开始了
我们后来所称的世界文学：有意识地从整个人类历史伟大思想创造的熔冶中
塑造出真正的文化来。在德国，浪漫派就是作为此种使命的代表出现的。与
此类似，哲学从丰富的历史启发中向前发展。她以深刻的思想意识追溯古代
和文艺复兴的思想观念。她充满智慧，专心致志于启蒙运动所指出的思想途
径。她归结于黑格尔，将自身理解为系统地探索和创造性地总结人类理智迄
今所思考过的所有一切。

但是对于这种巨大的工作还需要一种新的概念基础，没有这种概念基础
一切来自一般文学的启示都不可能找到生动的统一，因而便会继续不起作
用。掌握历史思想材料的这种哲学力量寓于康德学说中，这是哲学不可比拟
的崇高的历史意义。康德，就其观 456 点之新，观点之博大而言，给后世哲
学规定的不仅有哲学问题，而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他是在各方面起决
定作用和控制作用的精神人物。他的直接继承者在各个方面发扬了他的新的
原则并通过同化过去的思想体系而完结其历史使命。他的直接继承者的这项
工作按其最重要的特征在唯心主义的名义下得到最好的总结。

据此，我们将用两章来阐述德国哲学，第一章以康德为内容，第二章包



含唯心主义的发展。在四十年的思想交响曲中，康德学说是主旋律，唯心主
义为其演奏。



第一章  康德的理性批判

G.L.莱因霍尔德《康德哲学通信》（Briefe uber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德意志信使》杂志，1786 年至 1787 年），1790 年起，莱比
锡德文版。

V.库辛《康德哲学课本》（Lecons Sur la Philosophie de Kant），1842
年，巴黎法文版。

M.德斯杜伊《从三个批判看康德哲学》（La Philosophie de Kant，d'apres
les trois Critiques），1876 年，巴黎法文版。

E.凯尔德《康德哲学》（The Philosophy of Kant），两卷集，1889 年，
伦敦英文版。C.坎顿尼《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三卷集，1879
—1884 年，米兰，意大利文版。

W.华莱士《康德》，1882 年，牛津，爱丁堡，伦敦，英文版。
J.B.迈耶《康德心理学》（Kants Psychologie），1870 年，柏林德文

版。
Fr.保尔森《康德的生平和学说》（I.Kant，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1908 年初版，1920 年第六版（仅述理论学说和实践学说）。
Th.吕森《康德》，1900 年，巴黎法文版。
G.西默尔《康德讲演录十六篇》（1904 年，莱比锡德文版），从纪念康

德逝世一百周年的无数演讲和文章中选出的最重要的成果（参阅《康德研
究》，1904 年第九期，第 518 页起；1905 年第十期，第 105 页起）。

Br.鲍赫《伊曼努尔·康德》，1923 年，德文第二版。
E.卡西雷尔《康德生平和学说》（Kants Leben und Lehre），1918 年，

德文版。
E.布特鲁《康德哲学》（La Philosophie de Kant），1924 年，巴黎法

文版。
M.冯特《形而上学家康德》（Kant als Metaphysiker），1924 年，德

文版。
E.屈内曼《康德》，1923 年和 1924 年，慕尼黑德文版。
H.李凯尔特《近代文化哲学家康德》（Kant als Philosoph der modernen

Kultur），1924 年，蒂宾根德文版。
从庆祝演讲中选出：
哈尔纳克（A.V.Harnack），1924 年，柏林；福尔克特（Joh.Volkelt），

1924 年，埃尔富特；梅尔（Heinr.Maier）， 1924 年，柏林。

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卓越的地位在于：他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文学形
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
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他经历过沃尔夫形而上学学派的陶冶，结识
过德国通俗哲学家。他潜心钻研过休谟深邃的哲学论述，并曾热衷于卢梭的
自然崇拜。牛顿自然哲学数学般的严谨，英国文学对人类观念的根源和人类
意志的根源进行心理分析的精微细致，从托兰德和莎夫茨伯利到伏尔泰范围
广阔的自然神论，法国启蒙运动用以促使政治社会条件得到改进的高尚的自
由精神，——所有这一切在年青的康德心上引起共鸣，真诚而充满信心。他
具有渊博的世界知识和令人钦佩的智慧，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苔苹



于自身，而又诙谐机智，独具风格，分寸恰当，决不炫耀自夸。457
但是他从所有这些基本前提出发而达到独具特色的地方是有关认识问题

的错综复杂。正因为形而上学要求给予伦理信念和宗教信念以科学的确实
性，所以他从根本上重视形而上学；但在他不断追求真理过程中，他自己的
进步的批判精神迫使他确信唯理主义学派思想是多么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他
越从根本上重视形而上学，此时形而上学对他的影响就越持久——他的眼光
就越锐敏地看清楚了经验主义利用心理学方法所发展的知识的极限。在他研
究大卫·休谟时，他意识到这件事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迫不及待地求助于莱
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可能贡献给形而上学科学的可能性的援助。但是
他建立在潜在的先天性原则之上的认识论体系扩展到了数学（参阅前面第三
十三节，12；第三十四节， 12）并很快证明自身站不住脚，这就导致他陷入
旷日持久的研究中，占据了他从 1770 年到 1780 年这段时间；研究的结论，
即存在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

其中本质上新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就是：康德认识到心理方法不足
以解决哲学问题①；他将关于人类理性活动的起源和实际发展的问题与关于人
类理性活动的价值问题完全分开。他与启蒙运动一样，总倾向于从考虑理性
本身出发而不从理解事物出发，而对事物的理解是受形形色色的臆测和假定
的影响的。但是他在考虑理性本身时发现超越一切经验的普遍判断，其有效
性既不可能使之依存于它们呈现在意识中的实际结构，也不可能基于任何先
天性形式。他的任务就是通过人类理性活动的全部过程去确定这些判断，从
它们的内容本身、从它们与被它们所决定的理性活动的关系中去理解它们的
合法性或它们的要求的极限。因此在这整个尝试过程中，他深入意识的最深
处探索关于世界和人生的合理性，并从而从各个方向确定一切实在的非理性
内容所开始的界限。根据这种观点，康德的批判位于启蒙运动时期与浪漫主
义时期之间，浪漫主义是此发展路线的最高峰，此路线向着浪漫主义不断上
升又从浪漫主义不断下降。

这种任务康德命名为理性批判，这种方法命名为批判的方法或超验的方
法。他所引荐的学术名词将这种批判哲学的内容叫作 458 对于先无综合判断
的可能性①的探索。这种观点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理性原则的有效性完全与
其本身在经验意识（无论是个人的或是人类的）中产生的方式方法无关。一
切哲学都是独断的；哲学或者通过描述这些原则从感觉因素中产生、发展、
形成的过程，或者通过根据无论何种形而上学臆测的先天性，力图奠定或甚

                                                
① 参阅庄《纯粹理性批判》中超验的纯粹知性概念演绎法的开头论述（W.IV.第 68 页起）。
① 这种表达式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创作过程中通过综合概念所获得的意义而逐渐形成的（参阅第

三十八节，1）。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绪论中是以下达方式发挥上述一般公式的：在一判断中如果谓

词与主词的从属关系基于主词本身的概念，这种判断便是分析的（“引伸判断”）；如果情况相反，谓词

把另一种与主词、谓词在逻辑上均不相同的东西加在主词身上，那么这种判断就是综合的（“扩充判断”）。

后天（aposteriori）综合判断的基础是（“知觉判断”，参阅《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十八节，W.IV.第

298 页）知觉本身的行为；相反，先天（apriori）综合判断，即用以阐明经验的普遍原则，则是另外一回享，

这正是我们应该探索的东西。康德所谓的先天并不是指心理学上的特征，而是指认识论上的特征。它并不

意味着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是一种超越经验、不能为经验所证明的理性原则有效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即

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不弄清楚这一点的人就没有希望理解康德。参阅 O.埃瓦尔德《康

德方法论》（KantsMethodologie），1906 年柏林德文版。



至判断这些原则。这种批判的方法，或超验哲学，研究这些原则实际出现的
形式，并检验将这些原则普遍地和必然地应用于经验所具有的效用价值。

在康德那里从这里便产生了系统地研究理性功能的任务，以便确定理性
原则并检验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这种初次出现在认识论中的批判方法自动地
将其影响扩展到理性活动的其它领域。然而在这里就证明了康德最新取得的
心理划分模式（参阅前面第三十六节，8）对于他分析处理哲学问题有权威性
意义。正如在心理活动中表现形式区分为思想、意志和情感，同样理性批判
必然要遵循既定的分法，分别检验认识原则、论理原则和情感原则——情感
独立于前两者，作为事物影响于理性的[媒介]。

据此，康德学说分为理论、实践和审美三部分，他的主要著作为纯粹理
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个批判。

伊曼努尔·康德 1724 年 4 月 22 日出生于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是马具
师的儿子，在虔信教的弗雷德里夏学院受教育。1740 年他进了柯尼斯堡大
学，在那里，除哲学和神学外，自然科学学科逐渐更引起他的兴趣。他结束
学业后，从 1746—1755 年在柯尼斯堡附近几个家庭里当家庭教师， 1755 年
秋在柯尼斯堡哲学系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1770 年第一次被任命为正教授。
他的教学活动不仅涉及哲学各专业而且扩展到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正是在
这些领域里，他以激动人心的、构思精巧的、机智而风趣的阐述把他的影响
远远传出大学校门之外。在社会上他受到人们的崇敬，他的同胞们在他那里
459 寻求和发现一切激发人们兴趣的、亲切的教诲。康德中年时期这种明朗
风趣的敏捷思维随着时间的转移变成一种认真严肃的人生观和严格自我控制
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体现在他倾注于伟大哲学工作的坚韧不拔的劳动中，
体现在出色地完成他的学术任务中，体现在顽强的、不免带点迂腐气息的、
正直的生活作风中。他过着学者的生活，孤独而优雅，其规律的进程并未被
他晚年有增无已的光辉荣誉所干扰，只暂时被一层阴影所遮蔽，——在腓特
力·威廉二世时期取得统治地位的正教的仇恨封禁了他的哲学，将此阴影投
射在他生活的道路上。1804 年 2 月 12 日他因衰老而去世。

康德的早期作品之后的生活和品格被库诺·费希尔典范地刻画出来了
（1860 年；又《近代哲学史》，卷三、卷四，1897 年，1909 年海德尔堡第 5
版）；关于他的青年时代和早期教学活动由 E.阿诺德描述过（1882 年柯尼斯
堡版）。康德周年纪念日发表了权威性的传记——K.伏尔兰德《康德其人及
其著作》（两卷集，1924 年）。关于书信，在学院版本卷十至卷十二中已全
部收入，后又收进《哲学书库》（慕尼黑，1919 年）中；F.奥曼曾出版《书
信选集》（1911 年，莱比锡）。

这位哲学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了变化，特别是在写作活动方
面。他早年的“前批判时期”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已在第 382 页
引用了）的特色是：闸述明快，优雅，表现为一位构思精巧、深谙世情者的
令人喜爱的即兴创作。后期著作表现出他的脑力劳动的艰苦和思想动机的矛
盾冲突，既形式周详笨拙，又结构矫揉造作；文句艰深复杂，受限频频。密
涅瓦（智慧女神）驱散了文采。然而在他后期作品之上笼罩着思想深邃的肃
穆气氛，笼罩着升华为感情洋溢和表情沉重的诚挚信念。

对于康德的理论发展，在开始时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与牛顿自
然哲学之间的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者是通过克努争（参阅第 382 页）



在大学里引起他的注意；后者是通过特斯克给他的影响。由于他日益厌弃哲
学学派体系，他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起着强烈的作用，当时他似乎要以全部
身心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1747 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对生命力真实
估价的思考》（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atzung LebendigerKrafte），
——论述笛卡儿学派物理学家与莱布尼茨学派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他的伟大著作《自然通史与夭体理论》（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是第一流的自然科学论著；除短篇论文外，他那
篇提出不可量物的假说的硕士论文《论火》（De Igne，1755 年）也在此书
之内。他的教学活动甚至直到晚期也表现出他对自然科学学科[特别是自然地
理和人类学]的偏爱。参阅：保尔·门泽尔《康德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学说》
（Kants Lehre von der Entwicklung in Naturund Geschichte，1911 年）；
E.艾迪克斯的《康德遗著》（Kants Opus Postu-mum，1920 年）和《自然科
学家康德》（Kant als Naturforscher，1924 年和 1925 年）；J.克里斯《伊
曼努尔·康德及其对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I.Kant und seine
Bedeutung fur die Naturforschung der Gegenwart，1924 年）。

在理论哲学方面，康德的观点“几经反复”（参阅第三十三节，12；第
三十四节，12）。开始时（在《自然单子论》中）通过通常区分物自体（必
得从形而上学上被认识）与现象（必得从物理学上被研究）的区别力图调解
莱布尼茨与牛顿在空间理论上的矛盾。之后（在 1760 年以后的作品中）他达
到这样的认识：唯理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哲学与数学必然具
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方法；哲学，作为关于既与世界的经验知识，不可能超出
经验的范围。但是在他为形而上学的崩溃而苦恼的时候，他从伏尔泰和卢梭
那里，借助于对正义和神灵的“天然情感”得到安慰，就在此时他仍在继续
寻求改进形而上学的方法；当他如愿以偿，借助于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
论》找到这种方法时，他就用独特的粗线条刻画出他的《就职论文》的神秘
独断的体系。

从那篇论文前进到批判体系的过程很不明确，意见分歧。关于这段时期
的发展，特别是受休谟影响的时间和方向是很值得怀疑的。参阅：Fr.米切
460 里斯《康德在 1770 年前后》（Kant vor und nach 1770，不伦斯堡 1871
年）； Fr.保尔森《康德认识论发展史探索》（Versuch einer Entwi-
cklungsgeschichte der Kan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1875 年，莱比锡）；
A.里尔《哲学批判主义的历史和方法》（Geschichte und Methode des
Philosophischen Kritizismus，莱比锡 1876 年；1924 年至 1925 年第三版）；
B.厄尔德曼《康德批判主义》（Kants Kritizismus，莱比锡，1878 年）；
W. 文德尔班《康德物自体学说的各阶段》（Die Verschiedenen Phasen
derKantishen Lehre von Ding-an-sich，《科学哲学季刊》，1876 年）；
H.梅尔《康德认识论的重要性》（Die Bedeutung der Erkenntnistheorie
Kants，《康德研究》卷二至卷三）；A.J.迪特里希《康德时空学说的总体概
念及其与莱布尼茨的关系》（Kants Begriff des Ganzen in seiner Raum
Zeitlehre und das Verhaltnis zu Leibniz，1916 年）。关于康德与牛顿、
卢棱的关系还可参阅 K.迪特里希《康德哲学内部发展史》（Die Kantische
Philo sophie in ihrer inner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1885 年）。



德国哲学的“末日裁判书”①《纯粹理性批判》来源于康德思想种种路线
的融合和调整。此书在第二版（1787 年）有一系列的改动；这些改动，一经
谢林（《文集》，卷五，第 196 页）和耶可比（《文集》，卷二，第 291 页）
指出应予注意后，就成为争论极为激烈的目标了。关于此事，参阅前面引用
的文献著作。H.法伊欣格尔曾尽最大努力搜集文献写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评注》（Kommentar zu Kants Krit.d.r. Vern.；斯图加特，1887 年卷一，
1892 年卷二，1922 年第二版）。参阅：N.K.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评注》
（A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c of P.R.1918 年纽约英文版）；K.A. 梅
塞《评注》（1922 年）；A.门泽尔（1923 年）；H.科尼利厄斯（1726 年）。
《批判》的评注单行本作者有 K.凯尔巴赫，B.埃德曼，K.福伦德，H.施米特，
R.施米特等等。

在批判时期的主要著作除此之外尚有：《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
mena zu einer jeden kunftigen Metaphysik），1783 年；《道德形而上学
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 年；《自然科
学 的 形 而 上 学 原 理 》 （ Metaphysischc Anfangsgru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1785 年；《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年；《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年；《纯粹理性界限以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 年；《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1795 年；《法律学和道德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schc Anfangsgrunde
der Rechts-und Tugendlehre），1797 年；《关于认识能力之争论》（Der Streit
der Fakultaten），1798 年。

关于康德讲演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有：《人类学》（l798 年；斯塔克编辑，
1831 年）；《逻辑学》（1800 年）；《自然地理》（1802 年或 1803 年）；
《教育学》（1803 年）；《形而上学》（珀里茨编，1821 年）。参阅现代科
学院版，P.门泽尔编《康德伦理学讲演录》（Vorlesung Kants uber Ethik，
1924 年，柏林德文版）。

康德全集有：罗森克朗兹和舒伯特编十二卷集，莱比锡，1738 年起；哈
尔登施太因（G.Hartenstcin）编十卷集，莱比锡 1838—1839 年，最近八卷
集，1867 年起；基尔曼（J.V.Kirchmann）编，最近由福伦德等人修订收入
《哲学文库》；卡西雷尔（E.Cassirer）编，1921—1923 年。柏林科学院所
出版的批判性全集：第 1—9卷，著作；第 10—13 卷，书信；14—17 卷，手
稿遗著①。在字伯威格—海因茨所编文献卷三中可以找到康德著作的梗概，其
中包括阐述他的批判主义的无关紧要的手稿《从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过渡》
（Ubergangs von der Metaphysik zur Physik）;那里还有大量的引证完整
的文献。我们只能从其中选择最优秀最有教益者，即在埃尔希和格雨伯尔主
编《百科全书》中 W.文德尔班所写的论文《康德》，那是根据材料编排的较
有价值的[对康德哲学]的综合评述。此后，E.艾迪克斯着手编制详细的康德
全部著作（1893 年）和论康德（1893 年）的图书目录。关于最新文献，初由

                                                
① “Grundbuch”/“Doomsday-book”/“末日裁判书”：其所以这样称呼是指它毫无遗漏，毫无偏见地审判了所

有的人，有如上帝的最后审判，此处喻康德此书系检验和裁决历史上所有哲学理论的总结。——译者
① 后面引语所标示的卷数和页码系指柏林科学院新版本。考虑到现行有关版本的五花八门，章节段落则用

原著的。关于主要著作，凯尔巴赫所编雷克拉姆版本易于将引语从过去的版本改编成其它版本。



法伊欣格尔现由利贝特发行的、于 1896 年创刊的《康德研究》杂志提供了最
全面的回答。1924 年[康德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发行了柯尼斯堡艾伯塔斯大
学的纪念文集、法律经济哲学文库康德研究以及详尽的拜歇尔哲学年鉴，还
有关于 600 篇论文的文学报导的理想的图书目录（第三、五、六册，1924 年
起）。格洛克勒（H.Glockner）报导了其中最重要者（《德意志季刊》，1925
年卷三，2）。



第三十八节  认识对象

E.施米德《纯粹理性批判概论》（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m
Grund-risse），1786 年耶拿德文版。梅林对康德认识能力批判的边注和索
引，1794 年至 1795 年（最近由戈德施米特出版，1900 年起）。

H.科恩《康德经验论》（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柏林德文版，
1871 年（1918 年第三版）。

A.霍尔德《康德认识论论述》（Darstellung der Kanlischen Erkenntnis
theorie），1873 年，蒂宾根德文版。

A.斯塔德勒《康德哲学纯粹认识论原理》（Die Grundsatze der reinen
Erkenntnistheorie in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1876 年，莱比锡
德 461 文版。

J.沃尔克尔特《康德认识论基本原理分析》（Kants Erkenntnistheorie
nach ihren Grundprinzipien analysiert），1879 年，莱比锡德文版。

E.普夫莱德雷尔《康德批判主义和英国哲学》（Kantischer Kritizismus
und englische Philosophie），蒂宾根，1881 年，德文版。H.斯特林《康
德教科书》（Text-Book to Kant），爱丁堡和伦敦，1881 年英文版。

S.特比格内沃《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历史和批判》（Analisi，Storta，
Criticadella Critica della ragione Pura），罗马，1881 年意大利文版。

S.莫里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芝加哥，1882 年英文版。

Fr.斯托丁杰《本体》/《物自体》（Noumena），姆施塔特，1884 年德
文版。

E.艾迪克斯《作为构成体系因素的康德体系》（Kants Systematik als
systembildender Factor），柏林，1887 年德文版；《康德研究》（Kamstu
dien），1894 年德文版。

E.阿诺德《康德研究批判补遗》（Kritische Exkurse im Gebiet der
Kantforschung），柯尼斯堡，1894 年德文版。

O.埃瓦尔德《作为认识论伦理学基础的康德批判唯心主义》（Kants
kritischer Idealismus als Grundlage von Erkenntnistheorie und
Ethik），1908 年德文版。

J.古特曼《康德客观认识概念》（Kants Begriff der objektiven
Erkenntnis），1911 年德文版。

A.布龙斯威西《康德基本问题》（Das Grundproblem Kants），1914 年
德文版。

B.厄尔德曼《康德超验范畴演绎法中问题情况批判》（Kritik der
Problemlage in Kants transzendentaler Deduktion der Kategorien）；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观念》（Die Idee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柏林科学院论文集》，1915 年起）。

W.埃里克《康德和胡塞尔》（Kant und Husserl），哈雷，1923 年德文
版。

E.艾迪克斯《康德与物自体》（Kant und das Ding an sich），柏林，
1924 年德文版。



康德的认识论是以牢不可破的逻辑一贯性从近代名称论对认识问题的立
场演绎出来的（参阅前面第三十四节，特别是第 293 页至次页，第 413 页）。
这位哲学家在沃尔夫学派朴素的唯实论中成长起来，沃尔夫学派没有郑重考
虑就认为逻辑必然性与现实性是同一的。康德能从这个学派的禁令中自觉解
脱出来是由于他看出了：用“纯理性”，即通过纯逻辑概念活动，不可能“构
成”有关现实事物存在①或因果关系②的任何东西。形而上学家是“诸多思想
领域的空中建筑师（Luftbaumeister）”③；但是他们的建筑物与现实没有关
系。现在康德首先在通过经验所获得的概念中去探索此种关系，因为非常明
显，概念与现实的生成发展的关联显然是由科学来认识的。但是休谟把他从
“独断的睡梦中”惊醒了④。体谟证明：恰恰是这些关于现实的概念知识的结
构形式，特别是因果关系形式⑤，并不是直观地给予的[即并不存在于知觉
中]，而是[观念的]组合结构的产物，没有任何证据可资证明与现实有关。从
“既与的”概念中也不可能认识现实。于是，康德受到莱比尼茨的启发又 462
一次认真思考：借助于认知者的单子与被认知者的单子之间的、源于上帝的
“先定谐和”，潜在的先天性的净化概念是否有可能解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
关系之谜。在他的《就职论文》中他坚信这就是解决此问题的答案，但是冷
静思考很快就可证明，此种先定谐和本是一种形而上学臆测，不可能证明因
而也不可能支持科学的哲学体系。由此看来，事实本身说明了，无论经验主
义还是理性主义都不曾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以什么
作内容又以什么作基础①。

1.《纯粹理性批判》便是康德经过长期的独自思考后对这问题的回答。
此书以系统的终结形式（此形式在《导论》中有分析性的阐述）从先天综合
判断的实际出发，分别在三种理论科学中，即在数学、纯粹自然科学和形而
上学中，检验这些科学对于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有效性的应有权利。

在系统地论述此问题时，康德在批判过程中所获得的对于理性活动性质
的洞见发挥了作用。这种理性活动是综合性的，即多样性的统一②，这种综合
概念③是一种新因素，将《批判》与《就职论文》区分开来。在这概念中康德
找到了感性形式与知性形式之间的共同因素。这些形式在他 1770 年的阐述中

                                                
① 参阅康德《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明》。
② 参阅康德《将负量引入哲学之尝试》，特别是《结论》，《全集》卷二，第 201 页起。
③ 《一个视灵者的梦》，I.3，《全集》卷二，第 342 页。
④ 关于康德自己经常提到的这个“自白”大多数人忽视了他所谓的“独断的”指的不仅是“理性主义”，

而且主要是指早期认识论的经验主义；而且还忽视了：他用此词语的典型段落中（《未未形而上学导论》

序言，《全集》卷四，第 260 页）并没有将休谟和沃尔夫对立起来，而是只将休谟和洛克、里德、柏阿蒂

对立起来。因此，康德宣称休谟把他从独断主义中解放出来，此独断主义指的是经验主义的独断主义，而

理性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早已在当时所出的文献的气氛中克服了。
⑤ 看来，由于康德从来提到过休谟对于同一性和实体性的批判（见的面第三十四节，4），因此他并不了解

休谟的《人性论》，而只了解他的《人类理智研究》。参阅 F. H.耶可比《全集》卷二，第 292 页。
① 康德给马库斯·赫茨的信，1772 年 2 月 21 日。
② 这个经常重复的定义使批判的认识论的基本概念非常近似于单子论的基本的形而上学概念。参阅前面第

三十一节，11。
③ 此综合概念在《先验分析论》中与范畴论联系起来阐述。《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第 10 节和第 15 节，

《全集》卷三第 91 页，第 107—108 页；参阅第一版，IV。 64，77。



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分别具有接受性和自发性的特性④。但是此时表现
出理论理性的综合在三个阶段中完成：感觉组合成为知觉，发生于时 463 空
形式中；知觉组合成为自然现实世界的经验，凭借知性概念而发生；经验判
断组合成为形而上学知识，凭借于康德称之为埋忿的一般原则而发生。因此，
认识能力的这三个阶段按照综合的不同形式而发展，每一高级阶段以前一低
级阶段为内容。理性批判必须研究在每一阶段中此种综合的特殊形式是什
么，这些特殊形式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有效性又基于什么。

2.关于数学，《就职论文》的概念的主要方面很容易适应理性批判。数
学命题是综合的，归根结底依赖于纯直观结构，而不依赖于概念的发展。它
们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不是由任何经验建立的，因而只有用“它们基于先
无的直观原则”这条假定来解释。因此，康德表明，与所有几何和算术知识
有关的时室的一般观念是“直观的纯形式”或“先天的直观”。一个无限空
间的观念和一个无限时间的观念并不依存于无数的有限空间和有限时间的经
验知觉的组合，但是由于在相互毗邻、相互连续（并存和相继）中的界限特
性，整体空间和整体时间已经分别蕴寓于特殊的空间量和时间量的[经验的]
知觉中；据此，这些特殊的空间量和时间量呈现于意识的只是一般空间的局
部和一般时间的局部。空间和时间不可能是推理的“概念”，因为它们的对
象只是单一的唯一的对象，而且此对象不可想像为完整的，而只是被包含在
无限的综合中。并且，它们对有限量的观念的关系并不像类概念对其特殊范
例的关系，而是像整体对局部的关系。因此，如果它们是纯直观，即不基于
知觉反而是一切[经验]知觉的基础①的直观，那么它们确实必须如此；因为我
们虽然能想像时空里没有东西，却不能想像没有时空。时空是不可能逃脱的
纯直观的既与形式，——这是关系规律，我们只有用此关系规律才能在心灵
中以综合的统一表象感觉的繁多。而且，空间是外部感官形式，时间是内部
感官形式；特殊感官的一切对象波表象在空间中，自我知觉的一切对象被表
象在时间中。

数学知识决定于两种直观形式的普追内质，而又完全不涉及特殊的经验
内容；因此，如果空间和时间是“我们的感性接受性的固定形式”，那么数
学知识理应在我们可能感觉到、可能经验到的 464 整个范围内具有普遍的和
必然的有效性，所以《先验感性论》表明：先无知识的对象只能是通过感觉
所给予的“繁多”的综合形式，——在时空中的排列规律。但是这种知识的
普遍性和必然性之能被理解只是因为空间和时间不过是感性直观的必要形

                                                
④ 因此《纯粹理性批判》现行版本中的综合概念与此书最初所阐述的心理学假 说相冲突。这些心理学假说

来源于用德文对《就职论文》所进行的改写。此被认为系 紧接 1770 年之后以《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标

题而出现的，后被吸收进《先验感性论刁 和《先验逻辑》的开头，也许还被吸收进后来的篇章如《反省概

念的歧义》中。因此这些 心理学假说过渡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这些

心理学假 说就绝迹了。更早一些时候，感性和知性分别当作“接受性”和“自发性”而互相对立； 但是

感性的纯形式时空证明确实是感觉的综合整理原则，因而应隶属于一般的综合概 念，即将多样性统一为能

动的“一”。这样一来，综合概念就突破了《就职论文》的心理 学模式。
① 因此我们必须再一次地提醒，如果认为此种“Zugrundelieg en”[以⋯⋯为基础]或“Vorhergehen”[在前]是指

时间而言，那就是对康德学说完全错误的歪曲的看法。那种认为时空是天生的观念的先天论彻头彻尾是非

康隐主义的，与这位哲学家明确的下述公开言论相矛盾（见前面第三十三节，12；或《导论》§21，a《全

集》卷四，第 304 页）：“此语并非指经验之产生，而是指存在于经验之中的东西。”



式。如果时空所具有的现实性与知觉功能无关，那么数学知识的先天性就不
可能了。如果时间是事物本身，或者是事物的真正性质和关系，那么我们只
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它们，因而绝不能以普遍的、必然的方式去认识；普遍
的必然的知识之可能是因为时空只不过是一切事物必然出现在我们直观中的
形式①按照这个原则，对于康德说来，先无性同现象性变成互相可以交换的概
念。人类认识中唯一的普遍的和必然的因素只是事物呈现于其中的形式。理
性主义局限于形式，理性主义为了形式，甚至牺牲了形式的“主观性”。

3.就这样，当康德要把知觉对象的闹空关系完全当作一种不与事物本身
吻合的形象显现方式，他就非常准确地区分了事物的观念性概念与“感官性
质的主观性”。正如笛卡儿和洛克以后的所有哲学一样，康德认为这种感官
性质的主观性是自明的①。在此，争论的焦点又仅仅是现象性的基础。自从普
罗塔哥拉和德漠克利特以来，关于色、味等现象性依赖于印象的差异和相对
性；而对于时空形式，康德恰恰是从时空的不变性演绎出时空的现象性。因
此，对于他说来，感官性质只提供各别的偶然的形象显现方式；相反，时空
形式却提供事物显现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模式。确实，知觉所包含的一切并不
是事物的真正本质，而是现象。但是感觉内容之为“现象”比起时空形式之
为现象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前者只是个别主体的状态，而后者则是一切事
物的“客观的”直观形式。因此，康德根据这个理由，甚至认识到自然科学
的任务存在于德漠克利特—伽里略式的“质还原于量”的活动中；只有在质
还原为量的活动中，才可发现基于数学基础上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但是
康德和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哲学观点来考虑，坚决主张自然的数学表象
形式也只能被当作现象，虽然是在这一词语的更深刻的意义上。感觉提供个
别的观念，数学理论提供现实世界必然的、普遍有效的知觉，但两者都不过
是现象世界的不同阶段；在现象后面，真正的物自体仍不为人所知。空间和
时间毫无例外地对一切 465 知觉对象都有效，但是超出知觉范围则对一切都
无效。它们具有“经验的现实性”和“先验的观念性”。

4.《理性批判》超过《就职论文》的主要之点在于：这些同样的原则以
完全平行对应②的研究方式扩展到属于知性活动的综合形式的认识论价值问
题。

自然科学除数学基础以外还需要关于事物关联的许多一般原则。这些原
则（如关于每一种变化必有其原因）是综合性的，但是，虽然这些原则通过
经验始为人所意识，又应用于经验，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但是这些原则不
能由经验来树立。这些原则中有一些虽然迄今偶尔地得到创建和阐述，并且
《批判》本身还要去发现“原则体系”，但是很清楚的是，没有这种[数学]
基础，自然知识就会缺少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因为“自然”不仅是空间形
式和时间形式的聚合体，形体和运动的聚合体，而且还是我们通过感官能够
认知井同时通过概念能够思维的（内在的）关联体。康德将直观的繁多性综
合为统一体的思维能力称为知伎，而知性的范畴或知性的纯粹概念就是知往
的综合形式，正如空间和时间就是知觉的综合形式一样。

 现在如果“自然”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是事物的真正关联体，独立于我

                                                
① 这种思想在《导论》第九节中发挥得特别清楚。
① 参阅《纯粹理性批判》第三节，b，《全集》卷二，第 56 页。
② 这种对应关系通过比较《导论》的第丸节和第十四节便最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们的理性功能，那么我们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它，绝不可能先天地认识。
只有假定我们的概念的综合形式决定自然本身，对自然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知
识才有可能。如果是自然给我们的知性规定规律，那么我们只能得到一种不
充分的经验知识。因此，先无的自然知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情况刚刚相反，
是我们的知性给自然规定规律。但是如果自然作为物自体或物自体体系而存
在时，我们的知性就不能决定自然；我们的知性决定自然只是在自然出现在
我们的思想中时才有可能。因此，先天的自然知识之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在
知觉之间所想像到的关联不是别的只是我们的观念作用的样式。自然作为我
们的认识对象用以表现自身的概念关系也必然只是“现象”。

5·为了达到这种结论，《理性批判》首先确证知性的这些综合 466 形式
的思想连贯的完整性。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在形式逻辑中
要处理的、基于矛盾律的那些分析关系。因为那些分析关系只包含按照已存
于概念内的内容去确定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规律①。但是当我们证实因与果之间
或实体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组合方式并不被包含在这些分
析形式中——这正是休漠曾经指出过的。康德在此发现了完全崭新的先验逻
辑②的任务。按照（分析的）知性形式建立了有关内容的概念关系，除了这些
（分析的）知性形式外，还出现有综合的知性形式，通过这些综合的知性形
式将知觉变成抽象的概念知识的对象。在空间中调整、在时间中变化的感觉
形象只有被认为是具有性质不变、状态恒变的事物时才会变成“客观的”或
“具体的”；但是通过范畴表现出的此种关系既不分析地潜存于知觉中，也
不分析地潜存于知觉的直观关系本身中。在形式逻辑的分析关系中，思维依
赖于它的对象而且最终完全有权表现为只对既与量进行处理。相反，先验逻
辑的综合形式让我们能认识在创造功能中的知性，从知觉中创造出思维本身
的对象来。

在这一点上，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区分上，第一次出现了康德与流
行至今的希腊认识论概念之间的基本对立。希腊认识论认为“对象”是独立
于思维而“被既与的”，并认为理智活动过程完全依赖于对象；最多，理智
活动过程的使命是利用摹写的手段重新产生这些对象或听任这些对象指令。
康德发现思维对象不过是思维本身的产物。理性的这种自发性形成康德先验
理念论最内在的核心。

就这样，除开亚里士多德的分析逻辑（将已有概念的隶属关系当作它的
基本内容，见前面第十二节）以外，他以完全清晰的意识假定了认识论的综
合逻辑；然而就在此时，他却满有理由地坚持主张两者具有共同因素：即判
断学。在判断中，主词与谓饲之间所设想的关系被断言是客观有效的：一切
有关客体的思维都是判断。因此，如果范畴或知性的主要概念必须认为是对
象所由产生的综合的关系形式，那么有多少种类的判断就必须有多少范畴，
每一范 467 畴就是主词和谓词之间以其独有判断起作用的联系方式。

据此，康德认为他可以从判断表推导出范畴表，他将此范畴表视作以往
没有如此“完善”可靠的逻辑学。他根据量、质、关系和样式四种观点分别

                                                
① 康德在《就职论文》（见 Sect，II.§5）里将此命名为 usus logicus rationis[理性的逻辑应用]，当时并认为

对于经验理论说来，这已足够了（见前面第三十四节，12）。
② 参阅 M.斯特克尔马歇尔《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中的康德形式逻辑》（Die formaleLogikKantsin

ihrenBcziehungenzurtranszendentalen），布雷斯劳，1878 年德文版。



区分三种判断：全称、特称、单称；肯定、否定、无限；直言、假言、选言；
或然、确然、必然。与这些判断相对应的有十二个范畴：单一性、复多性、
全体性；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实体与属性、因果性与依存性、同时共
存或交互作用；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存在或不存在、必然性或偶然性。这种
结构的矫揉造作，判断形式与范畴之间的松散关系，范畴的不等价值，——
凡此种种显而易见；但是不幸的是康德竟如此坚信这个体系，在他后来的多
次科研中，将此体系当作结构骨架。

6.这项任务最困难之处还在于证明：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中
范畴如何“构制经验对象”。在这里这位哲学家的深奥研究必然陷入晦涩个
明之中，但此昏暗之处却被《导论》的一个出色的思想照亮了。在这里康德
区分知觉判断（即只表现对于个别意识在时空中的感觉关系的判断）与经验
判断（即此种感觉关系被确认为客观有效，被确认为在对象中早已存在的判
断），并且他发现它们之间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在经验判断中空间关系或时
间关系是基于并受制于一种范畴，一种概念关联；而在单纯的知觉判断中则
不是这样。比如，两种感觉的接续，只有当我们把它们当中的这一个现象当
作另一个现象的原因时，它们才变成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关于感觉的空间
综合和时间综合的一切特殊结构，只有按照知性规律组合起来时才变成“客
体”（对象）。个别感觉在个别的观念机械作用中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自我
排列、分离、结合；与此种个别的观念机械作用相对立的是客观的思维；客
观的思维对一切都同等有效，并受制于由概念所约束的、固定的、（有条理
的、秩序井然的〕整体关联。

此事对于时间关系特别有效。因为外部感官的现象作为“我们心灵的规
定”属于内部感官，因此一切现象没有例外都被置于内部感宫形式即时间之
下。因此，康德力图证明在范畴与知觉的特殊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图式”①；
这种图式首先使知性形式完全有可能应用在直观形象上；这种图式基于：每
一个别范峙具有与时间关系的特殊形式在图式上的类似。在经验知识中我们
利用这 468 种图式来解释被相应的范畴所感知的时间关系，比如将有规律的
接续领悟为因果关系；反过来，先验哲学必须在下述事实中探索此过程的合
理性，即范畴作为知规性则给相应的时间关系提供经验对象的理性根据。

事实上，个别意识在自身中发现观念运动（比如幻觉）与经验活动之间
的对立；对观念运动而言超过自身范围便无权谈及有效性了；另一方面对经
验活动而言，它认识到自己被约束于对其它一切经验活动同样有效的方式
中。思维与对象的关系即只基于此依赖性上。但是，如果现在认识到时间（和
空间）关系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只存在于知性规则的规定中，那么事情的另
一方面是，个人的意识并未认识到范畴在经验中的此种参与作用，而是将此
种参与作用的结果当作他所理解的在时空中对感觉的综合的客观必然性。因
此对象（客体）并不在个别意识中产生，而是早已成为个别意识的基础；个
体的一切客观性的根源在于一种交迭的关联，此关联通过直观和思维的纯形
式而决定一切，它将每一经历置于内容极度丰富的关系中①。康德在《导论》
中将此观念活动的超个别的实体命名为“一般意识”，在《批判》中命名为

                                                
① 此图式被认为是直观的知性或知性的直观。——译者
① 因此为了产生对象，必须假定更高级的公共意识，此公共意识进入个人的经验意识不是带着自身的功能

而只带着这些功能的结果。——英译本



先验统觉或自我（Ich）。然而绝对必要的是，按照康德的原始意义对于“一
般意识”的这种超个别的情况既不能以心理学也不能以形而上学去阐明。这
种逻辑的客观性既不可认为是根据一种经验“主体”的类比，也不可当作物
自体那样的智力。因为对于康德的《批判》说来，这没有例外地只涉及存在
于“经验里的什么东西”。

据此，经验是这样的现象体系：在这现象体系里时空的感觉综合受知性
的规则所规定。因此，“作为现象界的自然”是先天认识的对象：因为经验
是通过范畴而创立，范畴对一切经验有效。

7.范畴普遍的、必然的有效性表现在纯粹知性的原则中，概念形式以此
原则通过图式为中介向前发展。然而在这里立即表现出：康德范畴论的重点
落在第三组上，落在他希望“解决休谟的疑难”的那些问题上。从量和质的
范畴我们只得到“直观的公理”（即一切现象都是外延的量）和“经验知觉
的预测”（据此，感觉对象是内涵的量）；关于样式，在“经验思维的公设”
的名义下只产生可能的、现实的和必然的东西的定义。与此相反，“经验类
推法”证明：469 在自然界中实体是持久不变的；实体的总量既不可能增加
也不可能减少；所有变化都按照因果律发生；全部实体处于彻底的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中。

因此，这些都是无需任何经验证明即普遍有效、必然有效的原则，也是
所有自然科学的最高前提；它们包括康德所谓的自然形而上学①。但是为了达
到可以把它们应用于感官所给予的自然这个目的，它们必须通过一种数学表
达式，因为自然是以时空形式所感知并按照范畴所整饬的感觉体系。这种过
渡是通过经验的运动概念而起作用的；自然界中一切发生和变化在理论上都
得还原为运动。至少本来意义的自然科学可能达到的深度就在于我们能应用
数学的程度。因此康德将心理学和化学只当作描述学科而被排除于自然科学
之外。从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包括了所有根据范畴和运动可能
普遍地、必然地推论出的一切。这样建设起来的康德的自然哲学，最重要之
处就是他的物质动力论；在此他利用此学说从《批判》的一般原则推导出早
已在《天体的自然通史》中奠定的理论，即在空间中可以运动的东西的实质
是维持平衡的两种力（吸引力和排斥力）以恒变的不同程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8.但是，根据康德的假说，上述自然形而上学只能是现象形而上学，不
可能是其它的，因为范畴是关系的形式，像这样的形式其本身是室的；它们
只有通过以直观为媒介才能同对象发生关系，直观呈现出有待结合起来的内
容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直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只是时空形式中的感宫知
觉，我们只将在感觉中所给予的东西当作时空的综合功能的内容。据此，人
类知识的唯一对象是经验，即现象；自柏拉图以来通常将认识对象分为现象
和本体的这种作法便失去了意义①。超过经验范围通过“单纯的理性”对物自
体的认炽是一种无稽之谈。

然而，物自体概念毫无合乎理性的意义吗？与物自体概念连在一起将认
识的一切对象命名为“现象”不是没有意义了吗？这个 470 问题是康德思想
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所有朴素的世界观认作“对象”的东西，一部分化解

                                                
① 对此，康德本人已达到了自己的理论可能性的积极目的：好久以来在他脑海里就浮现出这种目的：牛顿

学说的哲学根据。
①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关于区分一切对象的根据。《全集》卷四，第 166 页，24 页。



为感觉，一部分化解为直观和知性的综合形式。除个人意识之外似乎没有任
何东西真正存在，只有“一般意识”，先验的统觉。但是康德曾宣称在他脑
海里从未否定过“事物”的现实性，那么这些“事物”究竟在哪里呢？

的确，在《理性批判》中物自体概念不会像在莱布尼茨那里或在康德的
《就职论文》中一样再有积极的内容了；它不再是纯粹理性知识的对象，它
根本不再是“对象”了，但如果仅仅思考它，至少不会有什么矛盾。首先，
是纯粹假定性的，是某物，其现实性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一个真正
的“难题”。人类知识局限于经验对象，因为为了利用范畴所必需的直观
（Anschauung）在我们这里只是在时空中的接受性的感性直观。如果我们假
定还有另外一种直观，那么同样，借助于范畴，这种直观还有另外的对象。
这种不属于人的直观的对象仍然是现象，因为这种直观又可设想为以任何方
式整饬既与的感觉内容的直观。但是如果我们想像有一种非接受性的直观，
这种直观不仅综合地产生自己的形式而且产生自己的内容，这是一种真正的
“创造性的想像力”，那么这种直观的对象就必然不再是现象，而是物自体。
这样的能力够得上称为知佐的直观①，或直观的知性。它是感性和知性这两种
认识能力的统一，这两种认识能力在人身上表现为彼此分离，尽管它们通过
经常接触表现出潜存的共同的根源。像这样一种能力的可能性很难否定，正
如它的现实性很难肯定一样；可是康德在这里表示：我们倒可以思考有这么
一个最高的精神实体。因此，本体或物自体是可以从反面的意义上去思考为
一种非感性直观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我们的知识绝对无言可述，——它们
可设想为经验的极限概念。

最后，它们（非感性的直观对象）并不老是像最初表现出来那样完全难
以解决。因为如果我们否定物自体的现实性，那么“一切都会立即化为现象”，
我们从而可以大胆断言，除了人（或其他在感性上是接受性的生物）所感觉
到的东西以外，一切东西都不是现实的。但是这种断言是一种完全不可证明
的臆测，因此，先验的理念论必然不会否定本体的现实性，它只不过继续意
识到，在任何情况下，物自体不可能是人的认识的对象。物自体必可思考，
然而不可认识。康德以此方式争回了这种权利一一指定人的认识对象“只能
是现象”。

9.就这样为理性批判的第三部分即先验辩证论①确定了道 471 路。不能
经验的东西的形而上学，或者照康德喜爱的说法，“超感性的东西”的形而
上学，是不可能的。要证明此事就必须通过批判历史上为此目的（即证明超
感事物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进行的种种尝试；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实例，
康德选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形而上学及其对唯理的心理学、唯理的
宇宙论和唯理的神学的处理。但与此同时必须表明的是，不可能经验的东西，
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还是一定能够被思维的；因此必须发现先验的幻相，这种
先验的幻相诱使自古以来不少伟大思想家将此必然被思维的东西当作可能认
识的对象。

为达到这一目的，康德以知性活动与感性直观之间的对立为起点；只有

                                                
①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或译“理智的直观”。——译者
① 关于内容方面，正如《导论》指出的，先验感性沦、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构成《批判》的三个井列

的主要部分相反，康德仿效当时流行的逻辑教科书的编排而进行的形式上的分类模式与此毫不相干。事实

上，“方法论”只是一种补充，包含枚其丰富的细致的观察。



借助于感性直观，知性活动才创建了客观的知识，由范畴所决定的思维用这
样的方式将感性材料置于相互关系中——即每一个现象受其它现象的约束：
但是在此过程中知性为了要完全地思考个别现象就必须把握此特别现象受制
于整体经验中的条件整体。然而，由于现象世界时空的无限性，此种要求无
法实现。因为范畴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原则；它们认识每一现象的制约性只能
通过另外的现象，而要认识另外的现象又需要洞察这些现象受制干另外的现
象的制约性，如此等等，以至无穷①。从知性和感性的关系出发便产生了对于
人类知识来说是必然的然而又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康德称这些问题为理念；
他又将此种对知性认识进行高度综合的能力命名为狭义的理性。

现在如果理性认为如此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所探索的条件
总体必然会被认为是某种不受限制的东西（无条件者），它虽然内部包含无
穷尽的现象系列的条件，但本身不再受限。这种无限系列的终结（Abschlub）
②对于与感性密切相联的（知性）认识说来尽管意味着一种内部的矛盾；但是
知性任务的目的是寻求关于感官无限的物质资料的总体，如果这个任务被认
为已经解决了，那么这种无限系列的终结必定还是可以思考的。因此理念是
无条件者（不受限制者）的心灵表象，理念必可思考但决不可能：

变成认识的对象；形而上学沉溺于先验的幻相，先验的幻相的实质又在
于将理念当作既与的，而理念只不过是作为任务而硬派给的。实际上，理念
并不是像通过范畴而产生认识对象的组建性原则，而只是调节性的原则，此
调节性原则迫使知性在经验的有限者的领 472 域中不断探索越来越深入的内
在关联。

关于这些理念康德找到三种无条件者：关于内部感官所有现象的总体，
关于外部感官所有资料的总体，关于所有一般有限者（有条件者）的总体；
这些无条件者分别被认作灵魂，世界和上帝。

10.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对唯理心理学的批判采取的方式是，用
通常对于灵魂的实体性的证明指出逻辑主体和现实基体两者混淆的
quaternio terminorum [ 四个界限]；它指出，科学的实体概念与空间内持人
不变的东西的知觉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只能应用在外感官的领域；它又阐明
灵魂的理念，作为不受限的内感宫的一切现象的实在统一体，虽然既很难证
明也很难反驳，但是它却是研究心理活动相互关联的启发性原则。

论“理性的理想”那一章节中用同样方式阐述上帝这一理念。康德利用
了比过去阐述这同一问题时更加严密的准确性，粉碎了过去为证明上帝存在
而提出的（三种）论证的可靠性。他驳斥本体论证明无权只从概念推论出[上
帝]存在。他指出，当字宙论证明在“绝对必然的”存在中去追寻一切“偶然
性”的东西的“原始因”的时候，它就包含一种 petitio principii[预期理
由]①。他证明，目的论论证或物理种学论证——即使承认美、和谐、宇宙的
合目的性——充其量不过像古代那样引导出一个明智的、善良的“宇宙建筑
师”的概念而已。但是他强调：否定上帝存在是一种超出经验知识领域的论
断，其不可证明正如其反题，确切他说在经验中研究现象的个别关联的唯一

                                                
① 参阅库萨的尼古拉和斯宾诺莎类似的思想，不过在他们那里用上了形而上学。前面第二十七节，6，第三

十一节，9。
② 照康德的意见，一切知识从感觉开始，进到知性，并终结于理性。——译者
① 或译“窃取论点”，指在论证过程中把本身尚待证明的判断当作论据的一种逻辑错误。——译者



有力的动力就是基于这种对于整个现实的生动的实在的统一的信念。
然而具有极大特色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对宇宙理念的

阐述。这些二律背反以极其强烈的方式表达出先验辩证论的基本思想，它们
指出当宇宙被当作认识对象时彼此矛盾的命题均以同等权利得以维护，只要
我们一方面遵循知性要终结现象系列的要求，另方面又要遵循感官知觉要无
限地接续同一现象系列的要求。因此康德证明：在“正题”中，在时间和空
间中世界必然有开端和终结；关于世界实体，正题指出可分性的极限；世界
上所发生的事件之始必然是有自由的（即不受原因制约的）；世界必然有一
绝对的存在，即神。在反题中康德证明了此四种情况的矛盾的反面。与此同
时，由于证明（有一例外）是间接性的，因此复杂性便增加了：正题通过反
驳反题而得到证明，反题通过反驳正题而得到证明；因此每一判断既被证明
了也被反驳了。对前两个二律背 473 反（即“数学的”二律背反）的解答，
目的在于证明：在我们将决不可能变成认识对象的东西（如宇宙）当作认识
对象的地方，排中律就失去了作用；在这里康德很有理由发现关于他的时空
学说“先验理念论”的间接证明。关于第三和第四个二律背反，即关于自由
和上帝的“动力学的”二律背反，康德力图表明（无疑，纯粹理论证明是不
可能的），也许可以思考反题适用于现象，另一方面正题适用于物自体不可
知世界。对于后一世界，对自由和上帝进行思考至少不会有矛盾，而在我们
对现象的认识中当然碰不上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三十九节  直言律令

H，科恩《康德沦理学根据》（Kants Begrundung der Ethik），柏林，
1877 年德文版（1910 年第二版）。

A.赫格勒尔《康德伦理学中的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in Kants
Ethik），弗赖堡因布赖斯高，1891 年德文版。

W.福斯特《康德伦理学发展过程》（Der Entwicklungsgang der
Kantischen Ethik），柏林，1894 年德文版。

E.阿诺德《康德至善理念》（Kants Idee vom hochsten Gut），柯尼斯
堡，1874 年德文版。

A.梅塞《康德伦理学》（Kants Ethik），莱比锡，1904 年德文版。
B.乎延尔《康德宗教哲学》（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Kants），耶

拿，1874 年德文版。
A.施韦策《康德宗教哲学》，（Kants Religionsphilosophie），布赖

斯高地区弗赖堡，1899 年德文版。
E.特勒尔奇《康德宗教哲学中的历史问题》（Das Hlstorische in Kants

Religionsphilosophie），《康德研究》卷九，第 12—154 页。
Fr.检迪卡斯《康德历史哲学》（Kants Pl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康德研究》卷七，1902 年。
R.克朗勒《康德世界观》（Kants Weltanschauung），1914 年德文版。
B.凯勒曼《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理想》（Das ldeal im System der

Kritischen Philosophie），1920 年德文版。
A.格德克迈尔《康德人生观的基本特点》（Kants Lebensallschauung in

ihren Grundzugen），1921 年德文版。
V.德尔博斯《康德实践哲学》（La Philosophie Pratique de Kant），

巴黎 1926 年法文第二版。

理论理性的综合功能就是表象相互结合，成为知觉、判断和理念。实践
综合就是意志与表象内容的关系，表象内容借此关系变成了目的。康德细心
地将此关系形式排除在有认识能力的知性的基本概念之外；为此它是实践理
性应用的基本范畴。它不提供认识对象，而只提供意志对象。

1.由于理性批判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先无的实践综合，即是否
存在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志对象；或者是否还得探索理性所需要的、与经
验动机毫无羌系的、先无的某种东西。这种实践理性的普遍的、必然的对象
我们称之为道德律。

对于康德说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纯粹理性给自身规定目的，其活
动（如果确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就必然同意志和行为的经验动机相对立，以
命令的形式作为戒律而出现。以特殊的经验对象和关系为目标的意志被决定
于和依存于经验的动机；与此相反，纯粹理性意志只能受自身的规定，因此
它的目标必然指向与天生本能不同的某种东西，而我们将这种为道德律所需
要、与天然爱好相对立的不同的东西称为义务。

因此伦理判断的谓词只涉及意志的此种规定；它们（谓词）只与意向有



关，与行为或行为的客观效果无关。康德说①：除了善良474 的意志以外，世
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毫无条件地被称为善。善良的意志即使其实现完全受
阻于外因也仍然是善良的。德行作为人的品质就是符合于义务的意向。

2.然而变得更加必要的是要研究：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先表的义务命令？
理性所需要服从的、独立于一切经验目的的规律基于什么？康德从合目的性
的实际意志活动的关联出发，谋求解答这个问题。天然的因果关联的经验随
之带来了这样的结果：按照目的和手段的综合关系我们不得不为了一件事希
求另一件事。由于对这种关系的实践考虑便产生了（技巧上的）灵活准则和
（“实践上的”）机警忠告。这些都说明了：“如果你希望这个那个，那么
你就必须如此这般行事”。因此，这些都是假言律令。它们假定有一种愿望
事实上早已存在，据此愿望需要进一步的意志行动以满足第一个原望。

但是道德律不可能依存于任何意志行为，道德行为一定不能表现为达到
其它目的的手段。道德命令的要求必然只为其自身而创建、而实现。它并不
求助于人另外早有所欲求的东西，而只需要具有本身价值的意志行为。唯一
真正的道德行为是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执行这样的命令完全不顾
忌其它的后果。道德律是一种绝对的命令，一种直言律令。它之有效是无条
件的、绝对的，而假言律令则是相对的。

如果要问什么是直言律令的内容，那么很清楚的是，它不能包含经验因
素：道德律的必要条件与“意志行为的实质内容”无关。为此，幸福不适于
作道德的原则，因为追求幸福在经验中早已存在，追求幸福不是理性的要求。
因此幸福主义的道德学只能导致假言律令：因为幸福主义的伦理规律只是一
些“机警灵活的忠告”，忠告人们如何以最好的方法着手满足个人的本能愿
望，然而道德律要求的却是不同子本能愿望的另一种意志；道德律为比追求
幸福还更高的目的而存在。如果自然果真希望置我们的命运和使命于幸福之
中，那么它就会给我们配备比良心的实践理性更好的、确实可靠的本能，良
心一直连续不断地与我们的冲动和欲望作斗争①。对康德说来“幸福道德”甚
至是虚伪道德的典型，因为在这种道德学里的规律总是这样：我为了另外一
件事而必需做这一件事。像这样的每一道德行为都是不自主的，它使实践理
性依赖于本身之外的某一事物。这一谴责应用于所有试图在形而上学概念（如
完善概念）中寻求道德原则的一切企图。康德最用劲地完全否 475 定目的论
的道德学，因为当目的论道德学在神的意志中看见了制裁，在功利中看见了
准则，在期待奖惩中看见了动机的时候，它就和所有各个种类的他律
（Heteronomie）结合起来。

3.直言律令必然是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的表现，即理性意志的纯粹自我
规定的表现。因此它只涉及意志形式并要求此意志形式为普遍有效的规律。
意志如果只服从于在经验中给予的冲动便是不自主的或不自由的，只有当它
执行它自身给予的规律时它才是自主的或自由的。因此，直言律令需要我们
按照竺活准则去行动，而不是按照感情冲动去行动，需要我们按照对所有理
智行事的人都有普遍立法作用的生活准则去行动。“这样行动吧，好像你的
行动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成了普遍的自然律。”

这种符合于规律的纯粹形式原则在此通过对各种价值的反省获得了一种

                                                
①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I.（《全集》卷 IV，第 393 页）。
①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I.（《全集》卷四，第 393 页）。



实质内容。在目的王国里，对某一目的有用的东西具有一定价格，但此物也
可被另外某物所代替；唯有本身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才拥有尊严（Wurde），
此物即是使其它事物变成有价值的条件。道德律本身应最大限度地拥有这种
尊严：因此，激励人服从道德律的动机必然只能是对道德律本身的尊重。为
了满足外在利益的动机是不光彩的。道德律的价值应归于那种在整个经验领
域中只彼道德律本身所决定的人，他是道德律的化身，与道德律合二为一。
因此对康德说来，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道德科学的实质性原则。人尽义务，
不应为利益，而只应为曹重他自己；在同他的同伴交往中，他的最高原则是，
不把别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相的尊严。

从这里康德①推导出他的高尚的严谨的道德学体系。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他
老年时代的严肃性和某种迂腐顽固的特色。但是义务与爱好之间的对立这种
基本特点深深地扎根于他的体系中。自主原则只将洛守准则和符合于义务的
意志行为认作道德；自主原则在出于本能冲动所引起的道德行为的整个动机
因素中只看见对纯粹道德的歪曲和误解。只有从义务出发的行为是道德的。
因此，在经验中的人性冲动，其本身与道德无关；人性冲动一经与道德律要
求相违背便变成不道德或邪恶的了。因此人类的道德生活存在于同个人爱好
作斗争中去实现义务的要求。476

4.因此，理性意志的自我规定是所有道德的最高需求和最高条件；然而
这种自我规定，在用范畴进行思维、进行认识的经验领域里是不可能的。因
为这种经验只认识由其它现象所决定的个别现象；根据理论认识原则，自我
规定作为一系列有限事物的创始能力是不可能的。根据理论认识原则，每一
个别经验意志决定于另外的（即从内容方面说）动机，而道德律需求的只是
决定于规律形式的自由意志。因此美德只有通过自由才有可能，即只有通过
这样的行为能力才有可能：这种行为之被决定不是根据因果模式，而是通过
自身；从它自身方面说来，它是无穷尽的一系列自然变化过程的原因②。因此，
如果理论理性（它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要决定有关自由的现实性，它必然会
否定自由的现实性，从而也否定道德生活的可能性。然而《纯粹理性批判》
已经证明，理论理性不能断言有关物自体的任何东西，因而对于超感事物说
来对自由进行思维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矛盾。但是很明显，如果美德是可能的，
那么自由也必然是现实的，而物自体和超感事物的现实性（此种现实性对于
理论理性说来总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得到了保证。

这种保证的确不是一种证明，而是一种公设。它基于这种意识：du
kannst，denn du sollst[你能够，因为你应该]。正如在你心里确实感到有
道德律，你也确实相信你有遵守道德律的可能性；同样你也必然会确实相信
道德的[先决]条件即自主和自由。自由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
——不过是这样一种信仰，它在超感领域中普遍地、必然地有效，正如知性
原则在经验领域中有效一样，——一种先天的信仰。

所以实践理性完全独立于理论理性。在过去的哲学中普遍流行着理论理
性“优于”实践理性；知识过去被指派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自由，如何有自

                                                
①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全集》卷五，第 221 页起。
② 这种自由概念并不是无因果关系的不计较刊害的概念，而是关于意志规定的概念，此意志规定仅通过理

性规律而不通过在时间上早于此规定的、经验的、已有内容的意志。参阅《纯粹理性批判》，第 5 节起：

《全集》卷五，第 28 页至次页。



由，从而决定关于德行的现实性。根据康德，德行的现实性是实践理性的事
实，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自由为其可能性的[先决]条件。对康德说来，从这种
关系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因为前者不仅能够保证后
者必然否定的东西，而且还表现出在有关无条件者的理念中理论理性超出了
自身的范围（第三十八节，9）此理论理性是由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决定的。

这样，在康德那里，以崭新的完全独创的形式出现了柏拉图关 477 于感
官和超感官、现象和物自体两个世界的理论。知识管前者，信仰管后者，前
者是必然玉国，后者是自由王国。这种既对立又相关的关系存在于两个世界
之间，大抵表现在人的本质中，只有人才以同等程度隶属于两者。就人系自
然秩序之一员而言，他表现为经验的晶格，即以他恒守不变的品质以及他个
人的意志决断表现为现象的因果关联的必然产物；但是作为超感世界的一
员，他又是思维的品格，即本性被决定于本身内在的自由的自我规定的实在
物。经验的品格是思维品格的表现，对于理论意识说来经验品格受因果律规
则的约束，而思维品格的自由是对于表现在良心中的责任感的唯一解释。

5.然而自由不是先无信仰的唯一公设。感官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种种
关系还需要更普追的关联；康德在至善概念中寻求此关联①。感性意志的目标
是幸福；伦理意志的目标是德行；幸福和德行不能彼此作为手段与目的的关
系。追求幸福不能使一个行为有德行；德行既不允许以使人幸福为目的，实
际上也不可能使人幸福。在两者之间不存在经验上的因果关系；从伦理角度
看，也不容许其间掺杂目的论的关联，但是因为人属于感官世界也属于伦理
世界，所以对于人说来，“至善”必然基于德行和幸福的结合。然而实践观
点的这一最后综合从道德上只能作这样的考虑：唯有德 行是应当得到幸福
的。

但是经验的因果必然性并不能满足在这里所说的对道德意识的需要。自
然律与伦理无关，并不能保证德行必然走向幸福：相反，经验教育人们：德
行需要扬弃经验的幸福，不道德（恶习）还可能与暂时的幸福结合在一起。
因此，如果道德意识需求至善的现实性，信仰就必然超越经验的人类生活，
超越自然秩序，而越入超感的范围。信仰假定一种超越于暂时存在的人格的
现实性（不朽的生命）和一种扎根于至高理性、扎根于神的道德世界秩序。

因此，康德对于自由、灵魂不朽和神的“道德证明”并不是知识的证明，
而是信仰的证明。这些公设是道德生活的条件。这些公设的现实性必然受到
与道德生活的现实性一样的信任。但是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说，这些公设仍
和以前一样不可知。

6·在康德那里，自然和德行的二元论最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宗 478 教哲学
中。宗教的原则与他的认识沦一致，他只能在实践理性中寻求这些原则；与
超感事物有关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只能由道德意识提供。只有基子道德的东西
才可能在宗教中是先天的。因此，康德的理性宗教不是自然宗教，而是“道
德神学”。宗教基干将道德律视作种的命令。

康德又从人的双重性发展这种宗教的道德生活形式。在人的内心存在两
种冲动体系：感性的和道德的。由于有意志的人格的统一性，这两种体系不
可能彼此无关。根据道德需要，这种关系应该是感性冲动服从干道德冲动；

                                                
① 《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全集》卷九，第 225 页起。



但是照康德所说，在实际生活中在自然人那里，情况刚刚相反①。因为感性冲
动只要稍有违背道德之处便立即变成了邪恶，所以在人内心存在一种天然的
邪恶倾向。这种“天生邪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说不上对此负责。
天生邪恶是不可解释的，然而又是事实；它是理解自由[所根据]的事实。从
此便得出，人的任务就是通过善与恶的原则斗争与[感性] 冲动针锋相对，反
其道而行之。但是在上述颠倒活动的状态中，道德律严峻的威严对人影响巨
大，使人吓倒，因此人需要维护自己的道德动机，坚信神力，神力将道德律
当作命令强加于人，但又授与超脱尘世的爱使之能服从命令。

康德从这观点出发将基督教义的本质解释为“纯粹道德宗教”，即：人
在逻各斯中的道德完善的理想；通过悲天悯人的同情的爱得到超度；轮回转
生的隐秘。他从批判哲学的观点出发努力强调启示宗教中言之有理的东西①；
在此过程中，他利用流传的独断观念远远超越了从他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中可能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②。看来他这样做全出于个人的宗教经验。就这
样，虽说与正教的历史信仰无关，但他又恢复了扎根于拯救需要的、曾经被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剥夺了的真正的宗教动机的应有地位。然而对他 479 说
来，真正的教会又只是不可见的、道德的上帝王国，被拯救者的伦理社会。
人类道德社会在历史上的体现就是教会。教会需要以天启和“法定”信仰为
手段。但是教会的任务是将这种手段转化为为道德生活服务，如果它们不这
样做反而把重点放在法定的东西上面，它们就会沉溺于追求报酬，沉溺于伪
善之中。

相反，“圣徒社会”，人类的伦理和宗教的结合，表现为实践理性真正
的至善。至善远远超越了德行与幸福两相结合的主观的和个人的意义，内容
上具有道德律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实现③。

7.与伦理判断局限于意向紧密相连的是，康德在法哲学中遵循着处理这
问题时尽可能脱离道德的路线。康德（仅从伦理评价上）区分意向的道德性
与行为的合法性，区分自觉服从道德律与行为表面上符合于成文法的要求。
行为容易受人强迫，而意向决不受人摆布。道德谈的是意向的义务，而法律
所关心的是可能被强迫的、行为的外在职责。法律并不过问实现这些职责或
者违背这些职责的意向。

自由是康德全部实践哲学的中心概念，他又把自由当作他的法学的基
础。因为法律（或权利）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法律的先天的有效原则即存于
此要求中，因此法律不可能推断为经验利益的产物，而必须从人的普遍理性
的天职方面去理解。此普遍理性的天职即对自由的夭职。人的集体即由那些
以获取道德自由为天职而又处于自然的任性状态中的人们所组成，在他们频
繁活动中相互干扰，相互阻拦。法律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些条例，用这些条例
让一个人的意志按照自由的普遍规律同另外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并通过

                                                
① 在康德那里，对于人的本性的这种悲观观点无庸置疑在他的宗教教育中有其根据：他明确地反对将他的

关于天生邪恶的理论同神学的原罪概念等同起来的观点；参阅《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4。
① 参阅特勒尔奇《康德宗教哲学中的历史因素》（DasHistorische inKantsReligionsphilosophie），《康德研

究》，IX，1904 年，第 21—154 页。
② 参阅赫克斯特拉《康德宗教哲学的内在批判》（Immanente Kritik zur kanti- schen Religionsphilosophie），

坎彭，1906 年德文版。
③ 参阅《判断力批判》，第 85 节起；《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三部分，I.第 2 页起。



强制执行这些条例以保证人格自由。
根据康德的思想结构从这个原则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出私法、公法（国

家法）和国际法。与此同时，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在这个思想结
构中，康德的道德学原则是怎样在各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私法
中深远的基本原则（与直言律令相对应）是，人一定不可当作物品使用。因
此，国家刑法之建立并不基于要维护国家的权力，而是基于伦理的报应的必
然性。

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法律的有效性只是暂时的，只有当政府强 480 硬执
行时，它才完全有效，或者照康德的说法，才有绝对的有效性。在此康德发
现国家制度合理性的准则在于：如果国家是根据契约而成立，那么凡是未成
决议的东西就不应该制定执行。在此，契约说不是从经验上对国家起源进行
解释，而是国家任务的准则。如果占统治地位的实际上是法律而不是独断专
行，那么此准则可由任何一种宪法来执行。如果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
种权力彼此独立，如果立法权是以代表制度的“共和政体”形式来掌握（此
条款并不排除君主政体的行政权），则此种准则的实现就得到最可靠的保证。
康德认为，在个人意志自由不危害他人的自由的条件下，只有用上述方法个
人意志自由才可能得到保证。只有当所有国家都采纳这种宪法的时候，它们
彼此相处的自然状态才会让位于法制状态。只有在那时，现今暂行的国际法
才会“有绝对的权威”①

8.最后，康德在宗教哲学和法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历史学说②。他的
历史学说紧密依靠卢梭和赫尔德的学说，从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发展而来。
康德在[人类]历史中既不能看见远离人类原初良好状态的曲折的道路，也不
能看见人类原始结构自然的、必然的。自明的发展。如果人类曾经有过天堂
般的原始生活，那就是天真无知的状态，完全按照本能冲动而生活，还完全
意识不到伦理的天职。然而文化工作只有通过同自然状态的决裂才可能开
始，因为道德律开始为人所意识就是与违犯自然状态紧密相关。此种“原罪”
（从理论上说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本能冲动，过去与伦理
无关，而今变成了邪恶，必须制服。

自此以后，历史的进步不在于人类幸福的增长，而在于日趋接近道德的
完善以及伦理自由的统治地位所占的广度。康德以极其严肃的深度树立起这
样的思想，文明的进展是以牺牲个人幸福的代价而取得成功。谁若以个人幸
福为其准则，则必然只导致历史的倒退。关系变得越复杂，文明的生活力就
越增长，个人的需求也就越上升，而满足那些需求的诣望也就更渺茫了。但
是就在这一点上，驳斥了启蒙运动者们的意见：好像幸福是人类的夭职。整
个人类的伦理的发展，实践理性的统治，都按照与个人在经验上的满 481 足
相反的比例向前发展，因为历史代表着人类外部的社会生活，其目标是法律
的完善，在世界各民族中建立最好的宪法，以及永久的和平，——这个目标，
正如一切理想一样，存在于永无止境的未来。

                                                
① W.亨塞尔《康德关于阻力法的学说》（KantsLehre Vom Widerstands-recht），柏林，1926 年德文版。
② 除在第 449 页所引论文外，参阅《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Idee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rgerlicher Absicht），1784 年；《论赫尔德思想》（Rezension von Herders Ideen），1785

年；《对人类历史起源的推测》（Mutmablicher Anfang der Weltgeschichte），1786 年。



第四十节  自然的合目的性

A.萨德勒《康德目的论》（Kants Teleologie），柏林，1874 年德文版。
H.科恩《康德美学基础》（Kants Begrundung der Asthetik），柏林，1889
年德文版。V.巴希《康德美学批判》（Essai critique sur lesthetique de
Kant），巴黎，1896 年法文版。O.施拉普《康德天才论以及（判断力批判）
一书的形成》（Kants Lehre vom Geni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Kritik der
Urteilskraft），哥廷根，1901 年德文版。E.翁格里尔《庚德目的论及其对
于生物逻辑性的意义》（Die Teleologie Kants und ihrc Bedeutung fur die
Logik der Biologie），1921 年法文版。A.巴奥伊姆勒尔《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及其历史和体系》（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ihre Geschichte und
Systematik），哈雷，1923 年德文版。

由于康德将自然与自由、必然性与目的性明显地对立起来，在他那里，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至理性的统一受到严重的威
胁。因此，批判哲学，为预示其体系秩序井然的发展①，需要一种最后的起桥
梁作用的第二原则，以此实现上述对立的综合。

1.按照心理学规定，据康德所采用的三分法（见第三十六节，8），解决
此问题的范围只能是情感能力或“认可能力”。情感能力事实上处于概念与
欲念的居间地位。情感或认可假定一种在理论意义上完善的对象观念，并与
之保持综合的关系。此种综合，作为快乐或痛苦，或作为认可或反对，总以
某种方式表现出对象被主体评价为符合目的的或者不符合目的的。此评价标
准可能事先以有意识的目的（因而以意志形式）早已存在；在此种情况下，
对象被称为有用的或有害的；然而也有一些情感，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目的，
直接将其对象描述为（令人）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在这些对象中便存在着虽
不自觉然而表现出有某种权威性的目的规定。

据此，理性批判不得不问：是否存在先天的情感，或者存在具有普遍的
和必然的有效性的认可，很清楚，对此情况的决断依赖于规定有关情感和认
可的目的效用。关于意志目的，此问题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得到解决。具
有先天有效性的自觉意志的唯一目的是贯彻直言律令，因此在这方面，只有
认可或反对的情感（其中我们运用“善”与“恶”的伦理属性）才被认为是
必然的和普遍有效的。据此，上述这些新问题便只局限于那些情感的先无性，
在这些 482 情感中并不预先存在自觉的目的或企图，正如这些情感从一开始
我们便可看出一样，它们是美和崇高的感觉。

2.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与所有情感和认可有关的逻辑功能时，此问题便向
另一方面发展了。表达情感和认可的判断明显地都是综合的。如愉快、有用、
美和善等谓词并不是从主词中分析出来的，它们只是表达对象关于目的的价
值。它们是符合目的性的评价，并在一切情况中包含着对象从属于目的。在
此，康德应用他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的心理学模式，将特殊隶属于
一般的能力命名为判断力。而判断力又在理论功能中起着理性与知性之间的
这样的桥梁作用：理性提供原则，知性提供对象，而判断力则完成将原则应
用于对象的任务。

不过，在理论运用中，判断力又是分析的，因为判断力决定其对象是通

                                                
① 见《判断力批判》导论之末的注释，《全集》卷五，197。



过一般概念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而决定的。要获得正确的结论全看是否找到
同大前提相配的小前提或者同小前提相配的大前提。与这种不需要“批判”
的“定性”判断力相对照，康德提出了反忌判断力；在此，综合恰好存在于
从属于目的之中。据此，《判断力批判》的问题表述如下：判断自然是符合
目的的，这是先天地可能的吗？很明显，这就是批判哲学的最高综合：将实
践理性的范畴应用在理论理性的对象上。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种应用本身
既不可能是理论的，也不可能是实践的，既不是一种认识活动也不是一种意
志活动，而只是从符合目的性的观点来静观自然。

如果反思判断力给予这种静观这样一种判断自然的方向，即自然符合于
静观主体本身，那么它就在进行审美判断，即只顾及我们的感情（或情感）
的形式①；相反，如果反思判断力认为自然好像本身就符合自己的目的，那么
它就在进行狭义的审目的判断。因此，《判断力批判》被分为审美问题研究
和审目的问题研究。

3.在第一部分中康德首先关心的是严格地区分审美判断和与之两边邻近
的情感判断类或认可判断类；他从美感的观点出发 483 来达到这个目的。美
的东西与善的东西一样都有先天性，但是善符合于在道德律中作为目的规范
的东西，而美则与之相反，使人喜爱而不需要概念。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
可能树立一种普遍准则，据其内容即可用逻辑明显性来判断美。美学理论是
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审美力②批判”，那就是关于审美判断的先天有效性的
可能性的研究。

另一方面，愉快的东西与美的东西一样都有无概念性，缺乏判断的有意
识的标准，因此具有印象的直接性。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愉快的东西个别
地和偶然地使人愉快，而美的东西则构成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使人愉快对象
③。关于“审美力不容争论”这个原则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即在
应用审美力的事物中，用概念去证明任何东西也收不到效果；但这并不排除
求助于普遍有效的情感的可能性。对康德说来，审美判断在逻辑上的困难恰
恰在于：审美判断总意味着经历中的单称判断，但却需求其结果具有普遍的
和必然的有效性。这种先天性不可能像理论判断和实践判断那样与概念有
关，因此它必然以某种方式奠基于情感之中。

最后，美的东西有别于善的东西和愉快的东西在于：它是完全不计较利
害的喜悦对象。这种喜悦表现在：它的对象的经验现实性与审美判断无关。
享乐主义的所有情感的先决条件是，刺激这些情感的现象必有实物存在：伦
理上的认可或不认可恰恰涉及到道德目的在意志和行为中的实现；相反，审
美情感需要的条件是对对象单纯的形象显现的纯粹喜悦，不管这个对象对于
认识是否客观存在。审美活动缺乏个人祸福的感觉力，也同样缺乏伦理目的
所具有的普遍价值的活动的严肃态度，审美活动是形象显现在想像力中的单
纯游戏。

                                                
① 康德在《导论》VII（《全集》卷五，第 188 页起）中为他改变自己的术语而辩护。参阅《全集》卷四第

30 页和卷三第 50 页，以及前面第三十四节，11，第 405 页附注 3。
② 德文 Geschmack，或译“审美趣味”。——译者
③ 参阅 F.布伦克《康德关于美的东西和愉快的东西的区别》（KanlsUnter-

scheidungdesSchonenvomAngenehmen），施特拉斯堡，1889 年德文版，其中强调了知觉判断与经验判断的

类似（见前面第三十八节，6）。



这样一种与对象无美而只与对象的形象有关的喜悦不可能涉及对象的客
观实质（因为对象的客观实质总与主体的利益有关），而只涉及对象的形象
显现形式，因此，在这形式中需要探索的（如果有的话）是（无论以何种方
式）存在于审美判断中的先天综合的基础。审美对象的符合目的性不可能基
于审美对象符合于某种利益，只能基于审美对象符合于这样的认识形式：我
们凭借这些形式将审美对象显现于我们的心中。但是在显现每一对象时共同
活动的能力是感性和知性。因此美感产生于这样的对象——为了领悟 484 这
些对象，感性和知性在想像力中和谐地协作。鉴于这样的对象对我们形象显
现活动发生影响，因而它们是符合目的的；在此便关系到显露于对对象的美
感中的不计较利害的喜悦。

但是这种与对象的形象显现的形式原则的关系的根源不仅存在于单纯的
个别活动中，而且存在于“一般意识”中，存在于“人性的超感层”中。为
此，对于对象符合目的性的感觉虽然不可能用概念来证明，但是具有普遍可
传达性；在这里即可解释审美判断的先天性。

4.如果说，康德理解美是把美的“无目的的符合目的性”（absichtslose
Zweckmäβigkeit）与对象对认识功能的影响联系起来，那么他理解崇高的
本质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即对象的影响符合于人性的感性部分与超感性
部分之间的关系。

美的东西意味着在认识能力的游戏中令人愉快的宁静，而崇高的印象则
是通过痛苦的不适合之感[感性形象与理性观念的不适合]而产生的。面临对
象的不可估量的伟大或压倒一切的威力，我们感到自己感官知觉的无能，不
能控制，感到压抑和丧胆；但是我们理性的超感性力量克服了我们感性的这
种无能或缺陷。在此如果想像力要处理的只是体积（数量的崇高），那么理
论理性强劲的组织活动就会取得胜利；相反，如果想像力要处理的是力量关
系（力量的崇高），那么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我们的道德价值超过了所有的自
然威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们感官的低能所感到的不快绰绰有余地被我
们高层次的理性性质的胜利所抵消和克服了。因为我们的本质的这两个方面
处于协调的适当的关系中，所以这些对象有着“使人有崇高感”的作用，并
引起理性喜悦的感觉，又因为这种感觉建立在形象显现的形式之上，因此它
是普遍地可传达的，并且有先天的有效性。

5.因此，尽管康德美学采取了“主观主义的”出发点，但它的目的基本
上还是对自然界中的美和崇高进行解释，并通过形象显现的形式关系来决定
美和崇高。因此这位哲学家只在审美判断仅涉及毫无内容意义的形式的地方
才找到纯粹美。但是如果喜悦混杂着任何规范（无论多么不确定）的形式意
义，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就获得依存美；依存美总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即在
审美判断所指向的对象中我们的思想总联系到某种具体的目的关系。一经我
们在具体现象中直观到该现象所体现的类型的关系，依存美的这类规范便必
然地产生了。不存在风景、舞姿、花朵的美的规范，但或 485 许存在有机世
界高级类型的美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就是审美的理想，而审美判断真正的理
想是人。

表现这种理想就是艺术，创造美的能力。但是如果艺术是人有目的的活
动功能，那么只有当艺术表现出像自然美那样无目的，不计较利害，也无概
念的时候，艺术产品才能够使人感觉有美的印象。工艺艺术根据一定目的按
照规则和设计创造形象——这些形象用以满足一定的利益。美的艺术必须像



自然的无目的的产物一样影响感情；美的艺术必须“被人视作自然”。
因此，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秘密和特征；那就是有目的地进行创造的心灵

像自然一样进行工作，没有企图，不计较利害。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按照一般
规律创作，在他情不自禁的创作活动中他在创造规律本身；他是独创性的，
典范性的。天才就是像自然一样活动的智慧。

因此，在人的理性活动领域里，天才表现出人们所追求的自由与自然的
结合，合目的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实践功能与理论功能的结合；天才以无目
的的符合目的性创造出美的艺术①。

6.在审目的判断力的批判中，最突出的任务是，从先验理念论的观点出
发建立存在于对自然的科学解释与对寓于自然中的符合目的性进行思考之间
的关系。自然科学理论在各个方面都只能是机械的。“目的”不是客观知识
的范畴或组建原则。对自然的一切解释都在于指出一现象产生另一现象的因
果必然性：一种现象决不可能因为突出了符合目的性而使人理解。这种“懒
惰的”目的论就是所有自然哲学的灭亡。因此，对符合目的性的领悟决不可
望成为一种认识行为。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借助于科学概念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彻底通晓
整个经验体系，那么机械地解释自然的观点就会给予我们完全摈弃用目的论
思考自然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地方，科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既与的
材料，其原因肯定不在于迄今人类经验的材料范围的局限性，而在于决定此
材料的原则的固定形 486 式，那么在这些地方如果同时表现出用机械方法不
能解释的东西给我们造成不可抗拒的符合目的性的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承
认利用目的论观点来补充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因此，批判的目的论只涉及
机械地解释自然的极限概念。

其中第一个概念是生命。对有机体的机械论解释不但迄今尚未成功，而
且按照康德的意见，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生命只有通过另外的生命才
能解释。我们只能通过有机体组成部分的相互间的、以及与环境之间的机械
关联去理解个别的有机体功能；但是我们将永远不得不考虑作为不可能进一
步分解的因素的有机物的特性及其反应能力。一位“自然考占学家”很可以
尽可能按照机械原则追溯生命的血统史，一物种起源干另一物种①；但他将永
远 不得不在原初组织处停步，他不能用无机物质单纯的机械作用来解释这种
原初组织；因为不在此停步我们就很可能伪造出那种原初组织。

然而，这种[机械]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机体的本质基于：整体决定
干部分，部分决定于整体；每个组成部分既是整体的因，也是整体的果。这
种相互因果关系是不可机械地理解的：有机体是经验世界的奇迹①。正是这种
形式与力量的相互作用在有机体中构成符合目的性的印象。因此有机体的目
的论观点是必然的、普遍有效的。但是这种观点决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
种思考方式。在每一具体事例中，思维决不会就此满足。说得更恰当些，对
此有目的的活力的洞见对于探索机械关联必然可以作为启发式原则，此种有

                                                
① 关于康德在他的体系结构中发挥的这种理论的历史关系，见上面所引的 O.施拉普的书（《康德天才论以

及<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形成》）。
① 康德预测后来出现的物种起源学说的那些章节被搜集在 Fr.舒尔策《康德与达尔文》（Kantund Darwin）

一书中，耶拿，1874 年德文版。
① 参阅前面第三十四节，9。



目的的活力即通过这些机械关联在每个具体情况中得到自我实现。
7.自然知识第二个极限康德命名为自然的特殊化。从纯粹理性产生符合

自然法则的一般形式[即因果关系等]，而且只能产生这类一般形式。自然的
特殊规律固然隶属于那些一般规律，但并不是从一般规律推演而来的。特殊
规律的特殊内容只能是经验的，即从纯粹理性的观点看只能是偶然的，只有
事实上的有效性②[而没有先天的必然性]。绝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恰恰是这种
内容而不是另一种内容。③然而与此同时，自然的此种特殊性证明是完全合目
的性的；一方面，关于我们的认识，因为在我们经验中丰富 487 多采的感性
材料表明自身恰好安排得从属于知性的先天形式，——另一方面就既与的东
西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结合成为一个客观的统一的现实世界而言，丰富多采的
感性材料本身又是符合目的的。

在此蕴涵着下述原则的理由根据：先天地从合目的性的观点出发将自然
当作整体：在自然的因果链锁的庞大机械活动中看出实现理性的最高目的。
但是按照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此最高目的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道德律以及
通过人类历史的全部发展获得此道德律的实现：在此，目的论观点通向对神
圣的世界秩序的道德信仰。因此表现出：“经验体系”，感官世界最后在空
间的广袤和时间的发展中的总体，必然被视作受目的所规定的思维世界的体
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二元性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在审美理
性中得到了克服：在此，康德哲学的世界观首次找到了自己的终结。从此观
点出发，人们理解到康德从特殊问题着手而发展起来的个别理论的终极意
义。

最后，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将自然理解为合目的性的，即在自然界
中普遍形式与特殊内容规定之间是完全协调的并从而隶属于伦理目的，那么
种的精神就表现为理性，此理性创造内容的同时创造形式，并在此内容中实
现自身的生活秩序——表现为知性的直观或直观的知性①。三个批判的观念汇
流于此概念之中。

                                                
② 在此，康德极有趣地同莱布尼茨单子论的最后臆测联系起来了。参阔前面第 三十一节，11。
③ 在康德晚年著作中，他尽量贯彻此种不可能性，就因为这样，尽管他曾一再企 图“从形而上学过渡到物

理学”，但却未成功。
① 《判断力批判》，第七十七节。参阅 G.蒂勒《康德的知性的直观》（Kantslntel－ lektuelle Anschauung），

哈雷，1876 年德文版。



第二章  唯心主义的发展

康德所取得的原则发展到全面的德国哲学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相互
影响下完成的。在外部条件方面，最有意义的是，批判哲学开始遭到冷遇和
误解，之后第一次被拥戴为耶拿大学的领导精神，并成为辉煌的大学教学活
动的中心。在此存在着一种诱因，把康德对哲学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和精心处
理而奠定的基础发展成为统一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教育体系。体系欲望从未
有一个时代如此强烈地统治着哲学思想。这绝大部分原因来自受到多方面的
强烈刺激的听众的欲望，他们要求教师给他们一种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然而在耶拿，哲学与歌德的居住地、德国的主要文学城市魏玛关系甚密；
通过经常性的个人接触，诗与哲学互相激励。在席勒结 488 合了两者的思想
之后，两者的相互作用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深刻。

第三种因素纯属哲学性质。出现一种巧合，硕果累累：正当这位“摧毁
一切、锐不可当”的柯尼斯堡人的理性批判开始披荆斩棘辟路前进的时候，
所有形而上学体系中最坚韧不拔有条不紊的体系，“独断主义”的典型，名
闻德国：它就是斯宾诺莎主义。通过耶可比与门德尔松的斗争（此斗争与莱
辛对斯宾诺莎的态度有关），后者的理论引起人们最浓烈的兴趣，这一来，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但康德和斯宾诺莎却成为下一时代思想围绕
着发展的两根支柱。

可以认为，康德哲学最大的影响在于：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特性是唯心
主义①；它们全部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着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
来。在犹豫不决的批判后不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带头坚持不懈地将世
界理解为理性体系。这些思想家的许多弟子将他们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扩展
开来，五彩缤纷，形形色色：与此果敢的毅力相对比，在施莱尔马歇和赫尔
巴特等人那里又出现了对康德关于人类知识的极限的回忆。而另一方面，这
同一因素部分地以神秘诗歌的形式发扬起来，如像在耶可比那里，以后又在
费希特那里，部分地又以反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构通过谢林后期的学说以
及在叔本华那里发扬起来。

然而，这些哲学体系共同的特征是：哲学兴趣的全面性，创造性思想的
丰富，对近代文化需要的敏感，以及从原则性观点出发对历史的观念材料融
会贯通所表现出来的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

《纯粹理性批判》在开始时遭到冷遇，尔后又遭到强烈的反对。最重大
的障碍来自弗里德里克·海因里希·耶可比（1743—1819 年，歌德年青的朋
友，从狂飚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宗教伤感主义的主要代表，
最后他当了慕尼黑学院院长）。他的主要著作命名为：《休谟论信仰或唯心

                                                
① 趁此开头，不妨在此表明：不仅主要发展线索从莱因霍尔德到费希特，谢林，克劳塞，施莱尔马歇和黑

格尔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常常与之对立的体系系列，如赫尔巴特和叔本华，也是唯心主义的——那就是，

在这样的范围内即所谓“唯心主义”被理解为在意识过程中去剖析经验世界。赫尔巴特和叔本华之为“唯

心主义者”，其程度与康德相当。他们推断出物自体，但对他们说来，感官世界也只不过是“意识现象”。

在叔本华那里，意识现象经常受到重视。相反，在赫尔巴特那里，他因为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费希特一黑

格尔路线，与此事实相联的是，他命名物自体为“实粒”（Realen），这种事态导致过去哲学史教科书称呼

他的学说为“实在论”，称呼他本人为“实在论者”，与“唯心主义者”相对立。对他这样的评述就完全

歪曲了事实，引入了歧途。



论和实在论》（David Hume uber den Glauben Glauben，oder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1787 年版；此外，还有论文《关于批判主义将理性归于知性
的企图》（uber das Unternehmen des Rritizismus，die Vernunft zu
Verstande zubringein），1802 年。论文《论伸灵及其启示》（Von den
gottlichen Dingenundcihver Offenbarung ，1811 年），目标直接指向谢
林。也可参阅他的全集 489（六卷集，莱比锡德文版，1812—1825 年）第二
卷，哲学著作导论。对于他的学说的评论，见 FR·哈姆斯（柏林，1876 年）；
F·A·施米德（海德尔堡，1908 年）。他的主要弟子是 FR·柯彭，其著作有
《哲学本质阐述》（DaRsteL-lung des Wesens der Philosophie），纽伦堡，
1810 年德文版；参阅载于埃尔希和格雨伯尔主编《百科全书》中 W·文德尔
班论柯彭的论文《柯彭》。

此外，还必须提到康德的下述敌手：G·E·舒尔策（1761—1823 年），
曾写不署名作品《艾奈西狄姆或论基础哲学的基础》（Enesidemns oderiiber
die Fundament der Elementarphilosophie），1792 年德文版，1911 年再版，
还有《理论哲学批判》（Kritik de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汉堡，
1801 年德文版；J.G·哈曼（参阅前面第三十六节，7），他对于康德《批判》
的《评论》首先披露于莱因霍尔德的《论文集》；G·赫尔德，观点见其著作
《知性和理性——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Verstand und Vernuft，
eineMetu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99 年）和《卡利戈
尼》（Kal-ligone，1800 年）。

更加积极为发展康德学说而工作的是 J.S.贝克（1761—184O 年）：《从
唯一可能的观点来评论批判哲学》（Einzig moglicher Standpunkt，
auswelchem dte krilische Philosophie beurteilt werben muβ），里加，
1796 年德文版；参阅 W·狄尔泰著作，载于《哲学史文库》（第二卷，第 592
页起）。同样情况，还有萨洛蒙·梅蒙（1800 年去世）：《先验哲学探索》
（Versuchein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l790 年）：《新逻辑学探索》
（Versucheiner neuer Logik，1794 年）；《亚里士多德范畴》（Die Kategorien
desAristoleies，1794 年）；参阅 J.威特《梅蒙》，柏林，1876 年德文版；
A·默茨纳，格赖夫斯瓦尔德，1890 年；弗里德里克·孔茨《梅蒙哲学》（Die
Philoso-phie S·M·s，1912 年）。

在耶拿，E·施米德教授提倡康德哲学。它的主要喉舌机关是在耶拿创办
的《耶拿文学评论通报》，自 J785 年起由舒策和胡费兰德编辑。传播批判主
义取得最大成功的是 K·L·莱因堆霍尔德的《论康德哲学的书札》，
（Briefeuber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此书首次披露于威兰的《德
意志信使》杂志（1923 年雷克拉姆出版社再版）。

这同一作家又开始了一系列理论改造工作。K·L·莱因霍尔德（1758—
1823 年）逃离了维也纳的圣巴纳巴士修道院，1788 年在耶拿大学任教授。1794
年起任基尔大学教授，撰写《人类表象能力的新理论探索》（Versuch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ogens，耶拿，1789 年）！
《 关 于 纠 正 过 去 哲 学 中 的 误 解 的 丈 集 》 （ Beitrage zur
Berichtigungbisheriger Miβverstamdmisse in der Philosophie，1790
年）；还有《哲学知识基础》（Das Fundament des Philosophischen Wissens，
1791 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但缺少独创性。他的欣赏能力和一定的
表达技巧使他对康德哲学作出巨大贡献，虽然不无缺陷。这就是他在耶拿时



期的重要性。后来经过他的观点的多次改变，他陷入虚幻怪僻之中，并被人
遗忘了。在耶拿时期他所阐述的学说，轮廓粗略，阐释朕浅，但有系统，很
快成为康德哲学家们的学派体系。在此，如尽录这些人数众多的哲学家们的
名字使之不致被人遗忘，很不适宜。

Fr·席勒发挥康德思想远为细致，更富才华，更有独创性。他的哲学著
作在此要提出的有《论秀美与尊严》（Anmut und Wurde），1793 年；《论
崇高》（Vom Erhabenen），1793 年：《审美教育书简》（Brife uber die
asthetiche Erziehung des Mensch），1795 年；《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
（uber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6 年；此外还有哲学
诗，如《艺术家》（Die Kunstler），《理想与人生》（Ideal und Leben）
以及与克尔纳、歌德和洪堡的通信。参阅 K·托马歇克《席勒与科学的关系》
（Sch. in seinem Verhaltnis zur Wissenschaft），维也纳，1862 年德丈
版；K，特斯但《席勒与科学的关系》，柏林，1863 年德文版；库诺·费希
尔《哲学家席勒》（Sch.als Philossph），1891 年，德文第二版；Fr.字伯
威格《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席勒》（Sch. als Historiker und Philosoph），
由布拉希刊行，莱比锡 1884 年德文版；G·盖尔《席勒与康德伦理学的关系》
（Sch·s Verhaltnis zur kantischenEthik），施特拉斯堡，1888 年德文
版；K·克莱塞《席勒的审美感觉学说》（Sch’s Lehre von der astloischen
Wahrnehmung），柏林，1893 年德文版；K·伯杰《席勒美学的发展》（Die
Entwiklung von Sch ’s Asthetik），魏玛，1893 年德文版；E·屈内曼《康
德和席勒的美学基础》（Kaiits und Sch·sBegründung der AStheiik），
慕尼黑，1895 年德文版；同一作者，《席勒》，慕尼黑，1905 年德文版；K·伯
杰《席勒》，慕尼黑，1904 年德文版：B·C·恩格尔，柏林，1908 年。此外，
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见《康德研究》，Ｘ，Ⅰ·（1905 年）；W·伯姆
《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哈雷，1927 年德文版。关于歌德哲学内在联系，
见 K·福尔莱德尔《康德，席勒，歌德》，1923 年德文第二版；H·西伯克《思
想家歌德》（G·als DeIlker），1922 年德文第四版；E·A·鲍克《歌德的
历史基础世界观》（G·sWellanschauung auf historoscherGrundlage），
1907 年德文版；Chr.施雷普夫《歌德的人生观》《G·s Lebens-anschauung），
两卷集，1905 年至 19066 年；H·St.张伯伦《歌德》，1912 年德文版；G·西
姆尔《歌德》，1923 年德文第五版；F·冈多尔夫《歌德》，1926 年德文第
十二版；H·A·科尔夫《歌德时代的精神》（Geist der GoEthezeit）Ⅰ.1923
年。在丰富的浮士德文献中有：Fr.Th·维谢尔《歌德的浮士德》（G·s Faust），
附福尔肯海姆的《补遗》，斯图加特，1921 年德文第三版；K·伯尔达赫《浮
士德与忧伤》（Faust und die Sorge），载于《德意志季刊》，1923 年，
Ⅰ.；H·里克特《论浮士德文集》（《逻各斯》，卷十，1921 年；同书卷十
四，1925 年；《科学院》，卷四，1925 年；《德意志季刊》，卷三，1925
年）。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 年出生于劳齐茨地区的拉门瑙，在舒耳普
弗尔塔和耶拿大学受教育。在他做家庭教师经历过多次命运变化之后，他才
以他的著作《天启批判试探》（Versuch einer Kritik ailer Offenbarung）
而著名，此书在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以无名氏的作品发表，一般人认为是康
490 德所写（1792 年）。1794 年当他住在苏黎世的时候，他被邀请去接替莱
因霍尔德任耶拿大学教授。他在那里工作卓有成效，但在 1799 年由于“无神



论争辩”被免职了（见他的《诉诸公众》和《法院答辩》；此外，H·里克特
《费希特的无神论争辩》，载《康德研究》卷四，第 137 页起），他到了柏
林，在那里同浪漫主义者交往。1806 年他曾在一短时期被派到埃尔兰根大学
去。1806 年他到柯尼斯堡，然后又回到柏林，从 1807 年冬天到 1808 年他发
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在新创
办的柏林大学里他是一个教授又是被选举出的第一任校长。1814 年他得了流
行的斑疹伤寒而去世。参阅 J.G·《费希特生活和大学通信》（F·s Leben und
litearischerBriefwechsel），由他的儿子刊行，苏尔次巴赫，1830 年（1862
年）德文版。由于他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用了巨大努力才走出自己一条路来，
因此他整个一生充满着事业欲、充满着改造世界的欲望。他用康德学说的原
理力求改造生活，特别是大学和学生的生活。他发现他最有成效的活动就是
当一个演说家和讲道者。雄心勃勃的计划，不顾实际情况，甚至往往缺乏足
够的材料知识。形成他孜孜不倦的追求的内容，此内容具体体现在他的“意
志哲学”中。首先，他的唯心主义的无所畏俱和忘我精神在他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讲演》（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7 年）中得到证实。
在此讲演集中他以炽热的爱国主义号召祖国人民回到他们真正的内心本质
去，号召他们进行道德改造，从而走向政治解放，①他的主要著作有：《全部
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 年）；
《知识学特征概要》（Grundriβ des Eigentümtichen in der Wissenscha
ftslehre，1795 年）；《天赋人权基础》（Grunllage des Naturrechts，
1796 年）；两篇《知识学导言》（Einleitungen in die Wissenschaftslehre，
1797 年）；《伦理学体系》（systemder Sittenlehre，1798 年）；《人之
天职》（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1800）；《封闭的商业国家》
（Dergeschlassene Handels-staat，1801 年）；《论学者的本质》（ über
das Wesen des Gelehrten，1805）；《论现代之特征》（Grundzüge des
gegenwartigen Zeitalters，1806 年）；《走向幸福生活之途径》（Anweisung
zum seligen Leben，1806 年）；《政治学讲演集》（Staatslehre，Vorlesungen，
1813 年）；《著作集》，八卷，柏林版，1845 年至 1846 年；《遗著集》，
三卷，波恩，1834 年，1925 年再版。主要著作六卷集由 F·梅迪卡斯编（1911
—1912 年），最近增补了一部分未发表过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另外的资料由
丹内怕尔格提供（《康德研究》，1911 年）；Fr.比克塞（1914 年）：S.伯
杰（Marb.Diss.1908 年）：M·龙策（1909 年）以及 H·舒尔茨编辑的批判
性的书信全集（1925 年）。H·舒尔茨有价值的传记性的著作《从同代密友
通信中看费希特》（Ficht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Genossen，1923 年）。
参阅 J.H·勒维《费希特哲学》（Die Philos·Fichtes），斯图加特，1862
年德文版。R·亚当森《论费希特》，伦敦，1881 年英文版。G·施瓦伯《费
希特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F·s und Schopenhauers Lehre vomWillen），
耶 拿 ， 1882 年 德 文 版 。 M· 卡 里 尔 《 论 费 希 特 的 精 神 发 展 》
（F·sGeistesentwicklung），慕尼黑，1894 年德文版。E·拉斯克《费希
特的唯心主义及其发展史》（Fichtes ldealisntus und die Geschichte），

                                                
① 在此，他不仅是康德的弟子，而且是志同道合的 J.H·佩斯塔洛齐的弟子。对后者的论述，见 A·斯坦《佩

斯塔洛齐与康德哲学》（P·und·KantschePhilosophie，1927 年）和 F·德莱凯特《论佩斯塔洛齐》（Pesyslozzi，

1927 年）。



蒂宾根和莱比锡，1902 年德文版。W·卡比茨《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研究》，
（Studien zu F·sWissenschaftslenre），柏林，1902 年德文版。G·坦普
尔《费希特艺术观》（Fichtesstellung zur Kunst），施特拉斯堡，1902
年德文版。A·施米德《费希特哲学及其内在统一问题》（F·s Philos，und
das Problem ihrer inneren Einhet），弗赖堡，1904 年德文版。Ｘ·莱昂
《费希特哲学》（La Philosophie de F·），巴黎，1902 年法文版：同一
作家《费希特与谢林对立》（Fichte contraSchelling），1904 年，日内瓦
第二次哲学代表大会，第 194 页起；同一作家《费希特及其时代》，现三卷，
1922 年起。Fr·梅迪卡斯《论费希特》，柏林，1905 年德文版；同一作家《费
希特生平》，1922 年第二版。H·海姆泽特《论费希特》，1923 年。E·伯格
曼（1914 年），E·赫希《费希特的宗教哲学》（F·sReligionwphilosophie，
1914 年）；古尔威希《费希特具体伦理学体系》（F·sSystem der konkreten
Ethik），1924 年；N·沃尔纳《政治思想家费希特》（F·als Politischer
Denker），1926 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 1775 年出生于累翁贝格（符腾堡），
在蒂宾根受教育后 1796 年来到莱比锡，1798 年在耶拿 1803 年在维尔茨堡任
教授职，1806 年被聘请到慕尼黑科学院。自 1820 年至 1826 年这段时间他在
埃尔兰根大学很活跃，1827 年进入了新创办的慕尼黑大学。1840 年又应聘到
柏林，在那里他很快辞退了教师职务。1854 年逝世于拉加茨。参阅 G·韦茨
编辑出版的《信札中谢林生活一瞥》（Aus SCh·s Leben in Briefen），莱
比锡，1871 年德文版。在他的个性中占优势的是他在各个方面的富于幻想、
激励人心的综合才能：宗教与艺术，自然科学与历史给他提供丰富的材料，
他利用这些材料赋予康德和费希特所构制的体系形式以生命和活力，并使之
与其它许多有趣事物激动人心地、富有成果地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活动说明
了：他似乎正处于不断改造他的学说之中，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他在工作中自
始至终坚持了他的同一的基本观点。他的哲学和写作的发展可分为五个阶
段：1.自然哲学：《关于自然哲学的一些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der
Natur），1797 年；《论宇宙精神》（Von der Weltseele）1798 年；《自然
哲学体系草案》（Erster 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 Naturphilosophie）
1799 年 。 2. 审 美 的 唯 心 主 义 ： 《 先 验 唯 心 主 义 体 系 》 （ Der
transzendentaleIdealismus）1800 年；《艺术哲学讲演集》（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Kunst）。3.绝对唯心主义：《我的哲学体系的
阐述》（Darstellungmeines Stems der Philosophie），1801 年；《布鲁
诺或论事物的自然原则和 491 神圣原则》（Bruno oder über das natürliche
und gottiiche Prinzip derDinge）1802 年：《论学术研究方法讲演集》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1803 年。
4.自由学说：《哲学与宗教》（PhilOsophie und Religion），1804 年；《论
人类自由的本质的科学研究》（Untersuchunh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lheit），1809 年；《耶可比关于神圣事物的著作的纪念
物》（Denkmal der Schrift Jacobisvon den gottlichen Dingen），1812
年。5.神话皙学与天启哲学，他的著作第二部分中的《讲演录》。《全集》
十四卷集，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1856—1861 年德文版。最新整理手稿版，
慕尼黑，1927 年起。M·施勒特尔选辑《关于社会哲学文集》（《炉火》，
卷十二，1926 年）。参阅 K·罗森克兰茨论谢林的《讲演集》，但泽，1843



年；还有 L·诺亚克《谢林和浪漫主义哲学》（Sch·und die Philos·der
Romantik），柏林，1859 年德文版；E·V·哈特曼《谢林的实证哲学》（Sch·s
positive Philosophie），柏林，1869 年德文版：同一作家《谢林的哲学体
系》（Sch·s philosophisches System），莱比锡，1897 年德文版；R·齐
默尔曼《谢林的艺术哲学》（Sch·s Philsophie der Kunst），维也纳，1876
年德文版；K·弗朗茨《谢林的实证哲学》（Sch.s positive Philoso-phie），
科特，1879 年至 1880 年，德文版；Fr·沙佩《谢林的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
（Sch.s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und der Offenbarung），瑙恩，1893
年至 1894 年德文版；G·梅林斯《谢林的历史哲学》（Sch·s Geschichts-
philosophie），海德尔堡，1907 年德文版；O·布朗《谢林之为人》（Sch·als
Persolichheit），莱比锡，1908 年德文版；G·斯蒂芬斯基《论古希腊一德
意志宇宙观》（Das hellenisch-deutsche Weltbild ），1925 年；Fr.罗森
茨韦格《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体系纲领》（Das alleste Systenmprogramm
desdeutschen Idealismus），一本出土手稿，海德尔堡，1917 年；此外，
卡西雷尔《逻各斯》卷七和卷八（1918 年至 1919 年）和 W·贝姆（《德意志
季刊》，卷四，1926 年）。库诺·费希尔专论集第四版的《谢林》中附有H·福
尔肯海姆有价值的《补遗》（1923 年）。

与谢林关系最密切的思想家中可以着重指出的有：在浪漫主义者（见
R·海姆《漫浪主义学派》，柏林，1870 年，1920 年第四版：R·胡赫《浪漫
派的黄金时代》，1921 年第八版；《浪漫主义的传播与消亡》，1921 年，第
六版：O·埃瓦尔德《浪漫主义问题》，柏林，1904 年；E·柯切尔《浪漫主
义哲学》，耶拿，1906 年；O·沃尔泽《德国浪漫主义》，1920 年，第四版；
S.埃尔克斯《关于浪漫主义的评价及对其研究的批判》，J.彼得森《德国浪
漫主义的本质规定》，1926 年）中有 Fr·施勒格写（1772—1829 年；特征
和批判见《艺文》杂志，1799 年至 1800 年；《露琴德》，1799 年；1836 年
至 1837 年由温迪施曼编辑出版从 1804 年至 1806 年中选辑的《哲学讲演集》；
《全集》十五卷集，维也纳1846 年版）和诺瓦利斯（本名弗里德里希·冯·哈
登贝格，1772—1801 年：对他的论述见 E·海尔布伦，柏林，1901 年；W·狄
尔泰在《经历与文学创作》中的论述；H·西蒙《神秘的唯心主义》，海德尔
堡，1906 年；R·塞缪尔《哈登贝格的诗的政治观和历史观》，1925 年），
还有 K·W·索尔格尔（1780—1819 年；《欧文》，1815 年；《哲学谈话集》，
1817 年；由海泽编辑出版的《美学讲演录》，1829 年）；此外，还有 L·奥
肯（1779—1851 年；《自然哲学教程》，耶拿 1809 年或 1811 年；见 A·埃
克《论奥肯》，斯图加特，1880 年），H·斯蒂芬斯（1773—1845 年，一位
挪威人；《哲学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1806 年），G·H·舒伯特（1780
—1860 年；《对一般生命史的臆测》，1806 年至 1807 年）；J·J·瓦格纳
（1775—1841 年；《理想哲学体系》，1804 年；《人类知识工具》，1830
年）；弗朗兹·巴德尔（1765—1841 年，《认识的诱因》，1822 年起；《思
辩的教义学》，1827 年起；《全集》，由霍夫曼编辑并附传记，莱比锡，1851
年起；参阅 E·利布《巴德尔的青年时代》，1926 年；D·鲍姆加特《巴德尔
与哲学浪漫主义》，1926 年），K·chr.Fr.克劳塞（1781—1832 年；《哲学
体系草案》，1804 年；《人性原型》，1811 年；《哲学体系纲要》，1825
年：《哲学体系讲演录》，1828 年；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他遗留下的文献中
出现了取之不尽的大批资料，由 P·霍尔菲尔德和 A·旺舍编辑，见 R·奥伊



肯《纪念克劳塞》，莱比锡，1881 年），还有 J.格留斯（1776—1848 年），
《全集》）（科隆，1926 年起）。关于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之影响，参阅 A·博
伊勒尔的《巴赫奥芬的东西方神话引论》（慕尼黑，1926 年）。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是谢林的比自己年长的友人，1770 年
出生于斯图加特，在蒂宾根学习，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做家庭教师，1801 年
开始在耶拿任教，1805 年应聘为耶拿大学副教授。1806 年后他在班贝格任报
纸编辑，1803 年任纽伦堡大学预科学校校长。1816 年他应聘到海德尔堡大学
当教授。1818 年他从那里到了柏林。后来他就在柏林工作直到 1831 年去世，
他当时是越来越兴旺、传播遐迩的学派的领袖，除了披露于与谢林共编的《哲
学批判杂志》的论文以外，他发表了：《精神现象学》（Phanomeno-logie des
Geisies）1807 年，《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 年起；
《哲学全书》（Enc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ften），1817
年；《法哲学原理》（Grundrinien der PhiYOsophie des Rechts0，1821
年。从 1827 年起，《科学批判年刊》成为他的学派的机关刊物。他的著作，
包括他的弟子们编辑的讲演集在内，辑为十八集出版，柏林，1832 年起。1927
年起，H。格洛克勒再版，重要地方作了修改。G.拉森根据手稿再版，披露于
人博伊勒尔编辑出版的哲学丛书《黑格尔社会哲学著作》（《炉火》，卷十
一，1927 年）。黑格尔具有启发教育人的气质，具有体系化的秉赋。他的知
识渊博而深湛，在历史领域里比在自然科学中更深这更全面，完全按照一种
92 土 2 伟大的体系结构，排列在他的思想中。在他一生中，在纯粹的理智的
需求前面，想像和实践意图在背景的远处消逝了，纯粹理智需求将整个人类
的知识理解为历史的必然性和统一的关联整体。这种启发教育的千篇一律还
表现在他的术语结构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极为丰富的文
献中要提出的有：C·罗森克兰茨《黑格尔生平》（Hegls Leben，柏林，1844
年）和《德意志民族哲学家黑格尔》（H·als deutscher Nationalphilosoph，
柏林，1870 年）；H·乌尔里齐《黑格尔哲学中的原理和方法》（Uber Prinzip
undMethode der H·schen Philosophie，莱比锡，1841 年）；R·海姆《黑
格尔及其时代》（H·und seine Zeit，柏林，1857 年）；J·哈奇森·斯特
林《黑格尔 的秘密》（The Secret of Hegel，伦敦，1867 年英文版）；K·凯
斯特林《黑格尔》（蒂宾根，1870 年）；J.克莱伯尔《在施瓦本青年时期的
赫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Holderlin，Schelling und Hegel in ihren
schwabischen Jugend jahren， 斯图加特，1877 年）；E·凯尔德《黑格尔》
（伦敦，1883 年）；G·莫里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Hegel’
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and of History，伦敦，1888 年英文版）；P·巴
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 H·S，莱比锡，1890
年德文版）；W·华莱士《黑格尔哲学研究导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牛津，1894 年英文版）；J·C·希本《黑格尔的
逻辑》（H·S Logie，纽约，1902 年）；B·克罗齐《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
西和死的东西》（Ciòche e vivo e ciòche e morte in H·，原文系意大利
文，1909 年在海德尔堡出德文版）；H·福尔肯海姆《黑格尔》（《伟大的
思想家》，卷二，1911 年）；A·龙斯威施《黑格尔》（1922 年）；H·格洛
克勒《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Der Begriff in H·s Philosophie，1924
年）；w·H·斯特斯《黑格尔哲学》（伦敦，1924 年英文版）；B·海曼《黑
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System und Methode in H·s Philosophie，1927



年）。特别要强调的是，库诺·费希尔论黑格尔的著作，费希尔的《近代哲
学史》的第八卷（新版附有 H·福尔肯海姆和 C·拉森有价值的《补充》，海
德尔堡，1909 年）。W·狄尔泰根据柏林图书馆保存的手稿（部分由莫拉特
保存，1893 年；还有诺尔在1907 年出版的《黑格尔年青时代的神学著作》），
对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进行过极有价值的观察（《柏林科学院论文
集》，1906 年；《全集》卷四，1921 年）。另外新出版物《黑格尔文库》，
1912 年起，1915 年由埃伦伯克和林克编辑；又由 G·拉森编辑载于《哲学丛
书》。

弗里德里希·厄恩斯特·丹尼尔·施莱尔马歇，1768 年出生于布雷斯劳，
在尼斯基和巴比的亨胡特兄弟会的教育学院以及哈雷大学受教育。担任了一
些私人职务之后他在瓦尔塔河畔的兰茨贝格当上牧师，1796 年任柏林夏里特
医院传教师职务。1802 年他到斯托尔普做宫廷教士。1804 年他到哈雷大学任
副教授，1806 年又回到柏林。1809 年成为柏林三一教会的传教士，1810 年
在柏林大学当教授，他在这两个职务上都搞得很出色。与此同时他还在基督
教会运动（联合教会）中担任职位，卓有成效，直到 1834 年逝世。他的哲学
著作在他死后编辑的《全集》（柏林，1835 年起）中列为第三部，其中包息
括论辩证法和美学等的讲演集。在他的著作中要提起的有：《论宗教》
（Redenuder die Religio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achtern），
1799 年；《独白》（Monologen），1800；《批判至今为止的伦理学的原则》
（Grundlinien einer Kritik der bisherigen sittenlehre），1803 年。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被收入 A1.施韦策所编辑的《著作集》中，又
被发表于 A.特威斯顿所出的版本中（柏林，1841 年）。施莱尔马歇和蔼可亲、
感情细腻、与人为善的品格特别表现在他谋求将他那个时代的美学和哲学的
文化与宗教意识协调起来的努力中。他用纤细的手法将这两根思想的细线来
回编织在一起，并在感情方面尽量消除流行于双方的理论和概念之间的矛
盾。参阅L.乔纳斯和 W.狄尔泰所编辑和撰写的《从通信中见施莱尔马歇的生
平》（AusSch.’s Leben in Briefen），四卷集，柏林，1858—1863 年；
H.迈斯纳编辑的《施莱尔马歇在信札中之为人》（Schleiermacher Als Mench
Nach seinenBriefen），1923 年至 1924 年。D.申克尔《施莱尔马歇》，埃
尔伯费尔德，1868 年；W.狄尔泰《施莱尔马歇的生平》（Leben Schl.s），
卷一，柏林，1870 年和 1922 年；A.里彻尔《施莱尔马歇论宗教》（Schl.s Reden
über d.Rel.），波恩，1875 年；Chr.西格瓦尔特《纪念施莱尔马歇》（Zum
Gedacht-nis Schl.s）（《小著作集》，卷一，第 221 页起）；F.巴赫曼《施
莱尔马歇伦理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Ethik Schl.s），莱比锡，
1892 年；Th.卡梅雷尔《斯宾诺莎与施莱尔马歇》，斯图加特，1903 年；J.
温德兰德《施莱尔马歇的宗教发展》（Die religiose Entwicklung schl.s），
1915 年；H.穆莱尔特《施莱尔马歇》，1918 年；G.韦赫龙《施莱尔马歇的辩
证法》（DieDialektik Schls），1920 年。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 1776 年出生于奥尔登堡。他在家乡和在耶
拿大学受教育，曾一度在伯尔尼当家庭教师，并同佩斯塔洛齐①结识。1802
年在哥廷根大学当编外讲师，1809—1833 年他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授职，然
后以教授职称回到哥廷根大学，1841 年他去世于该地。他的主要著作有：《形

                                                
① HeinrichPestalozzi（1746—1827 年）系瑞士之教育家。——译者



而上学纲要》（Hauptpunkte der Metaphysik），1806 年；《普通实践哲学》
（Allgemeine Praktische PhilOsophie），1808 年；《哲学导论》（Ein 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813 年，《心理学教科书》（Lehrbuch zur
psychologie），1816 年；《作为科学的心理学》（Psychologie als
Wissens-chaft），1884—1825 年。G.哈特斯坦编辑的《全集》，十二卷集，
莱比锡，1850 年起；K.凯尔巴哈编辑的十五卷集，1882—1909 年。O.威尔曼
编辑出版了两卷集的教育学著作，莱比锡，1873—1875 年。赫尔巴特哲学活
动出色之处在于概念思维的敏捷以及论战时的充沛精力。尽管他缺乏丰富的
感性材料和审美的敏感性，但他的诚挚的信念和崇高的、文静的、清晰的人
生观足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使他在一个长时期内成功
地战胜了哲学中的辩证倾向。参阅 G.哈特斯坦《普通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基本
理 493 论》（Die Probleme und Grundlehren der allgemeinen Metaphysik），
莱比锡，1836 年；J.卡夫但《应该与现实》（Sollen und sein），莱比锡，
1872 年；J.卡佩休斯《赫尔巴特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Herbarts），
莱比锡，1878 年；G.A.亨宁《赫尔巴特》（《教育学文集》62，莱比锡，1884
年）；A.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赫尔巴特的本体论》（H.s Ontologie，）彼
得堡，1903 年；W.金凯尔《赫尔巴特及其生平和哲学》（J.Fr.H.，sein Leben
undseine Philos.），吉森， 1903 年；Fr.弗兰克《赫尔巴特及其学说的基
本特征》（J.F.H.，Grundzuge seiner Lehre），莱比锡，1909 年。

阿尔都尔·叔本华 1788 年出生于但泽。他转向哲学研究的时间较迟。他
在哥廷根和柏林受教育。1813 年他获得博上学位，论文的标题是《充足理由
律的四重根》。（ü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
den Grunde）。他在魏玛和德累斯顿住了一段时间，1820 年在柏林大学取得
编外讲师的资格。但是他在教学工作方面并不成功；他经常出外旅行，打断
了他的教学工作；因此在 1831 年他便隐退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过着隐
居生活。1860 年他在该地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是《世界是意志和观念》
（Die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 年。与之相连的有《论自
然中的意志》（ü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1836 年；《论伦理学中
两个根本问题》（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1841 年；最后，
《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1851 年。六卷集的《全集》，
莱比锡，1873—1874 年；此后，又多次出版；E.格里泽巴赫最认真地补充以
遗著、信札等等。1911 年后出版了 P.多伊森编辑的新版。1919—1920 年 O.
韦斯出了新版。叔本华独特的、矛盾的个性以及他的学说极深刻地为库诺·费
希尔所理解（九卷集的《近代哲学史》，1908 年第三版）。他的放荡不羁、
热情激昂的性格结合着天赋奇才、思想自由，促使他有能力综观全局，洞察
知识的宝藏，并以圆满的艺术描绘出他如此获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叔本华
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以特殊的表述技巧和语言艺术发挥极大的作用，
他的语言艺术完全摆脱了学究的迂腐气息，饶有风趣，打动着有教养的人们
的心灵。他虽然低估了他自己在康德以后的哲学中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自己
陷入几乎病态的孤僻中，然而却给这整个发展的基本思想带来最出色的、最
有成效的形式。参阅 W.格威纳尔《叔本华的生平》，莱比锡，1878 年第二版，
1922 年再版：J. 弗劳恩斯泰特《论叔本华哲学的信札》（Briefe über die
Sch.sche Philoso-phie），莱比锡，1854 年；R.塞德尔《叔本华哲学体系》
（Sch.s System），莱比锡，1857 年；R.海姆《叔本华》，柏林，1864 年；



G.杰林尼克《莱布尼茨和叔本华的世界观》（Die Weltanschauungen Leibniz
und Schopenhauers），莱比锡，1872 年；W.华莱士《叔本华》，伦敦，1891
年英文版；R.莱曼《叔本华关于形而上学心理学的论文》（Sch.，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e derMetaphysik），柏林，1894 年；E.格里塞巴赫《叔本
华》，莱比锡，1897 年；J. 沃尔克尔特《叔本华》，1923 年第五版；G.西
梅尔《叔本华和尼采》，1923 年第三版；H.哈塞《叔本华》，1926 年。

在形而上学的主流旁边流淌着心理学支流，这是一系列的学派，它们往
往用心理学的方法折衷地探讨伟大哲学体系的理论。与康德和耶可比有这种
关系的是 J.Fr.弗里斯（1773—1843 年；《莱因霍尔德，费希特和谢林》，
1803 年；《认识、信仰和预感》[Wissen，Glaube und Ahnung]，1805 年；
《理性新批判》[Neue Kritik der Vernunft]，1807 年；《心理的人类学》
[PsychischeAnthropologie]，1820 年—1821 年；参阅库诺·费希尔《耶拿
两个康德学派》[Die beider kantischen Schulen in Jena]，学术讲演，斯
图加特，1862 年；Th.埃尔森汉斯《弗里斯与康德》，吉森，1906 年起）。
与康德和费希特有关系的是 W.T.克鲁格（1770—1842 年；《哲学研究法》
[Organon derPhilosophie]，1802 年；《哲学科学简明词典》[Handwörterbuch
der philos. Wissenschaften]，1827 年起）。与费希特和谢林有关系的是
F.布特韦克（1766—1866 年；《确然真理》[Apodiktik]，1799 年；《美学》，
1806 年）。与谢林有关系的是 J.P.V.特罗克勒尔（1780—1866 年，《人类
认识的博物学》[Naturlehre des menschlichen Erkennens]，1828 年）和
知名的相法家 K.G.卡鲁斯（1789—1869 年；论述他的有 H.肯《卡鲁斯的哲
学》，1926�年）。对赫尔巴特有关系的是 Fr.贝内克（1798—1854 年；《心
理学提纲》[Psychologische Skizzen]，1825 年和 1827 年；《作为自然科
学 的 心 理 学 的 教 科 书 》 [Lehrbuch der Psychologie als
Naturwissenschaft]，1832 年；《形而上学与宗教哲学》[Metaphysik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1840 年；《新的心理学》，1845 年；参阅 Fr.B.
布兰法，纽约，1895 年；O.格拉姆佐，伯尔尼，1899 年）。



第四十一节  物自体

康德哲学震撼人类心灵的威慑力量主要出于它的伦理世界观的严谨和伟
大①，而思想的开展又主要与《纯粹理性批判》认识论原则所具有的新形式分
不开。康德从以往哲学中采取了现象与本 494 体的对立；但是他通过先验的
分析扩大了现象的范围使之包括整个人类知识，而剩下的物自体只不过作为
难以理解的概念而存在，好似一种退化器官，虽然很可能表现出这种认识论
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征，但却不能在其中起到实际的有效作用。

1.这一点首先被耶可比看出来了，他证明：如不以实在论为先决条件，
就不可能进入康德的哲学体系，如以实在论为先决条件又不能在此体系中停
止不前②；因为从一开始所叙述的感性概念就蕴涵有物自体所影响的因果关系
——这种关系，根据关于范畴一定不可应用于物自体的分析理论，当然就不
容许思维了。一方面承认物自体可以思维，而另一方面又不容许思维，在这
种矛盾中整个理性批判就动摇了。此外，这种互相矛盾的设想丝毫无助于保
证我们的现象知识与真理有最低限度的关系。因为，根据康德所说，心灵[在
思维中]显现出，“既非心灵自身、也非他物，而只是既非心灵之为心灵，也
非他物之为他物的东西”。①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 X与客体的同
样难以理解的 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身之前什么也
没有。“妖魔的双重烟雾称为空间和时间，在烟雾中升起现象的幽灵般的形
影，其中空无一物。”②如果我们假定事物存在，那么康德就教导说，知识与
事物毫无关系。批判的理性之为理性纯为无事忙，即只为自身而忙碌。因此，
批判主义如果不愿沦为虚无主义或绝对怀疑主义，则这位先验的唯心主义者
必然有胆量主张“最激烈的”唯心主义③；他必然宣称：只有现象存在。

康德所称的认识对象事实上“空无一物”——在这样的断言中蕴涵着同
一的朴素实在论的前提，要摧毁这种朴素实在论便是先验分析论的巨大任
务；这同一实在论又决定着信仰的认识论，耶可比用此认识论反对“先验的
无知”而又不能避免完全依赖于它。一切真理都是对现实的东西的认识；但
是现实的东西在人类意识中表现自己不是通过思维而是通过感觉。正是康德
的实验证明了：思维只在一个圆圈里运动，超越这个圆圈便无通向现实之路，
只在条件者的无穷尽的系列中运动，在这系列中找不到无条件者。因果律这
个基本规律的确完全是在此状态中表达出来的，即其中并无无条件者。因此，
正如耶可比所说，知识或可证明的思想，按其本质说，是斯宾诺莎主义，这
是关于所有有限者机械的必然性的理论：上帝不存在，这是站在科学的立场
上说话。的确，可以被认识的上帝就不会是上帝①。即使在内心里是基督徒的
人，在他的脑 495 子里也必须做一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谁把他心中的光亮
带进了理智，谁就会把这光亮扑灭②。但是这种认识是一种间接的认知活动；

                                                
① 特别从莱因霍尔德的《论康德哲学的信札》（Briefen über die kant.Philos.）一书可得到对此观点的认识。
② 耶可比《全集》，卷二，第 304 页。
① 《阿尔威尔》，XV；《全集》卷一，第 121 页。
② 《全集》卷三，第 111 页至 112 页。
③ 《全集》卷二，第 310 页。
① 《全集》卷三，第 384 页。
② 给哈曼的信，I.367。



真正的直接的认知活动是感觉。在感觉中，我们才真正与对象合二为一③，我
们掌握对象，有如我们在确信无可证明的信仰时我们掌握着我们自己一样④。
然而这种感觉对其对象而言有两重性：感性的东西的现实性向我们显现于知
觉中，超感的东西显现于“理性”中。因此，对于耶可比的超自然的感觉主
义来说，“理性”意味着关于超感的东西的现实性的直接感觉，意味着关于
上帝、自由、道德和灵魂不朽的直接感觉。在这种限制中康德关于理论理性
与实践理性的二元论、关于后者高于前者的理论在耶可比那里重现了⑤，其目
的在于使之有助于使感觉充满神秘；这种洋溢着神秘的感觉也显露在热情风
趣而又狂妄、宁愿武断不愿求证的写作风格中。

此种与康德十分贴近的基本思想在弗里斯那里出现了。弗里斯主张，批
判哲学所企求的关于先无形式的知识其本身必然是通过内在经验而在后无产
生的，因此，康德的结论必然是通过“人类学的”批判而修正或建立起来的。
他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理性直接的、自身特有的认识最初通过感觉而呈现出
来的是一种晦涩不明的形式①，只有通过反省才转化为理智的知识。然而，弗
里斯学说的此种莱布尼茨主义的躯干结果得到一根批判的尾巴，因为那种反
省的直观形式和概念形式只被视为表现上述原始真理内容的现象形式，而不
被视为它们的相应的知识。另一方面，认识局限于这些现象形式，便树立了
其对立面，即道德信仰对物自体的直接关系，此时上述躯干便接受了康德一
那可比的头。然而与此同时，弗里斯（与《判断力批判》有决定性的联系）
赋予审美情感和宗教情感一种预感的意义（《认识、信仰和预感》）：作为
现象基础的存在正是那个与实践理性及其公设有关的存在。

2.耶可比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康德关于物自体的概念是站不稳脚的，当莱
因霍尔德在他的《基础哲学》中企图对批判理论作出统一的、系统的阐述时，
上述概念之站不稳脚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明显了。他（莱因霍尔德）非常崇
拜受人爱戴的康德，他全部采纳了康德对个别问题的解答，但是他没有采纳
一切特殊知识所由推断 496 的关于简单基本原理的阐述。通过这种（笛卡儿
主义的）要求②的实现，站在对立面的意见最后被这样的哲学代替了——这种
哲学不带任何称号。他本人相信他莅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原理中找到了这个
原则（意识原则）③：在意识中每一表象通过意识有别于主体和客体而又与两
者有关；因此，在每一表象中蕴涵着属于主体的东西又蕴涵着属于客体的东
西。物质材料的繁多性来自客体，形式的综合统一性来自主体。据此得出结
论：客体自身和主体自身均不能被认识，而只有浮动于两者之间的意识世界
才是可能被认识的。据此，进一步得出（感性的）物质冲动与（伦理的）形
式冲动之间在实践方面对立的结论；在物质冲动中可以认出意志依赖于事物
的不自主性和在形式冲动中可以认出意志旨在形式符合规律的自主性。

康德学派就以这种粗糙形式传播其先师的学说。所有对“客体”分析的

                                                
③ 《全集》卷二，第 175 页。
④ 休谟关于信仰的概念以及他关于印象与观念（在此称为 vorstellung[表象]）的区分在此经历着一种引人注

目的改造。
⑤ 《全集》卷三，第 351 页起。
① 弗里斯《理性新批判》，I，206。
② 莱因霍尔德《关于纠正过去哲学中的误解的文集》卷一，第 91 页起。
③ 《人的表象能力的新理论探索》，第 210 页起。



精微和深刻涵义消逝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莱因霍尔德企求在“想像力”或“意
识”之中寻求所有各种不同认识能力更深一层的统一的努力，这些认识能力
曾被康德彼此分离为感性，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就这点而言，这种“基础
哲学”以一种正面的假说来应付同代人的反对意见，因在康德哲学中正是这
种感性与知性明显的分离遭到许多同代人的非难。这种分离出现在受《就职
论文》影响的阐述（见第 462 页注释）中比《理性批判》的精神所需要的更
为强烈，同时这种分离通过实践哲学的二元论变得更明显了。因此，又激起
一股潮流理直气壮地反对康德，而莱布尼茨主义关于感官功能逐渐过渡到理
性功能的学说正是反对康德灵魂“解剖”的强大逆流的源泉，——康德的灵
魂“解剖”肤浅而欠严肃。哈曼在他的评论中，与此相联赫尔德在他的《批
判后论》中，推波助澜，抵制《纯粹理性批判》。两者都主要强调语言是理
性统一感性和理智的基本产物，并力图证明：自从感性与知性第一次“分裂”
以后，批判哲学所有其它的分裂和二元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①。

3.莱因霍尔德哲学体系的弱点不能逃避怀疑派[的攻击]，而怀疑派的攻
击同时也针对康德本人。这些攻击最有成效地结合 497 在舒尔策的《艾奈西
狄姆》一书中。他指出，批判方法之所以自设牢笼在于它给自己指定了根据
自己的结论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任务。因为如果《批判》在探索作为经验基础
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本身还不是经验对象（这个观点确实比弗里斯在心理
学上探索先无性更符合康德的原意）：因此批判方法要求，哲学知识在任何
情况下都必然是一种用范畴进行的思维，因而必然超越经验，正是在这一点
上，《分析论》宣称那是不容许的。事实上，“理性”以及每一种认识能力
如感性，知性等等都是物自体，都是在有关认识行为中不可感知的经验活动
的基础。关于所有这些物自体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对经验的关系，批判哲
学（知识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极其详尽的知识。毋庸置疑，这种知识如果
仔细检验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一种“能力”归根结底只能被认作经验功能
共有的未知的因，这种“能力”只有通过经验功能的活动才能呈现其特征。

《艾奈西狄姆》借助于莱因霍尔德的“想像力”概念发挥了这种批判①。
他证明：当我们一再假定和利用不可理解的“能力”或“机能”的标签以解
释事物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解释。舒尔策借此反对在启蒙运
动时期经验心理学家们相当轻率使用的“能力理论”（Verm6genstheorie）。
将心理活动类似的现象概括于一种类慨念之下，这只能在描述的意图上有某
种意义；但如将此概念实体化为一种形而上学力量，那这实际上是对心理学
进行神话般的处理。在这口号下，赫尔巴特②将舒尔策的批判扩展到以往整个
心理学理论领域。贝内克①在突出这种概念时也看出走向灵魂的自然科学（即
联想心理学）的本质性的进展。

对于舒尔策来说，此只是证明下述论述的诸种因素之一：批判哲学为了
反对休谟，力图证明因果概念的合理性，因果概念局限于经验，然而在各处

                                                
① 赫尔德《批判后论》，14，Ⅲ。40 卷《全集》，XXXVII.第 333 页起。此外，像赫尔德在《批判后论》

一书中所阐述的这种思想，不过是一种神经过敏的个人成见的愚蠢的粗制品，但却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在运

动发展中起积极促进作用的要素。见后面第四十二节。
① 《艾奈西狄姆或论基础哲学的基础》，第 98 页。
② 《心理学教科书》，第三节；《全集》，V.8.以及其它地方。
① 《新的心理学》，第 34 页起。



又假定因果关系存在于经验与“作为经验基础”者之间。自然，耶可比早在
物自体概念中揭露出来的矛盾也属于这一类，只要“感性”受到物自体概念
的影响的话。所以，每当《纯粹理性批判》企图超越经验范围时这种企图（即
使不明确地）便事先被它自身否决了②。

4.第一个企图修改在康德涵义上站不住脚的物自体概念的 498 是梅蒙。
他认识到：在意识之外去假设现实性便包含一种矛盾。被思维的东西存在于

意识之中；在意识之外去思维某物便是虚构的，正如在数学中将虚数 − a 当
作一个现实的量一样。物自体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但是形成此概念的诱因
是什么呢？此诱因基于要对意识中既与的东西进行解释的需要③。我们碰上这
种需要，是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中存在着这样的对立：一方面是形
式——我们自己创造这种形式并意识到这种创造行为；另一方面是物质材料
——我们只发现它出现于我们心中却不知我们如何获得它。因此，关于形式
我们具有完整的意识；相反，关于物质材料我们具有的只是一种不完整的意
识，物自体概念是存于意识中的某物，而又不随意识一起产生。但是因为在
意识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可思维的，因此既与的东西只能用意识最低层的完
整性来解释。意识可以被设想为通过无穷多的中间阶段逐步缩小直到空无一

物。而这无穷系列的极限的观念（可以比作 2 ）就是纯粹既与的东西即物
自体的观念。因为，正如梅蒙直接援引莱布尼茨，物自体就是 petites
perceptions， [细微知觉]（参阅第三十一节，11）——即意识的微分①。物
自体是无穷的下降系列的极限概念，从完整意识往下逐渐下降——一种无理
量。梅蒙这种基本假定的结果是：关于既与的东西永远只是一种不完整的知
识，正如只存在一种不完整的意识一样②；完整的知识只限于理论意识自发形
式的知识；只限于数学和逻辑学。在梅蒙高度评价这两种论证科学时，他的
批判的怀疑论与休谟的意见协调一致；但对于经验中既与的东西的认识，他
们又针锋相对地各走一端了。

因此非常清楚的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要求一种关于意识与存
在的关系的新概念。存在只在意识中被思考，存在只应被认为是一种意识。
就这样，耶可比的预言开始实现了：康德学说趋向“最激进的唯心主义”。

这一点可以在一位弟子身上看出，他与康德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就是西
格斯蒙德·贝克。他发现③“评价批判哲学的唯一可能的观点”在于：当作“对
象”的个别意识的既与材料被提升为“原始的”、超个人的④、从而对于经验
认知活动的真理具有决定作用的意识内容。他用康德的“一般意识”代替了
物自体。他以此表明了纯直观和范畴的先天性；但是存于感性多样性中的既

                                                
② 《艾奈西狄姆》的作者以极简洁概括的方式在他的《理论哲学的批判》一书（卷 二，549 页起）中一再

重复他的论战思想；此外，这部著作不仅包含迄今为止对《纯粹理 性批判》（I. 172—582）进行最好的分

析之一，而且也是一部在历史上深受拥戴的对《纯 粹理性批判》（II.126—722）的批判的书（参阅：论与

莱布尼茨的关系，II.第 127 页起）。
③ 梅蒙《先验哲学探索》，第 419—420 页。
① 梅蒙《先验哲学探索》，第 27 页起。
②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莱布尼茨那里的偶然性和在康德那里的自然特殊化；第三十一节，11，和第四十节，

7。
③ 他在康德著作中的《诠译提要》第三卷，里加，1796 年。
④ 同书，第 120 页起。



与的东西对于他 499 来说也仍然是康德的问题未解决的残留物。
5.对物自体概念进行唯心主义的彻底的粉碎的正是费希特的工作。我们

如果遵循他的两篇《知识学引论》中的思想路线①，就可以得到这方面最好的
理解。这思想路线以自由描述的方式直接与康德学说最难部分（先验演绎法）
联系起来，并透辟而清晰地阐明了在这里所论及的思想运动的顶端。

哲学的基本问题 （或者按照费希特取的德文名称 Wissensch-
aftslehre[知识学]②）是从下述事实中提出的：与个别意识观念自发的偶然
的灵活性相对比，在个别意识中还有另外一些观念坚持其中，这后一部分观
念的特征是（可以完全确切判别的）必然性的感觉，使这种必然性令人理解
就是知识学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称呼那种随必然性的感觉出现的体系为经
验，因此这个问题的内容是：“经验的基础是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只有
两条道路。经验是一种以客体为目标的意识活动；因此它只可能来自事物或
来自意识。前一种解释是独断论的，另一种解释是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认
为意识是事物的产物，它将理智活动归因于因果关系的机械的必然性；因此
如果前后一贯坚持不懈地照此思维下去，其结论只能是宿命论和唯物论。与
此相反，唯心主义视事物为意识的产物，为自我规定的自由功能的产物；唯
心主义是自由和行为的体系。这两种解释方式本身都是符合逻辑的，它们彼
此处于如此彻底对立的矛盾中，如此不可调和，以至费希特将莱因霍尔德既
想靠物自体又想靠理性来解释经验的那种信仰调和论的尝试视作从一开始就
是一种失败。如果一个人不甘做怀疑失望的牺牲品，他就必须在两者中选择
其一。

因为在逻辑上两者都同样表现为前后一贯的体系，所以这种选择首先依
赖于“一个人是属于何种性格的人”①；但是，如果伦理力量一经支持了唯心
主义，那么，理论思维就会助它一臂之力。经验事实的基础是：“存在”与
“意识”经常处于相互影响中，而对象的 500“现实系列”是在心灵表象的
“观念的”系列中被感知的②。独断主义不能解释这种“两重性”；因为事物
的因果性只是“（纯然被安置的”）简单系列。如果存在应该充当解释意识
的基础，那么存在又在意识中重现是不可令人理解的。相反，存在恰恰从属
于理智“自我注视”的本质。当意识活动的时候，意识知道它在活动，知道
它在做什么；在意识产生自身功能的现实的（第一性的）系列时总同时产生
认识这些功能的观念的（第二性的）系列。因此，如果意识充当解释经验的
唯一的基础，那么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是自我感知的行为，自我反省的
行为，即是自我意识。因此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
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
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

唯心主义的原则就是自我意识。就主观方法而言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知

                                                
① 《费希特全集》卷一，第 419 页起。
② 照字面解释为“科学学说”，在此科学具有知识的双重涵义，一方面知识是心智活动；另一方面，知识

是真理的主体＝哲学。——英译者
① 《费希特全集》卷一，第 434 页。
② 如果独断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意味着过去康德关于自然与自由的对立，此外，在这方面，事物的必然

性体系的出现已经带有强烈的斯宾诺莎主义的色彩，那么，斯宾诺莎关于两种属性的学说的体系影响第一

次在这两种系列的关系中显露出来了。



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又只从意识对它自身行为认
识的反省出发伴随着这知性的直观而进行自己独特的活动；就客观体系而言
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用这种方法揭示出理智的这样一些功能，凭借这些功能
便产生日常生活中所谓的事物和客体以及在独断哲学中所谓的物自体。最后
这个概念，即物自体概念，本身是彻底矛盾的概念；就这样物自体概念被溶
解为最后的残留物。整个存在只能被理解为理智的产物，而哲学知识的对象
就是理性体系（参阅第四十二节）。

对于费希特和他的继承者说来，物自体概念就这样变得无关紧要了，而
以往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对立降为次要的了，降为理性活动内部的一种关系
了。客体只为主体而存在；两者的共同基础是理性，是自我[Ich]①；自我感
知自身又感知自身的行为。

6.当德国形而上学主流随着费希特潮流向前发展的时候，上述“信仰调
和论”并不缺少拥护者，这些拥护者曾经被知识学逐之门外。信仰调和论的
形而上学典型已被莱因霍尔德铸造出来了；但是与之接近的还有所有那些用
心理学方法从个人意识出发的人们，他们相信他们发现了个人意识同等地依
赖于现实和依赖于理智的普遍本质。克鲁格教导说，“先验的综合论”可认
为是此观点的一个范例。对他说来，哲学是借助于“自我”对“意识事实”
的反省而获得的一种自我解释。但是在此，“先验的综合”证明为基本事实，
现实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在意识中都被设定为同样根本的东西，处于彼此影
响之中①。我们认识存在，只因为存在出现于意识中，我们认识意识，只因为
意识与存在发生关系；但是两者均为直接认识的对象，正如在我们的观念世
界中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联合体实为直接认识的对象一样。501

这些思想在施莱尔马歇的辩证法中发生一种更加细微的变化。所有知识
的目标就是建立存在与思维的同一，因为两者分别出现在人类意识中：现实
的因素和观念的因素；知觉和概念；器官功能和理智功能。它们完全的协调
和平衡才能产生知识，然而它们总处于分歧的状态中。据此，科学按照内容
划分为物理学和伦理学：按照方法划分为经验学科和理论学科，自然史和自
然科学，世界史和道德学。在所有这些特殊学科中，在材料内容方面或在形
式方面占优势②的不是两种因素中的这一方就是另一方。虽然在其中对立面之
一方总力图奔向另一方：经验知识学科倾向于理性结构，理论学科倾向于对
事实的理解，物理学倾向于物质世界的意识和有机体的起源和发展，伦理学
通过意志合目的活动倾向于对感性的控制和渗透。但在实际认识活动中，没
有一个地方达到了现实的东西同观念的东西完全协调平衡；相反这种协调却
只形成了思维的目标，绝对的、无条件的、存于无限而无法达到的目标；思
维极想成为知识，但是永远也不会完全成功③。因此，哲学不是知识的科学，
而是处于永恒变化状态的知识的科学——辩证法。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哲学假设这个在人类认识中永难达到的目标的
现实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施莱尔马歇同斯宾诺莎（和谢林）将此同一

                                                
① 也可参阅谢林青年时代的作品《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VomIchalsprin- zip der Philosophie），《全集》

卷一，第 151 页起。
①  克鲁格《基础哲学》（Fundamentaiphilosophie），第 106 页起。
② 在施莱尔马歇的辩证法中这种关系似乎表现出模仿谢林同一哲学的形而上 学形式。参阅第四十二节，8。
③ 《辩证法》《全集》，46，48 页—49 页。



性命名为上帝。它不可能是理论理性的对象，也同样不可能是实践理性的对
象。我们不认识上帝，因此我们也不能按照上帝去安排我们的伦理生活。宗
教不只是认知和正确的行为：宗教是具有最高实在性的生活共同体，其中存
在与意识是同一的。

然而这生活共同体只出现于情感中，只出现于那种“绝对”依恋于无限
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根源的“虔诚的”情感中（参阅第四十二节，9）。斯宾
诺莎的上帝同康德的物自体在无限中恰好吻合，从而被提高到超出一切人类
知识和意志并成为一种神秘情感的对象，这种情感纤细的颤动在施莱尔马歇
那里（正如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在弗里斯那里）同亨胡特兄弟会教派①的宗教生
活的内心静观谐和一致②。

因此，神秘主义传统通过虔信派（在斯潘尼和法兰克之后，虏信派中正
统的日趋粗俗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显著，从而招致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反对）
达到唯心主义的高峰；艾克哈特学说与先验哲学在一切外在的东西移植于内
部的东西这样的精神上确实互相接近：两者都带有地道的日耳曼风味：两者
都在“Gemüt”[情感]中探索世界。

7.施莱尔马歇由于否认了科学地认识世界根源的可能性，他同康德更接
近了；但是他用以代替的是宗教的情感直观，此宗教情 502 感直观还更依赖
于斯宾诺莎，更依赖于斯宾诺莎在费希特知识学之后施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的影响。这种理性一元论（参阅在第四十二节中的发展）受到赫尔巴特的反
对，他反对的方法是对康德的物自体概念进行完全不同的改造。他极力反对
这个概念的解体，从而发现自己被迫陷入物自体的形而上学悻论中，不得不
坚持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先验分析的矛盾在此显得荒谬地夸大了。

这种观点作为倒退的倾向更加引人注目；这种倒退倾向归因于与辩证法
革新相对立的赫尔巴特的理论，这种倒退倾向在他攻击康德的先验逻辑中发
展起来（参阅第三十八节，5）。赫尔巴特有理由在先验逻辑中看见唯心主义
的根源。先验逻辑的确是在宣讲形式：知性以形式产生客观世界；而在费希
特的“自我”中我们发现康德在“一般意识“或”“先验统觉”中萌芽的东
西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赫尔已特对以往哲学的爱好恰恰基于他否认意识有创
造的自发性；他同联想心理学家们一样发现思想取决于和依赖于形式和来自
外部的内容这两个方面。他又否认潜在的先天性，这个概念从莱布尼茨起通
过《就职论文》一直传入《纯粹理性批判》；他认为，表现在范畴中的关系
形式如同时空一样也是观念的机械作用的产物。关于心理发生学方面的问
题，他完全站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的立场上。因此，除了形式逻辑以外他
不承认其它的逻辑，形式逻辑的原则是矛盾律——即绝不允许存在矛盾。所
有思想的最高原则是：凡是自身矛盾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现实的①。

                                                
① Herrnhuter：或译摩拉维亚教派信徒，该教派系新教派之一，主张胡斯理论并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

来源。——译者。
② 参阅 E.胡伯尔《施莱尔马歇的宗教观的发展》（dleEntwicklung des Reli-gionsbegriffs bei Schleirmacher），

莱比锡，1901 年德文版。
① 见《哲学导论》，《全集》卷一，第 72—82 页。对于这样鲜明地陈述矛盾律，其历史诱因无疑是矛盾律

在辩证法（见第四十二节，1）中所遭受到的歧视。然而实际上赫尔巴特的理论（除了他处理“自我”概念

以外）完全与此无关。赫尔巴特哲学中的爱利亚学派因素（《全集》，I.225）在于存在不带有矛盾的公设；

这位哲学家在其它方面很少历史修养，可是他对于柏拉图理念论具有灵敏的感觉，其所以如此，应归因于



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用以思考经验的概念本身充满内在矛盾。
我们假设事物，事物必须与自身等同，而事物又必须等于自身多样性的

性质。我们谈到“变化”，与自身等同的东西在变化中相继变成不同的东西；
我们将一切内在经验归因于“自我”，自我如“在心灵上显现自己”的东西
一样在主体中也在客体中包含着一个无限系列，——我们将一切外部经验归
因于物质，分离的东西和连续的东西在物质这一概念中相互冲突。这种在概
念中充满矛盾的“经验”只能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一定有某种无矛盾的、
现实的东西作其基础。表面上的事物必有绝对的“实粒”作其基础，表面事
故必有实在的事故作其基础。有多少表面的东西就有多少存在迹象。查出存
在是哲学的任务；那就是对既与的经验概念进行研究，并按照 503 形式逻辑
规律进行改造，直到我们认识到没有内在矛盾的实在。

达到此目的的一般方法是关系法。矛盾的基本形式总是：凡简单的事物
应被认为具有种种差异（在康德那里，即多样性的综合统一）。排除这种困
难只有假定简单事物的多数，通过事物多数、的相互关系，多样性的或可变
性的东西的“幻相”便在每一个别事物上产生了。因此，要坚持实体概念我
们只能假定下述条件：实体应统一起来的不同性质和变化着的状态与实体本
身无关，只与其它实体轮流交替的关系有关。物自体必然有许多；只根据单
一的物自体，性质和状态的多样性绝不可能为人理解。但是这样的每一个形
而上学实体必然被理解为完全简单的和不可变的；赫尔巴特把它们叫作实
粒。所有在经验中构成事物特征的性质都是相对的，并使个别事物永远只呈
现在与另外事物的关系中：因此实粒的绝对性质是不可知的。

8.但是实粒必然被认为是决定表面性质的基础；同样，我们必然会假定
存在于实粒之间的现实的发生发展和关系变化是呈现于经验事物中的表面变
化的基础。然而，在此，存在于经验之外的全部人为结构开始动摇了，因为
这些实粒的爱利亚学派的僵化性决不容许我们形成一种在实粒之间必然发生
的“现实关系”之类的概念。首先这些“现实关系”不可能是空间的①；空间
和时间是观念的系列结构的产物，是心理机械作用的产物，因此空间和时间
对于赫尔巴特比对于康德差不多更富于现象性。只在转义上实体的恒变关系
可以被描述为“在概念空间里的来来去去”；但究竟这些关系本身是什么，
赫尔巴特的理论却无言表达。[只在被动情况下理屈词穷，不得不勉强承认。]
每一实粒只有简单的、不可变的规定：因此，存在于或产生于两个实粒之间
的关系对两者任何一方都不是本质的，也不是两者任何一方的基础。可是这
种关系可能设想的第三者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是找不到的②。因此实粒彼此之间

                                                                                                                                           

上述情况。参阅《全集》卷一，第 237 页起；卷十二，第 61 页起。
① 赫尔巴特的实粒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实粒与原子有共同的基础——对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概念进行乡元

论的改造）之不同不仅在这一点上，而且还在（不可知的）性质的差别上，原子论不主张性质差别，只承

认占有空间的实体性的量的区别。实粒又不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混淆：同单子相比，它们虽然也有“无窗

性”，但是却没有“多的统一”。同柏拉图的理念相比，它们虽都有爱利亚学派的存在的属性，但却没有

类概念的品格。
② 赫尔巴特形而上学中的这个空白，他用宗教哲学来填补了；因为不存在现象世界所由产生的实粒之间的

关系的真正基础的知识，所以现象世界所造成的合目的性的印象容许我们以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式确信最

高智慧（上帝）是这类关系的基础——这是古老的物理一神学证明含混无力的再现。参阅 A.舍尔《赫尔巴

特关于宗教的哲学理论》（H.sphilosLehrevonderReligion），德累斯顿，1884 年。



504 所处的关系，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处境由之而产生的关系，被称为实粒
的“偶然的外观”。在许多章节里赫尔巴特的本意几乎只能被理解为：意识
是实粒之间的上述关系发生于其间的概念空间；因此现实的发生发展只是为
“旁观者而发生”的某种“客观幻相”①。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实粒或绝对
性质的“存在”被赫尔巴特定义为“绝对位置”，即一种“定位”②，一种存
在在其中处于静止状态的定位，一种不能取消的定位；在此，在我们面前，
展现出进入“绝对”唯心主义的前景。

实际上，赫尔巴特还比康德更少阐述这种绝对的唯心主义。在此，也会
导致绝对的矛盾。因为实粒论正费尽心机要推论出：意识也是一种呈现于现
象领域中的“实粒共存”的结果。实粒据认为相互“干扰”，这种内部状态
具有“自我保存”的意义③。我们直接认识到，凭借这样一些“自我保存”；
我们的灵魂的未知实粒就会保全自己以抗拒其它实粒的干扰；它们是观念。
灵魂作为简单实体当然是不可知的。心理学不过是灵魂自我保存的学说。自
我保存或观念只在灵魂内部继续存在，而灵魂只为它们的共存而提供与己无
关的基地；观念之间的关系也和实粒之间的关系一样，彼此干扰，彼此抑制；
而整个心灵生活过程必得以观念的这种相互应力来解释。通过它们的相互应
力，观念强度减弱；而意识依赖于强度的大小。观念可能具有的、并可能认
为是现实的最低强度是意识阈限。

如果观念被其它观念压制低于此意识阈限，那么这些观念就变成冲动。
因此，称为感情和意志的心理状态的本质要在观念的抑制关系中去寻找。所
有这些关系必须作为“观念的静力学和机械学”

而发展①；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在此要处理的是对力量差别的决 505 定，
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必定以数学的观念机械论出现②。赫尔巴特特别重
视对于新入观念受到早存观念的“同化”、编排、构成、部分改变的过程的
研究。他为此使用了“统觉”这个词语（第一次由莱布尼茨所创造；见前面
第三十三节，10），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导致用联想心理学来解释“自我”。
“自我”被认为是进行统觉的观念和被统觉的观念两者不断汇集的活动地

                                                
① 参阅《全集》卷四，第 93 页起，第 127—132 页，第 240—241 页，第 248 页起； 此外，也可参阅泽勒

《德国哲学史》，第 844 页。
② 参阅《全集》卷四，第 71 页起。
③ 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那里，“suumesseconservare”[保持自我生存]是个体 的基本本能，而在赫尔巴特那里

表现为实粒的形而上学活动，实粒凭此产生幻相世界， 即经验。
① 在这种形而上学基础上赫尔巴特树立起一种内在的联想心理学的结构。关于形成观念过程的机械的必然

性的假设和关于据此得出意志活动是必然发生的关系的观点都证明自身是对于科学教育学有利的基础；这

个原则赫尔巴特又使之依赖于伦理学，因为伦理学讲述教育目的（塑造伦理品格），而心理学则讲述实现

此教育目的的作用过程。由赫尔巴特奠定基础并发展起来的教育科学成为德国十九世纪整个教育运动的出

发点（无论从友好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敌对的意义上说），并引起了范围极其广泛的文献的出现。关于此事，

可在种种教育史中找到详细的记载。贝内克采取了没有赫尔巴特形而上学的联想心理学的立场，用类似的

方法找到了通向系统的教育学的道路。
② 在阐述这种思想时赫尔巴特假定观念在相互抑制时丧失的强度为其中最弱者所有的强度，这个抑制总数

在个别观念中按照与它们的原始力量成反比的原则分摊；因此，在简单的情况 a＞b 时，通过抑制，a 降至

，b 降到 。关于这种武断的公理式的假定，关于整个“心理演算”的错误性质，可参阅 A.兰格《奠定数

学心理学的基础》（Die Grundlegung der mathematischen Psychologie），杜伊斯堡，1865 年德文版。



点。
当组成灵魂的实粒的自我保存抵制其它实粒的干扰从而产生观念生活的

现象时，根据赫尔巴特的自然哲学，若干实粒的相互自我保存和“部分的相
互渗透”便为旁观者的意识产生物质的“客观幻相”。在此由于这种形而上
学假设用无可名状的烦琐的演绎，各种心理现象和化学现象都被曲解了③，—
—这种企图今天已为人忘却，在自然科学中以及在哲学中毫无成就。

9.另一位哥廷根教授布特韦克使用另外的武器攻击物自体。他在《确然
真理》一书中证明：如果认真考虑一下《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对于“与
主体有必然关系的客体”除了完全不可思议的 X 之外，一无所剩。关于物自
体或种种物自体我们不能谈些什么；因为在此包含着只对现象有效的关于本
质、一和多①以及现实性的范畴。先验哲学必然成为“消极的斯宾诺莎主义”
②。先验哲学只能证明，“一般的某物”与“一般意识”对应，关于前者在绝
对知识中根本没有可肯定的东西（关于斯宾诺莎，见前面第三十一节，5）。
与此相反，这种绝对现实的东西通过意志的意识在整个相对知识中表现出来
③。意志意识无处不表现出个性的活力。我们认识到 506 主体，因为它意愿
着什么；我们认识到客体，因为它出面反对这种意志。这种力量与反抗力的
对立就奠定了认识我们自身的现实性和其它事物的现实性的共同基础——自
我和非我的基础④。这种理论布特韦克曾称之为绝对的德性主义。我们认识自
身的现实性在于我们在意愿着什么；我们认识他物的现实性在于在他物身上
我们的意志发现一种抵抗力。对这种反抗力的感觉就驳斥了纯粹的主观主义
或唯我主义，但是这种对现实事物的特殊力量的相对知识加上对我们自身意
志的意识就构成了经验的科学⑤。

10.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把这位哥廷根教授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形
而上学。他从“德性主义”的立场果敢地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当我们
认识到在我们的内心里的意志就是真正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据以认识到它物
的现实性的反抗力也必然是意志。这是出于统一解释整个经验的“形而上学
需要”的要求。“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
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因此，世界在人的观念或心灵的表象（正如
叔本华多次以令人忧虑的矛盾和漫不经心的措词提到的“脑髓现象”）中表
现为被安排于时空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关系只有按照因果律来思维，
——叔本华认为在康德的诸范畴中，因果律是唯一具有与纯粹直观同等的创
造力的范畴①。概念知识同这些形式连结在一起，它的对象只可能是存在于个
别现象之间的必然性：因为因果性是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科学不认识绝对
的东西，无条件的东西。因果性的主要线索，从一个情况到另一个情况，决

                                                
③ 《普通形而上学》，第 240 节起，第 331 页起；《全集》卷四，第 147 页起，第 327 页起。在赫尔巴特

的形而上学中，普通本体论分为心理学初步和自然哲学初步，分别取名为幻相学和环境生态学。
① 特别参阅《确然真理》，I.第 261 页，第 392 页起。
② 同书，第 385 页起。
③ 布特韦克仿效康德和费希特，将其理论性的《确然真理》归结为怀疑论或完全抽象形式的绝对知识；首

先获得内容与现实的关系的就是“实践的”必然真理。
④ 《确然真理》，II.第 62 页起。
⑤ 同上书，II.第 67—68 页。
① 参阅他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之四重根》和他的《世界是意志和观念》卷一中的《康德哲学批判》。



不中断，决不可能被武断地掐断②。因此，科学的概念工作绝不可能将自己超
越于现象的无穷尽的系列之上。只有对整个观念世界的直观解释，只有艺术
家对经验的天才洞察，只有直接领悟，才能穿透真正的本质，本质在我们的
观念中只呈现为受空间、时间和因果性规定的世界。但是，这种直观是这样
一种直观：凭借它“认识主体”通 507 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这句话也解
决了外部世界之谜。因为根据这个唯一直接被呈现之物的类比，我们必然能
理解作为观念间接呈现于时空中的整个事物的涵义了①。物自体就是意志。

当然，在此使用的“意志”这词必须从广义上来理解。在人和动物身上，
意志表现为被观念或表象所决定的动机因素。在有机体的本能和植物性的生
活中表现为刺激敏感性，在经验世界的其它形体中表现为机械的变化过程。
这些不同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种种因果关系所共有的总的涵义，根据它用以直
接为我们所认识的唯一形式，应该先天地命名为意志。据此，这位哲学家明
确地强调这一点：意志借以呈现于人类自我直观中的特殊特性（即为表象和
概念所决定的动机因素），必须与作为物自体的意志保持十分远的距离——
要满足这个要求，对于叔本华本人来说，的确是够难的了。

此外，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决不按照知性原则即因果关系来考虑。
物自体不是现象之因。即使在人身上，意志也不是他的肉体或他的肉体活动
之因；不过这一实体，通过时空直观中的表象间接表现为肉体，并在认识中
被理解为有因果必然性且依赖于其它现象的东西；这同一实体在自我直观中
却直接被我们认作意志。因为物自体不受充足理由律的约束，所以出现这样
的难题：人感到他自己作为意志是直接自由的，而在观念中却又知道自己必
然是被决定的。所以叔本华采纳了康德关于思维的品格和经验的品格的学说
（见前面第三十九节，4）。然而现象世界无处不以同样方式必然被认为是客
观化，即被认为是意志或直接实在体的直观表现方式和概念表现方式，但决
不可认为是意志的产物。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不是因与果的关系。

再说，意志作为物自体只能是单一的、普遍的宇宙意志。所有多和繁多
性属于时空中的知觉；时空是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因此事物只有作为现象在观念中和在认识中才彼此不同、彼此分离，而其实
质是同一的。意志是■[一与全]。在此存在着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道德根源。
是现象的欺骗性使个人区分他自己的祸福与他人的祸福并使两者互相对立：
在道德的基本情感中，他人的悲痛也是自己的悲痛，在此同情感中，整个实
在体的先验的统一意志显露出来了。

最后，意志不可能将经验中显现于意识的特殊内容当作自己 508 的对
象，因为这样的每一内容已经从属于它的“客观性”了。宇宙意志只以自身
为对象；它愿望只是为了愿望。它只愿望成为现实，因为整个实际存在的东
西其本身只是一种意愿。在这种意义上，叔本华命之为生存意志。宇宙意志
是物自体，它在无时间限制的永恒的过程中创造自身；就这样，宇宙意志体
现在现象无休止的变化中。

                                                
② 在此，叔本华与耶可比完全一致（参阅本节，4）。
① 参阅《世界是意志和观念》，II.第 18—23 节。



第四十二节  理性体系

费希特敢于扬弃物自体概念，他所规定的原则决定了唯心主义发展的主
要路线的方向。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只能用意识来解释，只能根据下述事实来
解释——意识“注视自己的行为”从而既创造了经验的现实系列又创造了经
验的观念系列，即既创造了对象，又创造了有关对象的知识。因此，知识学
问题就是把世界理解为理性活动必然的关联整体，解决此问题的方向只能这
样进行：在进行哲学推理的理性方面，“反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以及为此
而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在这理性体系里起作用的必然性不从属于困果关
系，而从属于目的论。独断思想体系将理智理解为事物的产物，而唯心主义
思想体系则将理智发展为行为的内在的合目的的关联，其中有些行为有助于
产生对象。哲学思维的进展不应基于这种认识：因为某物存在，所以另一物
存在；而应按照这样的主导思想发展，即为了要某物发生，另一物也必须发
生。每一理性行为有一个任务；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就需要另外的行为，
从而又有另外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所有活动的统一的合目的
的关联系列便是理性体系，即“意识史”。整个存在的根源寓于“应该”之
中，即寓于自我意识的合目的性之中。

1.阐述这种思想的模式是辩证法。如果将世界理解为理性，那么理性体
系就必然从一原初任务发展而来。理智所有的特殊行为必然会归结为完成此
任务的手段。根据费希特所说，这种“实际行为”就是自我意识。哲学家[所
据以推理]的出发点不需要前提，这样的出发点不应通过一个断言或一个命题
去发现，而应通过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满足，那就是：“想想
你自己吧”。哲学整个任务便基于：弄清楚在这行为中发生了什么，又为此
而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只要证明了：在应该发生的东西与为此而发生的东西
之间还存在一种矛盾，从这矛盾中又产生新的问题，如此等等；那么这个原
则还可继续深入下去。辩证法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在其中每一问题或任务
又创造出新问题或新任务。在理性本身存在着一种抵制理性力图得到的结果
的反抗力；为了克服这种反 509 抗力便产生了新的任务。这三个因素命名为
正题，反题和合题。

如果康德为了阐述和批判形而上学曾主张过理性问题不可能解决的必然
性，那么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现在就将此思想变成了一种积极的原则。理性
世界凭借这种方式变成无穷尽的自我生产；任务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被宣
称为理性本身的真正本质。这种矛盾是必然的，不可能免除的。它从属于理
性本质；因为只有理性是现实的，所以这个矛盾被宣称为现实的。因此，辩
证法，即对康德先验逻辑的这种形而上学改造，越来越尖锐地陷入与形式逻
辑相对立的境地。知性规则的普遍原则存于矛盾律中，知性规则对于知觉进
行一般的加工改造成为概念、判断和结论也许够用了，但对于哲学推理的理
性的知性的直观来说，并不够用；在“思辨结构”的问题前面知性规则沦为
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了。

这种理论已经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表现出来了①。后来他的弟子们和同伴
们，如 Fr.施勒格耳，越来越大胆地宣传这种理论；最后，思辨理性在受限

                                                
①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第 1 节；《全集》，I.第 92 页起。



于矛盾律的知性的反省哲学面前显出示高贵优越的模样。谢林②曾求助于库萨
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 coincidentiaoppositorum[对立统一]；黑格尔③在“狭
义的知性”对理性的胜利中看出了过去整个哲学的传统失误④。康德曾经证明
形而上学对于知性是不可能的，形而上学力图在知性的直观中找到自己独有
的器官，在辩证法中找到自己的形式。对于多样性的东西的创造性的综合必
须保持其统一高于其分解自身而形成的对立面。精神的本质就是内部的自我
分裂，又从这种分裂状态归返原始的统一。

这种三段式完全基于上述（费希特）关于心灵（作为自我注视）的基本
规定。理性不仅是作为简单的、理想的实在体的“自在”，而且是“自为”：
它对自己而言，表现为“他物，异己的东西”，它自身成为与主体不同的客
体，这种“他性”（柏拉图的■[另一个]；见前面第十一节，10）是否定的
原则。扬弃这种差异，否定的否定，就是上述两个因素的综合：上述两个因
素在“被扬弃”中，在这三重关系中，它们的片面性被克服了，它们的相对
真理性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原初的涵义转化成更高一层的真理（negare [否
定]，510conservare [ 保存]，elevare [升华]）。仿效这个模式：“自在”，
“自为”和“自在和自为”，黑格尔以极高超的精湛技艺发展了他的辩证法①，
他把每一概念“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又从两者的矛盾中产生出更高一层
的概念，此更高的概念又经历着同样的命运找到其对立面，此对立面需求还
要更高一层的综合，等等。这位大师本人，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特别在《精
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融合着惊人的渊博知识，融合着对于概念关联
无与伦比的敏感以及出类拔萃的综合思维能力，然而有时他的深奥又陷入晦
涩，措词呆板。在他的弟子们那里，便因此产生了难懂的哲学行话，将整个
思想压挤进上述三段式模式，并利用曾一度被三段式广泛利用过的没有思想
性的外在化，——这足以使哲学名誉扫地，夸夸其谈，空无一物②。

2.费希特的理性体系在他的哲学活动的第一时期（1800 年左右）就其内
容而言也完全符合于辩证法。自我意识的原初的实际行为只被它本身所决
定，这种自我意识意味着：“自我”本身只有通过和“非我”的区分才能被
“确定”。然而，因为非我只在自我中“确定”——即从历史上表述，对象
只在意识中确定——所以自我和非我（即主体和客体）必须在自我中相互决
定。因此使得出结论：自我意识的理论系列或实践系列是按照非我或自我谁
是决定者的一方而定。

费希特用这种方式发挥理论理性的职能：各个特殊阶段来源于意识对它
自己过去行为的反省。意识不受外在的限制，意识依靠本身的活动激奋往外
挤，越过了“自我”在作为对象的“非我”中为自身所设置的每一个界限。
纯直观、空间、时间、作为知性规则的范畴，以及理性原则被当作这种自我

                                                
② 第六《论学术研究方法的讲演集》，《全集》，V.第 267 页起。
③ 特别要参阅他的《论信仰和知识》的论文，《全集》I.第 21 页起。
④ 就是从这观点出发我们能够最好地理解赫尔巴特反对绝对唯心主义的论战。他也在经验的基本概念中发

现矛盾，但是正因为如此，经验的基本概念应该进行改造，直到无矛盾的实在性为人所认出。见前面第四

十一节，7。
① 参阅 E.v.哈特曼《论辩证法》（(ber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柏林，1868 年德文版。
② 参阅 G.吕梅林幽默的描绘，《讲演与论文》（Reden und Aufsatze），第 47—50 页，弗赖堡，1888 年德

文版。



规定的几种形式处理。费希特用下述原则代替康德曾经在这些特殊层次之间
树立起来的对立：在每一高一层的阶段里，理性以更纯的形式领悟那在更低
一层的阶段里所完成的东西。认识是理性自我认识的过程，从感官知 511 觉
开始，上升到完整的知识①。但是理性整个系列的先决条件是自我原初的“自
我限制”。如果“自我限制”是既与的，那么根据自我直观原则，这全部系
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活动的对象其根据即存在于前一活动中。与此相
反，第一个自我限制却没有前一活动可提供根据，因此从理论上说，就无任
何根据可言。它是无根据的自由活动，但它本身却是一切其它活动的根据。
这无根据的自由活动是感觉。因此，感觉进入意识仅就其内容而言；感觉内
容成为知觉的对象。感觉虽是一种活动，但它像所有无根据的活动一样，是
无意识的①。感觉之“既与性”即基于此；凭借此既与性，感觉表现为异己的
“来自外部的”东西。因此，代替物自体而出现的是自我的无意识的自我限
制。费希特称此活动为创造性的想像力：它是理性的创世活动。然而费希特
本人非常清楚，他之摧毁物自体概念，他之从自我推导出感觉，根本无意解
释意识在感觉中的既与物质的特性，无意推导出意识的一般形式。就这点而
言，他从来没有接近过谢林的绝对唯心主义或逻辑的唯理主义；相反，他却
明确地强调②：知识学虽然能够推导出下述事实及其目的——自我在感觉中限
制自身，同时从自身中解脱出来，但是绝不能推导出自我在形形色色的感觉
中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并且具有何种特殊内容。在此知识学的理性推论的极
限与康德认识论的极限完全一致，在此存在着费希特同他的伟大的继承人之
间最本质的差异③。

因此，对于感觉，不存在决定它的根据；它之存在具有绝对的自由；它
在这方面，在内容上决定着所有知识。因此它只有通过它的国的才能被理解
——在实践的知识学中去理解；实践的知识学应该探索自我限制本身的目的
何在。要理解这点又只有假定我们不将自我理解为静止的存在而理解为就本
质而言是无终止的活动 512 或冲动。因为一切活动均指向与它自身发展有关
的对象，“自我”发现自身的对象不像经验意志那样是既与的，所以为了继
续作为冲动和行为而存在便必须自己设置对象。此事发生在感觉中：感觉没

                                                
① 费希特没有受到莱布尼茨直接明显的影响，他的关于不同认识能力的关系概 念在此表现出与康德的划分

成为对照。要重视的只是，在莱布尼茨那里，这种“理性发 展史”是由因果律决定的，而在费希特那里，

是由目的论决定的。哈曼和赫尔德（参阅 前面第四十一节，2）在莱布尼茨主义意义上作为理智的形式统

一所需求的东西，费希 特和谢林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完成了。
① “无意识的意识活动”这种悖论是在于词句而不是在于事物。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很不善于处埋他们的术

语，而且最不善于处理的又恰恰是在他们想赋予词汇以新的涵义的地方。费希特不仅不加区分地乱用意识

和自我意识，而且他所理解的意识，一方面是指个人或“经验的自我”的实际观念或表象（在这个意义上，

意识是“无意识的”），但在另一方面是指“一般意识”的机能，先验统觉的机能或“普遍的自我”的机

能（在这个意义上他谈到的却是“意识史”）。费希特论述中的大部分困难以及从而引起的误解都基于这

些文字关系上。
② E.拉斯克（《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历史》）曾经表明：此事特别出现在 1797 年以后费希特的阐述中（从

知识学第二篇引论起），最强烈地表现在《对最新哲学的昭如白日之解说》（Sonnenklaren Bericht (ber das

Wesen der neuesten Philosophie，1801 年），有时出现在极端经验主义、近乎实证主义的措词中。
③ 在这意义上，费希特后期理论的发展，坚定地反对无限制的唯心主义或绝对的唯理主义，而谢林（他之

后有黑格尔）认为按照辩证法从一般中推论出特殊是完全可能的。



有根据，但有一个目的——为自我冲动创造一个极限，自我为了变成自身的
对象便越出了这个极限。现实的经验世界，连同万物以及它为理论意识而具
有的“实在性”，才是实践理性活动的质料。

因此，自我最内在的本质只是自身的活动，只以自身为对象，只被自身
所决定，——这就是伦理理性的自由性。理论体系的最高峰是直言律令。自
我是伦理意志，世界是义务的感性化了的质料。世界在那儿存在着，以便我
们可以活跃于其中。存在不是行为之因；而是为了行为，存在才被创造出来。
一切存在的东西只有根据它理所应该的观点才能被理解。

在通常意识看来，知识学的要求充满矛盾，这种要求导致剥夺了实体性
范畴在朴素的感性世界观上所具有的基本涵义。①从这种世界观看来，人们总
认为有某种“存在着的东西”作为行为的支柱或原因；与此相反，在费希特
那里，“行为”被认为是原初的东西，而存在却被认为只是为达到此目的而
设置的手段①。这种对立在费希特本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无神论辩论中鲜明地暴
露了出来。知识学不容许把上帝当作“实体”；在这种观点上，上帝必然是
某种派生的东西；知识学只能在“普遍的自我”中、在绝对自由的创世活动
中去探索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与独断主义的 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
成为鲜明的对照，知识学称上帝为道德世界秩序②，ordoordinans [ 起整饬作
用的秩序]。

据此，对于费希特来说最主要的哲学学科是伦理学。费希特的伦理学体
系虽然并未依赖于康德所拟订的道德形而上学，但他采纳了直言律令的公
式：“按照你的良心行动吧！”，以此作为严格规定的义务学的出发点，此
义务学从在经验的自我中出现的本能冲动与道德冲动之间的矛盾出发，阐发
人的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人的感性也可作为理性产物而维护自己的权利；
据此，康德主义的严肃性得以缓和。二元性虽然仍然存在，但已在被克服的
过程中。理性合目的性的关联整体通过自然现象将预定的天命分配给它自己
的每一组成部分；基于这种思想，导致伦理学对“履行义 513 务的质料”进
行更深入的钻研，赋予“既与者”（经验资料）更深刻的价值。这一点表现
在费希特对于职责的解说中，表现在他的关于更高尚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观点
中，表现在他对人生关系多样化所进行的更精细的伦理探讨中。

费希特以同样方式处理社会生活问题。在这里，一股朝气蓬勃的活力掌
握了康德的基本思想，他对这些思想的清楚的阐述比康德本人的阐述还更使
人感受深刻：而康德在老年时期才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思想。在个人外部社会
生活中，自由范围相互限制，在费希特看来，这也是天赋人权的原则。他认
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有：个人身体自由的权利，身体是完成义务的工具；
个人财产所有权——为达到此目的的外部活动范围；最后是，个人作为人格
的自我保存的权利。但是这些基本权利只有通过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才能

                                                
① Fr.H.耶可比站在这个立场上反对这种“编织不是编袜子，而是编编织”（《文集》，卷三，第 24 页起）

的说法。关于相反的观点，参阅 C.福特拉格，《心理学论文集》（Beitr(ge zur Psychologie），莱比锡，1875

年德文版，第 40—41 页。
① 这种逻辑观点早已潜存于康德的物质动力论中（见前面第三十八节，7）：在此早已涉及到力，“此外，

我们需要主体”（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四十六节）。
② 《费希特全集》卷五，第 182 页起，第 210 页起。此外，E.赫希《费希特的宗教哲学》

（F.’sReligionsphilosophie）， 1914 年。



成为像强制性法律一样有效。费希特将作为国家基础的契约观念分析为公
民、财产和自卫等契约。在这方面，极有趣的是，在他的政治学中，他的这
些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得到这样的原则：国家应制定一条法规，规定每个人
都能靠工作生活，——在他以后，此法规被人称为工作权①。工作是人的道德
义务，是人的肉体生存条件：工作必须由国家无条件地提供。因此，有关劳
动的规章制度一定不能听任供求关系的自然活动（按照亚当·斯密的原则）
的支配，劳动所获一定不能听任社会利害冲突的机械作用去支配；国家的合
理法律一定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干预。费希特从这种思想出发，认真考虑经验
所根据的条件②，设计了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即“封闭的商业国家”；这
个国家掌握所有生产和制造活动、所有对外贸易，以便分配给每个公民适当
工作和优厚的待遇。这位哲学家的强有力的唯心主义不惜建立一种影响深远
的强制制度，如果他能希望借此可以保证给予每人自由履行义务的场所①。

3.关于将宇宙理解为理性体系这个问题基本上在知识学中得到了这样的
解决；将外部感性世界推断为在经验的自我中出现的“一般意识”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的理论同康德的一样，其特征后来被人描述为“主观
唯心主义”。可是，在这方面，费希特的根本意思却是这样的：他的主观愿
望是将“自然”规定为一有机整体②；与个体观念相对照，“自然”应具有理
性客观产物的涵 514 义。他在陈述此事时，缺乏他在人生关系中所拥有的那
种深刻的专门知识。因此，当谢林着手解决这问题的另一方面并认真地建构
或推论自然是理性的客观的体系时，这对于费希特无疑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
补充。根据知识学和康德的自然哲学，只有假定自然能成功地被理解为作用
力的有关联的整体，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实现理性命令而服务，上述推论才是
可能的。康德的动力论必然以此结构为出发点；康德动力论从吸引力同排斥
力之间的关系推导出物质的存在（见第三十八节，7），其目标由自然现象所
规定，只有在那种自然现象里实践理性才能显示自己：人类的有机组织。在
这两者之间自然异常丰富的种种形式和职能的整体必然展现为统一的生命，
其理性意义必须寓于：从物质本原中有机地发展着最终目的。自然是变化过
程中的自我——这是谢林的自然哲学的主题。此种扎根于哲学前提中的任务
似乎同时受到自然科学条件的制约，自然科学又一次达到这样的地步：分散
的个别[自然力]活动渴望一种有生命的自然整体概念。又正当十七世纪之后
人们对于机械解释自然的原则寄予的期望的调子很高，而经验科学的进步又
很难满足，此时这种渴望就表现得更为强烈了。这种从无机体产生出有机体
的推论，正如康德所言，至少可说依然未可预断。在这种基础上来讲有机体
的生成和发展是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对于当时已经经历过巨大运动的医学来
说，也还找不到一个窍门去适应机械的世界观。此外，当时发现的电磁现象
还不可能预测用伽里略力学观点来解释电磁现象的神秘性质。与此相反，斯

                                                
① 《天赋人权基础》，第 18 节；《全集》，卷三，第 210 页起。《封闭的商业国家》，I；《全集》，卷

三，第 400 页起。
② 参阅 G. 施莫勒《费希特研究》，载于希尔德布兰特《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865 年；W. 文德尔班《费

希特关于德意志国家的观念》（弗赖堡，1890 年）。
③ 参阅 M. 韦伯《费希特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蒂宾根，1900 年。
① 参阅后面本节，6。
② 《费希特全集》卷四，第 115 页。



宾诺莎却给有智慧的人们以强大深刻的印象，这正是因为他认为自然（人不
排斥在外）是一有关联的整体，神的存在充分地体现于其间。又加上歌德采
用了这种观点，这对于德意志思想的发展来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正
如我们在这位诗人光辉的箴言集《自然界》里所发现的，他以他特有的方式
一再阐述了这种观点；他用自然的有生命的统一这个具体观念代替了“数学
结论”及其机械的必然性。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观在这里复活了，尽管没有
用抽象思维的公式。这种富有诗意的斯宾诺莎主义①成为唯心主义体系发展的
基本关键。515

所有这些动因在谢林的《自然哲学》中产生影响；其结果，生命成为该
哲学的中心概念，它力图从有机体的观点来认识自然，并从产生有机生命的
总体目的来理解自然作用力的关联。自然不可描述，不可用因果律来解释，
但特殊现象的意义或涵义是可在整体的合目的的体系中来理解的。“自然的
种种范畴”是一些形式，理性就用这些形式将自身客观化。自然的种种范畴
构成发展体系，每一特殊现象在其中找到自身逻辑地被决定的位置。在贯彻
这种观点时，谢林很自然地依赖于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条件。关于力的关
联，关于力的相互转化（这是他主要兴趣所在），当时的思想观念还很不完
善，这位哲学家毫不犹豫地用假说来填补这些知识的空白；他的假说取之于
目的论体系的先无结构。在许多场合下，这些观点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启发性
原则（见前面第四十节，6）；但在另一些场合，这些观点又证明是些错误的
见解，以此进行研究工作不可能得到有益的结论。

在《自然哲学》中有历史意义的因素是对德谟克利特—伽里略纯机械地
解释自然的原则的统治所进行的反抗。在这里，量的规定性又被认为只是外
部的形式和现象，因果关系的机械关联只是符合于知性的表象形式。自然结
构的意义即是这些结构在整体的发展体系中所具有的含义。因此，如果谢林
把目光转向有机世界的形式关系，如果他利用歌德在其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比
较形态学的初步成果以求揭示自然在生物世界的序列中所遵循的计划的统
一，那么对他说来，有时也对他的弟子们如奥肯说来，这种关联体系其实并
不是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是连续不断地逐步实现目的的表现。
按照奥肯的意见，在生物不同序列中分别地显露出自然在有机体上所表现出
的意向是什么，自然首先在人身上所取得的完全的成功是什么。此种目的论
解释并不排除时间上的因果关系；但在谢林那里，至少没有包括进去。在他
那里，关键不在于要问，是否一物种产生于另一物种，他只想证明一物种是
完成另一物种的初级阶段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对自然的机械解释，在十九世纪重新取得了胜
利，而在“自然哲学”时期常常看见的却只是一些过度的目的论[倾向]，现
在虽然顺利地克服了，但却曾阻碍了平静的研究工作。但是自从德谟克利特
—柏拉图时代以后，整个自然观的历史 516 充满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此争

                                                
① 诗意的斯宾诺莎主义使赫尔德着了迷，此事由他在《上帝》（1787 年）的标题下对于斯宾诺莎体系的谈

话所证实。参阅狄尔泰《歌德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文库》，1894 年；《文集》，II）。
① 无可置疑，对现象的此种“解释”从科学观点看是一有害的原则，它把自然哲学之门开向诗的幻想，浮

光掠影。这些“不速之客”（幻想和浮光）甚至撞入谢林的心靡，在他的弟子如诺瓦利斯，斯蒂芬斯和舒

伯特那里，情况更为严重。特别是在诺瓦利斯的《神秘的唯心主义》这一剧本里我们看出一种魔术的、梦

幻的自然象征主义，这一剧本从诗的角度来看，令人喜爱，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却大成问题。



论至今尚未结束。质归因于量，在数学的旗帜下胜利地奋勇前进，但却一再
遭遇到这样迫切的需求：需求在空间运动的后面探索一种理性意义的实在
性。这种对自然活生生内容的追求正是谢林学说的目标；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深深地感到自己为这一目标所吸引，他力图证明在迷人的五彩缤纷的游戏中
真正的实在不是原子运动而是本来属于质的东西。这便是歌德“色彩学说”
的哲学涵义②。

在谢林那里，自然体系受到这样的思想支配——在自然界中“客观的”
理性通过大量的形式和力的转化从自然的种种物质表现样式上升到自然在其
中觉醒的有机体③。感觉灵敏的生物是自然生命的终极，而知识学体系即从感
觉开始。自然达到这目标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谢林在他的自然哲学里，
往往在个别地方改变了路线，不过主线还是没有改变。特别是，来源于知识
学的关于力的对抗的二元性概念构成“自然结构”的基本模式，这两种对抗
力在更高一级的统一中相互否定；从这观点出发谢林的同代人所从事研究的
电磁现象的极化性作为新发现的谜团对他说来具有特殊意义①。

4.当谢林除他的“自然哲学”之外还想以“先验理念论”的名义对他自
己的知识学进行改造时，耶拿唯心主义者们的共同思想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他提出了第一次系统的表述。促成此事的动力来自席勒，
来自席勒对《判断力批判》的思想的发展。逐步变得更加明朗的是，为了唯
心主义理性体系必须在审美功能中圆满实现；现在又出现了审美理念论，取
代了知识学所宣讲的伦理理念论，取代了自然哲学所陈述的自然的唯心主
义。

康德思想通过席勒所获得的具有丰硕成果的改造绝不只涉及这位诗人所
最关切的美学问题，而且同样还涉及伦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从而也涉及整个
理性体系。席勒的思想，即使在他结识康德以前（正如他的《艺术家》一诗
所表现的诸多形象之一），就早已转向人类理性生活的整体关联及其历史发
展中的艺术和美的意义的问题，他凭借康德的概念去解答这个问题，使知识
学的理念论得到决定性的转化。

这事开端于席勒为康德的美的概念所找到的新形式。在审美 517 理性中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综合（见第四十节，2）也许找不到比席勒的定义“美
是现象中的自由”更为恰当的表达式了①。此定义表明：审美直观领悟其对象
并不使其对象屈从于有认识功能的知性规则，其对象并不从属于概念，我们
并不关心它在其它现象中的情况。我们觉得对象似乎是自由的。后来叔本华
是这样表达这一观点的：美的享受就是对与充足理由律无关的对象的静观。
席勒后来更加强调这一点：审美行为与实践理性无关，同样与理论理性无关。
美的事物（区别于愉快的事物和善的事物）不能作为感官的对象，正如它不
能作为道德冲动的对象一样；它缺乏经验冲动的生活需要，正如它缺乏实践

                                                
② 参阅 J.斯蒂林在《斯特拉斯堡人歌德的讲演集》（Straβburger Goethe-vor-tr(ger）（1889 年），第 149

页起；H.格格克勒《歌德色彩学说中的哲学问题《（Das Phi- los，Problem in G.’sFarbenlehre），1924 年）。
③ 参阅刊于《谢林的通讯生活》（Schellings Leben in Briefen）中的美丽的诗，I.，第 282 页起。
① 关于歌德论极化思想的重要性，见 E.A. 布克《歌德的世界观》（G.s Weltan-schauung），1907 年。
① 主要参考 1793 年 2 月给克尔纳（所谓“论美”）的信；此外还有随笔《论艺术美》，附载同年 6 月 20

日的信——这些都是未写完的“论美”（Kallias）的对话的片断。



理性的严肃态度一样②。游戏冲动开展于审美生活中③；所有意志的情绪波动
在不计利害的静观中销声匿迹了。在这里也一样，叔本华仿效席勒，他在克
服不幸的生存意志中、在主体纯粹的无意志的活动中发现审美状态的幸福④。

从这里，席勒首先总结出：无论何处当我们要教育一个沉溺于感性的人
转向道德意志的时候，审美生活便提供了达到此目的的有效途径。康德曾将
此种“冲动的逆转”定为人类的道德任务（见前面第三十九节，6）。为了从
感性规定向意志的伦理规定过渡，康德提出宗教作为支援，而席勒却提出艺
术①。一个人在道德上还不成熟的时候，信仰和审美观至少能使他的行为不致
违法。情感与美的事物相通就变得优雅高尚；其结果，天生的粗鲁逐渐消逝，
人逐渐觉醒，认识到自己更高的天职。艺术是培育科学和道德的土壤。席勒
在《艺术家》中就是这样教导的；而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他探索得更为
深刻。审美状态由于完全不计利害关系，便消除了感官欲念，从而为道德意
志的可能性准备了可容之地。审美状 518 态是从需求所控制的自然状态过渡
到道德状态的必要的转折点。在自然状态中人忍受着自然的威力；在审美状
态中，人摆脱了自然的威力；在道德状态中人控制着自然的威力。

然而在《艺术家》中，美的事物被赋予第二种更高的任务：还要最终给
予道德文化和理智文化以最高的完美。当这位诗人将这种思想想像为批判的
概念体系时，他就从充实康德学说转变为改造康德学说了。如果道德冲动必
须克服感情冲动的话，人性的这两个方面便不会协调。在自然状态和道德状
态中，人性的这一方受压总有利于另一方。完整的人性只存在于：这两种冲
动中无一方胜过另一方。人之为真正的人只在于：他逍遥自得；他的内心斗
争是寂然无声的；他的感性升华到如此高尚的情感，以至无需再希求庄严与
崇高。康德的严肃原则在感性倾向与义务对立的地方无处不发生作用；但是
存在着美的灵魂的更高的理想的地方，并不理会此种内心的矛盾，因为它的
本性变得如此高尚和完美，它遵循道德律完全出自自身的倾向。只有通过审
美教育，人类才能得到此种高尚和完美。只有通过审美教育，人性中感性与
超感的斗争才得以消除；只有在审美教育中，完美的人性才得以充分实现。

5.莎夫茨伯利的“艺术鉴赏力”（见前面第三十六节，6）在“美丽灵魂”
的理想中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人的完整就是在人内心中两种本性的审美协
调与和谐。文化教育理应使个人生活成为艺术作品，使通过感官所呈现的东
西崇高化，与道德天职完全协调一致。莅这条思想路线中，席勒典范地表达
了他那个时代与康德严肃主义相对立的理想的人生观。他从抽象思维中争取
得来的审奏的人本主义发现，除他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丰富而独特的
模型。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中，歌德表现为高大的人物，歌德在生活行为的审

                                                
②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 11—12 页）中力图奠定先验心理学的基础，这使人鲜明地回想起莱因霍尔

德—费希特时代，在那时“耶拿关于形式与质料之争甚嚣尘上”。
③ 对游戏冲动学说的这种描述其实在原则性上超过了康德。在康德那里，恰好在对“人类超感基础”的思

辨（审美判断的普遍有效性似乎就在其中奠定了基础）中，美的事物又重新变成“善的象征”，见《判断

力批判》第 59 节。在康德那里，一切价值归根到底从属于伦理的品格，而在席勒那里出现了美的内在价值，

虽然他还没有抛弃康德的道德化观点。
④ 《世界是意志和观念》，I.第 36—38 节。在这方面，叔本华无疑要求科学知识有同样的价值。参阅后面

第四十三节，4。
① 参阅《论审美风尚的道德利益》（(berdenmoralischenNutzen āsthetischerSitten）一文的结论。



美完善中，也在他的诗歌创作的伟大作品中，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这种人性
最理想的崇高。

在天才观方面，首先与席勒情投意合的是洪堡的威廉①。他力图从这种观
点来理解伟大诗作的本质。他在感性与道德性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生的理想，
在他为语言学奠定基础的论文中②他应用了这个原则，他宣讲道：语言本质应
从这两种元素有机的相互作用来理解。519

耶可比在他模仿歌德的人格而写成的小说《阿尔威尔书信集》中，站在
莎夫茨伯利的立场上，更加尖锐地反对康德的严肃主义。

道德天才也是“示范性的”；他（道德天才）不受制于传统规律和原则，
他生活放荡不羁，从而给他自己制定道德律。这种“伦理自然”是人性范围
内所存在的最高尚的品质。康德伦理学所标志的格言式的抽象体系开始让位
于个人生活价值观。

在浪漫主义学派中这种伦理“天才创造观”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展到登
峰造极，百花盛开。在此，道德天才发展成为与启蒙运动道德的民主功利相
对立的审美的文化贵族。席勒著名的关于“道德世界贵族”的言词意味着：
市侩庸人，其工作受一般规律所约束，不得不去进行受目的所规定的活动，
而一位天才，摆脱了外界的来自目的、来自规律的一切束缚，在激荡不平的
内心深处，在不计利害的游戏中，在不断创新的幻想形式中，尽情发挥自己
个人才智，发挥价值寓于自身的个性。在他的天才道德中，感性（在此词的
最狭义的意义上）应该不受限制，应该得到充分发展的权利，并应该通过美
的升华提高到内心世界最纤巧的感情冲动，——这是一种崇高思想，但并未
阻止施勒格耳在他的《露琴德》中描述此思想时陷入貌似风趣而实庸俗的色
情中①。

浪漫主义道德通过施莱尔马歇的伦理学恢复了席勒信念的纯洁性②。施莱
尔马歇的伦理学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生活理想的完整表达式。据他看来一切道
德行为似乎目标都指向理性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决定了一般道德律，道
德律只能是理性生活的自然规律；这种统一又决定了每个个人的具体任务，
每个个人应以他的特殊方式表现这种统一。施莱尔马歇在系统地阐述这种思
想时（根据智力的器官因素和理智因素；见第四十一节，6），根据自然与理
性的统一是通过追求而获得或者只是预测，区别为组织活动与象征活动；其
结果产生四种基本的伦理关系，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社会，学校和教会①。
个人必须从这四方面自觉地发展以达到和谐的私人生活。

最后，赫尔巴特以完全独创的方式又将伦理学归之于审美理性。对他来
说，道德在方法论上是普通“美学”的一个分支。他认识到，除了理论理性
（包含对存在认识的原则）以外，只有按照审美理念来评判存在物才是最根

                                                
① 1767 年出生，1835 年逝世。《全集》，七卷集，柏林，1841 年起。柏林科学院新版，1898 年起。除通

讯集（特别同席勒的通信）外，主要参阅《美学研究》（不伦瑞克，1799 年）。此外，还可参阅 R.海姆《洪

堡的威廉》（柏林，1856 年）和 E.施普兰杰《洪堡与人性观念》（W.v.H.und die Humanit(tsidee，柏林，1909

年）。
② 《论爪哇古语》（(ber die Kawi-Sprache），柏林，1836 年。
① 另外，见 P.克鲁克洪《浪漫派的爱》（Die Liebe in der Romantik），1912 年。
② 也可参阅施莱尔马歇《论露琴德的密信》（VertrauteBriefe (ber die Lu- cinde），1800 年。
① 霍尔斯坦《施莱尔马歇的政治哲学》（Diestaatsphilosophie Sch.s），1922 年。



本的。这种评判，与认知活动一样，同 520 意志和经验自我的需要没有多大
关系。“审美力判断”必然地、普遍地直接明显有效，而且总针对存在物的
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寓有原始的快感或不快感。赫尔巴特只不过暗示过将这
些原则应用在美的事物的较狭窄的范围内，而第一次公开形成“形式主义”
美学的是他的弟子们，特别是 R.齐默尔曼②。在赫尔巴特看来，伦理学是审
美力对于人类意志关系的判断的科学。伦理学不应解释任何事物（那是心理
学的事），只应确定上述评判所依据的准则。关于这样的准则，赫尔巴特找
到五种道德理念：自由，完美，仁爱，正义，平等。他力图据此排列道德生
活的体系；相反，对于发生学的研究，他总坚持使用联想心理学的原则，因
而在国家的静态和结构方面，他又力图陈述人类社会生活赖以维持的意志运
动的机械主义。

6. 从席勒的审美道德又产生了历史哲学，使卢梭和康德的观点在新的结
合中出现了。这位诗人以完全独特的方式发挥了这种新的结合；他在论“朴
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的论文中，通过揭示历史上的矛盾和设计这些矛盾运动
的一般方案，获得审美的基本概念。根据他的意见，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诗
的不同特征是通过精神同自然领域以及精神同自由领域的关系呈现出来的。
如在“阿卡狄亚”①，人们根据本能生活，不受道德命令的束缚，因为人的两
种本性的矛盾还未在意识中展开；又如“极乐世界”②的目标表现出这样高度
的完美——人性洁化，将道德律融化于自身的意志中。而在两者之间却存在
着两种本性的斗争，——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生活]。

然而，诗的正当任务是描绘人，诗无处不取决于这些基本关系。如果诗
能使人的感官的自然本性表现出与他的精神本性和谐一致，那它就是朴素
的；相反，如果它所描绘的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它以不拘何种方式在人
身上表现出来的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不协调，那它就是感伤的，可能不是讽
刺的就是哀伤的，或者也许又以田园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身就是自然的诗
人便朴素地表现自然；没有掌握自然的诗人对于自然有种感伤的情绪，要想
召回从生活中消逝的自然，召回作为诗中的理念的自然。自然与理性的和谐
——在前者是既与的，而在后者是被提出来要解决的问题；前者是现实，后
者是理想。根据席勒，这两种表达感觉的诗的方式之不同，其特性表现在古
代与近代的区分中。希腊人的感觉很自然，而近代人却感觉到自然像失去的
天堂，有如病人向往康复。因此，古代朴素的诗人按照自然本来面目表现自
然，不掺杂自己的情感；521 而近代的伤感的诗人则只与他自身的反省发生
关系。前者消逝在他的对象后面，正如造物主消逝在他的创造物后面一样；
后者却在他的质料造形中表现出他自己的人格追求理想的力量。前者现实主
义占优势，后者理想主义占优势。而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两者的统一，即朴素
的诗人表现伤感的题材。席勒就这样刻画了他的伟大朋友即近代希腊人的形
象。

这些原则被浪漫主义者们紧紧抓住不放。具有评论家技艺的艺术大师
们，如施勒格耳兄弟就是，乐于利用这种哲学模式进行批评和刻画特征，并

                                                
② R. 齐默尔曼《作为形式科学的普通美学》（Allgemeine (sthetik als Form-wissenschaft），维也纳，1865

年。
① “Arkadien”：古希腊地名，居民多以牧羊为生，风景幽美，风俗淳朴，被喻为乐土，世外桃源。——译者
② “elysisch”：据希腊神话，Elysium 为善人死后所归之乐土，被喻为天堂，极乐世界。——译者



用这种哲学模式全面改造文学史。在这一点上，弗里德利克·施勒格耳赋予
席勒思想以特殊的“浪漫”气息；为此，他知道如何机动灵活地、巧妙地利
用费希特的动因。当他用新名词“古典的”和“浪漫的”来描述席勒所提出
的对立时，他利用了他的讽刺论又实质性地改造了这种对立。古典派诗人完
全沉浸在他的题材中；而浪漫派诗人则像至高无上的人格在题材上空翱翔，
他以形式消灭了内容。当他以自由的幻想蔑视他自己选定的题材时，他只不
过在题材上玩弄他天才的无拘无束的游戏。因此，浪漫派诗人趋向无限，趋
向永不完结的未来，他本人总永远超过他的任何对象；而讽刺即在其中显露
出来。浪漫主义者用无目的的创造而又随之毁灭的、无穷尽的幻想游戏代替
了费希待所教导的道德意志的无穷无尽的行为①。

席勒学说中的历史哲学因素吸收了费希特不少东西②，并在费希特那里得
到充分的发展。由于这些因素影响的结果，费希特让他的“知识学”的矛盾
消融于审美理性之中。在他的耶拿讲演集《论学者的本质》中，在《伦理学
体系》的对教师和艺术家的职责的探讨中，我们觉察到这些动因；在费希特
的埃尔兰根讲演集中，这些动因成为中心主题。当他进一步描绘《现时代之
特征》时，他用道劲而粗犷的线条刻画出了世界史。在第一个（“阿卡狄亚
的”）人类状态中，出现了“理性的本能”或“本能的理性”的状态，其代
表人物被认为是正常的人民。在这个时代普遍意识以直接的、无可争辩的、
自然必然性的确实性在个人之中、在个人之上统治着；但是自由的个人自我
的天职是摆脱风俗习惯的控制，一任自己的冲动和判断行事。因此就开始了
罪孽的时代。在社会生活的理智崩 522 溃和道德败坏中，在思想的混乱中，
在私人利益的“原子论”中，这种罪孽发展到登峰造极。这种“完全的罪孽”
用清晰的线条被刻画为启蒙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特征。人类生活共同体在此
堕落为“基于需要的国家”，只限于使人们在外表上能共同生活，——只应
限于此，因为国家与道德、艺术、宗教等更高级的人类利益无任何关系，而
且必然将它们付诸个人的自由领域。但是正因为如此，个人对这样的“现实
的”国家没有强烈的兴趣；他的活动天地是世界，也许还是在任何时候都站
在文明顶峰的国家①。但是，这种文明的本质是：个人从属于已知的理性规律。
从这个人的邪恶的任性中必然产生理性的自主性，必然产生对于此时在个人
意识中已自觉占有主要优势的普遍有效的东西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立法。“理
性统治”的时代就从此开始，但是要等到理性成熟的个人的全部力量都致力
于为“真正的国家”服务时，理性统治的时代才能圆满完成，而共同意识的
戒律也才毫不受阻地得以实现。这种（“极乐世界”的）最后国家就是“理
性的艺术”或“艺术的理性”的国家。它是“美丽的灵魂”转入政治和历史
的理想。实现这个时代并在其中由理性领导“社会”和“王国”便是“教师”、

                                                
① 参阅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全集》卷十，I），《导言》第 82 页起；还可参阅 F.施特里希《德国古

典派和浪漫派》（DeutscheKlassikund Romantik），1924 年，第二版。
② 费希特原为席勒的文艺杂志《时序》（1794 年）所写的论文《论哲学中的精神和文字》最好不过地证明

了费希特很早就强烈地影响了此种美学的发展。参阅 G. 坦佩尔《费希特的艺术观》（Fichtes，

StellungzurKunst）；梅斯，1901 年。关于费希特的历史哲学，除杜斯克以外，参阅 E. 赫什《费希特哲学

中的基督教和历史》（Christentumund Geschichte in F.s philosophie）.1920 年。
① 十八世纪文化世界主义的典范章节可在费希特作品中找到，《全集》卷七，第 212 页。



学者和艺术家的任务②。
费希特生气蓬勃的理想主义所看见的“理性统治的开始”也正是罪孽和

贫困已达到顶点的地方。在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集》中，他赞扬他的
人民是唯一能保持创造性并注定要创造真正文明国家的民族。他唤醒他的人
民想一想欧洲命运放在他们肩上的天职，唤醒他们通过崭新的教育从自己内
心升高到理性王国并将自由归还世界。

然而费希特认为“理性王国”并不是个人活力消灭于其间并受普遍生活
原则支配的抽象统治，而是融贯于其中达到有机统一的个人内在价值的丰富
多样性。在他的后期，关于生活权利和个人天职的观点与浪漫主义—审美伦
理学的最优秀形式相符合，与耶可比和施莱尔马歇相符合；因此他的历史哲
学把不可能在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个性置于伦理价值的观点之下：他的历史学
与那些以各种方式在普遍符合规律性中寻求历史意义的观点形成最明显的对
立。与此相对应，他的历史哲学异常坚决地将历史发展当作唯一的这样的过
程，即个人有价值的现象结合于其中成为由目的决定 523 的总过程。因为历
史作为上帝的“现象”只能是自由王国，而自由王国只能是个性王国①。

7.审美理性的观点通过谢林在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达到完全的统治
地位。在他制定《先验唯心论体系》时，他通过“自我”的有意识与无意识
之间的关系发展了费希特关于理论知识学与实践知识学之间的对立（参阅本
节，2）。如果有意识为无意识所决定，自我是理论的；相反，自我是实践的。
但是理论的自我注视着无意识的理性的创造性，体现于感觉，知觉，思维，
并决不在此停步；同样，实践的自我在个人道德、政治社会、历史进步的自
由活动中也改造无意识的宇宙现实，这种实践自我的活动目标存于无限之
中。在两种系列中理性的整个本性都永不会充分实现。要充分实现只有通过
艺术天才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才有可能，上述对立即在其中消失。在
这种创造活动无目的的符合目的性中必然会找到理性所有活动的最高综合，
这种创造活动的产物是“现象中的自由”。如果康德曾把天才定义为能像自
然一样活动的才能，如果席勒曾把审美的游戏状态刻画为真正有人性的，那
么谢林则宣称审美理性是唯心主义体系的顶峰。艺术作品是理性在其中得到
最纯洁最充分的发展的现象：艺术是哲学的真正的工具。只有在艺术中“旁
观者的思维”才认识到理性是什么。科学和哲学都是片面的，决不可能完成
主观理性的发展系列；只有艺术（在所有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才是完善的，
它是完全被实现了的理性。

谢林写完《先验唯心论体系》之后，在耶拿开设讲座，讲授艺术哲学（《艺
术哲学讲演集》），阐述这种基本思想，对于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特别是对
于诗创作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湛的欣赏力和深邃的理解力。这些讲演录在当
时虽没有付印，但通过对耶拿文坛的影响决定了尔后的美学发展。后来出版
的版本所采取的形式是谢林几年后在维尔茨堡发表这些讲演时定下的形式。
在后一形式①中，这位哲学家在那段期间内提高的一般观点上的变化得到更加
充分的表现。

                                                
② 在费希特思想最后的宗教转化中，这种未来的理想国家的蓝图呈现出愈来愈多的神权政治的特征：学者

和艺术家此时变成了牧师和预言家。参阅《全集》卷四，第 453 页起；《遗著集》卷三，第 417 页起。
① 参阅费希特《政治学讲演集》，1813 年，《全集》卷四，第 488 页起，特别是第 541 页。
① 在《全集》卷五，第 353 页起，1859 年第一次印刷。



8.在寻求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共同体系基础中，审美动机 524 至少在
形式上也起了积极作用。前者论述客观理性，后者论述主观理性；然而两者
的最终本质应该是同一的；因此唯心主义这一阶段被称作同一体系。据此，
自然和自我需要一种共同的原则。谢林在标题为《我的哲学体系阐述》这部
著作中，称呼这共同原则为“绝对理性”或“自然与精神无差别，客体与主
体无差别”；因为这最高原则既不可规定为现实的，也不可规定为观念的，
在其中所有对立都必然被抹掉了。在此谢林的“绝对”就其内容而言不为它
物所规定②，正如从前在“消极神学”中，在 coincidentie oppositorum [ 对
立统一]中，在斯宾诺莎的“实体”中一样。关于最后一个概念，“实体”共
有这样的特性：它的现象显现分化为两类系列：现实的和观念的，自然和精
神。谢林与斯宾诺莎在思想上的这种血缘关系，通过形式上的关系，通过他
在《我的哲学体系阐述》中模仿（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图式①，变得更
加牢固了。然而这种唯心主义的斯宾诺莎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同原来的斯宾诺
莎主义彻底不同的。两者都想表明绝对永恒地转化为世界；但是在这一点上，
斯宾诺莎认为物质和意识两种属性是完全分开的，而每一有限现象只不过从
属于两种领域之一。相反，谢林要求在每一现象中必须包含“现实性”和“观
念性”；他根据两种因素组合程度以及一种因素压倒另一种因素的程度来构
建特殊现象。绝对唯心主义的辩证原则是现实因素与观念因素之间的量的差
别。根据此理，绝对本身就是完全无差别（即完全中立）②。现实系列是客观
因素占优势，它通过光、电和化学作用从物质通向有机物——在自然界中相
对说来最精神的现象。在观念的系列中，主观因素占优势，在其中，道德和
科学发展到艺术作品——在精神领域中相对说来最自然的现象。因此，绝对
的表象总体，宇宙，既是最完善的有机体，又是最完美的艺术品③。

9.谢林想把以前备条分歧路线的研究成果都包括进他的体系中。他将绝
对自我分化的不同阶段最初称为“因次”④，但很快又引入新的名称，同时又
引荐物质的另一概念。这关系到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转折点时浪漫
主义思想所进行的宗教的转 525 变。引起此事的诱因来自施莱尔马歇。他向
“有教养的宗教蔑视者”证明：理性体系只有在宗教中才能完满实现。在此
也隐寓着审美理性的胜利。因为施莱尔马歇当时所宣讲的宗教（见第四十一
节，6）不是人的理论行为，也不是人的实践行为，而是一种对“世界本原”
的审美关系，一种绝对的依恋感情。因此对他来说，宗教也局限于虔诚的感
情，局限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沉浸于“普遍”之中；宗教否定整个理论形
式和实践结构。同理，宗教应该是有关个性的事，正统宗教被追溯于创教人
的“宗教天才”。鉴于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就能理解施莱尔马歇的《论宗教》
一书对于浪漫主义的影响；因此就导致了浪漫主义倾向，它指望以宗教统一
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盼望把过去分离的文化活动领域在宗教中重新联合起

                                                
② 表达此思想非常典型的是谢林的学生奥肯，他（《自然哲学》，第一部分，第 7 页起）把他早已称作上

帝的“绝对”确定为＝±0。
① 参阅前面第三十节，6，第 332 页起。
② 谢林利用磁石为例公式化地解释了此观点，在磁石各个部分都出现磁性强度 不同的南极和北极。
③ 《全集》卷一，第 4 页，第 423 页。
④ Potenzen，或译幂或乘方，系数学术语，谢林在此借以表示他所谓主客同一中 量的差别的层次或环节。

——译者



来成为内在的亲密的统一体，最后在宗教控制生活各个领域中寻求中世纪所
获得的那种永恒的福祉。正如席勒创造了理想他的希腊，后期浪漫主义者创
造了理想他的中世纪。

谢林以高度敏感性追随着这条思想路线。他像斯宾诺莎将绝对命名为“上
帝”或者“无限”，又正如斯宾诺莎曾经在“实体”与特殊有限实体之间插
入“无限的样式”（见前面第三十一节，5），同样“因次”现在被视作上帝
永恒的现象显现，而经验的特殊现象是这些“因次”的有限摹本。但是当“因
次”在这种意义上被谢林称作理念（在他的著作《布鲁诺》和《论学术研究
方法讲演集》中）时，其中还显露出另外一种因素。施莱尔马歇和黑格尔（黑
格尔自 1801 年后曾对谢林产生个人的影响）都同样指向柏拉图；但是当时的
哲学界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来认识柏拉图的，而新柏拉图主义将理念理解为
上帝的自我直观①。就这样，谢林的学说回复到新柏拉图学派的理念主义，据
此，“理念”构成绝对转化为世界的中间环节。

谢林理念论的这种宗教唯心主义具有许多平行的和相继的现象。就个人
而言，最有趣的是费希特的后期学说，在那里，费希特歌颂斯宾诺莎主义的
胜利，歌颂它使自我的无限冲动发源于“绝对的存在”而又指向“绝对的存
在”。对于有限事物他坚持推导出它们是意识的产物；但是现在他从“模仿”
绝对存在（神性）的目的推导出意识的无限活动；因此在他看来，人的天职
和命运不再是直言律令的无休止的活动，而是沉浸在对神的原型的静观中的
“极乐生活”，——这是这位思想巨人的生命的神秘挽歌，这挽歌烘托出审
美理性的崇高伟大。526

谢林的弟子克劳塞更进一步地追求这种宗教动因。克劳塞极想将唯心主
义的泛神论世界观与神的人格结合起来，即使在当时谢林还（甚至以斯宾诺
莎主义的方式）捍卫着泛神论世界观。克劳塞又将世界视作神的“本质”的
发展，而神的“本质”又清楚明显地显现在理念中；但是这些理念是最高人
格（神）的自我直观。“本质”（这是克劳塞对上帝的用词）并不是无关紧
要无所谓的理性，而是世界自身的生命本源。克劳塞把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描
述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us）；在他阐述这一体系时，他几乎没有
任何独创性，他的独创性只是令人十分怀疑引起反感，那就是，他利用他自
己杜撰出来的、并宣称是纯粹德意志的而实际却是愚昧的术语词汇来陈述整
个唯心主义发展的共同思想。特别是，他从“有机体”（Gliedbaus）的观点
来阐述整个理性生活的概念。他不仅像谢林一样把宇宙视作“本质有机体”
（神圣的有机体），而且把社会结构视作在个人之上的有机生命运动的延续：
每一“结合”就是这样一个有机体，它自身作为一个成员进入更高一级的有
机体；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产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全面的结合的过程①。

最后，谢林的新理论对于浪漫主义美学来说产生这样的结果：新柏拉图
主义关于美是理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的观点又被拥为权威。有限的现象同

                                                
① 参阅前面第十九节，4。关于赫尔巴特独创的特殊立场，其意义恰恰在同谢林和黑格尔的对立中才变得清

楚明白的。见前面第 502 页注释。
① 最后几年唯心主义和基督教问题讨论得异常热烈。参阅 W. 吕特格特《德国唯心主义宗教及其终结》

（DieReligion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und ihr Ende），第二版，1923 年起，三卷集；E. 赫希《唯心主义哲

学和基督教》（Die idealistische phi-losophie und das Christentum），1926 年；H.格罗斯《德国唯心主义和基

督教》（Derdeutscheldealismusund das Christentum），1927 年。



无限的理念之间的不适应的关系与施勒格耳的讽刺原则符合一致。尤其是索
尔格尔将这种思想作为他的艺术论的基础，他的艺术论在上述不定应的关系
中找到理解悲剧极有价值的观点。

10.圆满完成这种丰富多采的整个发展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唯心主义。他主
要强调从谢林回到费希特的第一个立场，扬弃这样的思想——世界生动活泼
和丰富多采得之于绝对无差别的“无”②，而又企图将此空洞的实体拔高到精
神，拔高到自我决定的主体。这种知识不可能具有费希特和谢林曾要求于自
我或绝对的直观形式，而只能是概念形式。如果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心灵的
527 表象，那么形而上学就与逻辑③合一，逻辑必须作为辩证必然性去发展精
神的创造性的自我运动。心灵用以剖析自身内容的概念是现实的范畴，是宇
宙生活的形式；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将这些形式领域作为既与的“多”来描述，
而是将这些形式作为单一的统一的发展因素来理解。因此，在黑格尔那里，
特殊现象是精神自我开展的环节，辩证法利用特殊现象所具有的这种涵义以
规定特殊现象的本质。黑格尔又用理念或上帝来代替精神。哲学所担负的最
崇高的任务就是将世界理解为神圣的精神所规定的内容的开展。

在此，黑格尔对整个早期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对德国哲学的关系类似于
普罗克洛对希腊思想的关系①：在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模式
中，人类理智所用以思考现实或现实的特殊类的所有概念交织成为一个统一
的体系。其中每一个概念占据指定的位置，在此位置上该概念的必然性和相
对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不过每一概念表现出只不过是一种因素，这种因素只
有与其余概念联系起来并并入整体时才获得真正的价值。必须指出的是，概
念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从属于精神本质本身，从而也从属于从精神本质发展而
来的实在的本质；而概念的真实性恰恰基于范畴相互之间从中产生的系统的
联系。“现象是生成和消亡的活动过程；生成和消亡本身并不生成和消亡，
而是‘自在’，并构成真理生活的现实性和运动”②。

因此，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历史的，是对整个历史思想材料的系统改造。
他既具备必需的渊博知识又具备综合能力，敏于发现他认为重要的逻辑关
系。他的哲学所关注的还不在于他自两千年来从脑力劳动中得到的个别概
念，而更在于他在概念之间建树的系统的组合；他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才知道
如何出色地描述具体事物的涵义和重要性，如何令人吃惊地阐明长期积累的
思想结构。的确，他联系到既与的材料展示[先天的]结构性思维的武断性，
这种武断性显示出来的现实并不像在经验中实际呈现出来的那样，而是像在
辩证运动中应该是那样的现实：当他在自然哲学中，在哲学史中，在一般历
史中力图将经验材料转化为哲学体系时，这种对 528 事实真相的歪曲就可能
遭到反对。在哲学探索只明显地反映可靠的既与材料而不涉及对经验现实的
历史记载的地方，渗透着历史精神的思维力量证明自身更加耀眼明确。因此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全集》卷二，14。
③ 这种形而上学逻辑当然不是形式逻辑，按其规定性而言，应该是康德的先验逻辑。唯一的区别只是：在

康德看来“现象”是人的表象方式，而在黑格尔看来“现象”是绝对精神的客观的外在化。
① 参阅前面第二十节，8。
② 这种早已潜存于费希特行为论中（见前面笔四十二节，2）的赫拉克利特主义在赫尔巴特的爱利亚主义（见

第四十一节，7，8）中碰上最强劲的敌手。这种古代的对立构成德国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关系中的基本因素

（见前面第 487 页注释）。



黑格尔提出，美学是由人类审美理想所组成的历史结构。他采用席勒的方法，
在内容上紧紧依靠席勒的结论，展示这门科学基本的系统的概念，秩序井然
地排列为象征的、古典的和浪漫的，并仿此将艺术体系分为建筑、雕刻、绘
画、音乐和诗歌。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他的宗教的基本观点乃是将宗教视
为有限精神与在表象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基本观
点出发，他的宗教哲学发展了积极实现宗教的几个阶段：在自然宗教中分为
巫术，火崇拜，动物象征；在精神的个性的宗教中分为崇高，美，理解力；
最后在绝对宗教中，上帝显现他本来的面目，三位一体的精神。在此，黑格
尔以他精深的专业知识，在各方面都刻画出主要的线索，以后在经验中处理
这些学科时便遵循这些线索向前发展，并从总体上为研究历史事实创建哲学
范畴。

他又将这一原则应用于阐述世界史。黑格尔所谓的客观精神。942 是指
个体的有积极感应力的生命联体，此联体不由个体创造，相反却是在精神生
活方面产生个体的根源。此联体的抽象形式称作法①；法是“自在”的客观精
神。这位哲学家将个人主观意向服从于公共意识的命令称作“道德”；他把
“伦理”[社会道德或道德秩序] 这一名称保留下来专指征国家中实现的公共
意识②。在人类理性内在的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国家居最高位，超越于国家之上
的只是趋向绝对精神的艺术、宗教和科学。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国家是
变得可以看到的人民精神；国家是按照国家理念而创造的活生生的艺术品，
人类理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即在其中显示为外部现象。不过，政治生活所由产
生的这种[国家] 理念在现实世界中只以国家的具体结构表现出来，它既产生
又消失。它唯一的圆满的真正实现是世界历史③；在这世界历史洪流中，种种
民族相继出现，它们在种种国家结构的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然后又
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每一时代的特征就是某一特定民族的精神优势，其特
征铭刻在各种文化活动上。如果整个历史的任务就是了解这种连贯的秩序，
那么政治就不应认为可以根据抽象的需求去制定和颁 529 布政治制度；相
反，政治必须在稳定的民族精神发展中去探索政治运动的动因。因此，在这
位“复古哲学家”——黑格尔身上，历史世界观起而反对启蒙时期革命的理
论空谈。

黑格尔在处理自然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方面，成果较少；他的思想能量放
在历史领域。他的体系的外部总体模式的粗略轮廓如下：就精神的绝对内容
而言，“自在的精神”是范畴领域；《逻辑学》将此领域发展为存在论，本
质论和概念论。就精神的异在和外在化而言，“自为的精神”是自然：自然
的种种形式分为力学，物理学，有机体学来阐述。第三个主要部分是精神哲
学，自在自为的精神，即精神的自觉生活[由外在] 回复到它本身。在此区分
了三个阶段，即主观（个人的）精神；作为法、道德、国家和历史的客观精

                                                
① 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的标题下阐述关于客观精神的学说。参阅 H. 温克《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学说》

（H.sTheorie des objektiven Geistes），1927 年。
② 参阅 Fr.罗森茨韦克《黑格尔与国家》（Hegel and Staat），两卷集，1927 年；Fr.比洛《黑格尔社会哲学

的发展》（DieEntwicklung der H.schen Sozialphiloso-phie），1920 年；G.吉斯《黑格尔的国家观念》

（HegelsStaatsidee），1925 年。
③ 参阅 G. 拉森《历史哲学家黑格尔》（HegelalsGeschichtsphilosoph），《黑格尔论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全

集绪论》，1917 年起；K.利斯《黑格尔历史哲学》，1922 年。



神；最后是作为艺术中的直观、宗教中的表象、哲学史中的概念的绝对精神。
在哲学的所有这些部分中他重复阐述的不仅是概念结构的形式辩证法，

而且是构成连续的概念内容的材料。因此《逻辑学》在第二、第三部分中已
经发展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基本范畴；因此审美理想的发展总是指向宗
教表象的发展；因此逻辑的整个发展过程与哲学史相对应。正巧这种关系从
属于理性体系的本质，在这里理性体系不仅像康德一样包括形式而且包括内
容，并力图在自身前面在“现实世界形式”的多样化中展现这种归根结底自
身无处不相同的内容。发展过程是同一的，那就是，“理念”通过本身的外
在化又“回复到它本身”。因此范畴从无内容的存在开始进展到内在的本质，
又从这里进展到自我理解的理念；因此经验世界的形式从物质上升到无法估
量之物，逐步上升到有机物，意识，自我意识，理性，法，道德，国家的社
会道德；在艺术、宗教和科学中领悟绝对精神；因此哲学史从物质存在的范
畴开始，在经过各种命运之后完成于自我理解的理念学说；因此，最后，通
过人们自己弄清楚了人类精神如何从感官意识开始并受到意识矛盾的驱使越
来越高、越来越深刻地把握自己，直到在哲学知识中、在概念科学中找到自
己的宁静——只有通过人们自己弄清楚了这些，人们才最好地找到“理性体
系”入门的途径。所有这些发展路线的相互交错，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
学》中，用晦涩难懂的言语、神秘莫测涵义深刻的暗语表达了出来。

在这理性体系中，每一特殊事物只有成为在整体发展中的 530 一个要素
时才具有真理性和现实性。照此每一特殊事物只有 inconcreto[具体地]才是
现实的，照此它才为哲学所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抽象地对待它，如果我们把
它置于孤立状态中去思考，在此孤立状态中它不是按照实际而是按照主观的
理智观点而存在，那么它就会失去与它的真理性和现实性所依存的整体的联
系，此时它就表现为偶然的，无理性的。然而照此，它只存在于个人主体有
限的思维中。对于哲学知识来说，有效的原则是：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①。理性体系是独一无二的现实。

                                                
① 《法哲学原理》，序言；《全集》卷八，17。



第四十三节  非理性的形而上学

“历史辩证法”要求理性体系必然转化成自身的对立面，从一个基本原
理推导出所有现象的企图必然碰到不可逾越的界限；历史辩证法要求认识这
种不可逾越性；而这认识又引起除已经阐述过的唯心主义理论以外的其它理
论的产生，这些其它的理论发现自己被迫坚持世界本原的无理性。第一个通
过这过程的是这条主要发展路线多方面的代表人物谢林，唯心主义的普罗狄
斯①。这个运动新颖之处并不在于认识到：理性的意识最终总是找到某种只单
纯地存于自身而又不可传述的东西作为内容：这样的界限概念是先验的 X，
在康德那里是物自体；在梅蒙那里是意识的微分，在费希特那里则是无理性
根据的自由行为。新颖之处在于：这种不能为理性所理解而又阻碍理性活动
的东西现在又被认为是某种非理性的东西。

1.谢林之所以被迫走上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最今人注目的正是因为他在
绝对理念论中采纳了宗教的动因（第四十二节，9）。如果“绝对”不再被认
为仅仅是斯宾诺莎式的、所有现象普遍的中立的本质，而被认为是上帝，如
果要区分事物的神圣的原则与自然的原则以使永恒的理念作为神的自我直观
形式被赋予与有限事物脱离的独自的存在，那么上帝转化为世界又必然重新
成了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黑格尔的问题；黑格尔后来说，依他看来，哲学与
宗教有相同的任务；他这样说时，他是对的。他利用辩证法帮助了自己，辩
证法力图以更高级的逻辑形式证明：理念按照自身特有的概念本质怎样脱离
自身走向“异在”，即走向自然，走向有限的现象。

谢林是用通神论的方法力图解决这同一问题；通神论法是一种神秘的思
辨的理论，它将哲学概念转化为宗教直觉。他之所以偶然利用此法是因为他
是在企图以宗教限制哲学的形式中碰上这 531 个问题的，是因为他自认为有
责任极力反对以哲学的名义来解决宗教问题。要做到此事，当然只有哲学逐
渐变为通神论的思辨。

这同一体系的一位信徒埃申迈尔①曾表示，哲学知识尽管能够指出世界内
容的合理性以及哲学知识与神的原始理性协调一致，但却不能证明世界内容
如何能取得独立于神性的存在，而世界内容又是在有限事物中才具有这种独
立存在的。在这里，科学终止，宗教开始了。为了还要保持和维护哲学领域，
为了恢复哲学与宗教的统一，谢林特别要求以宗教直觉当作哲学概念，从而
按照这样的要求改造哲学概念，使之表现出对于两方都是适用的，他这样做
时大量地利用了康德的宗教哲学。

事实上②，从绝对到具体现实并不存在持续不断的转化；感官世界来源于
上帝，这只有通过飞跃、通过与绝对状态决裂才可能思考。在这里，谢林还
表明，此根据既不可在绝对中也不可在理念中寻找：但在理念的本质中至少
给予了可能性。因为理念是绝对在其中自我直观的“对型”（Gegenbild），
原型的独立自主，即“自在存在”的自由，传给了理念。在“自在存在”的

                                                
① Proteus 系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据传能变多种形状，后喻反复无常三心二意之人，又指具有多种兴趣和能

力的人。——译者
① Eschenmayer（1770—1852 年）《哲学向非哲学的转化》（DiePhilosophiein ihrem übergange zur

Nichtphilosophie），1803 年。
② 谢林《哲学与宗教》，《全集》卷一，6，第 38 页起。



自由中隐寓着理念脱离上帝而堕落的可能牲，隐寓着理念的形而上学的独立
自主的可能性，理念借此变成现实的和经验的，也就是有限的。但是这种“堕
落”不是必然的，不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件无理由根据的事实，但却不是
一次仅有的事件，而是与绝对和理念本身一样永恒，一样无时间限制的。我
们看得出来，这种理论的宗教色彩来自康德关于根本罪孽是思维品格的行为
的理论；另一方面，哲学色彩来自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无理由根据的自由行为
的概念。因此，理念在世界中实现即以此背离为根据。因此，现实的内容是
理性的，神圣的；因为在其中实现的就是上帝的理念；而理念固有的现实性
就是背离、罪孽、无理性。理念脱离上帝的这种现实就是自然。但是自然的
神圣本质力求回到原初的本原，回到原型，这种事物回复到上帝便是历史，
是在上帝精神中创作的史诗，它的《伊利亚特》是人离开上帝越来越远，它
的《奥德赛》是人回归上帝。自然的最终目的是背离的和解，是理念与上帝
的重新结合，是理念独立自主的终止。个性也遭受到这种命运：个性的自我
性是思维的自由，自我规定，脱离绝对；个性的解脱是沉没在绝对中。

弗里德里克·施勒格耳①以同样方式使无限、有限、有限回到 532 无限，
这“三段式”成为他后来的学说的原则，公开主张现实矛盾是事实，并从堕
落出发解释这些矛盾，通过服从于神圣的天启协调这些矛盾；然而在巧妙的
阐述后面极为艰苦地掩盖着作者在哲学上的无能。

2.与此相反，谢林的敏捷并不能从这已经发现的问题中摆脱出来。始终
控制着他的思想的一元论逼着他思考这样的问题：[理念脱离上帝的] 根源是
否最后要在“绝对”本身中去寻找；而只有当非理性的东西移人绝对本身的
本质中，这种根源才可以肯定。从这种思想的观点出发，谢林就与雅各布·波
墨的神秘主义结成友好关系（见前面第二十九节，7）。他与这种神秘主义的
接近是通过同巴德尔的交往。巴德尔本人既从波墨那里又从波墨的法国先知
圣马丁①那里得到激励，他坚持天主教信念，他用机智而晦涩的幻想主义和随
意地从康德、费希特那里吸取来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神秘主义。激动他内心
的根本观念是：人是上帝的影子，人能认识自己的只有上帝认识自己的那样
多，人生的途径必然类似于上帝的自我发展。现在因为人的一生被决定于以
堕落为开始以赎罪（灵魂得到拯救）为目的，所以上帝永恒的自我生成发展
基于上帝出自他晦暗的，非理性的原始本质通过自我启示自我认识向着绝对
理性发展。

在这些影响下谢林在他论自由的论文（1809 年）②中开始谈到神性中的
原初本原，非理性或深渊；它被描述为纯存在和绝对的“原初偶然事件”，
被描述为黑暗中的追求，无限的冲动。它是无意识的意志，而整个现实世界
归根结底是意志。这种只以自身为目标的意志作为自我显示创造了理念，创

                                                
① 在温迪史曼编辑的《哲学讲演集》（1804—1806 年）中以及后来在《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1828

年和 1829 年）中。
① 圣马丁（St.Martin1743—1803 年）这位“不知名的哲学家”是启蒙运动和革命的严峻的敌人，他彻底地

被波墨的学说感动了，他翻译过波墨的《曙光》。他的主要著作有《有欲望的人》（1790 年），《新人》

（1796 年），《论万物之灵》（1801 年）；也许最有趣的是那部奇怪的著作《鳄鱼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发

生的善恶之战，具有史诗般魅力的诗篇》（1799 年）。参阅 A.弗朗克《外国和法国的现代哲学》（巴黎，

1866 年）；也可参阅奥斯顿—萨肯《巴德尔和圣马丁》（莱比锡，1860 年）。
② 据此，谢林后期哲学通常被称为“自由论”，而早期哲学被称为“同一体系”。



造了意志自我直观于其中的影象——理性。世界便起源于这种黑暗的追求同
其理想的自我直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世界作为自然容许我们认识合目的性的
形式结构与非理性的冲动之间的矛盾③；世界作为历史过程在内容上取得理性
中显露的普遍意志对于特殊意志的天然的非理性的胜利。就这样，现实的发
展从原初意志（deus implicitus[不显露的神]）发展到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
我规定（deus explicitus[显露的神]）。①533

 3.这样一来，对谢林说来，宗教像过去的艺术一样最后变成了“哲学的
工具”，因为上帝的自我发展是在启示中进行，凭借启示上帝在人类精神中
注视自己；所以神性的所有因素必然出现在人类关于上帝的一系列的观念
中。因此在谢林晚年的作品《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中，对于上帝的认识得
自全部宗教史；在自然宗教发展到基督教及其各种形式的过程中，上帝的自
我显现从晦暗的非理性向着理性精神和爱的精神前进。上帝通过向人类显现
自己来发展自己②。

按照有计划的形式这种原则使人强烈地想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
概念，在其中“理念回复到本身”；在这些讲演录中谢林用以归纳和掌握庞
大的宗教历史资料的巧妙的综合和锐敏的感觉表明自身完全与黑格尔的行为
风格血缘相同，门第相当。但是在基本哲学观点上却完全不同。谢林将他这
种最后的理论观点命名为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此时他将自己早期的思想体
系和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取名为“消极的”哲学；消极哲学确有能力证明：如
果上帝一度显示自己，他是在自然现实和历史现实的种种形式中显示自己
的，这些形式具有辩证的先天的结构能力。但是辩证法不能推断：上帝显示
自己并从而转化为世界③。此事完全不可能推论却只能体验，从这样的方式中
体验出来：上帝在人类宗教生活中显示自己。由此来理解上帝、理解上帝发
展成为世界便是实证哲学的任务。

那些在当时和在以后嘲笑谢林的《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为“诺斯替教”
的人们也许还不知道这种比喻所依据的理由是多么深刻。在他们眼里只有神
话观念与哲学概念两者奇异的结合，只有宇宙演化结构和神统结构的独断。
然而它们之间真正相似之处却基于：正如从前诺斯替教赋予各种宗教之间的
斗争以世界历史和统治宇宙的神圣力量的意义①，谢林在此时则将人类关于上
帝的观念的发展描述为上帝本身的发展②。

4.叔本华通过清除宗教因素使非理性主义发展到高峰。他将那种只以本
身为目标的、晦暗的本能冲动取名为生存意志，将它当作万物之本，当作物
自体（见第四十一节，10）。就概念而言，这种只以本身为目标的意志在形
式上与费希特的“无限行为”相类似，也正如施勒格耳的“讽刺”一样（见
第四十二节，6）：只是在两种534 情况中，差别越来越大。只以自身为目标
的行为，在费希特那里是伦理的自我规定的自主性（自由意志），在施勒格

                                                
③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科学研究》，《全集》卷一，7.376。
① 参阅前面第二十三节，I。
② 参阅康斯坦丁·弗朗茨《谢林的实证哲学》（科登，1879—1880 年）。
③ 这是费希特知识学最初观点的彻底颠倒。见前面第四十二节，I.第 508—509 页。
① 参阅前面第二十一节，2，3。
② 关于这种学说对有趣的政论家康斯坦丁·弗朗茨的影响，可参阅 E.施塔姆《弗朗茨传记》（卷一：海德

尔堡，1908 年）。



耳那里是随意的幻想游戏，而在叔本华那里则是一种无对象的意志的绝对无
理性。因为这种意志只无穷无尽地创造它自己，所以它是从不得到满足的意
志，它是不幸的意志。又因为世界只不过是这种意志的自我认识（自我显示
——客观化），所以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悲惨和苦难的世界。

在这样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悲观主义，此时由于叔本华①对生活
本身进行享乐主义的评价而得到了巩固。整个人生河流在欲望与满足之间不
断滚滚向前。但是欲望就是痛苦，就是“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因此，痛苦
是基本的正面的感觉，而快乐只在于基本消除了痛苦。因此，在任何情况下，
在意志生活中痛苦总占优势，而实际的人生就证实了这个结论。野兽吞食野
兽，你对比一下吞食者的快乐与被吞者的痛苦，就会大体上正确地估计在这
世界上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人生总以悲怨而告终，最好的命运是
根本不出生。

如果人生即受苦，那么只有同情才可能是基本的伦理情感（见第四十一
节，10）。如果个人意志增加了他人的痛苦，如果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那么这种个人的意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个人意志视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
并谋求减轻这种痛苦，那么这种个人意志就是道德的。叔本华从同情观点出
发提出他的关于伦理生活的心理学解释。不过这样来减轻痛苦只是治标而非
治本，不能消灭意志：意志存在，不幸便存在。“太阳烧灼着永恒的中午。”
人生的苦难总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苦难的表现形式。个别形式改变了，但
内容永远不变。因此，谈不上什么历史进步；在人类意志生活中，理智的完
善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历史只表现出生存意志无穷无尽的哀愁。生存意志以
不断更换的人物在自身面前不停地表演同样的悲喜剧②。基于这种原因，叔本
华对历史不发生兴趣；历史只表现个别事实；不存在关于历史的概念的科学。

从意志的不幸中解脱出来唯一的道路只有通过意志本身的否定才有可
能。但是此种否定是一种奥秘。因为意志，■[一与全]，这唯一的实在，按
其本质的确是自我肯定的，它怎么会否定自身呢？只不过这种解脱的理念出
现在神秘的禁欲主义中、自身消灭中，出现在对生活及一切财富的蔑视中，
出现在万念俱消的灵魂安谧中。叔本华认为，这就是当时在欧洲已开始为人
所知的印度宗教和印度哲学的内涵。他赞赏这最古老的人类智慧与他的学说
殊途同归，认为这种同一性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发现；现在他又将观念世界称
为“虚幻的面纱”，称生存意志的否定为进入 Nirwana[涅槃]之门。但是这
种非理性的生存意志还不愿放开这位哲学 535 家。在他工作末期，他表明：
在消灭意志从而消灭世界之后，所剩下的东西对所有还充满欲念的人来说肯
定空无一物。但是圣徒们对生活的探索向我们表明：当拥有无数太阳、无数
银河的宇宙对于他们空无一物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福祉和安谧。“在无中
我希望找到一切。”

据此，如果“绝对解脱”不可能（如果可能，那么按照叔本华的理论，

                                                
① 《世界是意志和观念》，卷一，第 56 节起；卷二，第 46 章：《附录与补遗》，卷二， 第 11 章起。
② 因此要将黑格尔发展体系的乐观主义仿照谢林的自由学说的模型移植于叔 本华此种意志—非理性主义

之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其错误程度恰如希图利用归纳 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达到思辨的结论。由于这两种

不可能性有机的结合，即使像爱德华· 冯·哈特曼这样才华横溢、在敏锐的探索中如此深刻如此多才多艺

的思想家可能取得 的成就也只不过是刹那闪光的流星。（《无意识的哲学》，柏林，1869 年）。——英

译本



由于时间的观念性，就根本不可能有意志肯定的世界），还有一种相对的解
脱：在不计利害的静观和不计利害的思维中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主体十分活
跃（见前面第四十二节，4）；在这样的理智状态中，便存在相对的苦恼解脱。
不计利害的静观和不计利害的思维两者的对象不存在于个别现象中而存在于
意志客观化的永恒的形式（理念）中。然而这种柏拉图式的（也是谢林式的）
因素（此情况有如关于思维品格的假定一样）要适合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体系
极其困难；按照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体系，整个意志的具体化被认为只是一种
时空中的观念；但是这种因素却给予这位哲学家一个机会以最有利的方式运
用席勒关于不计利害的静观的原则以完成他的人生观。当意志能够无目的地
显现、直观、思维自己的客观化时，它就从自身中解脱出来了。非理性的世
界意志的苦难被道德所缓解，在艺术和科学中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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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费里《论十九世纪意大利哲学史》（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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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出版，海德尔堡，1908 年德文版。

《哲学年鉴，批判地概论当代哲学》，由 M. 弗里沙森—凯勒编辑出版，
1913 537 年起，德文版。

《赖歇尔哲学年鉴》以年鉴形式出版四卷集，由 E. 罗特纳克尔编辑。
《当代德国哲学自述》（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



darstellungen），六卷集，1921 年起。



导言

哲学原则的历史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转折处以德国哲学体系的发展而
告终。综观贯穿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承前启后的发展，文学一历史的兴趣远
远胜过真正的哲学兴趣。以后并未出现过在本质上和价值上崭新的东西。十
九世纪决不是一个哲学的世纪。在这一方面，也许可以同纪元前第三、第二
世纪或纪元后第十四、第十五世纪相比较。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个
时代的世界精神忙于尘世的具体事务，面向外界，而不面向内心世界，不向
自身，不在自己独有的家园里自我享受①。十九世纪哲学文献的确内容广泛，
五彩缤纷。从过去百花盛开的精神生活的园地里飘送来的理念的种子洒遍科
学、社会生活、诗歌和艺术的原野，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历
史上种种思想萌芽，以几乎无法估量的丰富的变化，融合成众多的感人深刻
具有特色的结构。但是即使像哈密尔顿、孔德、罗斯米尼和洛采那样的哲学
家，他们的重要性最终也只在于精力充沛和才思敏捷；他们以此概括了历史
上的典型思想形式并使之适应于新生活的生气蓬勃。十九世纪的中心问题和
概念结构所呈现出的总的发展路线②沿着矛盾的道路前进，这些矛盾是通过历
史传给我们的，只不过在经验中表现出新的形式而已。

在十九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
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这种特殊科学曾经对
哲学和整个精神生活取得了胜利，其影响在十九世纪初受到阻碍和压抑，但
尔后又以更强大的力量发展起来。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以后十八世纪的启
蒙运动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
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
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决定了判断一切特殊事物
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 538 为标准来衡量。这种机
械世界观的传播遭遇到德国哲学的抗拒；德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用此方法
所取得的一切知识只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
前发展的工具；此外，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
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历史世界观是“理性体系”在脑力劳动中积极
探索的成果。

这两股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相互争斗。在这场斗争中所有
论证和证据都来自哲学史的以往各个时期，其组合形式虽然花样翻新，但从
本质上说引入这个领域的并无任何新的原则。如果说，胜利似乎暂时倾向于
德谟克利特的原则的这一边，那么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主要有两个动因对于德
谟克利特原则有利。第一个动因基本上是属于理智性的，在过去若干世纪的
精神生活时期起积极作用的也是这同样的东西：那就是直观的朴素性和清晰
性，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和规定性。在数学制定公式时，任何时候在经验
中寻求论证时，这种确实性和规定性可望保证排除一切怀疑、偏见，以及任
何对思想曲解的干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起着更大作用的是自然科学明

                                                
① 黑格尔《柏林大学就职演说》（BerlinerAntrittsrede），《全集》卷六、卷三十五。
② 这个领域的文学—历史兴趣由于它的多样性很难把握，笔者为此献出了多年的心血。由此而获得的成果

笔者希望在他的著作《近代哲学史》第三卷（莱比锡，1919 年第六版）中发表。在那本书里将详细阐述和

证明在此只能概括叙述的东西[1912 年]。



显的功利。在我们眼前急速发展的种种外部生活关系的巨大转变使普通人的
理智不可抗拒地屈就于如此伟大事物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就
这一点而言，我们是生活在培根主义（见前面第三十节，2）的旗帜之下。

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高度的文化意识使得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对于个人
生活的价值问题活跃起来，生气勃勃。当欧洲人的政治一社会生活更加向着
群众影响不断增长的时期发展时，当集体对于个人的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在
精神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时，在哲学思想方面个人反抗社会的至高地位的
斗争也就更加猛烈了。分别来自历史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世界观和不同人生观
之间的斗争进行得最猛烈的地方是在最后要决定下述问题的时候：个人的生
活的价值在什么程度上归因于他本人，在什么程度上归因于整个环境的影
响。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共性（普遍性）与个性又一次激烈地冲突起
来了。

如果我们要从十九世纪哲学文献中扼要地揭示上述独特的矛盾表现得最
突出的那些运动发展，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处理这样的问题：精神生活在什么
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因为与此有关的首先是
要解决关于这些思想形式要求在 539 哲学中的绝对统治权利的问题。因此，
有关心理学的任务、方法、体系意义等问题从来也没有像十九世纪那样激烈
地争论过；最后将这门科学局限于纯粹的经验研究似乎是解除困难的唯一可
能的出路。这样一来，心理学作为最新的特殊学科之一，至少在问题和方法
的基本原则上完全与哲学脱离了。

然而这一发展过程包含着更普遍的假定。在反对德国哲学高度发展的唯
心主义的斗争中，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浩荡洪流贯穿了十九世纪，这种世界观
显露头角是在这段时期的中途，尽管没有新的论据或知识，但是却被强调得
更加热情激烈。自从那时起，这种世界观便放弃了更严肃的自然科学的研究，
在对于科学价值的要求上变得比从前谦逊谨慎得多，从而希望在怀疑的和实
证主义的谨小慎微的外衣下谋求更加有效的作用。

毋庸置疑，要想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考虑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精神生
活的一般关系的企图也是上述思想路线最有意义的分支之一。这一思潮在社
会学这一不太适当的名称指引下，曾力图发展一门特殊的历史哲学，其目的
是想在更广阔的现实基础上传播启蒙运动哲学结尾时所提出的种种思想（见
前面第三十七节，5）。

但是在另一方面，历史世界观也不失时机地施其强大影响于自然科学。
自然哲学所假设的关于有机世界的历史观在经验研究中得到实现，给人印象
极其深刻。曾经导致自然哲学的方法原则，好像自发似地传播到其它领域；
在进化论中历史世界观和科学世界观显得彼此尽可能地接近但又缺乏一种可
供联接两者的新的哲学观念。

最后，从个人这一方面看来，潜存干十八世纪文化问题中的启示使有关
人生价值的问题暂时成为哲学兴趣的中心。为了从这些讨论中要解决有关一
般的价值本质和价值内容的更深刻更明显的问题，悲观情绪必须克服。所以，
哲学虽然走过一条极共崎岖不平的弯路，但终于能够回到康德关于普遍有效
的价值的基本问题上来。

但是康德主义的革新却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即首先自然科学思想的兴趣
使之局限于认识论范围：认识论公开的经验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导致实证主
义的改造，另方面导致取消了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因此，和在康德以前一



样，长达数十年之久，特别是在德国大学里，腐朽的心理学至上论的优势扩
展开来。首先，激荡的 540 生活状态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生活状态导
致在整体上对康德学说进行深入地理解并从而开创了现代哲学运动，而现代
哲学运动又导致今回德国唯心主义的其它理论对文化问题进行哲学的彻底钻
研。

从十九世纪哲学文献中可以强调的主要之点如下:
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学（见前面第三十三节，第 6页至第 7页）分

为两支，一支是生理学更多一些，另一支是心理学更多一些。在卡班里斯这
条线上活跃着的主要有巴黎的医生们，如 Ph.皮内尔（1737—1826 年；《哲
学疾病分类》1798 年法文版）；F.J.V.布鲁萨斯（1772—1838 年；《论生理
学》，1822 年至 1823 年，法文版；《论刺激和精神病》，1828 年，法文版）；
颅相学的奠基人 Fr.Jos.加尔（1758—1828 年；《神经系统的一般研究和大
脑系统的特殊研究》，责任编辑中有施普尔海姆，1809 年法文版）。——在
生理学上形成对立面的是蒙彼利埃学派：巴尔泰斯（1734—1806 年；《人类
科学的新因素》，1806 年怯文第二版）。同此学派联结在一起的有 M.F.X.
比夏（1771—1802 年；《生与死的生理学研究》，1800 年法文版），贝特朗
（1795—1831 年；《论梦游症》，1823 年法文版）和比松（1766—1805 年；
《论生理现象最合乎情理的分类》，1802 年法文版）。与此对应的是观念学
的发展，这方面有多贝（《论观念学》，1803 年法文版），特别有皮埃尔·拉
罗米吉埃尔（1756—1847 年；《哲学教程》，1815—1818 年，法文版），以
及他的学生 Fr.蒂罗（1768—1832 年；《论知性和理性》，1830 年法文版）
和 J.J.卡尔代拉克（1766—1845 年；《哲学初探》，1830 年）。——参阅
皮卡维《论观念学》，巴黎，1891 年法文版。

一条广泛的历史研究和更深刻的心理学路线由 M. J. 德热朗多（1772—
1842 年；《论人类认识的产生》，柏林，1802 年法文版！《哲学体系比较史》，
1804 年法文版）肇始，其领袖是Fr.P. 贡蒂埃·梅勒·德·比朗（1766—1824
年；《论思维剖析》，1805 年法文版；《人的肉体与人的精神的关系》，1834
年法文版；《论心理学基础》，1812 年法文版；《哲学著作集》，由 V. 库
辛编辑，1841 年法文版；《未出版过的著作集》，由纳维尔编辑，1859 年法
文版；《未发表过的新著作集》，由贝特朗编辑，1887 年法文版；《文集》，
由蒂斯朗编辑，巴黎，1926 年起，法文版。参阅 A. 兰对他的论述，科隆，
1901 年；A. 屈尔曼，不来梅，1901 年）。苏格兰哲学和德国哲学对这条（也
由 A.M. 昂佩尔所代表的）路线所施予的影响是通过 P.普雷沃斯特（1751—
1839 年），安西朗（1766—1837 年），罗耶一科勒德（1763—1345 年），
朱夫罗伊（1796—1842 年），特别是维克托·库辛（1792—1867 年；《哲学
通史导论》，1872 年法文第七版；《论真善美》，1845 法文版；《全集》，
巴黎，1846 年起；参阅 E. 富克斯《库辛哲学》，柏林，1847 年德文版：J.E.
阿洛《论库辛哲学》，巴黎，1864 年德文版；P. 雅内《库辛和他的著作》，
巴黎，1885 年法文版！巴泰勒米—圣伊莱尔《维克托·库辛》，三卷集，巴
黎，1885 年法文版）。这个由库辛创建的人数众多的学派以其史学工作而闻
名。它通常被称作唯灵主义学派或折中主义学派。七月革命后，它成为官方
哲学，迄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它的追随者活跃在历史领域里，工作颇
有成就，细致认真，富有文学修养，其中有 ph.达米隆，Jul.西蒙，E. 瓦谢



罗，Ch.塞克雷坦，H. 马丁，A.夏格内，Ad.弗朗克，B. 奥雷奥，Ch.巴托尔
梅斯，E. 赛塞，P. 雅内，E.卡罗等。从这个学派中出现了 F. 拉韦松（《伦
理学和形而上学》，载于 1393 年《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

这派的主要对手是教会派哲学家们，他们的理论通常被称作传统主义。
居于领导地位的除夏托布里昂（《基督教天才》，1802 年法文版：参阅布伦
纳哈西夫人《夏托布里昂》，美因茨. 1903 年），梅斯特雷（1753—1821
年；《论政体的发生原则》，1810 年法文版；《圣彼得堡之夜》，1821 年法
文版；《论罗马教皇》，1829 年法文版，由 J.伯恩哈特译成德文并加导论，
慕尼黑，1923 年版；对于他的论述，参阅 Fr. 波让，巴黎，1893 年）和 J.
弗雷西努斯（1775—1841 年；《捍卫基督教》， 1823 年法文版）以外，还
有博纳尔（1753—1841 年；《政权和神权理论》，1796 年法文版；《论社会
秩序的自然法则分析》，1800 年法文版；《论离婚》，1801 年法文版；《论
十八世纪政治伦理哲学》；《全集》，十五卷集，巴黎法文版，1816 年起）。
P. S. 巴兰谢的传统主义是以稀奇古怪的方式陈述的（1776—1847 年；《论
社会制度》，1817 年法文版；《论社会轮回》；《全集》，五卷集，巴黎1883
年法文版）。开始时 H. F.R. 德·拉梅纳斯在他的著作《宗教实质无差别论》
（1817 年法文版）中拥护这条路线，但后来他与玫会决裂（《一个信徒的话》，
1834 年法文版），在他的著作（《一门哲学的雏 541 形》，四卷集，1841—
1846 年，法文版）中阐述了全面的哲学体系；其原型，部分出于谢林的“同
一体系”，部分出于意大利的唯本体论主义（ontologismus，见后面第四十
六节，注释）。

社会主义在哲学方面的支持者（见 L. 施泰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
莱比锡，1849 年起，德文版；Fr.穆克勒《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观念史》，1919
年德文第三版）中最重要的是圣西门（1760—1825 年；《十九世纪学术著作
导论》，1807 年法文版；《欧洲社会改组》，1814 年法文版；《论工业制度》，
1821—1822 年，法文版；《新基督教》，1825 年；《选集》，三卷集，1859
年；对他和他的学派的论述见 G. 韦伊，巴黎，1894 年和 1896 年，和 Fr. 穆
克勒，耶拿，1908 年）。他的继承人中可以提到的有：巴扎尔（《圣西门学
说》1829 年法文版；对他的论述见 W. 施平勒尔《圣西门主义》，1926 年法
文版），B. 昂凡廷（1796—1864 年；《圣西门的宗教》，1831 年法文版），
皮埃尔·勒鲁（1798—1871 年；《驳折中主义》，1839 年法文版；《论人性》，
1840 年法文版），J.雷诺（1806—1863 年；《天堂与人间》，1854 年法文
版），Ph.比谢（1796—1866 年；《按照天主教和进步观点的哲学全论》，
1840 年法文版）。

奥古斯特·孔德占据最有趣的特殊地位。1798 年他出生于蒙波利埃，1857
年在巴黎孤孤单单地死去：《实证哲学教程》（六卷集，巴黎，1840—1842
年，法文版）；《实证政治学体系》（巴黎，1851—1854 年，法文版），此
书的开头刊登了他的青年时代的独特的著作，特别是《重新组织社会所必需
的科学工作计划》（1824 年法丈版）；《实证主义问答》（1853 年法文版）；
参阅利特雷《孔德和实证哲学》，巴黎，1888 年法文版；J.圣未尔《孔德和
实证主义》，伦敦，1865 年英文版；J.里格《孔德实证哲学概论》，巴黎，
1881 年法文版；E.凯尔德《社会哲学和孔德的宗教》，格拉斯哥，1885 年英
文版；柴谢赖《哲学研究》，海德尔堡，1899 年德文版，译自俄文版；莱维
—布律耳《孔德的哲学》（巴黎 1900 年法文版，由英伦纳尔译成德文，莱比



锡 1902 年）；G. 米希《法国实证主义的兴起》（载于《哲学史文库》第十
四卷，1901 年）；G. 康泰科尔《实证主义》（巴黎，1904 年法文版）

嗣后一段时间，孔德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有影响，甚至达到某种压倒一切
的优势。E. 利特雷（1801—1881 年；《从哲学观点看科学》，巴黎，1373
年法文版）系统地捍卫了他的实证主义。有些重要作家采用更自由的方式吸
取了实证主义，如 H. 泰纳（1828—1893 年；《艺术哲学》，1865 年法文版；
《智力论》，1870 年法文版；关于论述他的文章，参阅 G. 巴泽洛蒂，罗马
1895 年），Ern. 勒南（1823—1892 年；《当代的问题》，1868 年法文版；
《哲学前景》，1890 年法文版）。经验的心理学或所谓“实验的”心理学也
同样是在孔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哲学评论》杂志的编辑 Th. 里博应该
是这一方面的领袖；应予重视的除他的关于英国心理学和德国心理学的著作
外，还有关于记忆、意志和性格等等的病态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也
受到孔德的影响，如 R. 沃尔姆所，G. 塔尔德，E.杜尔克姆等竭尽全力发展
社会学（见 1894 年后出版的《社会学年鉴》）。还有进化论也属于这方面，
此理论主要由 J.M. 居伊约所阐述（1854—1883 年；《伦理学大纲》，1885
年法文版；《未来无宗教论》，1887 年法文版；《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
1889 年法文版；对他的论述见 A. 宫耶，巴黎 1889 年；还有 E. 伯格曼，他
出版了居伊约哲学作品选集）。

后来在法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中最重要的是雷诺维叶（1818—1903 年；《一
般批判论文》，1875—1896 年，法丈第二版；《哲学学说系统分类纲要》，
1885—1886 年，法文版；《历史的分析哲学》，1896 年法文版；《新单子论》，
1899 年法文版；《形而上学的二难推论》，1901 年法文版；《人格主义》，
1902 年法文版；参阅G.塞埃勒斯《雷诺维叶哲学》，巴黎，1905 年法文版）。
他力图综合康德和孔德的学说，其文献资料见《哲学年鉴》（1889 年后出版）。
在当代法国哲学代表人物中同他有关系的有 J.拉舍刊埃和他的弟子 E. 布特
鲁（《论自然规律的偶然性》，巴黎，1895 年法文版）。在法国现代哲学家
中最有独创性、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柏格森；他的著作有：《论意识的直
接论据》，《物质与记忆》，《形而上学序论》，《创化论》；此等著作均
系德文版，耶拿，1908 年起。参阅 A. 施特伯尔格（1909 年），W. 梅考尔
（1914 年），R. 英加尔登（《胡塞尔年鉴》，卷五，1922 年）。

在英国，联想心理学通过托马斯·布朗传给这样一些人，如托马斯·贝
尔沙姆（1750—1829 年；《人类心灵的哲学要素》，1801 年英文版），约翰·费
恩（《人类心灵的基本准则》，1820 年英文版），以及许多其他的人。联想
心理学和颅相学中也找到支持者，如 G. 库姆（《颅相学体系》，爱丁堡，
1825 年英文版），S.贝利（《真理探索论文》，1829 年英文版；《论推断》，
1851 年英文版；《关于心灵哲学的通信》，1855 年英文版）和哈里特·马蒂
诺（《关于人性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通信》，1851 年英文版）。联想心理
学通过下述人物 542 达到充分的发展：詹姆士·穆勒（《人类心灵现象分析》，
1829 年英文版；对他的论述参阅 A. 贝恩，伦敦，1882 年）和他的儿子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1806—1873 年；《推论的和归纳的逻辑体系》，1843 年英文
版：《功利主义》，1863 年英丈版；《哈密尔顿爵士的哲学研究》，1865
年英文版；去世后出版的《论宗教论文》，1874 年英文版；伦理学著作残篇
由 Ch.道格尔斯编辑，1897 年出版。参阅 A. 泰纳《英国实证主义》，巴黎，
1864 年法文版；L. 考特尼《穆勒的生平》，伦敦，1889 年英文版；Ch.道格



拉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爱丁堡和伦敦，1895 年英文版：S.萨恩格
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斯图加特，1901 年）。与这条思想路线有密
切关系的有 A.贝恩（《感官与理智》，1856 年英丈版；《精神科学和道德科
学》，1868 年英文版；《情绪与意志》，1859 年英文版）。与此有关的功利
主义的代表人物是：T.科根（关于激情的哲学论文》，1802 年英丈版；《伦
理问题》，1817 年英文版），约翰·奥斯汀（1790—1859 年；《成文法哲学》，
1832 年英丈版），G，康韦尔·刘易斯（《论政治学中的观察法和推理法》，
1852 年英文版）。参阅菜斯利·斯蒂芬《英国功利主义》（伦敦，1900 年英
丈版）。亨利·西季威克（1833—1900 年；《伦理学方法》，1875 年英文第
一版；《实践伦理学》，伦敦，1898 年英文版）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功利主
义。与此思想路线接近的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 G.格罗特。

苏相兰哲学（参阅安德鲁·塞思，爱丁堡，1890 年），继杜格尔德·斯
图尔特和詹姆斯·麦金托什（1764—1832 年；《论伦理哲学的发展》，1830
年英文版）之后，最初还有些不重要的代言人，如艾伯克龙比（1781—1846
年；《理智能力探索》，1830 年英文版；《关于宗教感情的哲学》，1833
年英文版）和查默斯（1780—1847 年）。一些受哈密尔顿的影响的哲学家们
将苏格兰哲学特别当作学术的信条使之与库辛的折衷主义接近：亨利·查默
斯（《论无限的哲学》，1854 年英文版），J.D. 莫舀尔（《十九世纪欧洲
思辨哲学的历史观和批判观》，1846 年英文版），还有 H. 韦奇五德（《论
理智的发展》，1848 年英文版）。

[英国思想的] 视野通过与德国文学的交往而更加开阔和充实了。对此做
出贡献的有塞缨尔·泰勒·科尔里奇（1772—1834 年）和威廉·华兹华斯（1770
—1850 年），特别是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年；《过去与现在》，1843
年英文版；参阅：舒尔策—加弗尼茨《卡莱尔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德累斯
顿，1893 年德文版；P. 亨塞尔《托马斯·卡莱尔》，斯图加特，1900 年德
文第二版）。在哲学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康德表现出来，康德的认识论影
响了 J.赫谢尔（《论自然哲学的研究》，1830 年英文版），特别是 w.惠威
尔（《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 年英文版）。

苏格兰哲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是明智的，通过威廉·哈密尔顿爵士（1788
—1856 年；《关于哲学和文学的探讨》，1852 年英文版；《论真理和谬误》，
1856 年英文版：《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讲演录》，1859 年英丈版；《关于里德
和斯图尔特的著作的版本》；参阅 M. 维奇《哈密尔顿其人及其哲学》，爱
丁堡和伦敦，1883 年英文版）之手苏格兰哲学经历着有价值的改造。在他的
学派里，主要由 M. L. 曼塞尔（1820—1871 年；《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
1860 年英文版）支持的严格意义上的不可知论同倾向于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
思潮分道扬镀，后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J.M。维奇，R. 朗兹（《关于原初
教义的哲学导论》，1865 年英文版），利奇曼，麦科什等人。

另一思潮兴起了，来源于哈密尔顿的一种特殊启示，这种思潮力图将形
式逻辑发展成为一种符号演算。从属于这种思潮的有：G。布尔（《逻辑的数
学分析》，1847 年英文版；《思维规律分析》，1854 年英文版），德·摩根
（《形式逻辑》，1847 年英文版），托马斯·斯宾塞·贝恩斯（《逻辑形式
新分析论》，1850 年英文版），w. 斯坦利·杰文斯（《纯逻辑》，1864 年
英文版；《科学原则》，1874 年英文版），J. 维恩（《符号逻辑》，1881
年英文版；《概率逻辑》，1876 年英丈版；《逻辑原则》，1889 年英丈版）。



关于这方面，参阅 A. 里尔（《科学的哲学季刊》，1877 年德丈版）和 L. 利
阿特（《近代英国逻辑》，由伊默曼译成德文，柏林，1830 年）。

宗教哲学家詹姆斯·马蒂诺受到部分来自康德、部分来自德国后期有神
论的影响；类似的有 w. 纽曼，A. C. 弗雷泽等。自从哈钦森·斯梯林（《黑
格尔的秘密》，1865 年英文版）之后，德国唯心主义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
在它构建形而上学的形态中，特别在它的黑格尔形式中，掀起了一种生气蓬
勃的唯心主义运动，运动领导人是托马斯·希尔·柏林（1882 年逝世：《休
谟哲学导论》，1875 年英文版；《伦理学绪论》，1883 年英文版）；此外，
应算人此类的还有 F.H. 布莱德里（《现象与实在》，1897 年英文第二版，
w. 华莱士，Th.H. 霍奇森，E. 凯尔德等等。

上述种种改革都从属于进化这一原理下：这同一原理运用在有机的自然
界上，通过查尔斯·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1859 年英文版；
《人类由来》，1871 年英文版）变成具有权威性的原理了。这同一原理由赫
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第一原理》，1862 年英文版；《生物学原
理》，1864—1867 年，英文版；《心理学原理》，1870—1872 年，英文版；
《社会学原理》，1876—1896 年，英文版；《道德原理》，1879—1893 年；
对他的论述见 O. 高普，斯图加特，1923 年第五版）用更带普遍性的语言表
述出来并使之成为 543 全面性的“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从属于这种思潮
的主要还有华莱士，G. H. 刘易士，G. J.罗马层斯等等。在这方面西季威克
（见前面）也可计算在内。此外，多数英国实证主义者与这条路线很接近，
如 H. 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1893 年英文版），J.廷德尔，J.C. 马克
斯韦尔，H. 梅因等等。

认识论观点与进化史的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连接在一起；在英美文学中
认识论观点在实用主义的名称下激起一种汹涌的浪潮，其主要特征通过下列
人物显露出来：c.S.皮尔斯（《什么是实用主义》，载于《一元论》，1907
年），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1905 年英文版，由耶路撒冷版本译成
德丈，1908 年）和 F. 席勒（《人本主义》，1903 年英文版，1911 年德丈版）。
参阅 w. 文德尔班《趋向真理的意志》（海德尔堡，1910 年德文版）。与实
用主义理论接近的有 H. 法伊欣格尔《仿佛哲学》（1911 年德文初版，1920
年德文第四版）。

十九世纪意大利哲学长期以来比法回哲学更受政治因素的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在改造过的思想内容上意大利哲学有的依赖于法国哲学，有的依赖
于德国哲学。开始时占统治地位的是百科全书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世界
观，如乔亚（1766—1829 年）或他的朋友罗马格诺辛（1761—1835 年），而
在帕斯奎尔·盖洛皮（1771—1864 年；《关于人类认识批判的哲学论文》，
1820 年起，意大利文版；《论意志哲学》，f832 年起）那里，康德的影响却
早已显露出来，——当然是在莱布尼茨的潜在先天性的心理学至上论的形式
下显露出来的。

在后一时期，主要由牧师们发展起来的哲学，从本质上说受到罗马教皇
同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联盟的影响，因为唯理主义极盼与天启教信仰联合起
来。这种倾向的最有特色、为人最和蔼可亲的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奥·罗斯米
尼一塞巴蒂（1796—1855 年；《观念起源新论》，1830 年意大利文版；《道
德科学原理》，1831 年意大利文版；去世后出版的《通神论》，1859 年起，
意大利文版；《关于范畴和辩证法的历史批判》，1884 年意大利文版；对他



的论述，见 F. X.克劳斯《德意志评论》，1865 年）。柏拉图、笛卡儿、谢
林诸学派的观念的结合更加明显地发展为唯本体（论）主义，即先无的存在
论，这一理论体现于文森佐·刮伯蒂（1801—1852 年；《论罗斯米尼的哲学
谬误》，1842 年意大利文版；《哲学概论》，1840 年意大利文版；《物种原
记》，1857 年意大利文版：参阅斯帕文塔《乔伯蒂哲学》，1863 年意大利文
版）的学说中。经历过这整个发展过程的是特伦佐·马米阿尼（1800—1885
年；《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自白》，1865 年意大利文版），走这条路线的还有
卢吉·费星（1826—1895 年），拉班卡，博纳特里等，尽管仍不免受到德国
和法国的哲学观点的影响。

这种思潮的敌手一方面是严格的正统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文图拉（1782
—1861 年），塔帕雷里和利伯拉托雷（《论理智认识》，1865 年意大利文版），
另一方面是政治上激进的怀疑主义，其代表人物为吉斯帕·费拉里（1811—
1866 年；《革命哲学》，11851 年意大利文版）和安东尼奥·弗朗克（《十
九世纪的宗教》，1853 年意大利文版）。介绍康德哲学的是 A. 特斯塔（1784
—1860 年；《纯粹理性批判》，1849 年起，意大利文版），更成功的是C. 坎
顿尼（1840—1906 年；见前面第 456 页），E.托科，S.特比格尼奥等。介绍
黑格尔哲学的是 A. 维拉（1813—1885 年），B. 斯帕文塔（1817—1883 年）。
介绍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是坎坦尼奥，阿迪戈，拉布里奥拉。本尼德托·克罗
齐（1866 一 1952 年）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出发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唯心主义；
他的规模宏大、思想深邃的精神哲学（Filosofladellospitito）现以三卷集
出版：《美学》（由 K. 费德译成德文，1905 年第三版），《逻辑学》（第
二版），《实践哲学》（巴里，1909 年）。

在德国，各伟大哲学学派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传播开来（见）
J.E。厄尔德曼《哲学史纲》卷二，《附录》，第 331 节起；（特别是由 B. 厄
尔德曼编辑的第四版，第 728 页起）。赫尔巴特的信徒们表现得最全面最坚
决，其中表现突出的有：M， 德罗比施（1802—1896 年；《宗教哲学》，1840
年德文版；《心理学》，1842 年德文版；《道德统计学和人类意志自由》，
1867 年德文版），R. 齐默尔曼（《美学》，维也纳，1865 年德文版），L. 施
特于佩尔（《形而上学要旨》，1840 年德文版；《哲学人门》，1886 年德文
版），T. 齐勒（《普通教育学入门》，1856 年德文版）。这个学派的一个
特殊分支形成所谓的民族心理学。创始人有 M. 拉扎鲁斯（《心灵的生活》，
1856—1857 年，德文版）和 H. 施泰因塔尔（《语言学概论》卷一，《心理
学与语言学入门》，1871 年德文版）。见其共同纲领，载于《民族心理学和
语言学杂志》卷一。与此路线有密切关系的是 A. 施皮尔的学说（1337—1890
年；《思想与现实》，菜比锡，1873 年德文版；《全集》，莱比锡，1883—
1885 年，1910 年新版；对他的论述见 H. 克拉帕雷德，巴黎，1899 年）。

黑格尔学派本身就有丰富的辩证法的成果。在三十年代，由于宗教上的
544 矛盾，此学派内部分化了。重要的哲学史家，泽勒和音朗特尔，厄尔德
曼和库诺·费希尔分别走各自的路，不受外界影响（见霍夫曼《库诺·费希
尔》，1924 年）。在两派之间具有极大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是 K. 罗森克兰茨
（1805—1879 年；《逻辑观念的科学》，1858—1859 年）和 F. T. 菲舍尔
（1807—1887 年；《美学》，1846—1858 年德文版，1923 年新版；《也是
一个人》，1879 年德文版）。参阅：H. 格洛克勒《菲舍尔的美学与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的关系》，1920 年德文版；0. 赫斯纳德《F. T. 菲舍尔》（巴



黎，1921 年）。
黑格尔学派的“右翼”遏止泛神论观点的传播，强调人格的形而上学意

义，吸引了那些与黑格尔关系不那么密切而又坚持费希特和菜布尼茨的因素
的思想家。这些人是，J. H. 费希特（1797—1879 年，知识学创始人的儿子；
《关于近代哲学特征的论文集》，1829 年德丈版；《伦理学》，1850 年起德
文版；《人类学》，1856 年德文版），C. 福特拉格（1806—1881 年；《心
理学体系》，1855 年德文版），Chr.魏塞（1801—1866 年；《美学体系》，
1830 年和 1871 年，德文版；《形而上学基本特征》，1835 年德文版；《当
代哲学问题》1842 年德文版：《基督教哲学》，1355 年起，德文版），H. 乌
尔星齐（1806—1884 年；《哲学基本原理》，1845—1846 年，德文版；《上
帝与自然》，1861 年德文版；《上帝与人》，1866 年德文版），E. 特兰多
尔夫（1782—1863 年），卡里埃（1817—1895 年）等。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
一方面有 R. 罗恩（1797—1867 年；《神学的伦理学》，德文第二版，1867
—1871 年；对他的思辨体系的论述，见 H. 霍尔茨曼，1899 年），他把唯心
主义发展中许多启示交织成为原始的神秘主义；在另一方面，A.特伦德伦堡
将“运动”概念代替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从而想借此匠对黑格尔哲学；但
是他的功绩在于他对亚里士多德研究提供的促进因素（1802—1872 年；《逻
辑学研究》，184O 年德文版；《自然法》，1860 年德文版；对他的论述，见
R. 奥伊肯，1902 年，和 P. 彼得森，1913 年）。

归于黑格尔学派“左翼”的是阿诺德·鲁格（1802—1880 年；与埃克特
麦耶合编《哈雷年鉴》，1838—184O 年，和《德国年鉴》，1841—1842 年；
《全集》，十卷集，曼海姆，1846 年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
年；《论死亡与不朽》，1830 年德文版；《哲学与基督教》，1839 年德文版；
《基督教的本质》，1841 年德文版；《宗教的本质》，1845 年德丈版；《神
统学》，1857 年德文版；《全集》，十卷集，莱比锡 1846 年起；由博休和
约德尔编辑新版，斯图加特，1905 年起。参阅：K. 格林《论费尔巴哈》，
莱比锡，1784 年德文版；Fr. 约德尔《费尔巴哈》，斯图加特，1904 年德文
版），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 年；《耶稣传》，1835
年德文版；《基督教义学》，1840—1841 年德文版；《新旧信仰》1872 年德
文版；《全集》，十二卷集，柏林 1876 年起德文版。参阅 A. 豪斯拉特《施
特劳斯及当时的神学》，海德尔堡，1876 年和 1878 年，德文版；S.埃克《施
特劳斯》，斯图加特，1899 年德文版；Th.齐格勒《施特劳斯》，两卷集，
施特拉斯堡，1908 年德文版；H. 迈尔《哲学的界限》，1909 年德文版）。

[德国思辨哲学又传进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瑞典人 C.J.博施特罗姆
（1797—1866 年）的哲学体系可在《哲学丛书》中找到（第 30 卷）。在丹
麦，泽伦·基尔凯戈尔（1813—1855 年）在同黑格尔（哲学）的出自内心的
争 971 辩中表现出强烈的激情，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相反的极端
个人主义的顶点（《全集》，十二卷集，耶拿，1922 年起）。在哈拉尔德·赫
夫丁（1843 年去世）的著作中德国和意大利的思想与法国和英国的实征主义
的强大影响相互交融。]

关于唯物主义辩论必须提到的有：K. 摩莱消特（《生命的循环》，1852
年德文版），鲁道夫·瓦格纳（《沦认识和信仰》，1854 年德丈版；《关于
灵魂之争论》，1857 年德丈版），C. 福格特（《轻信与科学》，1854 年德
文版；《关于人类的讲演录》，1863 年德文版），L. 毕希纳（《力与物资》，



1855 年德文版）。与这种唯物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是极端的感觉主义，形成此
种思想的有 H.裘尔伯（1819—1873 年；《感觉主义新论》，1855 年德文版；
《客观现实的认识论的基本特征》，1875 年德文版），还有字伯威格（1826
—1871 年），他原本与贝内克有更密切的关系（参阅 A. 兰格《唯物主义史》，
II.2，4）。有同样关系的是所谓的一元论，E. 海克尔（去世于 1834 年；《自
然宇宙创造史》，1868 年德文版；《宇宙之谜》，1899 年德文版；参阅卢夫
斯《反海克尔》，1900 年德文版；Fr.保尔森《哲学家海克尔》，载于 1900
年《普鲁士年鉴》）力图借助于“物种选择学说”发展这种一元论。最后是
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它的奠基人是 Fr.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学的终结》，1888 年德文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德文
版）和 K. 马克思（《资本论》，1867 年起，德文版）；对恩格斯和马克思
的论述见 R。施但勒尔《经济与权利》，1896 年德丈版；C。马萨里克《马克
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基础＼1899 年德文版；L。沃尔特曼《历史唯物主
义》，1900 年德文版；H. 施瓦茨《现代唯物主义》，1904 年德文版；K. 福
尔莱德尔《康德和马克思》，1911 年德文版；J.普伦吉《马克思和黑格尔》，
1911 年德文版。

在德国哲学的继承者中最重要的人物要算 R. H. 洛采（1817—1881 年；
《形而上学》，1841 年；《逻辑学》，1842 年；《医疗心理学》，1842 年；
《小字 545 宙》，1856 年起；《哲学体系》，第一卷《逻辑学》1874 年，第
二卷《形而上学》1879 年，新版载于《哲学丛书～参阅 0，萨斯伯里《洛采
对德国哲学的态度》，1883 年德文版：E. V .哈特曼《洛采哲学》，柏林，
1888 年德文版：H. 舍恩《洛采的形而上学》，巴黎，l902 年法丈版；文特
舍尔《洛采》，卷一，1913 年；G，米西《逻辑学新版导论》，莱比锡，1912
年德文版），K. 斯顿夫（《康德研究》，1922 年），F. 班伯格（《十九世
纪哲学中价值问题的起源研究》，卷一《洛采》，哈雷，1924 年德文版）。

有趣的次要人物是：G，Th.费希纳（1801—1887 年；《南娜》，1848
年德文版；《物理原子论和哲学原子论》，1855 年德文版；《心理物理学原
理》，1860 年德文版；《信仰的三个动机》，1863 年德丈版；《美学人门》，
1876 年德文版；《白昼观察与黑夜观察的对比》，1879 年德文版；对他的论
述见 K. 拉斯韦茨，斯图加特，1896 年；w. 冯特，莱比锡，1901 年；w. 文
德尔班，1909 年），欧根·杜林（于 1833 年去世；《自然辩证法》，1865
年德文版；《生命的价值》，1865 年德文版；《哲学教程》，1875 年和 1894
年起，德文版；《逻辑学和知识学》，1878 年德文版；《宗教替代品》，1883
年德文版）。天主教方面参与哲学发展的有：Fr.赫姆斯（1775—1831 年；
《基督一天主教神学导论》，1819 年德文版），B. 博尔札诺（1781 于—1848
年；《知识学》，1837 年德文版，1915 年新版；参阅 M. 帕拉格耶《康德和
博尔札诺》，哈雷，1902 年德文版；H. 柏格曼《博尔札诺的哲学著作》，
哈雷，1909 年德文版），A. 京特（1785—1863 年；《全集》，维也纳，1881
年德文版；P. 努特《论 A. 京特》，维也纳，1881 年德文版）；咸廉·罗森
京兰茨（1821—1874 年；《认识的科学》，1866 年德文版）。

在德国大约十九世纪中叶，哲学兴趣大大下降，后由于对康德的研究和
自然科学的需求结合起来，又迅速地恢复了。康德研究通过库诺·费希尔的
作品被激励起来了（1860 年），掀起以色彩多样、差别细微著称的新康德主
义思潮。属于此学派的主要有：A. 朗格（1828—1875 年；《唯物主义史》，



1866 年德文初版，1908 年第一版），0. 李普曼（1840—1912 年：《关于现
实的分析》，1911 年德文第四版；《思想与事实》，两卷集，1882—1901
年德文版）；H. 柯亨（1842—1917 年：《哲学体系》，1902 年起德文版；
参阅那托尔卜《柯亨的哲学功绩》，1918 年德文版；w。金克尔《柯亨的生
乎和著作》，1924 年德文版），P. 那托尔卜（1854—1925 年；《社会教育
学》，1922 年德文第五版：《柏拉图理念论》，1922 年德文第二版；《精密
科学的逻辑基础》，1910 年德文版；《普通心理学》，卷一，1912 年德文版；
《社会唯心主义》，1920 年德文版；《实践哲学讲演录》，1925 年德丈版），
E. 卡西勒（《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1910 年德文版；《象征形式哲学》，
三卷集，1923 年起，德丈版），N. 哈特曼（《知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1921 年德文版；《伦理学》，1926 年德文版）。在神学领域，代表者是 Alb.
里彻尔（《神学与形而上学》，1881 年德文版）及其传播很广的学派，但在
法律领域代表者是 R.施培姆列尔。

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德国西南学派发展了一种价值哲学。W.文德尔
班《序曲》，1921 年德文第七、第八版；《逻辑学原则》，1913 年德文版；
《哲学概论》，1914 年初版，1920 年德文第二版；参阅H.李凯尔特《威廉·文
德尔班》。H.李觊尔特《认识的对象》，1892 年，1921 年德文第五版；《自
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 年起，1921 年德文第四版；《哲学体系》，
卷一，1921 年德文版；《人生哲学》，1922 年德文第二版：《现代文化哲学
家康德》，1924 年德文版。参阅 A.福斯托《李凯尔特及其在德国当代哲学中
的地位》，1927 年德文版。E.拉斯克《哲学的逻辑学》，1911 年德文版；《判
断论》1912 年德文版；《全集》，1923 年。同李凯尔特一样，继承费希特的
有 H.闵斯特贝尔格。他的著作有：《哲学的基本特征》，1900 年德文版；《价
值哲学》，1908 年德文版。

理论物理之成为对哲学很有意义主要通过 R.迈尔（《对于无生命的自然
力量的评论》，1845 年德文版；《论机械的热当量》，1850 年德文版；对他
的论述见黎尔载于《西格瓦尔特——论文集》的文章，1900 年），H.赫尔姆
霍茨（《生理光学》，1886 年德文版；《知觉中的事实》，1879 年德文版，
L.戈德施米特《康德和赫尔姆霍茨》，汉堡，1898 年德文版；L.柯尼斯伯格
尔《赫尔姆霍茨》，三卷集，不伦瑞克，1902 年或 1903 年；Fr.科纳特《赫
尔姆霍茨的心理学观点》，哈雷，1904 年德文版），W.马赫（《感觉的分析》，
1900 年，耶拿德文第二版；对他的论述见 R. 柯尼希瓦尔特，柏林，1903 年），
H. 赫茨（《力学原则》，莱比锡，1894 年德文版，1910 年新版）。

W. 玛特（出生于 1837 年）从生理学开始逐步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哲学体
系；在他为数众多的著作中可以提到的有：《生理心理学要义》，1873—1874
年德文版；《逻辑学》，1880—1881 年德文版；《伦理学》，1886 年德文版；
《哲学体系》，1889 年德文版；《心理学导论》，1897 年德文版：《民族心
理学》，1900 年起德文版。参阅 P. 彼得森（1924 年）。

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受阻于 J.V. 基尔希呈（《知识哲学》，1864 年德文
版）的唯实论和戈林（《批判哲学体系》，1874—1875 年德文版）与 E. 拉
斯（《唯心论和实证论》，1879 年起德文版）的实证主义，有些地万还受阻
于 A.黎尔 546（《哲学批判主义》，1876 年起，新版 1924 年起；《哲学研
究》，1925 年德文版）。R. 阿劳那留斯在经验批判主义的名义下遵循着与
此类似的路线（《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 年德文版；《人的世界概念》，



1801 年；参阅O. 埃瓦尔德，柏林，1905 年）。与此类似的还有W.舒佩（《认
识论的逻辑学》，波恩，1878 年德文版）和 J.雷姆克（《作为基础科学的哲
学》，1910 年德文版；《逻辑学或作为知识学的哲学》，1918 年德文版）的
所谓内在论哲学的观点。

正如在上述哲学家那里自然科学概念具有权威性的作用一样，另一方面
在下述哲学家那里，历史的世界观的兴趣却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如 R.奥伊肯
（《精神生活的统一性》，1888 年德文版：《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奋斗》，
1896 年德文版；《宗教的真理内涵》，1901 年德文版；《论文集》，1903
年德文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1908 年德文版；《认识与人生》，1912
年德文版；《人与世界》，1918 年德文版），H. 格洛高（《哲学的基础科
学概论》，1880 年德文版），W. 狄尔泰（1833—1911 年；《人文科学入门》，
卷一，1883 年德文版；《人文科学中历史领域的发展》，卷一，1910 年德文
版；《全集》，1914 年起德文版；参阅 G. 来施《全集卷五导言》和 A. 施
泰因《狄尔泰的认识概念》（1926 年）及其学派，G. 西默尔（《伦理学概
论》，1892 年德文版；《历史哲学问题》，1892 年德文版；《货币哲学》，
1900 年德文版；《康德》，1903 年德文版；《社会学》，1908 年德文版；
《哲学修养》，1911 年德文版；《歌德》，1913 年德文版；《人生观》，1918
年德文版）和 E.特勒尔奇（1865—1923 年；《全集》，1912 年起德文版）。
站在中间立场，继续发扬施莱尔马歇的思想的是 C. 西格瓦尔特（1830—1904
年；《逻辑学》，1911 年德文第四版）。与他的立场接近的有 H. 梅尔，其
著作有：《情感思维的心理学》（1908 年德文版）；《真理与现实》卷一（1926
年德文版）。

保持着与经院哲学传统的联系、特别是保持着与熔有实证主义观念的传
统的联系的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弗朗兹·布论坦诺（1838—1917 年；《从
经验角度看心理学》，1874 年德文版；《道德认识起源》，1889 年德文版；
A. 卡斯蒂尔《试论遗著中的认识》，1925 年；主要著作新版载于《哲学丛
书》；O. 克劳斯《论弗朗兹·布伦坦诺》，1919 年初版，1921 年新版）。
出于此学派的有 C. 施图姆普夫，A. V. 迈农（《文集》1913 年起），A，马
尔提（《全集》1916 年起），还有现象学的奠基人 E. 胡塞尔（《逻辑研究》，
1913 年起德文第二版；《纯粹现象学观念》，卷一，1913 年德丈版），A.
普凡德尔（《逻辑学》，1921 年德文版），M.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
1927 年德文第三版；《关于价值的彻底改革》，1919 年德文版；《关于人类
的永生》，卷一，1921 年德文版；《知识形态和社会》，1926 年德文版），
M.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卷一，1929 年德文版）。

与一般文学有更密切关系的个别人物中必须提到的有两个作家：E.v. 哈
特曼（1842—1906 年）由于他的《无意识的哲学》（1869 年）引起很大的轰
动；后来他又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从遗传学的观点看无意
识》，1872 年德文版；《道德意识的现象学，1879 年德文版；《精神宗教》，
1882 年德文版；《美学》，1887—1888 年德丈版；《范畴论》，1897 年德
文版，1923 年新版；《形而上学史》，1900 年德文版；《现代物理学的世界
观》，1902 年德文版；《哲学体系大纲》，遗著，1909 年德文版。这些著作
代表一种益发完整的科学观点。对他的论述见 A. 德鲁斯，1902 年；L. 齐格
勒，1910—1911 年；J. v. 林特伦《现代悲观主义的宗教哲学》，1924 年。
与此同时他激起了一种又悲观又神秘的通俗哲学，可算作这一哲学的代表人



物的一方面有梅因勒德尔（《拯救哲学》，1874—1875 年，德文版），另方
面有杜普雷尔（《神秘主义哲学》，1884—1885 年德文版）。

F. w. 尼采（1844—1900 年）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集》，莱比锡，1895
年起德文版），从其中选出下列各书以表现他激情动荡的思想发展在各不同
阶段的特色：《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或《悲剧的诞生》），1872 年德文
版；《不合时代潮流的观点》，1873—1876 年德文版：《使所有的人都成为
博爱者》，1876—1880 年德文版；《扎拉图斯拉如是说》，1883—1884 年德
文版；《善与恶的彼岸》，1886 年德文版；《道德的世系》，1887 年德文版；
《日暮途穷的倡像》，1889 年。对他的论述见 A. 里尔，斯图加特，1897 年
第二版；R. 里希特《尼采的生平和著作》，莱比锡，1903 年德文版，0. 埃
瓦尔德《尼采学说的基本概念》，柏林，1903 年德文版；A. 德鲁斯《尼采
哲学》，海德尔堡，1904 年德文版；K. 乔尔《尼采和浪漫主义》，耶拿，
1904 年德文版；E.塞耶《阿波罗或狄俄尼索》，巴黎，1905 年法文版；G. 西
默尔《叔本华和尼采》，莱比锡，l907 年德丈版；E.伯特伦《尼采》，1920
年德文版；C. 安德勒《尼采的生平和思想》，六卷集，巴黎，1921 年法丈
版：N. v. 布布诺夫《尼采——文化哲学》，1924 年德文版；K. 希尔德布
兰特《瓦格纳和尼采》，1924 年德文版；L. 克拉格斯《尼采在心理学上的
成就》，1926 年德文版；《尼采学会阿利阿德尼年鉴》，1925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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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闵斯特贝尔格《心理学基本特征》（GrundzügedePsychologie ），
卷一《原理》（DiePrinzipien），莱比锡，1900 年德文版。

E. v. 哈特曼《现代心理学》（Die Moderne psychlogie），莱比锡，
1901 年德文版。

G. 维拉《当代心理学人门》（Einleitungindiepsycholgie derGegen
wari），莱比锡，1902 年，由普劳姆译成德文。

在十九世纪一般的科学关系中别具特色的变化是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
来①，这种解脱不断向前发展，迄今在原则上已告完成。这种解脱源于形而上
学的兴趣和形而上学的成就迅速下降；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德国，表现为对
于思辨思维高度紧张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心理学就这样便被剥夺了更普遍的
依靠基础。因此在它力图为自己建立纯粹经验科学的立足点时，一开始便无
力抵御科学方法的入侵；根据科学方法，心理学应该被当作生理学或普通生
物学中的一门专门学科。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活动。

1.十九世纪初，法国的观念学与英国早已分化为联想心理学和常识学的
启蒙运动哲学的后期发展之间产生了活跃的相互交替的现象。在这交替现象
中法国居于主导地位。在法国从一开始，早已存在于孔狄亚克和邦尼特之间
的对立（见第三十三节，7）便愈益尖锐地显露出来了，在德士杜特·德·特
雷西那里，甚至在拉罗米吉埃尔那里，均尚未达到明确的决断。另一方面，
唯物主义路线的领袖卡班里斯关于人类的肉体本质和灵魂（道德）本质的关
联在考虑年龄、性别、性格、气候等影响之后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何处，
心灵生活被决定于肉体和肉体的心理关系。因此，当有机体功能至少原则上
只还原为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时，灵魂作为生命力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从
而灵魂作为意识的支柱变得过时、不中用了。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其他医生们，比如布鲁萨斯，提出唯物主义的更加
明确的表达式：理智活动不过是脑髓功能的“结果之一”。因此人们迫不及
待地抓住颅相学这一奇怪的假说，加尔以此声称他已经找出经验心理学直到
当时为止所提出的特殊“机能”（见前面第四十一节，3）在脑髓中的确定部
位。当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听到这样的言论：心灵特殊才能或多或少的激烈
发展可以在头盖骨中被认识，这不仅是一件趣闻，而且与此相连，特别是在
医生中，产生这样的观点——所谓灵魂生活的物质性无疑地已经被发现 548
了。特别在英国，正如库姆著作成功地表现出来的一样，颅相学的迷信引起
巨大的兴趣并在科学上促进了哈特利思想路线上的纯粹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发
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步其父后尘①，在观念和经验论上将其同胞带回体
谟的联想心理学的观点。人们用不着去追问物质本身和心灵本身究竟是什
么，相反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物质状态和心理状态呈现为两种完全不能

                                                
① 参阅 w. 文德尔班《论心理学研究的当前状况》（(bergegenw(rtigenStandder psychlogischen，Forschung），

莱比锡，1876 年德文版。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系詹姆斯·穆勒之子，后者为传统英国学派领导人，英国联想心里学家。——译

者



比较的经验领域，心理学作为心灵主活规律的科学必须研究心灵所构成的事
实本身而不可将这些事实归因于另一种存在领域的规律。亚历山大·贝恩根
据穆勒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扬了联想心理学；因为他特别指出了肌肉感觉的重
要性，与本能的肉体活动相对应的心灵生活的基本事实即应莅此肌肉感觉中
找到。因此，这种联想心理学彻底不理解心灵状态的物质性①；不过它承认了
观念和冲动的机械作用是解释心灵变化的唯一原则：它的认识论基础简直是
彻底地实证主义的。

2.在强调意识活动为统一体的思想路线上更加明显地出现了对于唯物主
义心理学的对抗。拉罗米吉埃尔的观念学仿效特雷西的范例仔细地区分纯然
是肉体刺激引起的“变体”与灵魂的“活动”，灵魂在这些活动中证明其自
身（即使在知觉中）的独立存在，在蒙特伯里埃的学派中，他们仍然相信“生
命力”。巴尔泰斯固然认为生命力是与内体和灵魂分离的东西，完全不为人
所知，但是比夏用自发的“反应”的特征把“动物”从“有机”物中区别出
来。自发的或本能的反应这一心理学因素通过梅勒·德·比朗得到充分的发
展，他坚持不懈地用不断更新的手法着手划分心理学与生理学的界限。这位
哲学家敏锐而细致的思想从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接受了不少的启示和倡议。
关于这方面，必须强调的是②，他结识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学说（虽然只是肤浅
的），结识了在巴黎人们经常乐道的布特韦克的德性主义。梅勒·德·比朗
的理论（后称为唯灵主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在意志中我们直接体验到
的既有我们自己的活动又有“Non-Moi”[非我]的（主要是我们自己肉体的）
反抗。人格（人的存在）在他自身的上述活动中的反映形成整个哲学的出发
点：对此认识的内在经验呈现为形式；对抗的经验呈现为物质。从这一基本
事实出发展现出种种概念：力，实体，原因，统一，同：一，自由，必然性
等等。就这样，梅勒·德·比朗在心理学的 549 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形而上学
体系；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往往使我们回想起笛十儿和马勒伯朗士，只不过他
用 volo ergo sum [我愿故我在]代替了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正
为此之故，他竭尽全力图谋划定心理学与生理学的界限，特别是将内在经验
（sensintime）的概念展示为整个精神科学的清晰自明的基础；他将有意志
的人格的自我意识视作精神科学的基本原则。这些意义深刻的思想旨在反对
十八世纪自然主义的片面性。梅勒·德·比朗为了他自己的信念，特别是在
他晚年，利用了一种神秘的手法充实了这些思想，找到人的存在消失和溶化
于上帝的爱中的最高级的生活形式。另一方面，他的科学理论通过他的朋友
们，如昂佩尔、朱夫罗伊和库辛，得到与外界更进一步的接触的机会，有时
与苏格兰哲学接触，有时与德国哲学接触，在这些接触过程中，由于对资料
折衷吸收的结果，许多原来固有的特点都丧失了。此事从外表上看来表现在
这一事实上：他这样改造后的观点，特别是他从库辛那里吸取来的教育方式，
被人随意称作唯灵主义，而事实上他的理论的原始特质最好应称作唯意志
论，他的理论之得到改造是由于库辛从德国同一哲学那里带来了唯理智主义
的补充。后来拉韦松在同样意义上，雷诺维叶以一种更独立的、与康德批判

                                                
① 因此，这种联恕心理学与灵魂的唯物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英译本
② 这些通道在这里不仅是在学术上（维勒惭，德热朗多等）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私人关系上。其中有重大

意义的是施勒格耳兄弟在巴黎的出现，特别是弗里德利克·施勒洛耳的讲演。在巴黎本身，奥托伊尔学社

起了很大作用，瑞士大使施塔普芬，一个出色的居间人物也参加了这个学社。



主义更密切的方式，力图从拆衷主义沿循原路回到梅勒·德·比朗，甚至有
些地方回到了莱布尼茨①：此外，特别是雷诺维叶走向极端，不仅在认识论中
而且在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上将批判原则彻底地二元化了，因为他在
所有领域里强调了绝不可能完全统一的矛盾，在一切现实中又强调了反理性
的偶然事物。他为了着手贯彻这条原则在异想天开的结构里渗透着日益新鲜
的词语。

通过柏格森，唯灵主义形而上学又重新取得了强劲的和创造性的突飞猛
进。他从批判自然科学世界观出发证明：在生物学上，脑髓只具备一种对运
动机能起敏感反应的功能，与此相同，从感性发展而来的抽象的概念形式所
具备的涵义，只不过是为行为服务的工具，因此它们只是为了预测的合乎规
律的稳定性的理论。与此相反，柏格森从自我经验的直接现实中创立一种人
格、自由和创造发展的形而上学②。

3.总的说来，唯意志论也许是十九世纪具有最鲜明特色的心理学思潮。
[它是经验科学采取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观点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的
形式。]在德国，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来自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根据
他们二人，人的本性基于意志；550 这种观点赋予整个世界观的色彩只有通
过我们这一世纪的德国历史发展过程和与此相联的群众意识的改造才可能得
到加深。实践的重要性（实践已提到最高限度）和（不是不带危险性的）理
论的受压抑两者越来越呈现为这一时代的独特的特征。这种思潮早在贝内克
那里就以科学形式表现出来了；贝内克[尽管他有些地方依赖于英国哲学，有
些地方依赖于赫尔巴特，但]用一种独特的笔法阐述他的联想心理学（见前面
第四十一节，8），他认为灵魂生活的因素（他称为“原始能力”）是主动过
程或冲动，这些冲动最初受到刺激进人行动，并通过保持其内容（作为“遗
迹”），通过对不断产生的新的力量的相互调整，来实现灵魂本性表面上的
实质统一。据此，灵魂不是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是一束观念，而是一束冲动、
力量和“能力”；而在另一方面，按照从前灵魂活动的分类，这些“能力”
的现实意义又被否定了（见前面第四十一节，3）。贝内克认为，通过对内在
知觉的事实进行有计划的改造，从而归纳地创立这种学说，这是逻辑学、伦
理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等哲学学科唯一可能的先决条件。在这过程中，
他的目的在于创建价值论，价值由于冲动的增加或减少从属于刺激（所谓“事
物”）。

福特拉格通过将贝内克心理学至上论融合于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赋予它
以形而上学的形式。他又认为灵魂和处于相互关联中的万物是冲动或力的系
统，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鲜明地贯彻这样的概念：实体存在的源泉是意
志的活动——一种缺乏任何基质的活动①。他认为灵魂活动过程的本质基于：
从原始机能中通过综合的紧密结合便反映出持久的内容，[内容固定下来了，
从而产生心理现实的种种形式]。他因此又一次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

形而上学只有走这条道路才可能从物质变化过程被认为是不可变的实体
（如原子）的运动这一模式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在这些理论中还存在

                                                
① 在意大利盖洛皮采取了同一立场。在他作为哲学基础的诸多“意识事实”中，他视道德意志的自主性为

决定性因素，而罗斯米尼则仍坚持较旧的唯理智主义。
② 参阅《物质与记忆》的德文版，载有文德尔班《导言》，耶拿，1908 年。
① 参阅 C.福特拉格《心理学论文集》，第 40 页，莱比锡，1875 年德文版。见前面第 512 页注释。



着这样的观点的萌芽：观念化、注意、判断、评价等运动过程必须被视作“冲
动”的机能，冲动导致怀疑、同意或否认。无庸置疑，在后一发展过程中思
维过程的心理分析甚至深入到逻辑领域，但又往往避而不正视这门学科的真
正问题。特别在最近几十年中与十八世纪完全相似，心理学至上论取得了蓬
勃发展，在其退化时期又表现为当时最肤浅的大众哲学。

4·在英国也一样，传统的心理学至上论总继续屠统治地位。啥密尔顿在
德国哲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康德的影响下，曾对苏格兰学说进行过改造，
但这种改造也还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上述优势。551 他同样捍卫内在经验的观
点并视之为所有哲学学科的标准。必然性和普遍性只有在日常的、直接为人
理解的、出现在每个人心中的意识事实中才能找到。但是在这些事实中（属
于这类事实的还有各人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觉）我们得以认识的又只是有限关
系和有限条件中的有限事物。正是在这意义上（因而不涉及康德的现象性概
念）哈密尔顿认为人类知识局限于对有限事物的经验。关于无限和绝对即关
于上帝，人类只有道德的信仰确实性。与此相反，科学不能认识这“无条件
者”，因为科学作为“处于关系中的”、“具有条件的”活动只能思考这样
的问题：事物之间彼此的关系和彼此的区分（康德关于综合的概念）。后来
曼塞尔利用此“不可知论”为他的天启神学服务，对于运用康德认识论持愈
益怀疑的态度。他证明：宗教教义绝不可能为人类理性所理解，并坚持，正
因为这一缘故，宗教教义是无懈可击的。“绝对”或“无限”的不可知性，
正如哈密尔顿所表明的，在英国另外的哲学思潮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例如
在 H.斯宾塞的体系中，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拥护者那里。

心理学只处理意识事实；与心理学相反，哈密尔顿将（与三类心理现象
相对应的）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当作事实所依存的规律的学说。然而，他
对于制定这些规律的规范的性质并未达到充分的明晰性，因此在这方面从原
则上说来种种哲学学科仍然纠缠于心理学至上论中。哈密尔顿在阐述他的体
系的过程中，他的逻辑学说发展成为形式逻辑轮廓最鲜明突出的产物之一。
在他看来，逻辑问题要处理的只是系统地阐述存在于概念之间的关系，他又
将整个研究局限于量的关系，完全超出了亚里士多德分析篇的原则（见前面
第十二节，3）。每一判断必须被认作一个（纯粹可逆的）方程式，陈述两个
概念范围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从属判断（如“玫瑰是一朵花”）必然
采取这个形式：“所有的 S＝有些 P”，“所有的玫瑰花＝一些花”。这个形
式的特点是：宾词被“定量了”；而以前的逻辑学往往只有主同是定量的。
如果所有判断都这样简化为概念范围之间的方程式，那么推理和结论都表现
为已知量的运算程序，这似乎完全贯彻了唯名论的逻辑原则，有如奥卡姆（见
前面第二十七节，4），霍布斯（第三十一节，2）和孔狄亚克（第三十四节，
8）所表述的。因此，自哈密尔顿以后，“新分析”或“演算逻辑”传播开来
了，成为精巧机智而又无结果的智力游戏的广阔场地。因为很清楚，这种逻
辑的出发点只是可能存在于概念之间而又成为判断对象的无数关系之一，甚
至还是最不重要的关系之一；552 而逻辑思维最有价值的关系却恰恰是那些
被此种分析所遗失的东西。然而这种逻辑用以发展其规律体系的数字精确性
却吸引着成群的有才华的研究者，这种情况不仅在英国是如此。不过，他们
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类活生生的实际思想与这一整套精心制作的形式结构
毫不相干。

5.在法国和英国争论这些问题中很自然地往往渗透着关于灵魂实体概念



的宗教的或神学的兴趣，在异常激烈的争论中这种兴趣占据中心地位，在德
国这些争论导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这些争论基本上围绕着神的人格和灵魂
不朽来进行。黑格尔主义不能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而继续存在了，除非
它主张“哲学与宗教的同一”。这位大师对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他在
辩证的形式主义中所运用的意义含混的表达方式促进了关于他的学说的正统
性的争论。事实上，所谓黑格尔学派的“右翼”竭力保存这种正统性，有些
卓越的神学家，如加布勒，戈舍尔和海因里希斯，便属于这一翼。但如果它
还迟疑不定，还在怀疑“理念回复到它自身”在何等程度上始可被解释为上
帝的人格，那么在另方面非常清楚的是，在永恒变化的体系中，在一切形式
相互辩证地转化中，有限的人格对于“实体”品格，对于宗教意义上的灵魂
不朽几乎无权提出似乎有理由的要求。

这种动因迫使一些哲学家脱离黑格尔学派而走向“有神论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与梅勒·德·比朗的世界观类似）将人格概念作为中心，而关
于有限人格则使其接近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小费希特（即 J.H.费希特）将
这些精神实体命名为 Urpositionen[原位]。对于这种思想最有意义的阐述莫
过于 C.魏塞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在本体论上将“可能”的概念置于存
在概念之上，所有存在来源于自由，有如人格的自我生产（费希特）。在这
里，在可能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关系中重现了莱布尼茨关于 vér-
itéséternelles[永恒真理]与 véritésdefait[事实真理]之间的对立，同样也
重现了康德结合于“自然的特殊化”概念中的问题（见前面第四十节，7）。
在经过熟思而仍不能去掉的种种“可能事物”中，最后成为现实的东西总是
那些可以思考为他物的东西；那就是说，现实的东西不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而必须被视作通过自由而被给予的。规律和事实是不能相互转化的。乌尔里
齐用较多的心理学原理阐述这种观点；他假定自我为“辨别”活动，他以此
识别整个意识并据此发展他的逻辑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

6.在复辟时期，正统观念日益得势，扬扬得意，在此时却遭到 553 反对
派以黑格尔主义为武器的猛烈攻击；在这场斗争中鲁格充当了公开支持宗教
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领袖。这一翼如何从泛神论和莱布尼茨主义的观点来理
解唯心主义体系，最好去看费尔巴哈的《论死亡与不朽》一书，在这本书里
神的无限被颂扬为人类最后的生活归宿，人溶化于神的无限中，被赞美为真
正的不朽和福祉。费尔巴哈从这种理想的泛神论出发通过各种不同的、愈益
激烈的发展阶段很迅速地达到他的理论的最彻底的改变。他感觉到，泛逻辑
主义体系不能懈释自然界具体事物，尽管黑格尔曾声称自然是不可能使概念
保持纯粹的偶然性的领域，费尔巴哈认为，这种无能实际上已潜存于人为他
本身而制作的关于事物的概念中。毋庸置疑，哲学用以思维的一般概念是不
可能理解个别事物的真正本性的。据此，费尔巴哈将黑格尔体系头足倒置，
结果出现了唯名论的唯物主义。现实的东西是为感官所认识的个体；所有普
遍的东西，所有思想的或精神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个体的幻觉。心灵或精神是
“在本身异在中的自然”。费尔已哈以此方式提出对宗教的人类学解释：人
将他自身的类本质（正如他自身所愿的）当作上帝。此“愿望论”以与伊壁
鸠鲁同样的方式（见第十五节，7）将人类从迷信及其恶果中解脱出来。这种
“未来哲学”的认识论只能是感觉主义；感觉主义的伦理学只能是幸福主义：
幸福的冲动即是道德的原则；与人同乐，对他人幸福的同情的参与，是基本
的道德感。



在唯物主义显示出如此显赫的形而上学血统之后，人们采用了有利于唯
物主义的人类学的论证方式；自拉美特利以来在法国学术界这种方式一直为
人所利用，而且这种方式通过生物学的发展显得愈益强劲有力。费尔巴哈教
导道：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就这样，人们又一次把灵魂依赖肉体解释为灵
魂活动的物质性；思维和意志被视作大脑的“分泌物”，正如其它的东西是
其它器官的分泌物一样。这种观点的同盟者以纯粹的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外观
表现出来，如像裘尔伯摆脱形而上学的假定而发展了这种认识论，后来裘尔
伯本人达到了接近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只可能表现为
现实的摹本，所以他最终将空间的广袤归之于观念本身，并且总的说来，他
将空间视作所有属性的支持者，给它以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地位。

所以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在德国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中传播开来；
此事在 1854 年在哥廷根召开的自然科学家会议上便昭然若揭了。自然科学的
论断与“情感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继续存在于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主题，卡
尔·福格特在此争论中捍卫机械的世界观的绝对权威，而鲁道夫·瓦格纳则
相反，他公开承认要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获取拯救灵魂和灵魂不朽的信仰的
可能性。这 554 一企图被人很不恰当地命名为“复式簿记”①，后来（有如英
国人的不可知论）起到过主要作用：在识破了唯物主义的片面性而又不熟悉
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的自然科学家中引起对于康德日益增长的爱好，他们认为
心灵的需求可被容许避入康德的物自体之中。于是，在 1860 年当康诺·费希
尔对于批判哲学的光辉阐述问世的时候“回到康德去”的运动便开始了；此
事后来注定退化为文学一历史的显微学。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曾阐述过
产生显微学的自然科学气氛。毫无疑问，在这过程中产生不少误解，即使伟
大的自然科学家，如像赫尔姆霍茨②，也混淆了先验唯心主义与洛克的符号论
和关于第一、第二性质的理论。而稍晚一些，又出现了另一种误解，在里彻
尔的领导下，一个著名的神学学派采取了“物自体”学说，所用方式类似于
英国的不可知论。

特别是自从奥·李普曼的使人印象深刻的书《康德和模仿者》1865 年出
版以后，康德主义在哲学上的复活贯穿着十九世纪整个后半叶，呈现出五彩
缤纷的图景，各种对立的意见以所有不同的色调相互交映；自康德学说出现
以来第一次有如此绚丽的景象。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又重新相互争
斗，它们在历史上以及在体系上的调和成为实用主义必然的最后根据，从而
逐步发展归总于费希特。此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又在成形的过程中，我们可
以认为鲁·奥伊肯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

然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中，这一新康德主义运动认真钻研认识论问题卓有
成效，即认清了唯物主义肤浅的形而上学的缺陷和不可能性而予以否定。即
使在康德学说转向完全经验主义甚至实证主义的方向的地方，或者即使陷入
所谓“唯我论”的种种荒诞的推理中，那种视意识为物质的附属机能的思想
都被视为谬论而遭到摈弃。更确切他说，一种相反的片面观点显露出来了：
第一现实性只应归于与外部知觉相对立的内在知觉①。最重要的事是：十九世

                                                
① 不无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一动因与法国唯物主义者很接近。关于卡班里斯和布鲁萨斯，在他们的晚

年的表述中便含有这种涵义，甚至带有神秘的倾向。
② 参阅 H.赫尔姆霍茨《生活光学》，第 25 节；特别是《知觉中的事实》（柏林， 1879 年德文版）。
① 这主要出现在所谓的内在论哲学中，其代表人物除 w.舒佩外，还可特别提到冯·舒伯特一索尔德恩。



纪结束时仅由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假说所决定的世界观相当迅速地崩溃了；自
然哲学又重新恢复了名誉。从这点开始，在“唯能论”学说中，酝酿着对自
然进行哲学理解的新形式②。

555 就这样，唯物主义在科学中被克服了；它只存在于通俗的阐述中，
如毕希纳的《力与物质》或在施特劳斯的《新旧信仰》的较精致的形式中③；
不过它也作为人生观存在于那些乐于享受出于助人为乐者之手的“科学成
果”的圈子里。唯物主义的这种浅薄知识在海克尔的著作中和在他的所谓“一
元论”中找到自己最典型的阐述。

对于作为科学的心理学而言，根据批判的认识论，它必须放弃把灵魂实
体概念当作基础以及当作研究的对象；心理学作为心灵生活的规律的科学只
应基于内部经验或外部经验，或者二者兼有。这样，我们得到了“无灵魂的
心理学”，它完全摆脱了一切形而上学假说——或者看起来是如此。

7.洛采从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对上述矛盾更深一层的调
和。构成整个现实世界的精神本质的生动的和造形的活动以善为其目的，而
自然的机械作用是这种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有规律的形式。无疑，自然只具有
机械的因果关系的原则，并无其它原则，这一原则也被应用于有机体；但是
形而上学的本原同逻辑学的本原一样，只存在于伦理学中。在阐述这种目的
论的唯心主义中，来自所有伟大的德国哲学体系的动因产生共鸣，造就一种
新的谐和的形象；每一现实个体只在它同其它个体所处的活生生的关系中才
具有它自身的本质；只有在下述条件下这些构成宇宙关联整体的关系才有可
能：整个存在着的东西作为部分的实在植根于实体的统一中；此外，在个体
之间发生的一切东西必须被理解为公共生活目标的合目的的实现。洛采为了
充分阐述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他利用了作用极大的普遍性，他用这种
普遍性掌握了现实材料和所有特殊学科中科学活动的种种形式；在这方面他
的人格和他的学说配得上接续上一个时代。他自己的立场的特色最好用他的
认识观点刻画为灵魂与其它“实体”之间的活生生的合目的的相互作用。当
来自“事物”的刺激与灵魂的“反作用”结合起来时，一方面灵魂在直观形
象中、在普遍真理（凭借事物的刺激以 556 直接的明确性表现出来）中发展
自身的本性，另方面主体的参与使观念世界实际上成为现象，不过这种“现
象”作为合目的的内在生活绝不是纯然的幻觉，而是一种善在其中实现的价
值领域。这种意识世界的变成现实是实体相互作用的最有价值的结果，是世
界过程最后的，最独特的涵义。洛采在他的《逻辑学》一书中从这基 本思想
出发将一系列思想形式考虑为一系统的整体，思想问题或任务即从其中发展
而来。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他造就和规定了他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的世界
观，阐述概念时细致、机敏，考虑问题时审慎、全面，遗憾的是，他的体系
的第三部分伦理学并没有用这样严格的形式表达出来；作为代替品他的《小
宇宙》描述优雅深沉，我们看出这位哲学家的信念和他成熟的对于人生和历
史的理解。

8.另外一条途径，避免用自然科学处理心灵生活时的困难，被费希纳选
定了。他宁愿将肉体和灵魂视作同一未知现实的表象方式，——性质完全分

                                                
② 参阅 w.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讲演录》（莱比锡，1903 年德文版）。
③ 在唯物主义所能找到的最机灵的形式中（此外，也许还要提一下 L.纳普的《法哲学》，1857 年出版）又

显露出来自黑格尔辩证法的渊源，其表现在：一切较高级的精神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自然力图超越自身。



离完全不同，但又永远相互对应；他从此思想出发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每
一肉体的关联均有一与之对应的精神的关联，尽管后者只是通过我们自身的
知觉才得以认识。正如与神经系统的特殊部位的刺激相对应的感觉本身呈现
为我们个别意识的总体波的表层波，同样我们可以想像个人的意识又只不过
是更普遍意识的表层波，——有些像行星精神的表层波。如果我们沿着这条
路线前进，我们最终会得到与原子普遍的因果关联相对应的上帝普遍的总意
识的臆测。此外，根据费希纳，我们意识中的内外经验的关联使研究这种对
应关系的规律成为可能。关于此事的科学叫作心物学。这问科学的第一任务
是找出测定心理量的方法，其目的在于获得用数学表达的规律。费希纳主要
提出了恰可觉察的差别的方法，这方法规定感觉强度之间可觉察的最小的差
别为计量单位并假定此最小差别无论何种情况都是相等的。这一假定确实是
武断的，在这假定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出现所谓“韦伯—费希纳定律”，根据
这个定律，感觉强度与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费希纳以此唤起这样的希望：
通过间接测量心理量值就有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数学上表达心物规律或
者甚至心理规律，这一希望尽管遭到无数严肃的抗议，但却获得巨大成功，
过去几十年来在为此目的而创建的许多实验室中促进了实验研究；但是我
557 们还不能说，对于心灵生活的更深的新的理解所取得的成果就已经同实
验的活动并驾齐驱了①。

斯宾诺莎的平行论的复活也同样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费希纳那里，
该平行论是用独断的方式处理的，因为他要求感觉知觉的内容有完全的形而
上学实在性的权利。他称这种观点为“白昼观”，并将它与在自然科学和哲
学中的现象论的“黑夜观”相对立。这一独断观点后来依据能量守恒原则最
牢固地树立起来了，这一原则排除了每一物理运动是由另外的物理运动所引
起的。与此相反，另外的人用更批判的方式来考虑平行论，因为他们假定灵
魂和肉体连同其所有状态和活动都只不过是同一实在统一体的不同表象方
式。但是，经过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热烈争辩之后②，问题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这样的平行论不管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行不通的。最
有意义的实质性的反证仍然是灵魂生活的不连续性和企图按因果关系充分利
用“无意识的观念”来理解从知觉发展到知觉的完全不可能性。

此事也在这样一位科学家那里显示出来，他曾非常积极地从事于传播心
理学知识，他就是成廉·冯特。他从自己的“生理心理学”出发逐渐形成一
种“哲学体系”，认为世界是一种意志个性的活跃的关联整体。他在他的形
而上学中利用了费希侍—福特拉格关于无基质的行为的概念，并将实体概念
的应用局限于自然科学理论。这些意志活动的相互作用在有机物中产生高级
的意志统一体，并从而产生中心意志的不同阶段。但是，根据我们思想的调
节原则，从这些前提中所产生的绝对宇宙意志和宇宙意识的理念存在于人类
认识能力的界限之外。

                                                
① 关于这些观点的争论，最简单的莫过于参阅费希纳本人的著作《心物学要旨修正》（RevisionderHauptpunkte

der Psychophysik），莱比锡，1882 年德文版。此外，特别可以参阅 H.闵斯特贝尔格《论心理学的任务和

方法》（Uber AufgabenundMethoden der Psychologie），莱比锡，1891 年德文版。
② E.布塞在《纪念西格尔特七十诞辰哲学论文集》（Philos.Abhandlungen zur Sigwart’s 70.Geburtstag，蒂宾

根，1900 年德文版）中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的 批判的综合评述。特别参阅在同一书中 H.李凯尔特

的研究成果。



9.唯意志论特别在更一般的观点和文学中日益壮大成长，它反对在德国
新人文主义黄金时代具有典型特征的唯理智论；这一冲突的结果，经院哲学
家们的辩证的洞察力所热烈讨论过的关于意志和理智何者优先的问题（见前
面二十六节）便向前发展了。爱·冯·哈特曼最清楚地看清了：这一问题实
际上产生于唯心主义体 558 系内部的对抗性的发展。他的《无意识的哲学》
一方面来自对黑格尔的总结，另方面来自叔本华和谢林的后期思想，其目的
是再一次把唯心主义的理性路线和非理性路线结合起来。他力图用此方法把
意志和观念（“非逻辑”和“逻辑的”因素）作为平行的相互作用的属性归
因于统一的宇宙精神。当哈特曼称绝对精神为“无意识”时，他的意识概念
类似于叔本华的意志概念，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因为“无意识”的活动是
意志和观念的功能，这些功能实际上不存在于经验的意识中，但如果我们要
对它们进行思考，那就需要假定某种另外的意识。这更高一级的意识，名叫
无意识，形成一切有意识的个体的生命的共同基础。哈特曼力图证明此高级
意识为自然生活和灵魂生活的所有过程中的积极本质，代替了叔本华和谢林
在自然中的意志，同样代替了过去心理学的生命力和发展体系中的“隐德来
希”。总之，无意识在有机生命的合目的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在这方面，
哈特曼很有成效地攻击了唯物主义，因为他的学说无论何处都指出了事物统
一的精神的生命基础。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利用了大量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
识；虽然他认为他“利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收到了“纯理论的成效”——
这纯属自我欺骗，但他毕竟采取了最有利的方法。不管怎样，他取自自然科
学的力量与他动人的有时甚至是才气焕发的阐述结合起来大大有助于“无意
识哲学”取得异常巨大的、尽管是昙花一现的成功。无意识哲学的主要魅力
固然存在于对悲观主义的阐述（见后面第四十六节），但在这条路线上却惹
起一连串大多是质量低劣的世俗哲学的文学。

哈特曼本人广泛利用历史知识将其形而上学基本思想扩展到伦理学、美
学和宗教哲学的领域，以后他进而在他的《范畴论》中制定出他的严格的辩
证法体系。这是德国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概念建筑学的最完整的作品，这部作
品在他的《形而上学史》一书中在历史和批判的基础上得到补充。《范畴论》
无疑是他的主要的科学著作。这部著作以各种组织形式，通过（认识论的）
主观理想的领域、（自然哲学的）客观现实的领域以及形而上学领域，探索
着无论直观的还是推理的所有理智的关系形式；它想借此力图获得各门哲学
学科的共同的形式基础。它以其精巧的辩证关系和对于具体现实丰富的有趣
的观点表现出它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独一无二的匹配物。正如黑格尔辩证
地发展了整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理念转化为自然，概念“离弃”自身而“异
在”，同样，哈将曼揭示了在每一具体范畴中的转化，现实的“逻辑”因素
通过与来源干意志的“非逻 559 辑”因素的关系经历着这种转化。在这里，
世界又表现为由于理性反抗意志而产生的内部的分裂。



第四十五节  自然和历史

康德世界观的二元论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独特的紧张关系反
映在十九世纪的科学中。过去控制伟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的这种对立从来没有
像我们这个时代在实质意义上和方法上这样风靡一时，从这种情况便产生了
无数充满希望的新的转变。如果我们把有争议的心理学领域从社会科学领域
中除掉，那么我们得到与“自然”相对立的更符合康德思想的东西——整个
范围内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自然科学思想以囊括一切的强大
力量向前突飞猛进，它根据事物的本性很容易在社会现象中（像过去在心理
现象中一样）找到可以使它的思维方式发生作用的关键地方，致使在这个领
域里必然发生类似于过去由于灵魂问题而引起的一场争斗。就这样，过去的
对立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间发展到最高峰。

1.在自然科学与历史世界观之间进行搏斗的第一个形式是法国传统主义
成功地驳斥了革命哲学。在圣马丁和德·梅斯特雷提出革命是上帝对不信神
的人类的惩罚之后，德·博拉尔进而利用教会一正统王权的复辟时期①的理论
来反对十八世纪的社会学说，他又认为这些社会学说应对恐怖时代②的残暴行
为负责。尽管他在抽象思维方面没有修养，特别在对词源学偏爱方面显得浅
薄无学，但由于他阐述时的热情、由于他所捍卫的份量，他是有影响的。他
宣讲道，启蒙时期的错误在于假定了理性从它自身即可找到真理和组织社
会，在于将社会生活的构成付诸个人的喜爱。然而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精神
生活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因为它扎根于语言中；而语言又是（孔狄亚克主义
即在这里遭到极猛烈的攻击）上帝赐予人类的第一次启示；上帝之“言”（《圣
经》）是所有真理的源泉。人的知识永远只是对此真理的参与，它产生于良
心，我们从中将普遍有效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但是上帝之言的传统的支
柱是教会：教会的教义是上帝所赐，是普遍理性，是经历若干世纪繁殖下来
的大树，所有人类知识真正的果实在这棵大树上成熟。因此，只有这一启示
是社会唯一可能的基础。反叛社会的个人，其 560 嚣张气焰已经在社会的瓦
解中得到惩罚。现在是时候了，应在这永恒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社会来。这
也是把巴兰谢朦胧而奇特的幻想松散地揉和在一起的思想。

2.这种教会政治学说的哲学因素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自我实现的普遍
理性（Gattungsvernunft[种属理性]①）被认作个人精神生活的基础。如果人
们从这种传统主义中抽去了神学观点，那么人们便会发现自己紧紧靠近黑格
尔的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因此，极为滑槽的是，当维克多·库辛恰恰在这
方面吸收了德国哲学的时候，他几乎抽走了教皇极权主义者的精华。折衷主
义也在宣扬普遍理性，不见得不乐于在其中看见与苏格兰的“常识”相类似
的东西，它根据谢林和黑格尔的思想并不否认“常识”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
因此，拉梅耐（他原本是一位传统主义者，后又接受过德国哲学的教育）在
他的《一门哲学的雏形》一书中阐述了理念论，此时他完全保留了上述良心
学说的实质内容。

客观精神论，如果纯粹从心理学和经验论的观点来理解，呈现出另一种

                                                
① 法国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 年）。——译者
②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从 1793 年 5 月到 1794 年 7 月这一阶段。——译者
① 指属于全人类的理性。——译者



完全不同的形式。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无数的过程，这些过程只不过
依存于这样的事实：个体只作为心灵互相联系的整体的一个成员而存在；每
一个人习惯于在此相互作用的关联中生活，他之为他正在于此；此相互作用
的关联生活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如像心理变化过程的一般形式那样来显现自
己，而是按照历史的确实性来显示自己。作为个人生活基础的一般精神客观
地自我表现于语言、风俗、道德和公共机构中。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考察钻研，
个人心理学必定扩大到社会心理学。这个原则已由拉扎鲁斯和施泰因塔尔创
立了。他们利用另一不大合适的名称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人民
心理学或比较心理学]）来阐述此原则必须具备的显著的历史品格。与此相
反，在此历史品格被摈弃的地方，人们力求使社会心理学和整个社会学成为
自然科学，将大众的灵魂生活的永恒的规律性作为自身研究的对象；这种倾
向特别是在法国文学界得到塔尔德等人的坚决支持①。在德国 G.西默尔把社
会学带入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潮中，他把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的哲学学说连同在
富有成果的关联中的文化价值问题当作社会学②。

3.为了要理解与十八世纪的种种社会政治理论相对立的、自 561 从圣西
门以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宗教色彩，就应该考虑传统主义的基本社会
思想。圣西门学说不仅处于日益成为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宗教热忱的压力之
下，而且处于与德国哲学及其辩证法的亲密的关系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传给
了他的弟子奥古斯丁·孔德，而孔德的思想发展又经历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命
运。

他的目标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人类社会的彻底改造上。在他看来明显的结
论是：革命的原因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连同革命一起垮台了。像传统主义
一样，他认为应对此负责的是个人的独立，是自由研究和独立自主的生活方
式，因为它们导致意见紊乱，导致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拯救社会的方法
只有在科学知识的统治中去寻找。我们沿着较可靠的道路前进，发现一切生
活活动都屈从于普遍有效的原则，这种从属关系早在中世纪辉煌而早熟的天
主教哲学体系中就几乎实现了。我们一定要用实证科学来代替神学，正如过
去中世纪不容忍信仰自由一样，实证科学也不容忍信仰自由。这种浪漫主义
因素彻头彻尾浸透着孔德学说。这一点不仅通过他对中世纪社会制度充满热
情的描述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不仅表现在他所设计的“人道宗教”及其
礼仪中，而且还特别表现在他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要求一种精神和世俗权
威的共存中。

这种社会秩序的新形式必须来自 Pouvoir Spirituel[教权] 的创造性活
动；为此目的，孔德为创建他的“西方委员会”，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
力。正如他自封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样，他以创建这种新的学说为己任。
然而建立这一新的社会秩序所必须依据的实证哲学只不过是实证科学本身有
秩序的体系。

首先孔德设计的实证科学体系将休谟和孔狄亚克的观点推向极端。不仅
人类知识被规定只限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绝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东
西，那个东西似乎为现象的基础，但不为人所知。唯一的绝对原则是，一切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基斯塔科夫斯基《社会与个体》（Gesellschaft und Einzel-wesen），柏林，1899 年德

文版。
② G.西默尔《社会学》，莱比锡，1908 年德文版。



都是相对的。谈论事物的第一因或事物的终极目的是没有理性意义的。但是
这种相对论（后或称“相互关系论”）立即受到数学一自然科学思想的普遍
要求的制约和影响，此时科学被宣布承担根据以下观点解释所有这些关系的
任务：除具体事实以外，我们也必须发现和建立这些事实在时空中一再重现
时的秩序。这种秩序我们可称之为“一般事实”，不能超过这一点。因此，
实证主义利用“规律”（这是孔德给一般事实所取的惯用名称）不是为了解
释特殊事实，而只是为了建立上述重现事实。从这里便产生对未来的预见，
即科学的实践成果——savoir pourprevoir[为预见而认识]（显然，在这些
前提下这种预见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合理的）。孔德的这一观点不仅取
得像 C.戈林这一类哲学家的支持，戈林特别为他的因果论吸取了这一观点，
而且在 562 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一些自然科学家特别是机械学的代表人物如像
基希霍夫和马赫等人的赞同。他的倾向是将效果概念排除于科学的自然观之
外，并在单纯“描述”或发现最恰当的“形象”的基础上达到消灭“力”的
目的。赫茨在他的《机械学原理》一书中曾力图证明此事。理查德·阿芬那
留斯曾利用抽象辩证法的一般结论把与此类似的思想编织成他的“经验批判
论”的不可言状的今人讨厌的词汇术语，力图证明世界上一切哲学概念都是
一种“纯经验”的原始的世界概念的不必要的变体。

4.孔德宣扬道：有些现象是简单的，有些现象又是多少有些复杂的，无
论个别的或一般的都是如此。较简单的知识必然先于较复杂的知识。为此，
他把科学排列成一个“等级系绞”，从简单的逐步发展到复杂的。数学之后
是天文学，之后是物理、化学、生物学（包括心理学），最后是“社会学”。
不过这种关系从原则上说，不要认为好像是每下一门学科都是从上一门学科
或上几门学科推导而来；它的涵义只不过假定更复杂的事实内部包含更基本
的事实；完全新的事实是在更基本的事实之上再加上其自身独特的组合和性
质。所以，比如，生物学预先假定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但生命这一事实是
某一种完全崭新的东西，不能从这些过程推导而来；它是一个必须用生物学
的观察来确证的事实。社会学对于在它前面的五门科学的关系也是如此。依
照这个原则，孔德的社会静力学特别强调它反对（像在启蒙运动哲学中所发
生的那样）社会性是从个体推导而来。社会性是一原始事实，最初的社会现
象是家庭。另一方面，还更独立的是社会动力学，它放弃了心理学解释，给
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发现社会历史的自然规律。孔德在社会必须经历的三个阶
段的原则中找到了这一规律——这一 apercu[臆测]早在达朗贝和杜尔哥以
及黑格尔和库辛那里已有典范模型。从理智上说，人类从神学阶段开始，经
过形而上学阶段，进入实证阶段。人类解释现象在第一阶段利用的是假借神
人同形同性所想像的超自然的力量，在第二阶段利用的是人类自己构建的作
为在现象后面起作用的本质的一般概念；而在实证阶段，人类只有与实际上
有据可查的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具体事物，依据这些条件遵循在实验中可
证实的规律便能得到这些具体事物。心灵生活的普遍规律分裂为特殊过程，
所有这些特殊过程以及人类历史整个运动又都服从于心灵生活这一普遍规
律。再者，理智过程伴随着对应的社会外部组织的发展过程，从神甫一军事
的状态开始，通过法学家统治达到“工业”阶段。孔德在此阐述的历史哲学，
详尽而烦琐，在细节上虽然有趣，但在整体上完全是独断的，而且往往被无
知与偏见所歪曲，它只不过被人评价为达到他自己的改革目的而虚构的产
563 物。实证主义世界观的胜利、从而也是工业的生活秩序的胜利，是欧洲



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上，“这一伟大的思想（即实证哲学）
将与伟大的力量（即无产阶级）结成伴侣”①。

可是，好像三个阶段的循环规律应该首先由其创始人来证实一样，孔德
在他思想的最后（“主观的”）时期重新陷入了神学阶段，因为他将人道当
作 Grand-etre[伟大的存在]，宗教崇拜的对象；作为它的高级牧师，他用实
证主义的改造形式复制出圣人崇拜的整套机构。在这些异想天开的幻想中哲
学史最多只能考虑引导孔德后期思想路线的动机。这一动机在他的《实证主
义概论》一文中得到最好不过的阐述（此文重刊于《实证政治》第一卷中）。
此文表明他放弃了过去表现在他信念中的公开的唯理智论；这信念是，实证
科学本身就足以导致社会的改革。他现在看出来了，实证哲学尽管能说出事
物的新秩序是如何出现的，但是要实现这一新秩序只能凭借“情绪原则”—
—感情才能办到。然而从前他教导说，人独具的特点正如它在历史中所发展
那样，只有在理智克服感情中去寻找，而现在他盼望从心灵胜过理智的优势
中满足他的希望，他将此化为公式：L’amour pour principe，L’ordre pour
base，le progres pourbui[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
因为加尔曾经指出心灵战胜理智是女人大脑的基本特色，孔德便以此作为他
狂热崇拜女人的根据，他极愿使此崇拜成为人道宗教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开
始时骄傲地要求实证主义的教皇制度，最后又向无产阶级呼吁、为妇女解放
而呼吁。

5.与孔德所追求的实践目的即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他看来，在
历史中一般事实或规律比特殊事实更重要。他相信在历史领域里
prevoyance[预见]指导行动。然而除此之外，尽管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
所受的教育具有片面性，但是他心襟开阔，足以理解和保持各门学科不同的
特性。正如他过去曾经力图保证生物学独特的方法一样，他公开为社会学要
求“历史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里，动物物种中的现象系列只是一种外部
演进，不能改变和影响这种物种（因此孔德完全是拉马克物种起源论的反对
者）；但在社会学中我们要处理的是人类实际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代代
相传的不断变化的兴衰和一定生活过程持续不断的积累造成 564 的。“历史
的方法”必然本质上依赖于一般事实，因此“观察由理论所指导”；所以历
史研究产生的只是基于历史哲学的结构。也许这不一定全是孔德的用意，但
是从他的学说产生的后果是：这种努力处处发生效力，即“将历史提高到自
然科学的水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方法论中特别引起人们注意
此事。不过叔本华曾否认历史具有科学性，因为历史讲述的只是特殊的东西
而不是普遍的东西。这一缺点现在似乎得到了弥补，因为人们力图超越对特
殊事件的描述而达到一般事实。作此事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孔德的英国学生
托马斯·巴克尔。他在《英国文化史》一书中规定历史科学的任务只是探索
一个民族生活的自然规律。为此目的，巴克尔从统计研究的数字所呈现出来
的社会状态的缓慢的转变中找到了比在对特殊事件的描述（过去以编年史形
式出现的历史著作就局限于这种描述）中更有用得多、更准确得多的资料。
在这里显露出矛盾的本来意义。一方是群众生活，变化按照一般规律发生；
另一方是仅仅一次性地自我呈现和自我规定的形态的独立价值。在这方面，

                                                
① 在最近论孔德的作品中，参阅奇谢林《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For- schungen），译自俄文版（海德

尔堡，1899 年德文版）。——英译本



历史观的本质没有一个人像卡莱尔理解得那样深刻，描述得那样有力、那样
热情。卡莱尔借助于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才使他自己
摆脱启蒙运动哲学的影响；他孜孜不倦地为肯定典范的宫于创造性的历史人
物，为理解和崇敬“英雄们”而辛勤劳动。

在这两个极端中重新呈现出早已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中的矛
盾，不过在那时这些矛盾还未如此清楚鲜明地表现出来。在那个时期，从传
统的冲突中出现的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最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要在这个意
义上来辨别历史世纪与自然科学的世纪（见第四篇）。从自然科学思想的胜
利中产生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接着发生的是作为启蒙运动的特征的非历
史的思维方式；而德国哲学又以它的历史的世界观与之对立。必须重视的是，
与此矛盾几乎完全酷似的东西可以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唯理智论与唯意志论之
间的矛盾中找到。因此，过去十年企图将所谓的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这是
不符合于十九世纪心理学的发展的。无疑，犯此错误者并不是伟大的历史学
家，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是不够坚强抵不住当时的时髦口号，就是
为了群众影响而利用这些口号。在这所谓科学地处理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
中，滥用对比和类比，特别今人感到不愉快——称呼社会为有机体或者称呼
民族之 565 间的相互影响为内渗和外渗，好像是一真正的洞见。

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浸入历史领域还不只限于用这种方法论上的基本原
理去探索历史过程的“规律”，而且还影响到实质性的内容涵义。当从黑格
尔的辩证法蜕变而来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见前面第四十四节，6）还很兴旺
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黑格尔和孔德的
因素以其独特的方式交错于其中。他们又发现历史的涵义存于“社会生活的
过程”中。不过，这种集体生活基本上是经济性质的。在所有社会形态中起
决定性力量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形成一切活动的最终极动因。经济关系
的变化和发展是限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唯一的力量，同样也是限制科学和宗
教的唯一的力量。因此所有不同的文化活动都是经济生活的派生物，整个历
史应该是经济史。

6.如果说历史曾经为了避免同科学的界限混淆不清而不得不保卫自身的
自主性，那么与此相反，在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一种显著的历史因素即进
化因素却达到统治一切的地位。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既具有自身的
一般理论，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探讨和研究，这两者表面上虽然彼此对立而实
际上却都被决定于两大原则，即能量守恒原则①和进化原则。

能量守恒原则发现者是 R.迈尔、焦尔和赫尔姆霍茨等人。此原则是今天
的物理学运用因果律原理的唯一的可适用的著名的形式。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即自然界没有新的东西，每一后现象不过是前一现象的变形）被笛卡儿规
定为运动守恒定律（见前面第三十一节，6），被莱布尼茨规定为力量守恒定
律（第三十一节，10），被康德规定为实体守恒定律（第三十八节，7）。机
械的热当量的发现，动能与位能的区分，形成这样的公式：自然界力的总和
在量上不变，只在质上变；在每一封闭而完整的物质体系里，动能和位能的
空间分配和方向无论何时都绝对地由上述规律所决定。不可忽视，在此陈述
中，比起笛卡儿来，更加鲜明得多的是用以解释自然的只有物质力量，除物

                                                
① 参阅 A.E.哈斯《关于力量守恒定律的发展史》（DieEntwicklungsgeschi- chtedesSatzesvonderErhaltungder

Kraft），维也纳，1909 年德文版。



质力量外一切都被排除于此种自然解释之外。然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迹象表明又开始回到了物质的动力学概念，这一概念正是莱布尼茨、康德和
谢林所要求的（见前面第三十八节，7）。

7.近代思想中在许多方面为进化原则准备了条件。在哲学 566 形式方
面，莱布尼茨和谢林曾经设计过这一原则，虽然只作为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
是时间内发生的过程（如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见第十三节）。在谢林的弟
子中，是奥肯，他开始认为在有机物领域里种和属的上升系列是时间里发生
的过程。借助于比较形态学（歌德的学术研究也曾对此作出贡献），他敢于
承担康德曾经谈到过的“自然考古学”的“风险”（见前面第四十节，6）。
所有有机体都是由“原生素”构成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高一级的有机体是从
更低一级的有机体通过不断增加原生质泡囊而长成的。与此同时（1809 年），
拉马克在他的《动物哲学》一书中第一次对物种起源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
用有机体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始形态演化而来的说法解释有机体之间的亲缘
关系；他还解释了有机体之间的差异：此差异来自为适应环境而引起的多用
一些器官或少用一些器官的结果。[这种对器官的使用改变了有机体的组织结
构，组织结构的改变被遗传下来。]他通过遗传和适应的交错影响来解释变得
稳定的生物种的变异现象。除这些解释因素外，查尔斯·达尔文又加上决定
性的因素——自然选择。由于有机体的繁殖，增加量与可利用的食物量之间
的彻底的不协调，这就使有机体“为生存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变异对
自身有利的（即合目的的）那些有机体就会活下去。因此这个理论的前提除
了遗传原则以外还有变异性原则。此外还有另一因素：通过同时代的地质学
研究得到一个有可能性的臆测——在无数世纪的时间内积累了无限多的细微
差异。

这一生物学假说立刻获得更普遍的意义；可望得到一种用纯粹的机械论
解释构成有机物的适应性变化或合目的性因素；人们从而相信自己理解了自
然逐步进展到“越来越高”的形式的必然性。“合目的性”在“有生存能力”
（即可保存和繁殖自身）这一意义上被人机械地解释了。此时人们相信这同
一解释可以运用到在其它关系中出现的每一合乎目的性的东西，特别是运用
到规范性的关系上。因此，在达尔文的启发之后物种选择学说在许多方面运
用到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而且波许多热忱的拥护者推崇为唯
一的科学方法。几乎无人懂得，自然因而被置于历史范畴之下，也无人懂得
这一历史范畴经这一运用便遭受到一次本质的改变。因为自然科学的进化
论，包括自然选择论在内，尽管能解释变化，但不能解释进步，不能提出理
论基础来解释发展的结果是“更高一级的”即更有价值的形式。

8.在达尔文之前，他的同胞赫伯特·斯宾塞曾在最普遍的范 567 围内宣
扬过进化原则，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综合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英国哲学诸多
路线即荟萃其中。他从不可知论（见第四十四节，4）出发，把绝对者、无条
件者和他现在乐于称作力的统一存在宣布为不可知者。在我们看来此概念是
不可能确定的，宗教和哲学千辛万苦想要用确定的概念去理解它，却徒劳无
益。人类认识局限于对现象的理解，即局限于对不可知者的表象的解释。哲
学的任务只是将特殊科学的结论一般化，并将这些最一般化的结论尽可能地
合并成为简单的、最完整的整体。

现象中的基本差别被斯宾塞指定为不可知者的“鲜明的”表象与“模糊
的”表象（即印象与观念）之间的差别。这是不大恰当地仿效休谟（见前面



第三十三节，4）。以此为出发点，尽管斯宾塞正确地反驳了唯物主义的责难，
但是他还是对他的世界观作了些改变，将主要的兴趣集中在物理现象的性质
上。因为对所有特殊科学的检验应当产生这样的结果——绝对表现自身的基
本形式是进化。所谓进化，斯宾塞的意思是，（遵循自然科学家冯·贝尔的
启发）所有自然结构的倾向是从同质向异质过渡。永恒活动着的力以这一活
跃的变异表现自己，这种变异基于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斯宾塞取名为分化
和集中，它们彼此合作，构成进化。一方面，由于每一原因所产生的多种结
果，简单的东西变成一种多样化的东西，它自身分化，自身个体化，由于它
所处的大量关系它分解自身并决定自身。另一方面，这样分离的个别现象又
集中起来形成稳固的合成物和机能体系；通过这样的集中便产生了新的统一
体，比起原初物来，更高、更丰富，机体组织更加精细。所以动物机体是比
细胞更高的统一体，社会是一个比个人更高的“个体”。

这一模式此时又被斯宾塞运用于物质的和精神的过程。他孜 孜不倦地力
图将此模式强制贯彻在所有特殊学科的事实上。物理和化学是难以处理的，
它们受制于能量守恒原则。但是天体物理学证明了，原初气体分化为太阳和
带卫星的边缘结构，同样也证明了所有这些物体的全部运动都相应地集中成
为环节分明、秩序井然的体系。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这一体系很自然地得到
充分的展开。斯宾塞认为生命一般说来是内在关系不断适应于外在关系。据
此，单个有机体个性化的成长得到了解释；从这些必然的变异出发根据自然
选择学说的方法就可解释物种的变化。同样，社会生活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
程中不过是人类不断适应于自身的自然环境 568 和生活环境。种族基于不适
应的机能的衰退和适应的机能的留存从而获得完善。斯宾塞从这理论出发既
在逻辑领域里又在伦理领域里寻求解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争端。与联想
心理学相对比，他承认，对于个体来说，存在着直接明显的原则，存在着先
天（在不可能用个人经验去解释这个意义上）的真理。但是这些判断（原则
和真理）坚持自身的权利致使意识无法否定，其所具力量在于它们是种族所
获得的理智习惯和情感习惯；而这些习惯是在经验中经受过考验，证明自身
能促进种族发展才保留下来的。这种先天的东西无处不是遗传的进化产物。
所以特别是，对于道德说来在自然感觉和意志形式方面，所有适宜于促进个
人、社会、种族的自我保持和发展的东西都存留下来了①。

最后，每一特殊发展在取得平衡状态时便达到自身的天然目的，在这平
衡状态中内在关系处处适应于外在关系，因而耗尽了进一步接合和变化的能
力。因此，只有通过外部影响，这样的体系才可能被伤损、被摧毁，而使自
身的个别部分进入新的演化过程。与此相反，斯宾塞尽量反对这样的臆测的
可能性，即整个宇宙连同它所包含的特殊体系能够达到完善的从而永恒的平
衡状态。因此他反对那些自然科学家，他们认为排除一切变化的能量分配在
原则上是可能的。归根结底，此事的根源是：斯宾塞认为不可知者是永恒自
我表现的力，又认为进化本身是体现不可知者最普遍的规律。

9.从总体上看，斯宾塞进化论的发展是彻底属于宇宙论性质的；恰恰在

                                                
① 尽管心理学上承认了“先天的”东西，但进化论的解释显然会导致相对论。最近十年来依赖于斯宾塞学

说的实用主义在英美学术界传播开来；通过实用主义认识论，先验性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实用主义

将功利主义的效果伦理学与效果逻辑学等同起来。追求真理同实践中运用真理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紧

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必然在抽象的概念中获得新的解释：真理绝非他物，只是观念的适



这里表现出这一统治原则的变化本身是由十九世纪自 569 然科学的优势所造
成的。从比较黑格尔和斯宾塞中，这一过程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来了。在黑
格尔那里进化是精神自我显示的本性；而在斯宾塞那里，进化是一不可知的
力接续表现的规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见前面第四十二节，10），主体又
变成实体。事实上斯宾塞的“不可知者”与谢林命名为绝对的“现实与理想
无差别”最相类似。这一类比会引导我们期待：进化原则的宇宙论形式不是
最后的形式；作为这一原则的真正发源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将决用性。因此
实用主义也完全可以自称作工具主义。当实用主义在概念是“真实的”这个
意义上把重点放在科学的适用性上，而概念又证明自身是观念和理智达到最
良好的协调一致时，实用主义就乐于自称为因袭主义。当实用主义强调整个
人类生活目的的文化适用性时，它就自称为人本主义——为了避免术语上的
不利，应称为人性主义更好一些。在所有这些细微差别中无可置疑存在着值
得重视的因素；但是这个总纲是如此目光短浅，如此明显地愚昧，如果不与
近代生活和思想的唯意志论因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见前面第 549 页），其
命题便难以理解。参阅乔·罗伊斯《从近期争论看真理问题》（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Light of Recent Dicussion）；《关于第三次国际哲学大会报
告》（海德尔堡，1909 年），第 62 页起。

定在哲学中贯彻此原则的永恒形式。在英国（在美国尤其如此），自从
哈·斯特林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和华莱士引荐黑格尔逻辑的优秀的书问世以
后，引人注目的是对黑格尔的决定性的转变。但在德国，一年一年地明显地
开始了消除迄今妨碍正确估价黑格尔的偏见，并通过摆脱我们难以理解的术
语，这一伟大的发展体系必将最终重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①。

这同一倾向（企图恢复进化思想在历史上的形式）我们又在逻辑和认识
论的意图中发现了，这些逻辑和认识论的奋斗的目标是狄尔泰曾以出色的词
语所表达的“历史理性批判”。其目的是想突破逻辑学在希腊发源以来即存
在于逻辑学中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见前面第十二节）
规定为逻辑规律在形式方面的目的和准则，并将自然知识规定为这些规律的
内容。在这些假设下，不仅存在着数理逻辑的极端路线（见前面第四十四节，
4），而且存在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坦利·杰文斯的意义深远的著作；
这些著作的特色本质上应该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学。与此相比，洛来和西格瓦
尔特对逻辑科学的探讨（特别是后者的第二版本）表明了一种还要普遍得多
的特征，与依赖于费希特世界观的历史性的唯心主义联在一起，开辟出一条
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科学的逻辑形式的道路，正如在李凯尔特对于“自然科学
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1902 年，1921 年第三版）的研究中所预示的那样。

                                                
① 参阅威廉·文德尔班《黑格尔主义的革新》（DieErneuerungdes Hegeli-nismus），海德尔堡，1910 年德文

版（《海德尔堡科学院哲学历史所会议报告》，1910 年第 10 期）；现载于《序曲》第七、第八版（蒂宾

根，1921 年），卷一，第 260 页起。



第四十六节  价值问题

威廉·文德尔斑《序曲》（praludien），1921 年德文第七、第八版。
《哲学概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914 年初版，1920 年
德文第二版。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哲学体系》（System der Philosophie），
卷一，1921 年德文版。

如果说在新世纪开始时我们仍处于历史准则与自然科学准则尚未平息的
争斗中，那么正在这遗留或继承下来的矛盾的延续中 570 我们发现十九世纪
哲学在原则上可能取得的真正的进步是多么少啊！十九世纪哲学更多的是在
自身的周围和边缘进行多方面的紧张的工作，并调整同特殊科学的关系；而
它自身的中心任务的进展却陷入了泥坑，停滞不前；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停滞
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必须承认。形而上学的精力的消耗殆尽和经验兴趣的蓬
勃高涨，这两点就足以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十
九世纪哲学在其边缘领域得到充分发展，接触到种种经验学科，如像心理学，
自然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等等；但与此相反，在基
础学科方面，它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种折衷的和依赖的态度。的确如此，这是
难以避免的结局；它处于沉重的传统压力下，这种传统内容丰富并已达到充
分的历史意识。与此一致的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个时代那样在历史
哲学研究方面发展得如此兴旺、如此硕果累累。但是如果哲学必须满足最近
时期由一般意识和特殊科学再一次提出来需要解决问题的要求，那么就需要
一种重要的重新布局①。要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一方面取决于从心理学扩
展到一般形而上学理论的唯意志论的优势地位（第四十四节），另方面取决
于这样的情况：进化原则的两种形式（第四十五节），即历史的形式和自然
科学的形式，由于它们对于价值规定的态度不同而相互区分。再者，欧洲人
在这一世纪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的巨大骤变既毁灭性地又建设性地影响了一般
信念。文化在卷入蓬勃高涨、迅速扩展的高潮中要求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这
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见前面第三十
七节）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则成为这一运动
的口号。

1.在这里存在一种具有特色的特征，即在所有伦理思想中比 571 以往更
自觉得多、更鲜明得多地突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从正面的形式——

                                                
① 天主教曾力图利用托马斯主义的复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无需进一步阐述了。

在这问题上也无需再引证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许多托马斯主义者（多数是耶稣会会士）

的言词。在理论上他们并不代表任何新原则，他们最乡不过在细节上探索着进一步发展旧理论的途径，以

便以某种方式适应近代的知识，特别是适应近代的自然科学。但是通常人们称之为唯本体论主义的天主教

哲学的更自由的倾向并未创造出新的有成果的东西。它们大部分依附于马勒伯朗士的柏拉图主义，因而又

回到奥古斯丁；这样一来，我们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观察到的对抗又重新出现了（见前面第二十八节，

6；第三十一节，8）。对唯本体论主义最细致的阐述在意大利人罗斯米尼和乔伯尔蒂那里可以找到，前者

提出了一种心理学基础，后者提出纯粹的形而上学形式（“L’entecreaL’esistenfe”[本体创造生存的事物]）。

在德国，京特引进唯本体论主义一些唯心主义思辨因素，特别是费希特学说的因素；在法国，格拉特里从

这同样观点出发特别反对库辛的折衷主义，在这种折衷主义中地反对黑格尔主义和两者中均存在的“泛神

论”（见《现代诡辩学派探讨》，《致 M.瓦歇罗》，巴黎，1851 年）。



个人从属于社会被陈述为一切估价的准则和基础，还是从反面的形式——个
人反抗种族沉重的压力证明是合理的、备受赞赏的。

第一种形式是人们从革命哲学、功利主义，特别是从边沁赋予功利主义
的形态中遗传下来的（见前面第三十七节，2）。这种功利主义如一浩浩荡荡
的洪流淌过十九世纪的大众文学，在其中公众福利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标准而
不深入分析其意义。这种功利主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将其“对绝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的关注局限于人类的尘世福利。精神财富虽然不予拒绝，但是衡
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却存在于一个物体、一种关系、一次行为、一个意念可能
引起的快乐或痛苦的程度中。从理论上说，这一学说基于联想心理学令人遗
憾的推论：因为得到满足的每一欲望总伴随着快乐，因此对快乐的期待便是
一切愿望的最后动机，每一特殊对象都被当作取得这种快乐的工具来期盼、
来评价。以往这种形式的幸福主义被迫不得不或者将利他主义的冲动与利己
主义的冲动当作同样根本性的东西，或者认为利他主义的冲动是从利己主义
的冲动通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发展而来。与此相比，功利主义在最近
时期所经历的出色的改造基于功利主义与进化原则的结合，正如斯宾塞的理
论已经阐述的那样（第四十五节，7）。根据这一新观点，从社会伦理学的观
点来评价利他主义，则表现为进化过程的结果，那是因为那些其成员在相当
高的程度上具有利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集团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了下来
①。道德史是关于[不同] 价值或[不同]“理想”的斗争，我们据此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历史的道德体系的相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体系逐渐
集中于普遍的人道伦理学的这一发展过程。进化伦理学的这些基本思想在许
多论文中已得到详细的阐述；其代表人物可以提到的在法国有富耶；在德国
有保尔·雷埃①，他的良心进化论曾一度令人注目；还有 C.H.施奈德②。

2.这种与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学相对应的人生观对世界是 572 彻底的乐
观主义的肯定。人生作为发展过程是所有财富的整体。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前
进是现实世界的天然的必然性。加强生活扩大生活既是道德规律又是自然规
律。居伊约曾以极细腻的笔法、最大的热情但不免带着宗教的色彩阐述过这
一结论。他自觉地与社会生活在一起，并超越社会进而与全人类生活在一起；
在其中他找到个人存在的最高涵义和最大享受。

然而即使还没有补充进化的理论，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已经坚决维护
了它们的充满生活乐趣的乐观主义，并集中力量反对各种逃避世界和否定世
界的道德观，特别是反对这些道德观的宗教形式。在费尔巴哈那里，这一点
已经表现出来了。费尔巴哈规定他的哲学任务是把人培养成为“自由的、自
觉的世界公民”③。在他看来，意志等同于幸福的冲动，而幸福并非他物，只
是“没有缺陷的、健全的、正常的生活”。因此，幸福冲动是道德的基础，

                                                
① 在这过程中，本杰明·基德（《论社会进化》，伦敦，1895 年英文版）借助于超自然的观念力求从社会

学观点来规定宗教的本质——地道的英国式的行为。
① 《道德情感的起源》（Ursprung der moralischen Empfindungen），克姆尼茨，1877 年德文版；《良心的由

来》（EntstehungdesGewissens），柏林，1883 年德文版。
② 《从现代进化论观点看人类意志》（DermenschlicheWillevomStandpunktderneuerenEntwicklungstheorien），

柏林，1882 年德文版。
③ 特别参阅 K.格林出版的残篇《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L.Feuerbach in seinemBriefwechselundNachlass），

卷二，第 253 页起；其中费尔巴哈特别阐明他与叔本华不同的立场。



而道德目标又基于追求个人幸福与追求他人幸福的生动活泼的两相结合。在
对别人幸福的正面的愿望中还存在着同情的根源。与德行处于矛盾地位的只
是那种牺牲别人谋求个人幸福的形式。但是在另一方面，德行又以某种程度
的幸福为前提，因为需要的压力迫使幸福冲动不可抗拒地片面地倾向利己主
义一边。正因为如此，人类道德只有通过改善人类的外部环境才能得到发展，
——费尔巴哈从这一思想发展到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要求。他的道德的感觉
主义受到一种坚定的信念的支持——历史沿着他的基本原理的路线发展；他
将他对于现世的所有悲观主义的、往往痛苦的评判与寄强烈希望于未来的乐
观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人作为具有感官感觉和意志的肉体的人格是唯
一的真理。与此真理相对立，所有哲学学说，即使与神学的声音共鸣，也都
化为乌有。

另一位乐观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是欧根·杜林，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现
实哲学”作为他对“人生价值”的估价的基础。这种肯定世界的反宗教性在
这里比在费尔巴哈那里表现得还更清楚得多。他曾以辛辣的冷酷无情反对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悲观主义，他从中看出基督教和佛教的厌世
情绪在浪漫主义方面的延续。他认为，对“彼岸”的“迷信”观念是对现实
世界缺乏好感的真正原因。只有当“对超自然物的迷信”全部被消除的时候，
才能充分享受真正的内在的人生价值。真正的知识理解现实恰如其分，有如
现实直接呈现在人类经验之前；在此现实之后另找现实，573 纯属妄想。关
于知识如此，关于价值也一样，价值也必须在既有（Gegeben）中去寻找。唯
一合理的东西就是现实本身。杜林已经在无限概念中觉察到（并不太错！）
超越既有的东西。因此，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在大小和数量上是有限的，不
过现实本身内部拥有自我满足的幸福的所有条件。杜林虽然并不敌视物种起
源论和进化论，但他极力反对达尔文据以创立他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
论的观点，即[人类]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杜林根据这些“有限论的”①观点
力图通过这样的论证来反驳悲观主义：败坏人对人生的享受的只是来源于超
自然观念的、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和恶劣的风俗习惯。唯有现实哲学的使命是
从健康的思想中产生出健康的生活，并创造出一种基于高尚的人道的思想品
质的自我满足；此种自我满足的气质已由自然本身提供于“同情感”中。因
此，尽管杜林激烈而愤怒地攻击现行社会制度，但他仍然起劲地为整个现实
世界的合理性而辩护。正如他在理论上坚持人类知觉形式和思想形式与现实
规律的同一，同样他坚信，这同一现实包含最后实现理性意识的价值规定的
所有条件。因为我们这种理性意识归根结底不过是自然生命的最高形式。

3.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的乐观主义在黑格尔关于现实性与合理
性同一的原则（见前面第四十二节，10）中以最有启发意义的方式起着变化。
此外，这些乐观主义形式都显示出卢棱对于自然善意的信仰特征；它们都希
望人类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一希望中它们很容易给关于人类有不断完善
自身的无限能力的思想打上进化论的烙印，而这一思想法国革命哲学早已创
造出来了（见前面第三十七节，4）。还更有特色的是，这最后的因素使对立
的观点即悲观主义在形式上得到根本的改变。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作为享乐主义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究竟是快乐

                                                
① Finitismus（有限论）指这样一种理论或信仰：认为一个特定的实体或领域（如世界，上帝或知识）是有

限的。——译者



多还是痛苦多）的答案，它们本身都同样是不健全的现象；尤其当它们表现
为一般文学的因素时更是如此。对于科学来说，这一问题是没有必要提出来
的，正如它是不可能回答的一样。这一争论之具有哲学意义，只是因为这一
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即世界本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联系起来了。这后
一问题曾由莱布尼茨从一条路线上提出来，而叔本华又从另一条路线上提出
来。然而在两种情况下都完全不可能妄图通过对这问题的享乐主义的根源进
行形而上学的改造就可以使之消失。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第一个十年中在德国流行一时的悲观主义情调在政
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有其普遍的基础，而叔本华学说 574 由于作者卓越的品
质常受到人们热切的欢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更引人注目、更严重的是，
这一情调延续到 1870 年以后，而且在尔后的十年中这一情调竟以通俗哲学的
长篇空论潮水般地倾泄开来，曾一时完全控制了整个文学界。从文化史的角
度来考虑，这一事实可认为是一种松弛和过度的表现。哲学史在这个运动中
的兴趣与“无意识哲学”的耀眼迷人的现象联结在一起。爱·冯·啥特曼的
形而上学认为世界本原是“非逻辑的”意志同“逻辑的”意识的复合体（见
前面第四十四节，9），他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找到了莱布尼茨同叔本华
之间有趣的综合。这一综合是，这个世界虽然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但是它还是很坏的，因为如果世界根本不存在也许还比存在这个世界好一
些。在哈特曼这里，早由谢林传给叔本华的（见前面第四十三节，2）目的论
的自然观同反目的论的自然观的混合体呈现在荒诞的幻想的畸形中。这一矛
盾应通过下述理论得到解决：在无理性的意志一度失足将自身表现为生命和
现实存在之后，这一生命过程便具有理性的内容而进入不断的发展中，这一
发展的最成熟的成果是看透“生存意志”的无理性，在生命过程中理性因素
即基于否定那种无理性，追溯世界起源，将意志从自身不幸的自我实现中拯
救出来。

因此，哈特曼在看破“幻觉”中找到“理性的”意识的本质；意志的无
理性的压力以此幻觉产生使意志必然不幸的东西；他从这一关系出发阐发了
道德的职责，即每一个人应该合作谋求通过扬弃幻觉以达到世界意志的自我
拯救。他又阐发了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整个文化工作应以这种拯救为其目
标。此外，他的宗教哲学看出救世宗教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通过世界过程
上帝将使他自己摆脱他的本质的“非逻辑的”因素。这种无理性的意志的发
展应以消灭这种意志为其理性的目标。因此，哈特曼肯定所有文化工作，因
为文化工作的最后目的是消灭生命，并将意志从存在的厄运中解救出来。在
这方面，他与梅因勒德尔进行接触，后者同他一起并仿效他将叔本华的理论
发展成为苦行主义的“救世哲学”。但是在哈特曼那里这些思想抹上进化论
的乐观主义的色彩，这种乐观主义表现出比我们在叔本华那里可以找到的对
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和丰富性还要深刻得多的理解。正如爱·冯·哈特曼从
“物种起源论”的观点出发，不署名地对他的“无意识哲学”提出了最好的
批评，同样在他自己的思想的发展中，悲观主义的外壳也逐步被剥掉了，而
积极的进化原则作为本质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在他那里，黑 575 格尔又战胜
了叔本华。

4.所有这些人生观的典型极端在此交相辉映，尽管对个别价值和意志目
的的认识和划分等级各有不同，但是在总体上承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习俗，
特别是承认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利他主义，在这一点上它们的意见是一致



的，它们的区别与其说涉及到道德本身，不如说涉及到一般的系统阐述，或
道德制裁，或道德动机。即使更激烈的倾向也不过只追求把真正的人伦从在
历史上的人生学说或其遗风或其影响中所遭到的歪曲和误解中解脱出来。通
过所有上述理论，流行着一种强烈的民主思潮，将全民福利置于一切之上，
将个人的内在价值估计得比在德国哲学的伟大时期更低得多。类似卡莱尔“英
雄崇拜”的倾向（见前面第四十五节，5）在十九世纪便很少很少听见了。远
远流行得多的是泰纳为思想史而使之流传起来的环境（Milieu）论，环境论
倾向于将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与群众影响相比缩小到最低限度。

当我们越来越认清这样一些理论完全对应于某些政治、社会、文学和艺
术的形势和近代明显的生活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就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到处
都出现个人主义的反动，而且还以一种特别激昂的方式出现。首先我们必须
着重指出，与随波逐流的追逐个人名利相反，被人随意贬低为浪漫主义的那
一伟大时代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而今并未完全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已经完
全消失了。它还继续留存在许多有高度修养的人物身上，这些人认为没有必
要把它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因为有关这一理论的理想已在费希特、席勒和施
莱尔马歇那里表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它与极端的个人主义偶尔展示的矫
揉造作的悖论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悖论中最显著的范例来自黑格尔“左翼”，出现在麦·施蒂纳（卡
斯帕·施米特的笔名，1806—1856 年）一部奇异的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①（1844 年）。施蒂纳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犹如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关系：他
推出与前提完全颠倒的结论。费尔已哈曾视“精神”或“理念”为“自然的
他物”，为抽象的和不现实的东西，为“神学的幽灵”。他曾宣称唯一的现
实是人，活着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但是他的伦理学指向人性，对人类积
极的爱。可是施蒂纳发问：什么是人类呢？一个类概念，一个抽象名词——
在费尔巴哈体系中行走的古老的幽灵的最后影子。真正的具体的现实是个人
——一个自负独断的人物。这个人物用他的观念和意志创造出这个世界；因
此他的所有物扩大到他愿意扩大的地方。他不承认超过他自身的一切；除了
他自身的福利以外他不承认任何福利；他不为他人的规律、他人的意志服务。
因为在他看来除他自身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就这样，施蒂纳通过歪曲费希特
关于“普遍的自我”的学说以达到现在理论意义上又在实践意义上的“利己
主 576 义”。他扮演“唯我主义者”②，宣扬肆无忌惮的自我追求，——“我
无所顾忌”③。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犬儒哲学；还值得怀疑
的是，这本书是否值得严肃对待。无论如何，它很快就丧失了它曾一度引起
的兴趣，而且湮没无闻，只是到了最近才把它发掘出来。然而现在当我们很
容易在其中听出受群众压抑的个人的痛苦的呼救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
视：在这里挣扎着谋求从社会中解救自己的这个“唯一者”（个人）并没有
任何迹象表现出在这样的解救活动中可为他辩护的特殊的价值。他的唯一的
特创性基于悖论的胆识。

                                                
① Der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
② 参阅前面第三十四节，2。
③ 施蒂纳的立场被一本奇异的不署名的书《理智与个人》（莱比锡，1846 年）[以有意或无意的讽刺画的方

式战胜了：“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920·



5.另一别具一格的个人主义形式是由朱利叶斯·班森①从叔本华的意志形
而上学发展而来。在这里，极其严肃地对待意志的“非理性”，但是摘掉了
“唯一的意志”的泛神论帽子。我们只认识有意志的个人，因此班森在个人
身上看出现实的独立的原始能力，在此之外更高的原则便不存在了。有限人
格（班森又称之为“Henaden”[ 单一]） 的独立自足的存在从来没有像在这
种无神论的意志原子论中这样鲜明地表达出来过。此外，这些“意志”每一
个内部都一分为二，其中包含它的非理性和不幸。这一矛盾属于意志的本质。
意志是“严肃的矛盾”；这是真正的辩证法，“现实的辩证法”。然而这种
矛盾不可能为逻辑思维所把握；因此意志企图认识世界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的。排除矛盾的逻辑思维不可能理解由内在的矛盾的意志所组成的世界。这
种世界与理智之间的矛盾甚至使叔本华所承认的部分解脱（见前面第四十三
节，4）也成为不可能；因此不可毁灭的个人意志必将永远在不断更新的存在
中忍受自我摧残的痛苦。形而上学的尊严花费的代价太高了，在这里人洛承
认此尊严是“思维的品格”。这一思维品格的充分发扬，尽管实际上无目的、
无效果，却形成一切价值的原则。

因为这一“现实的辩证法”的认识论主张在逻辑思维与充满矛盾的现实
之间没有共同的尺皮，所以这种“悲惨论”的幻想并不要求自己有科学有效
性的权利。这些幻想只表现了陷于自我意志矛盾的个人的忧郁情绪。这些幻
想恰好与[ 施蒂纳的]“唯一者”（个人）相匹对，前者抑郁而忧伤，后者粗
鲁而轻佻。两者都证明：如果“哲学”将形成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特性的情
绪当作教材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577

6.此事更明显地表现在诗人弗里德里克·尼采近数十年来施于人生观及
其文学表现的巨大影响上。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这一影响：令人着迷的语
言美，——即使在内容转入神秘难解的含沙射影的地方，也诱惑人，使人陶
醉；神秘的象征主义，——特别在《扎拉图斯拉如是说》一书中作者沉迷在
晦暗和摇晃不定中；箴言警句的表现形式，——此形式决不要求读者进行前
后一贯的抽象思维，而是让读者沉湎于风趣横生的兴奋中，任便自己作出抉
择，指望能从中享受到今人惊异的意念，卓越的阐述，巧妙的比喻，反常的
联想。但是比起作者的人格给人的直接印象，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足为奇。我
们碰见的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有彻底的独创性，他历尽时代艰辛，他
遭遇到与时代本身所遭遇的同样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因此，他的语言引起了
共鸣；然而也因此引起由他的影响而招致的灾祸，他的影响不但未能治好反
而加重了时代的疾病。

在他自己本性中内在对抗的两个因素他本人称之为“狄俄尼索斯”①和“阿
波罗”②。那是唯意志论与唯理智论之间的对立，叔本华的意志与黑格尔的理
念之间的对立。在此，对立表现在一位具有最高理智修养和审美创造力的人
身上，他能以不可名状的敏感在思想上领悟历史和人生，并能以同样细腻的
感情用诗歌再现历史和人生。然而科学和艺术都未曾将此人从黑暗的“生存
意志”中拯救出来；在他心灵深处惹起一种狂热的冲动，渴望野蛮行动，渴

                                                
① 《性格学文集》（Beitr(ge zurCharacterlogie），1867 年：《认识中的矛盾与世界本质》（Der Widerspruch

im Wissen und Wesen der Welt），1881 年/1882 年。· 921·
① Dionysos：酒神，——译者
② Apollo：太阳神。——译者 ·922·



望掌权和用权。他是一位神经质的教授，他极愿做一位狂荡暴君；他在两边
来回摇摆，一边是静静地享受高度文明的财富，另一边是对于激情生活的神
秘的、炽热的追求。时而他沉迷在审美静观和艺术创作的安谧的幸福中，时
而他又抛弃所有这一切而发泄他的冲动、本能和激情。情欲本身对他来说毫
无价值，——这显示出他的本质的高尚和纯洁。他追求的享受不是知识本身
就是权力本身。在这两音之间的斗争中他被摧毁了——他成了时代的牺牲
品，他的那个时代已不再满足干理智、审美和道德的文明的非个人的和超人
的价值，而渴求不受限制的个人行为的放纵：他的时代陷入在从过去继承来
的理性与渴望未来的热情之间的斗争中，连同它所具有的整个价值，被撕裂、
被压成粉碎。用艺术表现这样被撕裂被压碎的状态正是尼采著作的魅力之所
在。

在第一时期，尼采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这期间两种因素间的冲突尚未
显露；相反，我们发现他将叔本华的基本思想应用于希腊悲剧的起源和理查
德·瓦格拉的歌剧，从而将艺术表现为挣脱意 578 志的桎梏的源泉。然而甚
至在这一时期他也认为从这一悲剧情调中必然产生崭新的、高尚的文化，必
然出现一种更高傲的民族，它具有勇敢的、大胆追求的意志，这意志会胜利
地炸破目前理智和精神生活的镣铐，而且甚至在这一时期这种追求创造力、
追求独断专横的倾向也已将历史重担抛诸脑后。没有传统没有权威能压制这
种艺术文化；审美自由既不能被知识也不能被生活所束缚。

不难理解，当这些思想开始澄清的时候，这位哲学诗人曾一度沿着唯理
智主义的道路前进。科学是挣脱一切枷锁而且不承认超过自身的任何东西的
自由精神；但是科学只有当它解放了“现实的”人，使“现实的”人能不依
赖于超感官或非感官的任何东西站起来时，才是如此。这样的科学在尼采看
来，具有文化的本质，是实证科学，不是形而上学，甚至不是意志的形而上
学。因此他为怀念伏尔泰而写了“为自由的灵魂”的书，这就使他自己更接
近于费尔巴哈的人生哲学。他与保尔·雷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协调一致；他
确信纯粹科学文化的可能性。他甚至在知识中看出最高、最好的人生目的。
在他看来，知识是真正的欢乐；在■[静观] 中我们获得赞扬世界和人生的欢
乐，沉浸在这欢乐中的整个清新之感乃是对现实世界的享受，这种享受既是
审美的又是理论的——这是这一时期的基调，这一时期是他最幸运的时期。

后来，狄俄尼索斯的（即狂热的）激情表现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渴望，渴
望尽情放纵强有力的、统治一切的、毫无怜悯心的人性，彻底消灭敢于挡路
的一切。人类最强大的本能是权力意志：必须肯定的正是这种权力意志。然
而这无条件的肯定打破了我们的文明迄今囿于其间的正规的价值体系；在这
一意义上新的理想是“超然于善恶之外”。权力意志不承认任何“被容许”
的界限：对于它说来，一切来源于权力和提高权力的东西都是善；一切来源
于虚弱和削弱权力的东西都是恶。因此，在我们的判断中，在认识和信念中，
重要的事不在于它们是否是“真实的”，而在于它们是否帮助我们，是否改
善我们的生活，是否提高我们的权力。它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使我
们强大①。因此，在变化不定的生活发展中，信念可能而且也必然随之变化（正
如尼采本人有时也的确如此）。人们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知识的价值超然

                                                
① 在此尼采以天才的自负顶先认识到在贫困庸俗中或在虔诚的渴望拯救中什么东西构成了今天的实用主义

的思想内容。



于真伪之外。“无一物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在这里开始
了“价值的重新估价”——在这一点上这位“哲学家”变成了一位道德的改
革家，立法者，新文化的创造者。在尼采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他满怀这一
任务的意识。

从这观点出发，与随大流的平常的庸人相对立，他建立起 579“超人”
的理想。权力意志是统治意志，而最主要的统治权是人统治人。黑格尔曾经
说过，世界史表现出所有重大事物中最重大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统治另外的自
由意志。当尼采从“统治者的道德”与“奴隶的道德”之间的对立出发发挥
他的新的文化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起这句格言来。践踏一切挡路者所表
现出的残忍，对原始人类兽性的解放，在这里都表现为强者的权利和职责。
强者发展和保卫生活的精力以反对忍让牺牲和谦卑屈从的贫困和虚弱。因
此，奴隶道德基本上与尼采从前反对过的超自然主义的遁世本性一致。过渡
时期与他的第三阶段的积极联系就在于对征服世界的生活渴望的“欢乐”的
肯定。

不过，“超人”的理想仍然蒙上一层诗意的朦胧面纱。根据最初的倾向，
超人是个伟大人物，他施展天赋权威，驾凌群众之上。“芸芸”群氓之存在
只是为了从中可能出现罕见的奇迹——出现超人。这些超人，代代相传，脉
脉相通，认为在这熙熙攘攘相互追逐的尘世中唯有他们拥有整个意义和价
值。天才是历史的目的；这就是天才有统治庸人的权利的根源。然而根据另
一倾向，“超人”表现为更高的人类的典型，他应该作为强壮的种型受到教
育和训练，他摆脱奴隶道德的限制和自我干扰，享受着在强烈的生活放纵中
的统治力量。在两种情况中，尼采超人的理想既是贵族的又是高雅的。他反
对“奴隶道德”，反对奴隶道德的超自然基础，这使他恰恰受到这样一些人
的欢迎，这些人渴望最先斩掉高出“芸芸众生”的超人的头，——这对于他
的箴言警句的诗意朦胧和象征性的含混多义无异是一种严重的惩处。

在“超人”的理想所发展的两条路线之间，这位作者还未达到明确的抉
择。扎拉图斯拉将这两条路线同五光十色、熠熠闪光的过渡路线混淆起来了。
很清楚，一种形式带有浪漫主义的天才创造观的味道（见前面第四十二节，
5），而另一种形式带有社会学的进化论的味道。但是关于人类典型通过哲学
而提高的思想使我们一方面回忆起法国革命及其理论（孔多塞），另一方面
回忆起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补充说明一下下述事实是完全正确
的：从超人论的观点出发，走向费希特就不远了，尼采并未走出这一步是因
为在他的本性中存征着太多的施勒格耳的讽刺的“天才创造观”。这一点使
他不能找到从个人的权力意志走向“普遍的自我”的道路——走向肯定“价
值有效性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点。

7.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发展到最高峰，主张一切价值 580 都是相
对的。只有超人的权力意志作为绝对价值而继续存在并审理每一为之服务的
手段。在“高等”人看来，不复存在任何形式或标准，无论是逻辑的还是伦
理的。起人的独断意志顶替了“理性的自主性”，——这就是十九世纪所描
述的从康德到尼采的道路。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未来的问题。相对论是哲学的解体和死亡。哲学只有
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哲学不能再跻身于特殊科学的活
动中（心理学现在还属于特殊科学的范围）。哲学既没有雄心根据自己的观
点对特殊科学进行再认识，也没有编纂的兴趣去修补从特殊学科的“普遍成



果”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构。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
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那些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
原则。但是哲学描述和阐述这些价值只是为了说明它们的有效性。哲学并不
把这些价值当作事实而是当作规范来看待。因此哲学必须把自己的使命当作
“立法”来发扬——但这立法之法不是哲学可随意指令之法，而是哲学所发
现和理解的理性之法。

沿着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目前的、内部往往意见分歧的运动，其目的
似乎是要夺回德国哲学伟大时期的重大成果。由于洛采果断地提高价值观的
地位，甚至将它置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 之顶端，激起了许多对
于“价值论”（哲学中一门新基础科学）的种种倡议。只要还没有忘记，在
确证事实和阐述发生发展时，我们所获得的只是哲学本身必须据以完成其批
判任务的材料；这些倡议首先应按照前一世纪的思想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局限
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范围内；如果这样作，不会有什么害处。

然而对于哲学这一中心工作来说，哲学史作为其基础，价值并不更低；
在这意义上黑格尔首先认识到哲学史必须被视作哲学本身的组成部分。因为
哲学史（见前面第二节，2）描述了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表现他们的世界观和
人生判断所形成的过程；哲学史从而恰恰表现了：在这过程中文化价值意识
如何以特殊经验提供的条件为诱因，以特殊的知识问题为工具，以越来越清
晰越来越确实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前进；而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
哲学的对象。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
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
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然而人在文
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 581 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
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不过哲学成就所拥有的有效性不存在于历史的
真实性和可理解性，而必须一再努力追求的是，以批判的改造将哲学成就归
因于永恒的法根据，哲学成就以此根据扎根于理性之中。因此哲学史是哲学
真正的工具，而不是哲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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